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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法法庭言詞辯論意見書

案號 ：司法院107年度憲三字第15號、108年度憲三字第9

號 、第59號

關 係 機 關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代表人 ：林峯正主任委員 年籍詳卷

孫斌專任委員

代理人 ：林明昕教授

陳信安副教授

為鈞院審理107年度憲三字第15號 、108年度憲三字第9 號 、第 

5 9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庭、第六庭就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 

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黨產條例）第2 條 、第4 條第 1款 、第2 

款 、第 8 條第 5 項前段及第14條規定聲請解釋案，謹提憲法法庭 

言詞辯論意見書：

目次

壹、黨產條例之立法背景、目的，以及規範必要性................. 3

一 、  過往政黨藉由戒嚴令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之施行建立以黨領

政、黨國不分之威權統治體制，進而以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之方式 

使其本身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國家與人民之財產，除有礙臺灣 

民主轉型後政黨公平競爭機制之建構與維持外，更將使威權統治 

體制之惡害延續，難以實現正義：....................... 3

二、  黨產條例制定前，政府對過去威權統治體制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

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情形：...................... 23

三、  黨產條例之立法目的、必要性、採取措施及本會處理不當取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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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現 況 ： 26

貳 、 依 鈞 院 109年 5 月 1 9 日院秘台大二字第1090015018號函所附爭點題

綱 ，提出意見如下：............................................. 31

爭 點 一 、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8 條 第 5 項 及 第 14條 規 定 部 分 ：..... 31

(一 ） 以法律位階規範之黨產條例，設置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黨

產 會）認定並處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之不當取得財產，是否就憲 

法保留之事項而為規範？ .....................................31

(二 ） 依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1 項 規 定 ，黨產會之組織，不受中央行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之限制，是否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項 、第 4 

項規定？ ..................................................... 34

(三 ） 依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8 條 第 5 項 及 第 14條 規 定 ，於行政院下設

黨 產 會 ，由黨產會主動調查並經聽證程序作成認定附隨組織之處 

分 ，是否侵害司法權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40

爭 點 二 、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1 款規定部分：黨產條例第 4 條 第 1 款規

定 ，是否屬於個案立法而違憲？............................ 52

爭 點 三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規定 部 分 ：......................... 60

(一 ）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 規 定 ，以法人、團體或機構是否受政黨「實

質控制」，定義附隨組織，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 60

(二 ）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後段規定，將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 

人 、團體或機構，納入附隨組織之定義範圍，是否違反法律禁止溯 

及既往原則？其範圍是否超出立法目的，而違反比例原則？ .....65

综上所述，黨產條例並無聲請人所指之違憲情形，請 求 鈞 院 為 合 憲 宣 告 ，至 

為德 感 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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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黨產條例之立法背景、目 的 ，以及規範必要性

一 、過往政黨藉由戒嚴令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之施行建立以黨領 

政 、黨國不分之威權统治體制，進而以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 

之方式使其本身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國家 舆人民之財  

產 ，除有礙臺灣民主轉型後政黨公平競爭機制之建構與維持 

外 ，更將使威權統治體制之惡害延續，難以實現正義：

(一）黨產條例旨在調查及處理威權統治時期所成立之政黨以違 

反政黨本質，悖於實質法治國原則1之方式，使其自身或其 

附隨組織所取得之不當財產：

1.實質法治國原則之概念並非首見於黨產條例之立法，不 

論是在我國公法學理2，抑或行政或司法實務3中均可見實

1 依黨產條例第4 條第 4 款關於不當取得財產之定義規定，所謂不當取得財產，係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 

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該款之立法理由指出：「按法治國之 

基本理念乃在於透過『以法而治』之形式意義法治國概念，進而遂行『價值判斷』、『法律目的』為内涵之 

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以追求實質正義。根據實質法治國原則，對於政黨之規範，應以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為根本價值。本條例旨在調查及處理政黨於威權體制下所取得之財產，爰參考監察院調查報告所列財產 

取得之情形，並依據實質法治國原則，斟酌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政黨應有之地位與功能，定義本條例所稱應 

返還所取得之財產係指政黨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民主法治原則所取得之財產，或使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 

產 。例 如 ：政黨由各級政府依贈與或轉帳撥用方式以無償或不相當對價取得財產、政黨投資或經營營利 

事業取得財產等。」

2 例如法治斌與董保城教授乃謂：「法治的實質意義除了以法律的形式意義為要件外，並且更進一步要求 

該法律以實現正義為目的。法治的實質意義乃是源於正義的理念，而追求公平、合理的人類生活。正義的 

理念必須在法律中實現，因此，實質法治的意義係指以實現正義理念為内容之國家，而正義之理念，當然 

也包括了社會正義。今日我們所瞭解的法治原則，不但包括形式上之意義，也包括實質上意義之實現。法 

治的意義，應指國家所有的公權力展現必須根據法律，使人民可得預測（形式意義之法治），並係以實現 

正義之内容為目的（實質意義之法治）。」就此，參閱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7 版 ，2020年 3 月 ，頁 

5 9。另外，陳清秀教授同樣認為：「法治國家或為法治主義，可分形式上意義的法治國家與實質意義的法 

治國家。……實質意義的法治國家，乃是『社會的法治國』，進一步要求以實現正義理念為内容之國家，亦 

即國家任務部僅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更必須創造合於社會正義與積極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之各種條 
件 ，以追求公平合理的人類生活。」就此，參閱陳清秀，依法行政與法律的適用，翁岳生編，行政法（上），3 

版 ，2006年 10月 ，頁 145。吳信華教授亦謂：「『法治國家』要求國家行為要有法的準據性，以法來治理 

國家……然而不單只是國家行為須有法的依據，同時所依據的『法』本身更必須具備實質妥當性的内涵，此 

即 『實質法治國』中所蘊含正義理念的要求。……因此吾國現今在承襲此一概念的同時，應注意所謂的 

『法治國家』，必須是一種積極實現社會正義且具實質正當性的『實質法治國』。」就此，參閱吳信華，憲 

法釋論，3 版 ，2018年 9 月 ，頁 62-63。

3 行政法院過去於稅務案件上，亦曾以實質法治國原則為由，將租稅公平、實質課稅原則、量能課稅原則 

作為解釋稅法及認定租稅規避行為之依據。就此 ，參閱最高行政法院9 7年度判字第1148號判決、9 7年 

度判字第1155號判決、9 8年度判字第61號判決、9 8年度判字第123號判決、9 8年度判字第1199號判 

決 、98年度判字第1320號判決、100年度判字第1951號判決、104年度判字第506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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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法治國原則之用語及實際運用情形。對此，一般多以鈞 

院釋字第49 9號及釋字第721號解釋中所謂：「……第二 

章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具有 

本質之重要性，亦為憲法基本原則之所在。基於前述規定 

所形成之自由民主蕙政秩序，乃現行蕙法賴以存立之基 

礎 ，凡蕙法設置之機關均有遵守之義務」等語，作為理解 

實質法治國原則之基準。經此可知，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權 

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等法治國原則，為憲法形構自由民主 

蕙政秩序所不可或缺之一環。不僅如此，對於法治國原則 

之理解，除形式方面要求國家行為須有法律為依據外，更 

要求該等在實質上須符合保障人民權利，以及有關權力 

分立與制衡之要求。

2. 既然憲法係以實質法治國為基礎而形構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 ，則政黨憑其政治上，乃至統治上之特殊地位而在此一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内如欲取得財產，亦須符合實質法治 

國原則之要求，乃屬當然。換言之，政黨財產之取得，應 

係在不違背實質法治國原則之範圍内，基於財產權保障 

與真正私法自治之精神所為之財產支配行為而取得。

3. 在進行轉型正義之外國立法例中，亦有以實質法治國原 

則作為認定過往威權統治時期相關行為之標準。以同樣 

有調查及處理政黨不當取得財產經驗的德國為例，不論 

是學理或憲法審判實務，在上世紀9 0年代亦曾面臨如何 

認定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以下稱前東德）之德國社會統 

一黨（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及其附隨 

組 織 之 財 產 ，是否符合德國基本法實質法治國原則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 Gmndsatze )之要求而取得4。就

4 前東德於1990年 5 月 3 1 日時修正先前於同年2 月 2 1 日所公布施行之政黨法，新增第2 0條 a 及第20 

條 b 等規定，主要規範内容為成立獨立之委員會調查前東德所有政黨及相關附隨組織之財產價值並提出 

報告、課予政黨及其相關附隨組織就其自1945年 5 月 8 日以後所取得，以及所移轉之財產之價值負有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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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蔡宗珍大法官曾指出德國處理黨產時所建立「合於實

質法治國原則而取得財產」之内涵為：

(1) 「『合於實質法治國而取得財產』一詞中的重點，毋寧 

是著重在法治國思想作為判斷財產取得是否正當依 

據 ：一 來 ，是否正當地取得財產，並非僅依據取得財 

產時東德『形式』的法令規定，還應依據由法治國内 

涵所可導出的判準進行判斷；再 者 ，是否合於實質法 

治國而取得財產是一種事後綜合財產取得當時之狀況 

的判斷，判斷的憑藉並不是取得財產當時有效的規 

範 ，反而可能是當時不被承認的無效規範，換句話 

說 ，是根據現時對於法治國的觀點，溯及適用於取得 

財產當時而判斷該財產的取得是否正當。」；

(2) 「此外，由於民主國家之政黨負有中介民主程序中之 

民意、協助人民建構政治性意志的重要功能，因此政 

黨應該是處於社會領域之中而具有獨立於國家之外的 

本 質 ，不受國家權力之不法侵害，也不得成為國家機 

器的一部分（亦即不許有所謂『國家政黨』），致使黨 

國不分，因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中明確保障政黨的地 

位及免於受國家干預之自由（Staatsfreiheit)，此部分的 

憲法規定亦包括在實質法治國的内涵之内。基 此 ，若 

東德政黨離開了其應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會領域，憑 

藉著社會領域中的團體不能享有的、準國家權力性質 

的特權而獲取財產時，不但違反了聯邦德國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且其財產之獲取也應是違反實質法治

告之義務，以及要求是類政黨及其附隨组織應將於1989年 1 0月 7 日時即已存在之財產，或嗣後成為其 

替代之財產交付信託。而在1990年下半年所簽訂之兩德統一條約乃於第9 條第2 項規定，於該條約附件 

二所列之前東德權利，在符合基本法、統一條約及歐洲共同體直接適用之現行法等規定之範圍内，得依該 

附表所定之標準而繼續有效。該統一條約附件二第二章事務領域A 第三節乃對前東德政黨法第20條 a 與 

第2 0條 b 等規定明定繼續適用之標準，其中之一，即係對於應交付信託之財產規定唯有能證明其係以符 

合基本法之實質法治國原則之方式所取得者，方得由前東德政黨法第20條 b 第 1項所列之政黨及其相關 

附隨組織予以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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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要求。更何況，統一條約中明定適用於東德的『政 

黨組黨自由』及 『政黨機會平等』之要求，也應該成 

為判斷東德政黨財產之取得是否合於實質法治國要求 

的判準，而一個可以以黨國不分的特權取得財產的政 

黨 ，基本上已違反了政黨機會平等之要求。」；

(3)「為便於判斷東德政黨所取得財產的過程是否合於實 

質法治國的要求，獨立委員會於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 

一曰公布一套細部標準，以判斷下列幾種財產取得類 

型 ：第一類是侵害第三人之自由權或財產權者；第二 

類是濫用東德共產黨之領導地位者；第三類是違反法 

治國的支配秩序而濫用權力或恣意性統治者。」5。

4•從而，關於政黨在實質法治國原則之實踐所扮演之角 

色，若國家並非依權力分立原則之要求而組成，則實質展 

現法治國原則之基本權利將淪為空談，從而亦將無法對 

其提供實質保障。也因此，如將自由權之保護此一要求一 

併納入觀察，則權力分立原則將非僅僅是單純形式方面 

之要求而已，舉凡權限分配、功能劃分，以及相互監督 

等，均屬法治國理念之核心。而德國基本法所形構之權力 

分立體系係以存在有彼此相互競爭，且必須是在選舉時 

一再重新地競逐選票之政黨為前提。倘若欠缺政黨之多 

元競爭，則前述保護自由權之權力分立體系亦將無法長 

遠存續。因此，政黨多元競爭亦為基本法法治國原則之直 

接展現。而欲讓政黨相互競逐是類在法律及時間等方面 

均受有限制之權力，即應進一步要求政黨須與經組織化 

之國家性（Staatlichkeit)相互分離，同時並應確保政黨之 

機會平等。

蔡宗珍，德國統一後處理東德時期黨產之法制析論，月旦法學，79期 ，2001年 12月 ，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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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政黨藉由戒嚴令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之施行，使人民各 

項自由、權利均遭箝制，無法自由組黨；加上中央民意代表 

選舉遭長期凍結，形成執政黨以黨領政、黨國不分之威權統 

治體制，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相牴觸：

1.中國國民黨於行憲前，即透過訓政時期約法以黨治國：

(1) 中華民國行憲前依據訓政時期約法，規定中國國民黨 

中央行使中華民國之中央統治權，並有決定國民政府 

人事及解釋訓政時期約法之權力，具有最高之國政決 

策權，確立以黨治國之黨國體制6。

(2) 嗣因應對日抗戰，民國（下同）2 8 年 1 月 2 8 日中國 

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決議於 

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代行中央政 

治委員會之職權，常設秘書廳統一指揮中國國民黨中 

央執行委員會所屬各部會、國民政府五院、軍事委員 

會及所屬各部會，成為統一指揮黨政軍的最高決策機 

構7，於抗戰結束後仍維持運作，俟中國國民黨第六屆 

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於35年 3 月 1 6曰決 

議撤銷國防最高委員會，3 6年 4 月 2 3 日正式結束運

6 當時，由國民會議通過並於2 0年 6 月 1 日公布生效之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為中華民國行憲前之基 

本法。其中第3 0 條規定：「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 

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此外尚有該約法第3 2 條規 

定「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種治權由國民政府行使之」、第72條規定：「國民政府設主席一人，委 

員若干人。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委員，名額以法律定之」，第73條規定：「國民政府主席對 

内對外代表國民政府」、第74條規定：「各院院長及各部會長，以國民政府主席之提請，由國民政府依法 

任免之」、第85條又規定：「本約法之解釋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 。」，亦即中國國民黨 

黨中央掌控國民政府最高機構之人事權，各院各部會首長人事權亦間接受中國國民黨黨中央控制，中國 

國民黨黨中央並有解釋約法、確認法律效力之權力，國民政府隸屬於中國國民黨黨中央的權力结構由此 
而生。

7 另有研究指出，當時黨務系統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並未停止活動，軍事委員會仍繼續掌握軍 

事主導權，行政院則繼續依照訓政時期約法進行政務處理，故國防最高委員會實際上僅執行原中央政治 

委員會之職權，未能發揮統一指揮黨政軍的力量。劉維開，國防最高委員會的組織與運作，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報，2 1期 ，2004年 5 月 ’頁 13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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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回歸訓政時期約法規定之體制，直至3 6年 1 2月 

2 5 曰行憲。

2 .中華民國臺灣省自3 8年 5 月 1 9 曰至7 6 年 7 月 1 5 曰

止 ，即依戒嚴令實施戒嚴，此段期間臺灣人民諸如集會 

結社、言論、出版等基本權利均受限制，各級政府欠缺 

舆論及民意有效監督，且封鎖人民組成政黨公平競爭之 

機 會 ，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從而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相牴觸：

(1) 臺灣省政府及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3 8年 5 月 1 9 曰公 

告自3 8年 5 月 2 0 日0 時起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此 

戒嚴令至7 6年 7 月 1 5 日解除，歷時3 8年 5 6天 。立 

法院於4 日後（3 8 年 5 月 2 4 日）三讀通過懲治叛亂 

條例8。任何反對執政黨統治之行動乃至於言論，均可 

構成此懲治叛亂條例所定犯罪類型，招致重罪，遂成 

為解嚴前中國國民黨統治臺灣時期箝制言論自由施行 

白色恐怖之重要工具，人民噤聲不語9，各級政府欠缺 

舆論及民意有效監督。

(2) 戒嚴時期雖無法律明文禁止人民組織反對黨，但因組 

黨恐被政府認定違反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

8 其中第2 條第 1項 （即著名之「二條一」）規定，犯刑法第100條第 1項 、第 101條第 1項 、第 103條 

第 1項、第 104條第 1項之罪者，處唯一死刑；第3 條及第4 條規定各種協助、包庇或藏匿叛徒之態樣，處 

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5 條規定，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第6 條規定，散佈謠言或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搖動人心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第7 條規定，以文字、圖書、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其第10 

條甚至規定於戒嚴期間違反懲治叛亂條例者，無論身分均交由軍事機關審判，侵害憲法所保障非現役軍 

人不受軍事審判之權利。於此情境之下此條例直至獨立臺灣會案爆發，立法院方在舆論壓力下於8 0年 5 

月 1 7日三讀通過廢止懲治叛亂條例，並於同月2 2 日由總統公布廢止。

9 就新聞出版之管制，自39年實施之「戰時節約用紙辦法」限制報紙發行張數。4 0年又實施「限證」，需 

已領有登記證之報社始能發行報紙，限制新報發行，又再限制僅能在單一印刷廠印製（即所謂「限印」）。於 

法律層面，4 1年 3 月2 5 日立法院修正出版法，報刊及出版業採事先登記制，4 7年 6 月2 8 日立法院再修 

正出版法，行政機關得以違反該法規定為由撤銷報刊及出版業登記，使報刊停刊；另 「臺灣省戒嚴期間新 

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後修正為「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則以洩漏機密、為匪宣傳、詆 

毁國家元首、違反反共抗俄國策、混淆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或危害社會治安、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等事 

由 ，查禁出版品並禁止中國出版品在臺灣流通。新聞及出版自由於此期間遭嚴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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諜條例，身陷囹圄甚或喪失生命，故事實上無人真正 

成功組織反對黨，政府亦明白表示不開放人民組織反 

對黨之立場1() ◦ 如此封鎖人民組成政黨公平競爭之機 

會 ，已違反憲法所定民主共和國、國民主權及平等原 

則之要求。

3.且中華民國行蕙後未及半年，即於3 7年 5 月 1 0 日公布 

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此後長達4 3年未改選中央 

民意代表，形成萬年國會，間接選舉之總統亦無連任限 

制 ，侵害人民投票及參政之權利，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相牴觸：

(1)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於37年 5 月 1 0日公布實施，中 

華民國政府3 8年 1 2月遷台後，仍維持此動員戡亂體 

制 ，直至8 0年 5 月 1 日終止。4 9年 3 月該臨時條款 

修正，凍結憲法第47條總統連任次數之限制，同年蔣 

介石第3 次當選總統；5 5 年 3 月該臨時條款再次修 

正 ，授權總統設立動員戡亂機構、調整中央政府組織 

與 機 構 ，決定動員戡亂有關大政方針，處理戰地政 

務 ，並可增選或補選依選舉產生之中央公職人員。

(2) 又因鈞院釋字第31號解釋，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 

會未定期改選10 11，人民投票及參政權利遭凍結，直到鈞

10内政部長林洋港於7 1年 9 月 2 4 日於立法院代表行政院長答覆立委質詢時表示：「雖然出諸我内政部長 

之口，不過内容却代表整個行政院到今天此刻爲止的政策。政黨的產生，有其時代背景及社會特殊環境，目 

前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是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創立中華民國所組織的政黨，民社黨和青年黨都是數十年前 

成立 ，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政黨，三十多年來與執政黨共同維護憲政體制建設復興基地爲反共復國大業 

而努力……爲鞏固復興基地安全，達成國家最高國策目標，確有賴於海内外同胞團結一致，集中力量，不 

宜有意志分歧、力量分散的情况出現，如果容許組織新黨，勢必形成政黨林立，可能誤蹈若干西方國家及 

我國民國初年擬壤不安的覆轍。何况在現在民主憲政體制下，凡屬中華民國公民均有參與政治爲國家貢 

獻心力的管道。」，立法院公報，71卷 77期 ，頁4 3，林洋港部長發言。

11鈞院釋字第3 1號解釋文：「憲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立法委員之任期為三年；第九十三條規定監察委員之 

任期為六年。該項任期本應自其就職之日起至屆滿憲法所定之期限為止，惟值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 

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時，若聽任立法、監察兩院職權之行使陷於停頓，則顯與憲法樹立五院制度之本旨 

相違，故在第二屆委員未能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以前，自應仍由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繼續行使其職

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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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釋字第261號解釋作成，使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於 

8 0年 12月 3 1 日全體退職後，所謂萬年國會方走入歷 

史 。此前長達4 3 年期間，雖有改選部分增額立委席 

次 ，但由於中央民意代表未全面改選，使中國國民黨 

實際上得以長期維持其於國民大會及立法院中多數黨 

之地位，加之當時總統係由國民大會間接選舉產生，又 

得連選連任而無任期限制，使中華民國政府完全被中 

國國民黨所控制而無政黨輪替之可能性，動員戡亂體 

制遂成為中國國民黨一黨統治、乃至於由蔣介石長期 

統治中華民國之基礎，侵害人民投票及參政之權利。

4•戒嚴令及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架空憲法本文規定，造就執

政黨得以「以黨領政」之環境：

(1) 中國國民黨於訓政時期憑藉訓政時期約法之規定以黨 

治 國 ，恐難立即適應憲法所標舉之自由民主憲政秩 

序 ，故於訓政時期結束前蔣介石即有「以黨透政」的 

想法，並加以落實12。

(2) 而蔣介石復行視事之後，即組成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 

委員會（下稱中改會）執行改造案，16名中央改造委 

員13及中改會下之各工作部門人員均由蔣介石指 

派 ，且從「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議決議案彙編」 

中亦可見，除蔣介石經常主持會議外，許多會議結論 

均依據「總裁指示辦理」，實可謂中國國民黨之改造由 

其一人主導14。經此權力重組後，蔣介石對内削弱黨内

12王泰升，國民黨在中國的「黨治」經驗-民主憲政的助力或阻力？，中研院法學期刊，5 期 ，2009年 9 

月 ，頁 69-228 ;張明偉，憲政下的訓政，元照，2017年 ，頁 220，以黨透政：指派優秀黨員競選，再藉由 

各黨部政治委員會控制從政黨員，以使黨部的決定轉化為政府的決定。如從政黨員不能執行黨的政策，應 

與以黨紀制裁，情節嚴重者更應由黨部發起罷免運動，罷其公職，以阻止其違反黨意。

13陳誠、張其昀、張道藩、谷正綱、鄭彥棻、陳雪屏、胡健中、袁守謙、崔書琴、谷鳳翔、曾虛白、蔣經 

國 、蕭自誠、沈昌煥、郭澄、連震東等16人 ，均與蔣介石本人有師生、部屬的關係。

1 4 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議決議案彙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19 5 2年 1 2 月 ，頁 

2 0、2 7、11卜 143、159、169、172、176、178、195、197、20卜 209、218、220、249、250、2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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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形成以個人及親信意志決定之黨組織，重要政 

策及人事任命均由蔣介石做最後裁奪。

(3)承 上 ，中國國民黨改造案之另一面向，即是透過黨政 

關係控制15，將黨意（甚或是蔣介石個人意志）貫徹至 

政府機關實施。中改會第92次會議通過之「中國國民 

黨黨政關係大綱」第2 條即明示：「本黨對民意機關及 

政府機關，係採組織指揮黨員之原則，分別建立民意 

機關及政府中之黨部黨團或政治小組，使其遵從黨的 

決議，執行黨的命令，貫澈黨的主張。」。其說明直接 

指出：「為配合行憲後之政治體制，目前黨政關係在縱 

的方面，因各級黨部為黨的分層負責之機構，應以黨 

的組織切實管理黨員指揮黨員，此應注意者一；行憲 

國家黨只能透過黨的組織指揮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吏中 

之黨員，而不能以黨直接指揮民意機關與政府，此應 

注意者二。為使此類組織易於發生力量起見，對外應 

守密亦不宜公開此應注意者三。」顯然理解因行憲 

故 ，非得再如訓政時期直接「黨即政府」，而透過上開 

規定打造「以黨領政」執行平台。在實際運作上，權 

力中樞亦延續以往模式，所有重要政策、人事均由中 

國國民黨之中央常務委員會討論並決議後16，再轉交由

9 、283、298、305、308、309、339、340、362、367、382、387、407、420、422、444、44 5、450、45 

3 、463、46 4、465、472、474、491、512、516、521、535、541、543 °

1 5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議決議案彙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1952年 12月 ，第9 2次會議通過 

「中國國民黨黨政關係大綱」，頁 126-130以下。

16重要政策例如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203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為檢陳「50年度 

施政計晝綱要草案」、「5 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草案」，經中常會決議後由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中國國 

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十）>，（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 

011002-00035-006;人事案如52年 12月4 日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討 

論事項，「總裁交議：行政院兼院長陳誠同志…… ，准予辭去行政院院長兼職，並提名嚴家淦同志為行政 

院院長。決議：通過。……由第一組會同中央政策委員會轉知立法委員同志一致支持。」，〈中國國民黨第 
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十七）〉，〈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1002- 

0004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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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或相關政府機關執行，國家成為中國國民黨遂

行統治之工具17。

5•我國過去黨政運作方式，有如下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之 

情形：

(1) 由不具民意基礎之黨中央行使政府人事權：

在憲法所規定之民主代議制度下，國家作為公權力主 

體 ，統治權行使源自於國民所賦予之直接或間接民主 

正當性，應受憲法、法律及其他規章所拘束，除非依 

法例外將權限委託予私人辦理，或是採取公、私部門 

合作形式，否則國家意志之形成以及決策之落實，原 

則上應由具人事民主正當性基礎之民選公職人員、政 

務官及事務官為之18。然中國國民黨自3 9年中改會開 

始運作後，曾多次於中改會及中常會中討論決議本應 

歸屬政府機關首長之人事權19。如遇不願貫徹黨中央 

所決議人事案之從政黨員，則施以懲處，以儆效尤20。

(2) 藉由黨政關係大綱運作，以黨組織影響從政黨員意志：

A .中改會通過黨政關係大綱後，各級機關如行政 

院 、立法院、監察院内均設有黨部，大專院校設直

17於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執政黨實現其政治理念之方式，應係推舉黨員參與選舉（或其他取得民意基 

礎之方式）進入政府組織後，該從政黨員依法行使職權時實現其競選時對選民之承諾，間接體現其所屬政 

黨之政治理念，而非由執政黨做成決策指示從政黨員執行。

18詹鎮榮，總統、政黨與國會之相互關係一以政黨影響國政之憲法基礎及界限為中心，憲政時代4 1卷 3 

期 ，2016年 1 月 ，頁442。

1 9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議決議案彙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1952年 1 2月 ，第 9 次通過龐松 

舟為行政院主計長，頁 8 ; 第 6 8次通過柳克述為交通部次長，頁 卯 ；第 87次通過俞大維辭職並以郭寄 

嶠為國防部長，頁 118 ;追認了副參謀總長、行政院政務委員、立法院秘書長等職務，第9 3、9 5、311次 

會議，頁 133、144、367。

M 蔣介石年譜長編55年 5 月 3 0 日記載：「第四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嚴家淦僅得百分之五十五的國民大 

會代表支持，當選票數僅略高於半數，先生以『谷正綱在國民大會中對選舉副總統事，反對本黨政策與決 

議 ，不願執行貫徹政策，以致影響選票，應負重大責任』，並 指 『彼不自知其責，而且必於強佔大會秘書 

長職務，把持國大，其居心自私，已陷於危險境地』，『為使其自反、自省、自覺，不陷於自絕之境，故決 

明令撤職以平公憤』。本日，手擬令稿曰：1■國民大會第一屆第四次大會業已完結，所有職務已告一段落，該 

會秘書長谷正綱不宜續任……」。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12冊 ，國史館、國立中正紀念堂管 

理處、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15年 12月 ，頁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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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黨中央之知識青年黨部（秘密方式，對外不公 

開）、職業團體亦設職業黨部（鐵公路黨部、工礦黨 

部 、海員黨部等）、軍中則設特種黨部（各級委員會 

工作採秘密方式）21。另由中改會策劃成立之中國 

青年反共救國團（下稱救國團）22 23於 5 8年前隸屬於 

國防部，主辦軍訓教育，在校園内設置分隊，58年 

與國防部解除隸屬關係後並未因此而退出校園；蔣 

宋美齡在 3 9 年成立之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 

(下稱婦聯會），於各級機關中亦曾設有分會，且 

由檔案可知係強制女性職員及男性職員配偶加入
23 0

B .關於政府機關之意思形成，除了首長均為中國國民 

黨核心要員，中國國民黨為貫徹黨意，於正式公文 

系統外另設平行之「從政黨員函」系統，以便機關 

内黨部交換意見，使從政黨員將黨的利益列為優先 

地位，嚴重違反行政中立，例如跨部會協調為黨營 

事業辦理融資事宜24。

2 1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議決議案彙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1952年 12月 ，第92次通過「中 

國國民黨黨政關係大綱」，頁 126-130 ;第2 9次會議通過中央直屬知識青年黨部設置原則及組織規程，頁 

27-28 ; 4 7次會議通過各級特種黨部委員會組織通則及其他組織相關草案，頁59-63 ; 204次會議通過職業 

黨部設置相關組織規程，頁256。

2 2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議決議案彙編，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編印，第 288次會議通過籌组中國青年 

反共抗俄救國團原則，至名稱定為「中國青年反共抗俄救國團」亦為「青年救國先鋒隊」一併簽報總裁定 

奪 ，頁348-349;第338次則通過籌組中國青年救國图案審查意見，並定救國團隸屬於國防部總政治部，頁 

406-407;第392次會議通過「健全各種青年團體與黨的基層組織配合推行總動員工作實施辦法」，其中即 

表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籌組原則業經行政院轉飭國防部辦理，頁496、499-500。

23 7 5 年 1 0月 1 4 日外交部人事處第二科函外交部各單位：「主旨：本部女性職雇員暨男性職雇員之配偶 

均為中華民國婦女反共聯合會會員，7 6 年度會員會費請貴單位派專人收齊後送交本處第二科承辦人。說 

明：一、依據中華民國婦女反共聯合會行政院分會75年 10月2 日（75)婦政分字第032號函辦理。二、本 

案前奉核定，本部女性職雇員及男性職雇員之配偶一律參加……」，〈婦聯會（十）〉，（外交部〉，國史館 

藏 ，數位典藏號：020-162004-0010-0003。

24黨營事業中影公司擬向中央銀行借錢，經來回討論後，由中國信託及信託局貸與中影公司，並由中央 
財委會作保，59年 9 月2 9 日行政院秘書長蔣彥士以「行政院從政黨員（函）」致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張寶 

樹 ，内容記載：「……經轉各有關機關從政主管同志研辦具先後函復彙案陳奉指示：『中影公司四年製片計 

畫所需資金三千萬元，中央銀行與有關單位會商決定辦理要點，可抄送中央張秘書長察酌，至於由政府選 

購中影公司影片每年補助三百六十萬元部分，已於本年九月十八日以台（5 9 )央計字第62號函達張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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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又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青年工作會以6 2年 11 

月 9 日六二農肆字第1478號函司法行政調查局沈 

局長之岳同志：「……將知識青年各校黨部保防工作 

改制情形函請參照敬悉予鼎力支持，並轉知各校 

『春風小組』加強黨政協調聯繫，以推展工作」，並 

檢附「中國國民黨保防工作通則」、「各級知識青年 

黨部保防工作實施辦法」及相關工作人員名冊。其 

中「中國國民黨各級知識青年黨部保防工作實施辦 

法」（極機密）中言明校園保防工作應協調救國團 

執行，應配合黨的組織分送情蒐所得資訊，並透過 

黨的組織與校方及救國團合作，知識青年黨部相關 

費用由機關編列預算支應2 5 ，顯示中國國民黨利用 

其執政優勢，指示從政黨員運用國家資源預算，並 

偕同其附隨組織救國團，進行校園政治偵防工 

作 ，打壓異議份子。

(3)嗣 7 5年 1 0月蔣經國宣示解除戒嚴，容任組織反對黨 

後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所屬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曾 

研提「政治情勢演變中可能觸發之重大問題研究」，文 

中除未體認其為國家機關之一部分，率 以 「本黨」自 

稱 ，而有未洽，内文可見中國國民黨主觀上十分清楚 

其主政下之國家並未真正實行憲政，除了許多人權侵 25

長 ，仍請中央透過有關從政主管同志編列該機關6 1年概數報院核辦』等因。」情報司雜卷：五十六至六 

十一年，（外交部〉，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20-099999-0075。

2 5 「……陸、工作協調：一 、有關黨内保防策劃指導工作，應協調中央社會工作會支援協助。二 、有關學 

校匪情研究社團活動及匪情教育之事項，應協調青年救國團配合執行。三、有關機關保防工作及突發事件 

處理，學校動態情報蒐集等事項，均由春風會報及教育行政系統所屬之『維護學校安定協調執行小組』主 

辦 ，並配合黨的組織，分送動態情報資料。各級知識青年黨部，均從政策領導立場，密切協助辦理。......

五 、各校黨部之保防業務主管組，應透過黨的組織舆所在學校之訓導、軍訓、人事、救國團團委會及維護 

學校安定協調執行小組密切聯繫配合，互為支援，並指派該組總幹事、代表黨部參加維護學校安定協調執 

行小組為成員之一，擔任黨政協調任務。……玖 、工作經費：各級知識青年黨部保防工作所需經費，應列 
入各該單位預算，並按機密費支報規定辦理。」中國國民黨各級知識青年黨部保防工作實施辦法，〈中央 

青工會知青黨部所屬各校黨部保防業務組總幹事名冊及保防秘書（執行秘書）受困擾案〉（6 3年），〈司法 

行政部調查局〉，頁33-36，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108年 6 月 1 0日促轉一字第1080001112號函附件。

第 1 4 頁 ，共 6 9 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害行為外，亦有如上之違反民主憲政秩序的情況26，客 

觀上中國國民黨全面性的在各機關内部設置黨部、政 

治小組乙節，亦可見中國國民黨企圖以黨組織控制黨 

員（從政同志），執行黨的決策。至於中國國民黨如何 

利用此黨國不分之執政優勢不當取得財產，則另於下 

述 。

6.就前述中國國民黨統治狀態，學者亦多認為彼時我國屬

於威權統治體制，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不符：

(1) 其中學者鄭敦仁著眼於該黨對於黨内多元主義之壓 

制 、塑造三民主義作為其執政意識形態，並滲透至社 

會各組織中防止政治競爭等特徵，將之評價為「準列 

寧式威權體制」27。

(2) 而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在鄭敦仁之基礎上，進一步提到 

蔣介石對中國國民黨之改造，其 精 神 即 「以黨領 

政」、「以黨領軍」（公開的是政戰系統，地下的特種黨 

部），以黨對國家機構進行一元化的指導，並藉由凍結 

中央民意代表改選、強化總統權限及地位等手段，將 

民眾排除於政治之外，創造出中國國民黨獨攬政治權 

力之環境，而遷台前已實施之戒嚴令仍繼續存在，使 

中國國民黨得以藉由繁複之治安法令防衛黨國體 

制 ，即將之評價為黨國威權統治體制28。

2 6 「……另在主觀條件方面，我黨政軍機構各有其沿革過程，及功能特性，其中尤以軍事與治安體系，多 

係針對共匪武力及統戰陰謀而設；黨的組織亦因致力輔導地方自治、及整合軍政效能，不得已而沿用訓政 

時期ft制 。過去四十年來，曾藉此種架構加以有效運用，終能達成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康之境 

地 。……」〈雜件一民國七十五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後興論界建議彙要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 

館藏 ，數位典藏號：005-010208-00018-002，頁 3-4。

27 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in World Politics, Vol41, Issue4, 
pp.471-499,2011.
28若林正丈原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一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月旦，一版’ 1994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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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學者朱雲漢則認為，中國國民黨戰後於臺灣建立之 

政 權 ，為一黨威權統治體制，特徵有諸如高度一致性 

的統治聯盟、對人民灌輸意識形態、佔據社會中組織 

性資源對社會進行嚴密控制、攏絡及分化本土菁英、高 

度滲透之特務組織等29。

7•綜上，我國過往因實施戒嚴令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 

款 ，人民諸如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基本權利均受限 

制，且長達4 3年未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形成萬年國會，總 

統間接選舉且無連任限制，執政黨不必藉民主選舉程序 

以實現其政治理念，已違背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之政黨 

本質。於此情形下，中國國民黨實施黨内改造，對内削 

弱黨内民主，對外利用黨的組織控制從政黨員進而使各 

級政府機關遂行黨中央之決策，使執政黨與國家混淆不 

分 ，形成以黨領政之威權統治體制，封鎖其他國民自由 

組成政黨公平競爭之機會，違反民主共和國原則、國民 

主權原則，亦違反平等原則，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相牴 

觸 。

(三）威權統治體制下之執政黨藉其執政優勢，與其附隨組織以

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方式不當取得之財產，情形如下：

1•威權統治體制下執政黨藉由其執政優勢，以悖於政黨本 

質 、違反民主法治原則不當取得財產之方式，不一而 

足 ，典型可概論如下：

(1)自國家取得財產與經費：

A .諸多檔案可證，中國國民黨自政府遷臺後即常年假 

各種名目將黨務經費編列於各級政府預算中，即「國

m 蕭新煌、朱雲鵬、許嘉猷、吳忠吉、周添城、顏吉利、朱雲漢、林忠正著，壟斷與剝削一威權主義的政 

治經濟分析，財團法人台灣研究基金會編，1989年 6 月 ，頁 13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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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通黨庫」3G，甚至將政府預算充作地方選舉輔選經 

費* 31;相較於各級政府所撥預算，中國國民黨自籌財 

源甚少，自4 2年至6 2年各級政府所撥預算約為中 

國國民黨自籌財源之4 倍 。且有以轉帳撥用名義自 

政府無償取得不動產（如梅屋敷轉帳撥用案）32，或 

由政府超額補助經費購置土地等（如國防部超額補 

助婦工會購買國有地案）33。

B .前述中國國民黨於臺灣民主轉型前自國家取得之各 

項財產及經費，不能與政黨法第22條明文規定之政 

黨補助金制度相提並論。質言之，臺灣民主轉型前 

之中國國民黨，非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之政黨，國

3Q 吳嵩慶呈蔣中正財務改進分組報告書，特交檔案（黨務）-其他（第〇六三卷），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 

080300-00069-037。收錄於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黨產研究別冊-檔案選輯III，2020年 4 月 ，頁 17-21。

31 5 8年 8 月2 5 曰，臺灣省政府秘書長徐鼐報告：「中央委員會張秘書長邀集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財 

委會、中一組、省市黨部及省市政府秘書長，會商中央公職人員增補選及輔選經費分擔問題，此項經費共 

需1，600萬元。經會商決定：省黨部所需600萬元，由本府負擔，台北市黨部所需300萬元，由台北市政 

府負擔，其餘由中央自籌。」案由：秘書長徐鼐：八月廿三日中央委員會張秘書長邀集行政院主計處、財 

政部、財委會、中一組、省市黨部及省市政府秘書長，會商中央公職人員增補選輔選經費分擔問題，此項 
經費共需1，6〇〇萬元，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502016720。

32如梅屋敷旅館由長官公署接收後移交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使用，土地並登記為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 

員會所有，嗣 6 7、8 4年為台北市政府徵收，中國國民黨獲得徵收補償金約6.5億元 ，目前當地為逸仙公 

園 。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事務科上呈之3 5年 4 月 2 3 日簽呈，記載梅屋敷旅館原本擬當作政府招待賓 

客之公產，卻因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要求改供黨用之歷史脈絡。當中提到：「查北門町十九號日人經營 

之梅屋敷旅館奉准由秘書處接收，作為招待之用。嗣因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為紀念國父史蹟，需要此 

項房屋。奉鈞長面囑由本署接收後移交省黨部使用，當派本處專員徐松青前往接收，並將梅屋内一切應 

用物品逐一點交省黨部驗收保管使用……」。〈接收日產房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國史館臺灣文獻 

館 ，典藏號：00326700002013。收錄於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黨產研究別冊-檔案選輯，2 版 ，2019年 1 

月 ，頁 13-14 。

33 4 5年中國國民黨婦工會為籌建婦女之家，經婦女工作指導會議指導長蔣宋美齡核准，向國防部裝曱司 

令部價購房屋(青島東路9 號），並得一併使用坐落基地。嗣後，婦工會表示因服務工作範圍曰益擴展，原 

有房屋不敷應用，復奉蔣宋指導長指示「應設法擴充」，因而要求國防部再將隔壁青島東路7 號房地無償 

借予使用。55年國防部曾通知婦工會購買房地，但當時並未完成買賣。嗣再次詢問婦女之家承購意願，婦 

女之家認為「價值過矩，無力籌款承購，但要求如仍准照5 5年間通知價格7 折讓售，可籌款承購。」為 

此處房地出售，財政部曾遨集相關單位研商處理方式。然而，婦工會再次表示太貴無法購買，同時卻要求 
國防部繼續無償借用房地。待國防部於5 7年同意現狀借用後，6 月間婦工會又轉而向財政部國產局申請 

購買。8 月時，國防部物力司内部討論:「聞中央黨部前曾商請本部在營產處理價款内，撥出五百餘萬元，補 

助婦工會購買是項房產，以便擴大對軍中服務該案，正由主計局研辦中，本房地按公告現值讓售，其收支 

僅屬轉帳辦理似可同意。另主計局會稿已撥款550萬元，經協調該局除支付本案505萬餘元外，餘款由 

該局去函索回。」公文往上呈閱後，時任國防部部長蔣經國批示：「從速照辦，餘款不必索回。」，國防部 
108年 3 月 8 日國政綜合字第1080001939號函附國防部物力司57年 8 月 1 2 日簽呈，收錄於不當黨產處 

理委員會，黨產研究別冊-樓案選輯III，2020年 4 月 ，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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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實為其統治工具，其所取自國家之財產與經費，概 

為其確保執政權力凌駕國家及社會所用，自不符實 

質法治國原則。

C .或謂，政黨因執行國家任務而取得該些財產與經費 

故有正當性云云，然政黨執行國家任務，本質即違 

反黨國分離之實質法治國原則，自不能以此合理化 

政黨自國家取得財產與經費之行為，更何況該些國 

家任務已隨臺灣民主轉型而不再由政黨執行，如仍 

容任政黨保有該些財產與經費之剩餘及孳息，等於 

國家因當年中國國民黨執政無法自行執行任務，而 

額外支出經費或損失資產，殊非合理34。

(2)違法或不當購置之財產（不動產）：

A •中國國民黨來臺後大量無償占（借）用公有土地，於 

土地上興建黨部等建築物，多年後始價購取得該等 

公有土地之所有權，然部分公有土地之買賣過程，有 

違反當時行政規則或法令之情形，其中最有名之案 

例 ，即位於臺北市中山南路11號中國國民黨舊中央 

黨 部 （現為張榮發基金會）35。

B .申言之，政黨買賣取得財產（不動產），非當然合於 

實質法治國原則，而需探究政黨取得各該財產時是 

否立於與一般人民同等之地位。若政黨利用其執政 

優 勢 ，使各級政府違反當時行政規則或法令，或使 

公營事業違反内控機制出售財產，或濫用權力、脅 

迫或欺騙使人民出售財產，則如此取得之財產，仍

34德國黨產處理獨立委員會（U K P V ) 1992年 7 月2 1 曰決議「合乎基本法之實質法治國家原則之財產取 

得要件」中譯本，頁9 。

35詳見本會黨產處字第107004號處分書，案情摘要可參照本會105年 8 月3 1 日至109年 3 月 1 0日業務 

執行現況暨調查進度之專案報告（附件2 )，頁5 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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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符實質法治國原則而屬不當取得財產，非可因 

其徒具買賣外觀即認為正當36。

(3)特權與黨營事業所生之利益：

A . 如前所述，中國國民黨將大部分黨務經費編列於各 

級政府預算之中，並以結餘投資黨營事業，利用黨 

政關係經營各項特許事業獲利（如使黨營事業復華 

證券獨佔證券融資業務）37,或利用執政優勢使政府 

機關向黨營事業採購財物、勞務或工程（如使黨營 

事業中央產物保險獨攬斷國軍財物保險）38。

B . 民主政黨以共同政治理念，協助形成國民意志，促 

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非以營利為目的，不得藉 

本身權力與民爭利，方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前述政 

黨無償占（借）用公有地等特權所生之利益，以及 

經營黨營事業所獲取之利潤，與其執政優勢關係密 

切 ，其取得不符實質法治國原則，而自此些財產衍 

生所得其他財產孳息，亦非屬正當39。

36德國黨產處理獨立委員會（U K P V ) 1992年 7 月 2 1 日決議「合乎基本法之實質法治國家原則之財產取 

得要件」中譯本，頁6 。

3 7中國國民黨100%持股之光華投資公司於6 8年成立之初，即聯合臺灣銀行、土地銀行、中國信託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證券交易所，於 6 9 年初設立「復華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並取得47%股權。由 

於證券融資為特許事業，當時，證券主管單位經濟部證券管理委員會為協助復華證金公司，甚至停止臺灣 

銀行、臺灣土地銀行及交通銀行原已開辦之證券融資業務，令 「復華證券開業日起，其他銀行停辦一切證 
券融資」，而由復華證金公司取得獨佔地位。經濟部證券管理委員會6 9年 4 月 2 日證管(三)字第0345號 

函 、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7 0 年 8 月 2 6 日證管(70)三字第0364號函，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提 

供 。收錄於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黨產研究別冊-樓案選輯，2 版 ，2019年 1 月 ，頁 179-180。

3 8國軍財產保險中，原有部分委託華僑、太平、臺灣產物保險公司等3 家保險公司承搜，然 51年成立之 

黨營事業中央產物保險公司為擴大業務範圍，行文空軍總司令部政治作戰部，表示「因承保過程中，必須 
查勘繪圖，事涉國防機密，本公司為黨營事業，辦理承保，較為適宜」，聯勤總司令部遂指示：國軍財產 

保險一律改洽中央產物保險公司投保。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53年 1 月2 1 日財字第351號代電。

39德國黨產處理獨立委員會（U K P V ) 1992年 7 月 2 1 曰決議「合乎基本法之實質法治國家原則之財產取 

得要件」中譯本，頁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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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威權統治體制下執政黨藉由執政優勢，違反民主法治原 

則使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方式，依目前已調查之 

案例可概論如下：

(1)自國家取得財產與經費：

A .此部分與政黨自國家不當取得財產與經費之情況類 

似 ，故不再詳述其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之理由。具 

體個案例如，政府將國有土地及徵收所得之土地，登 

記於執政黨黨營事業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中廣公司）之名下4G，以及部分日產戲院土地於行憲 

後登記於黨營事業中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影公 

司）名下40 41 42等 。

B •另救國團因與中國國民黨間之特別關係，從 4 4 年中 

國國民黨中常會討論回復高中生入黨措施，即表示 

「救國團與學校黨部的工作是相同的，若能恢復高 

中學生入黨，適以增強各中等學校救國團的效能」 

42，而中國國民黨迄6 0年之預算科目中尚有所謂「代 

領轉發」經費43轉發給救國團，可見兩者關係密切，嗣 

後並負責執行中國國民黨提供青年育樂場所之政

4 0最著名者為中廣公司前臺北市仁愛路三段基地，中廣公司以經行政院轉奉前國防最高委員會第225 

次 、第 2 2 7次常會核准者，轉帳手續亦經於4 0 年辦理完竣，請交通部賜予奉令接管及公司更名證明以 

便辦理產權登記。行政院於4 5年 1 月函交通部表示：「據財政部核復……奉前國防最高委員會第225、227 

次常務會議核准作價轉帳核准，……公司以原奉令接管之文件於遷台時遺失，請予證明，以便申辦土地囑 

託一節，似可准予證明。」交通部遂於4 5年 1 月 2 1 日發給證明書稱：「……台灣光復時期由前中央廣播 

事業管理處接管日據時期台灣區各廣播電臺所有房屋地產統由改組後之中國廣播公司掌理，特予證明如 

上 。」4 7年 5 月將原登記在社團法人臺灣放送協會名下之土地移轉登記於其名下，登記原因空白，中廣 

公司4 4年 5 月函、行政院台四十五財022 8號令、交通部交郵（四五）00530號代電。而4 0年間臺灣省 

政府與中廣公司就轉帳撥用是否包含基地迭有爭執，嗣臺灣省主席吳國楨因故去職後，中廣公司始陸續 

取得曰產房屋基地之所有權，詳參 https://w w w .cipas.gov.tw/stories/237(最後劉覽曰期：109年 6 月 1 2曰）。

41監察院9 0 年 4 月 2 日調查報告。

4 2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205次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會議紀錄（四）〉，（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8-011002-00009-004。

4 3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6 5次 、第205次 、第457次會議紀錄、第九屆中央委員 

會常務委員會第3 8 8次會議紀錄、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10 8次會議紀錄，105年 1 1月 8 

曰、2 1 日、2 3 曰、2 4 日、2 5 曰本會派員至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抄錄中國國民 

黨歷屆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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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於各級政府協力下，在全台各地無償使用公有 

地興建青年活動中心44、青年育樂中心，建築物本身 

亦有機關補助興建經費，舉辦寒暑期自強活動，亦 

有各級政府無償提供人力、場地、器材等；此等情 

形於救國團轉型為社團法人後，行政機關亦未及時 

切斷過去慣常性補助，且占用公有地所興建的青年 

活動中心，長期以來為救國團營利之來源。

(2)特權向人民收取金錢：

A •附隨組織以特權向人民收取金錢之典型案例，即政 

府 自 4 5 年起即於欠缺法律依據之情形下，違反租 

稅法定主義，以電影隨票附捐（影劇票附捐）、棉紗 

附捐及進出口業勞軍捐款等名義，向民眾、貿易商 

與紡織廠強制徵收金錢，並由婦聯會等組織收取運 

用 ，期間長達30餘年。其中勞軍捐因收取金額超出 

預期甚多，中國國民黨並與進出口同業公會、婦聯 

會等另組成協調小組會議，在會議中議決分配捐 

款 ，並以執政黨優勢「協調」捐款團體持續捐款45。

B . 本於自由意志之捐贈，固然非屬不當取得之財產，然 

若係政黨在無法律依據之情形下，利用執政優勢而

4 4為使救國團在澎湖離島無償使用國有地，65年 3 月間，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指示將軍用金龍頭招待所 

借予救國團，國防部海軍司令總部依指示與救國團訂立招待所座落土地（即澎湖縣馬公市馬公段2665地 

號）借用契約，借期擬自65年 7 月 1 日至68年 6 月 3 0 日止（簽呈中明白表示並無法源得以將軍方管理 

土地無償借予民間團體）。嗣因國防部海軍司令總部需用該地建置潛艇碼頭，請救國團遷建返還土地，國 

防部海軍司令總部並於7 1年間從預算内撥付救國團約新臺幣（下同）7 千萬餘元搬遷補償，救國團隨即 

在澎湖觀音亭另取得縣有地，新建青年活動中心，並使用至今。國防部10 6年 5 月 2 日國辦文檔字第 

10600001934號函附件-金龍頭青年活動中心相關。

45婦聯會收得之勞軍捐除部分用於興建軍眷住宅使用外，結餘經費以定期存款存儲，歷年孳息轉本金續 

存累積本利和迄至107年底推估應有新臺幣465億餘元；婦聯會實際留有財產約新臺幣388億元。進出 

口業外匯附勸勞軍捐款協調小組自50年 6 月 1 7日起自79年 3 月 3 0 日止，期間共召開74次會議，與會 

成員有中國國民黨中央第五組（後改組為中央社會工作會）' 國防部總政治部、臺灣警備總部政戰部、婦 

聯會、軍友社、省進出口同業公會聯合會等單位派員出席，會議於中國國民黨中央社工會會議室召開，首 

次會議中即定調為黨内協調性質會議。前1〇次會議紀錄可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黨產研究別冊-檔案選 
輯 II，2019年 8 月 ，頁69-96 '檔案選輯I V ，2020年 4 月 ，頁 10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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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機關或金融機構以人民無從拒絕之方式，以特定 

之標準向人民收取金錢後轉交附隨組織46，即非自 

由捐贈，縱冠以捐獻之名義，仍屬不符實質法治國 

原則而取得之財產，而自此些財產衍生所得其他財 

產孳息，亦非屬正當。

(四）因我國民主轉型歷程緩慢平和，且國會政黨輪替係遲至105 

年 間 ，故前述威權統治體制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 

之財產，並未、亦無機會於民主化過程中以符合民主法治之 

方式立刻處理，而持續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持有，非但使威 

權統治體制下受侵擾、破壞之財產歸屬秩序延續，且有礙臺 

灣民主轉型後之政黨公平競爭：

1. 臺灣民主轉型係以漸進方式逐漸推動，未如其他第三波 

民主化國家經歷戲劇化過程。中國國民黨在76年解嚴後 

並未立刻失去政權，反 之 ，於往後民主選舉中，中國國 

民黨仍保有競爭力並屢屢贏得勝選，直至89年始首次輸 

掉總統選舉；惟中國國民黨仍贏得該次立法委員選舉過 

半席次，使得該次大選僅行政權政黨輪替，由民主進步 

黨 （下稱民進黨）此一國會少數黨執政。嗣中國國民黨 

9 7年重新臝得總統大選，直到105年 ，中國國民黨才再 

次輸掉總統選舉且立法委員選舉亦未取得過半席次，至 

此臺灣首次行政、立法完全政黨輪替，合先敘明。

2. 從而 7 6至 8 9年 間 ，臺灣雖經解嚴及多次憲改逐漸民主 

化 ，但中國國民黨仍然繼續執政，故中國國民黨及其隨 

組織不當取得之財產並未立即處理，甚至當年劉泰英擔

46經濟部國際貿易局7 0年 11月 2 日貿（7 0 )三發字第30889號函中央銀行外匯局、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7 6年 4 月2 1 日貿（76) —發字第09934號函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國外部等，兩則内容主要係函知結匯附繳 

勞軍捐從1 美元繳交五角降為三角、及 1 美元缴交三角降為二角；婦聯會軍友社合編{進口外匯结匯付 

勸勞軍捐款實施辦法〉（ 1983.11.1)，手冊中鉅細靡遺規定代收款銀行如何辦理代收勞軍捐相關業務。就 

此 ，參閱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黨產研究別冊-檔案選輯I V，2020年 4 月 ，頁 1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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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國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主委時，仍利用中國 

國民黨資產進行各項投資。依照中國國民黨95年自行提 

出之「面對歷史、向全民交代：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黨 

產總說明」之記載，自8 3年至 8 9年 間 ，中國國民黨資 

產增加423億 ，而 87年投資事業達到高峰，扣除負債後 

之帳面淨值為683億 。

3. 實則早在84年 3 月 7 曰，立法委員王建煊即基於政黨公 

平競爭之目的，向行政院長連戰提出質詢，要求立法處 

理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財產47，另時為新黨立法委員之林 

郁 方 、親民黨李慶華等均曾針對黨產一事以不同案例提 

出質詢48,然因中國國民黨於105年以前始終為立法院多 

數 黨 ，以致相關法案難以排審，遑論通過立法49。

4 .  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於民主化後仍擁有百億財 

產 ，實係我國民主轉型過程中因政治情勢未能妥慎處理 

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於威權統治時期不當取得之財 

產所致，除使威權統治體制下受侵擾、破壞之財產歸屬 

秩序延續，且對臺灣民主轉型後之政黨公平競爭，實有 

不利影響。

二 、黨產條例制定前，政府對過去威權統治體制下政黨及其附隨 

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査及處理情形：

47立委王建煙：「……但國民黨這些黨產由何而來，大家心裡有數，可能有相當之部分，乃是由國庫而來 

的 ，所以將得之於國庫之款，因饋至政黨發展基金中，以支應國家整個政黨政治發展，因應候選人之需 

要 ，也是一樁美好之事。若以2,900億元，扣除尾數900億元，留作國民黨之退休基金，或其他之需要，尚 

有 2,000億元，以八％之利息計算，一年有160億元之收入，則足夠幾個政黨，做經常業務發展之需要，以 

及支援候選人競選經費之需要，這對中華民國政治改革，有非常大之幫助。」，立法院公報，84卷 12期 ，頁 

174，委員會紀錄。

48立法院公報，86卷 3 2期 ，頁392-394，林郁方委員發言；88卷 56期 ，頁7 6，李慶華委員發言，收錄 

於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黨產研究別冊-檔案選輯，2 版 ，2019年 1 月 ，頁213-218。

49行政院亦曾於91年 9 月擬具黨產條例草案送立法院審議，然於立法院第5 屆 、第6 屆程序委員會中多 

次遭中國國民黨委員封殺，根本無法進入院會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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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9年行政權雖政黨輪替，但民進黨仍為國會少數黨；黨產 

處理專案小組與中國國民黨協商後僅取回少數土地，並經 

由民事訴訟取回部分轉帳撥用土地。由於欠缺處理不當取 

得財產之專法，中國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 

調查及處理並不順利：

1.對政黨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情形：

(1) 監察院早在9 0年 4 月 2 日提出之調查報告中指出，行 

政機關於訓政時期將中國國民黨以政府名義接收之國 

有特種房屋（日本人之私人財產），以轉帳撥用方式移 

轉給該黨，又在行憲之後，將該等房屋所屬基地一併 

登記於該黨名下，有違當時法令；又將訓政時期臺灣 

行政長官公署撥歸中國國民黨經營之戲院，於行憲 

後 ，使黨營事業中影公司登記為部分戲院房屋及土地 

之所有權人，亦有違行政機關應維護國有財產及人民 

權益之立場；且各級政府機關將公有土地及建築物贈 

與中國國民黨，顯與憲法規定及法律之實質精神有悖。

(2) 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後，行政院92年於國家資產經營 

管理委員會成立黨產處理專案小組（下稱黨產處理專 

案小組）接續清查，確認轉帳撥用以及各級行政機關 

將公有土地登記贈與中國國民黨之情形後，經與中國 

國民黨協商，中國國民黨將當時尚在其名下之該些土 

地以拋棄所有權辦理國有登記或返還無償使用土地

(共 5 7筆 ，面積計18,643平方公尺）。

(3) 上述案例即包括陸軍於5 2 年間出具土地使用權證明 

書 ，供中國國民黨於其上興建實踐堂及實踐大樓（現 

為環保署及國家圖書館藝術暨視聽資料中心），興建經 

費由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建物卻登記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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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所有；經多次協商，中國國民黨方於9 4年拋棄 

所有權。

2.對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案例包括：

(1) 黨產處理專案小組成立後，陸續清查發現中國國民黨 

將國有土地及徵收所得之土地，登記於其黨營事業中 

廣公司名下，經交通部代表國家起訴請求塗銷該些登 

記中，有部分獲得確定勝訴判決5G而收歸國有，但部分 

曰產戲院土地於行憲後登記於黨營事業中影公司名下 

乙事，行政院雖與中國國民黨協商解決方案，惟未達 

成最終協議。

(2) 監察院針對救國團歷年來承租、價購、撥用或占用國 

有地相關事件亦曾提出數份調查報告* 51，指出過去救國 

團因與執政黨有特別關係，而得以無償使用公有地在 

各地興建青年活動中心、青年育樂中心，建築物本身 

亦有機關補助，在轉型為社團法人後，行政機關並未 

及時切斷過去慣常的補助，而占用公有地所興建的青 

年活動中心，也變成救國團營利的來源，遲遲無法收 

回國家土地。嗣後雖因監察院糾正故，國有地管理機 

關陸續透過訴訟52，取回志清大樓產權以及部分建 

物 。但迄今多數青年活動中心仍由救國團承租國有地 

營業使用。

5°八里機室案，臺灣高等法院9 7 年度重上更（一）字 第 111號判決，命中廣公司塗銷以徵收取得之登 

記 ，最高法院9 9年 12月 1 7 曰以上訴無理由驳回定瓛；板橋機室案，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更(三) 

字第4 2號判決交通部勝訴，經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75號判決驳回中廣公司上訴定瓛；芬園機 

室案，經臺灣高等法院9 5年度上字第3 1 3號判決交通部勝訴。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1094號判決中廣 

公司上訴駁回；花蓮電台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3年度重上更(三)字第4 號判決交通部勝訴。

51監察院88年 7 月8 曰（88)院台内字第881900536號糾正案文、88年7 月 1 5曰（88)院台内字第881900573 

號調查報告、100年 9 月 8 日100内調0089。

52志清大樓案，詳參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字第38判決，經救國團上訴最高法院駁回定瓛；原臺中 

市團委會用地案，詳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5年度重訴字第8 號判決，嗣後雙方和解，撤回上訴定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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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然中國國民黨自9 4年起，與黨產處理專案小組協商尚未 

完畢之際，即陸續出售有爭議尚待解決之黨產，最有名 

者 ，包括中廣公司股權、中影公司股權及革命實踐研究院

(國家發展研究院）中興山莊土地，徒增後續處理之複雜 

性及困難度，此皆因彼時黨產條例未能完成立法。

(三） 故為回復威權統治時期遭受侵擾、破壞之財產歸屬秩 

序 ，以及所衍生之政黨不公平競爭地位，制定黨產條例有 

其必要。

三 、黨產條例之立法目的、必 要 性 、採取措施及本會處理不當取 

得財產之現況：

(一）黨產條例於105年 8 月 1 0 日公布施行。其立法目的，即 

在將經侵擾、破壞之財產歸屬秩序，重新調整為合於公平 

正義與實質法治國要求之狀態，以落實轉型正義、保障財 

產合法歸屬者之權益，並促進政黨公平競爭：

1.黨產條例第1條明示：「為調查及處理政黨、附隨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之財產，建立政黨公平競爭 

環 境 ，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特制定本條 

例 。」並參諸立法理由，可知制定黨產條例之主要目的 

即在落實轉型正義，將經侵擾、破壞之財產歸屬秩 

序 ，重新調整為合於實質法治國原則要求之狀態。

2 •又立法者認為現代民主政治係以政黨政治方式呈 

現 ，維持各政黨之自由競爭之機會均等，至關重要，而 

過去威權統治體制下，政黨將原屬國家之財產以各種 

方式移轉為該黨所有，或接受各級政府機構無償贈與 

土地及建築物，係訓政、戒嚴時期、動員勘亂時期，以 

黨領政，黨國不分時代之現象，不符實質法治國原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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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且此等不當取得之財產已對我國當前政黨公平 

競爭造成影響，故必須妥適處理。

3. 是類不當取得之財產，除使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 

得財產利益外，亦可能同時導致人民、地方自治團體及 

國家因此受有損害，故處理不當取得財產之另一目 

的，即在去除人民、地方自治團體及國家因威權統治體 

制所遭受之財產損害，並予以回復，此亦為落實轉型正 

義之一環。

4. 此外，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7 條 

第 1 項規定，黨產條例亦蘊含有將原屬國家所有之財 

產 ，移轉返還於國家後轉作公益使用，以保障不特定多 

數人之目的：

(1) 促轉條例第7 條 第 1 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三十 

四年八月十五日起取得之不當黨產，除可明確認定其 

原屬之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外，應移轉為國家所 

有 ，並由中央成立特種基金，作為推動轉型正義、人 

權教育、長期照顧、社會福利政策及轉型正義相關文 

化事務之用。」再觀其立法理由明示黨產條例未規定 

之部分，例如有關不當黨產移轉為國有後之運用，仍 

得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規劃、推動，可見立法處理 

不當取得財產之目的，亦得自促轉條例第7 條第 1項 

規定中探求之。

(2) 復參照促轉條例第7 條規定之立法理由：「二 、不當 

黨產係取自國家本應用於社會之公共資源，本諸『取 

於社會用於社會』之意旨，並使外界充分瞭解不當黨 

產之處理用途，除可明確認定其原屬之所有權人或繼 

承人，另行依法處置者外，應移轉為國家所有，並得

第 2 7 頁 ，共 6 9 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由中央成立特種基金，以專款專用方式，作為推動轉 

型正義、人權教育、長期照顧、社會福利政策及轉型 

正義相關文化事務之用。」可知黨產條例之立法目 

的，亦在於保障財產合法歸屬者之權益，且若合法歸 

屬者不明，合法歸屬者為國家時，即由交由國家作為 

公益使用，又有助於公益之增進。

(二） 又黨產條例第1條立法理由亦明示，因不當取得財產之處 

理 ，旨在調整過往威權體制下形式法治國所肇生之不當財 

產秩序，如以現行法律請求政黨及其附隨組織返還不當取 

得財產，基於法律安定之考量，或已罹於時效或除斥期間 

已經過，且可能涉及第三人已取得權益之保障，有現實上 

之困難，爰有以特別立法方式，妥為規範處理解嚴前成立 

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就此，亦有民事法院於 

判決中認為該案中國國民黨所取得之財產，依今日法理確 

有不妥之處，但以一般民事法律關係難以處理，並認同以 

特別立法方式，課予中國國民黨歸還上開財產之義務53。

(三） 黨產條例所採取之措施，係令政黨及其附隨組織返還不當 

取得之財產或追徵價額，未對其非屬不當取得之財產進行 

干預，更未涉及其他自由權利，甚或限制或剝奪其存續：

1•就黨產條例整體規範内容合併觀察，可知其僅係以威 

權統治時期迄今所不當取得之財產為調查與處理之範 

圍，並進而將該等財產返還予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國 

家 ，已移轉他人無法返還者，則追徵其價額。凡此，均 

以政黨及其附隨組織所不當取得之財產為限，而不及 

於非屬不當取得之財產。從而，其所涉者，毋寧僅係類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 6 年度重訴字第1712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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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民法上不當得利法制或刑法不法利得沒收法制之財 

產歸屬秩序之調整與回復。

2. 政黨對此等不當取得之財產利益，本即無值得保護之 

信賴可言54，且黨產條例所課予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之返 

還義務，並未超過其不當取得之實質財產利益，未對其 

非屬不當取得財產進行限制或剝奪，對之亦未有任何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請求，性質更非行政罰之裁罰或 

刑罰之科處。此外，其不僅未限制政黨前述協助形成國 

民政治意志與推薦候選人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等涉 

及民主憲政體制運作之地位與功能部分，更無限制或 

剝奪政黨之存續。

3. 至於在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部分，由 

黨產條例第4 條之立法理由：「政黨以捐助或出資之方 

式控制之營利性或非營利性法人、圑體或機構，雖屬獨 

立存在之組織，但受政黨實質控制，二者有密不可分之 

關係，應一併納入本條例調查及處理之範圍，以避免藉 

脫法行為違反政黨政治之平等原則……」可知，其亦同 

樣係立基於前述回復經侵擾、破壞之財產歸屬秩序，建 

構並維持政黨公平競爭機制之思維而為立法，蓋若僅 

調查及處理政黨本身所不當取得之財產，而未將附隨 

組織納入，在附隨組織得繼續保有不當取得財產之情 

況 下 ，將無法回復不當取得財產對財產歸屬秩序之侵 

擾及破壞狀態，無法落實轉型正義之目的。此外，政黨 

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中與其他政黨競爭時，仍可挾附 

隨組織龐大之資源，建立難以追越之優勢，有害政黨公 

平競爭。

此部分詳如下述頁67之二、（三）•以下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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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黨產條例所欲調查及處理者，僅係附隨組織不當取得 

之財產，旨在將不正當之財產歸屬回復至符合實質法 

治國秩序之狀態，而不在於對行為究責或損害填補，並 

無限制或剝奪附隨組織之存續，亦同樣不影響其他自 

由權利。

(四）本會目前依黨產條例規定處理不當取得財產之現況，詳如 

附件 1 及本會105年 8 月 3 1 日至109年 3 月 1 0 曰業務 

執行現況暨調查進度之專案報告（附件2 ) ，茲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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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依 鈞 院 10 9年 5 月 1 9 日院秘台大二字第1090015018號函所 

附爭點題鋼，提出意見如下：

爭點一、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8 條第 5 項及第14條規定部分：

(一）以法律位階規範之黨產條例，設置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 

稱黨產會）認定並處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之不當取得財 

產 ，是否就憲法保留之事項而為規範？

說 明 ：

一 、依黨產條例設置黨產會作為專責機關，處理政黨及其附隨組 

織不當取得之財產，並非就憲法保留之事項而為規範：

(一）憲法保留一詞，係指憲法已有明文規定者，立法者即不得制 

定相牴觸之法律，非指某特定事項僅能以憲法規定，或於憲 

法別無詳細規範之情形下，不得逕以法律限制之：

1.憲法保留一詞，首見於吳庚前大法官於鈞院釋字第271 

號解釋所提不同意見書中關於憲法第8 條規定之說明 

55。隨後在鈞院釋字第38 4號及釋字第4 4 3號解釋理由 

書中，均同樣舉憲法第8 條為說明之事例，後者並謂：「關 

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8 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 

内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 

定法律加以限制」，藉此欲證立「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 

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再者，由鈞院釋字第 

588號解釋理由書可知，憲法保留係指憲法第8條第 1項 

「須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之 「法 

定程序」要求而言。 55

55其謂：「本席以為上述憲法條文（註 ：憲法第8 條）至少涵蓋下列原則：（一）刑事被告利益之保障在 

一定限度内乃憲法保留（Verfassungsvorbehalt) 範圍，除現行犯之逮捕，委由法律加以規定外（即法律保 

留 Gesetzesvorbehalt) ，本項所舉之其他事項縱令法律亦不得與之牴觸，此及違警罰法雖屬憲法第二十三 

條所指之法律，仍為本院釋字第一六六號及釋字第二五一號宣告限制人身自由之違警罰為違憲之主要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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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綜上可知，所謂憲法保留一詞，雖謂「保留」，其實僅係 

指憲法如就基本權利保障事項已有明文規定，立法者即 

不得制定相牴觸之法律而另為規範；其所彰顯者，毋寧 

僅係蕙法立於最高法位階之地位，法律不得與之相牴觸 

而已。從中並無法推導出某特定事項僅能以憲法規定之 

結 論 ，亦不得導出於憲法別無詳細規範之情形下，不得 

逕以法律限制之要求，否則等同架空憲法第2 3 條規 

定 ，殊非合理。

3•鈞院迄今僅於憲法第8 條人民身體自由之限制所生之法 

律保留與法定程序等問題時，方提及憲法保留，復以鈞 

院釋字第443號解釋亦明確指出蕙法第7 條 、第 9 條至 

第 18條 、第21條及第22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於符合 

憲法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從而對於其他 

基本權利之限制，應無所謂蕙法保留之問題。

(二）綜上，就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處理，蕙法並無 

詳細規範，非屬蕙法保留事項，於符合憲法第23條之條件 

下 ，自得以法律予以規範。

二 、政黨於民主國家中固為人民參舆政治之重要媒介，然其性質 

仍非國家機關或憲法機關；況黨產條例僅係處理政黨不當取 

得之財產利益，並未限制或剝奪其存續：

(一）聲請人主張政黨之存續保障應屬蕙法保留，以僅具法律位 

階之黨產條例規範政黨財產之移轉、禁止等重大影響政黨 

存續之事項，顯然違反憲法保留云云，不僅誤解黨產條例之 

立法目的與規範對象，亦扭曲憲法保留之意涵：

1.觀察黨產條例第1 條所揭示之立法目的及立法理由之說 

明 ，未限制或剝奪政黨之存續，即未影響政黨協助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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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治意志與推薦候選人參與各項公職人員選舉等涉 

及民主蕙政體制運作之地位與功能。

2. 再 者 ，聲請人主張有關政黨存續之事項僅以法律位階之 

黨產條例予以規範，顯然違反憲法保留乙節，明顯誤解 

憲法保留之意涵，誤以為政黨之存續及關係其存續之事 

項僅能由憲法規範，而不得由法律為之。

3. 假若真如聲請人所言，政黨之存續或與其存續相關之事 

項僅能由憲法規範，方符合憲法保留之要求，將生諸多 

荒謬之結論。蓋因憲法之抽象性、簡潔性等特徵，本即 

無法、亦不可能就所有相關事項詳加規範，即便是已在 

憲法中對政黨相關事項加以規定之德國基本法第21 

條 ，亦在第5 項中明定關於政黨之事項，應由聯邦法律 

為進一步之規範。若非如此，則將得出例如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人民團體法、乃至 

於政黨法等法律均屬違蕙之結論，同時亦會出現因立法 

者在前述蕙法保留之要求下不得制定相關法律’而憲法 

及增修條文又對政黨相關事項未有明文規定之情況 

下 ，導致政黨政治、乃至於整體民主蕙政體制根本無法 

運作。

(二）聲請人前述主張，係基於「政黨地位具特殊重要性」、「81年 

5 月修憲時全盤移植德國制度而將政黨違憲解散事項交由 

大法官組成蕙法法庭確認並審理」，以及「基於國民主權之 

立憲基本原則」等理由而來。然而推論結果，亟待商榷：

1.由國民主權此一立憲基本原則，本無從推得政黨之存續 

及其存續之事項應屬憲法保留，且黨產條例之規範並未 

涉政黨之存續，縱然政黨於民主憲政體制中具有重要地 

位 ，仍非屬國家機關或憲法機關。誠如德國聯邦憲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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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言，政黨毋寧僅係由具有共同政治理念之人民所自 

由成立，性質為立基於社會政治領域之團體而已56。即便 

憲法機關，憲法亦均授權立法者制定法律規範其組織，則 

對於非屬憲法機關地位之政黨，如何能因此認為其存續 

或與其存續相關之事項僅能由憲法規定，而不得以法律 

規範？

2•另外，依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5 條第4 項與第5 項規定 

可 知 ，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 

由民主之蕙政秩序者為違憲；對於政黨因前述情形而違 

蕙之解散事項，則由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 

之。該等規定最初係於81年第2 次修蕙時納入當時蕙法 

增修條文第13條第 2 項與第3 項予以規範，隨後在86 

年第4 次修憲時調整至第5 條第4 項與第5 項 。雖將政 

黨違蕙解散事件之審理與判斷劃歸予司法院大法官而專 

屬其職權，然不應僅依據此等事務權限之劃分，即逕得 

出所有與政黨存續有關之事務均屬憲法保留事項，而認 

為立法者絕對不得制定法律予以規範。即便將之視為憲 

法保留事項，亦僅係立法者不得制定相牴觸之法律，進 

而將該等認定違憲與宣告解散之權限移交由其他機關為 

之而已，絕無因此而將其理解為所有與政黨存續有關之 

事項均屬憲法保留事項，從而僅能由憲法自行規定之理。

就鈞院所詢爭點一（二）說明如下：

(二）依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1 項規定，黨產會之組織，不受中央 

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限制，是否違反蕙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3 項 、第4 項規定？

BVerfGE 20, 56, 101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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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一 、現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下稱组織基準法）縱係依據憲法 

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項 及 第 4 項規定所制定，並不因此而取 

得憲法位階，仍屬法律位階。立法者在新民意之授權下，本得 

基於其因直接民主正當性地位所享有之立法創建功能，藉由 

黨產條例之制定設置黨產會，以排除组織基準法之限制：

(一）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項規定，關於國家機關之職 

權 、設立程序及總員額，立法者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 

定。由其增修過程可知，其主要係為改善因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5條第3 款所定國家各機關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要求，使 

得我國行政機關組織長久以來受到嚴格限制，無法視實際 

情況彈性調整之不當現象57。學理對該等規定之理解，亦是 

如此58。

(二） 然而，即便立法者依該增修條文之授權制定組織基準法，並 

不因此而使組織基準法取得憲法位階。否則，不啻表示依憲 

法規定所制定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以及監察

5 7第三屆國民大會，荊知仁等133人提出第1 號修憲案，其中第3 條第5 項 、第 6 項條文，即為現行憲 

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3 項 、第4 項 ，其案由為：「為推動憲政改革，提升行政效率與國家競爭力，以因應 

總統、副總統直選後之政治情勢……擬具憲法增修條文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公決案。」提案理由主要為：「國 

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 

律 ，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行政機關負責政策之擬定與推動，其内部之組織編制宜保持彈性，以發 

揮效能，惟為控制員額之膨脹，其總員額以法律定之」；修正說明：「依外國立法例，各機關之設立均須有 

法律之依據，惟無須每一機關均有各別組織法。本項增修條文通過後，即制定政府组織之通則性法律，各 

機關之組設依該法律規定辦理。配合國發會另訂定『國家行政總員額法』，授權行政院在一定員額内，以 

行政命令分配各部門員額，由各部部會機動調整内部組織及人員晉用，以達精簡人力之目標。而立法機關 

仍得透過預算及總員額之審查，做適當之監督」 ，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修憲提案頁1 、4 、16。

58例如吳庚前大法官即謂：「其目的即在放鬆法律對機關組織層次之羈束，俾能因應實際需要調整中央機 

關之組織結構，彈性用編制員額，不必處處受制於立法機關。修憲者顯然有意在組織法領域，降低法律的 

規範密度，僅 作 『準則性規定』，保留行政權自主之空間，謂增修條文已提供行政保留之憲法依據，亦不 

為過」。就此，參閱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8 版 ，2003年 ，頁 145。學者陳淑芳教授則認為：「國家 

各機關之組織雖屬法律保留事項，但立法院可就詳細規定與作準則性規定之兩種規範方式自行裁量與選 

擇 ，於作準則性規定時，並不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就此，參閱陳淑芳，機關組織權與依法行政原則，收 

錄 於 ：政府再造一政府角色功能的新定位，2002年 ，頁 126。另外，廖元豪教授則是指 出 ：「上述憲法條 

文雖然規定國家機關的組織應由法律規定，但法律僅得為『準則性規定』而不得（如現狀下各組織法的高 

規範密度）過分細密的規範，完全剝奪行政的自主組織權，如果立法規範得太過嚴密，使行政組織決定權 

名存實亡，徒留形骸，則系爭法律牴觸『行政保留』原則 ，應屬違憲」。就此，參閱廖元豪，論我國憲法 
上之行政保留，東吳法律學報12卷 1期 ，2000年 2 月 ，頁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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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等五院之組織法，以及其他眾多依憲法委託而制定之法 

律 ，均具蕙法位階？顯然並非如此。

(三）「組織法與作用法分別立法」並非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 

3 項 、第4 項之意旨，亦非憲法要求之立法原則；立法者基 

於特定國家任務需求及立法經濟，於黨產條例不同章節規 

定組織法及作用法，並於第2 條明文不受組織基準法之限 

制 ，應屬於立法形成自由：

1.觀諸黨產條例之立法資料59可知，對於黨產會組織不受組 

織基準法限制之討論，主要集中於黨產條例之制定能否 

不受組織基準法第5 條第 3 項所定「本法施行後，除本 

法及各機關組織法規外，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 

機關之組織」之限制，而於黨產條例中同時規定黨產會 

之組織，並指定黨產會為黨產條例之主管機關，合先敘 

明 。

2•依蕙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 3 項規定，可知修憲者授權立 

法者得以法律為準則性規定之範圍，僅及於「國家機關 

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三者，換言之，不論是由文 

義解釋，抑或歷史解釋等觀點，均無法從該增修條文規 

定中得出立法者應就組織法與作用法分別立法之要 

求 。另外，如就鈞院釋字第535號解釋將當時系爭警察 

勤務條例規定認定為「已非單純之組織法，實兼有行為 

法之性質」之意旨以觀，亦未否定立法者將組織法與作 

用法整合於同一部法律予以規範之合憲性，也因此，組 

織法與作用法分別立法並非憲法所要求之立法原則，立 

法者亦當無如此立法之義務。從 而 ，組織法與作用法是

59 1 0 5年 5 月2 6 曰立法院第9 屆第 1 會期内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第3 次聯席會議紀錄，立法 

院公報，第 105卷第4 3期 ，頁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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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分別立法，當屬立法技術之範疇，立法者毋寧應享有 

形成自由。

3.雖然組織基準法第5條第3項規定要求於該法施行後，不 

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僅係立法者考 

量中央行政機關經常性任務特徵後所為之通則性建制規 

範而已。隨著國家任務之演變與推陳出新，為求在組織 

創建方面之妥適性，立法者除得以修改組織基準法之方 

式予以因應外，理應可基於新民意之授權而在必要時以 

制定特別法律之方式排除組織基準法之適用，並不受組 

織基準法之自我拘束6G。

4•另外，組織基準法自9 3年 6 月 2 3 日公布施行以來，其 

第 2 條 第 1 項但書關於排除該法適用之範圍，亦已歷經 

兩次修訂* 61，此亦可證立後來之立法者並不受先前組織基 

準法規定拘束之情形。

5.又 ，組織基準法第5 條第 3 項規定之所以要求於該法施 

行 後 ，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乃係 

「為區分組織法與作用法，揚棄曩昔法制未備時逕以作 

用法替代組織法之陋習」62。然 ，綜觀黨產條例整體規範

對 此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021號判決即謂：「至於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 3 項 、第4 

項……其意義在將國家機關組織事項的決定，於權限分配的議題上，將框架性準則規範提升為『國會保 

留』層次，不容各機關在組織、編制及員額等事項上，脫離準則性法律之拘束而自行決定，但並未限制立 

法機關不得另基於特殊考量，以其他法律，就各該領域國家機關組織事項，以特別法性質的法律，作符合 

國會保留原則的立法決定，進而不受準則性立法的拘束。」

61 9 3年 6 月 1 1日制定時規定，理由為「國防及檢察機關组織，或涉及軍職體系，或於法院組織法已有明 

文 ，性質有別於一般行政機關，爰以但書作除外規定」。9 7年 6 月 1 2 日修正時增訂「警察機關組織及調 

查機關」，理由為「警政署幕僚單位二十八個，附屬警察機關二十二個，另内部單位設組達十三個以上，且 

有外勤隊、大、中、小隊，性質特殊。二 、依基準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機關内部分類為業務及輔助單位，惟 

警政署因其業務特殊需要，尚有設立勤務單位。三 、與警察、檢察及調查之執法機關，其組織亦參照辦 

理。」9 9年 1 月 1 2日修正時增訂「增訂外交駐外機構及海岸巡防機關」，理由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未 

來外交部及所屬機關之組織有其特殊性，且目前駐外之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及代表團計一百二十餘 

個 ，性質亦屬特殊，考量拓展涉外業務之需要及彈性，爰於第一項但書增列外交駐外機關，警察機關組 

織 、檢察機關、調查機關及海岸巡防機關組織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62此為該條項規定之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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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63，並無出現有組織基準法第5 條 第 3 項規定所欲 

避免之逕以作用法替代組織法之陋習。也因此，縱使立 

法者於制定黨產條例時，並未依組織基準法第5 條 第 3 

項規定之要求而將組織法與作用法分別立法，但基於上 

述黨產條例之規範結構，亦已符合該條項規定之規範目 

的 ，而無以作用法替代組織法之情事。

(四）由黨產條例第2 條第 1項規定及其立法理由64可知，立法者 

係考量黨產會肩負處理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之財 

產 、落實轉型正義、健全民主政治、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 

等重大職掌事項，認為在組織法上應有特別建制，進而明定 

不受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制，就此，應屬立法者形成自由之 

範疇65。且立法者選擇以居法律位階之黨產條例，規定黨產 

會之組織不受同屬法律位階之組織基準法之限制，與立法 

者將黨產會增訂於組織基準法第2 條 第 1 項但書之除外規 

定中，不論是意義，乃至於適用之結果其實相同，均無違憲 

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3 項 、第4 項之規定。

二 、黨產條例就黨產會组織要項為準則性規定，同時授權行政院 

以命令規定黨產會之組織規程，非但實質上與適用组織基準 

法之結果相同，且亦能體現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 第 3 項 、第 

4 項保留行政權自主空間之意旨：

6 3黨產條例第2 條及第3 章第 18條至第2 5條等規定係就黨產會之隸屬與組織予以規範，換言之，性質 

應屬組織法；至於第2 章第8 條至第17條關於不當取得財產之申報、調查及處理規定，以及第4 章第26 

條至第29條關於罰則之規定，性質則為作用法。

64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謂：「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職掌事項重大且具有特定任務，故宜有特別建制，而不受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制。」

65實則黨產條例於立法院委員會審查時，人事行政總處陳雅玲簡任視察即明確回覆委員詢問稱：「人事總 

處的意思是，關於這個部分，我們尊重委員會的決議，如果事關重大，而且是國家政策的話。我要特別解 

釋一下，因為剛剛委員有提到組織基準法當時制定的目的，所以我們也利用這個機會做一個說明。9 3年 

6 月 1 1日制定組織基準法是為了區分組織法和作用法，為了揚棄在法制未儀的時候，以作用法來替代組 

織法的情形，並且希望能夠劃一組織基準法適用的優越性，所以才明定不要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來規範 

機關的組織。不過就這個部分來說，我們尊重委員會的決議，人事總處針對這個部分沒有特別的意見，謝 

謝 。」益顯組織基準法之主管機關人事行政總處認為是否將組織法與作用法合併定於同一部法規中，屬立 

法委員之形成自由，而無特別意見，立法院公報，105卷 4 3期 ，頁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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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組織基準法於第1 條規定之立法理由明示基於憲法增修 

條文第3 條第3 項 、第 4 項等規定而制定，以及第4 條第 

1項規定66可知，組織基準法雖係依蕙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 

3 項 、第4 項等規定制定，惟對於一級機關、二級機關、三 

級機關及獨立機關，仍均另行規定應以法律定其組織。黨產 

條例係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法律，立法者於黨產條例第三 

章就黨產會組織要項為準則性規定，即已對黨產會之設立 

進行實質之審議，故黨產會依據立法院三讀通過之黨產條 

例而設立，與適用組織基準法之結果並無二致。

(二） 再觀諸黨產條例第2 0條及第2 2條規定，可知黨產會為依 

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合議制機關，與組織基準法第3 條 第 2 

款所定獨立機關性質相同，而黨產會合議成員之任職期 

限、任命程序、免職之規定及程序，乃至於同一黨籍成員比 

例限制等等組織獨立性要求，均已明定於黨產條例第18條 

以下，亦與組織基準法第2 1條 第 1 項本文67及第 3 項68所 

規定之意旨相符，益顯黨產條例關於黨產會之組織規定，實 

質内容與適用組織基準法之結果相同，不能僅因黨產條例 

第 2 條 第 1 項規定黨產會之組織不受組織基準法規定之限 

制 ，即遽論黨產條例違憲。

(三） 且黨產條例以法律準則性規定黨產會之組織要項之餘，黨 

產條例第19條第3 項授權行政院以命令規定黨產會之組織 

規程，合理保留行政權自主空間，亦無違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3 項 、第4 項之意旨。

就鈞院所詢爭點一（三）說明如下：

66該條項規定：「以下機關之組織以法律定之，其餘機關之組織以命令定之：----- 級機關、二級機關及

三級機關。二 、獨立機關。」

67該條項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停職、免職之規定及程序。」

68該條項規定：「第一項合議制之成員，除有特殊需要外，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則，具有同一黨籍 

者不得超過一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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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8 條第5 項及第14條規定，於行政 

院下設黨產會，由黨產會主動調查並經聽證程序作成認定 

附隨組織之處分，是否侵害司法權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說 明 ：

一 、依相關憲法條文及鈞院解釋可知，司法權之範圍包括民事、刑 

事 、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解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 

律及命令，以及總统、副總统之彈劾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之 

審理等；且司法權具有被動之特性，其僅能被動地依法就現存 

之法律爭議作成裁判，而不主動或積極地形構法秩序或政治 

意志-

(一） 綜觀憲法本文第7 7條至第7 9條 ，以及增修條文第5 條第 

5 項等有關司法之規定，可知司法權之範圍至少應包括民 

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解釋憲法與統 

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以及總統、副總統之彈劾與政黨違憲之 

解散事項之審理等。且就關於人身自由之保障之蕙法第8條 

第 1 項規定以觀，關於法官保留之法定程序事項，亦屬司 

法權之範疇。

(二） 依據鈞院釋字第392號解釋對於司法概念之說明69可知，司 

法權或有寬狹不等之理解範圍。學理對於司法權概念之詮 

釋與理解，亦與前述鈞院釋字第3 9 2號解釋之說明相近

69該號解釋乃謂：「按所謂『司法』，觀念上係相對於立法、行政而言（我國之憲制則尚包括考試、監察）。概 

念上原屬多義之法律用語，有實質意義之司法、形式意義之司法與狹義司法、廣義司法之分。其實質之意 

義乃指國家基於法律對爭訟之具體事實所為宣示（即裁判）以及輔助裁判權行使之作用（即司法行政）；其 

形式之意義則凡法律上將之納入司法之權限予以推動之作用者均屬之一^現行制度之『公證』，其性質原 

非屬於司法之範疇；但仍將之歸於司法予以推動，即其一例。所謂狹義之司法、即固有意義之司法，原僅 

限於民刑事裁判之國家作用，其推動此項作用之權能，一般稱之為司法權或審判權，又因係專指民刑事之 

裁判權限，乃有稱之為裁判權者；惟我國之現制，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司法解釋與違憲政黨解散之審 

理等『國家裁判性之作用』應亦包括在内，亦即其具有司法權獨立之涵義者，均屬於此一意義之司法，故 

憲法第七章所規定之司法院地位、職權 ，即其第七十七條所稱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第七十八 

條之司法解釋權，與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二項之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均可謂之為狭義司法。至於其為 

達成狹義司法之目的所關之國家作用（即具有司法性質之國家作用），則屬廣義司法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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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多強調司法權具有被動特性，亦即其並不主動或積極地 

形構法秩序或政治意志，毋寧僅係被動地依法就法律爭議 

作成裁判* 71。

(三）而本案就司法權之理解，應係指國家基於法律對民事、刑 

事、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司法解釋與違憲政黨解散之審 

理等爭訟之具體事實所為之國家裁判性作用等實質與狹義 

之司法。

二 、惟司法權之範圍舆司法權獨佔猶如風馬牛般，不可等同視 

之 ；依鈞院相關解釋意旨，將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査及處理交由 

黨產會為之，並未侵害司法權，毋寧係符合功能最適之要求：

(一）以公務員懲戒為例，鈞院於釋字第243號解釋乃謂：「公務 

員之懲戒，依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屬於司法院職權範 

圍，司法院設有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為主管懲戒事項之司法 

機 關 。」而在後續例如釋字第446號與釋字第610號等解 

釋中，亦一再重申「公務員之懲戒事項，屬司法權之範圍，由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之意旨。但即便如此，鈞院於釋字 

第 2 9 8號解釋中亦明確指出：「蕙法第七十七條規定……由 

是可知司法院為公務員懲戒之最高機關，非指國家對公務

™ 例如陳新民前大法官認為：「司法為在發生爭議時，代表國家適用憲法、法律及其他有拘束力之法規 

範 ，來做出裁決的權力。所以司法權即包括了裁判權及為執行職權所進行之法令解釋權等。各國憲法可針 

對司法權内容作若干調整，但裁判解決爭議，則為司法顛撲不破之任務。」就此，參閱陳新民，憲法學釋 

論 ，9 版 ，2018年 7 月 ，頁484。學者吳信華教授則是認為：「司法是一種獨立且由國家所創設的機制，依 

據法律及特別保障的程序，居於中立的第三者所為具有拘束力的法爭議的裁決。」就此，參閱吳信華，憲 

法釋論，3 版 ，2018年 9 月 ，頁 676以下。學者蕭文生教授亦認為：「司法的本質並在具體有爭議的個案 

中，提供解決紛爭的觀點。 」其並對司法下簡單的定義，而為：「經由獨立的、僅受法律與法拘束的國家 

機 關 ，在特別設計的程序保障下，對於法律爭議所為具有拘束力的決定。」就此，參閱蕭文生，國家法I 
—國家組織篇，2008年 8 月 ，頁400。

71例如吳信華教授即謂：司法機關並不主動或積極的從事活動，而是被動地就已存在的爭議作出裁決。司 

法依此係一種法的平和或安定的維護，而主要並非積極的形成某種法秩序，更不具政治意志的形成功能。」 

就此，參閱吳信華，憲法釋論，3 版 ，2018年 9 月 ，頁677。蕭文生教授亦認為司法具有被動性之特徵，進 

而強調：「加以決定。司法的功能主要在維護法治序而非形塑法秩序。司法並非形成政治意志的程序，而 

係依法審判的辯論程序。司法權的發動並不得主動為之，而必須有人民或有權機關發動，無論係在民事訴 

訟 、刑事訴訟、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及憲法解釋與統一解釋法令等，行使司法權之皆不得主動作出判 

決 。」就此，參閲蕭文生，國家法I一國家組織篇，2008年 8 月 ，頁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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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懲戒權之行使，一律均應由司法院直接掌理。公務員之懲 

戒乃國家對其違法、失職行為之制裁，此項懲戒為維持長官 

監督權所必要，自得視懲戒處分之性質，於合理範圍内，以 

法律規定由長官為之。」由此可知，縱認為公務員懲戒最終 

係屬應由當時行使司法權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此一司法機 

關掌理之司法權範疇，但鈞院亦認為立法者仍得基於維持 

長官監督權之必要，在未侵害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就懲戒權 

行使有最終判斷權之前提下，於合理範圍内將部分懲戒處 

分劃交由長官為之，而未逕以其侵犯司法權為由為違憲之 

宣告。

(二）相同情形，亦可見於保全制度。依據鈞院釋字第5 8 5號與 

釋字第 59 9號等解釋，可 知 「為確保司法解釋或裁判結果 

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法解 

釋 、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而有異。」然此並 

不表示所有其他同樣具保全制度性質之事項，均僅能由司 

法權獨佔行使之，實際上仍有諸多法律明文規定由行政權 

為保全制度之規定：

1.查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 1 項等規定72，授權主管機關得 

就欠稅者之財產為不得移轉或設定、限制減資或註銷處 

分 ；至同條第3 項規定，進一步授權主管機關得對欠稅 

者為限制出境處分，上述皆為行政機關為貫徹公權力有 

實效運作所得採取之保全措施。另 ，鈞院釋字第34 5號 

解釋亦肯認當時依稅捐稽徵法第2 4 條 第 3 項及關稅法

72稅捐稽徵法第2 4條第 1 項 、第 3 項及第4 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得就 

納稅義務人相當於應缴稅捐數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其為營利事業者，並 

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或註銷之登記（第 1項）。在中華民國境内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内之 

營利事業，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 

計 ，個人在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者；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個人在 

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營利事業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内政部移民署限制其出 

境 ；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但已提供相當擔保者，應解除其限制（第3 項）。財政部函 

請内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境時，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知當事人，依法送達（第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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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之 1 第 3 項等規定之授權所訂定之「限制欠稅人 

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中關於限制出境 

規定之合憲性。

2. 保險法第149條之 6 及第 153條第 1 項 、第 2 項分別規 

定：「保險業經主管機關依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為 

監管、接 管 、勒令停業清理或命令解散之處分時，主管 

機關對該保險業及其負責人或有違法嫌疑之職員，得通 

知有關機關或機構禁止其財產為移轉、交付或設定他項 

權 利 ，並得函請入出境許可之機關限制其出境」、「保險 

公司違反保險法令經營業務，致資產不足清償債務時，其 

董事長、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負責決定該項業務之 

經 理 ，對公司之債權人應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主管機 

關對前項應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之負責人，得通知有關 

機關或機構禁止其財產為移轉、交付或設定他項權利，並 

得函請入出境許可之機關限制其出境」。

3. 銀行法第62條第 1項及第62條之 1 分別規定：「銀行因 

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存 

款人利益之虞時，主管機關應派員接管、勒令停業清理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必要時得通知有關機關或機構禁 

止其負責人財產為移轉、交付或設定他項權利，函請入 

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國」、「銀行經主管機關派員接管 

或勒令停業清理時，其股東會、董事會、董事、監察人或 

審計委員會之職權當然停止；主管機關對銀行及其負責 

人或有違法嫌疑之職員，得通知有關機關或機構禁止其 

財產為移轉、交付或設定他項權利，並得函請入出國管 

理機關限制其出國」。

4. 相同規範結構，另可見於行政執行法第17條第2 項拘提 

管收等保全措施之規定。對於是類行政機關之保全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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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亦經鈞院釋字第588號解釋明確肯認「尚非憲法所 

不許」73。

(三）聲請人針對黨產條例第4 條第 4 款關於不當取得財產之定 

義規定，分別以「財產權歸屬於權利人名下，得以法律意義 

判斷為『不當』者 ，其原因内涵不外乎民事、刑事、行政不 

法之事項。」以及「關於民事、刑事、行政不法之判斷、本 

屬司法權之核心事項……。由組織、制度與功能等各方面，並 

由蕙法第77條將民事、刑事、行政審判及公務員懲戒等權 

力分配予司法以論，均應由司法機關擔當，方屬具功能最適 

之機關」等語，指摘該款規定侵犯司法權而與權力分立有 

違。此除誤解司法權之範圍與被動性特徵外，亦明顯曲解司 

法權獨佔與功能最適之意涵：

1•如就前述鈞院釋字第39 2號解釋及學者對於司法權之說 

明 ，可知其本質核心為由具獨立性與中立性之司法機關 

依據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程序規定，針對各類法律 

爭議作成具拘束力之裁判。且基於司法權之被動性特 

徵 ，前述裁判之作成，並非司法權主動為之，毋寧須以 

人民或檢察機關等有權機關發動為前提。

2.縱真如聲請人所言，「民事、刑事、行政不法之判斷，本 

屬司法權之核心事項」，亦不表示立法者不得將該等不法 

之判斷交由人民、行政機關或其他廣義之司法機關為 

之 ，且此亦為現行法制常見之情形。例如在行政法領域 

中 ，行政機關本得依各該專業行政法與行政罰法之規 

定 ，判斷人民之行為是否違反相關行政法義務規定而屬 

行政不法。而在刑事法領域，檢察官得經由偵查程序之

”該號解釋乃謂：「惟行政執行法關於『管收』處分之規定，既係在貫徹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於法定義 

務人綠有履行之能力而不履行時，拘束其身體所為間接強制其履行之措施，亦即對負有給付義務且有履 

行之可能，卻拒不為公法上金錢給付之人所為促使其履行之強制手段，衡諸前述之說明，尚非憲法所不 

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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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以認定被告是否觸犯相關刑事法律而有刑事不法之 

情形，且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 之 1 規 定 ，若被告所犯 

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 

罪，檢察官在參酌刑法第57條規定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 

之維護後，認以缓起訴為適當者，得定一年以上三年以 

下之缓起訴期間為缓起訴處分，換言之，檢察官亦得自 

行認定是否有刑事不法之情形。

3. 在聲請人指摘邏輯之脈絡下，將出現人民是否有違反行 

政法上義務規定而屬行政不法，以及是否有違犯死刑、無 

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而屬刑事 

不 法 ，均只能交由法院先為判斷確定後，行政機關方得 

對其裁處行政罰，以及檢察官方得決定是否對其為缓起 

訴 ，否則前述各該專業行政法與行政罰法，乃至於刑事 

訴訟法相關規定將屬运憲之結論。

4. 此外，立法者制定「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將二 

二八事件受難者賠償事宜之處理，包括受難事實之調 

查 、受難者及受難者家屬受損名譽之回復，以及賠償金 

之給付等事項交由行政院所設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 

念基金會以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方式為之，而非由受難 

者及其家屬逕循訴訟途徑以為救濟，難道亦必須因此而 

認為係侵害受難者及其家屬之訴訟權？同樣地，立法者 

亦 定 有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 

例」，亦係將處理受裁判者之認定及申請補償事宜，交由 

行政院所設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 

件補償基金會為之，莫非亦應指摘該等立法係侵害受裁 

判者及其家屬之訴訟權？顯然並非如此。

5. 換言之，縱使執掌司法權之司法機關對於民事、刑事、行 

政不法享有判斷之權，亦不因此排除立法者藉由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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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之制定而將該等判斷交由人民、行政機關或其他廣義 

之司法機關先行判斷之可能，並在該等判斷產生爭議 

時 ，再交由司法機關為最終之判斷，如 此 ，方屬對於司 

法權之正確理解。

6.又 ，所謂功能最適原則，依鈞院釋字第613號解釋意旨 

可 知 ，係指將所有國家事務分配由組織、制度與功能等 

各方面均較適當之國家機關擔當履行，以使國家決定更 

能有效達到正確之境地：

(1) 在功能最適之觀點下，國家事務之類型與性質，將成為 

左右國家機關組織、程序等機制設計之因素，同時亦決 

定其為履行該等國家事務而得享有之職權類型與内 

容 。

(2) 再者，除蕙法就國家事務已有相關之分配規定者外，立 

法者對於該等國家事務之分配，乃享有相當程度之形 

成自由，至於其界限，毋寧即為權力分立原則之要 

求 。對 此 ，許宗力大法官於鈞院釋字第58 5號解釋所 

提之部分不同意見書中即謂：「組織法是否違反權力分 

立 ，應檢驗的應該是該國家任務是否配屬於適當之機 

關？該機關之組織設計是否適於達成該國家任務之目 

的？而不是根據組織特徵檢驗任務之賦予是否得當」。

(3) 聲請人雖於解釋蕙法聲請書中援引鈞院釋字第6 1 3號 

解釋之說明74，欲論證黨產條例違反功能最適原則，進 

而牴觸權力分立原則之要求而屬違憲，然姑不論其僅 

係將鈞院前號解釋予以臚列而毫無說明，前述由其所

74其所援引鈞院該號解釋之内容為：「惟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除不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亦不 

能侵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領域，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行使造成實質妨礙（本院釋字第五八五 

號解釋參照）或導致責任政治遭受破壞（本院釋字第三九一號解釋參照），例如剝奪其他憲法機關為履行 

憲法賦予之任務所必要之基礎人事與預算；或剝奪憲法所賦予其他國家機關之核心任務；或逕行取而代 

之 ，而使機關彼此間權力關係失衡等等情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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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者，係鈞院針對立法者於形構不同國家權力相互 

制衡機制時所應遵循之界限之說明，能否一體適用於 

權力分立之功能最適此一面向，容有疑問。如依前述許 

宗力大法官之見解，則在判斷立法者所為之國家事務 

分配是否符合功能最適原則之要求時，應以「該國家事 

務是否配屬於適當之機關」，以及「該機關之組織設計 

是否適於達成該國家任務之目的」為斷。

(4) 基此，立法者制定黨產條例之目的，係欲藉由調查與處 

理政黨不當取得之財產，以落實轉型正義、健全民主政 

治體制、建構並維持各政黨公平競爭機制，其所欲規範 

者 ，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 

民主法治原則之方式而不當取得之財產，以履行去除 

該等對財產歸屬秩序所形成之侵擾、破壞狀態，並盡可 

能回復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所應有之財產歸屬秩序 

之蕙法義務。鑑於此等蕙法義務之要求，前述事務之履 

行即需具主動性與積極性，從而，在功能最適原則之要 

求下，設置隸屬於本質具有主動性與積極性之行政權 

範疇之黨產會負責履行，並藉由黨產條例之規定賦予 

其享有主動調查之權限，應符合前述「該國家事務配屬 

於適當之機關」，以及「該機關之組織設計適於達成該 

國家任務之目的」之要求。

(5) 相反地，若如聲請人所言，將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 

得財產之調查與處理交由具被動性質之司法機關為 

之 ，則司法機關因僅能消極等待財產遭不當取得之原 

權利人提起訴訟時，方有調查與處理不當取得財產之 

可能。惟黨產條例之制定目的具有高度公益性，須交由 

專責機關進行調查，方有助於公益之實現。倘僅交由原 

權利人以民事訴訟尋求救濟，除訴訟程序曠日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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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恐因無調查權限致無法有效取得相關事證，而遭 

受不利益之裁判結果。據 此 ，不僅無法取回原有之財 

產 ，前述高度公益性目的亦將無法實現，反不符合將國 

家事務配屬適當機關，以達該國家任務之目的，實與功 

能最適原則相違。

(四）綜上，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8 條第 5 項及第14條規定於行 

政院下設黨產會，由黨產會主動調查並經聽證程序作成認 

定附隨組織之處分，與前述司法權「由具獨立性與中立性之 

司法機關依據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程序規定，針對各類法 

律爭議作成具拘束力之裁判」之核心領域無涉，毋寧僅係一 

般行政機關於其法定事務管轄權範圍内，認定事實並依據 

相關法律規定作成相關行政處分之情形，並未排除事後由 

司法審查黨產會所作處分之合法性，實無侵犯司法權之問 

題 ，同時亦符合功能最適原則之要求。

三 、再 者 ，作為實現與保障訴訟權之國家唯一公權力一司法權，當 

可透過訴訟權之保障内涵，映射出其不可侵犯之輪廓：

(一）權力分立之目的在於人權保障，是司法權之核心意義在於 

人民權利之保障，作為實現與保障訴訟權之唯一國家公權 

力 ，其内涵乃可由訴訟權保障之觀點予以釐清：

1•司法權之内涵有賴於具獨立性與中立性之司法機關，亦 

即法官行使，而法官角色之定義乃取決於蕙法最高價 

值 ，即人權保障而斷。是司法權之目的在於確實保障人 

權 ，而此中最為密切相關者，即係蕙法第16條訴訟權之 

保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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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據鈞院釋字第482號 、釋字第512號及釋字第752號 

75等相關解釋意旨，人民於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 

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 

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為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内容。是司 

法權不可侵犯之核心，即是人民依據前述訴訟權所請求 

法院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權利救濟之權能。

3. 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8 條第 5 項及第14條規定，授權黨 

產會於調查後得作成認定附隨組織之處分，並無侵犯司 

法權之疑義，已如前述。再 者 ，黨產條例並未排除司法 

機關於事後審查黨產會行政處分合法性之權限。是法院 

既得審理黨產會所作成之行政處分，甚或於審理過程中 

裁定停止訴訟審理，依據鈞院釋字第371號、釋字第572 

號及釋字第590號等解釋聲請鈞院為憲法解釋，當無黨 

產條例侵害司法權之問題。

(二） 此外，縱使對於憲法第8 條 第 1 項規定所明文在程序上應 

由法官審查之法官保留事項，鈞院釋字第69 0號 、釋字第 

708號及釋字第710號等解釋，亦曾認於限制非刑事被告之 

身體自由，得基於重大公益以及事物之性質，而由行政機關 

代為審查，且僅須給予身體自由受限制者於事後有即時向 

司法機關尋求權利救濟之機會，即無違「法官保留」之要 

求。是依據鈞院前述相關解釋，所謂司法權之核心毋寧應係 

在被動性、事後審查、最終判斷及具備及時救濟之特性。

(三） 又，聲請人於解釋憲法聲請書中，以先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局）與交通部訴請特定政黨之附隨組織移轉特定不動產 

之所有權或塗銷所有權登記獲得勝訴判決之法院裁判為 75

75該號解釋即謂：「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 

利 （本院釋字第418號解釋參照）。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 

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内容 

(本院釋字第396號 、釋字第574號及釋字第653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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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主張「黨產條例所設定之標的，如因不法情事登記於中 

國國民黨或何組織名下，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本得主動運 

用民、刑、行政訴訟程序，針對原因事實請求權利之回復。現 

黨產條例設置黨產會，等同不問原權利人之意願，剝奪其司 

法程序請求救濟之訴訟權」云云。惟查：

1•黨產條例並無排除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在黨產條例公布 

施行後循訴訟程序針對原因事實請求權利回復之規 

定 ，且自黨產條例公布施行後，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向 

黨產條例所規範之政黨或其附隨組織提起之訴訟仍繼續 

進行76。由此可見聲請人所謂剝奪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訴 

訟權之語，明顯悖離事實。

2.再 者 ，在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情形中，原 

權利人或其繼承人真正受有損害者為財產權，其雖然仍 

得循訴訟程序請求相關權利之回復，但由於絕大多數案 

件均已時日久遠，倘如聲請人所言僅能讓原權利人或其 

繼承人循一般訴訟程序請求權利之回復，反使其面臨罹 

於時效之困難，而無法順利要求返還該等不當取得之財 

產 ，亦無法請求回復相關權利；復以或因時曰久遠，或 

因能力或資力有限而無法蒐集、取得必要之證據證明其 

財產遭不當取得，從而訴訟結果亦可想而知係以敗訴居 

多 。

四 、综上所述，黨產條例第2 條 、第 8 條 第 5 項及第 1 4條規定，授 

權黨產會於調査後，得作成認定附隨组織之處分，無非等同於 

一般行政機關得就其管轄事項為行政處分之權責，並未侵害 

司法權核心，更無排除當事人得向司法機關尋求事後、及時救

7 6交通部訴請中廣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返還事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724 

號民事判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訴請救國團返還不動產事件：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字第38號民事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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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濟 之 權 利 ，核與憲法及鈞院歷來有關司法權及人權保障意旨

2 無 違 ，並無違反權力分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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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二、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部分：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是否屬於個案立法而違憲？

說 明 ：

一 、我國釋憲實務對於個案立法及個案立法禁止之見解，說明如 

下 ：

(一） 釋字第520號解釋

1. 於鈞院釋字第520號解釋中，首度提及「個別性法律」 

之概念用語。亦即在行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在依當 

時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 7條等 

規定向立法院提出關於停止興建核能第四電廠並停止執 

行相關預算之報告後，如經立法院作成反對或其他決 

議 ，該號解釋認為應視其決議之内容而由各有關機關選 

擇適當途徑解決，其中之一，即係由立法院通過興建電 

廠之相關法案，而謂：「此種法律内容縱然包括對具體個 

案而制定之條款，亦屬特殊類型法律之一種，即所謂『個 

別性法律』，並非憲法所不許。」

2. 由此可知，蕙法並未完全禁止或排除立法者制定是類個 

別性法律之可能，換言之，縱使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係 

屬個別性法律，亦無法僅以此為由而直接認定其牴觸蕙 

法而屬違憲。

(二） 釋字第585號解釋

1•再者，鈞院就「三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查特別委員會條 

例」之合憲性爭議所作成之釋字第585號解釋，聲請人 

雖主張該條例「係針對三一九槍擊事件之個案立法，造 

成立法與執行的融合，違反權力分立，應認為無效」，然 

該號解釋理由書則認為：「真調會條例設置真調會，旨在 

查明槍擊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事件真相……個案調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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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不能違反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亦不得侵害其 

他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範圍，或對其他憲法機關權力之 

行使造成實質妨礙……立法院雖有制定真調會條例之 

權 ，惟該條例是否合蕙，仍須就真調會之組織、權限範 

圍 、議事程序、調查方法與程序，是否符合憲法所要求 

之民主原則、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比例原則、法律明 

確性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以為斷，不可一概而論。」

2. 依此等解釋意旨，可知鈞院應已肯認立法院有權對特定 

個案制定法律予以規範，此與前述釋字第520號解釋所 

謂「個別性法律並非憲法所不許」之解釋意旨相呼應。換 

言之，不應單以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係屬個別性法律，即 

一概直接否定其合憲性，毋寧尚須就該等個別性法律之 

規範内容是否符合民主國原則與權力分立、比例原則、法 

明確性原則等法治國原則之要求，逐一檢視其合憲性。

3. 至於該號解釋理由書提及：「惟法律之制定，原則上應普 

遍適用於將來符合其構成要件之多數不確定發生之事 

件 。真調會條例第13條第3 項規定『本會調查結果，與 

法院確定判決之事實歧異者，得為再審之理由』，乃針對 

個案所制定之再審理由，違反法律平等適用之法治國家 

基本原則，且逾越立法院調查權之權限範圍，應非憲法 

之所許」。就此以觀，可知該號解釋認為，立法者所制定 

之法律固然「原則上」應以普遍適用於將來符合其構成 

要件之多數不確定發生之事件，但不排除有「例外」。換 

言 之 ，既謂為原則，即不排除依其情事有所例外，且就 

前述說明綜合觀察，可再次證立立法者仍有就具體事件 

制定性質屬特別立法之個別性法律之空間。而本段解釋 

理由所涉之真調會條例第13條第3 項 ，乃規定真調會調 

查之結果，與法院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有歧異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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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歧異之處為何、與該法院訴訟事件之關連性為何，均 

得作為再審事由，此項規定自對法院審理訴訟事件、行 

使司法權，造成實質妨礙，鈞院基此認定該項真調會條 

例規定違蕙。從 而 ，個別性法律是否為憲法所許，仍應 

視該法律之内容而定，如逕以某部法律係立法機關就具 

體個案所制定為由，即遽謂該部法律違蕙云云，實與鈞 

院向來見解有違。

4•此外，如再由該號解釋針對當時真調會條例第13條第3 

項規定之解釋意旨而論，可 知 「法律平等適用」此一法 

治國基本原則，乃可作為判斷個別性法律合蕙性之依據。

二 、惟「個案立法」之概念於我國學理及釋憲實務仍相當陌生，而 

有由比較法觀點予以探究之必要：

(一）對於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 1項第 1 句規定：「基本權利依 

本基本法之規定得以法律或基於法律予以限制者，該法律 

應具一般性，且 不 （得）僅適用於個案」 ，不論是德國學 

理或聯邦憲法法院相關裁判，向來均將其稱為「個案性法 

律禁止（Verbot desEinzelfallgesetzes) 」之規定77。對此，雖 

然截至今日，聯邦蕙法法院均未曾以牴觸基本法第1 9 條 

第 1 項第 1 句規定為由宣告法律違憲，但其相關裁判之見 

解仍具有相當參考之價值，整理如下：

1•首先，立法者往往會以特定個案作為其制定某一法律之 

動機或起因，但並無法因此即可逕行得出該等基於特定 

個案而制定之法律即係屬個別性法律，從而與基本法第 

19條第 1項第 1 句規定相牴觸之結論。

77 BVerfGE 134,33, 88; Sachs, in: Sachs (Hrsg.), Grundgesetz-Kommentar, 8. Aufl.,2018, Art. 19 Rn. 20; Enders, 
in: Epping/Hillgruber (Hrsg.)，BeckOK Grundgesetz，38. Edition (Stand: 15.08.2018)，Art. 19, 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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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繼 之 ，某一法律是否屬於個別性法律，應經由解釋探究 

規範内容所呈現之立法者客觀意志，至於參與立法程序 

之機關或其個別成員之主觀想像，在判斷上則不具決定

性 78 〇

3. 倘若立法者於某一法律中係以抽象方式表述其法定構成 

要件要素，以致於在立法時無法明確估計該法律將適用 

於多少，以及何等案件，亦即其所規定之法律效果可能 

不只單次發生時，其即具有適用於不特定多數案件之一 

般性法規之特徵，從而即非屬個別性法律78 79 80。

4. 即便經由解釋認定某一涉及基本權利限制之法律係屬個 

別性法律，亦不表示即可得出其違反基本法第19條第 1 

項 第 1 句規定之結論8G。換言之，該規定並未完全排除 

立法者有針對個案制定法律予以規範之可能，甚至在例 

如經濟及社會秩序等領域中，乃有制定個別性法律之必 

要81。也因此，其作為一般平等原則之具體化規定，僅係 

禁止立法者自一系列相同之案件事實中，恣意地挑選任 

一案件作為例外規定之規範對象。倘若因案件事實性質 

之 故 ，以致於僅存在有一件此等類型之案件，且對該單 

一案件事實所為之規定亦可獲得實質事由之支持時，即 

允許立法者以個案立法之方式對之為規範82。

(二）值得一提的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就第1 3 次原子能法修 

正法案（13 • Gesetz zur Anderung des Atomgesetzes ) 戶斤作成 

之判決：

78 BVerfGE 10,234,244.
79 BVerfGE 13,225, 229; 25, 371，396.
80 BVerfGE 25, 371, 396.
81 BVerfGE 25,371, 398.
82 BVerfGE 25, 37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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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83之原因事實，為德國聯邦眾議會於2011年 3 月 11 

月福島核災發生後議決通過「第 1 3 次原子能法修正 

法」，再次對該國原子能法進行修法，而首次於該法第7 

條 第 1 項 之 1 第 1 句之規定84中 ，對於各該核電廠之最 

終營運期限予以明文規定。由於該句規定很明顯地係分 

別就各該核能發電廠逐一明定其最終營運期限，憲法訴 

願人乃主張其已屬個案立法而與基本法第1 9條 第 1 項 

第 1 句規定相牴觸。

2•聯邦蕙法法院於該判決中指出，基本法第19條第 1 項第 

1 句雖然規定，基本權利依本基本法之規定得以法律或 

基於法律予以限制者，該法律應具一般性，且不（得）僅 

適用於個案。但此並未排除立法者得對個案制定法律予 

以規範之可能，倘若因案件事實性質之故，以致於僅有 

一件該等類型之案件應予規範，且對該等單一案件事實 

所為之規定亦具備有實質之事由時，即允許以個案立法 

之方式為規範。基本法第19條第 1項第 1 句規定乃具有 

一般平等原則之具體化内涵，基 此 ，其乃禁止立法者自 

一系列相同之案件事實中，恣意地挑選任一案件作為例 

外規定之規範對象。

3.聯邦憲法法院乃以上述標準評斷原子能法第7 條 第 1 項 

之 1 第 1 句規定，而認為雖然該等關於最終營運期限之 

拘束規定並非以一般性之方式予以表述，然而對於各該 

仍在營運中之核能發電廠而言，其乃獲得個別之確定，以

83 BVerfG, Urteil vom 06. Dezember 2016-1 B v R  2821/11= BVerfGE 143,246.

84該條規定為：「為進行電能之商業性生產而對核燃料分裂設施進行動力運轉之權利，於各設施之發電量 

已達本法附件3 第 2 攔就各設施所定之發電量，或依據第1 項之2 之規定經移轉而取得之發電量時而消 

滅 ，但至遲於下列所定期限屆至時消滅：1 、Biblis A 、Neckarwestheim 1 ' Biblis B  ' Brunsbttttel、Isar 

1 、Unterweser、Philippsburg 1 以及 KrOmmel 核能發電薇，為 2011 年 8 月 6 日；2 、Grafenrheinfeld 核能 

發電廠，為 2015 年 12 月 31 日；3、GundremmingenB 核能發電廠，為 2017 年 12 月 31 日；4 、Philippsburg 

2 核能發電薇，為 2019年 12月 3 1 日；5 、Grohnde、GundremmingenC及 Brokdorf核能發電废，為2021 

年 12月 3 1 日；6 、Isar2 、Emsland以及Neckarwestheim2 核能發電废，為2022年 12月 3 1 曰。」

第 5 6 頁 ，共 6 9 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致於該等規定係屬以多數個案作為規範對象之規定。基 

此 ，系爭法律並非係由一系列相同之案件中挑選某一個 

別案件，或某特定群體作為規範對象，而係全面、完整 

地（abschlielknd )就所有剩餘案件予以規範。也因此，基 

本法第1 9條 第 1 項 第 1 句規定所欲防護之因個案規定 

所生之恣意情形，於此並不存在。

三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性質非屬個案立法 ;退萬步言，縱 

屬個案立法，亦與憲法平等原則等要求相符而無違憲疑慮：

(一）黨產條例第4 條規定係就本條例重要名詞所為之立法定 

義 ：

1.依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可知本條例所欲規範之 

政 黨 ，須同時該當「於中華民國7 6 年 7 月 1 5 日前成 

立」，以及「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規定備案」二項 

構成要件，方屬之。而此二項要件雖有以特定時點，亦 

即 「中華民國7 6年 7 月 1 5 日前」為其要素，但並未因 

此而可直接得出其所指者為特定政黨，仍屬以抽象方式 

表述之法定構成要件。雖然聲請人以内政部105年 9 月 

2 曰臺内民字第1050433653號函為例，認為共計有10個 

政黨符合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之規定，但此乃係内政 

部依前述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規定所定之二項構成要 

件涵攝後之結果85。

85也因此，誠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021號判決所謂：「任何立法措施，為符合明確性原 

則要求，勢須考量法律適用上的時空背景，就其規範對象賦予相當程度具體化特徵，只要其規範特徵仍以 
一般抽象性方式描述，且以此方式擇取規範對象是合於規範目的所必要，合於憲法第7 條所保障之實質 

平等原則者，即不能因法律適用的現實結果上，可能僅單一或少數個案有受規範適用的現象，便率指該法 
律屬個案性立法而違憲……以黨產條例而言，第 4 條 第 1 款定義規定所描述的政黨，經本院函詢戡亂時 

期人團法主管機關内政部，據其以107年 6 月 1 日台内民字第1071151554號函回復符合該條款定義之政 

黨名冊，除原告外，尚有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國新社會黨、中國中和黨、民主進步黨、青年 

中國黨、中國民主青年黨、民主行動黨、中國中青黨等其他9 個政黨，以其適用於我國社會現實的結果，實 

際上仍共有10個政黨受黨產條例規範拘束，且其定義性用語是以一般抽象性方式描述，非具體指定特定 

政黨為其規範對象，與個案性立法已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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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該條第1 款規定，黨產條例所稱之政黨係指於中華民 

國 7 6年 7 月 1 5 日前成立並依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 

規定備案者。對 此 ，本案聲請人雖指摘立法院於審議黨 

產條例時，各政黨均以中國國民黨作為討論之對象，但 

如前述德國聯邦蕙法法院相關裁判見解所言，縱使立法 

者於立法程序過程中係以特定個人或個案作為立法討論 

之對象，至多亦僅能認定該等特定個人或個案係促使立 

法者制定相關法律之起因而已，並無法單純以此為由，而 

逕行得出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即屬個案立法。且某一法 

律是否屬於個案立法，仍應經由解釋探究規範内容所呈 

現之立法者客觀意志為斷，至於參與立法程序之機關或 

其個別成員之主觀想像為何，則不具重要性。

(二） 基 此 ，縱使立法院於審議黨產條例時，各政黨在主觀之想 

像上均以中國國民黨為例作為相關規範内容之討論對 

象 ，亦僅能證明中國國民黨於過往威權體制下不當取得財 

產之相關事實係立法者制定黨產條例之起因而已，不得以 

此為由而逕行得出黨產條例係立法者完全針對該黨所為之 

個案立法。

(三） 退萬步言，縱使如聲請人所言，符合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所定之政黨要件者，共計僅有10個政黨，因而屬於針對 

該等政黨所為之個案立法，但仍不應僅以此為由，而逕行 

得出違憲之結論：

1•由前述鈞院釋字第520號與釋字第585號等解釋意旨可 

知 ，我國憲法並未完全禁止或排除立法者制定是類個別 

性法律之可能，換言之，縱使立法者所制定之法律係屬 

個別性法律，亦無法僅以此為由而直接認定其牴觸憲法 

而屬違蕙。

第 5 8 頁 ，共 6 9 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不僅如此，即便是在有基本法第19條 第 1 項 第 1 句明 

文規定之情況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相關裁判中亦未 

曾依循該款規定而得出完全、絕對的個案立法禁止之要 

求 ，反而肯認立法者於特定領域中甚至有制定個別性法 

律之必要。

3•如以前述第1 3 次原子能法修正法一案中聯邦憲法法院 

認為立法者並非係由一系列相同之案件中挑選某一個別 

案件，或某特定群體作為規範對象，而係全面、完整地 

就所有剩餘案件予以規範之觀點，分析黨產條例規定，可 

知立法者藉由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1 款所定二項構成要 

件 ，全面、完整地將威權統治時期所成立而存在之政黨 

納為規範處理對象，而非由該等政黨中恣意地挑選其中 

某一特定政黨予以規範，從而亦無法因此而指摘其與憲 

法相抵觸。

4•此外，黨產條例第4 條第 1款係基於處理政黨不當取得 

之財產以回復既有之財產歸屬秩序，進而落實轉型正義 

並促進政黨公平競爭而為立法，此應屬於前述德國聯邦 

憲法法院所稱之實質事由，也因此，縱使聲請人認為該 

等規定係屬個案立法，然立法者基於此等實質事由所為 

之個案立法，亦無從指摘其違蕙86。

86就此 ，前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訴字第1021號判決亦謂：「黨產條例上開定義性條款的一般性 

特徵所描述的政黨，就前述立法目的而言，也難認有超過其手段的必要範圍。更何況原告既自承其為黨國 

威權統治時期實際掌有統治權的政黨，則其恰為長期以來有可能以前述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 

治原則之方式而不當取得財產，且對其他政黨形成不公平競爭優勢的政黨，黨產條例以前述抽象一般性 

特徵描述，在該條例一般性適用結果，倘若發生事實上以原告財產受調查、處理為大宗者，亦屬符合我國 

政治社會背景演進上，為藉由黨產條例落實轉型正義的合理結果，尚難謂有何違反實質平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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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三、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規定部分：

(一）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規定，以法人、團體或機構是否受 

政 黨 「實質控制」，定義附隨組織，是否違反法律明確性原 

則 ？

說 明 ：

一 、依據鈞院相關解釋意旨，凡法律所定之構成要件為受規範者 

所得預見、非難以理解且得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者，即與 

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一） 按鈞院釋字第4 3 2號解釋意旨除肯認「法律明確性之要 

求 ，非僅指法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 ，以 及 「立法 

者於立法定制時，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 

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 

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外 ，並揭示倘法律規範文 

義所使用之不確定法律概念，意義非難以理解，且得為受 

規範者得預見，並得經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者，即合於法律 

明確性原則之要求87。另按鈞院釋字第702號及釋字第767 

號等解釋之意旨，倘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加以表述之法律經 

實務適用之反覆累積而有諸多案例可參，亦可作為受規範 

者得預見之依據。

(二） 之所以要求「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係基於法律之可預見 

性及可度量性而來，使受規範者得基於法律規定而事先知 

悉其何等行為將受法律所規範，以及將因此而可能面臨何 

等法律效果之產生88。然而，對於「受規範者所得預見」此

87相同解釋意旨，亦可見於鈞院釋字第432號 、第521號 、第594號 、第617號 、第 623號 、第636號 

及第690號等解釋。

88鈞院釋字第636號解釋因此乃謂：「基於法治國原則，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其構成要件應符合法律明 

確性原則，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並使執法之準據明確，以 

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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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件，鈞院乃再依規範所涉之事物領域或基本權利類 

型 ，而有不同程度之要求，且對之亦相應地採取不同之審 

查密度：

1•鈞院在涉及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檢肅流氓條例合蕙性爭 

議之釋字第636號解釋中，即認為法律規定「若涉及嚴 

重拘束人民身體自由而與刑罰無異，其法定要件是否符 

合法律明確性原則，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另外，在 

同樣涉及人民身體自由限制之釋字第690號解釋中，鈞 

院則認為如系爭法律之目的不在處罰，且又涉及專業事 

務領域，採取一般審查標準即為已足。另外，許志雄大 

法官於鈞院釋字第7 6 7號解釋所提之協同意見書中乃 

謂 ：「系爭規定屬行政法領域，涉及醫藥專業領域，與 

表現自由、稅捐及犯罪構成要件均無關聯，應無須要求 

高度之明確性」 。

2•再者，鈞院向來以一般人民作為受規範者，進而作為認 

定是否具備可得預見，以及非難以理解之標準。但即便 

如 此 ，林子儀及許宗力大法官於鈞院釋字第636號解釋 

共同所提之部分協同意見書乃謂：「一般人民或雖不能 

依文字語言習慣或日常生活經驗，對法律規定之文本予 

以合理解釋，而理解系爭法律規定之意義，惟如經執法 

機關或法院探究立法過程或立法理由，而能明確該法律 

規定之意義，或因其對系爭法律規定之反覆解釋適用，已 

形成明確内容，並經依法公布或其它公示方法，而為受 

規範之一般人民所習知者，亦可認該系爭規定之内容為 

受規範之一般人民所理解，並因此能預見其行為是否受 

該法律所規範，而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另外，黃 

昭元大法官於鈞院釋字第767號解釋所提協同意見書亦 

認 為 ：「法律使用的專業用語，往往是需要特定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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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才能理解，而不可能只依一般人民的知識或常識，即 

能理解。」依其見解，如系爭規定之規範内容涉及例如 

醫學等專業知識時，或將出現一般人民與專業領域人員 

對同一法律規定在理解上有所落差之可能，從 而 ，乃有 

放寬審查之必要。

3 .  也因此，鈞院歷來對於專業或特殊領域之法律規定所涉 

之法律明確性爭議，乃輔以有無「專業機構」或 「適當 

組成之機構」在個案中予以認定及判斷作為審查是否符 

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之依據89。對此，黃昭元大法官於前述 

協同意見書中乃謂：「雖然上述解釋是將專業機構的認 

定與司法審查連結，放 在 『可確認』標準中，從而認為 

各該規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但依本席之見，這其 

實已經是改以（或兼以）各該專業機構的知識能力為 

準 ，而非僅以一般人民的理解能力為準，來認定法律文 

義是否可理解、可預期，這也正是從寬審查法律明確性 

原則。」

4 .  綜上所述，可知若法律規定所涉及之規範事物具有專業 

性或特殊性，且立法者於規範中並同時將其交由經適當 

組成之專業機構於個案中加以認定及判斷，事後並且尚 

可由司法予以確認時，即可謂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89例如鈎院釋字第545號即謂：「所謂『業務上之不正當行為』……其涵義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 

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斷，最後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則與法律明確性原則 

尚無不合，於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亦無牴觸。」前述鈞院釋字第702號解釋亦謂：「惟法律就其具體 

内涵尚無從鉅細靡遺詳加規定，乃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加以表述，而其涵義於個案中尚非不能經由適當組 

成 、立場公正之機構，例如各級學校之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法第十一條、第十四條第二項、大學法第二 

十條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參照），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 

斷…… 。」同樣之見解，亦可見於鈞院釋字第767號解釋：「另常見、可預期之意義，主管機關參照國際 

歸類定義，將不良反應發生率大於或等於百分之一者，定義為系爭規定所稱之『常見』……且前揭標準業 

經藥害救濟法第15條所定之藥害救濟審議委員會所援用，於實務上已累積諸多案例可供參考。是其意義 

於個案中並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識加以認定及判斷，且最終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綜 

上 ，系爭規定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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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 査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規定就附隨組織所為之「實質 

控制」其 「人 事 、財務或業務」等要件所為之立法定義，普 

遍存在於我國各領域之法律規範中，而非黨產條例所獨創。不 

僅 如 此 ，司法裁判實務亦可見援引該等要件作為裁判依據 

者 ，足徵該規定合於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一） 由於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規定僅涉及附隨組織之認定標 

準 ，且經此而被認定為附隨組織者，在黨產條例之規定 

下 ，亦僅涉及被剝奪或限制其不當取得之財產，而與其存 

續無關。加上該款規定之規範内容，涉及需以公司法制、財 

務金融，乃至於歷史考察等專業知識認定有無實質控制之 

關係，從而依前述鈞院相關解釋意旨，在審查時即無採取 

較為嚴格審查之必要，應予放寬。

(二） 黨產條例以「實質控制」9G定義政黨之附隨組織，此一要件 

乃普遍存在於各領域之法規範中。例如在行政法領域中，以

「實質控制」作為構成要件之規定者，可見於政務人員退 

職撫卹條例* 91、公務人員退休撫卹資遣法92、公立學校教職 

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93、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94 95、財 

團法人法95、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96及公平交易法施行

9°黨產條例施行細則第2 條進而規定：「本條例第四條第二款所稱實質控制，指政黨得以直接或間接之方 

式 ，對特定法人、團體或機構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重要事項為支配。」
91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15條第 1 項第4 款規定：「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 

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92公務人員退休撫卹資遣法第77條第 1 項第2 款第4 目規定：「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 

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93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7 7 條 第 1 項第 2 款第 4 目規定：「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 

事 、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 

機構。」
94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4條 第 1 項第2 款第4 目規定：「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 

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機構之職務：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95財團法人法第63條第 1項第3 款規定：「三 、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該財團法人之人事、財務或業務。」

96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 3 條 第 3 項規定：「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為公司組織時，直轄 

市 、縣 （市）主管機關得限期命其負責人、持有超過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或直接 

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公司或股東繳納前二項費用；污染行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因合 

併 、分割或其他事由消滅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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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97等法律。至於在民事及商事法領域部分，則可見於公 

司法98及保險法99等法律相關規定。觀諸該等立法情形，可 

知其並「實質控制」概念並非黨產條例所獨創，且長久以 

來作為法律規定之構成要件，為我國民眾所得預見、理 

解 ，且我國實務、學說對之皆未曾有法律欠缺明確性而違 

蕙之指摘。

(三）此外，司法裁判實務中亦不乏有援用前述「實質控制其人 

事 、財務或業務」之概念作為裁判依據者。例如臺灣高等 

法院 104年度重上字第505號判決，即基於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第43條第3 項規定、公司法第369條之 1、第 

369條之2 、第 369條之3 、第369條之 9 等規定所定「控 

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不確定法律概念，判斷應負賠 

償責任之公司，此法律見解並經最高法院覆核肯認。同樣 

在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368號判決中，亦係以公 

務人員退休法所定「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不確定 

法律概念，判斷退休公務員再任職務是否受規範，以及是 

否應停發其領取月退休金之權利。甚至於聲請人於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1 0 6年度訴字第6 9 6號營利事業所得稅案件 

中，同有實質分析論斷公司併購前的控制權歸屬之判斷。可 

見 ，「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概念，業經法院

97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6 條第 1項第2 款規定：「本法第十條第二項與第十一條第二項所稱控制與從屬 

關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二 、事業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致一事業對另 
一事業有控制力。」

98公司法第8條第3 項規定：「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 

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 

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
公司法第369-2條規定：「（第 1 項)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額，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 

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第2 項)除前項外，公司直接或間接 

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亦為控制公司，該他公司為從屬公司。」

公司法第369-9條規定：「（第 1項）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 

之一以上者，為相互投資公司。（第 2 項）相互投資公司各持有對方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超過半數者，或互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對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互為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

99保險法第168-6條第 1項規定：「第一百六十八條之二第一項之保險業負責人、職員或以他人名義投資 

而直接或間接控制該保險業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之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保險業之權利者，保險 
業得聲請法院撤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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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解釋適用，已形成明確内容，而為受規範之一般人民 

所 習 知 ，從而可認為其已符合為受規範之一般人民所理 

解 ，並因此能預見其行為是否受該法律所規範，而與法律 

明確性原則無違。

(四） 另外，如前所述，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規定之規範内 

容 ，涉及需以公司法制、財務金融，乃至於歷史考察等專 

業知識認定有無實質控制關係之情形，為認定有無實質控 

制關係，立法者乃藉由成立性質為獨立機關、組織為委員 

會體制之黨產會，並於第14條明定於認定政黨之附隨組織 

時 ，應行公開聽證之程序。就 此 ，亦應符合前述鈞院相關 

釋字解釋關於「經適當組成之專業機構於個案中予以認定 

及判斷」之意旨，且於事後尚可經由司法加以確認。況且，該 

條款規範之主體為法人、團體或機構，亦較一般自然人有 

更高能力理解規範内容，更無受規範者不能預見之情形，而 

與法律明確性原則無違。

(五） 綜上所陳，對於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關於附隨組織之定 

義 ，即 「實質控制」其 「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此一要 

件，應從寬審查檢視其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該 

等要件不僅普遍可見於其他法律規定中，而得為一般民眾 

所得預見及理解，且經司法審查後之相關裁判不絕在案，復 

以經適當組成之黨產會此一專業機構依循公開聽證之程序 

於個案中予以認定及判斷，事後尚可經司法加以確認，從 

而乃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之要求。

就鈞院所詢爭點三（二）說明如下：

(二）黨產條例第4 條第 2 款後段規定，將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 

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 

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納入附隨組織之定義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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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是否違反法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其範圍是否超出立 

法目的，而違反比例原則？

說 明 =

一 、 黨產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將悖於實質法治國原則而不當取得 

之財產移轉返還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藉以 

去除原本因不當取得財產對財產歸屬秩序之侵擾、破壞狀態 

並予以回復，進而落實轉型正義••

依黨產條例第4 條第 4 款規定之定義可知，所謂不當取得之 

財產，係指政黨以違反政黨本質或其他悖於民主法治原則之 

方式，使自己或其附隨組織取得之財產。無論政黨本身，或受 

政黨實質控制而依附於政黨之附隨組織，藉由威權統治及黨 

國不分之特殊權力結構關係，自人民、地方自治團體或國家 

不當取得之財產，均違反實質法治國原則之要求而對原有財 

產歸屬秩序造成侵擾、破壞。而當威權統治體制瓦解，回歸由 

憲法所形構之自由民主蕙政秩序後，國家即有義務去除遭侵 

擾及破壞之財產歸屬狀態，盡可能回復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下所應有之歸屬秩序，即便規範内容上容有差異，其性質毋 

寧近似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旨在將不正當之財產歸屬回 

復至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狀態，而不在於對行為究責或 

損害填補，並無限制或剝奪附隨組織之存續，亦同樣不影響 

其他自由權利。

二 、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後段規定之附隨組織係「非以相當對 

價轉讓」之方式脫離政黨實質控制，因其仍持續取得或保有 

不當取得財產，故納入附隨組織定義之範圍，並無違反法律 

禁止溯及既往原則：

(一）如前所述，若僅調查及處理政黨本身所不當取得之財產，而 

未將附隨組織納入，在附隨組織得繼續保有不當取得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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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下，將無法回復不當取得財產對財產歸屬秩序之侵 

擾及破壞狀態，無法落實轉型正義之目的。此外，政黨在自 

由民主蕙政秩序中與其他政黨競爭時，仍有可能繼續由其 

所實質控制之附隨組織，取得其他政黨望塵莫及之資源，無 

法建構政黨公平競爭機制。

(二） 至於黨產條例第4 條第 2 款後段規定之所以將「曾由政黨 

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 

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等附隨組織納入規 

範 ，蓋因「非以相當對價而轉讓」脫離政黨實質控制之附隨 

組織者（下稱已脫離之附隨組織），仍保有其不當取得之財 

產 ，倘將其排除在調查及處理範圍之外，除無法回復不當取 

得財產對財產歸屬秩序之侵擾及破壞狀態，轉型正義終將 

淪為空談。況因該不當取得財產仍為附隨組織持續保有，故 

黨產條例所欲調查及處理者，乃係渠等自受政黨實質控制 

時起，直到脫離政黨實質控制後仍持續取得或保有之不當 

取得財產，自不得遽論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後段之規 

定，乃針對過去已終結之事物所為規範，進而認為其係真正 

溯及，或為法律效果回溯之立法。

(三） 況黨產條例針對已脫離之附隨組織所有不當取得財產之調 

查與處理，亦無侵害其對於該等財產之信賴利益：

1 .  鈞院在釋字第71 7號解釋中，固然言及人民對依法規而 

取得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可合理預期取得之利益，於客觀 

上有表現其信賴之事實，而非純為願望或期待，並具有 

值得保護之價值者，其信賴之利益即應加以保護。

2 .  然鈞院釋字第71 4號解釋，一方面認為依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第48條規定，污染行為人之整治義務係以污 

染狀況持續存在為前提，亦即其係針對該法施行前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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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結之污染行為所產生，且於該法施行後仍持續存在之 

污染狀態為規範之對象，而非針對污染行為人之污染行 

為 ，故而其性質應屬不真正溯及之法規範因此未牴觸 

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另一方面，既然土壤或地下水污 

染係由污染行為人之非法行為所造成，則其當無值得保 

護之信賴。

3 . 綜上所述，已脫離之附隨組織既仍保有不當取得財產，則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後段，將其納為附隨組織之範 

圍 ，其性質應屬不真正溯及之法規範，未違反法律不溯 

及既往原則。且已脫離之附隨組織，以不符合實質法治 

國原則方式所取得之財產，亦非屬值得保障之信賴範 

圍 ，自不得主張對之有信賴利益。

三 、黨產條例第4 條 第 2 款後段規定，將曾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政黨實質 

控制之法人、團體或機構，納入附隨組織之定義範圍，並無 

超出立法目的，而未違反比例原則：

(一） 同前所述，黨產條例之立法目的，旨在將經侵擾、破壞之 

財產歸屬秩序，重新調整為合於公平正義與實質法治國要 

求之狀態，以落實轉型正義、保障財產合法歸屬者之權 

益 ，兼及政黨公平競爭。已脫離之附隨組織既仍保有不當 

取得財產，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後段規定將其納入規範 

範圍，使已脫離之附隨組織所有不當取得財產，得依黨產 

條例為妥適之處理，使遭侵擾之財產秩序回歸實質法治國 

所要求之狀態，並未超出立法目的。

(二） 況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後段規定並非泛泛地將所有已脫 

離之附隨組織納入規範範圍，毋寧係進一步限縮而僅以

1<M 就此，參閱林錫堯前大法官於釋字第714號解釋所提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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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8

「非以相當對價轉讓 而 脫 離 政 黨 實 質 控 制 」為規範對  

象 ，乃因此等「非以相當對價轉讓」之 情 形 ，仍保有不當 

取得之財產，若不加處理，則過往受侵擾、破壞之財產秩 

序無從回復，且日後仍有可能再次以其他方式，將本屬不 

當取得之財產供政黨所用。是 以 ，唯有將其一併納入規範 

對 象 ，始得完全實現黨產條例欲恢復實質法治國財產秩序 

之 目 的 ，所採取之手段與該等目的之達成間亦已達實質關 

聯 程 度 ，從而與比例原則無違。

9 綜上所述，黨產條例並無聲請人所指之違憲情形，請求鈞院為合  

10 憲 宣 告 ，至為德感。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謹呈

司法 院 大 法 官 公 鑒

附 件 2 :本 會 105年 8 月 3 1 日至 109

暨調查進度之專案報告。

附 件 3 :引註相關資料。

不當黨產處理

【附件】

附 件 1 :本會依黨產條例規定處理不當

■ 门

立 # 岑 正

19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6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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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前所述，中國國民黨將大部份黨務經費編列於政府預算上， 

同時又將結餘投資黨營事業，利用黨政關係經營各項特許事 

業獲利。就此部分，本會已作成黨產處字第105005號處分， 

認定中國國民黨所持有之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投 

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欣裕台公司）之全部股權 

為不當取得財產，應移轉為中華民國所有。

(一） 中國國民黨經由轉帳撥用方式無償取得土地，嗣後再出售 

獲利，或取得徵收補償。就此部分，本會已作成黨產處字第 

106001號處分向中國國民黨追徵約新台幣8.6億元。

(二） 國民黨來臺後亦大量無償占（借 ）用公有土地，於土地上興 

建黨部等建築物，多年後始價購取得該等公有土地之所有 

權 ，然部分公有土地之買賣過程，有違反當時行政規則或 

法令之情形，其中最有名之案例，即位於台北市中山南路 

1 1號國民黨舊中央黨部（現為張榮發基金會）。就此類案 

例 ，本會目前已作成黨產處字第107004號處分，向國民黨 

追徵約新台幣11.4億元。

( 三 ）  另有國民黨以民眾服務社借名登記，購得臺北市大孝大樓 

出售，其中購入程序顯有違反當時之行政法規，嗣後由民 

眾服務社移轉登記回國民黨，9 1年時國民黨以13億元出 

售給其黨營事業光華投資公司，就此本會已作成黨產處字 

第 108002號處分，向國民黨追徵約新臺幣7.8億元。

附 件 1 本會依黨產條例規定處理不當取得財產之現況簡表

本會對政黨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情形：

上述處分整理如下附表1



附表 1 本會對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情形

序
字號

(作成曰期）
處分主文 處分金額

1 105005

(105/11/29)

被處分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應於本處分書送 

達之次日起3 0 日内，移轉其持有之中央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 

為中華民國所有

272.86億元

2 106001

(106/5/19)

附表所列計 4 5 8 筆國有特種房屋基地為被處 

分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之財產，並 

自被處分人之其他財產追徵其價額共計新臺幣 

八億六千四百八十八萬三千五百五十元

8.64億元

3 107004

(107/7/24)

坐落臺北市中正段三小段1 0 4地號土地及原地 

上建物為被處分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不當取 

得之財產，並自被處分人之其他財產追徵其價 

額共計新臺幣十一億三千九百七十三萬零六元

11.39億元

4 108002

(108/5/14)

被處分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於民國7 4年 1 月 

借用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名義標購取得臺北 

市中正區愛國東路1 0 0號 、1 0 2號大樓（已滅 

失）及其坐落土地為被處分人不當取得之財產， 

並自被處分人之其他財產追徵其價額共計新臺 

幣七億八千二百七十五萬八千七百十五元

7.82億元

二 、本會對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情形：

(一）附隨組織之類型與認定

1.黨營事業：此類附隨組織多為股份有限公司型態，由國 

民黨持有該黨營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 

總額半數以上，經由選任董監事、高階經理人以及行使 

股東權利，對於該黨營事業之人事、財 務 、業務經營之 

重要事項自有支配力。何況該等黨營事業董事會、股東 

會紀錄中，不乏國民黨中央派員列席「指導」之記載，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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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民黨中央指示該等黨營事業公司進行重要投資之書 

面文件可參，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受國民黨實質控 

制之情形，足堪認定。就此，本會目前已作成黨產處字 

第 105001號處分，認定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 

股份有限公司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另中影公司及中廣 

公司雖已因股權買賣脫離國民黨實質控制，然因股權買 

賣對價與合理價格不相當，本會亦已依黨產條例第4 條 

第2 款後段，分別作成黨產處字第107007號及黨產處字 

第 108003號處分認定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在案。上述處 

分整理如附表2 。

附表2 本會所認定政黨之附隨組織（黨營事業）

序
字號

( 作 成 日 期 ）
處分主文 類型

1 105001

(105/11/2)

被 處 分 人 中 央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4 0 前 段 現  

為附隨組織

2 107007

(107/10/9)

被 處 分 人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黨之附隨組織

§4② 後 段 已  

脫 離 附 隨 組  

織

3 108003 

(108/9/24)

被 處 分 人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4② 後 段 已  

脫 離 附 隨 組  

織

2.團體。此類附隨組織型態多為財團法人或社團；財團法 

人或由國民黨直接或間接捐助成立，社圑則多經國民黨 

中央決議後成立。主要幹部多具國民黨職，或為國民黨 

籍重要人士，負責人則為國民黨核心菁英，例如：婦聯 

會之前主委蔣宋美齡，及救國團之前主任蔣經國。此類 

附隨組織主要幹部之選任方式易受負責人控制而開放性 

不足，且國民黨核心菁英憑其社會聲望，長期擔任此類

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20

附隨組織之負責人，使該附隨組織之人事及業務經營受 

國民黨之支配，該附隨組織亦在國民黨之支配下，使用 

國家或國民黨之資源、取得政府補助、或由政府出面使 

其得以各種名義向人民收取金錢等，而在財務上受國民 

黨之支配。然國民黨能否利用附隨組織之成員結構及幹 

部選任方式，而使黨員擔任主要幹部，黨員當選主要幹 

部後是否確實依黨意而為，負責人主觀上是否願意執行 

國民黨中央之決策，以及國民黨能否在財務上充分支援 

此類附隨組織等，均影響國民黨對此類附隨組織之實質 

控制程度，從而此類附隨組織在解嚴後即易漸次脫離國 

民黨實質控制；惟此種脫離方式並非以相當對價轉讓予 

他人，故脫離後仍屬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就此，本會目 

前已作成黨產處字第107001號處分，認定婦聯會為國民 

黨之附隨組織；黨產處字第107003號處分，認定財團法 

人民族基金會、財團法人民權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國家發 

展基金會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黨產處字第107005號處 

分 ，認定救國團為國民黨之附隨組織。上述處分整理如 

附表3 。

附表3 本會所認定政黨之附隨組織（團體）

序
字號

( 作 成 曰 期 ）
處分主文 類型

1 107001

(107/2/1)

被 處 分 人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為 社 團 法 人  

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4② 後 段 已 脫  

離附隨組織

2 107003

(107/6/29)

被 處 分 人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財團法人民  

權 基 金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4②前段 

現為附隨組織

3 107005

(107/8/7)

被 處 分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4② 後 段 已 脫  

離附隨組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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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及處理情形

1. 如前所述，政府於欠缺法律依據之情形下，以電影隨票 

附捐（影劇票附捐）、棉紗附捐及進出口業勞軍捐款等名 

義 ，向民眾、貿易商與紡織廠強制徵收金錢，交由婦聯 

會收取運用，期間長達30餘年，婦聯會收得之勞軍捐除 

部分用於興建軍眷住宅使用外，結餘經費以定期存款存 

儲 ，歷年孳息轉本金續存累積本利和迄至107年底推估 

應有新台幣465億餘元；婦聯會實際留有財產約新台幣 

388億元，本會業以黨產處字第108001號處分命移轉為 

國有。

2. 中廣公司成立後即與政府簽訂合約接受補助，並經由轉 

帳撥用方式無償取得國有土地，或由政府徵收取得土地 

後登記於中廣公司名下，嗣後再出售該等土地獲利，或 

取得徵收補償。就此部分，本會已作成黨產處字第106001 

號處分命中廣公司移轉土地11筆面積109627平方公尺、 

建物2 筆面積699平方公尺為國有，並向中廣公司追徵 

約新台幣77.3億元。

上述處分整理如附表4 。

附表4 本會對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情形

序
字號

( 作 成 日 期 ）
處分主文 處分金額

1 108001

( 108/03/19)

被 處 分 人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應 於 本 處 分  

書 送 達 之 次 日 起 3 0 日 内 ，移轉如處 分 書 附  

表 1 所 列 財 產 及 自 處 分 作 成 日 起 至 移 轉 為  

國有 之 曰 止 之 孳 息 為 中 華 民 國 所 有

388.10 億元 38

38附表1 中財產類型有存款債權375.82億餘元、股票市值6 億元、土 地 2,673.18 rf '建物 3,692.92 rrf， 

存款債權與股票以處分時價額計算；不動產以108年度公告現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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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8003 被處分人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不當 79.25 億元39

(108/5/19) 取得之土地（109,627平方公尺）及地上建 

物 （6 9 9平方公尺）應移轉為國有，並就已 

移轉他人而無法移轉為國有之不當取得土 

地，追徵其價額共計新臺幣七十七億三千一 

百三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五元

39金額為命移轉之不動產與追徵金額合計，命移轉之不動產部分土地10餘萬iri、建物699 iri，以 108年 
度公告現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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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台灣自解嚴以來歷經多次政黨輪替與司法改革，始得以成為 

高度發展之民主國家。民主政治多係以政黨政治之方式運作，惟台 

灣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部分政黨以悖離實質法治國原則方式取 

得財產，以其不當優勢競爭地位，致使其他政黨無法與之公平競爭 

。如此長久以往，實不利於民主政治發展，亦無法代表我國民意。 

「不當黨產」之處理，實有其必要。有鑑於此，大院乃於民國（下 

同）105年 7 月2 5 日通過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 

例 （下稱本條例），並經總統同年8 月 1 0 日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91191號令制定公布全文34條 ，本條例並自公布日施行。

基於本條例之施行，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下稱本會）於 105 

年 8 月3 1 日設立，同日舉行揭牌儀式,，本會隨即開始運作。本會 

成立迄今，為回應人民期待及追求政黨公平競爭之民主法治國目 

標下，依據本條例調查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情形及後 

續處置。至 106年 9 月 8 日，由林峯正主任委員帶領本會繼續履 

行大院交付之使命。林条正主任委員甫上任即宣誓，其施政目標在 

於早日達成政黨公平競爭之目標，使我國政治運作不再受不當黨 

產左右，落實轉型正義的第一步，回應國人殷切期盼，使本會可以 

圓滿功成身退。

依本條例第2 3條規定：「本會應就業務執行現況與不當取得 

財產之調查進度，即時公布於不當黨產專屬網站，並應每半年向立 

法院提出報告。」爰就本會業務職掌、調查進度、訴訟案件、學術 

研討及人民陳情處理等成果向大院報告，本會業於106年 4 月、9 

月 、107年 3 月 、9 月及108年 3 月 、9 月依法檢送《不當黨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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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105年 8 月 3 1 日至106年 3 月 1 0 日業務執行現況暨調 

查進度之半年度專案報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105年 8 月 31 

曰至106年 8 月3 1 日業務執行現況暨調查進度之年度專案報告》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105年 8 月3 1 曰至107年 3 月 1 0曰業務 

執行現況暨調查進度之年度專案報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105 

年 8 月 3 1 日至107年 9 月 1 0日業務執行現況暨調查進度之年度 

專案報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105年 8 月3 1 日至108年 3 月 

1 0 曰業務執行現況暨調查進度之年度專案報告》及 《不當黨產處 

理委員會105年 8 月 3 1 日至108年 9 月 1 0日業務執行現況暨調 

查進度之年度專案報告》各乙份向大院報告。現再依法就105年 8 

月3 1 日至109年 3 月 1 0日之運作成果向大院提出報告。

本條例生效後，業已完成10項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訂定及 

就本條例適用釋示3 則 ；本會成立迄今三年半，已舉辦23場聽證 

、3 場預備聽證，並依調查情形作成黨產處字第105001號至第 

105005號處分、第106001號、第107001號至107007號及第108001 

至 108003號共16號處分書，及舉辦13場研討會及座談會等成果 

(統計截至109年 3 月 1 0日）。另陸續於106至 108年度分別推 

出本會學術期刊《黨產研究》共四期及《黨產研究》別冊：《檔案 

選輯》共三期，並於兩週年以說明會、三週年以座談會方式向國人 

同胞報告本會工作成果。

本報告謹分別就本會業務職掌暨調查進度、行政處分暨訴訟 

進度及其他業務依序說明。首先，本會業務職掌暨調查進度，主要 

為本會組成暨委員會議運作概況，本會依據本條例所訂定之法規 

命令，及本會基於主管機關權限就本條例所為之函釋整理，另就本 

會因應調查所舉辦之預備聽證暨聽證舉行情形予以說明；其次，有 

關行政處分暨訴訟進度部分，則是本會調查後所為行政處分，及受 

處分人因行政處分所提起之訴願、撤銷訴訟及停止執行聲請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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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救濟審理情形；其他部分則包括政黨財務申報業務、人民陳情處 

理 、學術活動及本會網站維護等業務辦理情形。

貳 、本會業務職掌暨調查進度

一 、本會組成暨委員會議運作概況

本會係依本條例第2 條第 1 項規定設立，復依本條例第三章 

「組織」就本會設置訂有規範，同條例第19條第3 項授權行政院 

訂定本會組織規程，爰行政院訂定「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組織規程 

」（下稱本會組織規程）及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編組表」（下稱本 

會編組表），以規範本會組成運作。基上，本會業務單位設有調查 

一組、調查二組，輔助單位設行政組、兼任(辦)單位有人事、主計 

及政風。

依本條例、本會組織規程及本會編組表規定，本會置委員11 

至 13人 ，任期4 年 ，由行政院院長派（聘）之 ，並指定其中1人 

為主任委員，1人為副主任委員。復依本會編組表，本會置主任委 

員 1 人 （特任）、副主任委員1 人 （院長派聘）、專任委員3 人 （ 

院長派聘）、兼任委員6 人至8 人 （兼任）、主任秘書1 人 （借調 

)、組長3 人 （借調）、人事管理員1人 （兼任）、主計員1人 （兼 

任）、政風1 人 （兼辦）、工作人員28人 （聘用或借調），合計46 

人至48人 。

依本條例第14條 、第 15條 、第22條等規定，政黨、附隨組 

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之認定；不當取得財產之認定及其移轉範圍、現 

存利益、應扣除之對價，及應追徵之價額等之認定；不受禁止處分 

限制之認定、許可及復查案；聽證之舉行；舉發之獎勵條件、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項；回復權利之申請案；罰鍰處分；委員提案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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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之。本會 

於三年半間共召開85次委員會議及8 次臨時委員會議（統計截至 

至 109年 3 月 1 0曰）。

本條例生效後，業已完成10項法規命令、行政規則之訂定及 

就本條例適用釋示3 則 ；成立迄今三年半，本會已舉辦2 3場聽證 

、3 場預備聽證，並依調査情形作成黨產處字第105001號至第 

108003號共 16號處分書，上開成果將扼要說明如後。

二 、本會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及函釋

本條例第2 條規定本會為主管機關，依法調查及處理政黨、 

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之財產，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 

境 ，健全民主政治，以落實轉型正義之立法目的。本會為完備法令 

適用，除依本條例授權訂定相關子法規定外，亦就本條例第7 條 、 

第 6 條 第 3 項 及 第 3 1 條 第 2 項規定作成臺黨產調一字第 

1050000237號解釋、臺黨產法字第1060000032號及臺黨產法字第 

1060000336號解釋令，其内容如下。

(一）法規命令、行政規則

本條例生效後，行政院及本會依本條例授權訂定相關子法規 

定 ，目前已完成以下法規之訂定：

1.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施行細則（由行 

政院發布）；

2.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組織規程及編組表（由行政院發布）

3.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8 條第3 項有 

關一定金額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之公告；

4.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7 條第4 項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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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申報格式填寫說明；

5.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9 條第 1 項正 

當理由及許可要件辦法；

6.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調查程序辦法；

7. 人民就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申請回復權利辦法；

8.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舉行聽證應行注意事項；

9. 獎勵舉發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辦法；

10.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卷宗閱覽須知。

(二）本會函釋

本會於106年 1 月 6 日就本條例第6 條第3 項有關追徵不當 

取得財產範圍，發布臺黨產法字第1060000032號令：「核釋政黨 

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六條第三項 

規定。基於政黨政治並為保障政黨公平競爭，避免侵害政黨之本質 

及其憲法地位，本條例第六條第三項所稱之『其他財產』，不包括 

本條例公布日後所合法取得之黨費、政治獻金、競選經費之捐贈、 

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確保基於政黨本質所取得之合法財務 

來源收入，得維繫政黨一般性正常運作，以達本條例建立政黨公平 

競爭環境、健全民主政治之立法目的。」

本會於106年2 月3 日就本條例第31條第2 項有關命移轉有 

價證券等辦理移轉為國有之法定方式，發布臺黨產法字第 

1060000336號令：「核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準用同條第一項規定，係指有價證券、船舶或航 

空器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命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 

權人所有，而須辦理登記者，由本會會同管理機關囑託登記機關登 

記，並得免提出權利證明書。如公司股票係屬表彰股權之有價證券 

，因股權移轉須辦理公司股東名薄之變更登記，依上開規定，應由

第5 頁



本會會同管理機關囑託公司辦理股東名薄之變更登記，並得免提 

出權利證明書即股票，即生股權移轉之效力。」

此外，就中華民國票券金融商業同業公會函請本會釋示有關 

票券金融公司因授信保證業務已對政黨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 

人）名下財產存有之最高限額擔保物權是否受政黨及其附隨組織 

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7 條保障，暨其擔保範圍是否及於該條 

例公布後政黨、附隨組織新發行之商業本票等疑義，本會亦已於 

105年 9 月2 1 曰作成臺黨產調一字第1050000237號函釋：「（一） 

按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下稱本條例）第7 條 

規定：『善意第三人於前條應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 

權人所有財產上存有之租賃權、地上權、抵押權或典權等權利，不 

因此而受影響』，及其立法理由謂：『經本會認定屬不當取得財產而 

應移轉為國有、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者，善意第三人於 

該財產上存有之租賃權、地上權、抵押權或典權等權益，應不受影 

響 ，爰於本條明定之。又上開租賃權、地上權、抵押權或典權，乃 

例示規定，並不以此為限，自不待言』。（二）民法上抵押權包含『 

普通抵押權』及 『最高限額抵押權』，上開規定對於善意第三人原 

有之抵押權等擔保物權之保障，並未明文排除最高限額抵押權，故 

最高限額擔保物權亦屬本條例第7 條保障範圍内。（三）至於票券 

金融公司於本條例公布前，經正常授信程序而與本條例第4 條規 

定之附隨組織簽訂約定書，委由票券金融公司保證發行商業本票， 

並有提供擔保品者，票券金融公司得以現行額度（不增加流通餘額 

)之範圍内繼續展期，以保障原為善意第三人之票券金融公司先前 

已善意取得之權利，同時避免因原有之商業本票無法順利換發，而 

影響金融市場安定秩序及一般投資大眾權益。惟為確認原約定是 

否經正常授信程序及其繼續展期有無增加流通餘額，本會建議票 

券金融公司提供相關約定書、擔保品明細等書面資料予本會備查， 

以避免將來認定之爭議。（四）另就前揭附隨組織因維持其正常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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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關係所為之繳息、還款等行為，及票券金融公司因前揭附隨組織 

違約而須就其擔保品為處分或拍賣之情形，應依本條例第9 條第 

1 項但書第2 款規定與本會前已公告預告之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 

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九條第一項正當理由及許可要件辦法（草 

案）第3條第5 款規定：『其他為增進公共利益或避免減損該財產 

價值而顯有處分之必要』，向本會申請許可處分」在案，以維持金 

融市場秩序之安定。

三 、本會目前已辦理之預備聽證及聽證

本會調查業務臻於一定程度後，即由委員會議就爭點明確程 

度決定是否舉辦預備聽證或聽證。預備聽證主要係就爭點尚未明 

確之案件，通知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就事實及法律上疑義表示意 

見，俾利本會釐清個案之爭點，以使後續之聽證順利進行；另依本 

條例第14條規定，本會依本條例第6 條規定所為之處分，或本條 

例第8 條第5 項就政黨之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認定之處分， 

均應經公開之聽證程序。

截至109年 3 月 1 0 日止，本會業已舉辦3 場預備聽證及23

場聽證，依時間先後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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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團法人 

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及其股權是否應命移轉等一聽證】

事由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團法 

人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及其股權是否應命移轉案

曰期 105年 10月7 日（星期五）

地點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5 樓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 段 17號 5 

樓）

爭點 一 、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 

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二 、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及 

監察人陳樹等5 人所持有之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 

裕台股份有限公司股權，是否受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信 

託而持有。

三 、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權是 

否屬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不當取得之財產，是否應命移轉 

為國有、地方自治團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

當事人

及利害

關係人

一 、 當事人：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二 、 利害關係人：

陳樹（中央投資公司董事長暨欣裕台公司董事長）。 

林恒志（中央投資公司董事暨欣裕台公司董事）。

李永裕（中央投資公司董事暨欣裕台公司董事）。

馬嘉應（中央投資公司董事暨欣裕台公司董事）。（請假） 

江美桃（中央投資公司監察人暨欣裕台公司監察人）。

後續結

果

一 、本會於105年 11月 1 曰第5 次委員會議決議作成黨產處 

字第105001號處分，認定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欣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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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股份有限公司為社圑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二 、本會於105年 11月 2 5 曰第3 次臨時委員會議決議作成 

黨產處字第105005號處分，命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應於 

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 0 日内，移轉其持有之中央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及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為中華民 

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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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之臺灣放送協會總部土地案、嘉義民雄

機房土地案一預備聽證】

事由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之臺灣放送協會總部土地案、嘉義民雄 

機房土地案

曰期 105年 12月 1 6日 （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

地點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文教會館1 樓前瞻廳（臺北市新生南路 

三段30號）

當事人 當事人/利害關係人：

及利害 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關係人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欣裕台股份有限公司。

欣光華股份有限公司。 

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好聽股份有限公司。 

悅悅股份有限公司。

廣播人股份有限公司。

播音員股份有限公司。

後續結 一 、本會於106年 12月2 1 日就「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是否

果 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108年 6 月 2 0 日就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 

隨組織，及其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財產」舉行聽證。

二 、本會於108年 9 月2 4 曰第74次委員會議決議，作成黨產 

處字第108003號處分，認定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 

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同時認定其部分財產為不當取得，如 

處分書附表2 所列 土 地 （109,627平方公尺）及地上建物 

(699平方公尺）應移轉為國有，並就已移轉他人而無法移 

轉為國有之不當取得土地，追徵其價額共計新臺幣7 7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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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8 萬 9，185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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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電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接 收 自 日 產 之 新 世 界 、嘉義及光華等三

家 戲 院 土 地 案 一 預 備 聽 證 】

事由
中 央 電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接 收 自 日 產 之 新 世 界 、嘉 義 、及光華等 

三家戲院土地案

曰期 1 0 5年 1 2 月 1 6 日 （星 期 五 ）下 午 1 時 3 0 分

地點
公 務 人 力 發 展 中 心 福 華 文 教 會 館 1 樓 前 瞻 廳 （臺北市新生南路  

三 段 3 0 號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當事人/利 害 關 係 人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中 央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阿 波 羅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富 聯 國 際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清 晞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後 續 結

果

本 會 於 1 0 6 年 8 月 1 6 日 就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團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舉 行 聽 證 ，並 於 1 0 7 年 1 0 月 9 日 

第 5 1 日 委 員 會 議 作 成 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7號 處 分 ，認定中影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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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民生建設基金會、民族基金會、民權基金會及國家發

展基金會案一預備聽證】

事由 財 團 法 人 民 生 建 設 基 金 會 、民 族 基 金 會 、民權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基金會案

曰期 1 0 5年 1 2 月 2 8 曰 （星 期 三 ）上 午 1 0 時

地點 集 思 台 大 會 議 中 心 阿 基 米 德 廳 （臺 北 市 羅 斯 福 路 4 段 8 5 號 B 1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

財 團 法 人 民 生 建 設 基 金 會 。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

財 團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後 續 結

果

一 、  本 會 於 1 0 6年 1 月 2 0 日 上 午 1 0 時 舉 行 「財團法人民生建

設 基 金 會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案 」之聽

證 。

二 、  本 會 於 1 0 6 年 1 月 2 0 日 下 午 3 時 舉 行 「財團法人民族基  

金 會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金會是否為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案 」之 聽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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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民族基金會、民權基金會及國家發展基金會等3 基金

會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案一聽證】

事由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 

金會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案

曰期 1 0 6年 1 月 2 0 曰 （星 期 五 ）下 午 3 時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 

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n 號 8 樓 ）

爭點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財團法人國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 金 會 ，是否為社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之 附 隨 組 織 ？

( 一 ）  以 捐 助 金 錢 方 式 設 立 之 財 團 法 人 得 否 認 定 為 政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此 一 子 爭 點 是 否 會 因 其 受 捐 助 之 財 產 是  

否 為 本 條 例 所 稱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而 有 不 同 結 論 ？

( 二 ）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民 權 、國 家 發 展 等 3 基 金 會 歷 來 之  

董 事 長 （或 董 事 ）是否為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主 席  

或 經 黨 内 程 序 指 派 ？

( 三 ）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 民 國 1 0 4 年 間 捐 助 各 3,000 

萬 元 分 別 成 立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民 權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是 否 係 受 該 公 司 唯 一 股 東 即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指 示 而 為 ？

當 事 人 一 、 當 事 人 ：

及 利 害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

關係人 財 團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 

二 、利 害 關 係 人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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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續 結 一 、本 會 於 1 0 7 年 3 月 2 9 日 上 午 1 0 時 舉 行 「財團法人民 

果 族 基 金 會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金會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案 ，及其財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之 聽 證 。

二 、 本 會 於 1 0 7 年 6 月 2 9 曰 第 4 4 次委員會議決議作成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3號 處 分 ，認 定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 

財 團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為 社  

圑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三 、 本 會 於 1 0 7 年 8 月 1 5 日 上 午 1 0 時 舉 行 「財團法人民  

族 基 金 會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金會 

之 財 產 是 否 應 命 移 轉 為 國 有 」之 聽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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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民生建設基金會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

織案一聽證】

事由 財 團 法 人 民 生 建 設 基 金 會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案

曰期 1 0 6年 1 月 2 0 曰 （星 期 五 ）上 午 1 0 時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中正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財 圑 法 人 民 生 建 設 基 金 會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之 附 隨 組 織 ？

( 一 ） 以 捐 助 金 錢 方 式 設 立 之 財 團 法 人 得 否 認 定 為 政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此 一 子 爭 點 是 否 會 因 其 設 立 於 民 國 6 7 年而有不同 

結 論 ？或 是 否 會 因 其 受 捐 助 之 財 產 是 否 為 本 條 例 所 稱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而 有 不 同 結 論 ？

( 二 ） 財 團 法 人 民 生 建 設 基 金 會 歷 來 之 董 事 長 （或 董 事 ）是否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主 席 或 經 黨 内 程 序 指 派 ？

( 三 ）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 民 國 1 0 4年 間 捐 助 9,000萬元予民 

生 建 設 基 金 會 ，是 否 係 受 該 公 司 唯 一 股 東 即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指 示 而 為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財 團 法 人 民 生 建 設 基 金 會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後 續 結

果

現 持 續 調 查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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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

織案一聽證】

事由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案

曰期 1 0 6 年 2 月 2 4 曰 （星 期 五 ）上 午 1 0 時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中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是 否 曾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之 附 隨 組 織 ？

( 一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自 民 國 4 1 年 1 0 月 3 1 日成立 

時 起 ，有 無 受 到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

( 二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是 否 曾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後 續 結

果

一 、 本 會 於 1 0 6年 1 0 月 2 4 日 就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舉 行 第 2 次 聽 證 。

二 、 本 會 於 1 0 7 年 8 月 7 曰 第 4 7 次委員會 議 決 議 作 成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7 0 0 5號 處 分 ，認定社團法人中國 青 年 救 國 團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第 1 7頁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轉 帳 撥 用 等 方 式 取 得 國 有 房 屋 及 其 基 地  

並 已 移 轉 他 人 之 追 徵 案 聽 證 程 序 】

事由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轉 帳 撥 用 等 方 式 取 得 國 有 房 屋 及 其  

基地並已移轉他人之追徵案

曰期 1 0 6年 3 月 2 4 曰 （星 期 五 ）上 午 1 0 時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 

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一 、 調 查 報 告 附 表 所 列 計 4 5 8 筆 「國 有 特 種 房 屋 基 地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轉 帳 撥 用 等 方 式 取 得 之 財  

產 ，並 已 移 轉 他 人 （已 移 轉 第 三 人 或 已 被 政 府 徵 收 ）而 

無 法 返 還 予 國 家 或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

二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轉 帳 撥 用 等 方 式 取 得 之 上 開 國  

有 特 種 房 屋 基 地 ，是 否 為 該 政 黨 以 違 反 政 黨 本 質 或 其  

他 悖 於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之 方 式 所 取 得 之 「不當取得財產  

」 ？

三 、 本 會 應 否 就 上 開 已 移 轉 他 人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向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追 徵 其 價 額 ？其 價 額 應 如 何 計 算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無 。

聽 證 後

續 及 結

果

本 會 於 1 0 6 年 6 月 1 3 日 第 1 9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作成黨產  

處 字 第 106 0 0 1號 處 分 ，認 定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轉 帳 撥 用 等 方 式  

取 得 之 國 有 房 屋 及 其 基 地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並 自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其 他 財 產 追 徵 其 價 額 共 計 8 億 6 , 4 8 8 萬 3,55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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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及

其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財產案一聽證】

事由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案

曰期 1 0 6年 4 月 2 7 曰 （星 期 四 ）上 午 1 0 時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中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8 樓 ）

爭點 一 、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是 否 曾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之 附 隨 組 織 ？

( 一 ）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自 3 9 年 4 月 1 7 日成立時起 

，有 無 受 到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

( 二 ）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是 否 曾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

二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代 領 轉 發 款 項 、影 劇 票 及 棉 紗 附 捐 、 

結 匯 附 勸 勞 軍 捐 獻 （即 勞 軍 捐 ）、防衛捐及接受政府機關  

補 、捐 助 等 款 項 性 質 為 何 ？是 否 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4 條 第 4 款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聽 證 後

續 及 結

果

一 、 本 會 於 1 0 6年 7 月 1 8 日 就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否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舉 行 第 2 次 聽 證 。

二 、 本 會 於 1 0 7 年 2 月 1 曰 第 7 次臨時委員會議決議作成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1號 處 分 ，認 定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三 、 本 會 於 1 0 7年 1 0 月 4 日 就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之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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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案 」舉 行 聽 證 。

四 、本 會 於 1 0 8年 3 月 1 9 曰 第 6 1 次委員會議 決 議 作 成 黨 產  

處 字 第 10 8 0 0 1號 處 分 ，認 定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應 於 處  

分 書 送 達 之 次 日 起 3 0 日 内 ，將處分書附表所列財產及自  

處 分 作 成 曰 至 移 轉 為 國 有 之 日 止 之 孳 息 移 轉 為 中 華 民 國

所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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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眾 葉 頌 仁 陳 情 其 父 葉 中 川 原 有 坐 落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院 前 中 興 山  

莊 院 區 之 土 地 疑 係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案 一 聽 證 】

事由 民 眾 葉 頌 仁 陳 情 其 父 葉 中 川 原 有 坐 落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院 前 中 興  

山 莊 院 區 之 土 地 疑 係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案

曰期 1 0 6年 6 月 6 日 （星 期 二 ）上 午 1 0 時

地點 財 圑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8 樓 ）

爭點 民 眾 葉 中 川 原 有 坐 落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院 前 中 興 山 莊 院 區 之 土 地  

，是 否 係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無 償 或 交 易 時 顯 不 相 當 之 對  

價 取 得 之 財 產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一 、  當 事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

元 利 建 設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葉 頌 仁 、葉 頌 娟 、葉 柏 均 、葉 柏 辰 。

聽 證 後 續  

及結果

一 、 本 會 於 1 0 6 年 8 月 3 0 日 就 「元 利 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取 得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院 前 中 興 山 莊  

土 地 」舉 行 聽 證 。

二 、 現 持 續 調 查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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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_

聽證】

事由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第 2 次聽證）

曰期 1 0 6年 7 月 1 8 日 （星 期 二 ）上 午 1 0 時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是 否 曾 由 社 圑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 非 以 相 當 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之 附 隨 組 織 ？

一 、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自 3 9 年 4 月 1 7 日 成 立 時 起 ，有無 

受 到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

二 、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是 否 曾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事人 ：中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聽 證 後

續 及 結

果

一 、  聽 證 前 即 與 内 政 部 就 婦 聯 會 案 密 切 連 繫 ，並展開三方協  

商 ，尋 求 其 他 解 決 方 案 。1 0 6年 1 2 月 2 9 曰 婦 聯 會 、内 

政 部 及 本 會 簽 定 行 政 契 約 備 忘 錄 ，婦聯會承諾捐出新台  

幣 3 8 1 億 元 資 產 的 9 成 ，共 3 4 3 億 元 給 國 庫 ，用於長照 

、榮 民 醫 療 、社 福 、家 暴 性 侵 防 治 ，然 婦 聯 會 於 1 0 7年 

1 月 3 1 日 臨 時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決 議 拒 絕 簽 署 行 政 契 約 。

二 、  本 會 依 據 聽 證 陳 述 意 見 及 後 續 調 查 結 果 ，於 1 0 7年 2 月 

1 曰 召 開 第 7 次 臨 時 委 員 會 議 ，決議作成黨產處字第  

1 0 7 0 0 1 號 處 分 ，認 定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三 、  本 會 於 1 0 7 年 1 0 月 4 日 就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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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舉 行 聽 證 。

四 、 本 會 於 1 0 8 年 3 月 1 9 曰 第 6 1 次委員會議作 成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8 0 0 1號 處 分 ，認 定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應 於 處  

分 書 送 達 之 次 日 起 3 0 日 内 ，將 處 分 書 附 表 所 列 財 產 及  

自 處 分 作 成 日 至 移 轉 為 國 有 之 日 止 之 孳 息 移 轉 為 中 華  

民 國 所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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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一 聽

證 】

事由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曰期 1 0 6年 8 月 1 6 曰 （星 期 三 ）上 午 1 0 時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8 樓 ）

爭點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曾 由 社 圍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國 民 黨  

之 實 質 控 制 ？

當事人

及利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股 東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4 0 人 。

聽證後

續及結

果

本 會 於 1 0 7 年 1 0 月 9 日 第 5 1 次委員會議決 議 作 成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7 0 0 7號 處 分 ，認定中影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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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利 建 設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取 得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院 前 中 興 山 莊 土 地 一 聽 證 】

事由 元 利 建 設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取 得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院 前 中 興 山 莊 土 地

曰期 1 0 6 年 8 月 3 0 曰 （星 期 三 ）上 午 1 0 時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元 利 建 設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無 正 當 理 由 以 顯 不 相 當 對 價  

，自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取 得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院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華 興 段 一 小 段 4 4 0 地 號 等 土 地 ？

當事人及  

利 害 關 係

人

一 、  當 事 人 ：元 利 建 設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葉 頌 仁 、葉 頌 娟 、葉 柏 均 、葉 柏 辰 。

聽證後續  

及結果

現持續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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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

織一聽證】

事由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第 2 次 聽 證 ）

曰期 1 0 6年 1 0 月 2 4 日 （星 期 二 ）上 午 9 時 3 0 分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中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是 否 曾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非以相當對價轉讓而脫離中國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之 附 隨 組 織 ？

一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自 民 國 4 1 年 1 0 月 3 1 日成立時 

起 ，有 無 受 到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務

或 業 務 經 營 ？

二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是 否 曾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

當事 人 一 、 當 事 人 ：社 困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

及 利 害

關係人

二 、利 害 關 係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後 續 結 本 會 於 1 0 7年 8 月 7 曰 第 4 7 次 委 員 會 議 ，決議作成黨產處字第

果 1 0 7 0 0 5號 處 分 ，認 定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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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一聽證】

事由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案

曰期 1 0 6 年 1 2 月 2 1 日（星 期 四 )上 午 9 時 3 0 分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台北市中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曾 由 社 困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實 質 控 制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一 、  當 事 人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

關係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股 東 好 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7 1 4 人

0

後 續 結

果

一 、 本 會 於 1 0 8 年 6 月 2 0 日就「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舉 行 聽 證 。

二 、 本 會 於 1 0 8 年 9 月 2 4 曰 第 7 4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作成黨產 

處 字 第 10 8 0 0 3號 處 分 ，認定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同 時 認 定 其 部 分 財 產 為 不 當 取 得 ，如處 

分 書 附 表 2 所 列 土 地 （109,627平 方 公 尺 ）及 地 上 建 物 （ 

6 9 9 平 方 公 尺 ）應 移 轉 為 國 有 ，並就已 移 轉 他 人 而 無 法 移 轉  

為 國 有 之 不 當 取 得 土 地 ，追 徵 其 價 額 共 計 新 臺 幣 7 7 億 3,138 

萬 9 ，1 8 5 元 。

第 2 7 頁



【中華民國民眾服務總社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之附隨組織

一聽證】

事由 中 華 民 國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案

曰期 1 0 7年 2 月 2 曰 （星 期 五 ）上 午 9 時 3 0 分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台北市中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中 華 民 國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或 曾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之 附 隨 組 織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中 華 民 國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未 到 場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後 續 結

果

現 持 續 調 查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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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金 

會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一 聽 證 】

事由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金 

會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其財產 是 否 為 不  

當取得財產案

曰期 1〇7年3 月 2 9 曰 上 午 1 0 時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中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一 、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民權基金會及國家發展基金會是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  

之 附 隨 組 織 ？

二 、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0 4年 捐 助 成 立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 金 會 之 9 千萬元資 

金 是 否 屬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是 否 應 命 前 開 3 基金會將其捐  

助 設 立 之 資 金 各 3 千 萬 元 及 其 孽 息 移 轉 為 國 有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一 、  當 事 人 ：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

財 團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 

財 圑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後 續

結果

一 、 本 會 於 1 0 7年 6 月 2 9 日 第 4 4 次 委 員 會 議 決議作成本會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3號 處 分 ，認 定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民權 

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3 基 金 會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二 、 本 會 於 1 0 7 年 8 月 1 5 日 就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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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 金 會 之 財 產 是 否 應 命 移 轉  

為 國 有 案 」舉 行 聽 證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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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中 正 段 三 小 段 104 

地 號 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且 已 移 轉 他 人 之 追 徵 案 一 聽 證 】

事由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中 正 段 三 小 段 104 

地 號 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且 已 移 轉 他 人 之 追 徵 案

曰期 1 0 7 年 5 月 2 2 日 （星 期 二 ）上 午 9 時 3 0 分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台北市中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8 樓 ）

爭點 一 、  系 爭 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是 否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違 反 政 黨 本  

質 或 其 他 悖 於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之 方 式 所 取 得 之 「不當取得財  

產 」？

二 、 倘 系 爭 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係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 

因 系 爭 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業 已 移 轉 於 他 人 所 有 ，本會應否 

向 中 國 國 民 黨 追 徵 其 價 額 ？其 價 額 應 如 何 計 算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未到場）

後 續 結

果

本 會 於 1 0 7年 7 月 2 4 曰 第 4 6 次委員會議決議作成黨產處字第  

1 0 7 0 0 4號 處 分 ，認 定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違 反 政 黨 本 質 或 其 他 悖 於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之 方 式 取 得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中 正 段 三 小 段 1 0 4 地號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並 自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其 他 財 產 追 徵 其 價 額 共 計  

新 臺 幣 1 1億 3 9 7 3 萬 6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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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愛 國 東 路 1 0 0號 、1 0 2號 大 樓 （大 孝 大 樓 ）及其 

坐 落 土 地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並 已 移 轉 他 人

之 追 徵 案 一 聽 證 】

事由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愛 國 東 路 1 0 0號 、1 0 2號 大 樓 （大孝大  

樓 ）及 其 坐 落 土 地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財產並已移轉他人之追徵案

曰期 1 0 7年 6 月 2 6 日 （星 期 二 ）上 午 9 時 3 0 分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 

市 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下 稱 中 國 國 民 黨 ）前所有之臺北  

市 中 正 區 愛 國 東 路 1 0 0 號 、1 0 2 號 大 樓 （大 孝 大 樓 ） 

及 其 坐 落 土 地 是 否 為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 第 4 條 及 第 6 條 所 規 範 之 對 象 ？

一 、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愛 國 東 路 1 0 0號 、1 0 2 號 大 樓 （大孝 

大 樓 ）及 其 坐 落 土 地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所  

取 得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 ？

二 、 倘 系 爭 建 物 及 土 地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因 系 爭 建 物 及 土 地 已 移 轉 於 他 人 所 有 ， 

本 會 應 否 向 中 國 國 民 黨 追 徵 其 價 額 ？其 價 額 應 如  

何 計 算 ？

當事人及 

利害關係

人

一 、  當 事 人 ：社 圑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中 華 民 國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未 到 場 ）。

後續結果 本 會 於 1 0 8 年 5 月 1 4 曰 第 6 5 次委員會議決議作成黨產  

處 字 第 10 8 0 0 2號 處 分 ，認 定 中 國 國 民 黨 於 7 4 年 1 月借 

用 中 華 民 國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名 義 標 購 取 得 大 孝 大 樓 （已滅 

失 ）及 其 坐 落 土 地 為 其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並自 其 財 產 追  

徵 其 價 額 共 計 新 臺 幣 7 億 8, 2 7 5 萬 8, 7 1 5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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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金 

會 之 財 產 是 否 應 命 移 轉 為 國 有 一 聽 證 】

事由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等 3 基 

金 會 之 財 產 是 否 應 命 移 轉 為 國 有 案

曰期 1 0 7年 8 月 1 5 曰 （星 期 三 ）上 午 1 0 時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 

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一 、 3 基 金 會 經 本 會 認 定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依黨 

產 條 例 第 5 條 規 定 ，其 現 有 財 產 ，除 黨 費 、政治獻金  

、競 選 經 費 之 捐 贈 、競 選 費 用 補 助 金 及 其 孳 息 外 ，推 

定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0 4 年捐助 

成 立 前 開 3 基 金 會 之 各 3 千 萬 元 資 金 是 否 屬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

二 、 若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捐 助 民 族 等 3 基 金 會 之 各 3 千 

萬 元 資 金 ，屬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是 否 應 命 前 開 3 基金 

會 將 其 捐 助 設 立 之 資 金 各 3 千萬元及其孽息移轉為國  

有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

財 團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未 到 場 ）。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後 續 結

果

現 持 續 調 查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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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之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一 聽 證 】

事由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之財產是否為不當取得財產案

曰期 1 0 7年 1 0 月 0 4 日 （星 期 三 ）上 午 9 時 3 0 分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 

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一 、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下 稱 婦 聯 會 ）之 財 產 是 否 為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4 條 第 4 款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

二 、 是 否 應 命 婦 聯 會 移 轉 其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為 國 有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後 續 結

果

本 會 於 1 0 8 年 3 月 1 9 日 第 6 1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作 成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8 0 0 1號 處 分 ，認 定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應 於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8 0 0 1號 處 分 書 送 達 之 次 日 起 3 0 日 内 ，移 轉 如 處 分  

書 附 表 所 列 財 產 及 自 處 分 作 成 日 至 移 轉 為 國 有 之 日 止 之 孽  

息 為 中 華 民 國 所 有 ，其 金 額 共 計 約 新 台 幣 3 8 8 億 餘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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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一 聽 證 】

事由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曰期 1 0 8 年 6 月 2 0 日 （星 期 三 ）上 午 9 時 3 0 分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 

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8 樓 ）

爭點 一 、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曾 由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非以相當對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實 質 控 制 ？

二 、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如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一）  其 現 存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而應命移轉為 

國 有 ？

(二）  附 表 所 列 計 3 6 筆土地是否為其不當取得之財產  

，並 已 移 轉 他 人 無 法 返 還 ，而 應 追 徵 其 價 額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

(一)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

(二)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股 東 好 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7 0 9 人 。

後 續 結

果

本 會 於 1 0 8 年 9 月 2 4 曰 第 7 4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作成黨產 

處 字 第 10 8 0 0 3號 處 分 ，認 定 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並 認 定 其 部 分 財 產 為 不 當 取 得 ，如處分  

書 附 表 2 所 列 土 地 （109,627平 方 公 尺 ）及 地 上 建 物 （699 

平 方 公 尺 ）應 移 轉 為 國 有 ，並就已移轉他人而無法移轉為國  

有 之 不 當 取 得 土 地 ，追 徵 其 價 額 共 計 新 臺 幣 7 7 億 3, 1 3 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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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5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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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救 助 總 會 （原 中 國 大 陸 災 胞 救 濟 總 會 ）是否為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一 聽 證 】

事由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救 助 總 會 （原 中 國 大 陸 災 胞 救 濟 總 會 ）是否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曰期 1 0 8 年 8 月 1 3 日 （星 期 二 ）上 午 9 時 3 0 分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 

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號 8 樓 ）

爭點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救 助 總 會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之 組 織 ？是 否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實 質 控 制 ？

當 事 人 一 、 當 事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救 助 總 會 。

及 利 害 二 、利 害 關 係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未到場）

關係人

後 續 結

果

現 持 續 調 查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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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崇 聖 大 樓 坐 落 基 地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公 園 段 三 小 段 2 、3 地號  

土 地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並 已 移 轉 他 人 之  

追 徵 案 _ 聽 證 】

事由 現 崇 聖 大 樓 坐 落 基 地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公 園 段 三 小 段 2 、3 地 

號 土 地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並 已 移  

轉他人之追徵案

曰期 1 0 9年 2 月 1 8 日 （星 期 二 ）上 午 9 時 0 0 分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 

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8 樓 ）

爭點 一 、  系 爭 土 地 是 否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違 反 政 黨 本 質 或 其 他 悖  

於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方 式 所 取 得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 ？

二 、 倘 系 爭 土 地 係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因系爭土 

地 已 移 轉 於 他 人 所 有 ，本 會 應 否 向 中 國 國 民 黨 追 徵 其  

價 額 ？其 價 額 應 如 何 計 算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當 事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未到場）

後 續 結

果

現 持 續 調 查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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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中 國 國 民 黨 文 化 工 作 會 坐 落 基 地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成 功 段 一 小 段  

2 4 7 、2 4 8 地號 土 地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並  

已 移 轉 他 人 之 追 徵 案 _ 聽 證 】

事由 原 中 國 國 民 黨 文 化 工 作 會 坐 落 基 地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成 功 段 一  

小 段 2 4 7、2 4 8 地 號 土 地 )是否為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不當取  

得 財 產 並 已 移 轉 他 人 之 追 徵 案

曰期 1 0 9 年 2 月 1 8 日 （星 期 二 ）上 午 1 1 時 0 0 分

地點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 

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8 樓 ）

爭點 一 、  系 爭 土 地 是 否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違 反 政 黨 本 質 或 其 他 悖  

於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方 式 所 取 得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 ？

二 、 倘 系 爭 土 地 係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因系爭土 

地 已 移 轉 於 他 人 所 有 ，本 會 應 否 向 中 國 國 民 黨 追 徵 其  

價 額 ？其 價 額 應 如 何 計 算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當 事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未到 場 ）

後 續 結

果

現 持 續 調 查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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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厚 生 大 樓 坐 落 基 地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中 正 段 一 小 段 2 1 9 地號土  

地 ）是 否 為 社 圍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並 已 移 轉 他 人 之 追

徵 案 一 聽 證 】

事由 現 厚 生 大 樓 坐 落 基 地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中 正 段 一 小 段 2 1 9 地 

號 土 地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並 已 移  

轉他人之追徵案

曰期 1 0 9年 2 月 1 8 日 （星 期 二 ）下 午 1 4 時 0 0 分

地點 財 圑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8 0 1 會 議 廳 （臺北市 

中 正 區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8 樓 ）

爭點 一 、  系 爭 土 地 是 否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以 違 反 政 黨 本 質 或 其 他 悖  

於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方 式 所 取 得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 ？

二 、 倘 系 爭 土 地 係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因系爭土 

地 已 移 轉 於 他 人 所 有 ，本 會 應 否 向 中 國 國 民 黨 追 徵 其  

價 額 ？其 價 額 應 如 何 計 算 ？

當 事 人

及 利 害

關係人

一 、  當 事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未到場）

二 、 利 害 關 係 人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後 續 結

果

現 持 續 調 查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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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 會 行 政 處 分 及 行 政 訴 訟 進 度

本 會 調 查 案 件 經 公 開 之 聽 證 程 序 後 ，得 就 調 查 結 果 依 本 條 例  

第 6 條 規 定 命 政 黨 、附 隨 組 織 、受 託 管 理 人 等 將 其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於 一 定 期 間 内 移 轉 為 國 有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或 原 所 有 權 人 所 有 ；本 

會 亦 得 依 本 條 例 第 8 條 第 5 項 規 定 ，作 成 認 定 政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受 託 管 理 人 之 處 分 。此 外 ，為 確 保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之 返 還 效 果 ，本 

會 亦 得 依 本 條 例 第 9 條 第 4 項 規 定 作 成 限 制 登 記 、凍結帳戶或辦  

理 清 償 提 存 等 保 全 措 施 之 處 分 。

一 、本 會 目 前 已 作 成 之 行 政 處 分

編號 處分字號 主文 時間

1 黨 產 處 字 第  

105001 號

被 處 分 人 中 央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105 年 11 

月 2 曰

2 黨 產 處 字 第  

105002 號

被 處 分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設 於 被  

處 分 人 永 豐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崙 分 行 第 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號帳戶内款  

項 暫 停 提 領 或 匯 出 （不 包 含 存 入 ）。

105 年 11 

月 7 曰

3 黨 產 處 字 第  

105003 號

如 附 表 編 號 2 至 1 0 所 示 之 9 紙支票經  

被 處 分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向 被 處  

分 人 臺 灣 銀 行 或 被 處 分 人 永 豐 商 業 銀  

行 提 示 請 求 兒 領 時 ，被 處 分 人 臺 灣 銀 行  

或 被 處 分 人 永 豐 商 業 銀 行 應 就 各 該 9 

紙 支 票 所 簽 發 金 額 向 清 償 地 之 法 院 提  

存 所 辦 理 清 償 提 存 ，並將該提存之事實  

陳 報 本 會 備 查 。

105 年 11 

月 7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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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5 0 0 4  號

就 被 處 分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與 被  

處 分 人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間 ，民國 

9 5 年 3 月 2 4 曰土地（臺北市中正區 

中 正 段 三 小 段 0 0 0 地 號 ）暨地上建物 

(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中 正 段 三 小 段 0 0 0 建 

號 ） 買 賣 契 約 價 金 第 四 期 款 （交 屋 款 ） 

新 台 幣 1 億 元 之 金 錢 債 權 ，被 處 分 人  

財 圑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應 於 清 償 時 向  

清 償 地 之 法 院 提 存 所 辦 理 清 償 提 存 ，並 

將 該 提 存 之 事 實 陳 報 本 會 備 查 。

1 0 5  年 11 

月 2 5 日

5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5 0 0 5  號

被 處 分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畫 應 於 本  

處 分 書 送 達 之 次 日 起 3 0 日 内 ，移轉其 

持 有 之 中 央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全 部 股 權 為 中 華 民  

國 所 有 。

1 0 5  年 11 

月 2 9 曰

6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6 0 0 1  號

附 表 所 列 計 4 5 8 筆 國 有 特 種 房 屋 基 地  

為 被 處 分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並自被處分人之其他財產  

追 徵 其 價 額 共 計 新 臺 幣 八 億 六 千 四 百  

八 十 八 萬 三 千 五 百 五 十 元 。

1 0 6 年 6 月 

1 4 曰

7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7 0 0 1  號

被 處 分 人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1 0 7 年 2 月

1 曰

8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7 0 0 2 號處分

被 處 分 人 民 主 行 動 黨 違 反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處 新 臺 幣 一 百 萬 元 罰 鍰 。

1 0 7 年 4 月 

2 6 日

9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7 0 0 3 號處分

被 處 分 人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財團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財 圑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1 0 7 年 6 月 

2 9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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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黨 產 處 字 第  

107004號處分

坐 落 臺 北 市 中 正 段 三 小 段 1 0 4 地號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為 被 處 分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並自被處  

分 人 之 其 他 財 產 追 徵 其 價 額 共 計 新 臺  

幣 十 一 億 三 千 九 百 七 十 三 萬 零 六 元 。

10 7年 7 月 

2 4 曰

11 黨 產 處 字 第  

107005號處分

被 處 分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10 7年 8 月 

7 曰

12 黨 產 處 字 第  

107006號處分

被 處 分 人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違 反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 規 定 ，依 同 法 第 2 7條 

第 1 項 處 新 臺 幣 二 百 四 十 萬 五 千 一 百  

六 十 元 罰 鍰 。

1 0 7年 9 月

1 8 曰

13 黨 產 處 字 第  

107007號處分

被 處 分 人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107 年 10 

月 9 曰

14 黨 產 處 字 第  

108001號處分

被 處 分 人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應 於 本  

處 分 書 送 達 之 次 日 起 3 0 日 内 ，移轉如 

處 分 書 附 表 1 所 列 財 產 及 自 處 分 作 成  

曰 起 至 移 轉 為 國 有 之 曰 止 之 孽 息 為 中  

華 民 國 所 有 。

1 0 8年 3 月 

1 9 曰

15 黨 產 處 字 第  

108002號處分

被 處 分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於 民 國  

7 4 年 1 月 借 用 中 華 民 國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名 義 標 購 取 得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愛 國 東 路  

1 0 0號 、1 0 2號 大 樓 （已 滅 失 ）及其坐 

落 土 地 為 被 處 分 人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並 

自 被 處 分 人 之 其 他 財 產 追 徵 其 價 額 共  

計 新 臺 帶 七 億 八 千 二 百 七 十 五 萬 八 千  

七 百 十 五 元 。

1 0 8年 5 月 

1 4 曰

16 黨 產 處 字 第  

108003號處分

被 處 分 人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其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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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當 取 得 之 土 地 （1〇9,627平 方 公 尺 ） 

及 地 上 建 物 （6 9 9平 方 公 尺 ）應移轉為 

國 有 ，並就已移轉他人而無法移轉為國  

有 之 不 當 取 得 土 地 ，追徵其價額共計新  

臺 幣 七 十 七 億 三 百 三 十 八 萬 九 千  

一 百 八 十 五 元 。

二 、 黨 產 處 字 第 105001號 、第 105005號處分

經 本 會 主 動 調 查 各 政 黨 向 内 政 部 提 出 之 財 務 申 報 公 開 資 料 ， 

發 現 中 國 國 民 黨 1 0 4年 度 財 務 報 表 記 載 其 事 業 投 資 之 資 產 達 新 臺  

幣 （下 同 ） 1 5 6億 4,890萬 3,000元 （佔中國 國 民 黨 該 年 度 總 資 產  

之 82.55%)，且 該 事 業 投 資 之 收 入 為 其 歷 年 來 各 年 度 收 入 之 主 要 來  

源 ，遠高 於 本 條 例 第 5 條 規 定 之 黨 費 、政 治 獻 金 、競選經費之捐贈  

、競 選 費 用 補 助 金 及 其 孳 息 合 於 政 黨 本 質 之 正 當 財 源 ；又其事業 

投 資 包 括 中 央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欣 裕 台 公 司 ）。

基 此 ，為 調 查 認 定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公 司 是 否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股 權 是 否 應 命 移 轉 等 事 由 ，本 會 依 法 就 「中央投 

資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公 司 是 否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中央投資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公 司 之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陳 樹 等 5 人所持有之中央投資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公 司 股 權 ，是 否 受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信 託 而 持 有 」及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公 司 之 股 權 是 否 屬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是 否 應 命 移 轉 為 國 有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或 原 所 有 權 人 所 有 」等三 

項 爭 點 ，於 1 0 5年 1 0 月 7 日 舉 行 聽 證 聽 取 當 事 人 、利 害 關 係 人 、 

學 者 專 家 及 證 人 等 人 之 意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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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 後 ，本 會 依 據 調 查 及 聽 證 所 蒐 集 之 事 證 ，確認中央投資公司  

及 欣 裕 台 公 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及 業 務 經 營 之  

公 司 ，故 依 本 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 及 第 1 4 條規定作  

成 黨 產 處 字 第 10 5 0 0 1號 處 分 ，認 定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公 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承 上 ，本 會 陸 續 向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調 閱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公 司 之 公 司 登 記 卷 ，函 詢 財 政 部 、中 央 銀 行 及 臺 灣 銀 行 ，調查前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財 務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徐 立 德 、前 中 國 國 民 黨 投 資 事  

業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劉 泰 英 等 人 ，並 派 員 至 中 國 國 民 黨 委 託 政  

治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資 料 中 心 管 理 之 孫 中 山 紀 念 圖 書 館 檢 閱 中 國 國 民  

黨 歷 屆 中 央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紀 錄 及 中 央 委 員 會 工 作 會 議 會  

議 紀 錄 等 資 料 後 ，認 中 國 國 民 黨 持 有 之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股 權 及 欣 裕  

台 公 司 股 權 為 本 條 例 第 4 條 第 4 款 所 稱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爰依 

本 條 例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及 本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3 條 第 1 項 

等 規 定 作 成 黨 產 處 字 第 10 5 0 0 5號 處 分 ，命 中 國 國 民 黨 移 轉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公 司 股 權 為 中 華 民 國 所 有 。

三 、 黨 產 處 字 第 10 5 0 0 2號 、第 10 5 0 0 3號處分

另 於 調 查 過 程 中 ，本 會 發 現 中 國 國 民 黨 於 本 條 例 公 布 日 之 次  

曰 起 ，即 陸 續 自 其 設 於 永 豐 商 業 銀 行 （下 稱 永 豐 銀 行 ）之帳戶内提  

領 、匯 出 5 億 2 , 0 0 0萬 元 及 其 他 共 計 約 8 千 4 百多萬元用途不明  

之 款 項 ，且 該 等 款 項 皆 為 本 條 例 第 5 條 第 1 項推定之不當取得財  

產 ，依 本 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 規 定 應 禁 止 處 分 ；中 國 國 民 黨 並 於 105 

年 8 月 1 1 日 向 永 豐 銀 行 申 請 開 立 1 0 紙 發 票 人 為 永 豐 銀 行 、付款 

人 為 臺 灣 銀 行 及 面 額 均 為 5 , 2 0 0 萬 元 之 支 票 ，均 未 載 明 受 款 人 、無 

禁 止 背 書 轉 讓 且 取 消 平 行 線 ，故 中 國 國 民 黨 可 任 意 移 轉 於 他 人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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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其 中 1 紙 支 票 已 於 同 年 8 月 3 0 曰交由第三人執有並提示兒  

現 存 入 某 一 個 人 帳 戶 （並 非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帳 戶 ）後 ，旋 於 同 年 9 月 

1 曰 分 匯 出 至 其 他 帳 戶 ，顯 係 故 意 透 過 第 三 人 之 帳 戶 兒 現 上 開 無 記  

名 支 票 ，以 隱 匿 其 財 產 流 向 ，並 已 違 反 本 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禁止 

處 分 之 規 定 。

就 此 ，本 會 先 依 本 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規定以臺黨產調一字第  

1050000224號 函 通 知 永 豐 銀 行 ，就 中 國 國 民 黨 上 開 帳 戶 内 款 項 ， 

除 有 合 於 本 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 但 書 所 列 履 行 法 定 義 務 、其他正當 

理 由 或 經 本 會 決 議 同 意 者 外 ，暫 停 提 領 或 匯 出 （不 包 含 存 入 ），同 

時 以 臺 黨 產 調 一 字 第 1050000225號 函 通 知 臺 灣 銀 行 於 前 述 9 紙支 

票 提 示 兒 領 之 際 ，依 法 須 向 清 償 地 之 法 院 辦 理 清 償 提 存 。

上 開 臺 黨 產 調 一 字 第 1050000224號 函 及 臺 黨 產 調 一 字 第  

1050000225號 函 經 中 國 國 民 黨 向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聲 請 停 止 執 行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以 前 述 二 函 非 觀 念 通 知 而 為 行 政 處 分 等 理 由  

，以 1 0 5年 度 停 字 第 1 0 3號 裁 定 准 予 停 止 執 行 後 ，本會遵循臺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之 裁 定 意 旨 ，撤 銷 上 開 臺 黨 產 調 一 字 第 1050000224 

號 函 及 臺 黨 產 調 一 字 第 1050000225號 函 ，並 重 為 黨 產 處 字 第  

105002號 處 分 及 黨 產 處 字 第 105003號 處 分 。

四 、 黨 產 處 字 第 105004號處分

此 外 ，本 會 另 以 黨 產 處 字 第 105004號 處 分 就 中 國 國 民 黨 與 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下 稱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間 9 5 年 3 月 2 4 曰土 

地 暨 地 上 建 物 買 賣 契 約 價 金 第 四 期 款 （交 屋 款 ）1 億元之金錢債權  

，認 其 亦 屬 本 條 例 第 5 條 第 1 項 推 定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為有效落 

實 本 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 禁 止 處 分 之 效 果 ，而命張榮發基金會應於  

清 償 時 向 清 償 地 之 法 院 提 存 所 辦 理 清 償 提 存 ，並 將 該 提 存 之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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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報 本 會 備 查 。

五 、  黨 產 處 字 第 10 6 0 0 1號處分

本 會 另 根 據 監 察 院 黃 煌 雄 委 員 等 人 就 行 政 院 及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將 其 所 管 有 之 公 有 財 產 ，以 贈 與 、轉帳撥用或撥 歸 等 方 式 交 予 中 國  

國 民 黨 所 有 或 經 營 ，是 否 涉 有 違 失 一 案 調 查 報 告 為 基 礎 ，就中國國 

民 黨 轉 帳 撥 用 取 得 國 家 房 舍 、土 地 事 繼 續 調 查 ，並 於 1 0 6 年 3 月 

2 4 日 舉 行 聽 證 （參 照 前 述 ）聽 取 當 事 人 陳 述 及 專 家 學 者 意 見 後 ， 

本 會 斟 酌 全 部 陳 述 、調 查 事 實 及 證 據 之 結 果 認 定 ，中國國民黨於訓 

政 時 期 依 國 防 最 高 委 員 會 決 議 僅 取 得 系 爭 房 屋 之 使 用 權 ，於行憲 

後 本 應 實 行 黨 國 分 離 ，將 相 關 房 屋 使 用 權 返 還 予 國 家 ，迺中國國民  

黨 竟 於 行 憲 後 ，利 用 黨 國 一 體 之 政 治 支 配 實 力 ，以轉帳撥用之名義 

，將 相 關 房 屋 甚 至 其 所 層 基 地 之 所 有 權 無 償 移 轉 登 記 至 其 名 下 ， 

依 本 條 例 第 4 條 第 4 款 及 第 5 條 之 規 定 ，屬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又 

上 開 房 舍 、土 地 雖 已 移 轉 他 人 而 無 法 返 還 ，依 本 條 例 第 6 條 第 3 項 

及 本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3 條 第 3 項 規 定 ，仍 應 追 徵 其 移 轉 時 之 價 格  

，而 作 成 本 會 10 6 0 0 1號 追 徵 處 分 ，並 於 1 0 6 年 7 月 1 8 日將追徵 

處 分 移 送 行 政 執 行 署 臺 北 分 署 執 行 。

六 、  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1號 處 分 、10 8 0 0 1號處分

為 調 查 認 定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是 否 為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等 事 由 ，本 會 依 法 就 「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下稱婦聯會 )是 否 曾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  

營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中國國民 

黨 代 領 轉 發 款 項 、影 劇 票 及 棉 紗 附 捐 、結 匯 附 勸 勞 軍 捐 獻 （即勞軍 

捐 ）、防 衛 捐 及 接 受 政 府 機 關 補 、捐 助 等 款 項 性 質 為 何 ，是否為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4 條 第 4 款之不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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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產 」等 爭 點 舉 行 第 一 次 聽 證 ；復 依 法 就 「婦 聯 會 自 3 9 年 4 月 17 

曰 成 立 時 起 ，有 無 受 到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務 或 業 務 經  

營 」及 「婦 聯 會 是 否 曾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等 爭 點 ，舉 行 第 二 次 聽 證 。另 就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部 分 ，於 1 0 7 年 10 

月 4 日 就 「婦 聯 會 之 財 產 是 否 為 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處 理 條 例 第 4 條 第 4 款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及 「是否應命婦聯會  

移 轉 其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為 國 有 ？」等 爭 點 ，舉 行 第 三 次 聽 證 。

( 一 ） 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1號處分摘要

經 查 婦 聯 會 自 成 立 後 ，由 蔣 宋 美 齡 擔 任 主 任 委 員 ，常務委員 

、委 員 及 其 他 重 要 人 事 任 命 權 皆 由 蔣 宋 美 齡 掌 握 ，且婦 聯 會 之 主  

要 幹 部 多 為 婦 指 會 及 婦 工 會 之 重 要 幹 部 ，或 其 夫 婿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籍 政 界 人 士 ，足 資 證 明 中 國 國 民 黨 曾 實 質 控 制 婦 聯 會 之 人 事 。次查 

，勞 軍 捐 是 由 婦 聯 會 及 軍 友 社 所 發 起 ，依 法 須 經 申 報 核 准 ，但内政  

部 查 無 當 年 之 核 准 函 ，明 顯 欠 缺 法 源 依 據 ；且 勞 軍 捐 是 由 各 銀 行 於  

進 口 結 匯 時 直 接 收 取 ，具 有 強 制 力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五組  

及 地 方 黨 部 更 曾 派 員 策 動 勞 軍 捐 ，顯 示 中 國 國 民 黨 藉 由 其 執 政 之  

優 勢 地 位 ，使 勞 軍 捐 成 為 婦 聯 會 之 重 要 財 務 來 源 ，國防部情報局之  

補 助 經 費 更 曾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轉 發 予 婦 聯 會 ，可 見 中 國 國 民 黨 與 婦  

聯 會 具 有 財 務 上 之 密 切 關 係 ；由 此 可 知 ，中國國民黨亦曾實質控制  

婦 聯 會 之 財 務 。

( 二 ） 黨 產 處 字 第 10 8 0 0 1號處分摘要

婦 聯 會 於 4 5 年 起 號 召 興 建 軍 眷 住 宅 ，起 初 預 計 募 款 4,0 0 0萬 

元 ，除 向 政 府 機 關 、公 民 營 事 業 募 集 外 ，並 以 電 影 隨 票 附 捐 （影 

劇 票 附 捐 ）及 棉 紗 附 捐 等 名 義 ，向 民 眾 及 貿 易 商 與 紡 織 廠 徵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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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4 7 年 4 月 起 ，婦 聯 會 又 與 軍 友 社 共 同 發 動 「進出口業勞軍捐 

款 」（或 稱 進 口 結 匯 附 徵 勞 軍 款 、進 出 口 業 外 匯 結 匯 附 徵 捐 款 、 

進 口 結 匯 附 勸 勞 軍 款 、進 口 結 匯 附 勸 勞 軍 捐 獻 、進出口業外匯結  

匯 附 勸 等 ，即 本 會 黨 產 處 字 第 10 8 0 0 1號 處 分 所 稱 「勞 軍 捐 」），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第 五 組 協 助 策 動 各 工 商 業 ，使 各 工 商 業 公 會 於  

每 年 會 員 大 會 通 過 捐 獻 案 ，並 以 銀 行 「逕 於 進 口 結 匯 時 收 取 」之 

形 式 ，要 求 有 進 口 結 匯 需 求 之 業 者 於 指 定 外 匯 銀 行 每 結 匯 美 金 1 

元 即 需 捐 獻 5 角 新 臺 幣 予 國 家 。

據 本 會 調 查 資 料 顯 示 ，中 國 國 民 黨 透 過 其 執 政 優 勢 地 位 ，協 

助 婦 聯 會 取 得 勞 軍 捐 等 作 為 營 運 經 費 ，以 「進 口 結 匯 1 美 元 、附 

徵 5 角 台 幣 」之 方 式 ，強 制 全 國 繳 納 此 勞 軍 捐 長 達 3 0 餘 年 ，本 

質 上 與 稅 捐 無 異 ，卻 無 任 何 法 令 依 據 。中國國民黨為更進一步召 

集 省 黨 部 、國 防 部 總 政 治 部 、警 備 總 部 、進 出 口 公 會 、相關行政  

部 門 及 婦 聯 會 等 。

進 口 結 匯 勞 軍 捐 原 定 附 徵 數 額 為 每 年 1,500萬 元 ，惟因連年  

超 徵 ，臺 灣 省 進 出 口 公 會 聯 合 會 曾 於 5 0 年 間 決 定 不 予 續 捐 。為 

阻 止 停 收 、確 保 勞 軍 捐 得 以 確 實 收 繳 ，中國國民黨召集國防部總  

政 治 部 、警 備 總 部 、臺 灣 省 政 府 社 會 處 、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 

部 、臺 灣 省 進 出 口 公 會 聯 合 會 、臺 北 市 進 出 口 公 會 、婦聯會及軍  

友 社 等 單 位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第 五 組 擔 任 召 集 人 ，組 成 「黨内 

協 調 性 質 會 議 ，對 外 不 公 開 」之 「進出 口 外 匯 附 勸 勞 軍 捐 獻 協 調  

小 組 」（下 稱 中 央 協 調 小 組 ），以 決 定 繼 續 策 動 、籌 劃 、收撥及分 

配 附 徵 款 項 數 額 等 事 。由 是 自 5 0 年 至 7 8 年 間 ，勞軍捐得以順利  

徵 收 長 達 3 0 餘 年 ，其 中 貿 易 商 進 口 結 匯 勞 軍 捐 部 分 並 透 過 中 央  

協 調 小 組 每 年 定 期 開 會 之 方 式 ，前 後 一 共 召 開 7 4 次 分 配 會 議 ， 

逐 年 將 此 類 附 徵 勞 軍 捐 分 配 給 婦 聯 會 。

依 卷 内 資 料 可 知 ，勞 軍 捐 實 施 方 式 為 全 國 銀 行 依 政 府 指 示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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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口 結 匯 時 直 接 向 進 口 商 或 進 口 原 物 料 之 生 產 業 者 強 制 收 繳 ，再 

存 入 進 出 口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勞 軍 捐 專 戶 後 由 中 央 協 調 小 組 分 配 數  

額 ，或 直 接 存 入 婦 聯 會 及 軍 友 社 之 帳 戶 。如 此 一 來 凡有進口結匯  

需 求 者 都 被 強 制 收 取 ，而 無 不 予 繳 納 之 餘 地 ，勞軍捐實與稅收無  

異 ，卻 無 經 立 法 機 關 制 定 之 法 律 為 其 徵 收 依 據 ，違反租稅法律主  

義 ，顯 然 悖 於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固 不 待 言 ；且 銀 行 本 無 配 合 辦 理 收  

繳 之 義 務 ，惟 全 國 各 縣 市 各 指 定 外 匯 銀 行 （多 為 公 營 銀 行 ），竟 

於 3 0 年 間 無 償 配 合 辦 理 代 收 事 宜 ，實 非 以 一 民 主 法 治 國 家 中 之  

政 黨 地 位 所 能 達 成 ，係 中 國 國 民 黨 利 用 一 黨 獨 大 、黨國一體之威  

權 執 政 地 位 ，違 反 政 黨 本 質 ，藉 由 國 家 機 器 強 令 要 求 銀 行 配 合 辦  

理 所 致 。

中 國 國 民 黨 於 勞 軍 捐 之 策 動 、續 徵 、減 徵 及 分 配 具 支 配 性 地  

位 ，顯 然 違 反 其 作 為 一 般 社 會 領 域 中 人 民 團 體 之 政 黨 本 質 ，而係 

利 用 其 黨 國 一 體 之 執 政 優 勢 地 位 ，以 及 戒 嚴 時 期 對 於 公 營 行 庫 之  

控 制 特 權 ，使相關政府單位及指定外匯銀行為勞軍捐制度月良務長 

達 3 0 餘 年 。且 勞 軍 捐 之 徵 收 具 強 制 性 ，並按進口貨物金額之一  

定 比 例 徵 收 ，與 關 稅 無 異 ，卻 無 經 立 法 機 關 制 定 之 法 律 為 其 徵 收  

依 據 ，悖 於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從而中 國 國 民 黨 使 婦 聯 會 取 得 勞 軍 捐  

等 財 產 ，顯 然 違 反 了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要 求 ，核 與 政 黨 本 質 及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相 悖 ，而 為 本 條 例 第 4 條 第 4 款 規 定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

本 會 作 成 認 定 婦 聯 會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之 處 分 後 發 現 ， 

婦 聯 會 内 原 留 存 有 3 9 年 成 立 迄 今 之 會 務 、財 務 資 料 ，及收受勞 

軍 捐 等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後 歷 來 經 費 收 支 、累積餘絀之原始資料以及  

存 儲 該 等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所 生 之 利 息 等 原 始 數 據 ，然 於 1 0 6年 間 ， 

經 婦 聯 會 前 主 任 委 員 辜 嚴 俥 雲 及 辠 懷 如 等 人 搬 移 及 銷 毁 而 無 可 考  

(本 案 經 本 會 向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檢 察 署 提 起 告 發 ，刻 正 偵 查 中 ）， 

故 本 會 僅 能 以 婦 聯 會 自 行 提 出 之 「軍 眷 住 宅 捐 款 （4 5 年 至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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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表 （下 稱 收 支 表 ），保 守 計 算 婦 聯 會 所 受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之 現  

存 利 益 。依 長 期 擔 任 婦 聯 會 財 務 主 管 及 會 計 人 員 之 陳 述 ，婦聯會 

收 受 勞 軍 捐 後 ，多 半 交 由 其 内 部 財 務 單 位 「保 管 委 員 會 」集中存 

儲 於 銀 行 ，以 定 期 存 款 生 息 ，循 環 往 復 。由於婦聯會帳冊及各年  

度 年 利 息 收 入 詳 情 因 資 料 銷 毀 已 不 可 考 ，本 會 僅 得 以 婦 聯 會 自 行  

提 出 之 收 支 表 為 本 ，模 擬 婦 聯 會 歷 來 之 財 務 管 理 模 式 ，估算軍眷  

住 宅 捐 款 利 息 ，截 至 1 0 7年 1 2 月 3 1 日 止 ，估算婦聯會所受有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的 「現 存 利 益 」，合 計 有 新 台 幣 4 6 5 億 6,34 4萬 

3 , 4 8 7 . 0 7元。此 一 估 算 結 果 ，經 與 該 會 尚 未 銷 毀 之 其 他 帳 目 資 料  

詳 加 比 對 ，結 果 吻 合 ，可 證 明 本 會 計 算 方 式 可 反 映 事 實 。

本 會 又 於 調 查 過 程 中 得 知 婦 聯 會 名 下 另 有 「保管 委 員 會 經  

費」（共 約 2.4億 元 ），為婦聯會 内 部 財 務 單 位 保 管 委 員 會 之 前 身  

「新 生 活 運 動 婦 女 指 導 委 員 會 保 管 委 員 會 」於中國大陸時期之資  

產 ，始 終 與 婦 聯 會 成 立 後 之 資 產 分 別 管 理 ，未 曾 混 合 。本會雖窮 

盡 調 查 ，尚 未 能 確 認 此 筆 款 項 是 否 屬 於 婦 聯 會 所 有 ，故於本次處 

分 將 該 筆 款 項 予 以 排 除 ，不 計 入 婦 聯 會 現 有 財 產 範 圍 。

由 於 本 會 計 算 之 婦 聯 會 所 受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之 現 存 利 益 (合計約 

4 6 5 億 餘 元 ），顯 然 大 於 婦 聯 會 現 存 財 產 總 價 值 ，依 本 條 例 第 6 條 

第 1 項 及 第 2 項 規 定 ，被 處 分 人 如 處 分 書 附 表 1 之 現 有 財 產 ，除 

上 述 除 「保 管 委 員 會 經 費 」外 ，其 餘 均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應依黨 

產 條 例 第 4 條 、第 5 條 、第 6 條 之 規 定 ，移 轉 為 國 有 。

七 、 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3號處分

有 關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財 圑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是 否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乙 案 ，經本會調查  

後 於 1 0 5 年 1 2 月 2 8 日 舉 行 預 備 聽 證 ，後 於 1 0 6年 1 月 2 0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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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本 會 調 查 ，中 國 國 民 黨 雖 將 其 持 有 之 欣 裕 台 公 司 全 部 股 權  

信 託 予 該 公 司 全 體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惟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財團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實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授 意 該  

公 司 捐 贈 而 設 立 。

且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之 第 1 屆 董 事 人 選 乃 依 時 任 中 國 國 民 黨 行 管 會 主  

任 委 員 林 祐 賢 之 建 議 照 案 通 過 ，其 後 董 事 辭 任 之 時 點 與 中 國 國 民  

黨 主 席 異 動 具 有 高 度 關 聯 性 。此 外 ，前 述 三 基 金 會 之 第 1 屆 共 17 

席 董 事 ，無 論 係 成 立 時 聘 任 或 嗣 後 補 選 名 單 ，近乎全由中國國民黨  

中 央 委 員 會 各 單 位 主 管 擔 任 ，顯 見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被 處 分 人  

等 之 人 事 權 。

另 查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僅 得 動 支 之 財 產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透 過 欣 裕 台 公 司 捐  

贈 之 各 3 千 萬 元 設 立 基 金 所 生 之 孳 息 ；且中國國民黨黨職人員以  

無 償 或 極 低 對 價 提 供 被 處 分 人 等 勞 務 ；又 前 述 三 基 金 會 均 設 址 於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黨 部 ，無 償 使 用 其 辦 公 處 所 ，故前述三基金會之財  

務 受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實 質 控 制 。

本 會 於 1 0 7年 6 月 2 6 曰 經 第 4 4 次 委 員 會 討 論 後 ，決議認定 

被 處 分 人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八 、 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4號處分

案 緣 中 國 國 民 黨 承 購 臺 北 市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國 有 房 地 （即中

聽 證 ，再 於 107年 3 月 2 9 日舉行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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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國 民 黨 舊 中 央 黨 部 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案 ，長久 以 來 公 眾 迭 有 批  

判 ，財 政 部 「國 家 資 產 經 營 管 理 委 員 會 一 黨 產 處 理 小 組 」於 民 國 （ 

下 同 ）9 6 年 間 彙 整 初 步 資 料 ，並 上 網 公 告 周 知 。基 上 ，本會依據  

本 條 例 函 詢 相 關 機 關 調 查 中 國 國 民 黨 取 得 臺 北 市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國 有 房 地 之 過 程 是 否 合 於 法 律 規 範 。並 且 於 1 0 7年 5 月 2 2 日 ，就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當 取 得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中 正 段 三 小 段 104 

地 號 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且 已 移 轉 他 人 之 追 徵 案 」舉 行 聽 證 蒐 集 各  

方 意 見 ，並 給 予 當 事 人 表 示 意 見 ，以 作 為 本 會 調 查 之 參 考 。

本 會 根 據 函 調 所 取 得 資 料 發 現 中 國 國 民 黨 就 臺 北 市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國 有 房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無 論 係 占 用 行 為 （3 8 年 1 2 月 至 56 

年 9 月 間 、5 8 年 1 0 月 】日 至 5 8 年 1 1 月 3 0 日 間 、6 0 年 1 2 月 1 

曰 至 7 2 年 3 月 3 1 日間）、借 用 行 為 （5 8 年 1 月 2 7 曰 至 5 8 年 9 月 

3 0 曰 間 、5 8 年 1 2 月 1 日 至 6 0 年 1丨月 3 0 日間）、租 用 行 為 （72 

年 4 月 1 日 至 7 5 年 1 2 月 3 1 日 間 、7 6 年 1 月 1 日 至 8 0 年 1 2 月 

3 1 曰間） 皆 違 法 ，其 違 法 性 延 續 至 中 國 國 民 黨 取 得 臺 北 市 中 山 南  

路 1 1 號 國 有 房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之 最 後 承 購 行 為 （7 9 年 2 月 2 3 曰 

至 7 9 年 7 月 1 0 日），至 承 購 行 為 亦 違 反 行 為 時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49 

條 、國 有 財 產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5 1 條 及 第 5 3 條 規 定 。

中 國 國 民 黨 後 不 顧 文 化 界 保 護 原 地 上 建 物 之 呼 籲 ，而拆除原 

地 上 建 物 後 改 建 為 現 地 上 建 物 ，再 於 9 5 年 3 月 2 4 日將臺北市中 

山 南 路 1 1號 土 地 及 現 地 上 建 物 以 土 地 計 價 1 6億 6,00 0萬 元 、現地 

上 建 物 計 價 6 億 4 , 0 0 0 萬 元 ，共 計 2 3 億 元 出 售 予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

基 上 ，臺 北 市 中 山 南 路 1 1號 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已移轉第三

人 、原 地 上 建 物 經 被 處 分 人 拆 除 而 無 法 返 還 國 家 ，依 本 條 例 第 6 條 

規 定 應 予 以 追 徵 其 價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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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國 民 黨 違 反 政 黨 本 質 、悖 於 民 主 法 治 原 則 不 當 取 得 臺 北  

市 中 山 南 路 1 1號 土 地 及 原 地 上 建 物 ，追 徵 金 額 計 算 如 下 ：中國國 

民 黨 於 9 5 年 3 月 2 4 日 以 1 6 億 6 , 0 0 0萬 元 出 售 系 爭 土 地 予 張 榮 發  

基 金 會 而 追 徵 其 價 額 ，再 扣 除 交 易 時 中 國 國 民 黨 所 繳 納 之 土 地 增  

值 稅 1 億 4 , 6 2 2萬 1，4 4 0 元 及 取 得 系 爭 房 地 對 價 3 億 7 , 7 1 2萬 1，619 

元 ；至 於 原 地 上 建 物 價 值 雖 因 中 國 國 民 黨 拆 除 後 滅 失 ，惟依本條例  

第 6 條 第 3 項 規 定 不 因 財 產 滅 失 而 喪 失 追 徵 權 ，是就原地上建物  

依 據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北 區 辦 事 處 7 9 年 計 價 為 3 0 7 萬 3 , 0 6 5 元 ， 

就 此 一 併 追 徵 其 價 額 ，就 系 爭 土 地 之 財 產 變 型 後 價 金 及 已 滅 失 之  

原 地 上 建 物 共 追 徵 1 1億 3,9 7 3萬 6 元 。並限期命中國國民黨於一  

個 月 内 繳 納 上 開 追 徵 金 額 。後 因 中 國 國 民 不 願 於 本 會 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4號 處 分 所 定 期 限 内 繳 納 追 徵 金 額 ，而 依 本 條 例 第 3 0 條 移 送  

法 務 部 行 政 執 行 署 臺 北 分 署 執 行 。

九 、 黨 產 處 字 第 107 0 0 5號處分

為 調 查 認 定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是 否 為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等 事 由 ，本 會 依 法 於 1 0 6年 2 月 2 4 曰 

、1 0月 2 4 日 ，就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下 稱 救 國 團 ）是否 

曾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非以相當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 1.救 國 團 自 4 1 年 1 0 月 31 

曰 成 立 時 起 ，有 無 受 到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 2.救國團是否曾以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 等 爭 點 舉 行 第 一 次 及  

第 二 次 聽 證 。

經 查 救 國 團 為 國 民 黨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決 議 籌 組 之 組 織 ，並由 

國 民 黨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決 議 將 救 國 團 決 議 將 被 處 分 人 隸 屬 於 國 防  

部 總 政 治 部 ，蔣 介 石 亦 認 為 救 國 團 為 「黨 之 重 要 青 年 組 織 」，應由 

國 民 黨 員 擔 任 救 國 團 幹 部 ；並 由 蔣 經 國 擔 任 主 任 ，後續繼任者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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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 、李 元 簇 、宋 時 選 、潘 振 球 、李 鍾 桂 等 人 ，均 為 當時國民黨之具  

有 黨 職 之 重 要 幹 部 ，足 資 證 明 國 民 黨 曾 實 質 控 制 救 國 團 之 人 事 。又 

查 ，國 民 黨 曾 透 過 其 執 政 ，掌 握 國 家 資 源 及 權 力 之 優 勢 地 位 ，協助 

救 國 團 取 得 國 家 補 助 之 各 項 經 費 、政 府 撥 用 公 地 並 出 資 興 建 之 活  

動 中 心 及 其 他 特 殊 優 惠 ，曾 任 職 救 國 團 之 員 工 嗣 後 取 得 公 務 員 資  

格 時 ，年 資 亦 得 與 公 職 年 資 併 計 入 退 休 年 資 等 等 ，顯示救國團之財  

務 資 源 係 來 自 國 民 黨 之 決 策 ，並 由 該 黨 指 示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將 國 家  

資 源 挹 注 被 處 分 人 ，故 國 民 黨 曾 實 質 控 制 救 國 團 之 財 務 。而國民黨 

透 過 提 供 救 國 團 資 源 ，確 保 被 處 分 人 執 行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青 年 政 策 ， 

藉 救 國 團 接 近 青 年 ，宣 傳 政 黨 ，並 吸 收 黨 員 ，國民黨亦將救國團之  

工 作 成 果 作 為 黨 之 實 績 ，故 中 國 國 民 黨 確 曾 實 質 控 制 被 處 分 人 之  

業 務 。

綜 上 ，本 會 依 據 調 查 及 聽 證 所 蒐 集 之 事 證 ，確認救國團曾由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及 業 務 經 營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故 依 本 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 、第 8 條 

第 5 項 及 第 1 4 條 規 定 作 成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7 0 0 5號 處 分 ，認定救國 

團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十 、 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7號處分

本 會 為 調 查 認 定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中 影 公 司 ）是否為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依 法 向 經 濟 部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財政部 

國 有 財 產 署 等 政 府 機 關 調 取 相 關 資 料 ；經 本 會 於 1 0 5 年 1 1 月 22 

曰 第 6 次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舉 行 預 備 聽 證 ，以釐清當事人與利害關係  

人 之 爭 點 ，再 行 調 查 後 ，經 1 0 6 年 7 月 1 1 日 第 2 1 次委員會議決  

議 ，依 本 條 例 第 1 4 條 規 定 ，就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是否為社團法  

人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事 由 ，並 以 「中影股份有限公司是否曾由社  

團 法 人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且非以相當對價

第 5 5 頁



經 查 ，中 影 公 司 自 設 立 伊 始 即 表 示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所 經 營 之 黨  

營 事 業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先 後 以 自 然 人 、黨 營 事 業 作 為 其 持 股 代 表 ， 

並 登 記 為 中 影 公 司 股 東 ，以 此 方 式 實 質 持 有 中 影 公 司 過 半 數 以 上  

股 權 ，逕 行 核 定 、指 派 中 影 公 司 之 董 事 長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及決定 

中 影 公 司 内 部 之 人 事 組 織 規 程 ，而 得 實 質 控 制 中 影 公 司 之 人 事 。

又 ，中 國 國 民 黨 曾 藉 其 執 政 之 優 勢 地 位 ，使中影 公 司 得 以 日 產  

戲 院 抵 充 作 為 中 影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之 資 本 ，或 使 中 影 公 司 取 得 日 產  

戲 院 之 所 有 權 而 為 其 資 產 ，並 以 中 國 國 民 黨 文 工 會 稽 查 費 名 目 使  

中 影 公 司 增 資 1，6 0 0 萬 元 ，且 中 影 公 司 之 財 務 決 策 及 相 關 財 務 報 告  

亦 須 呈 報 中 國 國 民 黨 核 定 ，足 資 證 明 中 國 國 民 黨 曾 實 質 控 制 中 影  

公 司 財 務 。

再 者 ，從 中 國 國 民 黨 編 印 之 官 方 刊 物 及 中 影 公 司 股 東 會 議 紀  

錄 ，可 知 中 影 公 司 之 業 務 須 配 合 國 民 黨 之 政 綱 政 策 攝 製 影 片 以 進  

行 宣 傳 ，以 及 為 該 黨 管 理 、處 分 資 產 ，且 中 影 公 司 執行前揭業務亦  

須 經 中 國 國 民 黨 指 示 及 核 准 ，是 以 ，中國國民黨即曾實質控制中影  

公 司 之 業 務 經 營 。

嗣 中 國 國 民 黨 所 實 質 控 制 之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等 黨 營  

事 業 ，共 同 將 所 持 有 約 中 影 公 司 82.56 %之 股 權 ，於 民 國 9 4 年至 

9 5 年 間 以 每 股 6 5 元 、總 金 額 3 1 億 4 , 3 6 8 萬 8 , 2 1 0 元 （下稱系爭售 

股 價 格 ）之 非 相 當 對 價 出 售 予 羅 玉 珍 和 莊 婉 均 等 人 ，該系爭售股價  

格 於 估 算 時 ，未 將 中 影 公 司 所 擁 有 影 劇 之 著 作 權 價 值 客 觀 計 入 ，且 

亦 有 短 計 中 影 公 司 所 有 三 大 不 動 產 （即 華 夏 大 樓 、新世界大樓及中  

影 文 化 城 ）價 值 之 重 大 瑕 疵 ，兩 者 累 計 至 少 低 估 中 影 公 司 股 權 價 值  

1 8 億 2 3 1 萬 6 , 6 5 0 元 ，已 逾 售 股 總 金 額 之 5 7 % ，是 以 ，中國國民

轉讓而脫離國民黨之實質控制？」為爭點舉行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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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所 實 質 控 制 之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以 系 爭 售 股 價 格 將 所  

持 中 影 公 司 82.5 6 %股 權 出 售 予 羅 玉 珍 、莊 婉 均 等 人 ，並將中影公  

司 股 權 分 別 移 轉 予 其 所 指 定 之 阿 波 羅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茸 國 國  

際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時 ，即 使 中 影 公 司 以 非 相 當 對 價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實 質 控 制 。

據 上 ，中 影 公 司 曾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務及業務  

經 營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故本會依本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 後 段 、第 8 條 第 5 項 、第 1 4條及本條例施行細則  

第 2 條 等 規 定 ，於 1 0 7 年 1 0 月 9 日 第 5 1 次委員會議決議認定中  

影 公 司 為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十 一 、 黨 產 處 字 第 108 0 0 2號處分

根 據 臺 北 市 政 府 國 宅 處 民 國 6 6 年 擬 定 之 「臺北市古亭區新隆  

里 都 市 更 新 國 宅 興 建 計 晝 」，除 興 建 國 宅 大 樓 外 ，另有興建辦公大  

樓 1 5 層 1 楝 ，即 本 案 之 「大 孝 大 樓 」。依計晝書規定本案應屬國  

民 住 宅 之 商 業 服 務 設 施 ，建 設 完 成 後 應 依 成 本 擬 定 底 價 ，辦 理 「公 

開 標 售 」。臺 北 市 政 府 卻 於 民 國 7 4 年 該 大 樓 尚 未 取 得 使 用 執 照 之  

際 ，逕 行 限 定 投 標 資 格 為 「依 法 在 中 華 民 國 領 土 内 有 不 動 產 權 利 主  

體 資 格 之 非 營 利 社 團 或 政 府 機 關 」，且以整楝標售方式使中華民國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下 稱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標 得 大 孝 大 樓 。7 8 年 至 83 

年 間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再 以 買 賣 為 由 ，申 請 將 大孝大樓之建物及坐落  

土 地 所 有 權 陸 續 登 記 給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後 再 更 名 為 「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至 於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對 於 有 無 自 中 國 國 民 黨  

取 得 買 賣 價 金 等 事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及 中 國 國 民 黨 皆 未 正 面 答 覆 。嗣 

中 國 國 民 黨 於 9 1 年 以 1 3 億 元 將 大 孝 大 樓 建 物 及 坐 落 土 地 出 售 給  

該 黨 黨 營 事 業 光 華 投 資 公 司 ，光 華 投 資 公 司 再 於 9 3 年 間 以 1 4 億 

5 千 萬 元 出 售 給 瑞 昇 第 一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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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本 會 調 查 ，（1 ) 在 該 大 樓 興 建 期 間 ，各機關 及 原 拆 遷 之 優  

先 承 購 單 位 曾 表 達 有 意 申 購 ，且 按 當 時 簽 呈 所 載 ，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 、臺 北 市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及 工 務 局 建 管 處 等 皆 有 登 記 需 求 坪 數 ， 

至 少 達 1 8層 樓 ，已 超 過 該 大 樓 總 樓 層 數 ，但 臺 北 市 政 府 卻 將 大 孝  

大 樓 整 楝 標 售 ，即 無 端 排 除 前 開 需 求 單 位 承 購 之 可 能 性 。（2 ) 再者 

大 孝 大 樓 標 售 時 ，底 價 為 4 億 餘 元 ，非一般非營利社團有能力負  

擔 之 高 額 價 款 ，縱 使 是 投 標 之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非 但 沒 有 標 購 所 需 之  

資 金 ，更 無 標 購 整 楝 大 樓 之 需 求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於 7 8 年間於致内  

政 部 函 文 中 ，即 自 承 此 交 易 實 係 中 國 國 民 黨 借 用 其 名 義 標 購 大 孝  

大 樓 。（3 ) 且 查 當 時 中 國 國 民 黨 尚 未 完 成 法 人 登 記 ，不符臺北市政  

府 設 定 之 投 標 資 格 ，卻 借 用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名 義 投 標 ，依法所投標單  

應 為 「無 效 」，而 臺 北 市 政 府 國 宅 處 、内 政 部 卻 未 依 法 處 置 ，甚且 

任 由 該 黨 完 成 所 有 權 人 變 更 登 記 ，於 法 有 違 。

民 國 7 4 年 至 8 3 年 間 臺 北 市 政 府 及 中 央 政 府 均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執 政 ，該 黨 藉 執 政 優 勢 地 位 ，以 整 楝 標 售 及 限 定 投 標 資 格 之 方 式 ， 

排 除 各 機 關 及 原 拆 遷 之 優 先 承 購 單 位 ，使 中 國 國 民 黨 得 借 用 民 眾  

服 務 總 社 名 義 ，於 無 競 爭 者 之 情 況 下 ，取 得 大 孝 大 樓 及 其 持 分 土 地  

，而 享 有 此 一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之 利 益 ，實 有 違 民 主 政 治 及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綜 上 所 述 ，本 會 認 定 該 黨 取 得 大 孝 大 樓 及 其 持 分 土 地 ，核 

屬 黨 產 條 例 所 稱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原 大 孝 大 樓 幾 經 轉 手 後 已 遭  

拆 除 另 為 建 案 ，故 依 黨 產 條 例 第 6 條 第 3 項 規 定 為 追 徵 處 分 ，由 

該 黨 之 其 他 財 產 追 徵 其 價 額 。追 徵 價 額 之 計 算 ，依法以移轉時之價  

格 為 準 ，並 應 扣 除 該 次 交 易 繳 納 國 庫 之 土 地 增 值 稅 款 等 ，共 追 徵 7 

億 8,275萬 8 , 7 1 5元 。後 因 中 國 國 民 黨 不 願 於 本 會 產 處 字 第 108002 

號 處 分 所 定 期 限 内 繳 納 追 徵 金 額 ，而 依 本 條 例 第 3 0 條移送法務部  

行 政 執 行 署 台 北 分 署 執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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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 黨 產 處 字 第 10 8 0 0 3號處分

本 會 為 調 查 認 定 中 廣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中 廣 公 司 ）是否為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向 經 濟 部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署 等 政 府 機 關 調 取 相 關 資 料 ；先 

於 1 0 5 年 1 2 月 1 6 日 就 「中國廣播股份 有 限 公 司 之 台 灣 放 送 協 會  

總 部 及 嘉 義 民 雄 機 房 土 地 案 」舉 行 預 備 聽 證 ，以釐清當事人與利害  

關 係 人 之 爭 點 ，再 行 調 查 後 ，其 後 分 別 於 1 0 6年 1 2 月 2 1 日 及 108 

年 6 月 2 0 日 就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是 否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財 產 是 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舉 行 2 次 聽 證 。 

經 查 ，中 廣 公 司 自 設 立 伊 始 ，即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黨 營 事 業 ，於人事 

方 面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透 過 指 派 自 然 人 擔 任 黨 股 代 表 或 透 過 黨 營 事  

業 持 股 之 方 式 ，實 質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過 半 數 以 上 股 權 ，而得以選派中 

廣 公 司 之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決 定 中 廣 公 司 之 經 營 政 策 及 資 產 處 分 事  

宜 ，且 中 廣 公 司 之 重 要 職 務 人 選 ，均 由 黨 中 央 核 定 通 過 ；於財務方  

面 ，中 國 國 民 黨 藉 由 執 政 之 優 勢 地 位 ，將 原 屬 於 「國 產 」之曰產電 

臺 交 由 中 廣 公 司 接 收 ，使 中 廣 公 司 得 以 經 營 廣 播 事 業 ，並使政府挹  

注 資 金 予 中 廣 公 司 ；於 業 務 方 面 ，中 廣 公 司 自 始 以 「配合宣傳中國 

國 民 黨 政 策 」為 主 要 任 務 ，同時也必須向 中 國 國 民 黨 進 行 業 務 報 告  

，業 務 方 向 、内 容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議 案 等 ，亦須送中國國民黨中央  

核 示 。

9 4 年 底 以 後 ，中 國 國 民 黨 雖 將 持 有 中 廣 公 司 9 7 % 股權之華夏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華 夏 公 司 ）股 權 全 數 過 戶 予 非 屬 黨 營 事 業  

之 榮 麗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下 稱 榮 麗 公 司 ），然前揭交易實際上只  

出 售 中 視 公 司 ，中 國 國 民 黨 其 後 與 榮 麗 公 司 協 商 ，中廣公司股份雖 

在 榮 麗 公 司 名 下 ，實 際 上 仍 暫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及 處 分 ，嗣中 

國 國 民 黨 尋 得 買 主 後 ，再 將 中 廣 公 司 股 份 移 出 榮 麗 公 司 名 下 。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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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時 中 廣 公 司 股 權 雖 在 榮 麗 公 司 持 有 之 華 夏 公 司 名 下 ，實際上  

卻 仍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持 有 及 控 制 。

9 5 年 底 後 ，中 國 國 民 黨 先 與 好 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悅悅股份有  

限 公 司 、播 音 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廣 播 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4 家 公 司 （ 

下 稱 好 聽 等 4 公 司 ）之 代 表 趙 少 康 議 妥 交 易 價 格 5 7 億 元 後 ，始 

委 託 鑑 價 公 司 配 合 此 議 定 價 格 ，出 具 有 重 大 瑕 疵 之 股 權 交 易 價 格  

合 理 性 分 析 意 見 書 。華 夏 公 司 再 依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指 示 ，實 際 上僅收  

到 1 億 元 股 款 ，即 行 交 出 中 廣 公 司 之 經 營 權 ，並將其所持有中廣  

公 司 近 9 7 % 之 股 權 ，轉 讓 交 割 予 趙 少 康 所 持 有 之 好 聽 等 4 公 司 。 

即 便 好 聽 等 4 公 司 嗣 後 又 以 歷 年 獲 分 派 中 廣 公 司 現 金 股 利 之 方 式  

將 9 億 元 股 款 給 付 予 中 國 國 民 黨 ，然 依 鑑 價 報 告 所 載 5 7 億元價金  

，迄 今 好 聽 等 4 公 司 仍 有 4 7 億 元 之 股 款 尚 未 支 付 ，中廣公司顯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實 質 控 制 。中廣 公 司 曾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其 人 事 、財 務 及 業 務 經 營 ，且 非 以 相 當 對 價 轉 讓 而 脫 離  

中 國 國 民 黨 實 質 控 制 ，故 依 本 條 例 第 4 條 第 2 款 後 段 規 定 ，中廣 

公 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

於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部 分 ，中 廣 公 司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主 要 有 二 大  

類 ：（一 ）原 日 治 時 期 臺 灣 放 送 協 會 於 各 地 之 電 臺 房 屋 及 其 坐 落 土  

地 、（二 ）以 國 家 預 算 購 置 之 資 產 。

二 戰 後 ，中 廣 公 司 之 前 身 中 央 廣 播 事 業 管 理 處 代 表 「國 家 」來 

臺 接 收 日 本 總 督 府 交 通 局 早 先 設 置 之 臺 灣 放 送 協 會 各 地 放 送 局 及  

機 室 ，並 以 「轉 帳 」方 式 無 償 取 得 多 處 在 臺 日 產 電 台 房 屋 ，如原臺 

灣 放 送 協 會 總 部 （現 仁 愛 路 帝 寶 ），與 臺 灣 台 、臺 南 台 、臺 中 台 、 

嘉 義 台 及 花 蓮 台 等 。一 來 ，轉 帳 程 序 於 法 不 合 ；其 次 ，轉帳金額實  

際 上 係 由 財 政 部 出 資 ，並 非 由 公 司 之 自 有 資 金 支 付 ，中廣公司等同 

無 償 取 得 在 臺 日 產 電 台 房 屋 ；3 6 年 行 憲 後 ，應 實 行 黨 國 分 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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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公 司 非 但 未 將 其 接 收 之 日 產 電 台 房 屋 及 設 備 返 還 予 國 家 ，甚至 

進 一 步 要 求 將 房 屋 坐 落 之 基 地 登 記 於 公 司 名 下 ，由於基地不在轉  

帳 範 圍 内 ，於 法 不 合 ，臺 灣 省 政 府 原 不 同 意 ，迺中國國民黨在毫無  

法 律 上 原 因 之 情 形 下 ，憑 藉 當 時 黨 國 不 分 、壟 斷 國 家 權 力 之 特 權 及  

優 勢 地 位 ，於 4 5 年 間 使 行 政 院 指 示 交 通 部 出 具 產 權 證 明 書 ，從而 

讓 中 廣 公 司 得 以 執 此 將 原 本 登 記 在 台 灣 放 送 協 會 與 國 庫 之 土 地 改  

登 記 為 自 己 名 下 ，亦 即 將 國 有 財 產 移 轉 為 黨 營 事 業 所 有 。

此 外 ，自 4 0 年 起 ，政 府 以 「加 強 對 中 國 大 陸 地 區 心 戰 及 海 外  

廣 播 」之 名 ，逐 年 補 助 中 廣 公 司 ，或 由 國 家 編 列 預 算 購 買 民 雄 、八 

里 、景 美 蟾 蜍 山 機 室 及 基 地 ，並 容 任 中 廣 公 司 登 記 於 自 己 名 下 。 

據 上 所 述 ，在 在 顯 示 中 國 國 民 黨 利 用 黨 國 一 體 之 執 政 優 勢 ，使中廣 

公 司 無 償 取 得 經 營 廣 播 所 需 使 用 之 房 地 ，已 逾 越 民 主 法 治 國 家 政  

黨 與 黨 營 事 業 應 有 之 地 位 與 功 能 ，而悖 於 民 主 法 治 及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並 有 違 黨 國 分 離 之 憲 政 體 制 ；中廣公司所取得如處分書附表  

2 及 附 表 3 所 列 之 土 地 及 地 上 建 物 ，核 屬 本 條 例 第 4 條 第 4 款所 

稱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爰 經 本 會 1 0 8 年 9 月 2 4 日 第 7 4 次委員會  

議 決 議 ，就 仍 現 屬 中 廣 公 司 名 下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產 ，依法 命 中 廣 公  

司 返 還 為 國 有 ；另 就 中 廣 公 司 已 移 轉 他 人 而 無 法 返 還 國 有 之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依 法 向 其 追 徵 7,731,389,185元 。

十 三 、本 會 所 作 其 他 處 分

( 一 ） 黨 產 處 字 第 107 0 0 2號處分

依 據 本 條 例 第 4 條 規 定 ，受 本 條 例 規 範 之 政 黨 共 有 1 0個 ，分 

別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國 青 年 黨 、中 國 民 主 社 會 黨 、中國新社會黨 

、中 國 中 和 黨 、民 主 進 步 黨 、青 年 中 國 黨 、中 國 民 主 青 年 黨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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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動 黨 、中 國 中 青 黨 ，共 計 1 0個 政 黨 。

另 依 據 本 條 例 第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政 黨 、附隨組織及其受託  

管 理 人 應 於 本 條 例 施 行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向 本 會 申 報 同 條 項 所 規 定 政  

黨 、附 隨 組 之 財 產 。除 法 條 規 定 外 ，本 會 另 於 1 0 6年 1 1 月 1 曰以 

記 者 會 方 式 向 社 會 大 眾 公 告 周 知 前 述 法 定 申 報 財 產 義 務 ，並去函  

通 知 尚 未 申 報 之 7 個 政 黨 ，至 遲 須 於 1 0 6 年 1 1 月 2 4 日申報財產 

。後 再 於 1 0 6 年 1 1 月 2 8 日 給 予 未 申 報 政 黨 陳 述 意 見 機 會 ，倘未  

有 配 合 申 報 之 表 現 ，則 將 依 本 條 例 第 2 6 條 規 定 處 以 罰 鍰 。惟其中 

6 政 黨 之 負 責 人 已 失 聯 或 無 法 送 達 。而民主行動黨收 受 通 知 後 卻 遲  

遲 未 申 報 ，現 存 負 責 人 甚 稱 其 早 已 脫 離 該 黨 ，對 於 該 黨 運 作 、黨部 

位 址 、所 有 文 件 皆 不 清 楚 云 云 ，故 本 會 於 1 0 7年 4 月 2 4 曰 經 第 40 

次 委 員 會 議 討 論 後 ，決 議 就 民 主 行 動 黨 違 反 本 條 例 第 8 條 第 1 項 

規 定 事 ，依 據 本 條 例 第 2 6 條 第 1 項 規 定 處 以 罰 鍰 1 0 0 萬 元 。

( 二 ） 黨 產 處 字 第 107 0 0 6號處分

本 案 被 處 分 人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前 經 本 會 1 0 7 年 2 月 1 曰 

黨 產 處 字 第 10 7 0 0 1號 處 分 認 定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依本條  

例 第 5 條 第 1 項 暨 第 9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被 處 分 人 之 現 有 財 產 除  

黨 費 或 政 治 獻 金 等 法 律 明 文 列 舉 之 正 當 財 源 外 ，餘 均 推 定 為 不 當  

取 得 之 財 產 ，非 為 履 行 法 定 義 務 有 其 他 正 當 理 由 或 經 本 會 許 可 ，禁 

止 處 分 之 。

惟 查 ，前 開 行 政 處 分 於 1 0 7 年 2 月 1 日 送 達 後 ，被 處 分 人 之  

台 北 市 分 會 仍 違 法 於 1 0 7 年 2 月 6 日自其銀行活儲帳戶提領新臺  

幣2,405，1 6 0 元 逕 予 核 發 員 工 蘇 君 等 5 人 優 退 金 ，並 遲 至 1 0 7 年 5 

月 3 1 日 始 向 本 會 申 報 前 揭 支 用 行 為 ，嗣 本 會 數 度 通 知 被 處 分 人 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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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仍 拒 不 履 行 。

考 量 前 揭 支 用 行 為 非 本 條 例 第 9 條 第 1 項 第 1 款所定履行法  

定 義 務 或 有 其 他 正 當 理 由 之 情 形 ，且 亦 未 經 本 會 決 議 同 意 許 可 事  

項 ，已 違 反 同 條 第 1 項 之 禁 止 處 分 規 定 ，依 本 條 例 第 2 7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應 處 該 處 分 財 產 價 值 1 倍 至 3 倍 罰 鍰 ，爰 經 本 會 1 0 7 年 

9 月 1 8 日 第 5 0 次 委 員 會 議 依 據 行 政 罰 法 第 1 8 條 第 1 項 之 規 定 ， 

衡 酌 其 係 初 次 違 犯 該 項 規 範 ，及 系 爭 支 用 行 為 所 生 影 響 、被處分人  

之 資 力 等 因 素 ，按 系 爭 支 用 行 為 之 處 分 財 產 價 值 量 處 最 低 1 倍罰 

鍰即 2,405，160 元 。

十 四 、行 政 訴 訟 進 度

謹 就 本 會 目 前 行 政 訴 訟 辦 理 情 形 整 理 如 下 表 ：

行 政 訴 訟 進 度 表  （統 計 至 1 0 9年 3 月 1 0 曰）

序號 爭訟標的 當事人，案號 進度/ 結果

105年 9 月2 0 曰 中國國民黨聲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准予

臺黨產調一字第 停止執行/ 臺北 停止執行；經本會抗告後，最

1050000224 號函 高等行政法院 高行政法院已駁回確定。

及第 1050000225 1 0 5年度停字第 本會另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 號函（通知中國 1 0 3號裁定及最 之裁定意旨，撤銷系爭二函，

國民黨之永豐銀 高行政法院105 並作成黨產處字第105002號

帳戶禁止處分及 年度裁字第1571 處分及黨產處字第105003號

9 紙支票清償提

存）

號裁定 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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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爭訟標的 當事人/ 案號 進度/ 結果

2

1 0 5年 1 1 月 7 日

黨產處字第 

1 0 5 0 0 2號處分及 

第 1 0 5 0 0 3號處 

分 （凍結中國國 

民黨之永豐銀帳 

戶及 9 紙支票清 

償提存）

中國國民黨聲請 

停止執行/ 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5 年度停字第 

1 2 4 號裁定及最 

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抗字第5 7 號 

裁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准予 

停止執行；經本會抗告後，最 

高行政法院已廢棄原裁定，並 

駁回中國國民黨之停止執行 

聲請確定。

3

中國國民黨提起 

撤銷訴訟/ 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6 年度訴字第 

1021 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 0 9 年 1 

月 1 6 日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4

預防性不作為訴 

訟

中央投資公司、 

欣裕台公司提起 

預防性不作為訴 

訟，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 1 0 5 年度 

訴字第 1 4 7 1號

中央投資公司及欣裕台公司

已撤回起訴。

5

中國國民黨提起 

預防性不作為訴 

訟/ 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 1 0 5 年度 

訴字第 1 4 7 4號

中國國民黨已撤回起訴。

6

1 0 5 年 1 1 月 2 曰 

黨產處字第 

1 0 5 0 0 1號處分（

中國國民黨聲請 

停止執行/ 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駁回 

聲請；經中國國民黨抗告後，1 

最高行政法院已駁回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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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爭訟標的 當事人/ 案號 進度，結果

認定中央投資公 

司及欣裕台公司 

為中國國民黨之 

附隨組織）

1 0 5 年度停字第 

1 2 2 號裁定及最 

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裁字第3 4 號 

裁定

7

中央投資公司聲 

請停止執行/ 臺 

北向等行政法院 

1 0 5 年度停字第 

1 1 5 號裁定及最 

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裁字第5 9 號 

裁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驳回 

聲請；經中央投資公司抗告後 

，最高行政法院已驳回確定。

8

欣裕台公司聲請 

停止執行/ 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5 年度停字第 

1 1 4 號裁定及最 

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裁字第4 1 號 

裁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駁回 

聲請；經欣裕台公司抗告後， 

最高行政法院已駁回確定。

9

中國國民黨提起 

撤銷訴訟/ 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5 年度訴字第 

1 7 3 4  號

1 0 6 年 1 2 月 1 9 日準備程序終 

結 。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 0 7年 6 月 1 1 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並就本條例第4 條等規 

定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10
中央投資公司提 

起撤銷訴訟/ 臺

1 0 6 年 1 2 月 1 9 日準備程序終 

結 。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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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爭訟標的 當事人/ 案號 進度/ 結果

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5 年度訴字第 

1 7 2 0  號

1 0 7年 6 月 1 1 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並就本條例第4 條等規 

定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11

欣裕台公司提起 

撤銷訴訟/ 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5 年度訴字第 

1685 號

1 0 6 年 1 2 月 1 9 日準備程序終 

結 。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 0 7年 6 月 1 1 日裁定停止訴訟 

程序，並就本條例第4 條等規 

定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12

中央投資公司聲 

請停止執行/ 北 

高行 1 0 7 年度停 

字第 5 8 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駁回 

聲請；經中央投資公司抗告後 

，最高行政法院已駁回確定。

13

欣裕台公司聲請 

停止執行/"北高 

行 1 0 7 年度停字 

第 5 2 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驳回 

聲請；經欣裕台公司抗告後， 

最高行政法院已駁回確定。

12

105 年 11 月 2 9  

曰黨產處字第 

1 0 5 0 0 5號處分（ 

中國國民黨持有 

之中央投資公司 

及欣裕台公司股 

權全部移轉為國 

有）

中國國民黨聲請 

停止執行/ 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5 年度停字第 

1 2 8 號裁定及最 

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裁字第3 8 號 

裁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准予 

停止移轉為國有，但就認定為 

不當取得財產部分驳回聲請， 

亦即維持原處分認定中國國 

民黨持有之中央投資公司及 

欣裕台公司股權為不當取得 

財產；經中國國民黨抗告後， 

最高行政法院已駁回確定。

13

中央投資公司聲 

請停止執行/ 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5 年度停字第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准予 

停止移轉為國有，但就認定為 

不當取得財產部分駁回聲請（ 

同上述）；中央投資公司未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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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爭 訟 標 的 當 事 人 / 案 號 進 度 / 結 果

1 2 7 號 裁 定 告 ，已 確 定 。

欣 裕 台 公 司 聲 請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准 予

停 止 執 行 / 臺 北 停 止 移 轉 為 國 有 ，但 就 認 定 為

14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部 分 駁 回 聲 請 （

1 0 5 年 度 停 字 第 同 上 述 ）；欣 裕 台 公 司 未 抗 告 ’

1 2 5 號 裁 定 已 確 定 。

中 國 國 民 黨 提 起

撤 銷 訴 訟 /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法 院 審 理 中 。

15 1 0 5 年 度 訴 字 第  

1 7 5 8 號 及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6 年 度  

裁 字 第 1 3 7 5 號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提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停 止

起 撤 銷 訴 訟 / 臺 訴 訟 程 序 。

16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 0 5 年 度 訴 字 第  

1753 號

欣 裕 台 公 司 提 起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停 止

撤 銷 訴 訟 / 臺 北 訴 訟 程 序 。

17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 0 5 年 度 訴 字 第  

175 2  號

本 會 提 起 撤 銷 國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駁 回

民 黨 聲 請 之 停 止 本 會 聲 請 。

18 執 行 /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1 0 8 年  

度 聲 字 第 1 1 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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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爭訟標的 當事人/ 案號 進度/ 結果

19

本會提起撤銷中 

央投資公司聲請 

之停止執行/ 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 

1 0 8 年度聲字第 

1 2 4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駁回 

本會聲請。

2 0

本會提起撤銷欣 

裕台公司聲請之 

停止執行/ 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8 年度聲字第 

1 2 5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駁回 

本會聲請。

21

1 0 6年 6 月 1 4 曰 

黨產處字第 

1 0 6 0 0 1號處分（ 

追徵中國國民黨 

已移轉他人之轉 

帳撥用土地價額 

)

中國國民黨提起 

撤銷訴訟，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6 年度訴字第 

1 0 8 4  號

法院審理中。

2 2

中國國民黨聲請 

停止執行，北高 

行 1 0 7 年度停字 

第 2 3 號

1 0 7 年 9 月 2 8 曰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經本會 

提起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 

1 0 7 年 1 2 月 6 曰裁定驳回本 

會抗告。

23

1 0 6年 4 月 5 日 

臺黨產調二字第 

1 0 6 0 0 0 1 0 6 3  號函 

(永豐銀帳戶内 

凍結餘額非屬國 

民黨之黨費）

中國國民黨提起 

撤銷訴訟/ 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6 年度訴字第 

13 7 3  號

原告撤回起訴，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於1 0 8 年 1 2 月 1 9 日訴訟 

程序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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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爭訟標的 當事人/ 案號 進度/ 結果

2 4

1 0 7 年 2 月 1 曰 

黨產處字第 

1 0 7 0 0 1號處分（ 

認定婦聯會為中 

國國民黨之附隨 

組織）

中華民國婦女聯 

合會第 1 次聲請 

停止執行/ 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1 0 7 年度停字第 

1 3 號裁定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 0 7 年 2 

月 9 日逕予裁定驳回聲請，婦 

聯會未抗告，已確定。

2 5

再次聲請停止執 

行，北 高 行 107 

年度停字第7 8 號

1 0 7 年 1 1 月 2 9 曰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本會提 

起抗告，1 0 7 年 1 2 月 1 3 曰最 

高行政法院廢棄北高行裁定。

2 6

第 3 次聲請停止 

執 行 / 北高行 

1 0 8年度停字第8 

號

1 0 8 年 4 月 1 日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驳回聲請，經婦聯會提起 

抗告，最高行政法院於同年5 

月 2 2 日駁回抗告確定。

2 7

中華民國婦女聯 

合會提起撤銷訴 

訟/ 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 1 0 7 年度 

訴字第2 6 0 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停止 

訴訟程序，並就本條例第4 條 

等規定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 

釋 ，法院審理中。

2 8

1 0 7 年 6 月 2 9 曰 

黨產處字第 

1 0 7 0 0 3號處分（ 

認定民族、民權 

、國家發展基金 

會為國民黨之附 

隨組織）

民族、民權、國家 

發展基金會提起 

撤銷訴訟/ 北高 

行 1 0 7 年度訴字

%  1053 m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1 0 8年 12 

月 9 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 

就本條例第4 條等規定聲請司 

法院大法官解釋。

2 9

1 0 7 年 7 月 2 4 黨 

產處字第 1 0 7 0 0 4

中國國民黨聲請 

停止執行/ 北高

法院審理中1 0 7 年 1 2 月 1 3 曰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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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爭訟標的 當事人/ 案號 進度/ 結果

號處分（中國國 

民黨舊中央黨部 

大樓追徵案）

行 1 0 7 年度停字 

第 7 6 號

執行，本會提起抗告，1 0 8 年 

1 月 2 1 日最高行政法院駁回 

本會抗告。

3 0

中國國民黨提起 

撤銷訴訟/ 北高 

行 1 0 7 年度訴字 

第 1 1 7 6號

法院審理中。

31

1 0 7 年 7 月 3 0 曰 

臺黨產調二字第 

1 0 7 0 0 0 2 6 5 9  號復 

查決定暨1 0 6 年 

1 2 月 2 8 曰臺黨 

產調二字第 

1 0 6 0 0 0 3 9 7 8  號行 

政處分（否准中 

投處分日本台貿 

股權案）

中央投資公司提 

起撤銷訴訟/ 北 

高 行 1 0 7 年度訴 

字第 1 2 2 8號

法院審理中。

3 2

1 0 7 年 8 月 1 曰

臺黨產調二字第 

1 0 7 0 0 0 2 6 6 7  號函 

檢附之復查決定 

暨 1 0 7 年 4 月 2 6  

曰臺黨產調二字 

第 1 0 7 0 0 0 1 5 5 1  

號行政處分（否 

准中國國民黨動 

支中投現金股利 

及欣裕台減資款

中國國民黨提起 

撤銷訴訟，北高 

行 1 0 7 年度訴字 

第 1 2 4 7號

法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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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爭訟標的 當事人/ 案號 進度/ 結果

支付黨工退休金 

及資遣費案）

33

1 0 7 年 8 月 1 4 曰 

臺黨產調一字第 

1 0 7 0 0 0 2 6 5 1  號函 

檢附之復查決定 

暨 1 0 7 年 5 月 1 

曰臺黨產調一字 

第 1 0 7 0 0 0 1 5 6 6  

號行政處分（否 

准中國國民黨發 

放中山獎學金案 

)

中國國民黨提起 

撤銷訴訟/ 北高 

行 1 0 7 年度訴字 

第 1 2 9 5號

法院審理中。

3 4

1 0 7 年 9 月 2 8 曰

臺黨產調二字第 

1 0 7 0 8 0 0 0 6 4  號函 

檢附之復查決定 

暨 1 0 6 年 1 2 月 

2 8 曰臺黨產調二 

字第 1 0 6 0 0 0 3 9 7 9  

號行政處分（否 

准中投出售帛琉 

大飯店復查決定 

案）

中投公司提起撤 

銷訴訟/ 北高行 

1 0 7 年度訴字第 

1 5 3 6  號

法院審理中。

35

1 0 7 年 8 月 7 曰 

黨產處字第 

1 0 7 0 0 5號處分（ 

認定救國團為中

中國青年救國團 

聲請停止執行/  

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1 0 7 年度停字

1 0 8年 1 月 1 1 日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驳回中國青年救國團之 

聲請，中國青年救國團提起抗 

告，1 0 8 年 3 月 1 2 日最高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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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爭訟標的 當事人/ 案號 進度/ 結果

國國民黨之附隨 

組織）

6 6 號 法院驳回該團抗告，已確定。

3 6

中國青年救國團 

提起撤銷訴訟/  

北高行 1 0 7 年度 

訴字第 1 2 2 7號

法院審理中。

3 7

1 0 7年 1 0 月 9 曰 

黨產處字第 

1 0 7 0 0 7號處分（ 

認定中影公司為 

中國國民黨之附 

隨組織）

中影公司聲請停 

止執行/ 北高行 

1 0 7 年度停字第 

8 9 號

1 0 8 年 1 月 1 0 曰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駁回中影公司之聲請， 

中影公司提起抗告，1 0 8 年 3 

月 8 日最高行政法院裁定廢棄 

北高行之裁定，發回更裁。

3 8

中影公司聲請停 

止執行更一審一 

北高行 1 0 8 年度 

停更一字第1 號

1 0 8 年 1 2 月 3 1 曰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1 0 9 年 

1 月 1 7 日本會提起抗告，109 

年 2 月 1 4 日最高行政法院裁 

定駁回本會抗告。

39

中影公司撤銷訴 

訟/ 北 高 行 107 

年度訴字第1508

號

法院審理中。

4 0

中影公司不服彰 

化銀行融資案附 

款之復查決定

中影公司提起撤 

銷訴訟/ 北高行 

1 0 8 年度訴字第 

1 9 3 2  號

法院審理中。

41

1 0 8 年 3 月 1 9 曰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8 0 0 1號處分（ 

命婦聯會移轉財

婦聯會聲請停止 

執行一 1 0 8 年度 

停字第 2 6 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就認定為 

不當取得財產部分駁回聲請， 

但就移轉國有部分財定停止 

執行；本會就停止執行部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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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爭 訟 標 的 當 事 人 / 案 號 進 度 / 結 果

產 為 國 有 案 ） 起 抗 告 。經 1 0 8 年 5 月 2 4 曰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驳 回 抗 告 。 

期 於 部 分 婦 聯 會 未 抗 告 。

42

婦 聯 會 撤 銷 訴  

訟 — 1 0 8 年 度 訴  

字 第 4 8 5 號

法 院 審 理 中 。

43

1 0 7 年 9 月 1 8 日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7 0 0 6 號 處 分  

( 婦 聯 會 因 違 法  

處 分 財 產 處 以 罰  

鍰 2 4 0 萬 案 ）

婦 聯 會 撤 銷 訴 訟  

一  1 0 8 年 度 訴 字  

第 5 4 7 號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停 止

訴 訟 。

44

1 0 8 年 5 月 1 4 曰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8 0 0 2 號 處 分 （ 

大 孝 大 樓 追 徵 案

)

國 民 黨 撤 銷 訴 訟  

— 北 高 行 1 0 8 年 

度 訴 字 第 1 1 8 4 號

法 院 審 理 中 。

45

國 民 黨 聲 請 停 止  

執 行 一 1 0 8 年 度  

停 字 第 8 0 號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於 1 0 9 年 2 月 27 

裁 定 駁 回 本 會 抗 告 。

46 1 0 8 年 9 月 2 4 日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8 0 0 3 號 處 分  

( 認 定 中 廣 公 司  

為 附 隨 組 織 並 移  

轉 國 有 及 追 徵 案  

之 停 止 執 行 案 ）

中 廣 公 司 聲 請 停  

止 執 行 / 1 〇 8 年  

度 停 字 第 1 0 8 號

案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於 1 0 8 年 1 2 月 

1 2 日 裁 定 驳 回 中 廣 及 本 會 之  

抗 告

47 光 華 公 司 聲 請 停  

止 執 行 ， 1〇 8 年  

度 停 字 第 1 1 0 號  

案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於 1 0 8 年 1 1 月 

2 8 曰 裁 定 駁 回 光 華 之 抗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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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爭 訟 標 的 當 事 人 / 案 號 進 度 / 結 果

48 撤 銷 訴 訟 — 北 尚  

行 1 0 8 年 度 訴 字  

第 1 8 4 7 號 （中 

廣 ）

法 院 審 理 中 。

49 撤 銷 訴 訟 一 北 高  

行 1 0 8 年 度 訴 字  

第 1 8 4 8 號 （光 華 ）

法 院 審 理 中 。

肆 、本會其他業務  

一 、本會受理財產 申 報 業 務

除 上 開 調 查 及 訴 訟 業 務 外 ，本 會 依 本 條 例 第 8 條 職 掌 政 黨 、 

附 隨 組 織 及 其 受 託 管 理 人 之 財 產 申 報 。依 據 内 政 部 1 0 5 年 9 月 2 

日 台 内 民 字 第 105 0 43 36 5 3號 函 復 所 示 ，共有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黨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新 社 會 黨 、社圑法人中國中  

和 黨 、社 團 法 人 民 主 進 步 黨 、社 團 法 人 青 年 中 國 黨 、社團法人中國  

民 主 青 年 黨 、社 團 法 人 民 主 行 動 黨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中 青 黨 及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民 主 社 會 黨 （下 皆 略 社 團 法 人 ）等 共 1 0個 政 黨 為 本 條 例 之  

適 用 對 象 ，至 遲 須 於 1 0 6年 8 月 1 2 日 前 向 本 會 申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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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1 0 9 年 3 月 1 0 日 止 ，本 會 已 受 理 之 申 報 ：

1. 政 黨 一 中 國 民 主 社 會 黨 ：1 0 5 年 1 1 月 3 日向本會申報財產

，經 本 會 函 復 該 黨 請 其 補 充 資 料 後 ，該 黨 於 1 0 5年 1 2 月 29 

曰 向 本 會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該 黨 提 供 之 資 料 包 括 政 黨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政 黨 已 變 動 財 產 申 報 表 。

2. 政 黨 一 中 國 國 民 黨 ：分 別 在 1 0 6 年 2 月 2 0 日 、3 月 2 1 日及 

8 月 9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同 年 2 月 2 0 日申報部分已變 

動 財 產 ，其 中 包 含 該 黨 投 資 事 業 座 落 在 中 國 大 陸 地 區 山 東  

省 青 島 市 已 變 動 非 現 有 的 土 地 及 建 物 資 料 ，同 年 3 月 2 1 曰 

申 報 其 現 有 的 3 6 年 第 2 期 美 金 公 債 ，目前信託於中國信託  

商 業 銀 行 。8 月 9 日 申 報 現 有 及 已 變 動 財 產 。

3. 政 黨 一 民 主 進 步 黨 ：1 0 6 年 7 月 2 4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提 

供 之 資 料 包 括 該 黨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政 黨 已 變 動 財 產 申 報  

表 。

4. 政 黨 一 中 國 青 年 黨 ：1 0 6 年 1 1 月 2 4 曰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提 

供 「政 黨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政 黨 已 變 動 財 產 申 報 表 」等資

料 。

5.  附 隨 組 織 一 中 央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會 於 1 0 5 年 1 1 月 1

曰 認 定 該 公 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後 ，於 1 0 6 年 1 月 

1 1 日 函 請 該 公 司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該 公 司 乃 於 1 0 6年 4 月 

7 曰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提 供 附 隨 組 織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等 資  

料 。該 公 司 於 4 月 2 8 日 申 報 已 變 動 財 產 。

6.  附 隨 組 織 一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會 於 1 0 5 年 1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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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定 該 公 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後 ，於 1 0 6年 1 月 11 

曰 函 請 欣 裕 台 公 司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欣 裕 台 公 司 乃 於 106 

年 4 月 7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提 供 附 隨 組 織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等 資 料 。該 公 司 後 於 4 月 2 8 日 申 報 已 變 動 財 產 。

7.附 隨 組 織 一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本 會 於 1 0 7 年 2 月 1 曰 

認 定 該 會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並 於 同 曰 函 請 該 會 於  

4 個 月 内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中 華 民 國 婦 女 聯 合 會 乃 於 1 0 7 年 

5 月 3 1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提 供 該 會 截 至 1 0 6 年 1 2 月 31 

曰 止 之 現 有 財 產 ，復 於 1 0 7 年 6 月 2 1 日 申 報 戴 至 同 年 3 月 

3 1 日 止 之 現 有 財 產 。

8.附 隨 組 織 一 財 團 法 人 民 族 基 金 會 ：本 會 於 1 0 7 年 6 月 2 9 日 

認 定 該 基 金 會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後 ，該 基 金 會 於 107 

年 1 0 月 2 2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現 有 財 產 及 已 變 動 財 產 。

9.附 隨 組 織 一 財 團 法 人 民 權 基 金 會 ：本 會 於 1 0 7 年 6 月 2 9 日 

認 定 該 基 金 會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後 ，該 基 金 會 於 107 

年 1 0 月 2 2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現 有 財 產 及 已 變 動 財 產 。

10.附 隨 組 織 一 財 團 法 人 國 家 發 展 基 金 會 ：本 會 於 1 0 7 年 6 月 

2 9 曰 認 定 該 基 金 會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後 ，該基金會  

於 1 0 7 年 1 0 月 2 2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現 有 財 產 及 已 變 動 財 產 。

11.附 隨 組 織 一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1 0 7 年 1 2 月 6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並 於 1 0 8 年 4 月 3 日補正明顯誤繕之内  

容 。該 黨 提 供 之 資 料 包 括 附 隨 組 織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附隨

第 7 6 頁



組 織 已 變 動 財 產 申 報 表 。

12. 附 隨 組 織 一 中 影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0 8 年 2 月 1 日（本會收文  

曰 ：2 月 1 1 日）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經 本 會 函 復 請 補 正 資 料 ， 

該 公 司 於 1 0 8年 2 月 2 7 日補正函附現有財產申報表及已變  

動 財 產 申 報 表 。

13. 附 隨 組 織 一 中 國 廣 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會 於 1 0 8年 9 月 24 

日 認 定 該 公 司 為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附 隨 組 織 後 ，該 公 司 於 109 

年 1 月 2 2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提 供 附 隨 組 織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已 變 動 財 產 申 報 表 等 資 料 。

14. 政 黨 之 受 託 管 理 人 一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 行 ：1 0 6 年 4 月 1 3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中 國 國 民 黨 信 託 財 產 ，提 供 信 託 契 約 （含信託財  

產 目 錄 ）及 政 黨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受 託 管 理 人 ）、政黨已變動  

財 產 申 報 表 （受 託 管 理 人 ）等 資 料 。

15. 政 黨 之 受 託 管 理 人 一 臺 灣 銀 行 ：1 0 6 年 7 月 5 日向本會申 

報 中 國 國 民 黨 信 託 財 產 ，提 供 信 託 契 約 及 政 黨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受 託 管 理 人 ）、政 黨 已 變 動 財 產 申 報 表 （受 託 管 理 人 ） 

等 資 料 。

16. 政 黨 之 受 託 管 理 人 一 安 泰 商 業 銀 行 ：1 0 6年 9 月 1 5 日向本 

會 申 報 曾 受 託 管 理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信 託 財 產 ，經本會要求已  

於 1 1 月 6 日 進 行 補 正 並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

17. 附 隨 組 織 之 受 託 管 理 人 一 林 恒 志 ：1 0 6 年 8 月 4 日向本會 

申 報 受 託 管 理 中 央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財 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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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附 隨 組 織 之 受 託 管 理 人 一 上 海 商 業 儲 蓄 銀 行 ：1 0 6年 1 0 月 

2 6 曰 向 本 會 申 報 曾 受 託 管 理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信託

財 產 。

19. 附 隨 組 織 之 受 託 管 理 人 一中 央 投資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欣 裕 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股 權 受 託 人 於 1 0 7 年 3 月 1 日前陸續向本 

會 申 報 已 變 動 財 產 。

2 0 .  自 行 申 報 之 附 隨 組 織 一 臺 電 文 化 工 作 基 金 會 ：1 0 6 年 5 月 

4 曰 向 本 會 申 報 財 產 ，提 供 附 隨 組 織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捐助 

及 組 織 章 程 ，表 示 其 基 金 來 源 係 中 國 國 民 黨 捐 助 。

2 1 .  自 行 申 報 之 附 隨 組 織 一 新 境 界 文 教 基 金 會 ：民主進步黨  

1 0 6 年 7 月 2 4 日 向 本 會 申 報 新 境 界 文 教 基 金 會 之 財 產 ，提 

供 附 隨 組 織 現 有 財 產 申 報 表 及 附 隨 組 織 已 變 動 財 產 申 報 表

就 上 開 申 報 資 料 ，除 未 完 整 部 分 函 請 檢 附 資 料 說 明 外 ，本會將 

就 各 政 黨 之 財 產 ，函 詢 内 政 部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財 政 部財政資訊  

中 心 等 相 關 機 關 ，就 其 財 產 申 報 内 容 是 否 詳 實 、合 於 本 條 例 規 範 ， 

進 行 調 查 。

二 、本會受理陳情業務

本 會 另 受 理 人 民 陳 情 檢 舉 案 件 ，渠 等 來 文 内 容 種 類 繁 多 ，不一 

而 足 。本 會 接 獲 陳 情 檢 舉 後 ，依 據 檢 舉 内 容 是 否 明 確 具 體 、是否為 

本 會 管 轄 等 區 分 為 立 案 調 查 、併 案 辦 理 及 暫 不 續 行 處 理 等 不 同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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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方 式 ，截 至 1 0 9年 3 月 1 0 曰 止 ，本 會 已 受 理 6 0 6 件陳情檢舉案  

件 。其 中 ，有 關 民 眾 葉 頌 仁 陳 情 案 件 ，經 本 會 初 步 調 查 後 發 現 有 進  

一 步 追 查 必 要 而 立 案 ，並 分 別 於 1 0 6 年 6 月 及 8 月 舉 行 聽 證 （詳 

如 前 述 ），現 持 續 調 查 中 。

三 、本會學術 研 討 活 動

為 落 實 本 條 例 保 障 政 黨 公 平 競 爭 環 境 之 目 的 ，除行政調查業  

務 外 ，就 本 會 業 務 及 轉 型 正 義 相 關 議 題 ，本會亦舉辦 研 討 會 與 學 界  

相 互 討 論 及 交 流 。就 黨 產 處 理 與 民 主 鞏 固 議 題 ，本 會 於 1 0 5 年 12 

月 2 7 日 舉 辦 〈2 0 1 6 黨 產 與 民 主 鞏 固 學 術 座 談 會 〉與學界分享交流  

; 就 臺 灣 與 德 國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比 較 ，本 會 於 1 0 6年 3 月 1 0 曰舉辦 

〈台 德 黨 產 處 理 法 治 與 經 驗 比 較 學 術 座 談 會 〉就 教 於 學 術 界 ；就轉 

型 正 義 及 民 主 鞏 固 研 究 議 題 ，於 1 0 6年 分 別 於 5 月 2 2 日 、6 月 10 

曰 、1 1 月 1 3 日 舉 辦 三 場 〈轉 型 正 義 及 民 主 鞏 固 研 討 會 〉；就轉型 

正 義 與 金 融 秩 序 議 題 ，於 1 0 6 年 1 2 月 1 5 日 舉 辦 〈轉型正義與產 

業 金 融 秩 序 學 術 研 討 會 〉；另 就 黨 產 處 理 與 公 眾 記 憶 議 題 ，於 107 

年 3 月 1 9 日 舉 辦 〈公 眾 記 憶 與 黨 產 研 究 學 術 研 討 會 〉；於 1 0 7 年 

6 月 1 2 日 舉 辦 〈「傅 正 與 黨 產 研 究 」學 術 研 討 會 〉；於 1 0 7年 1 0 月 

5 曰 舉 辦 〈「東 亞 民 主 發 展 與 黨 產 問 題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於 108 

年 3 月 2 2 曰 舉 辦 第 二 次 〈「傅 正 與 黨 產 研 究 」學 術 研 討 會 〉；於 108 

年 6 月 2 8 日 舉 辦 〈憲 法 價 值 與 黨 產 學 術 研 討 會 〉；於 1 0 8 年 8 月 

2 4 、2 5 日 舉 辦 「黨 產 與 生 活 」 系 列 座 談 會 暨 本 會 三 週 年 特 展 ；於 

1 0 8 年 1 1 月 2 3 日 舉 辦 「民 主 憲 政 下 的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學術研討會  

，並 於 1 0 8年 1 1 月 1 5 日 至 1 0 9年 3 月 3 1 日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合 辦 「被 共 享 的 經 濟 ：不 當 黨 產 在 台 灣 」檔 案 特 展 ，透過歷史文件  

的 接 露 ，以 淺 顯 易 懂 的 方 式 ，將 許 多 重 要 證 據 呈 現 在 國 人 眼 前 ，期 

能 促 進 社 會 大 眾 對 黨 產 議 題 的 理 解 及 參 與 ，一 同 守 護 得 來 不 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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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成 果 。

本 會 於 《黨 產 研 究 》半 年 刊 期 刊 自 1 0 6 年 起 已 出 版 共 4 期 ， 

並 加 刊 《黨 產 研 究 》別 冊 ：檔 案 選 輯 3 冊 。第 一 期 於 1 0 6 年 8 月 

出 版 ，共 收 錄 7 篇 論 文 ，内 容 涵 蓋 不 當 黨 產 條 例 之 比 較 法 研 究 、政 

黨 財 務 、勞 軍 捐 、轉 型 正 義 法 案 等 議 題 。第 二 期 期 刊 ，已 於 1 0 7年 

3 月 出 版 ，延 續 前 期 内 容 共 收 錄 6 篇 論 文 及 1 場 研 討 會 逐 字 稿 ，内 

容 涵 蓋 黨 營 事 業 研 究 、附 隨 組 織 、黨 產 與 臺 灣 領 土 主 權 關 連 性 及 德  

國 黨 產 處 理 等 議 題 。第 三 期 期 刊 ，已 於 1 0 7年 1 0 月 出 版 ，共收錄 

4 篇 論 文 、1 場 演 講 及 1 場 座 談 會 逐 字 稿 ，内容涵蓋黨產條例合憲  

性 、黨 產 追 討 、特 種 外 匯 等 相 關 議 題 。第 四 期 期 刊 ，已 於 1 0 8年 8 

月 出 版 ，共 收 錄 6 篇 論 文 ，内 容 涵 蓋 黨 國 關 係 、黨 營 事 業 、他國黨 

產 等 相 關 議 題 。此 外 ，亦 於 1 0 7年 8 月 出 版 專 書 ：《黨 產 研 究 》別 

冊 一 檔 案 選 輯 ，並 於 1 0 8年 8 月 及 1 2 月 分 別 出 版 檔 案 選 輯 n 、m  

。所 有 文 章 除 紙 本 出 版 外 ，亦 置 於 本 會 專 屬 網 站 供 各 界 下 載 ，方便 

各 界 關 心 本 會 運 作 之 先 進 參 考 、指 正 。

本 會 未 來 將 持 續 舉 辦 學 術 交 流 活 動 ，就 黨 產 相 關 議 題 持 續 向  

學 界 請 益 及 交 流 。

四 、本會專屬網站

依 本 條 例 第 2 3 條 及 第 2 4 條 規 定 ，本會應建置不當黨產專屬  

網 站 並 定 期 公 布 本 會 業 務 執 行 狀 況 及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之 調 查 進 度 等  

事 項 。就 本 會 專 屬 網 站 建 置 及 維 護 乙 事 ，網 站 業 於 1 0 6 年 6 月上 

線 使 用 （https://www.cipas.gov.tw/)。本 會 專 屬 網 站 除 登 載 本 會 會 議  

資 料 、調 查 報 告 及 聽 證 公 告 等 一 般 資 料 外 ，為 便 於 國 人 理 解 ，更以 

時 間 軸 佐 以 檔 案 ，以 及 Youtube掛 載 聽 證 錄 影 等 方 式 ，向國人報告  

各 調 查 案 進 度 。另 就 黨 產 相 關 議 題 ，本會專屬網站於史料徵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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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史 料 故 事 攔 位 ，刊 載 黨 產 相 關 史 料 故 事 ，供 關 心 黨 產 議 題 之 國 人  

得 以 溫 故 知 新 ，了 解 前 人 就 黨 產 議 題 之 努 力 成 果 。

就 本 會 已 處 分 案 件 、本 會 運 作 方 式 等 ，皆由本會委員分別拍攝  

業 務 說 明 短 片 「黨 產 說 明 白 」系 列 ，透 過 對 話 或 平 實 的 敘 事 方 式 為  

國 人 解 說 黨 產 議 題 ，以 期 降 低 專 業 落 差 所 造 成 的 資 訊 不 易 流 通 ，並 

加 強 國 人 觸 及 黨 產 議 題 時 之 資 料 可 親 近 性 ，使 國 人 更 容 易 了 解 黨  

產 會 成 立 迄 今 之 工 作 成 果 。

此 外 針 對 各 政 黨 曾 持 有 及 現 正 持 有 之 不 動 產 部 分 ，本會於官 

網 中 提 供 「政 黨 不 動 產 查 詢 系 統 」。就 《黨 產 條 例 》規 範 之 1 0個政  

黨 及 其 附 隨 組 織 名 下 「曾 經 持 有 」或 「現 在 仍 持 有 」之不動產進行  

調 查 。歷 經 通 盤 整 理 與 系 統 性 分 析 後 ，將 相 關 資 料 彙整並建置成資  

料 庫 ，内 含 8 3 年 政 黨 法 人 登 記 申 報 資 料 、1 0 5年政黨向本會申報  

資 料 ，以 及 黨 產 會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登載至少數 千 筆 土 地 及 建 物 之 移  

轉 過 程 ，且 依 調 查 進 度 將 持 續 增 補 、擴 充 。期望藉由公開事實及真  

相 ，以 保 障 每 一 位 民 眾 對 於 公 共 事 務 「知 」的 權 利 。同 時 ，透過資 

料 庫 的 整 理 及 公 布 ，也 向 臺 灣 社 會 傳 遞 一 個 清 楚 的 訊 息 ；那 就 是 ， 

「黨 產 清 理 」完 全 是 奠 基 於 紮 實 的 事 實 查 核 工 作 之 上 。

伍 、結論

本 會 自 1 0 5年 8 月 3 1 日 成 立 迄 今 已 三 年 半 ，致力於當前民主  

憲 政 秩 序 下 系 統 性 處 理 不 當 黨 產 。在 同 仁 競 競 業 業 的 努 力 下 ，以審 

慎 的 態 度 ，透 過 對 史 料 案 卷 整 理 及 各 項 地 籍 資 料 或 財 報 的 分 析 ，在 

保 障 人 權 前 提 下 ，深 化 調 查 對 象 的 實 證 研 究 。以 此 為 基 礎 ，執行大 

院 透 過 本 條 例 所 託 付 轉 型 正 義 調 查 、處 理 不 當 黨 產 之 任 務 。

轉 型 正 義 為 我 國 民 眾 殷 切 期 望 所 期 待 之 民 主 化 進 程 。人民之  

所 以 期 待 ，正 是 在 於 轉 型 正 義 為 高 度 政 治 敏 感 爭 議 ，動 輒 得 咎 ，歷 

來 政 府 皆 難 以 成 就 。本 條 例 生 效 後 ，業 已 完 成 1 0 項 法 規 命 令 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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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規 則 之 訂 定 及 就 本 條 例 適 用 釋 示 3 則 ；舉 辦 2 3 場 聽 證 、3 場預 

備 聽 證 ，並 依 調 查 情 形 作 成 黨 產 處 字 第 1 0 5 0 0 1號 至 第 1 0 5 0 0 5號 

、第 106001 號 、第 107001 號至 107007 號及第 108001 至 108003 

號 共 1 6 號 處 分 書 ，及 舉 辦 1 3 場 研 討 會 及 座 談 會 等 成 果 。

展 望 未 來 ，本 會 將 陸 續 就 已 認 定 為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附 隨  

組 織 之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3 基 金 會 及中影公司等資產是否  

為 不 當 取 得 財 產 爭 議 持 續 調 查 ，讓 社 會 大 眾 得 以 知 悉 相 關 歷 史 及  

其 資 產 正 當 性 。期 盼 本 會 能 夠 有 更 多 斬 獲 ，不負人民期待落實轉型  

正 義 及 清 理 不 當 黨 產 之 所 託 ，並 達 成 本 條 例 建 立 政 黨 公 平 競 爭 環  

境 、健 全 民 主 政 治 之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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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導
制
定
的r

東
德
政
黨
暨
政
治

(Geselz

 

Uber

 

Parteien 

u
n
d

 andere

 p
ol
Esche

 v
e
r -

 

einigungen

 

der

 

D
D
R

 ,
以

下

簡

蟹

德

政

黨
法
)
，
9
疋
第
二
十
 

a

、第
二
十
b
兩
條
規
定
，
開
始
 

著
雲
理
所
有
東
德
政
黨
、各
種
 

從
f

政
黨
之
組
織
、法
人
以
及
 

群
衆
組
織S

3S

產
清
理
問
題
。
其
 

中
第
二
十a
條
主
要
是
規
定
負
有
 

清
理
東
德
黨
產
任
籠
「
審査
東
 

簾
黨
與
群
衆
組
織
財
產
之
獨
立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
獨
立
委
 

員
會
」
)
之
組
成
與
權
責
：
第
二
 

十
b
條
則
是
規
定
東
德
各
政
黨
與 

所
屬
群
衆
組
織(Massenorgani —

 
s
a
t
i
s
s

 )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七
日
解
取
得
之
財
產
(包
括
其
 

替
的
處
理
方
式
。

兩
條
新
缀
疋
，
東
德
各
政
黨
以
及 

與
政
黨
關
係
緊
密
之
組
織
、
法
 

人

、群
衆
組
織
之
「
財
產
變
動
」

均
須
取
得
獨
立
委
員
會
之
同
意
， 

且
負
有
完
整
說
明
其
財
產
取
得
狀 

況
與
相
關
文
件
霧
’
及
提
供
財 

產
明
細
表
之
義
務
。

根
據
統
一
條
約
第
九
條
第
二

 

項

，
附
件
二
第
三
章
之
規
定
，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a
條
與
第
二
 

十
b
—

規
定
於
統
一
後SI

S
®?

 

1

»
l

*
-
7i

a

 

準
則
o
此
外
，
東
霞
黨
法
僅
規

 

定
了
政
黨
等
組
變
其
^

^
產 

的
處
分
|

與
®

問
題
，
亦
即
 

東
德
各
政
黨
與
所
屬
群
衆
組
織
截 

至
一
九
八
九
月
七
日
時
所
擁

I

I

 s

i

s

- I

一
律
交
付
信
託
局
進
行
信
託
管
 

理

，
但
並
未
明
文i

疋
如
何
處
理
 

此
等
信
託
財
產
。
統

一

篇

則

加 

入
了
下
述
攸
關
政
黨
財
產
叩

 

運
的
規
定
。

首
先
 >
 若
政
黨
及
所
—

衆
組
 

織
就
其
所
託
之
財
產
，無

 

法
舉
證
證
明
其
係I

本
法
所
 

定
之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所
取
得

 

者

’
信
託
局
1
蔣

該

財

產

霞

歸 

還
奠
前
的
財
產
權
人
或
其法
定

繼
承
人
。
義

法
歸
還
(原
財
產
 

權
人
不
明
或
i

者
)
，
懦

託

 

局
應
本
於
公
益
目
的
而
將
該
等
財 

產
使
用
於
德
東
地
區
，
尤
其
是
用 

於

德

至

經

濟

重

建

。
但
^

^
 

信
託
之
財
產
所
有
人
(包
括
政
黨
 

及
所
屬
群
衆
團
體
)
可

證

覆

託 

財
產
係
符
塞
本
法
所
定
之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而

(自
東
德
各
政
 

黛

)
所
取
得
者
，
信
託
局
則
應
歸 

還
該
等
財
產
^

付
信
託
時
之
財 

產
權
人
。

上
述
三f

於
所
交
付
信
託
之
 

財
產
作
法
，
其

基

毒

慮

有

二

： 

其
一
是
本
於
正
義
原
則
而
來
的

 

r

回
復
原
狀
」
—
歸

產

給

原

 

所
有
人•

，其
二
，
則
是
考
慮
政»
 

的
機
會
平
等
原
則
。
東
露

期

政
 

黨

，
尤
其
是
東
德
共
產
黨
，
之
所 

以

取

得

寥

財

產

，
是
濫
用
其
特 

權
地
位
而
來
，
在
不
義
的f

消
 

滅
後
，
尤
須
致
力
於
消
除
舊
體
制 

所
留
下
來
的
政
黨
機
會
不
平

a
t
-
s

 

狀
況
，
以
保
障
民
主
體
制
下
政
黨 

政
治
的
公
平
競
爭
的
空
間
。
也
因 

此

，
即
使
可
證
明
交
付
信
託
的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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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並
非
因
屢0

^

人
民
之
權
利
 

藉

益

而

取

得

’
無法
歸
還
給
原
 

所

臺

人

，
但
政
黨
也
無法
僅
因
 

此
理
由
而
要
求
發
還
財
產
⑶
。

二

、獨
立
委
員
耆
之
設
S

與
 

法
律
地
位

爲
處
理
東
德
黨
產
清
理
問
題
， 

東
德
大
選
後
，
於
兩
德
正
式
統
一 

前

即

震

翼

邊

的

東

德

政i

 

第
二
十
a
條
設
置
獨
立
委
員
會
， 

由

東

篇

理

任

命

之

。
其
主
要
的 

任
清

査

自
一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以
來
，
至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七
日
爲
止
’
各
東一

§@

黨
與
所
 

屬
群
衆
組
織
所
曾
取
得
之
財
產
， 

爲
執
行
此
等
職
務
’
翌

委

員

會
 

享
有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所
定
之
搜

 

索

、扣
i

強
制
處
分

權

。

兩
德
統
一
後
，
獨
立
委
員
會
改

厶
口
法
性
監
督
，
但
不
受
其
囊
監
 

督

C

另
外
，
獨
立
委
員
會
之
任
務 

也
有
所
改
變
，
其
於
東
德
時
期
就 

政
黨
財
產
所
負
有
之
信
託
行
政
任 

務

，
由

「
信
託
局
」

(

T
e
u
h
a
n -

danstalt

 )
⑷
承
接
。
但
信
託
局
所
 

爲
之
相
關
決
定
及
財
產
之
處
分
應 

經
獨
立
委
員
會
之
同
意

。

獨
立
委
員
會
由
委
員
十
六
人
組

成

’
由

於

馨

馨

擁

有

褒

之

政
f

表
，加
上
無
表
一

 

名

、前
東
德
「
德
國
青
年
會
」
 

(Freie

 

Deutsche

 

J
u
g
s
d

 )
代
表
 

一
名

、
工
會
聯
盟
代
表
一
名
組
 

成

。其
任
務
主
要
有
五
:

㈠
領
導
東
霞
黨
與
所
屬
群
衆 

組
織
財
產
之
清
査
及
確
保
’
特
別
 

是
位
於
國
外
之
財
產
：

㈡
判
歷
刚
項
財
產
之
取
得
是
否
 

符
合
實
質
法
治
國
原
則
；
 

㈢
核
准
別
局
」所
執

 

行
任
務
與
對
於
前
項
財
產
之
使
用 

方
式
；

㈣
於
司
法
訴
訟
程f

就
東
德
 

政
黨
財
產
的
問
題
作
證
.
’

㈤
對

於

譚

馨

提

出

事

後

的
 

報
吿
。

關
於
獨
立
委
員
會
的
法
律
地

 

位

，
應
先
強
調
的
是
，
獨
立
委
員 

霊
非

一

單

黯

諮

詢

委

員

會

， 

也
非
國
會
下
的
調査
委
員
會
，
而

是
具
衰
氣
任
務
與
權
限
，
屬
於 

德
國
行
政
P

法
藝
下
的
i

 

機

關(§1

 

I
V

 

V
w
V
f
G

 )
，
得
依
 

行
政
程
序

法
的
相
進
行
行

 

政
程
序(§9

 

V
w
V
f
G
)

或
參
與
 

行
政
程
序C

黯
同
意
信
託
局
的
 

處
分
)
o
較

有

問

—

是

，
此
一

 

獨
立
委
員
墓
如
何
在
行
政
組
截 

裏

位
f

可
考
慮
的
有
隸
屬
於

部
會
層
級
的
聯
邦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
具
有
單
獨
地
位
的
行
政
機
 

關
。雖
然
獨
立
委
員
人
事
與

財

政

誓

是

隸

！

內

政

麗

’ 

也
i

內

政

部

局

爵

合

達

監
 

督

，
但
不
受
其
全i

的
監
督
， 

另
一
方
面
，獨
立
委
員
不
具

備

馨

部

富

層

級

，
因
此
，法
 

律
地
位
上
較
屬
於
一
種
單
露
聯 

邦
行
政
機
關
。

三

、財
產
信
託
處
理
之
相
關
 

法
律
問
題

㈠

基
本
處
理
程
序

對
於
壽
信
託
之
財
產
，
信
託 

局
首
先
應
造
具
査
封
清
册
，
表
明

各
該
財
產
不
受
何
親
黨
(或
組
 

織
)
之
支
配
，
以
及
財
產
之
現
 

値
i

次

’
對
於
財
產
現
德
以
 

管
理
與
確
保
。
最
後
則
應
歲
如 

何
處
I

財
產
之
決
定
，
並
加
 

以
執
行
i

中
確
保
各
該
財
產
* 

主
要
是
透
過
要
求
財
產
權
人
對
於

同
意
後
始
得
爲
之
的
方
式m
 

〇

㈡

財
產
應
交
付
信
託
之
基
準
日

被
要
求
應
交
的
財
產
，

 

並
不
包f

謂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五
 

月
八
日
前
所
取
得
的
「
原
始
財
 

產
」

(uraltvermagen

 )
，
也
不
 

包
括
於一

九
八
九J

i
H
h

月
七
日
基
 

準
日
後
才
取
產
。但
若
政

 

黨
或
組
蠢
基
準
日
後
所
取
得
之 

財
產
是
源
自
舊
產
時
，或

 

根

本

是

舊

蠢

產

的

代

露

者

， 

則
仍
應
交
付
信
託
。
至
於
基
準
日 

前
就
已
不
靥
於
政
黨
財
產
的
部

 

分

，
則
不
必
交
付
信
託
，
不
問
是

°
 I

地

，
於
基
準
日
到
一
九
九

o
i
i
H

/N 

月
一
日
(亦
即
東
德
政
黨
法
開
始
 

生
效
日
)
間
由
東
德
政
黨
之
手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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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出
去
的
財
產
’
只

更

長虽
時

 

東

德

嘉
法
律

之

規

定

，
原
則
上
 

亦
不
必
交
付
信
託
®
 o
其
主
要
的
 

理
由
是
基
於
法
治
國
原
則
下
的
禁
 

止
溯
及
旣
往
之
要
求
：
東

震

黨
 

對
其
財
產
處
分
溝
限
制
及
交
付 

震

之

要

求

，
係
基
於
東
德
政
黨 

法

，
而
此
雲
律
是
一
九
九
？

 

六
月
一
日
才
開
始
生
效
。

㈢

財
產
應
交
付
信
託
之
羨
務
主
妓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a
條

、 

第
二
十
b
條
所
要
求
應
將
財
產
交 

付
信
託
之
義
務
主
體
是

r

政
 

黨
」

、
「
群
衆
組
織
」
，
以
及

 

「
與
政
黨
相
關
之
組
織
與

法

 

人J

，
至
於
其
所
指
涉
的
具
體
對 

象

，
立
法
者
並
未
進一

 

W

{疋
。

較
無
問
題
的
是
政
黨
以
及
與
其 

相
關
之
群
衆
組
織
，
通
常
是
指
以 

東
德
共
產
黨

爲
首
的
「
民
主
集

 

團
」

(

Demokratischer

 

Block

) 

的
各
政
黨
與
其
他
社
會
組
織

S

 o 

若
可
證
明
是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七 

日
基
準
日
以
後
才
組
黨
，
且
並
非 

前

述

舊

政

叢

組

織

之

繼

馨

的
 

話

，
則
非
屬
應
財
產i

信
託
之

義
務
人®

。

至

於r

與
政
黨
相
關
之
組
織
與 

法
人
」
所
指
爲
何
，
則
較
具
爭
議
 

性

。
從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a 

條

、第
二
十
b
^

iAI
法
意
旨
來
 

看

，一

般
認
爲
所
謂
與
政
黨
相
關
 

之
組
織
與
法
人
，
應
就
其
間
是
否

具

霉

別

霧

的

政

治
、財
務
與
 

人
事
方
面
的
關
係
而
斷

(II)
。
因
 

此

，
凡
是
由
政
黨
或
群
衆
組
織
所 

出
資
設
立

、
長
期
受
其
財
務
資

 

助

、或
財
產
全
部
或
一
部
是
得
自 

政
黨
或
群
衆
組
織
的
組
織
與法

 

人

’
均
屬
須
將
財
產
交
付
信
託
的 

義

務

人
®
 o

依

法

震

定

，
原
則
上
只
有
於 

1

九
八
九
？

月
七
日
基
準
日
已 

存
在
之
政
黨
、群
衆
組
織
即
與
政
 

黨
相
關
之
組
織
或法
人
爲
財
產
信
 

託
之
義
務
人
，
然

而

，
兩
德
正
式 

統

-前

’
許
多
政
黨
或
組
織爲
達
 

脫
產
之
目
的
，

基準日後

 

設
立
新
企
業
’
然
後
將
財
產 

至
i

l
形
式
上
合
法
辦
設
的
企
業
 

名
下
o
這
些
新
設
企
^

I

下
的
財
 

產
是
否
應
予
信
託
，
便成
爲
一
棘

手
的
問
題
。
對
此
德
國I

 

法
院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初
作
成
判
 

決

’
認
定
凡
是
於
基
準
日
馨
設 

的
企
業
，
其
成
立
與
運
作
是
完
全
 

由
東
德
政
轰
相
關
組
織
之
財
產
 

所
資
助
者
*亦
屬
於
應
將
財
產
移
 

轉
信
託
之
義
務
人03
0

㈣
財
產
槿
類

應
交
付
震
之
財
產
，
除
政
黨 

擁
有
之
一
般
性
的
動
產S

括
現
 

金

、銀
行
動
資
產
)

、
 

不
靈
外
’還
包
上
屬
於

 

麗

與

政

黨

_

奮
之
法
人

所

 

有

，
但
實
際
上
是
由
政
黨 

的
財
產
或
具
有
財
產
價
値
的
地
 

位

。
其
中
較
棘
手
的
問
題
是f

l
 

囊
上
雖
屬
於
所
謂
的
「
人

爵

產

」

(Volkseigentum

 )

，
但

依
當
時
東
德
法
律

的

靈

仍
由
政
 

黨
所
管
理
使
用
的
不
動
產
。
對
此 

類
財
產
，
—

貝
會
墓
經
濟
 

觀
點
’ 一

開
始
仍
將
之
劃
醫
政
 

黨
財
產
。

府
於
一
九
九
一

 

I

則
本
於
合
i

監
督
的
地
位
 

作
成
指
示
，
屬
於
「
人
民
財
產
」 

的
不
動
產
應
屬
於
財
政
財
產
的
範

圍

，
因

此

：一
^
^

 

1

條

—

二

十

二
簾
一
項
之
墨
應
聯

 

邦
所
有
，
只
有
靈
隨
東
德
而
消 

滅
的
法
人
組
織
所
擁
i

財
產
與
 

使
用
權
，
產
歸
屬
於
政
黨
財
產 

的
範
圍
而
須
交
付
信
託W
。

另

外一

 i

題
是
關
於
東
德
衆

蠢

f

國

家

霸

蠢

(K
§
-

merzielle

 Koordination

 )
下
的

國
內
外
企
業
之
歸
屬
問
題
。
由
於 

此
等
營
利
上
是
國家的

 

事

業

，
但
實
際
上
完
全
受
到
東
德 

共

產

蒸

靈

’
東
德
共
產
黨
對 

這

些r

國

營

囊

」一

方
面
可
直
 

接
獲

取

資

金

並

震

其

營

運

，
另 

一

方
面
卻
不
必
像
事
業
所
有
人
一 

樣
負
盈
虧
之
資
，
可
說
較
近
於
國 

家
財
產
的
性
質
。
基

此

，
墨

舊
 

東
德
的
國
家
財
產
自
一
九
九§

 

四
月
一
曰
起
就
直
接
歸
屬
於
信
託 

局
所
有

(取
得
所
i

)
，
而
不
 

僅
是
進
行
財
產
的
信
託
管
理®
。
 

㈤
信
託
財
產
之
使
用
 

前
已
提
及
，
統

一

條

定

了

 

三
種
處
理
信
託
財
產
之
處
理
方

 

式

，
除
了
稽
託
財
產
歸
還
給
原



月 旦 法 學 雜 誌 第 7 9期 2001/12

附件3 頁5

法學新論 112

財
產
權
人
或
信
託
時
之
財
產
權
人 

外

，
應
一
律
將
該
等
信
託
財
產
基 

於
公
益
目
的

(gemeinniitzige 

Z
w
e
c
k
e

 )
用
於
東
德
地
區
，
適
 

用
於
經
濟
重
建
之
需
要
。
其
中

，
 

所
謂
的
「
公
益
目
的
」
的
不
確
定 

法
®

纂信託局與獨立

 

委
員#

1
^

當
大
的
決
定
空
間
，
但 

對
此
不
讀
疋

法

之
掌
握
須

 

接
受
法
院
完
全
的
司
法
審
査
。
應
 

注
意
的
是
，
「
公
益
目
的
」
的
限 

定

，
原
則
上
排
除
了
將
信
託
財
產 

用
於
個
人
或
特
定
範
圍
內
之
人
民 

的
利
益
之
滿
足
上
，例
如
用

 

以
彌
i

疋
範
圍
人
民
所
受
之
損 

害

(損
失
補
償
)
的
話
，
原
則
上
 

即
不
被
允
許
®
。

㈥
「
合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得
財

產
」
的
内
涵

由
於
政
1
或
所
屬
群
衆
組
織

 

必
須
舉
證
證
明
係r

合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得
財
產

(m
a
t
ea.e
r

rechtsstaatlichnr

 Er
w
e
r
b

 )
」
，

方
得
以
請
求
信
託
局
發
還
該
財

 

產

，
如
何
方
屬
合
於
「
實
質法
治
 

國

」
之
要
求
而
取
§

產

，
遂
成

爲

I

關
鍵
問
題
。

f

來

說

，
所

謂r

合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爵

產

」
是

一

磐
 

創

造

出

來

的繁

。
公
法
4&
I
就
 

法
治
國
原
則
的
探
討
，
雖
向
有

 

r

形
式
法
治
國
性
」
與

「
實
質法
 

治
國
性
」
的
區
分
，
前
者
指
的
是 

形
式
上
具
有
權
力
分
立
、
司
法
獨
 

立

、依

法

行
政
等
制
的
國

 

家

，
基
本
上
是
歷
史
發
展
的
產

 

物
M
 ;
後
者
主
要
則
是
針
對法
律
 

的
合
憲
性
要
求
、基
本
權
的
實
質
 

保
障
等
o
由
於
兩
者
指
涉
的
面
向 

i

相

同

，
因
此
，
兩
者
間
絕
非 

涇
渭
分
明
、截
然
可
分
的f

。
 

若
欲
藉
此
等
公
法
學
上
的
理
論
來
 

解

震

一

條

約

害

理

東

德
黨
產 

所
使
用
的r

合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i

產

」
的
®
^

，
似
乎
無
法
 

提
供
太
i

肋

，
必
須
另
S

理
 

憑

藉

。

地
取
f

產

，
並

非

僅

—

取
得
 

財
產
時
東
德r

形
式
」
的
法
令
規
 

定

’ i

—

由
法
治

國

內

涵

所 

可
導
出
的
判
準
進
行
判
斷
：
再 

者

，
是
否
合
於
實
質法
治
國
而
取

篇

產

是

一

肇

後

—6
產

取
 

馨
時
之
狀
況
的
判
斷
，
裂

的
 

1
藉
並
不
是
取
爵
產
當
時
裏

的
規
範
’
反
而
可
能
是
當
時
不
被 

承
認
的
無
效
囊
，
霉

話

說

’ 

是
根
據
現
時
對
於
法
治
國
的
觀
 

點
，
溯
及
適
用
於
取i

i

時

而
判
斷
該
財
產
的
取
得
是
否
正

 

當
o
 i

果
取
f

產
時
即
已
違
 

反
當
時
蠢
之
東
德
法
律
的
話
’ 

由
於
已
屬r

違
法
」
取
得
財
產
， 

則
無
5A
1S
何
已
屬
實
質
法
治
國
之
 

違
反
flffl
o

r

法
治
國
」
的
內
涵
中
，
涉
及 

國
家
組I

g
s

f

，
由
於
與
財
產
 

清
算
明
顯
地
並
無
關
係
’
可
逕
行

演
了
法
治
國
內
涵
中
的
關
鍵
角

 

色

。
由
此
可
推
知-

若
一

個
政
黨
 

是
以
侵
害
人
民
之
自
由
與
財
產
權 

的
手
段
獲
取
財
產
，
則
此

W
i
t

況
 

下
就
應
已
構
成
實
質
法
治
國
之
違
 

反
09
。
此
外
，
由
於
民
主
國
家
之 

政j
a
W

有
客
民
主
程
之
民

 

意

、協
助
人
民
建
構
政
治
性
意
志 

的
重
要
！

，
因
此
政I
Ji
義
是
 

處
於
社
會
S

之
中
而
具
1

立
 

於
國
家
之
外
的
本
質
，
不
受
國
家 

權
力
之
不
法
侵
害
，
也
不
得
成
爲
 

國
家
機
i

一

部
分

(亦
即
不
許
 

有
所
謂r

國
家
政
黨
」
)
，
致
使
 

黨
國
不
分
，
因
此
聯
邦
德
國
的
 

基
本
法
中
明
確
保
障
政
黨
的
地

 

位
及
免
於
受
國
家
干
預
之
自
由

 

(
staats&eiheit

 )
，此
部
分
的

 

憲
法
規
定
亦
包
馨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內
涵
之
內
。
基
此
，
若
東
德
政 

黨
離
開
了
其
應
獨
立
於
國
家
之
外

的

社

會

襲
*露

著

社

喜

域

中
的
團
體
不
能

、準
國
家

 

權
力
性
質
的
特
權
而
獲
取
財
產

 

時
’不
但
違
反
了
國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規
定
，
且
其
財
產

至
少
可
先
確
定
的
是
，r

合

於

除

去

不

論

。
所
餘
者
，
不
難
看
出
 

實
質
法
治
國
而
取
得
財
產
」
-詞
 

主
要
是
在
約
制
國
家
與
社
會
間
的 

中
的
重
點
，
毋
寧
是
著
重
在法
治
 

I

，
其

以

確

保

基

_

作
 

國
思
^

:

爲
判
斷
財
產
取
得
是
否
 

爲
人
民

(社
會
)
防
禦
國
家
權
力
 

正
當
的
依
據
：一

來

，
是
否
正
當
 

之

侵

壽

利

露

雰

，
可
說
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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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獲
取
也
應
是
違
反
實
質法
治
國
 

的
要
求
®
。
更
何
況
，
統
一
條
約 

中
明
定
適
用

於

東

露r

政
黨
組
 

黨
自
由
」
及

「
政
^
0
^
1
1
平
等
」
 

之
要
求
，
也
應
該成
爲
判
—

德
 

政
黨
財
產
之
取
得
是
否
合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要
求
的
判
準
，
而
一
個
可 

以
以
黨
國
不
分
的
1

取
|

產 

的
政
黨
，
基
本
上
已
違
反
了
政
黨 

機
會
平
等
之
要
求s
。

値
得
注w

&
s

是

’
憲
政
發
展
是
 

動
態
性
的
發
展
，
對

於

「
實
質法
 

治
國
」
的
理
解
—

該
是
動
態
性 

的

，
而
不
是
固
定
不SK

S

。
爲
便
 

於
判
斷
東
德
政
黨
所
取
爵
產
的 

過
程
是
否
合
於
實
質法
治
國
的
要
 

求

，
獨
立
委
員
^

1

九
九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公
布
一
套
細
部
標 

準

，
以
判
斷
下
列
幾
種
財
產
取
得 

類
型
®
:
第
一
類
是
侵
害
第
三
人 

之
自
由
權
或
財
產

,第
二
類

 

是
濫
用
東
德
共
產
黨
之
領i

位
 

者
；
第
三
類
是
違
反法
治
國
的
支
 

配
秩
序
而
濫
用
權
力
或
恣
意
性
統 

治
者S

。
這
些
類
型
化
的
判
斷
細 

則
可
說
相
當
程
度
以
具
體
化
了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不
確
定
內
涵
§
。

㈦

舉
證
骨
任

關
於
政
黨
與
群
衆
組
織
之
財
產 

是
否
合
於
實
質
法
治
國
之
要
求
而
 

取
得
，
其
舉
證
責
任
是
歸
由
各
該 

政

黨

或

組

織

墓

。
若
政
黨
無法
 

舉
證
證
明
時
，
該
等
已
轉f

託
 

的
財
產
便
完
全
歸
由
信
託
局
處

 

分

。

肆

、
德
_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相
關
利
決

針
對
東
德
政
黨
法
第
二
十
a 

條

、第
二
十
b
條
以
及
統
i

 

的
相
關
規
定
，
東
德
共
產*S

繼
 

受
政
黨
丨
民
主
社
會
主
義
黨

 

(P
D
S
)

以
該
等
規
定
侵
害
其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保
障
之
政
黨 

自
由
’
以
及
¥

四
條
所
保

a
s

 

財
產
權

爲
由
，向
德
國
憲

法

s

l

i

l

i
 -
0
1

streitverfkhren

 ) o

對
此
霄
憲
法
法
院
先
以
程
序
 

性
的
理
由
駁
回
民
社
黨
的U
S
.
. 

一
來
財
產
權
受
侵
害
之
主
張
應
於 

憲

法

訴

願

程

主

張

.
，其
次
，
 

雖
然
針
對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定
之
政
黨
自
由
問
題
’
政
黨
可
提 

起

機

攀

議

訴

訟

，
但

系

雲

件
 

中民社黨擧爵

是

信

託
局
產
權
問
題
，其
受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一
條
所
保i

範
圍
明
 

顯
並
未
受
到
侵
害
。

然

而

—

憲法

法
院

—

此

機 

會
說
明
其
對
黨
產
清査
之
正
甚
 

問

•
雖然政黨所享有

 

之

「
免
於
受
國
家
干
預
的
自
由
」 

以
及
「f

平
等
」
，
也
應
包
含
 

政
黨
就
其
收
入
與
財
產
享
有
不
受 

國
家
控
制
而
自
由
處
分
在

 

內

，
但
此
i

利
並
不
適
用
於
那
 

些
正
是
因
不
承
認
「
政
黨
之
免
於 

受
國
家
干
預
的
自
由
」
以
及

r

機
 

會
平
等j

等
基
本
原
則
的
情
況
 

下

，
政
黨
所
取
得
的
財
產
。
社
民 

黨
做
爲
東
德
共
產
黨
的
繼
受
政
黨 

而
參
與
基
本
法
下
的
政
黨
政
治
競
 

爭
時
，
凡
是f

l
不
符
實
質
法
治
 

國
的
基
本
原
則
所
取
得
爵
產
並 

不
受
基
本
法
第
二
十
i

 

一

項
 

之
保
障
，
而
這
要
求
是
對
所
有
自 

由
民
主
霸
下
的
政
黨
之
財
產
取 

得

都

一

體

適

用

的
<23
。

伍

、
寅
際
處
理
情
況
概
覬

由
於
兩
震
一
進
程
開
始
後
， 

便
逐
f

成
對
於
共
產
黨
黨
政
不
 

分
時
期
的
財
產
應
予
徵
收
歸
公
的 

共
識
，
因
此
i

 一
九
九
§

初
 

開
始
，
東
德
共
產
黨
與
所
屬繁

 

相
關
組
織
便
^
-
進
行
各
種
名
目
 

的
脫
產
行
爲
。
例
如
，
許
多
營
利
 

將
財
產
I

到
新
成
立
的
公
 

司
名
下
或
各
種
人
1

下

’
但
實 

際
上
當
事
人
間
卻
存
在
著
信
託
關 

係

，
因
此
財
產
權
並
未
眞
正
地
移 

轉
；
各
種
新
成
立
的
公
司
也
常
以
 

極
其
優
惠
的
方
式
提
供
長
期
貸
款 

給
關
係
密
切
的
人
士
，
變
相
脫
 

產

。
i

一

九
九
三
年
德
國f

議
 

會
提
出
的
政
黨
財
囊
吿
，
一
九
 

九

一

 S

止

P
D
S

擁
有
九
十
六
 

億
四
千
二
百
萬
馬
克
，S

P
D

擁
 

有
二
十
四
億
八
千
二
百
克
；

 

而
一
九
九
二
年
信
託
局
所
持
有
由 

前
東
德
政
黨
與
群
衆
組
織
壽
而 

來
的
財
產
卻
僅
有
六
千
四
百
萬
馬 

克

左

右(2fi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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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一
九
九
八
年
獨
立
委
員
會 

向
聯
邦
議
會
提
出
的
結
案
報
吿

 

時

，
獨
立
委
員
會
清査
出
大
約
三
 

百
三
十
八assag

克
左
右
的
東
i

 

黨
與
群
衆
蠢
之
財
產
，
其
中
委 

員
會
保
住
了
大
約
二
百
六
十
四
億 

馬克，約
七
億
五
克

產

尙

羣

震

壽

出

售

的

進

款
 

中
，而
民
社
1
所

疆

產

 

總
計
仍
古
间
達
近
兩
百
億©
。

陸

、
結
語

德
國
清

査
並
處
理
東
期
的

 

蓋
問
題
大
約
花
費
了
八
 

時
間
，
挹
注
了
無
^

人
力
與
金 

錢

，
但
至
少
最
後
交
出
一
份
評
價 

大
致
還
不
錯
的
成
績
單
。
且
藉
由
 

統
一
前
後
持
續
且

法

黨
產

 

清
査
與
歸
公
的
程
序
，
於
追
求
正 

重
建
之
同
時
，
事實
上

也
間
 

接
地
協
助
德
東
地
區
人
民
與
相
關 

政

治

性

組

籠

在

一

個

卻

除

糧
 

(尤
其
是
金
錢
堆
積
出
來
的
特

 

權

)

、從
事
平
董
朋
爭
的
政
治
環 

境

裡

，
毫

無

蔽

—

接

受

民

意

直

 

接
的
檢
驗
’
因
而
也
能
相
慕
速

地
認
同
政
黨
政
治
並成
功
地
轉
型
 

爲
民
主
政
1
0
觀
之
今
日
民
社
1 

的
發
展
，
也
許
可
以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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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三年(2004年）五月 

頁 135-164

國 防 最 高 委 員 會 的 組 織 與 運 作 •

劉 維 開 “

國防最高委員會是抗戰期間統一黨政軍指揮的最高決策機構•於1939年2月7 日正式成立。關於國防最 

高委員會，筆者以往曾經從該會檔某對於戰時體制的建立，以及國防最高委黄會的組纸與人事等撰寫專文 

分 析 •發現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實陳運作與法規條文中所颞示該會的權力•有相當落差•認為「國防最高委 

異會作為戰時統一黨政軍指揮的最高決策機構 > 確有其一定的功能存在，但是f 質上所能產生的作用則十 

分有限。」為何會形成此種現象，本文繼績就相關檔案、資 料 ，在以往的研究基埂上，從國防最高委員會 

内部各個主要單位及附属機關的運作進行探討，說明國防最高委員會在設計與執行上所遭遇的問題。

關鍵S :国防最高委員會、中央設計局、黨政工作考核委霣會、中央政治委員會、蔣中正

_ 、 刖 吕

1939年1月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以下稱「五屆五 

中全會」）通 過 〈爲實行中央黨政軍統一指揮之機構，擬請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並修 

正國防最高會議組織條例案〉，決議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 

政軍之指揮，並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之職權。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各部會，及國民政府

本文初稿於 r 重慶a 民政府a  W研討會」 （曰本東京，2003年3月9 、10曰）室 讀 ，麥考舆會者提供意 

見修正。並慼謝兩位®名審査者對於本文的建議。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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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會皆有調整機構、裁倂機關之決議，所行適得其反。或爲戰時，土地日蹙，爲攏絡人 

才 ，不得已之舉。而各機關之工作效率不免因之減低，負責不專故也。」％而黨政工作 

考核委員會進行實際工作時，亦不免發生職權衝突，甚至有搶工作的情形’引起原主管 

單位不滿。如銓敘部長賈景德對於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擬定加強人事考核辦法，就深感 

不悅，該爲該會只能考核_ 部的工作是否適當，但是不能在銓敘部主管的人事考核業 

務之外再來一套，如此將會紊亂系統，橫生枝節。92

另一方面’黨政考核本身就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甚至容易得罪人，因此考核 

結果是否確實，攸關工作的成敗。身兼黨務組副主任的王子壯即十分感慨部份考核委員 

在考察報告中「諱疾忌醫」、「官官相衛」的心態，認 爲 「真堪浩然歎息者也」。93而考核 

工作除了考核過程外，更重要的是能根據考核結果「信賞必罰」，才能發生效果。〈黨政 

工作考核辦法〉中規定：「各機關考核結果應依據法令分別實施獎懲。」但是並無強制 

性規定，亦無追蹤辦法’以致時日漸久，成爲紙上作業，流於形式。王子壯針對此種現 

象在日記中寫道：「行政三聯制係總裁所堅決主張，因之設立設計局及黨政考來委員會， 

以嚴密設計及考核，並訂立賞罰標準，成立四年，非不工作，而考核結果從未予以獎懲， 

於是對此考核漸趨漠視矣。」94

五 、結語

整體而言，國防最高委員會設置的目的在建立戰時體制，統一黨政軍的指揮。其組 

織分爲委員長、常務會議、秘書廳、各專門委員會及附屬機關等部門，以委員長爲領導 

人 ，常務會議爲委員會最高決策機構，行使該會的職權；秘書廳是委員會的行政中樞■ 

負責內外公文陳轉，及會計、庶務等一般性事務工作，並執行設計戰後善後事宜、黨政

(王子壯曰記> ，第七冊，民國三+ —年 ，頁456。

〈王子壯日記> ，第七冊，民國三十•-年，頁45 6。

王子壯於1944年7月13曰致函陳布雷，陳述監察工作之相關問題，曰 ：「又如黨政考核委貝會對於各市 

縣以下黨部所以不健全之原因_迭奉總裁訓示加以考核，視察歸來之同志，報吿各地之情形，子壯時 

代君佩先生（按 ：李文範，黨務組主任）主持黨務组，特囑各同志注意考察是否確實，是否有普遍性， 

果屬情形真實，應暴露於考察總報告，以冀有關方面知所警惕，加以改正•頗聞此次地方總報告提出 

後•有委員認為太過者，子壯深疑此種諱疾忌*之態度，是否忠於黨國、忠於領袖•北洋軍閥政府時 

代 『官官相衛』之口號•復隱然存在於革命政府之下，是真堪浩然歎息者也•」見 （王子壯曰記〉 ， 

笫九冊，民國三十三年，頁53卜 

〈王子壯日記〉 ，第九冊，民國三十三年，頁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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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考核及人才調查登記訓練錄用等：各專門委員會是國防最高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委 

員會職權而承受的單位，分爲法制、外交、財政'經濟、教育等會，擔任各種法律案、 

預算案的審查；各單位各司其職，相互配合，形成一個運作機制。除此之外，國防最高 

委員會爲推動相關業務’亦陸續設置多個附屣機關，其中最値得重視的是爲了推動「行 

政三聯制」而成立的中央設計局及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對於國防委員會而言，這些附 

屬機關的設置，可以視爲職權的擴張。

理論上，國防最高委員會應該具有最廣泛、最強大的權力，但是究其執行職務的實 

際運作，卻並非如此。從該會所通過決議案來看，作爲該會決策中心的常務會議不一定 

能對攸關國家前途的軍政大計作最後的決定’反而成爲一個審查預算、制定法案、協調 

黨政軍各單位意見的機構。所以形成此種狀況，從制度設計及組織運作上分析，有幾項 

原因：第一、國防最高委員會的委員長雖然擁有緊急命令權，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 

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爲便宜之措施。但是對於集黨、政 、軍領導權於一身之中國國民 

黨總裁、行政院院長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而言，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 

不一定能增加他的權力，但是能使他在戰時能充分的掌握黨 '政 、軍三方面的領導權， 

同時可以在既有的黨政系統之外，透過國防最高委員會另行建構一套黨政設計、考核系 

統 ，並可藉此關切地方事務。也因此使他對國防最高委員會的運作並非十分關注，特別 

是在該會後的前五年間，很少親自主持常務會議，使該會作爲一個最高決策機構的重要 

性大幅降低。其次、國防最髙委員會在組織系統上，爲中央執行委員會設置的單位，雖 

然依組織大綱規定，可以指揮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之各部會及國民政府五院、軍事委員 

會及其所屬各部會，但是究其實際，黨務系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並未因國 

防最高委員會的成立而停止活動，軍事系統的軍事委員會仍然掌握軍事事務的主導力 

量 ，使國防最高委員會僅能指揮行政系統。但是當時仍然是訓政時期，不能不遵守訓政 

時期約法的規定。行政院既然受到約法的拘束，即使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執行事項，亦 

必須按照約法所付與它的職權和政務處理的程序。在這種情況下’國防最高委員會很難 

達到黨政軍統一指揮的目標。第三、國防最高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承續了 

原屬中央政治委員會執行的事務，包括預算及法案的審査，使國防最高委員會辦理了許 

多與國防沒有直接關連的事務，有的甚至十分瑣碎：此外，依規定中央政治委員會的決 

議案於會後要報告中央常務委員會，而國防最高委員會既然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 

亦必須將決議案報告中央常務委員會，使國防最高委員會與中央政治委員會沒有太大的 

區別J 。曾先後參與中央政治委員會及國防最高委員會運作的學者即表示國防最高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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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職務的#際情形與中央政治委員會並無多大分別，所不同者，在於前者的事務較後 

者繁雜，以及前者的秘書廳比後者的秘書處更爲龎大而有力。95而曾經擔任國防最高委 

員會秘書長的張群在檢討國防最高委員會作爲黨政軍統一指揮決策機構未能發揮其功 

能時，亦指出：「國防最高委員會事實上幾乎又退回到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地位，僅僅只 

能代替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職權，而沒有能發揮統一指揮黨政軍的力量。」96第四、中央 

設計局與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是蔣中正爲推動「行政三聯制」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下設 

置的兩個附屬機構，代表蔣中正對於貫徹行政改革的決心，但是不論設計或考核，均是 

黨政部門原有的工作，因此兩機構在執行其工作時，不可避免的會發生職權如何劃分的 

問題，如中央設計局審核政府預算與財政專門委員會的工作重疊，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 

執行黨政考核與考試院、監察院及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間之間的關係等，亦難免 

引發原執行機構的不滿，及疊床架物的批評。而設計、考核的結果 > 各單位是否切實遵 

行 ，亦令外界質疑。兩機構在行政改革上雖然有其作用，但是均屬於黨務系統，隨著戰 

後新情勢的發展，訓政時期即將結束，黨 、政機關的重要性發生變化，兩機構隨著國防 

最高委員會結束而結束。97

雖然如此，仍然有學者對於國防最高委員會作爲黨政軍的聯繫機關表示肯定，認 

爲 ：「國防最高委員會最大的作用仍在黨政軍三方面的密切聯繫。鑒於過去這三方面脫 

節的情形，它的聯繫工作自有足多者。」98不過黨政軍三方面聯繫工作與統一黨政軍指 

揮之間，還是有一段距離。國防最高委員會的成立有其理想，在其運作上確實也有一定

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 > ，下 冊 ，頁217。按 ：王世杰曾任中央政治委貝會法制專門委貝會主任 

委貝及國防最高委員會法制專門委貝會主任委貝。

張群講，（三十年來黨政軍關係之回顧〉 （臺北：革命實踐研究院，民國四十三年一月） ，頁10-11。 

曾任中央設計局副秘書長的何廉對於此點•曾就其所提出「戰後經濟計劃」未經過國防最高委貝會討 

論 一 事 ，向蔣中正表達疑義。蔣回答：「網領應該是政府的網領，而不再是黨的綱價，應该由國民政 

府宣布。」 「行政院是付諸實施的正當機構。」見朱佑慈等譯，（何廉回憶錄> ( 北 京 ：令國文史出 

版 杜 ，丨988.02)，頁250-251 ■•另：研 究 「行政三聯制」的曰本學者味岡慠認為中央投計局舆黨政工作 

考核委員會的撤M ，舆政治協商會議後，蔣中正權力減弱有關，謂 ：「設計局和考核會侵犯了原有的 

各機關的職權來訂立計劃•實行考核的作法，從而釀成了原有機關以及堅持孫文的五權分立鑰之人士 

的不滿。這種不滿的情緒……到了戰後，由於政治協商會議決定改组國民政府，甚至決定撤銷國防最 

高委員會等舉動，使蔣介石的權力相對低下而曰•趙表面化。在這種新的局面下，蔣介石的保留行政三 

聯制之計劃夭折了。考核會在歷經六年半的活動後，终於於1947年6月同設計局一起被解散了。」見味 

岡徹，〈抗戰時期的行政改革舆黨政工作考核委貝會〉 ，〈重慶国民政府〇研 究 （最终報告）> ( 橫 

濱 ：「重慶国民政府《研究」7 口，/工 夕 卜 （代 表 ：石島紀之） ’2004.03) •頁6 0。該文為摘要稿， 

全文將於本年申出版。

陳之邁，〈中國政府> ，第一冊，頁122。按 ：陳之邁曾任法制專門委貝會兼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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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防毋高本 I 舍的組蟪輿運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1 •

的功能存在，但是實質上所能產生的作用卻與其原始目的有相當距離。誠如張群所表 

示 ：「我們所期肇要把黨政軍關係打成一片'，建立一個戰時體制，統一指揮，發揮最高 

效能的這個理想，一直是未曾圓滿的質現過。」99

99
張群講，（三十年來黨政軍關係之回顧》 ，頁H 。



附件3 頁 13

博
案
件
，
法
務
部
曾
指
示
各
級
法
院
檢
察
處
 

自
動
檢
舉
，
主
動
指
揮
司
法
螫
察
機
關
偵
査
 

，
對
於
檢
察
機
閬
移
送
的
賭
博
案
件
，
應
注
 

意
査
究
有
無
借
賭
詐
財
的
情
形
，
如
果
有
羈
 

押
的
必
要
，
則
應
依
法
予
以
羈
押
，
對
於
有
 

犯
罪
習
愼
或
以
犯
罪
爲
常
業
的
被
告
，
於
起
 

訴
時
，
應
向
法
院
申
請
保
安
處
分
，
俾
能
遏
 

止
賭
博
案
件
進
而
間
接
遏
止
其
他
犯
罪
的
發
 

生

C

對
以
上
各
種
犯
罪
，
法
務
部
今
後
定
更
 

加
注
意
，
以
期
百
尺
竿
頭
更
進
一
步
。
以
上
 

答
復
，
敬
請
指
敎
。

主
席
：
請
黃
委
員
聯
富
質
詢
。

貲
委
貝
聃

*
:
(
十
六
時
五
十
六
分
)
主
席

、 

各
位
先
生
。
本
席
有
幸
於
休
會
期
間
遠
赴
歐

 

洲
考
察
，
現
在
擬
將
所
見
所
蹣
，
提
供
給
日
 

理
萬
機
的
院
長
參
考
。

一

 
、本
席
對
經
濟
問
題
深
感
興
趣
，
因
此
 

每
到
一
處
，
就
抽
空
前
住
該
地
的
百
貨
公
司
 

參
櫬
，
期
能
增
益
見
聞C

歐
美
各
國
，幾
乎
每
 

家
百
貨
均
有
臺
灣
製
的
產
品
陳
列
在
專
橛
上
 

出
售
，
本
席
有
見
及
此
，
內
心
大
爲
振
奮
。
 

雖
然
，
歐
美
各
國
機
場
外
均
有
日
製
產
品
的
 

大
幅
廣
告
，
但
深
入
覩
察
，
却
發
現
每
一
行
 

業
均
有
臺
濟
同
胞
參
與
，
可
見
我
國
的
確
是
 

一
經
濟
大
國
，
過
去
，
香
港
出
口
的
產
品
遠

比
臺
濟
多
，
然
而
今
天
的
香
港
却
充
斥
了
臺
 

灣
產
品
，
臺
猾
人
民
的
辛
苦
，
終
於
在
國
外
 

開
花
結
果
了
，
不
但
爲
國
家
爭
取
大
量
外
滙
 

，
也
爭
得
聲
春
，
在
他
鄕
有
此
發
現
，
寊
在
 

是
大
快
人
心
。
綜
觀
這
次
的
旅
程
，
本
席
發
 

現

，
對
我
考
察
團
最
不
友
善
，
最
不
禮
貌
的
 

竞
然
是
黃
皮
廣
，
口
操
廣
東
腔
國
語
的
香
港
 

人

，
他
們
常
以
英
國
人
自
居
，
並
以
身
爲
英
 

國
人
爲
榮
，
處
處
擺
出
大
英
帝
國
的
排
場
，
 

而
輕
蔑
中
國
人
，
殊
不
知
其
舉
動
却
不
爲
英
 

國
人
認
同
，
據
報
載
，
英
國
首
相
柴
契
爾
夫
 

人
訪
問
中
國
大
陸
時
，
已
將
香
港
的
主
權
剔
 

除

，
而
香
港
人
在
香
港
的
地
位
不
但
次
於
英

 

人
，
甚
至
根
本
被
否
定
，
導
致
於
股
票
大
幅
跌
 

落

，
房
價
暴
跌
，
其
媚
外
求
榮
的
舉
止
，
可
 

謂
是
自
取
其
辱
。
反
lg-
，
臺
灣
人
士
到
香
港
 

展
售
的
房
屋
，
却
得
到
極
大
的
迴
饔
，
可
見
 

臺
灣
安
定
的
局
面
，
已
獲
致
僑
胞
的
贊
許
。

二

、
最
近
報
載
有
部
分
人
士
擬
組
織
新
政
 

黛

，
引
起
許
多
爭
論
。
本
席
於
此
次
考
察
途

 

經
意
大
利
時
，
恰
逢
其
政
樊
，
據
了
解
該
國
 

共
有
五

、
六
十
個
政
黨
，
每
個
政
黨
在
位
期
 

間
均
不
超
過
半
年
，以
致
政
變
頻
傳
，
而
臺
漘
 

近
三
十
年
來
，
在
英
明
政
府
的
領
導
下
，
社
 

會
安
定
，
政
治
淸
明
，
在
此
美
好
的
環
境
下

，
是
否
有
必
要
組
織
新
灌
，
法
令
是
否
許
可
 

，
政
府
是
否
容
許
，
敬
請
孫
院
長
予
以
明
碹一

 

答
復
，
俾
能
公
諸
社
會
，
避
免
人
心
猜
疑
。

三

、
昨
日
報
餐
中
華
民
國
跆
拳
道
之
父
袁
 

國
徵
將
軍
病
逝
，
跆
拳
界
痈
失
大
家
長
。
前
 

陸
戰
哚
司
令
袁
國
徵
將
軍
首
先
將
跆
拳
道
引
 

進
國
內
，
然
後
把
跆
拳
道
推
廣
到
全
國
各
個
 

角
落
，
短
短
十
幾
年
，
使
跆
拳
道
由
沒
沒
無
 

聞
變
爲
人
盡
皆
知
的
運
動
，
而
在
國
際
上
佔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袁
將
軍
於
卸
任
陸
戰
 

除
司
令
後
，
由
於
部
M

的
愛
戴
，
乃
掌
理
全
 

國
跆
拳
道
協
會
業
務
，
投
下
了
畢
生
的
精
力
 

與
財
力
，
而
木
獲
任
何
單
位
的
支
援
。
前
不
 

久

，
黎
玉
噩
將
軍
卸
F

體
協
理
事
長
職
務
時
 

曾
大
表
難
過
。
由
道
二
個
事
實
，
本
席
不
禁
 

聯
想
到
，
難
道
我
們
的
體
育
一
定
要
軍
中
輔
 

導
才
能
成
功
，
否
則
將
一
無
所
成
嗎
？
對
於
 

目
前
現
任
的
陸
海
空
軍

、
餐
備
總
司
令

、
聯
 

勤
總
司
令
均
是
It
項
委
員
的
主
任
委
員
一
事
 

，
似
有
所
不
妥
，
本
席
認
爲
軍
事
單
位
應
將
 

體
育
活
動
視
爲
第
二
線
，
從
中
加
以
輔
導
卽
 

可

。
本
席
在
國
防
部
服
務
一
年
半
，
深
諳
國
 

防
體
育
經
费
之
菲
薄
，
實
在
發
揮
不
了
作
用
 

。
本
席
認
爲
敎
育
部
不
應
推
卸
貴
任
，
而
應
 

以
輔
導
全
國
體
育
活
動
的
經
费
加
以
支
援
才

三
九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一
卷
第
七
十
七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一
卷
第
七
十
七
期
院
會
紀
錄

對

。
平
心
而
論
，
陸
海
空
軍
應
以
捍
衞
國
家
 

爲
第
一
要
務
，
如
由
軍
事
單
位
的
總
司
令
不
 

務
正
業
地
接
掌
體
育
活
動
，
必
因
無
法
面
面
 

兼
顧
，而
將
軍
中
大
事
交
由
副
總
司
令
辦
理
，
 

若
副
總
司
令
再
層
層
轉
交
給
處
長

、
科
員
等
 

作

，
必
將
形
成
無
人
負
責
的
局
面
，
由
於
事
 

關
重
大
，
本
席
認
爲
身
膺
國
家
重
任
的
總
司
 

+

、
將
軍
等
現
職
軍
人
不
宜
擔
任
各
單
項
體
 

青
活
動
的
理
事
長
，
如
有
必
要
或
心
有
餘
力
 

,
應
以
出
錢
出
力
爲
原
則
，
而
不
應
掛
名
，
 

U

免
因
其
地
位
特
殊
，一

般
人
士
爲
免
破
壞
 

該
領
導
人
所
屬
單
位
的
形
象
，
而
不
敢
批
評
 

其
缺
失
，
導
致
積
弊
重
重
，
本
席
謹
提
出
此
 

管
見
供
孫
院
長
作
政
策
性
決
定
時
的
參
考
。
 

如
院
長
認
爲
軍
中
將
領
宜
擔
任
各
單
項
體
育
 

活
動
的
理
事
長
，
則
所
有
單
項
活
動
皆
應
由
 

箄
中
將
領
負
責
，
以
防
某
單
項
協
會
因
由
將
 

領
掛
帥
而
經
費
充
裕
，
某
單
位
活
動
因
非
軍
 

中
將
領
領
導
而
捉
襟
見
肘
…
…
等
流
弊
。

有
闕
人
事
行
政
方
面
的
問
題
，
請
行
政
院
 

以
書
面
答
復
。

但
是
，
本
席
擬
再
出
一
點
作
爲
院
長
政
施
 

的
參
考
。
孫
院
長
由
經
濟
部
長
而
行
政
院
長
 

，
日
理
萬
機
，
除
孜
孜
於
財
經
問
題
之
決
策
 

思
考
外
，
用
於
硏
究
人
事
行
政
問
題
之
時
間

精
力
，
所
占
比
例
不
知
有
多
少
？
是
否
全
部
 

交
由
人
事
行
政
局
陳
局
長
辦
理
呢
？

全
國
戶
政
人
員
高
達
六
千
餘
人
，
但
各
機
 

閬
用
人
却
有
增
無
減
，
逐
年
膨
脹
，
不
知
是
 

否
能
與
實
際
需
要
配
合
呢
？
院
長
的
施
政
報
 

告
一
再
強
調
科
技
發
展
，
何
以
一
般
行
政
業
 

務
不
加
以
配
合
應
用
呢
？
數
年
前
本
席
於
擔
 

任
區
長
期
間
，
連
戶
籍
瞒
本
都
得
蓋
關
防
，
 

而
今
戶
籍
謄
本
的
作
用
已
逐
漸
式
微
，
可
見
 

當
初
的
人
力
誠
堰
浪
費
，
以
此
類
推
，
五
年
 

或
十
年
後
，
今
日
的
若
干
作
業
亦
將
遭
到
淘
 

汰

，
吾
人
豈
能
不
從
長
計
議
。
戶
政
人
員
占
 

全
國
公
務
人
員
的
百
分
之
一
強
，
但
却
專
邀
 

的
處
長
或
署
長
管
理
，
而
僅
由
督
察
局
的
戶
 

政
科
長
管
理
，
每
個
科
長
管
轄
的
人
數
高
達
 

數
千
人
，
由
於
鞭
長
莫
及
，
無
法
面
面
倶
到
 

，
以
致
戶
籍
業
務
一
團
糟
。
過
去
因
民
政
當
 

局
督
導
不
力
，
而
改
由
警
察
局
負
責
，
殊
知
 

毎
年
到
入
學
期
間
，
總
會
平
白
增
加
數
千
個
 

私
生
子
擬
報
戶
口
，
可
知
警
察
局
仍
有
所
疏
 

忽

。
戶
政H

作
實
爲
執
政
之
母
，
其
工
作
不
 

可
謂
不
重
要
，
吾
人
豈
可
掉
以
輕
心
呢
？
至
 

於
靜
態
的
兵
役
工
作
，
目
前
臺
灣
省
係
由
團
 

管
區
負
責
，
蕴
效
雖
然
相
當
良
好
，
但
全
國
 

基
層
的
兵
役
人
員
却
高
達
數
千
人
，
如
此
靜

四
〇

態
的H

作

，
耗
費
那
麽
龐
大
的
人
力
誠
屬
浪
 

費

。
旣
然
各
縣
市
均
有
兵
役
處
，
似
宜
採
用
 

科
技
作
業
，
以
簡
化
人
事
，
並
將
現
有
合
格
 

的
人
員
安
置
有
關
機
關
，
俾
有
效
運
用
人
力
 

，
節
省
預
算
開
支
，
減
少
浪
費
納
税
人
之
金
 

錢

。
木
月
二
十
二
日
報
載
臺
湾
省
政
府
主
席
 

指
出
，
最
近
十
年
夾
，
臺
湾
省
公
敎
人
員
，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六
千
零
七
十
六
人
，
而
每
增
 

加
一
人
，
年
需
增
加
省
庳
二
十
八
萬
餘
元
，
 

所
費
不
賀
，
如
能
減
少
這
些
人
事
費
用
，
國
 

家
必
能
更
進
步
，
誠
盼
行
政
院
能
再
硏
究
精
 

簡
人
事
的
有
效
方
案
，
以
收
立
竿
見
影
之
效

o
黄
委
員
聯
富
篑
面
質
詢
：

人
事
行
政
八
問

本

(
九
)月
廿

j

日
上
午
九
時
，
立
法
院
 

第
一
届
第
七
十
會
期
第
一
次
會
議
準
時
開
議
 

，
行
政
院
孫
院
長
率
同
副
院
長
及
各
部
會
首
 

長
等
有
關
人
員
列
席
備
詢
，
主
席
宣
怖
開
會
 

後

，
隨
卽
宣
M

第
六
十
九
會
期
第
四
十
七
次
 

會
議
議
事
錄
及
本
次
會
議
議
程
所
列
報
告
事
 

項

，
前
後
共
計
時
廿
八
分
鐘
，
在
此
段
議
程
 

進
行
期
間
，
會
場
攝
影
記
者
及
各
電
視
奎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不
下
四

、
五
十
人
，
層
層
圍
住
 

孫
院
長
，
不
斷
拍
照
，
秩
序
紊
亂
，
好
似
菜



市
場
，%

堂
國
會
，
如
此
雜
亂
，
實
在
很
不
 

雅
觀
！
孫
院
長
於
九
時
廿
八
分
開
始
口
頭
施
 

政
報
告
後
，
如
蜂
湧
般
的
攝
影
記
者
及
各
齡
 

視
蠆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
又
圍
到
講
臺
前
面
，
 

不
斲
拍
照
，
時
間
達
五
分
鐘
之
久
。
孫
院
長
 

爲
國
家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首
長
，
攝
影
記
者
及
 

各
電
視
毫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爭
先
恐
後
拍
照
，
 

乃
必
然
之
事
，
惟
爲
維
持
會
場
秩
序
與
#
嚴
 

，
避
免
予
人
有
雜
亂
之
感
，
可
否
由
有
輔
導
 

舆
管
理
大
衆
傳
播
事
業
及
發
布
國
内
外
新
聞

 

之
貴
的
新
聞
局
，
會
同
本
院
秘
書
處
斟
酌
硏
 

究
改
善
。

鑒
於
立
法
院
會
議
攝
釤
記
者
及
各
電
硯
躉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缺
乏
輔
導
，
以
致
爭
先
恐
後

 

拍
M

，
紊
亂
會
場
秩
序
，
影
響
會
場
觀
瞻
之
 

情
形
，
使
人
聯
想
到
現
行
「
人
事
行
政J

也
 

存
在
著
不
少
問
題
。
査
政
府
各
項
施
政
，
都
 

要

有

r

人j

負
責
推
展
，
「
人
事
行
政j

可
 

說
是
國
家
政
務
之
基
礎
，
孫
院
長
由
經
濟
部
 

長
而
行
政
院
長
，
日
理
萬
機
，
除
孜
孜
於
財
 

經
問
題
之
決
策
思
考
外
，
用
於
硏
究
人
事
行
 

政
問
題
之
時
間
精
力
，
所
佔
比
例
不
知
有
多
 

少

？
玆
略
舉
數
端
，
以
就
敎
於
孫
院
長
。

1.

、人
事
分
權
，
政
出
雙
門
何
時
了
？
依
 

照
現
制
，
關
於
人
事
行
政
業
務
，
由
行
政
人

事
局
及
考
試
院
之
銓
敍
部
分
別
掌
理
，
部
局
 

之
間
，
雖
各
有
所
司
，
人
事
行
政
局
有
關
人
 

事
考
銓
業
務
，
並
受
考
試
院
之
指
揮
監
督
，
 

惟
對
部
份
人
事
行
政
問
題
，
部
局
之
間
仍
不
 

免
意
見
分
歧
，
據
傳
部
局
高
級
主
管
人
員
，
 

亦
間
有
貌
合
神
離
之
情
形
，
如
此
雙
頭
馬
車
 

之
施
政
，
對
於
人
事
行
政
業
務
之
推
展
，
豈
 

無
影
響
？
際
茲
厲
行
行
政
革
新
聲
中
，
本
席
 

建
議
行
政
院
協
調
考
試
院
呈
請
細
統
依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第
五
項
之
規
定
，
再
 

予
調
整
中
央
政
府
之
人
事
機
構
及
其
組
織
，
 

設
事
權
統
一
之
全
國
人
事
行
政
機
構
，
未
讅

 

孫
院
長
以
爲
然
否
？

二

、考
試
用
人
政
策
如
何
貫
撤
？
報
載
全
 

國
數
十
萬
公
務
人
員
中
，
有
半
數
以
上
，
未
 

經
考
試
及
格
，
據
有
關
機
關
說
明
，
未
經
考
 

試
及
格
，
並
非
未
具
任
用
資
格
，
由
此
可
見
 

，
現
行
有
關
人
事
制
度
所
適
用
之
法
律
，
並
 

未
貫
撤
考
試
用
人
之
規
定
，
例
如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機
關
對
所
謂
「
枝
術
職
位
」
公
務
人
員
 

，
迄
今
仍
適
用
行
憲
前

(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
國
民
政
府
制
定
公
布
之r

技
術
 

人
員
任
用
條
例j

,
憑
經
學
歷
或
著
作
卽
可
 

任
用
，
而
不
必
均
經
考
試
及
格
，
此
是
否
與
 

憲
法
第
八
十
六
條
公
務
人
員
任
用
資
格
應
經

考
試
院
依
法
考
選
銓
定
之
規
定
有
違
？
或
謂
 

「
技
術
職
位
」
係
考
試
用
人
，
難
以
配
合
當
 

前
M .
建
之
需
要
，
本
席
以
爲
此
僅
係
考
試
技
 

術
問
題
，
尙
難
據
爲
規
避
考
試
用
人
之
理
由
 

。
不
知
孫
院
長
看
法
如
何
？

三

、機
關
組
織
健
全
否
？
政
府
遷
毫
之
後
 

，
爲
維
持
憲
政
體
制
，
組
織
上
乃
保
持
原
有
 

中
央

、省
、
市
)

、
縣

(
市
)

、
鄕

(
鎭
)
 

層
級C

政
府
機
關
之
設
置
，
是
否
均
能
符
合
 

施
政
及
人
民
之
需
要
，
不
無
疑
問
。
就
目
前
 

地
方
基
層
組
織
而
言
，
卽
不
無
値
得
檢
討
之
 

處

，
例
如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人
口
四
十
餘
萬
人
 

，
所
轄
土
地
面
稹
遼
濶
，
設
區
公
所
自
有
其
 

必
要
，
但
延
平
區
及
建
成
區
人
口
均
只
三
萬
 

多
人
，
所
轄
土
地
面
稂
遠
較
松
W

區
爲
小
，
 

是
否
也
有
必
要
各
設
區
公
所
？
雖
然
各
該
區
 

公
所
之
設
置
，
由
來
已
久
，
但
在
人
事
革
新
 

聲
中
，
可
否
予
以
硏
究
合
併
，
並
將
現
有
人
 

員
優
先
安
置
有
關
機
關
，
俾
有
效
運
用
人
力
 

,
節
省
預
算
開
支
，
減
少
浪
費
納
税
人
之
金
 

錢

。
又
如
士
林
社
子
地
區
，
人
口
已
超
過
十
 

萬
人
，
却
只
設
一
替
察
派
出
所
，
由
相
當
委
 

任
職
之
巡
佐
爲
主
管
，
負
責
轄
區
治
安
。
而
 

人
口
僅
三
萬
多
人
之
延
平

、建
成
兩
地
區
，
 

則
各
設
警
察
局
，
類
此
情
况
，
是
否
應
予
重

四
一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一
卷

r

T

J十
七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七
十
一
卷
第
七
十
七
期
院
會
紀
錄

r

檢
討
？

四

、
 
員
額
膨
脹
幾
時
休
？
政
府
機
關
用
人
 

,
理
應
視
實
際
需
要
，
該
增
則
增
，
該
減
則
 

減

，
但
事
责
上
歷
年
來
各
機
關
用
人
有
增
無
 

滅

，
逐
年
膨
脹
。
本

(
九

)
月
二
十
二
日
報
 

載
臺
揭
省
政
府
主
席
李
登
輝
指
出
，
最
近
十
 

年
來
，
臺
灣
省
公
敎
人
員
，
平
均
每
年
增
加
 

六
千
零
七
十
六
人
，
而
M

增
加
一
人
，
年
需
 

堉
加
省
車
二
十
八
萬
餘
元
支
出
。
報
紙
登
載
 

此
段
新
聞
所
用
的
大
標
題
是
「
人
事
費
用
增
 

加

，
稅
捐
大
幅
短
收
，
躉
省
財
政
極
度
困
難
 

」

，
令
人
有
怵
目
駑
心
之
感
！
同
日
報
上
又
 

載
臺
北
市
政
府
財
政
局
長
葛
培
保
在
市
議
會
 

之
說
明
，
報
紙
標
題
謂
「
財
政
局
長
報
告
壞
 

消
息
，
市
政
財
政
很
拮
據
，
只
剩
十
六
億
元
 

可
動
支
」

，
諒
亦
與
人
事
費
用
增
加
，
不
無
 

關
連
。
請
問
孫
院
長
，
行
政
機
關
每
年
均
有
 

繪
簡
員
額
計
劃
，
爲
何
機
關
負
額
仍
然
年
年
 

膨
脹
，
以
致
成
爲
政
府
財
政
極
度
困
難
原
因
 

之

一

,
有
無
遏
止
之
方
？

五

、
 
無
效
人
力
是
否
均
已
消
除
？
日
前
報
 

載
監
察
院
某
委
員
會
職
員
溜
班
大
唱
空
城
計

 

，
驚
動
蹬
秘
書
長
四
處
找
尋
無
着
，
給
予
溜
 

迹
職
員
記
過
處
分
。
立
法
院
也
有
一
拽
人H

 

作
很
淸
閒
，
上
班
時
間
常
有
少
數
職
員
在
憇

樓
下
棋
就
是
例
子c

行
政
院
所
展
各
機
關
學
 

校
人
員
，
也
有
不
少
類
似
情
形
，
據
瞭
解
，
 

某
國
立
大
學
就
有
一
位
職
員
十
多
年
不
曾
辦
 

過
一
件
公
文
，
因
爲
飽
食
終
日
無
所
事
事
，
 

也
不
得
罪
人
，
別
人
懶
得
檢
舉
，
人
事
及
單
 

位
主
管
因
無
人
檢
舉
，
多

I

事
不
如
少
一
事
 

，
也
就
M

得
過
問
了
，
各
機
關
無
效
人
力
到
 

底
有
多
少
？
如
機
關
首
長
礙
於
情
面
，
苟
安

怕
事
，
不
聞
不
問
，
孫
院
長
有
無
處
置
辦
法
 

〇

六

、
 
電
腦
化
人
事
資
訊
系
統
何
年
何
月
才
 

可
完
成
？
孫
院
長
口
頭
施
政
報
告
指
出
，
將
 

逐
步
完
成
全
國
性
行
政
資
訊
體
系
，
以
提
高
 

行
政
作
業
功
能
，
此
項
施
政
，
對
於
加
強
行
 

政
革
新
，
大
有
裨
益
，
惟
因
所
涉
問
題
頗
多
 

，
恐
難
於
短
期
內
完
成r

爲
有
效
運
用
公
務
 

人
力
，
可
否
先
就
電
腦
化
人
事
資
訊
系
統
部
 

份

，
儘
速
德
劃
建
立
。

七

、
 
房
租
津
貼
爲
何
不
能
調
整
？
目
前
未
 

配
眷
舍
公
務
人
員
苺
月
支
領
有
限
之
房
租
津
 

貼

，
確
贲
難
以
支
付
租
屋
所
需
，
各
方
迭
有
 

反
應
，
要
求
調
整
，
惟
人
事
行
政
當
屈
，一

 

再
以
各
類
津
貼
將
逐
步
予
以
萎
縮
，
以
促
使
 

铒
一
薪
俸
制
半
日
贲
施
爲
由
，
不
予
考
慮
，
 

各
級
公
敎
人
員
失
望
之
餘
，
#
每
問
及r
單

四
二

一
靳
俸
制
究
竟
何
年
何
月
何
日
才
能
實
施
？
 

j

，
據
瞭
解
，
實
施
阜
一
薪
俸
制
，
目
前
困
 

難
尙
多
，
設
若
實
施
日
期
仍
遙
不
可
及
，
爲
 

何
不
能
先
考
慮
將
顯
然
不
合
理
之
房
租
淖
貼
 

酌
予
調
整
。

八

、人
事
行
政
局
長
賅
不
該
有
任
期
制
度
 

?
現
在
人
事
行
政
局
陳
局
長
，
表
現
尙
稱
穩
 

健

，
惟
開
展
業
務
之
魄
力
似
有
未
足
，
自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六
月
出
任
局
長
以
來
，
已
歷
十
 

年
有
餘
，
歷
來
久
任
一
職
者
，
類
多
不
復
當
 

年
雄
心
壯
志
！
査
人
事
行
政
局
局
長
職
位
簡
 

任

，
與
各
級
人
事
主
管
人
員
同
屬
事
務
官
，
 

各
級
人
事
主
管
人
員
，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定
有
職
期
調
任
制
度
，
任
期
三
年
，
人
事
行
 

政
局
長
係
人
事
行
政
最
高
首
長
，
是
否
亦
應
 

由
行
政
院
考
慮
定
於
任
期
？
人
事
行
政
問
題
 

，
錯
綜
複
雜
，
前
所
列
舉
，
當
以
基
層
單
位
 

組
織
有
待
重
新
檢
討
乙
節
最
爲
迫
切
。
除
上
 

列
所
舉
數
端
外
，
其
他
有
關
改
善
公
敎
人
員
 

待
遇
，
改
進
人
事
制
度
以
及
退
撫
制
度
之
改
 

革
等
問
題
，
亦
應
毕
日
謀
求
解
決
，
以
免
曠
 

日
費
時
問
題
日
趨
惡
化
，
影
響
公
敎
人
員H

 

作
情
緖
，
有
礙
人
事
行
政
之
革

新

。

主
席
：
黃
委
員
的
質
詢
，
由
內
政
部
林
部
長
答
 

復
.，
其
餘
行
政
院
擬
以
書
面
答
復
。
現
在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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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部
長
答
復
。

秫
部
長
洋
港
：c

十
七
時
十
分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C

黃
委
員
有
關
組
織
新
黨
的
質
詢
，
雖
 

然
希
望
由
院
長
答
復
，
但
本
人
奉
院
長
指
定
 

，
代
表
行
政
院
答
複
，
雖
然
出
諸
我
內
政
部
 

長
之
口
，
不
過
內
容
却
代
表
整
個
行
政
院
到

今
天
此
刻
爲
止
的
政
策
。_
_
_
_
_
_
_

政
餺
的
產
生
，
有
其
時
代
背
景
及
社
會
特
 

殊
環
境
，
目
前
執
政
的
中
國
國
民
黨
是
國
父
 

領
導
國
民
革
命
，
創
立
中
華
民
國
所
組
織
的
 

政

黨

，
民
社
黨
和
靑
年
黨
都
是
數
十
年
前
成
 

立

，
參
加
制
憲
國
民
大
會
的
政
黨
，
三
十
多
 

年
來
與
執
政
黨
共
同
維
護
憲
政
體
制
建
設
復

 

興
基
地
爲
反
共
復
國
大
業
而
努
力C 

目
前
國
家
處
境
特
殊
，
政
府
爲
筲
撤
民
主
 

憲

政

，
在
辦
理
中
央
和
地
方
各
項
選
舉
，
擴
 

大
政
治
參
與
方
面
均
爲
團
結
全
民
心
力
，
共
 

爲
反
共
復
國
奮
鬥
着
想
，
相
信
海
內
外
全
體
 

國
人
必
能
體
會
政
府
的
苦
心
，
鑒
於
隔
海
中
 

共
對
我
分
化
滲
透
無
所
不
用
其
極
，
目
的
都
 

在
製
造
我
復
興
基
地
政
局
的
動
提
不
安
，
以
 

遂
其
從
內
部
頤
稷
我
民
主
憲
政
的
毒
計
。

爲
鞏
固
復
興
基
地
安
全

，
達
成
匣
蔆
最
高
 

國
策
目
標
，
確
有
賴
於
海
內
外
同
胞
團
結
一
 

致

，
集
中
力
量
，
不
宜
有
意
志
分
歧

、
力
量

分
散
的
情
祝
出
現
，
如
果
容
許
組
織
新
黨
，
 

勢
必
形
成
政
魃
林
立
，
可
能
誤
蹈
若
干
西
方
 

國
家
及
我
國
民
國
初
年
痠
攘
不
安
的
覆
辙
。
 

何
况
在
現
在
民
主
憲
政
體
制
下
，
凡
屬
中
華
 

民
國
公
民
均
有
參
與
政
治
爲
國
家
貢
獻
心
力

的
管
道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黃
委
員
卓
見
，
至
爲
敬
佩
，
閬
於
此
項
新
 

聞
報
導
，
行
政
院
自
當
注
意
。

主
席
•.黃
委
員
聯
富
要
求
再
質
詢
，
現
在
請
黃
 

委
員
再
質
詢
。

黄
委
員
聯
S

:

(
十
七
時
十
五
分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
有
關
各
種
單
項
體
育
委
員
會
理
事
 

長
一
職
，
本
席
認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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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黨 在 中 國 的 「黨 治 j 經 驗 #

一民主塞政的助乃级阻乃？

王泰升* **

目 次

壹 、 緒 言 ：一個台灣史與中國史 

共通的議題

一 、 問題意識

二 、 本文範圍

貳 、 以黨治國體制的建立及其演 

變(1925-1948)

一 、 孫文的黨治思想與國民黨 

改組

(一） 孫文黨治思想的緣起
(二） 為黨治而進行的改組

二 、 早期的國民政府

(一） 廣州國民政府
(二） 南京國民政府 

(1927.4〜1928.10)

三 、 訓政時期的國民政府

(一） 訓政下的黨治原則

(二） 中央政制的變遷

(三） 戰時體制的調整

四 、小 結 ：不足為訓的「訓 

政」

參 、以黨領政或黨國一體？

一 、 五權分立與以黨領政

二 、 以立法活動為例

(一） 立法機關與立法程序

(二） 立法院的角色

(三） 戰時體制下的立法

三 、 黨國體制與司法獨立

四 、 黨員治國與黨政人事交流 

肆'以黨透政與社會部改隸

一 、 「以黨透政」的產生
二 、 社會部改隸及其改隸後的 

工作

三 、 戰後及憲政後的「黨國不

分」
伍 、結論

*  投稿日：2009年2月2 4日 ；接受刊登日：2009年5月5 曰。

本文之著手研究始自2006年7月 ，歷經3年才定稿，篇幅也一再增加，其間有 

賴於在中研院法律所先後任專任助理劉晏齊與黃世杰所為的資料蒐集舆分析 

整 理 ，在此向兩位表達最大的謝意，尤其感謝黃世杰在最後整稿陏段的備極 

辛 勞 。同時要感謝令研院法學期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惠賜卓見，特別是本文 

題目因而做了適度的調整。

* *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Ph.D.);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暨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合聘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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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及選舉參議員之權。j 各 在 案 = 」363因此 ，擔任國家公職的

黨員，若遭黨紀處分而喪失黨員身分，則不但其公務員的身分連帶 

喪失，甚至將失去其於地方自治上的公民權。雖然從理論上言，黨 

員大會或黨機關所通過的黨規範，似乎應僅拘束黨員而不拘束未參 

與該團體的非黨員，但實際上依前揭國民黨對黨治原則的認知與主 

張 ，黨規範不但對黨治原則下的政府有法律上的拘束力，甚至對一 

般人民也有規範效力。是以，黨員被開除後即使已不再具有黨員身 

分 ，仍受前開黨規範的拘束而被剝奪服公職之權與被選舉權等參政 

權 。不 過 ，在抗戰的非常期間，為容納各項人才，上開規定遂有 

「變通」辦理之必要，因此經國民黨中執會常務委員會第112次會議 

決 議 ：「凡開除黨籍尚未恢復者，如 其 才 可 用 ，經總裁核准或中央 

常會議決得暫行錄用。」隨後國民政府即密發訓令轉飭給直轄各機 

關周知363 364。從需要特准、且暫行錄用，可知國民黨在理念上仍堅持 

遭開除黨籍者在「黨國」已難有容身之地。

肆 、以黨透政與社會部改隸

由前文的分析可知，所 謂 「以黨領政」的原則，只在理論上存 

有黨與國的分際，但在人事上與政府權力的作用上，則往往演變為 

黨國一體甚至黨國不分。然而，作為過渡的訓政時期終有結束的一 

天 ，而一黨專政之黨治的正當性亦將隨之消失。在訓政將結束之 

際 ， 一 向不與他人分享政治權力的革命黨，面對即將來臨的民主憲 

政又如何調適以應付與其他政黨的競爭？黨治慣了的國民黨，真有

363 〈公務員任用〉，（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 捲 ：250/2202-2204。早在1924年 

國民黨改組時通過的黨章裡即已規定：「已開除黨籍之黨員，不得在本黨執政地方 

之政府機關服務」（第七十二條）。1924年總章，前 揭 （註72 )，頁53。

364 〈公務員任用 > ，（國民政府檔案> ，國史館藏，微 捲 ：250/2202-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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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將政治權力交棒給由「人民」選出的新任總統嗎？之前曾敘及 

國民戴於1938年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以黨統政」d 黨政聯 

繫」、「黨政融化」等原則，以下即擬以社會部改隸為具體個案探討 

之 。

一、「以黨透政」的產生

訓政時期以黨治國的體制雖已確立，但國民黨曾自行規定訓政 

期間為6年 ，則自1929年起算，應於1935年結束訓政，並召開國民 

大會制定憲法365。自1931年起，國民黨內外即有各種聲音要求如期 

結束訓政，在訓政結束前亦應開放黨禁並設置中央民意機關等議 

論 ，1932年12月國民黨四屆三中全會遂在壓力之下，決 定 「於最近 

期 間 ，積極遵行建國大綱所規定之地方自治工作，以繼續進行憲政 

開始之準備」，又決定於1935年3月開國民大會366。隨後即由立法院 

開始起草憲法，至1934年10月三讀通過憲法草案，即呈報國民政府 

轉送國民黨中央黨部審核，惟1934年12月國民黨四屆五中全會討論 

後 ，卻似乎有意強調仍不適宜完全行憲，而決議曰：「中華民國憲 

法 草 案 ，應遵奉總理之三民主義，以期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 

同時應審察中華民族目前所處之環境及其危險，斟酌實際政治經 

驗 ，以造成運用靈敏，能集中國力之制度。本草案應交常會依此原 

則鄭重核議。」367國民黨中央常會直至1935年10月始審查完畢， 

擬定五點原則再度發回立法院重新審議。立法院隨即修正，並於10 

月底呈送國民黨中央。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即決議：於1936 

年5月5日公布憲法草案並於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368。此即所謂的

36 5 參見訓政時期之規定案，前 揭 （註151)，頁128。另參見中國國民黨，〈完成縣自 

治案〉，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 ，頁129 

(1979年）。

36 6 參見陳茹玄•前揭（往 71 )書 ，頁207-208。
3 6 7 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惠法草案案〉，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 

重要決議案彙編(一)〉■頁334-335 (1979年）。

3 6 8 此即「五五憲草」■■參見陳茹玄，前 揭 （註7 1 )書 ，頁227-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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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憲草」。

不 過 ，國民大會代表並未如期全數選出，1937年2月15日國民 

黨五屆三中央全會遂決定於該年11月12日始行召開國民大會，惟7 

月戰爭已爆發，1938年3月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武昌， 

決定改為組織「國民參政會」以 「集中全國之力量與思 慮 ，以利國 

策之決定而推行。」369然而國民參政會事實上不過政府之諮詢機 

關 ，參政員亦非民選，半數以上且由政府指派。於是有所謂「憲政 

抗戰」之 議 ，亦有所謂「結束黨治」之論。1939年9月第一屆第四 

次國民參政會上，參政員左舜生、張君勤等36人向參政院提出「請 

結束黨治立施憲政以安人心發揚民力而利抗戰案」，經通過而向政 

府 「建議」37<)。一時間支持結束黨治之輿論甚盛，國民黨五屆六中 

全會甚至在1939年11月17日 「接受」了該項建議，決議於1940年11 

月召開國民大會371。然而當時在淪陷各區補辦未完成之選舉乃絕無 

可能，1940年9月的國民黨中央常會即決議：「各地交通因受戰事影 

響 ，頗 多 不 便 ，如 依 原 案 召 集 ，不無重大困難……經本會詳加考 

慮 ，認為國民大會之召集日期，應俟另行決定。」372換言之，以 

戰爭時期不能辦理民主選舉，作為推延實施憲政的理由。

然而，國民黨已在前述結束黨治的呼聲中，感受到黨外輿論反 

對 「黨治」的沈重壓力，並未雨綢繆地規劃如何經由「變臉」，來 

增強將來在民主憲政、政黨政治底下的「競爭力」。按前述1939年 

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一方面在表面上接受結束黨治制定憲法 

的提案，另一方面蔣中正卻於演講中表示：「今後我們澈底改進的

3 6 9 參見陳茹玄，前 揭 （註7 1 )書 ，頁236、239。

37〇參見陳茹玄，前 揭 （註7 1 )書 ，頁24卜 244 ; 聞黎明，〈抗日戰爭時期憲政運動若 

干問題的再研究〉，（近代史研究> ，5期 ，頁11-21 (2006年）。

3 7 1 參見中國國民黨，〈定期召集國民大會並限期辦竣選舉案〉，秦孝儀主編，〈中國國 

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 •頁17-19 (1979年）。

3?2 轉引自陳茹玄，前 揭 （註7 1 )書 ，頁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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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就 要 作 到 一 切 政 治 經 濟 以 及 社 會 事 業 ，乃至於從 前 本 1 於 t  
部 所 作 的 事 情 ，都 可 以 透 過 政 府 ，由 政 府 出 面 推 動 執 行 … … 要知 

道 ：本 黨 是 執 政 的 黨 ，所 以 黨 要 能 充 分 靈 活 的 運 用 政 府 機 構 ，以實 

行 黨 的 主 義 ，貫 澈 黨 的 政 策 和 主 張 ，而 政 府 機 構 應 為 發 展 黨 務 推 進  

黨 治 的 實 際 組 織 ……使 各 級 f 部 與 政 府 密 切 連 繫 起 來 ，使 黨的一切  

事 業 能 夠 透 過 政 府 推 動 發 展 」，此即所請「以黛透政」的訓示373。 

國民黨因之組織了「黨政軍行政機構調整委員會」，其最重要的具 

體作為之一，即是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的社會部，a文隸於行 

政院底下374。

事實上，以黨透政並非一時興起的概念，在前一年的1938年10 

月 ，國防最高會議即曾函請國民政府令行政院轉令四川、湖南、江 

西 、貴州及陝西五省政府於所屬縣份中，試辦總裁（蔣中正）於國 

民黨五屆四中全會中所演講的「黨政關係與下級機構改造案」。該 

案認為黨政「彼 此 相 互 關 係 ，就 如 一 部 汽 車 的 汽 油 （黨 ）和推進器

373蔣 中 正 ，〈蔣總裁演講「改進黨務政治經濟之要點」〉，瞿韶華主編，〈中華民國史 

事紀要（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至十二月份）〉，1939年11月16曰，頁530-531 (1992 

年）。蔣中正特別注意縣以下的基層，並點出之所以需要「黨政駐化」的部分原因 

實出自經費困難：「我們縣黨部現在每月經費多不過二、三百元，少者僅數十元， 

如此經费不足，人才缺乏，怎樣能夠推動一縣的工作，如果縣黨部委員或書記長 

即在縣政府兼任職務•最好能夠使縣政府的教育科長或民政科長由黨部人《擔 

任 ，那末，一縣的賞務■就可以进過縣政府•並利用政府已有的人才和經费來推 

動發展。又如縣以下的聨保和保甲亦是如此，聯保主任和保甲長可以兼任縣區以 

下的黨務工作’就亦可以利用聯保和保甲的人力與財力來推進下層的賞務■鞏固 

本賞的杲磁，如此黨政打成一片，合為一體，政治更易建設，黨務亦能推動，而 

本黨革建國的力量，才能夠盡量發揮出來。」
3料蔣中正原來的指示是：「現制社會部隸屬於中央黨部，但杜會審業繁多，賞部經# 

有限，如能改隸政府•實際上推行更為便利……其他黨部所屬機關與事業，因為 

經 費 ，人才種種關係，凡可以歸併於行政系统之下者，亦可盡量合併 。」蒋中 

正 ，前 揭 （註373 )文 ，頁533。經過會議討論後，決議：「社會部可改隸行政院， 

但其職權應明確規定，所有合作救濟事業及養老慈幼等一切社會工作似應畫歸該 

部管理，而該部原管民眾運動之指導等項，似仍應屬之黨務部門= 」見中國國民 

黨 ，〈調整黨政軍行政機關案〉，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 

議案彙編（二)〉，頁21 (1979年）；〈社會部组織法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 

藏 ，檔號：6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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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一 般 」，規 定 「嘗以 『煑團 活 動 』透過各 級 行 政 機 關 ，同時在 

各 級 行 政 機 構 中 ，也 規 定 幾 種 事 業 負 責 人 員 ，必 須 由 本 f 同志擔 

佳 。」區黨部以下組織，均改為秘密性質，對外概不公開，所有黨 

員不得以黨員身分對外活動，一切黨務工作應以「黨團活動」的方 

式行之，「藉 以 恢 複 本 黨 在 北 伐 成 功 以 前 秘 密 時 代 的 活 躍 精 神 i。至 

所謂黨團活動，即 「對 於 就 業 於 公 私 各 機 關 與 生 產 集 體 民 眾 社 團 的  

黨 員 ，分 別 組 成 黨 團 而 運 用 之 」，黨員必須參加黨團會議，受黨的 

指揮約束。在黨政聯繫方面，則規定縣政府增設社會科（未實行前 

由教育科兼司其事），並置軍事訓練員，其人選必須就「曾經中央 

訓練合格的黨員選充之」；縣黨部的書記長及縣政府的縣長、教育 

(或社會）科長、軍事訓練員應每周舉行小組會議。區署的軍事教 

育兩指導員與鄉鎮公所的軍事幹事，亦應就中央及該省訓練合格的 

黨員選充375。按國民黨在歷次會議檢討其黨務時經常指出其組織有 

頭重腳輕的缺失，蔣中正提出本案的重點即在設法改善黨國體制對 

基 層 的穿透力不夠的問題，然而從其構想與安插黨員於關鍵職位的 

實施方法中，已可看出後來「以黨透政」概念的先聲。

至1941年4月1日 ，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通過「加強政府機關內 

黨的組織與活動案」，期 能 「在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内 普 遍 建 立 黨 部 ，並 

採 用 3• 由 黨 部 指 撺 在 機 關 中 服 務 之 黨 員 』，由 在 機 關 中 服 務 之 黨  

員 ，各 自 在 其 工 作 崗 位 上 ，將 本 黨 政 綱 政 策 及 一 切 決 議 案 ，表現為 

實 際 的 設 施 之 方 式 ，以 求 本 黨 主 義 之 實 現 。」376同年12月20日國

3 7 5 參 見 〈中國國民黨各級黨政關係〉，〈國民政府檔案> ，國史館藏，微 捲 ：331/1518- 

1535。可以說此即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政融化」的具體辦法。 

另參見胡次威，前揭（註4 4 )書 ，頁130-133 >

3 7 6 中國國民黨，〈加強政府機關内黨的組織與活動案〉，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 

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頁128 (1979年）。依該辦法之規定，在政府 

機關服務之黨員，應絕對服從該機關黨部的命令，出席黨的各種會議，而在該會 

議檢討工作時，應兼及機關本身工作及各黨員在機關中所擔任之工作：而在該機 

關服務之非黨員，若有違反主義政網政策等情事，該機關黨的组織應向該機關主 

管人員（通常均為黨員）提出意見，請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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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五屆九中全會又決議：「黨 之 政 策 ，須 透 過 政 府 而 獲 實 施 ，此

為 民 主 政 治 之 基 本 原 則 ....本 t 為 適 應 由 訓 政 時 期 而 遞 嬗 於 憲 政 時

期 之 實 際 需 要 … … 黨 部 對 於 各 機 關 團 體 内 之 黨 員 ，應 運 用 黨 團 ，認 

真 管 理 ，嚴 密 考 核 ，以 保 證 本 黨 政 策 之 實 行 。」3 7 7此一作法的具 

體範例，可以前引1942年國防最高委員會在解釋「縣各級黨政關係 

調整辦法」中關於縣長任用之疑義時所言為例：「以 黨 透 政 方 式 祇  

以 執 政 之 黨 員 遵 行 t 的 決 議 ，而避旁.以黨 的 名 義明定 於 政 府 法 規 之  

土 ，現 在 訓 政 時 期 各 省 政 府 主 席 及 民 政 廳 長 當 為 忠 實 黨 員 ，其選任 

縣 長 ，自 應 遵 奉 前 項 決 議 案 ，無 以 非 黨 員 充 任 之 自 由 ，故無須於縣  

長 任 用 法 規 中 作 補 充 資 格 之 規 定 。」* 378

以黨透政的理由與目標，以當時實際參與國民政府運作的陳之 

邁的紀錄最為生動：「將 來 黨 政 關 係 實 已 由 中 央 決 定 了 原 則 ，準備 

在 戰 事 結 東 一 年 後 開 始 實 施 … …在 現 在 黨 的 地 位 好 僳 是 敕 劇 的 ^直  

接 導 演 』，在 將 來 則 好 像 是 要 做 『幕 後 導 演 』的 工 作 。現 在 黨 的 政  

策 可 以 公 開 地 由 黨 傳 達 政 府 ，由 政 府 遵 照 來 執 行 。將 來 則 黨 的 政 策  

要 採 其 他 的 方 式 來 求 其 貫 澈 實 現 。」而 「實 現 的 方 法 之 一 是 利用黨 

图 的 辦 法 ，使 得 政 府 中 的 重 要 部 門 的 人 員 都 是 服 從 黨 的 指 揮 的 ，在 

執 行 他 們 的 任 務 時 ，處 處 都 能 充 分 貫 澈 黨 的 政 策 ……實現 的 又 一 方  

法 是 t 把 握 住 杜 會 上 缕 件 中 心 事 業 ，使 得 這 種 與 政 治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事 業 也 受 黨 的 『暮後 導 演 t ，一 方 面 可 以 使 黨 的 政 策 獲 得 實 現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使 黨 在 全 國 人 民 中 增 高 信 仰 。」總而言之，「以 後黨政  

的 關 係 自 當 由 『黨 政 公 開 聯 繫 』的 方 式 而 改 為 『以 黨 透 政 』 的方 

A ' 完 成 民 主 憲 政 國 家 政 黨 的 視 模 。」379

3 7 7 中國國民黨，〈確定本黨今後黨務推進之方針案〉，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 

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二)〉•頁218 (1979年）。

378 〈中國國民黨各級黨政關係〉，（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 捲 ：331/1575- 

1580。

3 7 9 陳之邁，前 揭 （註1 ) 書 ，頁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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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會部的改隸，在此一架構下，可說是所謂「黨把握住 

社會上幾件中心事業」的辦法。國民黨中央社會部在簽呈中如此 

說 ：「惟 竊 以 本 部 此 次 之 改 隸 ，其 主 要 原 因 ，蓋將 欲 使 黨 之 社會 政

策 ，藉 政 府 功 令 以 實 施 ，社 會 事 業 ，假 政 府 力 量 以 建 立 ....更有進

者 ，此 次 本 部 改 隸 行 政 院 ，初 不 僅 欲 使 黨 之 政 綱 政 策 ，借政府力量  

以 實 現 ，且 以 憲 政 行 將 實 施 ，若 仍 以 黨 部 管 理 人 民 圍 體 1 殊 足 貽 人  

口 實 ，故 毅 然 改 隸 ，乃 以 黨 透 政 ，避 其 名 而 居 其 實 也 。職 等 之 意 ， 

倘 改 隸 而 後 ，僅 注 意 於 人 民 團 體 之 管 理 ，而 不 能 於 社 會 事 業 多 所 建  

樹 ，相 為 表 裡 ，則 異 黨 乘 隙 抵 瑕 ，亦 豈 能 禁 其 無 詞 ？必 於 社 會 事  

業 ，急 起 圖 功 ，務 使 舉 國 人 士 ，但 見 本 黨 為 社 會 服 務 之 殷 ，不覺本 

黨 在 社 會 奠 基 之 切 ，但 見 本 f 救濟 杜 會 ，不 覺 本 黨 把 握 民 眾 ，蓋以 

實 惠 結 民 眾 之 心 ，即 不 啻 挾 舆 情 以 杜 異 黨 之 口 ，信 譽 昭 著 之 日 ，亦 

即 民 眾 依 歸 之 時 ，此 尤 懇 鈞 座 及 早 決 定 ，俾 得 從 容 規 晝 ，倘延至國 

民 大 會 開 暮 之 時 ，倉 促 改 部 ，棘 失 機 宜 矣 ！ ，3 8 0換言之，國民黨 

欲在訓政時期藉控制政府部門之便，兵分二路：一方面從管理人民 

團體下手，特別是職業團體方面控制反對勢力的集結並打壓異黨； 

他方面則欲以社會事業之推動行「政策買票」之實，以預為行憲後 

的政黨競爭做準備，在起跑點上先赢一大步，此即社會部改隸之最 

根本的目的。此例亦點出《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中 ，期待國民黨 

之一黨專政能「引導人民實踐民主」，其實是要以「黨治」原 則 ， 

實現以國民黨作為永遠的執政黨的「民主 」。

事實上類似的行為亦有先例可循，早在1937年2月19日國民黨 

五屆三中全會即曾決議，以舉辦社會服務事業作為地方黨部之中心 

工 作 ，其理由為：「（一）可 以 直 接 為 人 民 服 務 ，解 除 其 痛 苦 ，增進  

其福 利 ；（二）可 以 博 取 社 會 對 黨 之 同 情 ，覺 得 本 黨 之 可 愛 可 親 ；

380 〈社會部組織法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檔 號 ：62/615。國民黨黨史會亦 

藏有這份文件，並將之出版，參見社會部，〈中央杜會部之成立及決議改隸行政院 

之經過〉，秦孝儀主編，（抗戰建國史料—— 社會建設（二)>，頁1-14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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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以接近民眾而取得其信仰；（四）可以開闢本黨之經濟來源； 

尤其在訓政結東以後，本黨尚可用此名義，向外界暮捐 > 並請政府 

補助經費 i。而尤有甚者，「各地政府原辦之事業，其性質純為社會 

服務，並以交由同級黨部主持辦理為宜者……應由省市黨部與省市 

政府會商決定，以黨部名義辦理之，其經費自應仍由政府支撥。1 

381則更突顯此一時期黨國一體的特性。後來雖改採「以黨透政」 

的方式，但這只是在面臨輿論壓力下，於手段上有所調整，不再強 

調使用黨部名義，但其實際上以黨的利益為最優先之盤算與施政考 

量 ，並無任何差別。國民黨當然了解這般以國家資源來壯大某特定 

政黨的勢力，是違反民主憲政國家裡各政黨公平競爭原則的，所以 

內部文件中一再提及應趁著尚屬「非常時期」的訓政階段趕快做。

二 、社會部改隸及其改隸後的工作

社會部最早為國民黨黨中央的一個部門，其正式名稱為中央社 

會部。1938年4月8日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做成決議，將原來的中央 

民眾訓練部，改設為中央社會部，「掌理各種民眾團體中黨員工作 

之指導，協助民眾團體之組織，並策進其事業」；同時於縣政府內 

設地方自治指導員，由縣鏃部書記長兼任之，並增設社會科，受指 

導員之指導，專司民眾組織與訓練及推進地方自治事宜，其人選 

「必須依照建國大綱遴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同志充任之」382。同 

年5月 ，中央社會部於武昌辦公，7月18日遷至重慶383。何以在此時

381參見中國國民黨，〈擬請確定以舉辦社會服務事業作為成後地方黨部之中心工作 
案〉，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頁41CM11 
(1979年）。其具體的辦法，例如由國民黨中央常會通過之〈各級黨部設立杜會服 
務處辦法> 舆〈修訂推進社會服務處工作計畫大網〉，參見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 
編，（黨務法規輯要），頁297-307 (1941年）。

382中國國民黨，〈關於改進黨務及調整黨政關係案〉，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 
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頁449*454 (1979年）。

383社會部，〈中央社會部工作報告（五屆五中全會）〉，秦孝儀主編，〈抗戰建國史 
料—— 社會建設(三)>，頁1-2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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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社會部？ 1938年3月31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 

「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決議案」中表示：「本黨以執政的黨之地

位 ，應負起組織民眾與訓練民眾之責任...關於一般組訓之工作，

既係一方面運用政府之權力，一方面發揮黨團之作用」，其對象可 

分為兩類：「由上而下形成之組織，即由政治機構發展而成之組 

織 ，亦即本黨可以運用政府權力之組織，例如政府機關、學校、軍 

隊等等，其性質可以稱為『政治的』》」與 「由下而上形成之組 

織 ，即由民眾自動組織之團體，亦即本黨在其間必須設法發揮黨團 

作用之組織，如農會、工會、商會、各文化團體、職業團體等等， 

其性f 可以稱為『社會的』。」而對於社會性質的組織，「本黨應立 

於簠動地位，其未組織成立者，由黨策動黨g 發起組織之，其已組 

織成立者，由黨運用黨團領導之，以運用方式，實施訓練，俾得貫 

徹黨的意志……須以組織之運用，達成訓練之目的。」384此即中 

央社會部的成立目的與任務。

至1939年12月 ，國防最高委員會奉總裁（蔣中正）之核定，發 

函給國民政府，告知中央社會部應依前揭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改 

隸行政院385。國民政府隨後於1940年4月頒布訓令，令行政院照

3 8 4 中國國民黨，〈改進黨務並調整黨政關係決議案〉•載於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 

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上）〉，頁314-316 (1978年）。另參見中國國 

民黨，〈加強人民團體内黨的組織舆活動案〉、〈加強政府機關内黨的組織舆活動 

案〉，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棠編(二)〉，頁126-129 

(1979年）。此二案為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於1941年4月1日所通過。在 〈加強人民 

圑體内黨的組織舆活動案〉中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指出「自社會部改隸行院後， 

本黨與人民困體之法定關係既隨而變更，則今後為確立本黨對人民困體的領導 

權 ，尤應運用黨困作用，加強本黨在人民困體内的组織與活動，一面以黨的力量 

促進人民困體之發展輿健全，一面使各種人民困體如眾星之拱北辰，咸成為擁護 

本黨實行主義之堅強的组織。」依該案所訂辦法，各種人民團體一律由所在黨部 

指導其中黨員组織黨團，其尚無黨員者，亦應多方訪察其優秀份子介紹入黨，組 

成黨困以建立本黨的領導權。人民困體中如發見有不利於國家民族之言行，黨圑 

負责人應督導所屬黨員運用團體力量，予以糾正及制裁'■黨團負贵人應絕對接受 

其指導黨部之命令，黨員應絕對月艮從黨團負责人之指揮。
385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全會決議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 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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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並草擬社會部組織法案* 386。中央社會部雖「改隸」於國民政府 

行政院，但國民黨並未立即裁撤該部。依據國民黨黨史館所藏文 

件 ，遲至1940年12月 ，中央社會部仍在運作中，1941年1月29曰行 

政院社會部始召開社會行政計畫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以規劃其施政 

方針387。不 過 ，1941年8月行政院社會部給中執會秘書處的函文 

中 ，擬具了關於各省市黨部的「社會科」之職務應如何保留的提 

案 ，主要內容係就省政府社會處與省黨部社會科之職權應如何劃 

分 ？執掌是否移交？而詢問中執會388。既然地方黨部仍有社會科， 

則其直屬於黨中央之機關為何，是否係該業已改隸行政院的社會 

部 ？仍需進一步查證。

蔣中正相當關心中央社會部改隸之事。按行政院內社會部組織 

法草案係由當時仍擔任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部長的谷正綱，及其副部 

長王秉鈞、洪蘭友等所草擬；最早的規劃是包括社會福利司與社會 

救濟司等兩個司，但蔣中正認為此兩司可以合併為一，故以其軍事 

委員會侍從室之名義，發電文給當時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請其核 

議此建議389 390。果然隨後的行政院版組織草案，僅存社會福利

司3卯。

關於在國家機關內的社會部應有哪些職權，其實就牽涉到國民 

黨 「透過政府」所欲達成的目標是什麼。1940年4月27日行政院召 

開社會部組織法草案審查會，討論由國民黨中央社會部所提出之草

127/730-73 卜

386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全會決議案〉，（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 捲 ： 

127/754-758。

387 〈關於各級社會機構之建立舆各項法規之修訂案〉，黨史館藏，檔號5.3/155-23 ; 

社會部，〈社會部社會行政計劃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秦孝儀主編，（抗戰建國 

史料—— 社會建設(二)〉，頁89-116 (1983年）。

388 〈社會部致中秘處函一 擬具各省市黨部社會科保留問題案意見〉，黨史館藏，檔 

號5.3/155-25。

389 〈杜會部组織法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檔號 ：62/615。

390 〈社會部組織法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檔號 ：6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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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其中討論最熱烈者為該法第七條所定社會組訓司所指導之「團 

體」的定義，以及其所謂1 旨導監督」的職權範圍，蓋此與其他行 

政主管機關之職權有重大相關，有 「奪權」之嫌391。會後谷正綱並 

寫信給蔣廷黼及陳之邁，稱 ：「過去人民團體之組織，必先經赏部 

許可，而後向政府立案，先後之間，隱然授黨部以統制之權。嗣經 

總裁指示，黨之運用方式變更，今後將以賞透過政府實現黨之政 

策 ，換言之，即以行政院之社會部代行黨及政府對社會指導監督之 

權 ，避其名而居其實也。倘各部以主管業務之故，而靳社會部以過 

問機會，寧不與本黨政策、總裁意旨大相刺謬！夫社會部所過問 

者 ，並非各團體含有專門性之任務或技術等，而為集會結社之程 

序 ，組成分子之思想行動，法定任務外之社會活動等，查其是否有 

背主義、有違政策耳。更進一步言之，即對於集會結社，須於指導 

監督地位，而直接或間接有統制之權而已。」又聲稱：「如各部於 

此次社會部改隸之本末未能體察，膠著成法，則所爭者，固非本部 

所欲答辯矣！…… 至於條文應如何明確規定，尚請酌量，但望以不 

背本黨政策、總裁指示，俾得達到其所負之任務為幸。」392換言 

之 ，谷正綱明白點破社會部之改隸，是為了避訓政之名，續行訓政 

之實，乃出於最高領導人的意志，各方幸勿阻礙。

稍 後 ，國防最高委員會第34次常務會議決議通過行政院所擬定 

之社會部組織法草案，再發交立法院審議，最後於1940年10月11曰 

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從最後公布的條文觀之，其第七條規定組織 

訓練司掌「關於人民團體之組織訓練事項」，以 及 「關於社會運動

391 〈杜會部組織法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檔號：62/615。

392 (社會部組織法案〉，（行政院擋案〉，國史館藏，檔號：62/615。原先人民團體之設 

立須經黨部許可，再由政府之主管機關立案，社會部改隸之後權限如何割分，在 

送立法院審議之草案中未明確說明，立法院遂將該問題提請國民黨決定，國民黨 

中央常會乃於1940年8月22日第155次會議決議：「社會部改隸行政院後，所有人民 

圑體之組織程序，應全部劃歸社會部主管。」即許可舆立案均成為杜會部之完全 

權限。參見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編，前揭（註381 )書 ，頁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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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民團體目的事業外一般活動之指導監督事項」393 ; —方面將 

所 轄 「團體」的範圍擴張到最大，另方面則明確與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的職權作一劃分，業已採納社會部的意見。1941年4月1日國民黨 

五屆八中全會更明確指示：「社會部之改隸行政院，意義甚為重 

大……社會部之工作|仍須與t 的工作，取密切之聯繫，在社會事 

業中，推進主義之宣傳，加強黨與團之組織，並須善於運用黨團活 

動 ，使本t 之主義貫注於杜會組織之中，使全體民眾……深切認識 

本黨，為民眾利益之真實保護人。」394以下即一一呈現於檔案中 

所見社會部執行其任務之實際運作395。

首先，社會部欲於各省設立機構，雖各省政府同意設置且大多 

已薦保人選到部，但行政院未即時撥發此項經費，社會部部長谷正 

綱乃求助於黨的領導人蔣中正。1941年11月5日谷正綱向「總裁

393 〈社會部组織法案〉，〈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檔號：62/615。1941年5月9曰， 

行政院復訓令其所屬各部會：「人民困體之组織训練屬於社會部，其目的事業之指 

導監督屬於各該主管部會•」以躉清社會部舆其他各部會職掌之劃分。參見秦孝 

儀主編，<抗戰建國史剩—— 社會建設（二 )>，頁18 (1983年）。

394中 國 國 民 黨 ，〈對於政治報告決議案中有關社會今後工作方針之指示〉，秦孝儀主 

編 ，（抗戰建國史料—— 社會建設（一)> ，頁205 (1983年）。國民黨共作出三點指 

示 ，另外兩點指示分別為命社會部應盡力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與新生活運 

動 ，以及要求政府重視人口與國民健康問題。參見中國國民黨.〈對於政治報告決 

議案中有關社會今後工作方針之指示〉，秦孝儀主編，（抗戰建國史料一 社會建 

設 （一)>，頁205-206 (1983年）。此外，依照1940年8月22日國民黨中央第155次常 

會通過之（非常時期黨政機關督導人民困體辦法〉之規定，省縣黨部應將主管人 

民困體許可组織事宜移送同級政府接管，但其設立之准否、改選、改组或解散等 

重大事項，則均須由黨部舆政府共同決定。參見中國國民黨，〈非常時期黨政機關 

督導人民團體辦法〉，秦孝儀主編，（抗戰建國史料一 社會建役(二)〉，頁275-277 

(1983年）。

3 9 5從社會部對國民黨中全會的歷次報告中可以看出其主要工作大致上包括人民團體 

之組訓與管理、社會福利事業、「社會運動」（例如節約建國儲蓄運動、徵募慰勞 

救濟運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及新生活運動等）之推行、合作事業之管理與人 

力動員等項。參見秦孝儀主編，前 揭 （註3 9 3 )書 ，頁182488。另外，行政院於 

1943年所編纂之（國民政府年鑑〉中 ，則將社會部的職掌分為「人民組訓、社會 

運動 '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合作事業及人力動員」等項敘述。參見秦孝儀主 

編 ，（抗戰建國史料—— 社會建設（一)〉，頁92 (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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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上簽呈：「竊查本部奉令改隸，旨在以政治力量，推行黨的社 

會政策，各級行政機構，自宜早日建立，以期迅赴事功。本部決定 

改隸，已逾兩年，實行亦將一載，各省黨部經管之民眾組訓，久在 

候命移交之中•實已陷於停頓，即亟應舉辦之社會救濟、社會福利 

事業，亦因機構来立，末由著手。……當此奸偽潛滋，隱憂環伏， 

弭患防奸，正有賴於民眾組訓及社會工作之推進，是社會行政機構 

之設£ ，實為刻不容緩之要圖。謹斟酌各省實際情形，分別緩急， 

將陝、甘 、川 、滇 、黔 、湘 、粤 、桂 、請 、浙 、閩 、皖等十二省， 

先行設處，其餘各省在省政府民政廳之下，設科處理。並……擬訂 

所需各省處科行政經費，全年合列四百一^h八萬八千元，擬請伤院 

分別列入各省三H•—年度經費概算之内。」蔣中正批示：「此可設 

立增列預算可也」，並即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發代電 

予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396。此後西康、青海二省復請求直接設社會 

處獲准。至各省社會處處長之人選，由檔案中亦可看出其資歷常須 

呈報予蔣中正，並由其圈定397。

1942年3月18日 ，或許是作為一個新的政府機構，在政務推行

396 〈省社會行政機構設置:>，{國民政府檔案> ，國史館藏，微捲：410/727-733。後行 

政院會議決議於陕、甘 、川 、滇 、黔 、湘 、粵 、桂 、赣 、浙 、閩等十一省設省社 

會處，其他各省則於民政廳設社會科。參見社會部，〈社會部工作報告（五屆九中 

全會）〉，秦孝儀主編，（抗戰建國史料一 社會建設（二)〉，頁333 (1983年）。至 

1942年10月 ，前述各省社會處及鄂、魯 、皖 、豫 、晉 、康 、寧 、青八省之民政廳 

社會科均已成立，而據四川、湖 北 、湖 南 、甘 肅 、山東、江西、廣東等七省報 

告 ，至1942年7月已有167縣設立社會科•各省市社會行政機關應行接管事項，並 

經開列清單呈報行政院通你遵行。參見社會部，〈社會部工作報告（五屆十中全 

會）> ，秦孝儀主編，{抗戰建國史料一 "社會建設(二)〉，頁350-351 (1983年）。然 

而 ，1943年由於財政吃緊，各省機構緊缩，對於各級社會行政機構多所裁併，因 

此社會部於1944年的工作報告中希望能恢復增設或調整充實，以貫徹「以黨透 

政」之旨 。參見社會部，〈杜會部工作報告（五屆十二中全會）〉，秦孝儀主編，

(抗戰建國史料—— 社會建設(二)〉，頁483 (1983年）。

397 〈省杜會行政機構設置〉，〈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 捲 ：410/734-751、758- 

765。谷正網在給予蔣中正人選上的建議時，曾強調：「査社會處尚屬創設，此後 

新政推行，端賴主持人之精神振奮'能力優異，尤賴黨政雙方之密切合作。」〈省 

社會行政機構設置〉，〈國民政府檔案> ，國史館藏，微捲：41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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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遇到阻礙，谷正綱再上簽呈給「總裁蔣」。在簽呈中稱「職部

成立以來，秉承鈞座意旨暨中央指示，依據本黨政策，對於策進人

民團體組訓及福利，戮力以赴未敢稍懈。....准默察政府人員，間

有未能明瞭本t 政簠，對人民困體組訓與管制，不無忽視，致工作 

推行遲滯，而奸偽份子，仍在各地潛伏活動，此於抗戰前途，影響 

實鉅，擬請鈎座令飭各省市政府，此後對人民團體組訓及福利工 

作 ，務須切實推行，尤須特別注重農工商職業團體之加強與管制， 

列為中心施政，並作考蜻之重要標準。」經擬辦：「交行政院以院 

長名義電各省市#人民團體組訓及福利工作切實推行，尤須特別注 

重襄工商職業1 體之加強與管理。」蔣中正批：「如擬。」398

1943年8月11日 ，社會部部長谷正綱又為了經費問題，向 「委 

員長蔣」上一簽呈。其 稱 「查各種職業團體派遣書記，旨在加強組 

織 、策進工作，傕切實春行本賞主義政策及政府法今，以利管制之 

實施，並杜奸偽之活動，關係至為重大。中央曾訂『職業團體書記 

派遣辦法』且有政府負擔其薪給之規定，自奉院令公布以來……凡 

已遵照規定派遣書記之團體，多具成效。惟此項書記人選，須遴選 

訓練合格之忠實黨員囷員充任，標準較嚴，各地職業團體，除少數 

能自行負擔外，大都限於人力財力，難自選派，而各地政府對此項 

書記經費，除浙江、安徽、西康等外，均未列有預算，致無法普遍 

實施。案關當前要政……前於國家總動員常會，特萤鈎座垂詢並諭 

此項派遣書記經费應設法補助。茲三十三年度各省縣預算，編擬在 

即 ，謹擬呈辦法兩項，……」谷正綱並寫信給負責擬辦的陳布雷強 

調 ：「此事關係政府管制政策之實施，及鞏固本t 射人民團體之領 

導權而杜奸傜之活動，極為重大。」該案經擬辦將谷正綱原呈辦法 

改 為 「各級職業團體派遣書記之經費，依照規定得由政府支給者，

398 〈省社會行政機構設置〉，（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捲：410/75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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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准列入三十三年度省縣預算」後 ，蔣中正即批「如擬。」399其 

實 ，社會部為推動相關業務而向行政院請求增列經費時，經常求助 

於蔣中正400。

蔣中正對於社會部的重視，也表現在1944年以手令要求社會部 

長谷正綱呈報去年度施政成績及未來工作計畫。谷正綱隨即於2月 

23曰上簽呈稱：「職部辦理社會團體之組織訓練，及合作事業，雖 

遭遇不無困難，然較之以往，尚有相當進展。關於新生活運動與國 

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維仰賴鈞座精神感召，薄海景從，惟民間之 

積習已深，移易稍難，除以社會力量推動外，開始之初，似宜配合 

政治力量，督促推行……故於方案中規定，先就公共場所推行，並 

指定陪都為示範區域，凡違反兩項運動所規定之具體事件者，得比 

照違警罰法，酌予處分，以期有效。」並附社會部三十三年度 

(1944年）特別注重之工作計劃一份4()1。於此亦可看出，社會部擬

3 9 9並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發代電予行政院副院長孔样熙及社會部部長 

谷正網，行政院嗣後於同年10月5 日電行政院院長蔣中正說明後續辦理情形。參見 

〈社會部事務〉，（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 捲 ：410/670-679。關於職業團體 

書記的派遣，其法源依據為國民政府於1940年6月1日公布之（非常時期人民團體 

組織網領〉第十條：「各種職業團艟應設書記一人，以曹經特種訓練合格之人員充 

任 ，必要時得由政府指派，承各該團體執行機關之命令，辦理事務並負推進各該 

图體各種活動之贵任。」參見秦孝儀主編，前 揭 （註3 9 3 )書 ，頁27 0。然而，作 

為 其 「子法」的 <職業困體書記派遣辦法〉，卻早在「母法」頒布前即於1940年2 

月22日由國民黨中央常會通過，而延至10月24日始由行政院公布。而依該辦法第 

二條舆第三條之規定，除 「由困體向政府請求」或 「團體經濟充裕而無適當書記 

人員」兩種情形應由困體自行負擔派遣書記之薪水外，其餘情形，如 因 「現有書 

記思想不純正或能力薄弱」或 「困體性質重要而尚未任用書記」等情形而指派 

者 ，其薪給得由各級政府支給。參見秦孝儀主編•前揭（註3 9 3 )書 ，頁279- 

28卜

4 0 0例 如 ，參 見 〈國家總預算〉，〈國民政府構案> ，國史館藏，微捲：416/2068-2075， 

在此簽呈上係社會部部長谷正網上呈「主席蔣」。另參見〈國家總預算〉，（國民政 

府擋案> ，國史館藏，微 捲 ：416/2078-2080。

401 〈社會部事務〉，〈國民政府檔案> ，國史館藏，微 捲 ：410/682-697。該工作計劃之 

内容有：一'健全社會團體基層組織辦法草案：二 、加強新生活運動國民精神總 

動員運動實施方案草案；三 、發動社會力量辦理社會福利事業方案草案 ：四 、推 

進合作事業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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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制裁力量，規訓一般民眾的行為。

1944年5月29日召開的全國行政會議裡，討論了國民黨十二中 

全會交議陳委員肇英等提集中社會行政事權，積極推行本黨社會政 

策 ，以應憲政實施及戰後復員之需要案。該項提案同樣傳達了國民 

黨應善用既有的「訓政」優 勢 ，以在將來的「民主選舉」中確保 

「執政」優勢的意圖4<)2。同時，行政院社會部亦提案強調應單獨設 

置省級社會行政機構，蓋其肩負「以黨透政」、「以制異黨」之特殊 

任務也。其重申：「前中央社會部遵照鈞座二十八年在六中全會 

訓 示 『黨應透過政府而實現其主義政策』之旨改隸行政院，實 I 有 

『以黨透政』之重大使命，與一般行政機構性質迥不相同，其内含 

之用意，在今日之環境，尤覺具有必要性。中央一六五次常會，有 

建立各級社會行政機構之決議，對省縣兩級杜政制度，曾明白規 

定 ，且注重於負責人選之訓練，省社會行政主管，並奉鈞座有電 

指 示 『應以各省黨部委員或組織科長兼任，不宜在 t 外另委人 

且j 。蓋奉行本黨政策，以實現本黨主義之責任，必須期諸訓練有 

素之本黨同志，自亦不能付託於一般行政機構，是各級社會行政機 

構 ，必須單獨建立…… 。且憲政實施在通，各級民意機關即將產

4 0 2 陳筆英等提案稱：「本黨遵奉總裁二十八年在六中全會時訓示：I■黨應透過政府 

而實現其主義政策』之 旨 ，將中央社會部改隸政府，中央一六五次常會復決議： 

建立各級社會行政機構，省政府設社會處，合作事業暫沿舊制，在省設合作事業

管理處，俟將來社會行政擴大設廳時再移併社會廳辦理.....決定設置社會廉原

係按照本黨理掄亟應注意於各種社會建設，非有一專設之廳不能推行盡利，時已 

經 年 ，尚未見實施。兹者憲政實施在通•民意機關即將產生，本黨自應精極運 

用■以確保三民主義憲政之實現，杜會行政在準備實施憲政之進程中，對地方自 
治工作，負有健全職業團體，推行義務勞動等重要任務，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合 

作事業，尤應配合推進，使本黨主義政策於無形深入社會各階層，透過民意機關 

而求其實現。」其因此擬具三點辦法：「（一）省政府設社會廳统一省級社會行政合 

作事業管理處改隸該靡，舆社會行政有密切關係之賑濟、衛生行政劃歸該靡主 
管 。（二)各級社會行政之推行應與黨部取得密切聯繫，其重要職員應以本黨忠實 

同志擔任。（三）凡關於憲政實施及戰後復員，均應以本黨三民主義之社會政策為 

依 據 ，交主管部詳擬計劃切實辦理。」行政院編印，（全國行政會議紀錄〉，頁 

102-103 (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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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本 t 應如何把握時機，審慎運用，以確保三民主義憲政之實 

逸丄而不致變質，實為當前重大任務。民意機關•職業團體代表規 

定應佔三分之一，領導運用，必須透過社政機關，以策實效。況目 

前一般人對憲政問題，正意見紛歧，主張龐雜，奸偽陰謀尤不可忽

选 .....此時正宜加緊努力於各種社會建設工作，使黨的主義政策

深入於社會各階層，以鞏固其基礎。蓋必須能確實掌握民眾，方足 

以制異黨。以三年有餘之體驗，凡設處省份其收獲均能較優，而其 

成績尤著者，則多為在黨訓練有素之處長。」按 「今日勝利在

望 .....允宜考慮將來之復員及戰後之建設，尤須著眼於憲政之如

何準備及實施以後之布置，以免臨時因應困難，致失作用。」4G3 

經全國行政會議分組審查，認 為 「省政府應增設社會處，在省政府 

組織法内規定之。」嗣後大會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4Q4。

此 外 ，社會部亦建請規範、控制各級職業團體。其表示：「謹 

按職業團體不僅為一經濟組織，亦為一政治組織，必使普遍健全而 

後乃能配合管制物價政策，在經濟上收平抑掣制之功，配合民意機 

關組織，在憲政上收充實與推進之效。」故 「限期於三十四年年底 

以前除淪陷地區外一律完成全國縣各級職業團體組織」、「提高縣行 

政對於人民團體組訓考成百分比」，並 「厲行職業團體書記派遣辦 

法依法派遣書記，其薪津公糧列入縣預算開支」，使 「民意機關之 

職業團體代表應嚴格以各該團體之從業會員為限，不得以非同業人 

員充任」405。該案經分組審查後經大會決議：「送請行政院採擇辦

4 0 3 行政院編印，前 揭 （註4 0 2 )書 ，頁112-113。

4〇4 行政院編印，前 揭 （註4 0 2 )書 ，頁74-75。

4〇5行政院編印，前揭（註4 0 2 )書 ，頁209-210。

4 0 6 行政院編印，前 揭 （t£ 4 0 2 )書 ，頁82-83。不過大會在另案討論「加強推行地方 

自治案j 時 ，於原有之「地方自治二年内應完成的最低標準」處決議加上「九 、 

全縣職業團體依法完成組織j 一項。行政院編印，前 揭 （註4 0 2 )書 ，頁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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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爭結束前夕，1945年7月23日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 

立夫與行政院社會部部長谷正綱，聯合上一密呈予「總裁蔣」，為 

國民黨在戰後之持續掌控中國預作準備。其稱：「目前反攻進展， 

勝利日接，本黨當前要務，端在收授人心，把握民力，以協助軍事 

進行，確保勝利之果實，各地奸偽之陰謀，必須予以粉碎，收復區 

偽組織之勢力，必須予以廓清。因此，關於戰地社會救濟工作，亟 

應配合軍事之進展而積極實施，以堅定人民對本黨之信仰。各種人 

民團體之組訓，尤須隨著失地的收復而切實推行，以增強本黨在杜 

會各階層之力量。尤以憲政正準備實施，而社會情形更趨複雜，職 

等默察當前情勢，為適應環境之需要，允 宜 遵 照鈎座『以赏透政n 
之指示，迅速運用政府力量•從行政制度上建立黨的工作之基礎， 

各級杜會行政機構，宜即普遍設置，以擴增其效能，而使今後黨的 

工 作 ，凡不宜由黨部直接辦理者，均得透過社政機關而貫澈實

施 。」並在蔣中正批可後，即由侍從室發代電文予行政院院長宋子 
文 4〇7。

蔣中正相當關切這項因應戰後即將施行憲政所為的佈局，故於 

十餘日後的同年8月4日 ，再透過侍從室代電手令國民黨組織部部長 

陳立夫、行政院內政部部長張厲生及社會部部長谷正綱：「盒里臺 

種人民囷體内，統應於本年度内，設法普遍建立嚴密之黨團組織, 

受中央指導機構之指揮，以黨團為核心，透過各□人民團體，以爭 

取人民對本黨之同情及擁護，希照此指示，會同研擬具體方案呈核 

為要。中正手啟。」408惟前述普設省級行政機構一案，行政院院 

長宋子文於8月21曰以代電回復稱：「經院會決議擬俟確定省縣組織 

時再行統籌辦理。」充滿焦慮的谷正綱遂於8月29日致信予陳布 

雷 ，表示*~查目前勝利實現|時局急轉，與三月間情勢迥不相同， 407 408

407 〈省社會行政機構設置〉，（國民政府檔案> ，國史館藏，微捲：410/769-774。

408 〈省社會行政機構設置〉，〈國民政府檔案> ，國史館藏，微捲：410/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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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黨在今日如何運用政府力量，從行政制度上建立本黨工作基礎， 

似已不容再緩，社會行政機關之設置，已為其時，否則轉瞬實施憲 

政 ，必致增加本當工作之困難。」是 以 ，蔣中正於8月31曰即回電 

行政院院長宋子文稱「各省政府之社會機構，仍應先准成立為 

要 」4()9。然其辦理情形似不如原訂計劃的迅速、樂觀，亦使得國民 

黨以省級社會處全面操控民眾的算計，難以落實。例如，一年後的 

1946年9月7曰 ，寧夏省主席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仍以 

「本省事務簡單，所有組訓民眾以及杜會福利救濟等業務均由省黨 

堑民政廳合作管處辦理，並無遺誤，似無另設機關之必要！為理由 

申請免設社會處410。

三 、戰後及憲政後的「黨國不分」

總結上述可知，從法理或若干法制來看，國民黨與國民政府是 

截然不同的兩個組織體。一個為指導人民邁向憲政之路的褓母政 

黨 ：一個則是治理國家、代表國家的政府。然 而 ，為何有「黨國j  
之稱呼，乃因在政府與黨之間的權力關係上、在政府的實際日常運 

作上、政府與公務人員人事的構成上，以及在施政作為上均將黨的 

利益凌駕於全體人民的利益之上，都可以得到鐵國一體甚至黨國不 

分的結論。不過，當國家處於危難的戰爭時期結束之後，或者國民 

黨早已警覺且預做安排的實施憲政後，這樣的黨國不分是否隨之而 

改變了呢？

在對日戰爭業已結束的1945年9月 ，國民黨秘書長吳鐵城以實 

施國民黨黨務復員計畫，以及黨營出版機構正中書局亟需經費，而 

向國民政府請求資金援助411。其中黨務復員計畫概算，包括處理黨 

籍 費 、宣傳復員費、海外黨務、地方黨務經費等，皆由國庫支

409 〈省社會行政機構投置〉，（國民政府檔案> ，國史館藏，微 捲 ：410/775-783。

410 〈省社會行政機構設置 > ，（國民政府檔案 > ，國史館藏，微捲：410/784-787 =

411 〈收復區黨務復員措施〉，〈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黴捲：425/209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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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412。至於黨務復員計畫之實施辦法，以全國黨報之復員為例，吳 

氏所擬之經費預算為（1)、北平、天津等七家黨報開辦費五億五千 

萬元；（2)、臨旅費一千四百萬元；（3)、經常費八千四百萬元。之 

後分別獲准編列二億八千萬元、七千萬元、二千八百萬元413。這些 

屬於黨務活動之經費，均由全民買單。雖吳鐵城在此項資金援助案 

中所擬請求的二十七億六千餘萬元經費最後被核減為十六億二千餘 

萬元，但屬於中央黨部各單位還都南京之經費預算，則早就另由行 

政院彙辦了414。戰後百廢待舉的中國，災情四起，賑濟經費嚴重不 

足 ，國家卻仍要支應私人團體復員、黨營機關的一切支出415。此例 

可說是生動地描繪了國民黨黨庫通國庫的情形。

此外，前 述 「以黨透政」的實質，在已確定進入「憲政」階段 

之後仍將持續推動。按具有自由民主主義式條文的中華民國憲法於 

1947年1月1日公布，並將於同年12月25日生效，故同年4月間國民 

黨中常會即擬定《各級黨部與從政黨員行文聯繫辦法》，規定各級 

黨部關於政綱政策暨各項議決案之執行等，應指示從政黨員辦理 

之 ，並規定黨部之行文「所用之封套概書XXX先生親啟」，且 「應 

以送往從政黨員之私人住宅為宜」；從政黨員雖仍應「秉承黨部指 

示 ，運用個人職權或黨團組織切實執行之」，但 「不得將黨部原件

412 〈收復區黨務復員措施〉，（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捲：425/2101-2102 =

413 〈收復區黨務復員措施〉，〈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 捲 ：425/2105-2106。海 

外黨務之復員：徵選優秀份子入黨、各級黨部成立整理委員會海外部等，也列了 

經費，最後經擬列一千萬元，425/2114。

414 〈收復區黨務復員措施〉|〈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捲 ：425/2134-2135。

4 1 5 另請參見〈中固國民黨黨務經費〉，<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橄 捲 ：426/18-

25 = 國民黨來到台灣後，1960年某期由傅正主筆的〈自由中國> 的 〈杜論〉稱 ： 

「國民黨把持中國政權幾十年來，其間雖歷經軍政，訓政、而憲政，但卻始终以 

革命英雄自居，以為天下是老子打來的，中華民國只是國民黨一黨的私產。因此 

國民黨經常把國庫看成了黨庫，予取予求；甚至透過政府的力量，運用種種手 

法 ，搜到黨費。」傅正，〈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 從民社黨拒受宣傳補助費 

說到國民黨把國庫當作黨庫〉，潘光哲等編，〈黨國體制的批判〉，頁14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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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行批交主管部門或歸入政府機關檔卷中」。然而或許是執行上一 

時未能改變多年來的積習，同年8月6日蔣中正復手令吳鐵城與陳立 

夫 :「自政府改组容納民青兩:!•參政後，本黨對於政府指導之方式 

理應加以更正，以期適應改組後之新情勢，至少應在表面上不露形 

迹 。中常會及中政會所有關於政府之重要決策及人事決定，如必須 

通過行政院會議及國務會議者，事先似不必公布且應保守秘密，丛 

免招致國内外批評本黨一黨專政，且同時刺激少數黨之情緒及減輕 

其對政府應負之責任。此次民社黨大會宣言中要求本黨拋棄一切特 

權尊重法治一點，實為本黨指導政府方式不善之故，以後務須切實 

改進，希即研擬具體辦法呈核為要。」換言之，以黨透政的實質不 

變 ，但在憲政的形式下須抹上新妝。

不過，約20年來的積習，確實難改。在1947年10月30日國民黨 

的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處，給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的公函中，仍 

然抱怨「各政府機關負責同志來文多有仍用機關名義，對於中央政 

治委員會交辦文件亦常逕將原件發交主營部門辦 理 _，因此採取指 

定聯絡人的方式，於該函中抄錄「本處聯繫秘書」聯絡方式請吳鼎 

昌查照，並希望其「指定秘書或同等職位之同志一人專司本處文件 

之處理」。至同年12月2日 ，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處再次致函吳鼎昌 

催其回報其指定聯絡人之聯絡方式416。諷刺的是，這些函本身均由 

吳鼎昌逕批「交許局長」，亦即還是將原件發交主管部門，進而被 

歸入國民政府檔案之中417。似乎這種表面功夫本身即難以讓人認真 

看待，更無論其確實執行。更深層的原因是，以一黨訓政得來的憲 

政 ，只會是實質上一黨獨裁的「憲法之治_1。

4 1 6 以上各公文均見〈中國國民黨各級f 政關係〉，〈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微 

捲 ：331/1641-1650。

4 1 7 許局長應係時任國民政府文官處文書局長的許靜芝。雖亦可能係吳鼎昌指定許靜 

芝為其聯絡人並負责處理這些文件，但從這些文件均留存在國民政府檔案中，以 

及這些函本身即為催促吳鼎昌轉依新規定指定聯絡人等情形看來，這 些 「黨」的 

文件實際上仍然被當作國家機關的例行文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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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關於以黨治國體制如何出現在民國時代中國，首先應先瞭解孫 

文的黨治思想。孫文認為中國人民欠缺民主素養，故革命須依循軍 

政 、訓政、憲政的三個階段始能成功。民國建立後失敗的議會民主 

經驗，使孫文強化其訓政概念’提出了一黨專政的黨治原則，嗣後 

更參考蘇俄模式，提 出 「以黨建國」及 「以黨治國」構想，並引入 

共產黨人的協力以改組國民黨。然而孫文認為「訓政」與 「黨 

治」，均是為了實踐促進縣自治、以邁向憲政的理想，所需之過渡 

性手段，甚至曾強調：「不是用本黨的黨員治國，是用本黨的主義 

治國。」觀其後中國的政局演變，不禁令人疑惑講這句話的孫文是 

「天真」還是「偽善」？

1925年3月孫文病逝後，國民政府（廣州國民政府）即於7月成 

立 ，創設了用於實施爾：治的國家體制。按在此之前，國民黨內部已 

確 立 「以黨領政」、「以黨領軍」架構。此時期的政府組織，並未完 

全依照孫文理想中的模式，也沒有政權與治權之劃分；但是由國民 

黨中執會所議決和公布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第一條，已 

開宗明義地規定，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之指導及監督。」。

1928年4月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同年10月 ，中國邁入了五院 

制的國民政府時期，國民政府轄下有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 

試院、監察院，分掌各自職權。同時國民黨制定《中國國民黨訓政 

綱領》以填補孫文黨治理論留下的空白，規定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 

會 「代表國民大會領導國民」行使政權，國民政府行使治權，揭示 

國民黨中執會政治會議的主導地位，強 調 「以黨領政」。為稍稍回 

應當時中國某些民主與制憲的聲音，國民黨於1931年召開國民會 

議 ，以 「國民」為名卻實為「國民黨」的一黨制憲方式通過《訓政 

時期約法》，因此這個作為訓政時期國家根本大法的約法，其實是 

將黨治原則予以國家法化。且約法在國家法制上應有的最高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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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實際上未獲尊重。此一輕視形式合法性與因人設事的作風，亦 

是國民政府組織法歷次修正的最佳寫照。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以戰時為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的 

功能為同為黨機關的國防最高委員會所取代，且黨政軍一切權力均 

向國防最高委員會集中。國民黨亦修改黨章，採取總裁制，將權力 

集中至蔣中正個人。於是，同時身兼國民黨總裁、國防最高委員會 

委員長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中正，成為戰時黨國體制的最高領 

袖 ，得 以 「手令」或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所發「代電」，隨意 

指揮一切黨政軍機關，取代國家運作所需符合的法定程序。

直到戰爭結束後，在法律制度上才終結訓政時期，並施行新的 

具有自由民主主義式條文的憲法。但在訓政時期一直忽略法治原則 

的國民黨統治菁英，已經接受過遵行民主憲政的「訓練」了嗎？恐 

令人懷疑。

關於在訓政時期以黨治國的運作實態，可從幾個方面予以檢討 

與分析。從檔案與史料中可以看出，國民政府及其所屬的國家機關 

與國民黨的黨機關之間，有直接的往來關係，此已不僅僅是以 

「黨」領 「政」，冀能還「政」於 「民」，而是建構不區隔黨機關與 

政府/ 國家機關的「黨國一體」。以立法活動為例，在立法院成立 

以前，中央政治會議得自行議決法律，在立法院成立之後，中央政 

治會議得不經國民政府直接向立法院提法律案，而其他黨機關亦有 

直接向立法院提案並獲得立法通過的情形。立法院雖在一定程度上 

發揮其作為國家立法機關的過濾與管控功能，但在黨治體制下大多 

數情形其「配合度」仍相當高。不過，在戰時體制下立法院的功能 

銳減，立法程序亦經常不被遵守，國家的法律、命令與黨的命令之 

間的界線終至模糊難辨，黨國一體化。

在政府人事方面，政務官之任用以國民黨黨員為限，事務官方 

面則國民黨數次重申應優先任用黨員，而身為地方自治最重要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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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區長與縣長，亦先後規定必須任用黨員，孫文曾提示不宜的 

1■黨員治國」於焉實現。為了讓更多的黨員擔任國家公職，黨與國 

的人事必須互通，因此國民黨協助黨務人員取得國家公務員資格， 

並推動國家公務員與黨職人員之間的互調。甚至，黨員一旦被開除 

而喪失黨員資格，即不得繼續擔任國家公務員，並喪失於地方自治 

上的參政權。凡此種種，均已非「以黨領政」，而可認為係黨國一 

體 ，甚至黨國不分。

由於對種種黨國一體情形的不滿，中國社會一直存有結束黨 

治 、還政於民的呼聲，並在1939年達到高潮。國民黨一方面將問題 

轉化為憲法的制定與國民大會的召開，一方面決心實施「以黨透 

政」，亦即黨部/ 黨團所欲做之事，透過政府、由政府來執行，此 

雖擬以民主國家之政黨政治加以包裝，但實質上僅僅是退回原先提 

出的黨政形式上有別、以黨領政。而 「以黨透政」的具體作為，則 

以國民黨中央社會部改隸行政院為代表作之一。社會部的改隸，一 

方面欲藉掌握、管理人民團體之便，對集體結社行管控之實，他方 

面欲利用政府經費，以社會事業與社會福利的舉辦，進行政策買 

票 ，俾能在將來的憲政階段成為永遠的執政黨。這種於訓政時期已 

形成的黨國不分心態與執政模式，又可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向國民 

政府請求黨務經費為著例。在憲法即將實施之際，國民黨更擬定辦 

法改變「指導政府之方式」，以圖在改組，行憲後的政府延續「以 

黨透政」的實質。

綜合前述，國民黨的「黨治」統治模式，除了有國家法律上的 

地位，亦即形式上係代替人民行使政權而得以「指導」、「監督」國 

民政府外，黨尚透過各種權力上的優勢，控制國家人事、經費，並 

在戰爭時期將黨政軍統合於一黨，甚至是一人之下。一黨獨裁的黨 

治實施得越徹底，與其原本所揭示的理想—— 透過縣自治實施民主 

憲政便離得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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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原本為了革命，而採行黨治；但黨治的結果，卻使得國 

家邁向民主憲政之途更加艱難，適得其反。



附件3 頁44

網 址 

定 價 

專 線 

傳 真 

郵政劃撥

2017年 7 月 初 版 第 1刷

張明偉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〇〇臺北市館前路18號 5 樓

www.angle.com.tw
新 臺 幣 5 0 0元

(02)2375-6688

(02)2331-8496

19246890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Copyright ©  by Angle publishing Co., Ltd.
登記證號：局版臺業字第1531號 ISBN 978-986-255-912-3

國冢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冃資料

憲 政 下 的 訓 張 明 偉 著 . 初版. 

臺北市：元照， 2017. 07 

面 ； 公分

ISBN 978-986-255-912-3 (平裝）

I.中華民國憲法 

581.21 106007992

憲政下的訓政 5D440RA

者

者

 

版

 

作

出

http://www.angle.com.tw


220 憲政下的訓政

二 、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復辟黨治政治

或因前述制麁歷史所帶有之暫時性與妥協性03，在國约内 

戰全面開打63 64、政治妥協基礎已不再後.國K 媒遂放粲原^欲 

在行憲後改採「以黨透政65」的政治期待，改藉由制定動白敬 

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部分憲法本义，限制行政院與立法院權 

限）之方式，恢復訓政時期以黨領政之執政路線66，並不出人 

意外：事實上，在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之際，國民黨巳有準備在 

第一屆國民大會召開後_藉由修憲程序恢復五五憲草所崇尚的 

總統制67 *，因此，當國民黨員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人數 

越過修憲門檻（具備修憲贾力）時 ，原本為了應付美國壓力所 

通過的憲法規定（特別是總统不具直接統治權力以及行政院對

6 3 按就國民大會嗣後於1948年5月2 0日第一任垅統扰職前，即另通過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凍结相關憲去條文的發枝來看，前述制憲時 

的 妥 協 .應 僅 為 政 治 上 的 權 宜 之 計 ，蓋於訓政時期國民黨總攬政 

治 、一 f 獨 大的現實下，只要具備一黨修憲的實力，暫時妥協以消 

弭重大的政治紛爭，並非不能接受之事。

6 4 戴 君 曠 ，行憲述要，页27 • 1950年丨2月初版。

6 5 按為能於國民政府改如•後*續實K 控 制 政 府 ，國民黨第六屆三中全 

會乃於1舛7年3 月通過現陪段之黨務方计 .農民運動實施綱要、工人 

運動實施綱要、關於訓練、黨務經費及黨政關係之综合決議案等決 

議 ，將原來以黨馭政之政策改為以黨透政，指派優秀黨員參加競 

選■再藉由各黨部政治委員會控制從政黨貝，以使黨部的決定轉化 

成 為 政 府 的 決 定 。如從政黨員不能執行黨的政策，應予以黨紀制 

裁 ，情節嚴重者更應由黨部發起罷免運動，罷其公職，以阻止其達 

反 黨 意 。徐 矛 . 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頁356-358，上海人民出版 

社 . 1992年7月初版。

6 6 張明偉•中華民國黨治政治之規範發展與歷史考察，臺北大學法學 

論 叢 ，第96期 ，頁33 . 2015年12月 。

6 7 徐 矛 ，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頁3 4 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 月
初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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讧法院负貴等政協遙黾所定部分即已不興住何货■質規範意 
義，签蔣中0：宇-已於丨祕年丨2月20曰作出於卜MS年3月29曰第 

一「函國民大會開通後修正蔥法之指示M •至於埘際h 究竟該如 

何 r 調整」懣法本文之規定•因已足與中之物，無不喘視蔣中 

IE如何裁示而定

雖於國民大會召開之初，就有國大代表提議修改憲法，以 

回歸五五憲草之政府體制：惟或因直接廢止所有憲法本文中與 

政協憲草相符之部分1吃相太過難看」 ’蔣中正最後同意以制 

定動員戥亂時期臨時條款之方式，仿造美國憲法增修條文之體 
例 ，「暫時地」凍 結 憲法第39條與第43條限制總統權力之規 

定69，而五五憲草第44條 ：「國家遇有緊急事變或國家經濟上 

有重大變故須為急速處分時，總統得經行政會議之議決’發布 

緊急命令，為必要之處置，但應於發布命令後三個月内，提交 

立法院追認 。」有關總統緊急命令權之規定，亦在稍為修飾 

後 ，披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 

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 

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三十九或四 

十三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7Q。」的外衣。又因動員戡亂時期臨 

時條款之內容係為蔣中正個人量身訂作’並已獲其首肯’以至 

於五五憲草第59條 ：「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政務委員、各部部 

長 、各委員會委員長，各對總統負其責任。」之規定’在 「蔣

6 8 張 明 偉 ，中華民國黨治政治之規範發展與歷史考察’臺北大學法學 

論 叢 ，第96期 ，頁3 0 ，2015年12月 =•

6 9 究之臨時條款的性質有二：「其 一 ，臨時條款屬於修 憲 ；其 二 ’之 

所以不直接修改憲法本文，是因為臨時條款適用的時間是有限的’ 

這與憲法本身的條文不同。」謝政道 .中華民國修憲史 .頁 45-56， 

2001年6月初 版 。

7 0 王雲五，國民大會舶歷記’頁149-15卜 1968年12月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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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擔任國民黨總裁’總統是憲法明文之三軍統帥以及國民黨 

已經占國民大會與立法 院 賨 晳多數71」等政治現實已足形成黨 

治基礎之情形中72，在第一屆國會任期屆滿前暫時沒有恢復之 

必要73。

而如究其所以未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明定總統與 

行政院院長之負責關係，或因蔣中正不好意思直接牴觸美方先 

前對於憲法內容之期待，或因在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

按依釋字第31號 解 釋 ： 「憲法第六十五條規定立法委員之任期為三 

年 ；第九十三條規定監察委員之任期為六年。該項任期本應自其就 

職之日起至屆滿憲法所定之期限為止，惟值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 

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時 .若聽任立法，監察兩院職權之行使 

陷於停頓，則顯與憲法樹立五院制度之本旨相達•故在第二屆委員 

未能依法選出集會與召集以前，自應仍由第一屆立法委員、監察委 

員雉續行使其職權。」與第76號 解 釋 ：「我國憲法係依 據 孫 中 山  

先生之遺教而制定，於國民大會外並建立五院，與三權分立制度本 

難 比 擬 。國民大會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 

機 關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均由人民直接間接選舉之代表 

或 委 員 所 組 成 。其所分別彳亍使之職權亦為民主國家國會重要之職 

權 。雖其職權行使之方式，如每年定期集會 '多 數 開 議 、多數決議 

等 ，不盡與各民主國家國會相同•但就憲法上之地位及職權之性質 

而 言 ，應 認 國 民 大 會 、立 法 院 、監察院共同相當於民主國家之國 

會 。」等意旨•因國會無需改選，國民黨在國會改選前必然一直是 

多 數 黨 ’形成在動員戡亂時期實質上不存在定期改選國會以反應最 

新 民 意 ’而國民黨得以「長期地」假民主政治之名行黨治政治的現 

象 。

7 2 按此時因行政院院長無從對抗總統，憲法原本欲以行政院院長主導 

政權之設計，尚無從實現。

7 3 學說上甚至有主張’就算不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蔣中正亦 

能在以 f 領政的基礎上，在實質掌控立法院之基礎上，決定行政院 

院長之人選，以領導政府。李 鴻 禧 ，中華民國憲法的病理病癥——  

半世紀的 歷 史 淺 述 ，新 世 紀 智 庫 論 壇 ，第 12期 ，頁5 9 ，2000年12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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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對國共内戰於短期内勝利深具信心74 (並未預料其將退守 

台灣），而於主觀上認為在打贏内戰後再修改憲法條文比較恰 

當 （對美國比較好交代）；且依戰後（行憲前）國民政府組織 

法之修正，國民政府委員會已與中政會擁有相同的國務決策 

權 ，只要總統仍具有國民政府主席之職權’在兼任國民黨總裁 

之基礎上75 76，即得指揮監督五院。此外，倘認動員戡亂時期之 

行政院長實際上不須對總統負責，則如行政院長果自立於最高 

行政機關首長之地位而與總統相持不下’必有礙動員戡亂之成 

功勝利。在行政院院長須由總統提名，又須經實質上在總統以 

黨總裁地位控制下之立法院同意之情形下’應無認行政院院長 

不需向總統負責之理。

又如參照蔣中正在抗戰時期，得依中國國民黨國防最高委 

員會姐織大綱第2條之規定，居於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最高 

地位，對於黨政軍一切事物，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行便宜之 

措 施 76 : 並徵諸蔣中正曾於1950年6月訓令行政院研擬成立國防 

會議，並於1952年 1月指示行政院通過國防組織法草案等後續

7 4 按蔣中正曾於1948年2 月8 曰 ’對行政院院長張群表示其對截亂軍事 

有 絕 對 把 握 。劉 維 開 ，中 國 國 民 黨 六 屆 臨 時 中 全 會 之 研 究  

(1948.4.4-4.6)，近代史研究，第丨期，頁75 ’ 2009年1月"

7 5 按於1947年3月國民政府改組後’因蔣中正同時兼任國民政府主席與 

國民黨總裁’並同時掌控國民政府委員會與中政會’以至於究竞係 

由國民政府委員會或是中政會指導監督國民政府，事實上存在不易 

區分之 盲 點 。而由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有關總統職權的擴 

張 ，致使兼任黨魁之總統對於行政院與立法院而言’兼具有行憲前 

國民政府委員會與中政會之監督指導功能’足以繼續规避類似訓政 

時期約法與國民政府組織法間，有關中央政府最終決策權不一致之 

規範矛盾。

7 6 金 國 柱 ，中國國民黨的轉型—— 路徑依賴的觀點’中國文化大學政 

治學系博士論文，頁164 ’ 2011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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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發展77，應可肯認此一矛盾當時應已為蔣中正所考最，依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已足以不依平時程序，以戡亂緊急命令 

行 「一切」便宜措施。故於僅恢復五五盡草第44條之規定即已 

足以於現實上符合戡亂與統治需求之現實下，應可認縱未恢復 

五五憲草第59條之明文，亦無礙蔣中正實質控制行政院畏78。 

換句話說，在蔣中正仍得以國民黨總裁身分實質領導掌握國民 

黨 （指揮包含政院長在内之政府各部門從政窥員79 *)，以璐建 

軍 （戴指揮槍， 的訓政基-礎尚未動搖81 *的政治環境下82，國民

蕭 李 居 ，遷臺初期蔣中正建構政軍體制的起點—— 設置國防會議訓 

令 解 析 ，國史研究通訊■第6期 .頁 213-216，2014年6月 。

張 明 偉 ，中華民國龙治政治之規範發展與歷史考察 .臺北大學法學 

論 叢 ，第96期 .頁 3 2 ，2015年 12月 。

黃 昭 元 ，九七修憲後我國中央政府體制的評估，臺大法學論叢，第 

27卷第2期 ，頁]8 7 ，19卯年丨月。

按據羅家倫回憶，當時軍亊將領中有人曾表示，就算蔣中正不當總 

統 ，他們還是會一樣服從總裁的。劉 維 開 ，中國國民黨六屆臨時中 

全 會 之 研 究 （ 1948.4.4-4.6)，近代史研究，第1期 ，頁8 8 ，2009年1

月 。

按依蔣中正於加強國軍思想（政治）教育之指 示 ：「第 三 ，我們革 

命軍人的信念，是*■主義、領 袖 、國 家 、责 任 、榮譽』 ，所以特須 

加強官兵的五大信念，以純化部隊氣質 .確保革命傳統。」從歷史 

沿革的角度來說，不難理解當時軍隊仍負有服從國民黨主義與領袖 

的 義 務 。國防部總政戰部•國軍政戰史稿（上 ） ，頁273 . 1983年5 

月 。

按就國民政府於19M 年9月25日與1937年7月2 日公布施行之陸海空軍 

刑法第16條 ：「背叛黨國聚眾暴動者，依左列各款處斷 ：一 '首魁 

死 刑 。二 、與謀背叛或為群眾之指揮者 .死刑或無期徒刑。三 、為 

逆 黨 宣 傳 、陰謀煽惑民眾者，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四、附 

從 者 ，依前款處斷。j 與1942年3月29 a 公布施行之國家總動員法第 

1條 ：「國民政府於戰時 .為集中運用全國之人力、物 力 ，加強國防 

力 量 ’貫澈抗戰目的，制定國家總動員法。」等 規 定 ，並未於行憲 

之初即失其效力而言’訓政黨治之思維，應為當時國民黨施行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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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於1948年5月丨〇曰公布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其後 

的修正，繼缜提供以軍寧平亂（革命）為目的之黨治政^平 

台。

三 、憲政外衣下的黨治現實

由於在本質上，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帶有排除政 

協憲草責任內閣制相關憲法本文規定之目的，故於動員戡亂體 

制下，憲法第《條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與第57 

條83等規定，現實上並不具有政治上之拘束力；按雖依憲法本 

文所定，舉凡公布法令、締約、宣戰、媾和、宣布戒嚴、赦 

免 、任免文武官員、授與榮典與發布緊急命令等，總統權均須 

依法行使，並於相當程度上受限於行政院與立法院，然在萬年 

國會與一黨獨大的政治現實之下，國家重大政策並非以行政院 

對立法院負責的方式形成，政治上的爭議事實t 均仍沿襲訓政 

舊制，僅在國民黨内予以解決處理。換句話說，雖然憲法本文 

並未如訓政時期約法明文國民黨之領導地位，惟在行憲初期國 

民黨員占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絕大多數席次的現實環境下，以國

之 基 礎 《張 明 偉 ，行憲前立法之研究，臺 大法學論叢，第44卷第4 

期 ，頁1761 ， 2015年12月 。

其 内 容 為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责：一 、行政院有向 

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 

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备部會首長質詢之權。二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 

重要政策不赞同時，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於立法 

院 之 決 議 ，得經總统之核可，移請立法院復 議 。理 議 時 ，如經出席 

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 

職 。三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 '預算案 '條約案•如認 

為 有 窒 礙 難 行 時 ，得 經 總 統 之 核 可 ，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曰 

内•移請立法院覆議。覆 議 時 ，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 

案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 。 j



憲政下的訓政
The Party-State Ruling under the Constitution



附件3 頁49

中

華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4—3

—

o

中
私
議
字
第

o00
號

 

o
 •

N

>
^ .
v
—

->
:
v
;
 
.•
 

，
 

•
•
 

，

,

中
哪
國
民
黨
中
央
改
造
委
员
會
會
議
決
議
案
彙
編

齒

9343
 

11

近

圖

01

院
M

I55
面

硏r

E
O

i3

極
機
密

中

央

委

M

會

秘

書

處

編

印



附件3 頁50

中
央
改
_

員
窗
&

决
嫌
案i

 

■ 
' 

u
i)
I -
部
自
省
級
改
造
賣
.暫
成
立
起
限
九
詈
內
完
成

〇
八
、
 

區
糾
於
限
期
內
有

|_11

分
之
二
以
上
區
分
部
完
成
改
造

H

作
正
式
成
立
後
，
經
縣
級
改
造娄
 

•M
tl
-M
核
准
即
召
開
區
代
表
大
會
或
激
莨
大
會
，
遝
舉
區
執
行
委
i
，
成
立
正
式匾
斑
 

部
o

縣
與
省
依
此
原
則
次
第S -
開
代
表
大
會
，
成

立

正

式

挺

(
市
)
E
部
與
省
黨
部〇

九

、
 费
臃
(
市
)
級
改
逡杂
I
.M

各
該
鉍
激
邰
正
式
成
立
行
使
職
榧
後
，ffi
卽
撇
銪
0
 

.十
、
同
省
縣
(
市
)
級
職
業
康
業
及
知
識
靑
年
栽
部
之
改
迓
M
用
本
程
序
o

.
十I

、
本
程
序
經
中
央
改
造
姿a
v-'v'
ii
過
後
施
行
o

第

一

九
次
會
議
三

十

九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J

、
總
裁
提
出
：
派
兪
鴻
鈞
、
趙
棣
華
、
徐
柏
園
、
吳
敬
恒
、
王
籠
惠
、
陳
果
夫
、
李
 

文
範
、
陳
誠
、
脹
其
昀
、
黃
少
符
等十
同
志
爲
中
央
改
迆
委
S .
會
財
務
委
員
會娄
 

員

案

。

決
騷
：
通
過
。

二
、
 
各
處
組
會
三
十
九
年
九
月
至
±

 

1

月
份
四
個
月H

作
計
劍
，
及
經
费
預
算
，
請
推
 

定
委
員
齚
議
案
"

決
議
：
推
張
道
藩
、
胡
健
中
、
崔
瞀
琴
、
谷
鳳
翔
、
連
旌
東
等
五
同
志
，
成
立
小

 

組

；
負
責
靡
議
，
並
由
張
道
藩
同
志
召
集
。

三
、
 

第一

码
國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問
題
，
經
依
據
本
會
歷
次
會
議
決
議
，
進
行
洽
商
，
究
 

應
如
何
處
理
，
謹
苒
提

請

核

議
案
。

.

決
議
：
一
、
關
於
倒
民
大
會
臨
時
會
間
題
，
准
照
第
五
組
與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本
黨

 

同
志
所
推
代
表
商
定
之
原
則
辦
理
。
.

J

 一、
關
於
恢
復
憲
政
督
導
委
員
會
問
題
：

2.
應
遵
從
總
裁
之
指
示
與
維
趣
政
府
不
增
設
機
關
及
不
增
加
預

IIO

. 

. 

算
之
決
策
，
憲
政
督
導
委
員
會
旣
經
停
頓
有
年
，
決
定
不
予
恢
 

復

。

2.
代
表
中
本
黨
同
志
之
具
有

H

作
才
能
，
未
能
獲
得
工
作
崗
位
及

 

生
活
極
爲
困
難
者
，
經
調
査
後
設
法
協
助
解
決
。

;«.
同
忠
能
服
從
黨
的
決
議
，
遵守
黨
的
紀
#
,
對
黨
負责
者
，
黨

 

始
能
爲
興
負
责
。

三
、
授
權
第
五
組
，
係
照
上
列各
原
則
處
理
。

四
、
擬
具
中
國
國
民i

務H

作
人
員
人
事
管
现
準
則
草
案
，
提

請

■
核
議
案
。
 

決
議
：
交
設
計
娶
員
會
先
行硏
議
。
 

■

第
二
〇
次
會
議
三

十

九

年

儿
月

十

五
日

主
席
：
蔣
總
裁

 

1

、
最
近
國
際
情
勢
間
題
。

總
裁
指
示
：
 

. 

.

.

一

、
美
國
現
行
對
遠i

政
策
，
不
至
驟
有
改
變

*

11、

吾
人
應
在I

年
準
備
乙
一
年
反
枣
中
埋
顔
苦
幹
，
爭
取
最
後
勝
利
。

三
、
黨
應
特
別
注
重
實
際
行
動
組
織
與
中
心
理
論
，
使
黨
在
改
造
中
，
猹
得
 

堅
强
之
新
生
，
俾
能
應
付
任
何
艱
苦
之
脔
職
。

第
二

一

次
會
議
三

十

九

年

九
月
二
-

十
日

1
、

中
國
國
民
i

M
立
法
委
員
黨
部
組
織
綱
要
，
應否
修
正
？
•提

請

梭

議

案

。
 

決
議
：一

、
組
織
綱
要
第
十
、
十
一
兩
條
刪
除
。

二
、
立
法
院
院
長
副
院
長
候
選
人
，
准
照
九
月
十
八
日
立
法
委
員
本
黨
同

 

志
談
話
會
，各
同
志
一
致
信
託
總
裁
提
名
之
意
見
，
由

總

裁

提

 

出
本
黨
候
選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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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
窗
m
 
一
組

rn
淑
教

劉
淸
風

女

&
:!

m

s

|见

四六

一
五1

iii

11 1

一

國
大
代
表
 

■
上
满

*m
婦

女

rfe
tr
濟

M

 
•

_

i r
i

2to;

訛
埂

，
，

^

i

i

 

监
有
期
徒
刑
四年
說
金
銀
 

11-

萬
-兀

8

 

:台

( ) 9
 

澄

0 8

II

以
tt
a
人
民
自
份
=8
名

少
1

6

 

另
^
-
，

治
速
向
中
央
換?s
m
證
於
祖
4a
 

、
纟
一
C
1H -:
十

九

年

十

乘
陂
浩
e
ll

翅

 

I
!

〇

 

-

A

1

 

■fib!
連
上
士

111
I

M
驗

別

I

靈
陸
叢
八
〇

J

p

s

j

委
悬

90
i

IF.
麻
ffi
柏

•

_

$
f
-
>
*
,
ll:l
蹈
支
想
-行
^-
，
纪

一
.
-
印
尼
f.li
,
 
9
1
 

-

s

s
l r
l l
l i
i s
f

i

l i
M .
J

i

„l
1

—

I

 

一 

I

部

黹

委

I

掛

a

峨

_
_
_
_
_
_
_
_
_
_
_

^

丨

_

I

_
_
_
_
_
_
_
_
__̂
_
_

駐

麻

M

桕

 

板
直

龆
支

部?

第
九
四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三
月
六
日

一

、
擬
J1
中
國
國
民
黛
幹
部
分
子
遞
取1:
施
通
則
商
桌
，
中
國
國
民m
幹
部
分
子
惝
拔

 

踅
施
辦
法
草
案
，
中
，國
國
民
黨
幹
部
分
子
薦
舉
资
施
辦
法
草
案
，
.中
國
國
民
黨
幹

 

部
分
子
考
選
贤
施
辧
法
萆
案
，
提1

1

棱

議

案

。

決

議

：
本
案
交
N

諛
計
娄
員
#
骤

现
，
俟
從
政
戴
員
管现
辦
法
草
案
提
會
時
，
：
|11
 

行

討

論

。
 

.

第
九
五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三
月
八

s
 

B

辜

i

裁

 

.

■報
吿
事
項

一

、
第

七

組

、
幹
部
訓
練赉
崮
會
、
紀
律
忝
M

會

、
財
務
委
員
舍
_、
黨
史
史
料
編
刼秃

 

員

會

、
設
計
委
M

會

、
臺
辨
省
改
迆
委M
#

、
相
椴
報
齿
本年
度
工
作
針
别
。
 

總
裁
指
示
耍
點
：

I
、
 

各
處

、
組

、
會
先
後
所
報带
之
本
年
度H

作

計

_

，
大fs
{%-
備

可

行

，
所

望

依

此

 

切
贸
推
励
，
以
達
成
預
期
之
目
的
。

I
I

、
 

幹
部
訓
練
委
員
會
本年
所
擬
辦
之
分
院
訓
練
、
巡
廻
訓
練
及
岌
令
營
訓
練
等
工
作

 

,
極
爲
處
耍
，
他
必
須
先
荷
充
分
之
準
備
，
哪
訓
練
對
衆
、
訓
練
目
的
，
訓
練
方

i

i

中
央
改
造
委
M

ls'
s

决
諫
案
si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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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並
對
美
國
新
聞
處
擬
辦
之
殿
民
報
，
硏
究
對
策
，
於

5
内

i
#

提
 

出
異
體
報
吿
，
W
行
棂
議
。
虻
由
陶
希
遛
同
志
召
集
。

、
擬
具
中
國
國
民
黨
海
外
戴
務
改
迆
實
施
綱
耍
草
案
，
提

請

稼

議

案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
綱
耍
印
附
)

-

中
國
國
民
.
赏

海
外
黨
務
實
施

娴

要

四
十
年
四
月
十
_:'
=
中
央
改
造
委
貝s

i
 一

七
次
齊
嫌
通
過

一

、
梅
外
避
務
之
改迓
，
除
以
本
激
改
造
綱
翦爲
根
據
外
，
依
本
綱
要
之规
迮
。

1
7
梅
外
激
部
改迓
工
作
之
爾
踮
，
在
新
生
力货
之
培
截
，现
代
虮
織
及
工
作
技
術
之
訓
練
 

，
及
協
殴
入
良
之
充
货
0

.
三

、
侮
外
E
部
M
施
改
造
所
採
if]
之

方

式

，
硪
H
地
制
宜
，
不
必
强
同一
律
V
M5
1
:
在

i

 

改
造
綱
耍
雜
本
犄
神
之
莨
微
，>
而
不赏在
虮
餓
形
式
之
改
1
"
'

四
、
 

沲
外琎
部
在
改
造
期
冏
，
^
針
對
其贤
際
情
况
，
分
刖
作
下
列
之
處
理
：

1.
 

依
勘
改
11
,
組
織S

全
，
《
持
f

活
砌
我〇

原
有
執
監
委
良钤
仍
照
常
行
使
峨
郴
，
典尙
臌
改
迓
之
艰
项
？
酿
俜
促
限
期
完
成
0

2.
 

組
織
龃
全
，
保
持
經
常
活
動
，
伹
未
依
朗
改
遝
冇

〇

臌
限
期
改
選
執
監
委M
赞
委
ii
,
並
就
其
尙
臌
改
造
之
事项
，
舒
促
限
湖
完
成〇

3.
 

久
未
改
選
，

H

作
鬆
懈
，
或
因
人
琪
關
係
，

H

作
陷
於
好
概
芤=

原
耵
執
監
娈
M
#
7
磔
即
停
止
行
使
職滟
，
另
行
遴
脓
改
泣
委
良
成
立
改
造
委
負
會
 

，
行
使
執
監
委
晟
窗
之
職
榧
，m
H依
羯
竹
施
改
泣
之货
。

4.
 

蛩
常
地
政
治
環
祖
之
限
制
，
原
有
執
監
委
爲
.
5
不
能
活
動
，
其
工
作
早
己
停
8!者
0
 

原
冇
執
監
委
良贫
，
睇
即
停
止
行
使
職
搠
，労
行
遴
派
#
瓶
总
或
成
立
改
造
委
良
會
 

，
以
秘
密
方
式
從讲
活
動
，
並
執
行
改
近
之
任
務
3

五

、
 

梅
外
猫
部
之
.改
逭
；
脃
依
兆
逛
理
方
式
7
分
別
完
成
下
列
主
要
任
務
..

1.
 

原
有
執
監
委A
.i「.
.M
常
行
使
職
梆
者
‘
 

■

(
C

登
記
編
組
，
或
倚赍
魈
籍〇

 

(
二
)
盤S

质
有
 iil
iH
o
 

cii)

徴
求
新
默
K
。

2.
 

成
立
改
禮
类
員
會
希
：

中
决
&
造
委
设
會
會
皤
决
議
案
猫
編
 

7
 

.

a
〕

完
成
前
項
各
植
任
務
。

〇

 

一

)
如
期
召
開
各
糾
代
爽
大
窗
，
或
激a
大t

l
,

成
立
各
級
激
部
。

3.
採
/13
彬

密

方

式

活

動

者

：

(I

 )
 S

籍

。 

.

(
二
)
繫
肅
原
有
激A

。

(
；；；)

微

來

新

賢

。

(
四
)
編
ffl
活
励
。

六

、
 

梅
外m
部
之
改
造h

作
，
，W
在
本
年
九
月
底
以
前
完
成爲
原
則
•

七
、
 

悔

屬
.:1
部
^
施
改
逛
期
中
，爲
求
增
加
工
作
效
能
，
切
實
達
成
任
務
，
中
央
得
遝
用
下
 

列

方

式

予

3
;
.
籼

導

.

.

1.
 

遴
派
適
常
人
良
，
分
赴各
地
輔
導
。

2.
 

就
常
地
同
忠
中
，
選
派
指
_
良
寅
實
指
_
0

3.
 

遴
派
常
地
同
志
，
成
立
輔
、錄
小
組
，
就
近
輔
韵
0

八
、
 、
中
央
對
梅
扑琎
部
之
改
造H

作

，
敝
嘏
加
考
核
，
並
依
兆
#
核
結规
-
分
別
予
以
奨

?

九

、
 

海
外
猫
部
之各
級
組
織
，
仍
®
依
1

緦
牮
之
规
定
。

一

〇

、
沲
外
骢
部
W

施
改
造
所
必
潘
之
有
_
牮
則
，
另
行
訌
定
之

=

I

 1

、
本
綱
恶
提
經
中
央
改
造
委
鼓
0
通
過
後
施
行
。

第

一

 

一

八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四

3

十

九

W

主

 

席

：
蔣
總
裁

報
齿
事
項

1

、
張
秘
書
長
其
昀
綜
合
報
告
本
會
會
務
。

二
、

 

陳
主
任
雪屛
報
吿
大
陸
地
网
X

作
f

s
•炎
M

會
組
織
大
綱
修
正
之
點
，
及
屮
央
夯

 

M

登
記
®
組
情

形

。

三
、

 

#
主
任
正
綱
報吿
據
報
淡
水
學
生
反
英
運
動
惘
形
，
及
五一
勞
動
節
f
ffi
迆
行
經
 

過〇
 .

四
、

 

袁
主
住
守
謙
報
俾
茲
灣
省
地
方
自
治
縣
市
長
選
舉
迆
行
情
形
。

總
裁
指
示
耍
點
：

一
五
九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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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級
幹
部
分
子
及
黨
員
明
瞭
黨
的
動
向
，
以爲
工
作
之
依
據
，
並
資
 

相
互
砥
礪
觀
摩
之
用
。

二
K>
政
治
通
報
爲
敎
育
性
的
，
對
時
事
政
治
加
以
分
析
與
指
導
，
俾
加
强

 

黨
員
對
黨
務
與
政
治
之
認
識
，
以
提
高
其
政
治
發
覺
性
及
水
準

C

(
審
査
意
見
印
附
)

白
報
紙
節
約
及
供
應

辧

法
原
則

 

1

、
各

報
篛
幅
切
焚
依
照
五

十

次

S

决
定
辦
法
辦
理
o

二

、
從
五
月
一
日
起
對
於
使
州
平
版
機
之
备
報
，
由
4
n
搿
紙
業
公
司
佻
應
平
版
紙
，
不
再
供啮
 

摇

简
紙

。

_:
|
、
對
於
便
用搀
筒
掘
之
各
報
台
酹
靴
槳.
公
司
應
冉
加
努
力
培
加
捧简
紙
生
產
之
f

H
與
質
量

 

，
俾
得
充
分
供
臌〇

四

、
 

台
酹
紙
業
公
司
白
報
紙配
愤
得
照
成
本
核
第

五

、
 

使
用
搐
筒
機
之各
報
在
合
溥
狀
業
公
司
搐
筒
紙
數fi
不
迅
或
質
1
不
合
之
期
間
，
得侬
其

 

©
除
±
諝
耍
申
請
嘗
政
府陆
准
進
口
外
.
1
筒谳
，
各
該
報
針
魃
貧
不
浪费
不
轉
手
之
完

 

全

貴

任〇

對
政
治
通
報

编

撰
有
關
問

题

之
意
見

査
政
治
通
報
±
編
撰
^
^
桷
定
陳
雪
厮
等
五
同
志
貢
貴
研
讖
，
技
准
其
提
坩
想
見
如
次
：

一

、
 

政
治
通
報
之
印
發
擬
.
爲
每
週
一
次
，
篇
幅
诚
少
文
字
力
求
淺
顯
估
潑
，
內

於

原

則

性

 

的
指
示
興
時
亊
分
析
，
均
臉
m
靆
的
立
塲
而
發
柿
政
治敎
育
之
功
效
。

二

、
 

總
執
乘
人
1
晬
不
舁
覓
得
適
常
者
，
暫
推
定一
單
位
貢
執
筆
之
貴
，各
有
關
单
位
先
將
喺

 

行
刊
布
之
黃
料
，
交
興
此一
眾
位
寫
成
後
提
指
導
小
組
審
核

〇

—:
;
、
印

發

H

作
由
秘
神
處
文
物
佻
腿
社M
ffc
o

四

、
 

政
治
通
報
與
改迓
半
月
刊
性
質
不
同
，
內
容
及资
料
均
腿
有
適
常
之
分®
，
擬
提
砘
本
锊

重

霊

定

o
 

.

五

、
 

政
治
通
報
亦酿
作
爲
海
外
賊
员
指
導
之
fl]
物

，
箭

第

_.
;姐
隨
晬
供
給
資
料
。

第

一

二
五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五
月
三

G
T
,

主

 

席

：
蔣

總

裁
中
央
改
迓
委
負
齊
#T
議
决
議
荽
逋
編

報
吿
事
項

一
、

 

張
秘
書
長
其
啕
報吿
：
本
年
度
黨
務
工
作
主
耍
目
標十
五
項
迆
行
情
形
及
其
成
，
报
 

之
檢
討
。

二
、
 

陳
主
任
雪屛
報
毋
：£

大
陸
地
K
工
作
指
導
憑
M
會
及
南
方
執
行
部
加
强
工
作
情

 

形
。
⑵
派
員
視
導
臺
灣
省各
縣
市
初
期
改
造
工
作
情
形
。
叻
原
有
黨
員
之
整
肅
胥
 

關
問
題
。

三
、
 

袁
主
任
守
謙
報
吿
：
臺
鹤
省
苗
架
縣
縣
長
選
擧
情
形
。

四
、

 

谷
主
任
正
綱
報
吿
：
第
二
組
擬
擧
辦
岌
令
營
，
調
訓
大
專
學
校
優
秀
靑
年
及
知
識

 

靑
年
黨
部
人
員
一
千
人
，
案
經
第
六十
四
次
'#
議
通
過
，
惟
經费
係
移
請
政
府
負

 

责
同
志
W

措

，
尙
無
的
款
，
請
示
辧
现
0

,

1

總
裁
指
示
要
點
：

1

、
改
造
風
氣
，
亦§

變
化
氣
質
之
謂
。
此
應
於
‘思
想
、
行
動
.、
生
活
三
方
面

 

爲
之
。
目
今
如
能
以
臺
灣爲
基
礎
，
使
其
逹
成
現
代
化
之
建
立
，
尤
其
在

 

風
氣
上
如
能
迆
成
普
遍
强
化
之
戰闘
愈
識
，
則
無
論
何
時谙
可
反
攻
大
陸

 

，
光
復
故
土
。
風
氣
之
改
造
，
實鉍一

革
命
者
之
责
任
。
大
家
應
知
此
時
 

之
可
货
與
此
地
之
可
货
，
務
激
勵
密
起
，
擔
筑
革
命
的
任
務
，
践
M

總
 

理
知
雛
行
总
之
明
訓
，
以
改
變
腆
個
社
會
的
人
心
。

一
一、
幹
部
分
子
應
該
耍
饩
贺
任
，
並
應
臨
事
能
斷
。
革
命
辟
部
就
是
耍
旣
能
勇

 

於
負
责
，
乂
能
见
於
決
斷
。
共
盹
處
處
都
講
武
裝
，
議
脚
爭
，
我
很
擔
心

 

我
們
道
種
作
法
與
方
式
，
是否
够
與
@||
周
施
。

以
後
改
迆
委
員
會
飪
週
至
少
有一
會
期
彳
办
萊
討
論
雖
淸
和
盹
的
制
度
，
 

以
及
匪
軍
事
、
政
治
、
經
濟
、
免
融
等
之
動
態
。
第一四
六
三
組
尤
應
注
 

意
搜
集
III
情
資
料
，
提
出
對
策
。

讅
言
應
窮
究
來
源
，
澈
底
根絕
。
不
可
砌
及
情
面
？
忘
記
敵
人
。

三
、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之
兼
職酿
組
，
斟
實
上
荷
其
必
要
，
惟各
單
位
副
主
管
以

 

不
！§
外
©
爲
宜
°.
至
少
飪
一
單
位
主
管
與
副
主
管
中
應
有一
塔
住
食
责
同

 

志

，
此
點
並
望
硏
究
。

,
 

一
六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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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
會
—

决
議
案
逋
編

行
情
形
，
及
對
黨
的
基
罾
組
織檢
討
改
進
意
見
與S
S/K
之
點
。

¥
一、
谷
主
任
正
綱
報吿
：
自
由
地
碱
有
關
產
職
業
、
知
識
靑年
、
及
# .
種
黨
部
組
織
進

 

行
情
形
，
與
對
黨
的
基
翳
組
織
改
進
之
意
見
並
請
示
。

四
、
 

保
主
任
委
員
文亜
報
吿
：
臺
嚴
眢
初
庾
改ii,
x '
作
迆
行
情
形
，
與
擧
行
黨
務
工
作

.

.
檢
討
會
之
結
論
，，
及
今
後
對
戴
務
工
作
改
進
之
擬
議
。

五
、
 

鄭
委
員
彥
棻
、
沈
委
員
昌
煥
、
陶
主
任
:#
聖

、
捐
委
員
箐
琴
、
周
副
秘
書
長
宏
濤

 

，
均
相
繼
就
如
何
加
强
自
由
地
區
黨
務
基
蜃
組
織
之
點
，
發
表
意
見
。

'

總
裁
指
示
要
點
：
 

' 

.

.

.

 

人
 

)
.

I

、
 

完
成
原
有
黨
員
澳
肅
時
日
可
斟
酌
實
際
情
形
，
予
以
延
長
，
期
能
使
盤
肅

 

工
作
按
旣
定
程
序
進
行
，
以
達
成
預
期
，

N
!

目
的
。

’

II、

 

以
後
黨
在
選
擧
或
表
決
上
所爲
之
投
票
，
應
建
立一
定
制
度
，
如
能
以
有

 

記
名
投
票
爲
之
，
當
可
加
强
黨
員
及
幹
部
分
子
對
黨
之
責
住
感
。
惟
如
有
 

以
記
名
投
M
爲
恩
怨
者
，
應
予
糾
正査
辦
6

三
、
如
何
協
助
黨
的
甚
瞥
組
織
迆
行
選
靡
並
補
齔
直
接
選
擧
之
亂
失一
點
，
應
 

由
主
管
單
位
W
行
詳
愼
硏
擬
。

.

.
四
：
對
小
組
之
指
導
——

如
政
治
通
報
，
卽
應
針
對
各
個
小
組
實
際
情
形
分
業

 

分
類
爲
之
，
並
仍
由
第
四
組
主
辦
。

.

五
、
以
後
黨
務H

作
能
集
中
統
一
著
，
酿
應
儘
可
能
集
中
統一

，
否
則
亦
必
須

 

做
到
眞
正
分H

合
^
!
境
地
，
始
能
加
强
工
作
效
能
，
發
生
力
量
。

六
、
 

黨
的
基
翳
組
織
，
應
特
別
着
重
交
通
，
龌
活
運
用
，
不
能
徒
有
呆
滯讷
組

 

截
形
式
，
又
如
何
發
動
靑年
服
務
團
黨
I
協
助
基
層
組
織
之
交
通一
點
，
 

並
希
硏
究
。

七
、
 

_

會
議
諸
同
志
報吿
各
點
，
已
見
黨
的
改
造
工
作
漸
有
進
步
>
 並
已
發
 

生
效
用
，爲
往
昔
內
地
黨
務
工
作
所
無
，
此
諸
同
志
努
力
之
效
。
惟
仍
望
 

有
關
單
位
特
別
檢
討
，
提
出
具
體
意
見
，
不
斷
改
進

0

第

一

三
〇
次
會
議
 

十
年

五
月

十
日

i
l

.1

、
對
匪
帮
的
宣
傳H

作
綜
合
硏
究
文件

一
#
:
,

提
請
討
論
葆
。

.

決
嚴
：
本
件
交
設
計
委
員
會
約
集
四
、
'
六
兩
組
及
政
府
發
言
A
負
責
同
志
，
詳

加
.

研
討
，
提
出
具
體
意
見
，
再
行
核
議

〇

 
.

•.
 

. 

二

第

一

三

一

次

奋

曰
議
四

十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I
、

 

擬
具
中
國
國
民
黨各
級
黨
部
業
務
設
計
執
行
考
« -
實
施
辦
法
草
案
，
提

請

核

議

 

案

。

诀
議
：
修
正
通
過
。
 

(
辦
法
印
附
)

II、

 

•
擬
具
雜
：理
中
華
曰
報
盤
理
意
見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一

、
農
民
報
仍
應
i

,
並
.以
中
華
日
報
北
版爲
黨
以
中
華
日
報
名
義
的

 

投
簧
，
由
四
、
七
兩
組
共
同
雜

f

，
提
出
預
箅
，
及
與
有
關i

a

 

組
公
司
計
割
行
提
會
核
定
。

二
、
中
華
日
報
南
版
仍
維
現
狀
。

三
、
 

黨
員
曾
鎔
浦
、
黃
達
平
申
請
出
國
，
鄧
家
彥
護
照
期
限
屆
滿
，
申
請
延
長

J
謹
併

 

提
請
核
議
案
。

 

.

決
議
：
照
•#
査
意
見
通
過〇

 

(
審
査
意
見
印
附
)

四
、

 

研
究
委
員
人
選
及
有
關
問
題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
硏
究
委
員
人
選
必
須
以t

黨
員
爲
限
，
通
訊
硏
究
員
得
不
限
於
本

 

黨
黨
員
o

1
1、

推
蔴
任
舉
宣
、
崔
載
陽、
羅
時
實
三
同
志
爲
硏
究
委
員
，
呈
請
 

.
 

總
裁
核
可
後
聘
任
之
。.

中
國
国
民
黨

各
級
黨
部
業
務
設
計
執
行
考
核
實
施
辦
法

 

四
十
年
五
月
十
四
曰
中
臾
改
造
委
昊
§

r .
i
i

!

次
S

通
過
 

第

.I
绦
本

課
爲
馨
各
蠢

樺

辦
亊
效

能

，
逢
成S

SC
造
任
務
，
特

攥

行

政S
梅
 

制
之
M ,
則

’
訂

定

本

辦

法

。

笛

二

條

各

—

部
應
於
年
度
開
始
前
，
®S

W
*

主

典

、
黨

箄

、
—

改

造

網

要

、
曳

 

階
段
政
治
±'
張
、
及
共
他
有
關
規
定
，
並
依
據
上年度
工
作
換
討
結
果
*
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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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具
會
蠢
蠢
案
棄
編

» 

. 

.
 

. 

....

五
、
鄭
委
員
彥
棻
、
俾
主
任
委
員
文
匪
、
胡
委
罝
健
中
、
唐
主
任
縱
、
李
主
任
委
員
文

 

版

、
陳
委
員
誠
、
谷
委
員
鳳
翔
、
均
相辘
就
有
關
召
開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間
題
初
步

 

意
見
案
，
發
表
意
見
。

總
裁
指
示
要
點
：

'

_
、
S

不
作
結
論
，
由
會
雊
績硏
究
，
並
可
先
行
徵
詢
在
臺
北
中
央
委
員
意

 

見
o

二
、
 

改
造
X
作
務
須
加
緊
進
行
，
俾
達
成®.
期
之
目
標
■0
. 

、

三
、
 

在
本
案
未
@

定
前
，
仍
應
照
常
簑
備
。

第

一

三

五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1

、
擬
具
對
匪
帮
的
宣
傳
工
作硏
究
報
吿
一
件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一

、
對
匪
帮
的
宣
傳
工
作硏
究
報
吿
中
所
提
對
策
立
項
，
原
則
正
確
可
行

 

，
應
照
小
組
所
擬
處
理
意
見
辦
理
。

二
、
 

宣
傳
應
與
政
策
及
其
執
行
切
實
橄
合
。
現
行
政
S

與
上
述
五
項
原

 

則
不
盡
協
調
者
，
應
由
第
四
組硏
討
提
出
具
體
意
見
後
，
由
會
函
知

 

A
貴
從
政
同
志
加
以
修
訂
。

軍
政
各
部
門
之
宣
傅
，
應
與
黨
的
宣
傳
切
實配
合
，
而
在
宣
傳
方
針

 

及
其
步
驟
上
尤
應
統

一

於
黨
。

三
、
 

宣
傳
的
工
具
與
方
法
應
多
方
設
法
改
進
(
例
如
利
用
韓
戰
前
線
進
行

 

宣
傳
工
作
〕

，
由
第
四
鮏
提
出
報吿
後
，
再
行
核
議
。

•

第

一

三

六

次

會

議

：

四

十
年

五
月
廿

一

日

1
、

擬
具
南
方
執
疗
部
組
織
規
程
草
案J
.提

請

核

議

案

。

.

淤
議
：
修
正
通
過
。
 

(
規
程
印
附
)

二
.
"
對
從
政
黨
員
政
治
小
組
組
織
規
程
意
見
，
提

請

核
i

 

〇

 

.

決
議
：
關
於
S

多
數
委
員
意
見
仍
主
貫
徹
實
施
，
至
如
何
溝
通
有
關
機
關
負
貴

 

同
志
意
見
，
推
張
其鸣
、
袁
守
謙
兩
同
志
再
行
約
集
說
明
，
提
出
下
次
會

5

六

議
核
定

〇

南
方
執
行
部
組
織
况
程

.

四

.
十
半

五

月

一

 一
亍一

曰

中
•■*
改

造

委

炱

靈r .
i

c次

叢

通

過

 

第
 I

條
中
農
造
委
最

将
爲
統
一

 &
江
從
南
大
睦
地
區
及
港
澳
工
作
之
領
薄
與
配
合
推
 

進
趄
見
，
特
設
南
方
執
行
1
<
以
下i

本
部
)〇

 
•
 •

第

二

條

¥
*
與
敵
後
备
單
位
駐
浙
澳
聯
絡
璣
搆
之
■!
作

，
均
由
本
部
®

藍
眢
之〇

港
澳
支
部
餘
由
中
夾
改
造
委
*
%
諸

-:
;組
主
管
外
其
須
與
駐
港
涣

备
單
位
配
合

 

進
行
之H

作

，
酿
受
本
部
指
抛
監
督
。

第

彐

條

本

部

殷

委

莨

五

人

至

七

人

，
由
中
*
遴

派
雎
指
定
其
中I

人

爲

主
任
委
炱o

.

贺

西
條
本
部
設
左
列

各

室
組
：

.

 

.

.

I

、
秘
書
室
：
主
管
總
務
及
不
蹈
於
其
他
各
組
亊
項
。

1
1

、
第
一
組
：
主
瞥
詉
的
組
織
之
逖
立
及
潛
伏S

等
地
下
活
動
事
項
。

-

 

:
_.
、
第
二
組
：
主
瞥
組
軍
雄
政f

作
戦
行
動
等
地
面
活
動
事
項
。

四

、
 

辨

；；組

：
主
管
政
治
作
戦
聯
合
宣
傳
及
資
料
蒐
集
研
究
事
項
0

五

、
 

第

四

組

：
主
管
愦
報
及
外
審
！I

絡

亊

項〇

六

、
 

第

五

組

：
主
訾
交
通
通
訊
事
項

 

.+ 

.

本
i

加
强
外
圍
a

助

，
得
設
立
各
省
區
域
小
組
，
由

第

一

、
二
兩
組
配
<

1

 

割
連

用
之
。
 

.

第

五

.條
本
部
得
視

H

作
需
耍
於
報
請
中
央
核
准
後
，
就
所
設
各
室
組
予
以
增
诚
雎
設
氍

 

其
他
委
炱
會
：或

小

組

。

第
六
涤
本
部
祕
書
室
設

«
#1

人
S

殽

組

長

1
人
必
要
晬
得
墦
設
副
龃
長f

人
或
二

 

人

，
分
承
中
史
有
關
各
單
位
及
主
任
委
炱
之
命
貧
貴
辦
理
备
室
組
有
關
業
務

。
 

第

七

，
黹

本

部

各

室

組

各

設

幹

事

助

理

幹

事

若

干

人

，
分
承
各
室
組
主
管
之
命
處
理
日
常

 

事

務

，
其
入
數
視
K
際
爾
耍
决
定

。

第八
條
本
部
部
務

S

由
主
任
委
A
主
席
主
任
委
炱
缺
席
時
由
主
任
委A

3
H
S
J

妾

炱

！ 

人

爲

，
主
席
|

事
1

耍
财
陆
召
集
之

。

各
室
組
主
管
得
列
席
本
部
部
務I

K

第九條本部

H

作

採
鴯
密
方
式
，
备
室
龃
以
單
i

勘

爲

原
則

，
乎
時
不
發
生
明
係
，
 

.

.
由
主
任
委
ft
分
別
指
揮
蹬
督
之
，
遇
有H

作
上
之
必
要
睁

 >
可
通
過
部
務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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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裁
指
示
：一

、
國
民
革
命
第
三
期
中
心
理
論
，
其
體
過
大
，
關
渉
亦
廣
，
非
可
 

.

率
爾
爲
之
，
故-

1
^

锴
稱
爲
®
民
革
命
的
本
質
與
目
的
，
以
示
 

有
別
於
中
心
理
論〇

叉
理
論
不
宜
出
之
以
問
答
方
式
，
惟爲
使
 

,

易
於
認
識
了
解
J
亦
不
可
過
於
冗
長
繁
細
。i

仍
應
由
會
褪

 

.

續
硏
議
，
再
作
決
定

。
. 

-

 

:

:
 

一:一、

，崔
委
員
書
琴
意
見
•'對
盤
理
主
義
間
揚
主
義
之
點
，
頗
中
肯
綮
 

.

。
此
點
卽
可
由
崔
委
員
負
責
進
行
。

冲
决
改
造
委
貫
决
議
案
索
榻

I

f

<
;
ii>

 H

硪
濂
雙
口
中
區.■

<
四

)
农
吨
激
部
台
南
區
——

(
五
)
H

W
斑
部
高
雄
區
-

——

合
中
縣

 

——

彰
化
縣

 

—

南
投
縣

 

-
^
-
合
南
市

 

——

惠
義
縣

 

r

fi
林
縣

——

高
雑
市

 

——

高
雄
縣

 

—

屏
東
縣

合
中
市-

4
口
南
縣

註
：
合
東
花
蓮
澎龃
；-•
縣
#
f

務
仍
直
踊H

確
簾
部
改
造
委
炱
會
管
轄

 

對
工
碾
黨
務
分
區
釗

编

組
織
意
見

第

.二

二

九

次

會

議

 

四
十
年五

*=

I

、
 

*
要
及
良
工
衆
多
之
淹
業
，
如

糖

業

、
臃

衆

、
硪

業

、
電

業

、
紙

業

、
栂
8

^

、
紡
織
業

 

、
烟

酒

衆

、
林
迮
業
等
之
截
務
組
織
，
仍
以
«
行
分
業
組
織
爲
宜
，H

硪

—

改

造

H

作

 

臁
以
此
爲
棵
的
，
穑
極
進
行
，
並
吸
於
改
逸
期
内
完
成
上
列
分
業
組
織
之I

事

宜

，
於

 

改
迓
完
成
時
卽
成
立各
該
分
業
正
式
S

，
凡
不
踊
牙
業
組
織
規
模
宏
大
之
重
要
公
民
锫

 

廠

璇

，
設
置
省
直
蹈
區
戰
部
，
並
興
常
地
鯀
市
S

密

切

聯

繫

’
攻
取酿
合
之
效
’
其
餘

 

規
楔
較
小
之
一
般
&
民
锫
嫌
硪
，
設
置
胜
市阑
區
1

、
區

分

部

、
或
小
組
，
以
免
鞭
長

 

莫
及
之
皞
，
而
利
》
市i

之
完
整
發
展
。
 

>

I
I

、
 

眩
會
所
IT
H
峨

馨

分

區
SIJ
分
砠
織
辦
法
，
雖
與®
制
不
合
&

在
目
前
工
硪
葙
部
關
大
組

 

織

情

況

下
.»
爲
就
近
指
揮
便
利
計
，
似
有
其
鄯K
需
耍
，擬
在
改
予
照
准
，惟
 

於
改
迓
完
成
後
，該
孭
分
區
組
織
應
卽
撤
消
，
同
時
佐
照
第
~
55
規
定
成
立
正
式
激
部
0

第

一

三
八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
 

-

 

1

主
 

席
：
蔣
總
裁

1

、
銮
爾
賓
參
議
會
應否
改
選
問
題
依
第
二
二
七
次
—

決
定
，
謹
再
提
請

 

稼
議

案

。

. 

..

 

'

總
I
指
示
：
第
二
二
七
次
#
議
對
-
^
初
步
決
定
，
大
體
可
行
，
仍
由

f

約
同
 

有
關
負
資
從
政
同
志
詳
確硏
商
後
再
_議〇

 

.

二

、
國

民

革

命

第

三

期

中

心

理

i
n
s

領

，
謹
萍
提
請
核
議
案
0 :

I

、
 

有
關
召
開
佥
國
代
表
尤
會
問
題
，
依

審

第二一
一

三
次
會
議
決
議
，
應
專
案
糰
續

 

硏
究
，
謹
再
提
請
核
議
案
。
 

.

決
議
：
於
本
年
十
月
視
黨
的
改
造H

作

，
依
改
造
方
案
進
行
所
完
成
之
進
度
，
及
 

黨
內
外
客
觀
形
勢
之
發
展
，
捭
行硏
討
對
於
呈
請
總
裁
核
定
召
開
日
期

 

等
有
關
問
題
。

第

一

四

〇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J

、
 

港
九
政
治
性
組
織
之
活
動
，
查®
應
如
何
因
應
案
。

決
議
：一

、

南
方
執
行
部H

作
應
績
予
加
强
，
由
大
陸
地
區

H

作
指
導
委
員
會
卽
 

本
此
原
則
檢
討
改
進
，
報
會
決
定
。

11

、.
聯
合
陣
線
問
題
由
爪
組
先
行
研
擬
推
行
步
驟
苒
議
。

.

三
、
 

美
方
i

活
動
之
三
人
身
份
應
掛
第
六
姻
查
明
報
會
。

.

四
、
 ，
馬
尼
拉
收
容
訓
練
情
形
，
由
第
三
組
及
外
交
部
負
實
同
志
.即
行
詳

资
 

'

 

調
査
。

第

一

四

一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JL
月
二

十
五
日

a

I

、
中
心
理
論
綱
領
有
關
問
題
，
提

請

核

議

案

o
.

附
註
：
崔
袭
員
書
琴
、
曾
委
員
虛
白
、
張
委
員
其
昀
、
鄭
委
員
彥
棻
、
谷
委
員
正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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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
本
案
推
袁守
謙
、
鄭
彥
薬
、
谷
鳳
翔
、
曾
虛
白
、
蕭
自
誠
五
同
志
組
織
小

 

組

，
負
責
提
供
具
體
意
見
，禅
行
核
議
。
並
由
袁守
謙
同
志
召
集
_。

第

一

五
九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主
 

席
：
蔣
總
裁

 

報
吿
事
項

r
、

張
秘
書
長
其
昀
報吿
：

£

第
一
五
七
次
會
議
對
中
央
直
屬
立
法
委
員
黨
部
工
作

 

檢
討
之
初
步
意
見
。
(2)
地
方
自
治
遛
擧
小
組
對
苗
栗
縣
縣
長
擧
行
複
選
硏
議
經

 

過

。

二

、
 

袁
主
任
守
謙
補
充
報
齿
：
中
央
胜
錕
立
法
委
員
黨
部
工
作檢
討
要
點
。

總
裁
指
示
：
直
®
立
法
委
M
:t
部
兩
次
舉
行
激
員
大
會
情
形
，
限
下
週
提
出
詳
確
報
吿

s

o

三

、
 

蔣
委
員
經
阖
報
吿
六
個
月
來
破
獲
ri
諜
總
過
及
巡
視
大
陳
鳥
近
情
。

討
論
事
項
 

.

一

、
臺
踏
.省
政
府
收鹏
餘
黼
價
格
贈
盤
以
後
，
應
防1H
物
價
波
動
，
節
制
大
戶
所
得
過

 

份
利
J
 
(
卽
査
明
铽
戶
儲
伴
及
裳
搪
糧
食数
量
，
按
累
逝
減
價
之
原
則
減
價
)

，
 

及
調
節
收
腦
價
格
之
超
過
市
價
，
以
使
臉
糧
加
價
之
利
益
普
及
於

一

般
農
民
，
俾

 

符
合
去
黑
扶
植
自
緋
農
及
小
農
之
政
策
案
。

決
議
：
卽
函
行
政
院
院
長
陳
誠
同
志
本
此
原
則
，
切
實
辦
理
.。

第

一

六

〇

次

.會
識
四

十
年

六
月
廿
五
日

一

、

 

六
月
二
十I

日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談
話
會
，
對
随
帮
民
兵
制
度
之
硏
究
文
件
，
經
 

決
定
阻
點
；
謹
提

謳

追
認
案
。

決
議
：
追
認

。
 

(
決
定
四
點
印
附
)

二
、
 
對
臺
灣
賓
地
方
自
治
選
擧
情
形

檢
討
案
審

査
童
見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照
審
査
意
見
修
正
通
過
。
 

(
密
莶
意

見

.印

附

)

中
央
改
迓
委
員
會
S

决
議
案
逋
編

對
匪
帑
民
兵
制
度
之
研
究
文
件
決
定
四
點
.

一

、
 

由
四
、
六
兩
組
將
匪
區
情
況
研
究
，
絮
其
大
耍
，
並
加
以
明
^
一
判
晰
，
以
敎
*
^
炱
認
 

識
敵
人
。

二
、
 

山
四
、
二

、
六
、

：：：

組
涔
同
研
擬
對
爭
取
大
陸
農
民
之
宣
傳
網
要
，
提

定

，
加
—

 

行
o

E-
、
函
國
防
部
貢
貴
；

I

志
，
研
究
對
反
攻
後
如
何
克
服
匪
帮
萁
行
土
改
民
兵
後
之

鄕
村
戦
爭
間
 

M

 o

四

、
函
內
政
部
貢

貴
一
;

志
，
研
究
對
反
攻
後
如
何
克
服
匪
帮
土
改
後
之
地
方
行
政
，
以
切

i

 

握
驻
厝
組
娜
問
姐
。

對
臺
灣

爷

地
方
自
治
選
單
情
形

檢

討
案
審
查
意
見

 

1

、
認
爲
優
點
部
份
：

u
^
加
投
票
遝
民
平
均
估
全
體迥
民
1
®C'2
S
!A
十
，
其
中
有
i

百
t

九
十
以
上
者
。
 

2»
潠
擧
結
果
，i

激
晟
常
遝
縣
市
讅
炱
與
璐
市
甚
者
，
—

比
甚
高
，
黨
的
瓸
望
與
計

 

削

，
十
九
達
成
。

3.
 

在
選
舉
中
，
除各
縣
市
同
志
間
，
不
無
利
害
廯
擦
外
，
在
黨
的
領
導
方
面
，

尙
擗
派
糸
 

.與
成
見
之
存
在
。

4.
 

戰
對
地
方
自
治
之
重
視
與
服
務
於
旌
政
軍
各
界
同
志
，»-
縝
的
决
8

貫
敝
萁
施
及
共
 

相
互
間
在H

作
上
之
協
间
配
合
•'爲
親
在
改
造
後
顢
著
之
進歩
。

5.
4
#
大
多
歟
人
民守
法
綺
神
之
充
分
表
現
。

二

、
認
爲
缺
％
部
份
：

.

1*
濺
對
激
—

加
選
舉
之
指
導
及
濺
裊
候
選
人
之
產
生
等
，
在
制
度
上

尙
待
建
立
或
改
進

o
2»
i

m

A及
地
方
選
民
，，
對
政
籐
提
名
競
選
制
度
，
尙
無
普
適
或
必
要
之
認
識
。

3.
 

競
選
人
與
助i

耗
锻
之
腿
大
。
 

.

4.
 

社
會
不
真
勢
力
之
活
踊
。

5
•
選
政
未
臻
健
全
，
保
防
同
志
在
選
舉
中
，
間
有
參
加
.或
干

渉
情
事
。

6.
 

部
份
腆
市
人
民
，a
SJ-
is
数
•現
象
不
滿
，
產
生
對
玫
府
之
貴
難
與
批
評
o

7.
 

政
治
運
用
方
式
之来
誔
妥
善
。

.
 

一
九
五
 

■

,

195



附件3 頁58

之
謠
墓
，
保
管
事
宜o

第

A

條
本
觜
應
事
焚
醅：耍
報
經
總
支
部
核
准
，
得
將
前
條各
科

室

縮
併
及
堪
詨
各
種
委

A
.
8
0

第

九

條

本
赞

各
科

骰

科

畏
一
人

，
由

本

筲

任

用

報

經

線

支

部承
上
級
之
命
處
理
 

科
務
，
秘
畓
室
曲
秘
#
直
接
指
郎
之

•〇

笫

十

條
宇
科

*[ L
律
財
務
雨
委A
會

，
各
設
委
貝
若
干
人
，
並各
指
定
其
中
一
人
，
至Hi

 

八
爲
常
務
委
炱
，均
聘
任
並
報
總
支
部

®g

 

O

 

第

十

1

條

^

I

各
科
室
委
M
禽

，
得
視
事
務
之
繁
撤
，
殽
幹
事
助
理
幹
事
若
干
人
，
均
由
 

S

r
任
用
之〇

第

十

二條
派

W
分
赴
各
蛣
眧
督
導
改
造H

作
之
货
施
o
 

第

十

；li

條
本
通
則
經
中
呎
改
近
委
垃
柯
通
過
後
施
行
o
修
正
時
同
o

第

一

六
二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主
 

席
：
蔣
總
裁
 

報
齿
事
項

1

、
張
秘
書
長
其
i

齿
幹
部
訓
練
秃
fl
#
避
驗
巡
廻
訓
練
第
二
工
作
組

H

作
迆
行
情
 

形
及
檢
討
意
見
。

二

、
袁
主
任
守
謙
報
吿
i£L
M
立
法
态
fi
m
部
兩
次
擧
行
黨
員
大
會
經
過
詳
情
。

三

'、
胡

委

員

健

中

、
陶
主
任
希:■&
、
張
娄
M

其

叫

、
鄭
娄
員
彥
楽
、
李
主
任
委
員
文
範

 

、
谷
委
員
鳳
翔
、
谷恶
M

正

綱

、
張
悉
員
道
藩
均
經
就
砬
®
立
法
恶
員
黨
部
有
關

 

:
■
情
形
補
充

報
吿
，
並
拢
供
意
見
。
 

(
詳
見
速
記
錄
)

總
裁
指
示
：

:

 

1

、
對
■(£[
錨
立
法
®
員
黨
部
成
並
正
式
黨
部
有
關
冏
題
，
應
由
會
卽
行
斫
討

 

決
定

。
 

‘

二
、
立
法
委
揭
黨
部
兩
次
黨
員
大
會
中
，
强
1
派
系
門
戶
觀
念
漭
>
須
切
實
蜜
明

 

分
別
處
现_

_

.M
知
^|

的
改
造
必
須
以
消
滅
派
系
門
戶M
念
爲
第|

義

。
 

三
'
可
以
秘
臀
長
所
提
意
見
，
作爲
下
次
會
議
本
案
討
論
軀
礎
。

中
央
改
遝
委A
會
S

决
議
案
雜
編
.

第

一

六

三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曰

1

、
直
屬
立
法
委
員
驄
部
成
立
正
式
黨
部
冏
題
3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査
底
藤
立
法
委
員
黨
部
前
經
本
會
第
一
〇

一

次
會
議
決
議
，
限
於
本
年
五

 

月
底
成
立
正
式
黨
部
布
案
。
惟
該
黨
部
雖
曾
擧
行
黨
員
大
會
兩
次
-'
並
經
 

就
本
會
第
二
一
〇
次
會
遍
決
議
，
對
該
S
部
組
織
形
態
，
小
組
編
組
及
職

 

硪
各
點
拋
供
嚟
考
窗
見
，
然
E
員
大
會
久
未
鐽
得
具
體
及
一
致
之
盘
見
，
 

致
不
及
如
期
成
立
正
式
黨
部
，
茲
爲
促
使
該
黨
部
迅
行
完
成
，
成
立
正
式

 

C1
部
之
程
序
起
見
，
爱
決
定
四
點
於
次
。

一

、
 

立
法
委
M
截
部
應
限
期
正
式
成
立
；
至
遲
不
得
逾
立
法
院
復
會
後
兩

 

M
期

。
 

.

二
、
 

立
法
委
M
m
部
組
織
規
程
？
應
由
第
五
組
硏
擬
草
案
，
提
會
訂
頒
。

三
、

 

兩
次
黨
員
大
會
其
發
言
逾
越
邋
紀
範
圓
荠
，
交
由
紀
俅
委
員
會
査
明

 

處
分
。

四
、
 

本
會
對
立
法
委
員
黨
部
之
領
缥
，
臘
不
斷
檢
討
改
進
。
 

. 

第

一

六
四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七

月
二
曰

I

、
 

擬
具
反
共
抗
俄
救
國
公
約
草
案
及
徘
行
反
共
抗
俄
救
&
公
約
運
動
注
葸
之
點
，
提
 

請
稼
議

笼

。

決

議

：
公

約

修

正

•

爲E
-

乙
丙
三
案
簽
誧
總
裁
棂
定
一
案
後
，
蚶
由
第一

、I

 

一

、
 

兰
、
三
組
依
推
行
公
約
注
想
之
點
，
妥
爲
發
動
。

I
I、

 

爲
加
强
對
鄕
村
及
山
地
黛
崑
之
政
.治
敎
W
及
民
衆
宜
傅
，
擬
編
印
中
日
文
對
肫
之

 

通
俗
宜
傳
叢
書
，
廣
爲
樵
行
案
。

決
議
：

一
、
照
工
作
會
議
意
見
修
正
通
過
。

二

、

如

荷

其

他

日

文

或

中

日

文

對

照

報

刊

可

资
利

用

時

，
應

不;||1-
使

坩

中

 

日
文
對
照
編
印
通
俗
宜
傳

«
刊

。

三
、
中
華
日
報
北
部
版
改
.
@
鐵
民
報
，

可
否
梂
/'IJ
中
日
文
對
照
辦
法
，
提
請
核
議
 

案
。

1

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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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總
裁
批
阅
J
卽
山
本m

函
行
政
院
令
台
狩
翁
政
府
施
行
。
六
月
底
生
產
营
理
委
良
會

核
iir
白
報

 

紙
挝
辂
，
於
七力

1〖1

日
描
出
宣
邰
槊
務
小
組
笛
：_•■
次
S

論

，
小
組
就
下
列各
種
價
格

 >
 詳
加

 

研

究

：

铄
 

磅

四
刀
至
六
H

®11
®(1

、

七

0

現
在
市
似

 

；；：
'
;
:
0

 

成

 

本

. 

i

v
五

_:
i
 

生
康
齊
梭
似

 

二

丄

〇

 

報

業

.公fv!'
耍

求
 

一
、
A
七
 

認
爲
此一

RJ
M
之

解

决

，
計
有
四
個
辦
法
：

(一

)
以
视
似
酏
靴
，
如
欲
改
革
若

'

干
報
鈣
低
似
進
靴
而
以
市
似鸭
资
檄
取
差
額
之
弊
，X
必

 

核
焚
兆
館
數〇

 W
爲
配
紙
之
檩
準
0

0

 一)
以
豳
本M

桃

，
可
免
台
紙
公
芾
之
蛞
折
，
鼓
勵
兆
增
加
生
逄
，

|̂{
1

佻
臌
報
槳
之
需
求

 

，
但

一
方
而
比
蹐
市
惯
仍
布
萍
额
，
他
方
而
報
®
仍

餌

描

高

。

(；；)

似

生

.
£e
:核

惯

配

紙

(
1
)
台
紙
公
司
仍
有
晒
折
，
不
過
此
項
鈣
折
爲
該
公
切
所
能
H

 

祖
irrJ
B

C

 
(
2
)
比
市

©
仍

有

差

妞

(
：-
0
)

報

似

亦

须

抬

髙〇

 

(四
)
以
市

M

售

紙

，
ill

各
報
依
丼
所
S J

而
腿

贤

之
(
1
)
可
打
破
棚
額
(
2
)
絀
似
上
亦
無
 

差

額

，
值
軸
似
须
*
高

。

小
組
反
®
研
时
，
僉
認
爲
腿
取
第
四
辦
法
，
典

理III
如
下
：

(
屮
)
©
報
i

ffli
大
前
途
w

s
，
.ffi
SI
兆
在
內
饬
上
錠
爭
，
而
不
在gli
額
上
爭
執
C

f

 1
)
酏
紙
辦
法
，
無
異®

。
能
力
f

赉
—

，
问
晬
限
制
有
能
力
者
之I

發
%

。

(
2
 )
酣
絀
辦
法

1111

報
恶
依
顿
配

額
而
不
求
進

歩

。

(
3
 )
酏
靴
辦
法
使
報
桀
0
啓-#
執
不
能
國
結
。

(
4
.
)

酏«1-,
辦

法

使龈
氓

布

政

府

卯

接

貼
補
上

公

開

<

-

§

。

(
乙

)爲
政
府
新S

政
策
打
览
，
與
北
(冏
接M
補
徒
使
報
黹
視
酣额
爲
旣
得
利
益
，
不
如
採Jl<
 

，
下
列
辦
法
：

(
1
 )
對
於
赔
予
扶
助
之
報
靴
，ilt
接
贴
秈

。

(
2
 )
或
只
冏
接
姑補
之
財
力
>
作
#

妹
宣
阽
如
山
地
宜
陣
，
漁
民
数
靑
等
之
用
。
 

(
3
 )
爲
加
强
台
灣
紙
產
計
，皰
伤
伲
台
挑
公
-̂|
塯
加
生
虚
厂
诚
低
成
本
，紕
£!:
供
腿

中
央
改
造
委
良
會

 
S

决
識
案
詆
編

各
報
諧
5?
，
逐
漸
達
到
白
報
紙
自
足
，
亦
不

45
進
口
洋
姚
之
目
的
。

因
此
小
組
决
嫌
如
下
：

(
屮
)
1.
収
滑

酣

賴2.
合
钟
依
1!||-!
牌
惯
出

》
3.
報
惯
山

報

槳

自

定

0

(
乙
)
!.
©
中
央
改
造
委
-
ti
.f
:核
讅
2.
誧
行
政
院
長
召
開
小
組
討
論
再
予

S

。

第

一

六
六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七
月
五
日

主
 

席
：
蔣
總
裁
 

報
吿
事
項

l
、
f

任
縱
報
带
第
六
組
舉
辦
社
#
調査H

作
淸
形
。

‘

總
裁
指
示
耍
點
：
 

-

一

、
 

社
會
刺
齑
工
作
如
何
改
迆
之
點
，
應
出
會
繼M -
时
論
。

二
、

 

以
1-
避
社
會
調
齑
反
映
苡
見
，
凡
激
可
以
發
_
黨
部
或
黛员
解
汍
者
，
卽
應

 

主
勋
予
以
解
决
。
至
移
趑
苻
關
，從
政
同
恣
之
件
，
必
鐵
限
期
辦
观
查
很
，
锇
 

卽
根
撾
從
政
同
忐莶
復
之
點
，
以
指
示
原
反
映
單
位
或C¥
M
。

三
、
 

應
f

利
用
强
的
刊
物
撣
耍众
诚
，
反
映
尨
兒
，
並
詳
予
辟
答
。

四
、

 

對
fjli
的

r

治
安
小
組
」

「
報饵
员
」

「
共
徵
年
表
」
及
匪

「
招
考
軍
祺
幹
郜

 

二
十
萬
人
」
各
節
，
在
IJII

愦
硏
究
時
，
應
特
加
件
总
，
關

於

「
共:«
年
表
」
 

第

四

組

及

第

一

第

二

兩

糾

，
尤

胞

：

'/'|:.
窃
硏
究

。

對
郎
的
所
細
「铒
哌
反
f

M
泐
」
應
經
常
不
飯沌
1

發
促
，
此
後
無
論

 

.K
傅H

®

組
織
工
作
，
均
應
以WI
爲
唯
一
對
象
。

五
、

 
地

方

自

治

選

墦

法

规
，
黨

部

應-'|']-
詳
硏
改

迆

。

六

、

 

對

山

地

同

胞

敎
竹

，
應

以

推

行
阈

骼

爲

喪務

久

如

國骼
註

昔

.-|--
仲
，
能

與

1
=
 

文

『
假
名
』
註
背配
合
當
!Ji
爲
有
效
。

七
、
 
各
跟
位
對
各
瑣
指
示
工
作
必
須
隨
時f

，
並
定
期
報
诉
。

第

一

六
七
次
.會
議

 

四

，
一_
年

^:
爿

六

日

一
、
社
會
調
查
工
作
應
如
何
改
迆
，
投M

核
®
%

。
 

(
意

見

i

w

附

)

二0
1

每

 

令

 

八
五

 

一
六
五
 

二

 
i

 

1
〇
五

 

九
；；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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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1 劉 m m
松 # t i

S m m 雄

1 男 I S i
57 ! 25 47 26

丨 汀红 | _  
賜北 tM  1 f m

Dif/fiif
?1L樹 分族

華 Si规
公 生台 i
司 !任北 i

忠狄分居前 
问淇树遠®
份 賴 ，  
+ 保不除報 
證听B附 
蒯 |咿睡 
係弊處受

1W048

I I m i t、！叫 n 卜”
及 激 及 览 1

I ■
mm

I 轵備 _ I I

I

s

s

I S
1 5

予

縣
吿'

准
予
她
萊I

i

.

i

 

陳
松
年
通

 

f

 m
i

台
函
行
政
_ 

院
院
提
陴

 

誠
Ini
志
辦I

 

S
承
恹
祺一

 

避

饨：

節I

 

诶
來
台
饮
 

另
行
辦
珅

第

一

六

九

次

會

議

四

」「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

一

、
中
華
R
報
带
：事
長
張
逍
藩
同
志
，
社
長
述
设
成
同
志
，
副
社
長
蔣
君
章
同
志
簽

|一

 

辭
職
，
究
應
如
何
辦现
，
提

請

稼

議
案
。

決

議

•

■

、

張

道

藩

迎

铤
—

对
窣

三

同

志

跗

辭

中

華

曰

報

_

事

長

•
，
1

，
湖

 

.
社
長
K
務

，
情
辦
懇
切
，
應
予
照
准
。

二
、
 

該
報
繼
任
人
選
，
應
卽
由
主
管
組
擬
极
核
議
。

三
、
 

枉
襴
任
人
選
未
確
定
前
，
張
道
藩
、
述
獲
狀
、
蔣
嵙
萆
三
同
志
仍
應

 

«
辨
對
報
社
饩
赍
。

第

一

七

G

次

會

議

 

四
屮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主

席

：蔣總裁
 

報
街
事
項

一

、
陳
委
員
誠
報
告
對
日
本
和
平
條
約
稿
交渉
綷
^
愤
形
。

中
央
改
造
委
歲
會
#
議
决
讅
案
® i
編

二
、
 

葉
部
長
公
超
同
志補
充
報
—
交
渉
經
過
及
^
明
金
文
。

三

、
 
曾

委

員

虛

白

、
陶

主

任

.希

张
、
.
張

.委

員

其

昀

、
沈

委

員

1.|
1
煥

、诳
主
饪
縱

 

、
.谓
委
員
自
减
均
經
就
和
約

si

發
表
竞
見
？
並
荷
所
請
示
。

總
裁
指
示
耍
點
：
 

.

1
、

中
央
評
議
委
员
會
可
辨
行
談
話
會
，
由
陳
誠
同
志
報吿
對
日
和
約
交
渉
經

 

過

。

一

 一、
立
法
、
監
察
兩
院
院
祛
及
友
黨
人
士
，
可
由
其
自
行
對
日
和
約
表
示
意

兑
。
 

第

一

七
’

一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七
月

十

六
0

|

、
擬4

:

省
級
委
員
會
組
織
规
程
，
省
級
委
員
會
委
員
選
擧
辧
您

 >
 省
級
代
表
大
會
組

 

織
規
程
，
省
級
代
表
大
會
代
表
選
擧
辦
法
，
縣
級
委
M
會
組
織
規
程
，
縣
級
委
員
 

會
委
員
潤
擧
辦
法
，
縣
級
代
表
大
會
組
織
規
程
，
縣
級
代
表
大
#
代
表
贷
释
辧
法

 

等

草

案
/\-
植

，
捉

請

核

礒

案

。

決
讁
：
一
、
本
案
修
正
通
過
。
 

(
規
程辧
法
八
獮
印
附
)

二
、
前
浙
哲
改
造
孬
員
#
組
織
規
程
及
縣
改
造
委
眞
會
組
織
規
程
在
竹
縣

 

改
造
工
作
兜
成
，
省
級
委虽
#
組
織
規
秤
及
縣
級
委
麗
#
組
織
規
程

 

, 

施
行
時
，
應
卽
及
時
廢II:
。

省
級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四
十
年
七
月
于
六
日
中
央':*
迆
委
艮
1

1

七

1
次
食
1
1
通
過
 

笫
 
1

條
赉
級
委
员
3
{
以
下
簡
稱
本
濟
)
由
扦
級
1

大
8

瘦
姿
总
十
一
人
至
十
3|:
 

人

，
候
補
委
1.
五
人
茧
七
人
組
織
之
。
 

.

笫

二

條
赉
級

代

表

大

命

如

不

能

召

集

，
或
有
兆
他
特
姝
惝
形
，
前
條

规
定
之
委
姓
由
巾
 

央

遴

派

之

指

定
一
•人
爲
主
保
委
炱
D
 

第

i
l
i

條本
宵之
職械
如左
.

1

、
軌
行
中
央
之
命
令
及
省
級
代丧
大
f

M
决
；

一
〇

二
U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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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進
賣
會
裏
决
讓

i

得
超
^

名
賴
百
分
之
三十o

五

、
牢

曾
各
主

管
m

位

同

志

，
不

得

躲

任

紫

監

事

及

社县
>

 嫌

經

逢

 >,
藉

厢

監«

、

考

核

±

‘
 

實

效

。
.

第

一

七
三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七
月

十

九
曰
〃

主
 

席
：
蔣
總
裁
 

報
吿
事
項

一

、
 

袁
主
任
守
謙
.報
吿
：
直
鳩
監
察
察
娄
員
黨
部
定
七
月
二
十
日
擧
行
第
四
次
黨

 

員
大
會
，
請
推
定
委.M

指
综
謹

報

請

鑒

察

。

決
定
•.推
谷
正
綱
同
志
屈
時
前
往
指
導
。
 

.

二
、
 

張
秘
#.
長
其
昀
報
吿
：一

、
苗
栗
縣
縣
長
選
擧
定
期
複
^
^
形

o

二
、
立
法
委
員

 

杜
光
頃
同
志
提
供
對
日
和
約
處
理
意
見
報
請
抉
擇
。

三

、
 

鄭
委
員
彥
棻
、
崔
委
員
書
琴
、
羅
主
任
委
員
家
偷
、
谷
委
員
鳳
翔
、
谷
委
員
正
綱

 

、
蕭
委
員
自
誠
、
張娄
員
道
藩
、
胡
委
員
健
中
、
連
委
員
族
東
、
張
委
員
其
昀
、
 

陶
主
任
希
聖
、
倪
主
.任
委
員
文
亞
、
曾
委
員
虛
白
、
周
副
秘
書
長
宏
攝
均
經
.就

對

-

 

日
和
約
及
對
日
和
約
€_
宣
傳
問
題
，
相
繼
發
表
意
見
。

總
裁
指
示
要
點
：

1
、

應
先
反
求
諸
己
，
如
本
身
遊
礎
深
固
，
則
無
論
任
何
國
際
變
化
，
皆
不
足

 

以
動
辦
吾
人
之
蒽
志
。
本
#
雜
礎
其一
自
在
於
國
家
實
力
之
不
斷
增
長
；

—*.
在
於
革
命
精
神
之
保
持
與
發
揚
.，
吾
人
須
從
艱
危
中
自
立
自
强

J

斷
不
. 

可
因
和
約
之
故
，
而
皇
皇
然
不
可
終
日
。

二
、
 

無
論
韓
戰
之
停否
，
個
人
以
爲
世
界
局
勢
終
難
有
三
個
月
之
安
定
，
如
情

 

勢
變
化
，
則
對
日
和
約
效
力
之
程
度
，
亦
將
屬
疑
問
。

三
、
 

希
吿
甸
泣
法
委
員
本
黨
同
志
不
可
別
有
所
謂
提
早
終

I h

對
日
戰
爭
狀
態

 

之
擬
議
，
以
自
亂
步
驟
。

四
、
 

應
硏
究
對
日
和
約
之
簽否
將
獲
致
何
項
後
果
，
並
望
剋
期
提
供
解
答
。

五
、
 

有
關
對
•
科
約
之
宣
傅一
^
其
我
輿
論
民
氣
，
應
設
法
促
使
美
國
注
視

 

.

並
應
使
之
覺
悟
其
對
.多
邊
和
約
簽
字
以
後
的
責
任
之
所
在
。

U
I
A

宣i

知
有
先
後
輕
重
緩
急
，否
則
卽
無
宣
傳
可
言
。
.

1

C

國
際
宣
傅
與
國
際
電
訊
發
佈
問
題
，
應
由
第
四
組
、
中
央
通
訊
社
、
及
政

 

府
發
言
人
辦
公
室
共
同
負
貴
.，
卽
日
設
法補
救
。

..

.
 

在
美
國
並
腺
至
少
簾
辦
西
文
報一
家
。
 

.

第

一

七
四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1

、
特
種
黨
部
對
留
待
考
核
人
員
處
理
要
點
草
案
，
遵
經
硏
討
修
正
，
謹
：冉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通
過
。
 

(
要
點
印
附
)
.

二
、
 
爲
加
强
缦
疆
黨
務
，配
合
敵
後
工
作
之
推
進
，
擬
於
本
組
之
下
，
設
置
邊
疆
黨
務

 

計
剡
委
員
會
，
謹檢
附
該
會
組
織
簡
則
草
案
，
提

請

核

議桨
。

決
議
：
通
過t

 

(
簡
則
印
附
).

三
、
 

擬
具
民
生
主
義
現
階
段
經
濟
政
策
與
社
會
政
策
範
阖
草
案
，
提

請

.
核
議
案
。
 

決
議
：
本
案
交
囘
諛
甜
委
員
會
就
咿
、
經
濟
政
策
：一
、
土

盤

策

..，
二
、
農
業

- 

政
策
.，
三
、
工
礦
政
策
•，
四
、
商
業
政
策
•，
五
、
金
融
政
策
•，
六
、
財
政
 

政
策
•，
七
、
交
通
政
策
■，
八
、
合
作
政
策
、，
九
、
國
際
經
濟
合
作
政
策
••
 

乙
、
社
會
政
策
•，一
、
社
會
资
全
政
策
；
二
、
農
民
政
策
；
三
、
勞
工
政
 

.

• 

策
‘，
丙
、敎
育
文
化
政
策
等
範
疇
，W -
行
條
擧
内
容
綱
要
，
提
會
討
論
。

特

種

黨

部

對

留
.#
考
核
人
員
處
理
要
點

‘

四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_:
i
B中
央
改
迓
委
A

會
第
一
七
四
次
會
誠
通

過

'

脫

明

：
本
要
點
在
使
特i

部
對
留
待
考
核
人
歲
之
處

理

，
除
惝
節
B
大
無
可
寬
恕
不
能
改
造

 

'
*'
外

，
以

不

輕

蠢

.棄一
制
同
志
爲
原
則
，
陳

1'面
予
£
5
反
省
改
進
機
窗
-
>
|
面
進
行

 

考
核
予
以
改
®

iE
其
銷
誤
，
使
均
能
成爲
魅
全
之
黨
敖
o
 

J
 
*
牿
S

部
激
員
凡
具
有
左
列1f
形
之
一
者
，
均
踮
留
待
考
核
：

I.
對
—

主
雜
、
政
耦
、
政饿
全
無
認
識
者〇

 

3.
對
反
共
执
俄
信
念
不
够
堅
定
者o
 

.

3.
意
志
消
沉
生
活
浪
拽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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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負
食
®

决
緣
案

一
、
 

谷
主
任
正
綱
報传
靑
年
夏
令
營
簿
備
經
過
情
形
。

二

、
 

張
秘
書
長
其
昀
報吿f

第

-
七
五
次
會
議
對
總
動
員
問
題
案
討
論
經
過
情
形
。

三

、
 

J i

同
志
‘群

、
兪
主
任
委
員
鴻
鈞
、
崔
委
員
書
琴
、
胡
委
員
健
中
、
連
委
員
族
來
、
 

張
同
志
厲
生
均
經
就
總
動
肩
問
題
發
表
意
見
.
(
詳
見
速
記
錄
)

〇

總
裁
擀
示
要
點
：

<
、
第
六
組
所
反
映
之
臺
北
市
黨
部
綜
合
黨

M -
社
會
調
査
報
吿
意
見
三
項
，
在
 

研
究
總
動
員
問
遁
時
，
應
特
加
注
意
。
 

(
反
映
意
見
印
财
)

11、

臺
潍
日
佔
時
代
財
政
經
濟
尤
其
國
民
生
活
指
數
與
納
税
負
撸
，
應
有
確
切

 

,

之
調
査
硏
究
，
俾
同
志
間
能
獲
得一
致
之
認
識
與
觀
念
，
並
可
作爲
擬
定

 

. 

經
濟
動
員
訐
割
時
之
依
據
。

三
、

 M

人
除
對
經
濟
動
員
已
提
出
意
見
四
點
外
，
並
認
對
總
動
員
問
題
應
有

一
 

指
導
組
？
以
從
事
動
員
事
宜
之
指
導
監
督
。

(
指
示
四
點
印
附
}

四
、
 

小
組
所
提
討
論
要
點
，
可
作爲S

硏
議
恶
礎
。

五
、
 

對
總
動

M

例
題
，
除
行
政
院
負责
同
志
，
應
卽
行
研
擬
具
體
動
員
計
剡
外

 

>*
黨
亦
應
指
定
同
志
組
織
小
組
，
根摅
絶
一
集
中
之
原
則
，
巡
行硏
究
，
 

並
限
兩
极
期
内
提
出
硏
究
報
吿
及
實
施
計
鎺
。

討
論
事
項

1

、
總
動
員
間f

請
推
定
小
組
硏
寬
案
。

決
議
：
推
張
群
、
兪
鴻
鈎
、
張
厲
生
、
周
宏
濤
、
連
褰
東
五
同
志
組
織
小
組
•

'根
 

.
 

據
日
本
佔
據
臺
_
時
代
與
光
復
後
之
經
濟
狀
況
等
資
料
，
就
總
動
員
間
題

 

一

 

，
特
別
經
濟
勤
員
之
如
何
策
割
進
行
及
經
濟

i

之
妣
何
調
整
等
間
題
。

硏
擬
具
體
實
施
計
割
，
於
兩虽
期
內
提
會
核
議
，
並
由
張
群
、
兪
滩
釣
二
 

,
 

同
志
召
集
。

一

般

臺

胞

對

政

T t
之
骶
成
與
日
治
時
代
之
比
較
 

-
.
(
據

臺

北

市

黨

來

綜

合

黨

員

社

會

調

查

報

告

〕

1

、
日
治
時
代
焚
施
跟
格
之
生
活
必
席
品

带
制
與
配
給
，
使
生
活
平
#
較

之

現

時

物

價

波

翼

 

H

資

糂

似

脫

筘

情

形

對

過

去

不

無

钺
念

之

感〇

 

.
 
•

1
T

H
入
實
施
之
替
察
苷
制
，
譬
察
補
威
最
大
，
對
逮
法
入
犯
嚴
刑
拷
打
，
伹
鮮
有
食
括
循
私

. 

•. 

U

 二Q

.

情
亊
r
'&
A
-a
不
资
其
貴g

之

重

，
而
慼
執
法
之
平
，
因
而
養
成守
法
之
犄
胂
與
習
憤
，
 

今
則
繩
法
不
嚴
，
浼
取
之亊
，
常
有
不
肯
之
徒
遂
摁
不
畏
法

0

 

£•:
、一

般
軍
.公
人
莨
常
使
用
公
家
汽
車
，
偕
家
人
子
女
»'
遊
及
出
入
媿
樂
瘍
所
，
此爲
日
治
時

 

代
所
未
有
o
 

, 

a
上
各
項
，
可
代
表
大
多
數
中
下
層
台
胞
之
意
見

〇

總
裁
指
示
討
論
總
叙
員
問
題
案
，
應
行
注
意
之
點
•

 
•

(
1
)
中
央
與
地
方
財
政
汲
公
替亊
i

統
一
收
支
與
眢
理
o
 

(
2
 

}

對
外
贸
易
管
理
及
審
核
駿
構
之
統

.一

 

(
3
 

>

安

頓

_

天

，
利

用

1

，

S

加
生
產〇

 

(
4
 )
凡
洧
財
政
收
入
之
璣
搆.•»
應
由
財
政
部
統一
瞥
轄〇

 

應
先
說
明
i

立
案
之
精
神
及
原
則
>
並
訂
定
討
論
大
糊
o

t

第

一

七
七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七
月
三

十
日

I
、

擬
具
海
外
總
支
部
執
行
委
員
會
組
織
通
則
，
海
外
支
部
執
行
委
員
會
組
織
通
則
，
 

海
外
總
支
部
監
察
委
員
會
組
織
通
則
，
海
外
支
部
監
察
委
員
會
組
織
通
則
等
草
案

 

■

各一

件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
通
則
四
毽
印
附
)

二
、
 

篝
組
農
民
報
有
關
間
題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一

、
成
立
農
民
報
簿
備
委
員
會
，
推
蕭
自
誠
、
郭
澄
、
谷
正
綱
、
黃
少
谷
 

、
蔣
夢
麟
、
蔣
經
爵
、
速
震
策
、
倪
文
亞
、
徐
柏
圔
、
楊
.繼
曾
、
陳
 

尙
文
、
任
顯
群
、
陳
舜1#
、
馬
有
岳
等
十
四
同
志
爲
農
民
報
第
備
委

 

員

，
卽
日
就
農
民
報
簿
備
問
題
，
負
責
研
商
迪
行
。
並
由
蕭
自
誠
.、
 

.
郭
澄
二
同
志
召
集
。
‘ 

，

二
、
中
華
日
報
北
版
是否
結
束
及
軍
民
導
報
是否
繼
續
問
題
，
應
併
案辧
 

.

理
■'由
四
.、
■七
兩
組妥
爲
運
用J

藉
收
通
力
合
作
之
效
。

三
、
 

對
日
和
約
修
正
稿
違
反
國
際
道
義
與
法
理
，
全
國
人
民
至
深
憤
慨
，

爱
經
邀
集
本

 

會
有
關
單
位
研
商
指
瑾
意
見
四
項
，
謹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套
併
第
四
案
討
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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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被
啟
|
£
住
之
地
陆
0
 

M

、
濺
炱
所
參
加
之
値
_

。

丁
、
激
A
對
號
之H

作
志
願
。

四

、
 

海
外
小
組
人
数
以
五
人
至
十
九
人
爲
準〇

五
、
 

海
外
小
組
除
組
長
幹
亊
外
，
得
聦

®
踅
之
需
耍
設
副
組
县
一
入
，
由
小
組
激
炱
互
遝
之
，
 

耻
得
增
設
幹
事
一
人
。

六
、
 

沲
外
小
組
訓
練
酿
理
論
與
技
術
並
f
f
i
,
對
常
地
政
治
淇
境
之
分
析
，
館
搬
愦
捉
之
了
解
，
 

與
i

在
常
地
蛙
葙
之
释
&
與
任
務
，
尤

®
注
意
。

七

、
 

梅
外
小
組
訓
練
，
除
小
組
智
請
外
，
腿
多
述
用
柯
議
以
外
之
各
種
方
式
，
迆
注
意
以
踅
際
 

H

作
訓
練
骢
技
之H

作
技
術
與
提
高
兆
苹
命
蚀
與
鬥
爭
性〇

建
立
臺
灣
省

各
交
通
機
關
職
工

補
習
教
育
制
度
之
四

项
辨
法

(
一
)

 

設
立各
交
通
骽
關
蛾
工软
：符
安
良饵
>
以
交
通
行
政
及
梨
務
'機
關
興
交
通

贼
工
工
1|-
之

 

羋
賊
同
志
爲
®
®
©.
成

分

子

，规
蒯

苻

關

峨H

補
皙
敎
育

之

焚

施亊
宜〇

0
1

)各
，？

交
通
锻
闕
嗨H

，
腿
街
流
參
加
受
软
，
受
轶
成
緩
贴
作
爲
峨
工
本
身
工
作
考
緩
襟

 

準
之

一
,

予以

骑
M

O
 

.

(.

-,

)
|||1
習
敎
育

內

容

，
腿

國
i'/L
i
及
公
民
敎
w

m
ffi〇

 

(四
)恥
皙
軚

W
姅
威
，
腿
列
人
交
通
機
關
正
式
顇
兑
。

中
國
.
Jf
插
公
司
與
政
府
簽
訂
合

约
之
四
項
原
則

(一

 )
袖
助
齡

®
，
必i

改
定
；

(
二
)

 

大
规
槐
之
新
增
fiw
ll'--'
及
器
；

？

，

IJI
政
视
彻
助
；

(
：
.
)
國
外
也
人
器
柄
，
准
予
免
税
；

S

)
按
M

H
際
需
耍
，
增
加H

作
人
M
o

第

一

九
五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八
月
二

十

三
0

主

 

席

：
游
總
裁

報
街
事
項

 

.

1

、
袁
主
任
守
_
報
背
.：̂;
年

谶

內

部

叩

執

淸

形

。

總

裁

指

示

：

f

i
應

以

促

返

Tf
年
m
之

關

結

爲

主

旨

，
並
宜
明
白
表
示
如
該
黨
H
開
之
九
月

 

九
日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其

領

袖

人
物
如
本
项
，
左

舜

生
務
須
出
席
參
加
，
以
示

中
央
改
造
委
阜
|
§
謀
决
議
案
窠
編

全
黨
之
翻
結
。
在
氺
左
二对
朱
來
察
之
前
，
希
望
大
會
延
緩
舉
行
>
 以
免
分
裂
。

二
、

 

倪
主
任
委
員
文
茆
報
舟铋
it
^
m
務
迆
展
情
形
。

(
陳
主
任
雪
肿
以
臺
灣
-W
M
域
黨
部
改
造
行
將
完
成i
改
選
在
卽
，
就
選
拔
陡
 

秀
幹
部
l:v]
题
發
表
意
見
。谉
a
速
記
錄
)
。

三

、

 

袁

主

任
守
謙

.城

齿

蘧

f參
識
會
改
遛
在
SII
，
而
二
十一

縣
市
嫌
M
本
黨
同
志
五

百
餘
人
，
黨
性
布
待7JH
强

，
概
卽
喂
挪
罐lr'I
會

，
以
资
浦
救
。

總
裁
指
示
：
可
以
擧
辦
。

第

一

九
六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一

、
關
於
篛
辦
瓞
民
報
等
有
賭
叩题
之
意
見
，
提

跗

核

議

案

。

決
議
：一

、
軍
妈
绰
報
在
f

鲥
法
前
，
仍
由
新
生
報
耩树
辦
现
。

二
、
 

農
民
報
另
芻辧
法
。

三
、
 

屮
華
日
報If'.J
題

，
由
四
、
七
兩
組
商
討
後W
行
槌
#
決
定
。

第

一

九
八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八
月
三

十
！日

一

、
擬
具
對

IJIi
帮

r

相
獻
武
器
運
動
」
之
硏
究
報街

'1

件

，
提

誚

核

議

案

。

(硏
究
報
奔
之
對
策
部
分
印
附
)

決
譴
：
谢
策
之
第
一
項
：
「
在
ivsl
際
上
應
祸
破
其
陰
謀J

 o
交
第
四
組
注
意
執
行〇

 

第
二
項
：

「
對
華
俯
作
迎一
少
的
览
傳
」

。
交
第
三
組硏
討
糇
紐
執
行
。
 

今

後

凡

布

關

共
|3||
旖

運

情

報

，
第

六

組

與

第

三

組

應

絆

常

保

找

聯

繫

。
 

第
三
項
，
由
第
六
組硏
射
辦
现〇

第
四
項
：
r
-viii
M
则
員
帧
大
一
元
獻
機
運
砌
」

。
本
會
另
苻
決
議
•
'不

列
 

爲
本
案
對
策
之一

。

對

0|
#

捐

獻

夂器

遇

動

.-1
對

策

(1

 )
在
國
K

上
酿
揭
砘
其
陰
謀
：
正
常
俄
代
爽lli
t
立
苋
在
嘟
合
M
f
e寶
其
政
治
陰
謀
卜
 

1

$

命
響
酿
時
，
我
人
皰
將
匪
一f

梢
献
31
動
之
e

像

，
向

_

合

_

揭

發

，
以

提

高

民

主

國

 

家
i

®
:
 
<
1
)
由
匪
的
捐
献
武器
，
充
分
否
在
鞞
不
龃
鉍
意
弒
朿
棚
铅
之
意
|»|
，
封
 

而
存
在
準
備
反
攻
或
迆
而配
合
史
嵬
進
攻
日
本
，
及
越
南
進
兵
之
可
能
性
。
(
2
 

>

匪
的
武
器
 

捐
献
，
不
僅
是
宣
傳
，
相
反
的
證
明
史
觉
最
近
B

有

大

批

飛

機

大

炮

±0
-.i7
兄
資
匪
，
不
過
借
此爲
 

戗
推
卸
助
匪
貴
任
’
和
向
大
陸
人
民
作
進
一
歩
i

征
暴
歛
而
B

o
 
(
3
)
認
識
瓱
¥
的
捐
献

一
!

四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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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决
改
.造
委员
會
會
.議谀
1
案
^
編

運

«

，
並
非
大
陸
人
芪
的
自
願
行
敗
，
卿
係
匪
|

力
之
捜
刮
，
這
種
3
澤
'1
漁
的
方
法
.，
不
 

是
匪
两
生m

力
之
埔
加
，
而
接
：匪
在
財
經
上
己
臨

i

之
境
>
道
是
一
種
孤
注
一
揶
，
迴
光
反 

照
現
象
，
萬
勿
■高
估
共
焚
力
，
民
主
國
家
應
苒
接
：神
屈
圃
結
反
共
力
敷
，
促
其

®
政s

早
日
馈
 

丈

。•
二
一
 

>

 對
華f

迆

一
歩
的
宣
傳
：
匪
劁
對
梅
外
華
倚
的
捐
献
，
是
由®
「
敗
革
」
貢
置

的
，
且
印
度
、
印
尼
部
份
華
糖

B

受
其
愚
弄r

捐
献
若
千
，
我
們
必
須
—

囊
的
海
外
組
織

,
m .
猱
間
接
聯换
備
領
捜
集
埚
献
人
姓
名
，
述
用
各
稀
宣
博
工
具
，
予
以

公
怖
，
使
其
眞
面
目

■
搨
轚
，
变
到
常
地
反
共
政
府
之
政
治
壓
力
輿
論

鲜
擊
而
無
法
立
足
，
或
改
鞾
態
度
，

m

通
過
本

脓
宣
傳
塒
構
，

■
#:寅

@産

帮

在

大

襲

征

暴

歉

之

置”及
橋
胞
规
顧
在
大
陸
如
何
受
害
之

他
形
-
並
探
取
‘對
策
，
打
擊
-JH3
I

連
動
之
展
開

o.

(
?;
)
述
用
心
理
作
戰
，
穿
破
鞞
幕
，

吿
誡
大
陸
同
胞
，
匪
俄
本
質
上
是
典
型
1

力
集

&
»
參
加
鲼
戰
，
並
非爲
中
阐
入
民
的
利
益
，
而
是i

戗
征
服
世
^-
打
先
鋒
，
因
而戦
爭
嘸

■Jh

境

，
「
摘
献
」
無
窮陆
，
大
降
同
胞
已
龙
飢
餓
線
土
掙
扎
，
絕
不
能
滿
足
匪
無

莳
的
拽
刮
，

爲
摧

i

政
f
fi
，
B[l

<r
;自
由
中
_的
反
攻
，
蓖
响
_
結
力
量
，
拒
絕
或
拖
延
其
捐
献
，
在
自
助

人
助
的
條
件
下
，
早
求
瓶
脫
*
恹
復
自
由
0.-

(四
)
加
强
g

x

搛
大
二

R

献
解
•運勧
：
自
由
中
國
八
民的
一
元
献
^

一
動
，
在
本
質
是

與
匪
豚
勒
索的
「
掊
献
連
動U

不
苘
的
，
匪
腺
參
加
输戦
 >
 或
—

另
f

戦
堤
，
並
非
齓
如
蚝

匪
M

來
1

.

.
H

美
國
停
略
.

f

鮮

，
.其
目的
在
侘
略
中
國
，
.我
們
不
能
置
之
不
理
，

J

.i

家

、
—

族
之
利
益
而戦
的
，
而
是f

(
主
人
！
菔
戗
作
火
中
取栗
_

脚
爪
，
不
惜
用
中
國

A

民
的
也
肉
，
1

麵
俄
侵
略
世
界
，
開

關

I.

條
血
腺
遨
蹐
，
用
中
國
八
民
：̂

有
限
財
力
，
來
填

i l '

無
底
侵
略的
狂
慾
°
而
我1|!1
自
由
中
國的
一
元
献
勝
蓮
動
，
鈍
§

毀
赤
色
帝
國
>
搶
滅
匪
海

政
栖
，爲
拯
救
大
晓
水
火
中的
-A

民

，爲
阈
家
獨
立
，
民
族
生
存
，
爲
自
由
，爲
正
雜
而
戦
，

我
，們
不
僅
耍
躲
法
打
3|3
匪
的
「
1

^

述
動
，
而
3
1
應
利
用
此
一
事

1?
的
刺
徼
，
迅
£
製顼
嫌

励
t

辦
法
，
加
緊
動
M

H

惟

，
及
擴
大K

儿
献
胯
述励
，
用
以
壯
大
自
己
，
反
擊
敵
人
，
使
政

.
■'W
购
反
攻
大
計
，
洳饨
進
行
，
大
陸
人
民
，

卑
31

得
軟
。
 

.

*■

:
第

一

九
九
次
會
諼

 

四

十

年

九

.月

三

1

、
陳
尙
文
词
志
請
辭
中
華
日
報
社
董
事
長
，
如
何
辦
理
？
•謹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由
第
四
、
七

兩

組

另

提

人

選

，
提

會

核

議

o

; U

五
〇

.第

二

〇

一

次

會

議

』

十
年

九
月
六

a

主
 

席
：
蔣
«
裁
 

’

報
吿
* -
項

1

、
陳
主
任
雪
湃
報
吿
大
陸H

作
情
形
。
.

二
、
 

谷
主
任
：止
綱
報吿
大
陸
工
運
情
形
。

三
、
 

唐
主
任

f

吿
敵
後
工
作
，
匪
情

W

究

，
及
心
理
作
戰
等
情
形
。

四
、
 

袁
主
任
守
謙
報
吿
調
解
背i

內
部
#
執
之
最
近
發
展
情
形
。

五
、
 

蕭
主
任
自

i«
報
吿

r

自
由
中
國
」
事
件
處
理
情
形
。

總
裁
指
示
：
 

.
 

.

一

、

 

本S

關
經
過
事
實
眞
相
應
卽
公
佈
。
_

二
、

 

雷
鴆
同
货
違
反
黨
紀
部
份
交
紀
律
委
員
會
議
處
。
 

.

第
二
〇
二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九
月
八
日

一

、

 

總i

下
行
政
院
呈
臺
灣
嘴
臨
時
議
會
組
織
規
程

一

份r

囑
本
會
核
議
等
因
。
茲
 

檢
陳
原
件
，
提
請

椟
議t

o

決
議
：
本
案
經
主
席
歸
納各
委
員
意
見
作
如
下
二
項
之
決
定
，
簽
報
，

總
裁
核

1
、

第
二
十
二
條r

呈
請

德

統
」
四
宇
擬
刪
。

二
、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款
擬
《

，
以
增
加
會
次
或
延
長
會
期
補
救
之
。•

(
規
程
印
附
)

二
、
 

彌
臺
避
省
改
造
氨
員
會
呈
報
，
關
於

H

礦
黨
務
分
業
組
織
原
則
，
以
目
前闲
難
滋
 

焱

J

 

f

暫
緩
實
施
必
要
，
請
朁
核

f

。
經
擀
具
處
理
辦
法
五
項
，
提
請
 

核
議
案o

.
決
議
：
照
主
管
組
所
擬
五
項
辦
法
通
過
。
 

(
辦
法
印
附
)

一一一

、
奮
以
連
族
東
、
黃
.朝
寧
、
陳
啓
川
三
同
志
爲
中
華
日
報
•董
事
長
候
遛
人
，
謹
提
請

核

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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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逛
委A
會
偷
議
决
織
案
逾
編

移
轉
，
末
雒
適
含
上
項
條
件
之
規
定
，
且
在
現
行
立
法
委
員
撖
部
組

辙
之
基
本
M
則
未
铤
 

S
前
爲
瓶
全
其
有
關B

活
動
之
拘
朿
力
，
亦
以
暫
不
移
轉爲
宜
。

1
V

現
行
省
縣
級
委
炱
會
委蓋
遝
舉
辦

法

，
關
於
候
遝
人
之
紫
籍
通规
定
須
參
加
基
層I

，
 

並
未
顼
性
規
定
似
該
黨
部
所
l

m

m爲
限

 '，
故
蹯
籍
雖
不
移鹅
，
似
亦
不
釤
W
其
雒
任
其

 

他
嫌
部
委
A
—

權

。

n
T惟
當
遝
後
而
又
當
逖
立
掛
委
良
鞭钵
幹
f

子
者
，
膪
於
兩
者
之
間
辭
去
其

一

,
不
得
紙
 

任
兩
職
o

第

二
〇

五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九
月

十
三GI

主
 

席
：
蔣
總
裁

 

報
吿
事
項

I
、

 

崔
主
任
委
員
書
琴
報吿
設
計
委
員
會H

作
概
況
。

總
裁
指
示
：

• 1

、
玟
計

H

作
應
分
先
後
緩
急
，
並
與
行
政
院
設
計
委
員
會
取
得
密
切
聯
繫
，
 

藉
收
通
力
合
作
之
效
。

.

 

.

二

、

 

黨

之
现
_
論

、
黨

之

發

展

及

黨

之

-

N

傳
等
問
題
，
應
先
行
，設
計
。
敵
後
工
作

 

，
黨
只
定
原
則

 >
 至
計
劃
可
由
敵
後
工
作
機
構
硏
擬
。

三
、
 
考
試
法
規
之
擬
訂
以
憲
法
漏
列
總

现
遺
敎
中
所
規
定
公

g
候
選
人
，
 

必
須
經
過
考
試
，
應
特
別
注
意
，
設
法補
救
，
以
達
到
以
考
試
救
選
擧
之

 

窮
之
目
的
。

四
、
 

本
黨
观
論
之
研
究
J
不
必
偏
重
於
「
杰热
爲
革
命
民
主
政
黨
」
之
解
釋
，
 

應
岡
揚
f

主
鹩
之
理
論
，
以
擊
敗
共
產
主
義
之
理
論爲
耍
着
。

II、

 

袁
主
任
守
謙
報
浩
立
法
院
槳
行
院
務檢
討
會
情
形
。
 

...

三
、
總
裁
指
示
：

。

革
命
實
踐
硏
究
院
第
十
四
期
研
究
員
水
準
，
遠
不
及
第十
三
、
十
二
期
，
各
 

負
責
保
遄
機
關
主
管
同
志
應
特
別
注
意
下
列
二
點
：

1

、
文
宇
通
順
者
；

「
！、
體
格
强
健
，
五
官
端
正
黹
。

"
爲
使
參
加
受
訓
幹
部各
雀
平
均
起
見
，
1J

省
份
，
人
才
較
少
，
則
上
列
二
 

條
件
稍
可M

就

。

四
、
陳
委
員
誠
、，陳

委

員.»
屏
相
辘
報
吿
當
前
敎
育
政f

m :
施
情
形
。

總
裁
指
示
：

1
、

對
臺
灣
省
敎
育
方
針
與
丧
黑
宣
傅
方
針
，
應
從
速
擬
訂
，
並
撤
底
執
行
。

二
、
 

臺
滅
省
各
縣
市
敎
育
朴
長
，
應
設
法
透
過
—

從
政
同
志
，
其
人
選
必
須

 

.

搽
其
能
忠
實
執
行

敎
育
政
策
者
擔
住
之
。

•

三
、

 
夺
滅
歷M

有
關
敎
育
政
策
之
決
議
案
，
應
彘
印
專册
，
遂
供
負
敎
育
行
政
 

.
實
任
背
硏
究
參
考
。
 

•

第
二
〇
六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1
、

擬

具

「贿
帮
贺
—
政f

硏
究

J

「
共
匪
之
合
作
社
經
濟

J

「
對
央
随
水
利
判
遛
 

的
研
究
」
報
吿
一
件
，
提

請
椟

議
案
。
 

.

決
議
：

一

、
關
I

「
匪
帮
贸
易
政
策
之
研
究
」

r

共
同
之
合
作
社
經
濟
」
二
報
吿
 

所
提
供
問
题
，
交
由
設
計
委
員
會
會
同
第
六
組
邀
請
有
關
專
家
斫
究

 

,
擬
具
對
策
意
見
>
提
會
核
議
。

二
、
 

關
於
使
合
作
事
業
與
黨
，的
組
織
、.
宣
傳
等
工
作
密
切

f f i

合
一
節
，
應
 

由

m -*l

、
二
組
硏
擬
具
體
方
案
-
提
會
核
議
。

三
、

 r

對
共
匪
水
利
問
題时
硏
究
」
報
吿
送
行
政
院
設
計
荖
員
會
負
實
同

志
參
考〇

第
二

o

七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1
、

擬
興
各
級
委
員
會
委
員
就
職
宣
帮
規
程
草
案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規
程
印
附
)

二
、
擬
具
中
華
民
國
四十
年
國
蹑
紀
念
指
導
綱
要
草
案
，
提

請

核

議

菜

。

決
議
：
通
過
。
 

(
綱
要
印
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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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中_§_哮 民供傅3廣 ffi造委员會

决 算 表

中華民画三十九年度歲 .出經费部份

民 B)三 十 九 年 八 月 一 日 起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口 止

科 其 敦 預 算 軚

裝表曰期 中蓽民81四+年九戶

預 算 怜 絀 數

款 項 3 •名 稱 贫 支 教
m  責

發 生 较
璁 數 原 預 算 教 这 a 教 湾 软 餘  數’ 絀 敉

无 元 无 元

經 常 1,489,963.79 1,489,963.79 1,080,000.00 1,080,000.00 409,963.79

中 务  部 份 1,261,090.79 1,261,090.7^ 840,000.00 840,000.00 421,090.79

1 员 666,644.50 666,644.50 516,000.00 • 516,000.00 150,644.50

2 辦 .公 背 464,136.09 464,136.09 216,000.00} 2X 6,000.00 248,136.09；

3 購 f 65,991.30 65,991.30 42,000.00 42,000.00 23,991.30丨

4 特 別 f 64,318.90 64,318.90 36,000.00 36,000.00 28,318.90

5 預 资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 地 方 部 份 228,873.00 228,873.00 240,000.00： • 240,000.00 11,127*00 1
1 區 工 作 费 228,873.00 228,873.00 240,000.00 240,000.00 11,127.00 .

2 帟 1,233,570.51 1,233,570.51 1,400,000.00 1,400,000.00 166.429.49

1 各 處 組 贪 768,501-91 768,501.91 798.000.00j , 798,000.00 29,498.90

1 書 處 73,324.29 73,324.29 85,000.00j 85,000.00 11,675.71

2 第 一 M 54,699,60 54,699.60 19,000.00丨 31,500.00 23,199.60

3
t 第

二 组 192,998.75 192,998.75 187*200.00丨. 184,700.00 8,298.75'

4 第 三 . 姐 132,049.92 132,049:92 110,8〇〇.〇〇' 110,800.00 21,249.92

5 第 四 姐 95,697.35 95,697.35 96,200.00 96,200.00 502.65

6 第 五 组 44,995.30 44,995.30] 45,000.00 45,000.00 4.7D
7 第 六 姐 44,607.40 44,607.40 67,000.00 67,000.00 22,392.60

8 第 七 組 12,485.70 12,485.70 34,500.00 34,500.00 22,014.30

9 纪 委 會 15,000.00 15,000.00 20,000.00 20,000.00 5,000.00

10 計 會 29,973.58 29,973.58 30,000.00 30,000.00 26.42

11 財 委 . 會 19,153.92 19,153.92 20,000.00 20,000.00 846.08

12 幹 會 23,516.10 23,516.10 35,000.00 35,000.00} 11,463.90

13 裳 史 會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14 黹 準 備 金 18,300.00 8,300.00 8,300.00

2 大 味 事 索 费 465,068.60 465,068.60 602,000.00 602,000.0^ 136,931.40

1 第 ——. _-r_ 組 198,111.00 198,111.00 300,000.00 300,000.00 101,889.00

2 第 S r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3000.00

3 六 姐 206,957.60 206.957.60 242,000,00 242,000.00 35,042.40

3 项 專 软 573,646.10 573,646.10 738,750.30 738,750.30 165,104.20

1 地 方 委 员 房 屋 租 賃 费 13,749.00j 13,749.00 7,879.30 7,879.30 5,869.70
2 英 文 W 代 中 囷 月 刊 39,908.10! 39,908.10 20,000.00 20,000.00 19,908.10
3 各 省 市 來 台 娄 貝 補 助 费 35,500.00 35,500.00 36,000.00 36,000.00 500.00

4 阖 大 代 表 生 補 费 142,500.00 142,500.00 142,500.00 142,500.00；
5 調 訓 海 外 同 龙 招 待 费 3,500.00 3,500.00 3,500.00 3,500.00,1

6 本 會 房 屋 建 蓓 .费 328.489.00 ' 328,489.00 518,871.00 518,871.00 190,382.00 >

7 焦 金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丨

3.297.180.40 3,297,180.40 3^18,750.30 3,218,750.3〇| 78,430.10

説 .明

第 十 六 次 工 作 會 氓 汰 定 一 姐 取 紫  

f 增 加 一 萬 二 千 五 百 元 辑 項 狄 項  

由 事 来 準 儐 金 預 算 項 T 柑 補 一 萬  

元 第 二 姐 事 業 膂 预 算 磧 r 柑 捕 二  

千 五 百 元 故 一 組 事 索 费 年 度預算 

•淨颃為三萬一千五百元二组為一 

十 八 筅 四 千 七 百 元 準 傭 金 預 算 淨  

額八  千 三 百 汜

註 ：經费除紬（一〇經常費紬计 

409,963.79 (二〕事業费餘 166,4 

29.49 (三）各項專软除165,101 

.20馀紬相柢尚超支78,430.10元 

旬前中女軌行’委貝會移交结除软 

及雜项收入牴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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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li
K

;!;
:
代
丧
及

民

遝

行

政

竹

提

 

,
M

候

M

A末
耗
港

线

致
品
雒
欲
雜
 > 脒觸
片
出
7

獎

B

I
游
S

 0

五

、
 

且
公
峨
候
漣
人
#
試

之

刨

，
祛
民
主

阈
家

之

中

，
亦
非
無111!
.行

之

例

0
按
美|«
各
縣
市
地

 

方
政
府
之
財
淹
估
稅
人
i l
(
 

A
s
s
e

s
s
a

y
s

 )

多
|'|:!
民
31
,
惟
所
遝
人11
,
农
必
稱
«
0

改

 

#
之

法

？
乃

於

•之

前

，
先

予

以
老
試
，
綷

<
C

格

錄4

之
馁
，
乃

許

兢

遝

，
娃J1IJ
公
職

 

候
11
人

考

試

之

1贺
|
>
足
资
-;,{-
人
锻

収
潸

也

*

總

右

所

述

，11IJ
:盘
诚
之
軀
辦
公
峨侦
遝
八
考
試
，
於

立

國

擗

神

-
於

视

行

法

制

，
均

無

"1
 

啡

談

之

處

，
而

常

此

民
-1-
;政
治

施

行

之

初

-
尤
有
以
速
舉
辦
之
必
要
，
故

£{-
張
诞
饱
決
馏
 

，
^

起
_

之

0
然
持
反
對
之
諭
者
亦
布
其

现
|'||
&
:

1

、
锐
行
澉
i

M .
绝
止
公
峨
候
遝
人
游
試
之
K

而
规
定

，
然
费
人
一
究
迕
—

制

£
货
，
 

ill]
知
公
峨
侦
逛
人
之
_

 -
 

B

 

一

 W
提

出

，
亦

純

1

■I'i-
lr f
.决

。
今
於

"
淑
之
初
施
行
經
制
：此
 

IV
識
否
决

之

案，
-:>:非

逋

速

行

炤

-
故
必
欲
S

奉
阈
父
迠
欽
而
啦
灯
公
嘥
候
遝
人
考

iiic 

，
亦
.必
貊
光
將
视
行
避
法
修

J I.:
lrI?

f if
T-r
o

二

、
：成

法

笛
-.
-•.
0

晓

悛

段

所

跗

r

法
祺j

之

限
a

,
乃

指

限
mi:
.被
選

人

之

消

秘

資

祜

，
如
犯

 

刑
法
純
刿
_决
啮
定

莕

，
有
食
汙
行
I

列
决
確
定
莕

 >
 踩
_想
公
惟

尙
农
愆
拙
者
，
受结
治

 

淹

之
货

吿
漪

-
布
槠
神
涡
沽
，
®
圯
.
^
片
或
兆
代
用
品
谢
^
均
不
仉
济
被识
驭
愧
逛
。
^

 

:'/':
?
解

鞟i

韧
赍
格
之
.限

制

(
如绗
辦
l/it
iK
及
.格
之
條
件
)
H 'J
fe j
擊
强
之
解
辟
矣
。

;:

V

各3

败
沽

视

論

，
成
認W

;&
代

爽

，
能

代丧
瓜
总
，
卽

認

§

足

，
贝
愆
代
爽
之
布
無

识
 

f
l

經#

，
非

所

計

也

，
茧
於
行
政
么
极
則
不
然
，
非
苻
相
常
之
氓
術
技
能
，
不
足
似
辦

各
 

種
政
務
，
能否
代
聚
民
尨
，
非
老
試
之
所
能
测
騐
，
切
識
技
能则
經
沿
試
|'1
棍

而

知

，
美

 

闕
各
地
方
政
府
中
所
以
只
考
試
¥

帕
估

税
候
遝
入
而
不
考犹
兆
他
代
炎赉
-

.|1:
亦
.爲
此

，
 

准

此

而

踰

，i
c

l i l
各
級

民

葸

代

裘

，
均
非
以
氓
識
技
能

爲
®
件

，
故
均
無

s

试
之

必

.
监
 

。充
亦
只
能
玫
試
民
選
行
政
竹
甚
(

一
般
行
政
A

i l
&
M

係
磁
公
務
人A

&
犹
範
閊
 

,
故
不
能
於
此
孔
論
)
蓋
以
行
政
酋
提
固
應
以
级
諷
能
力
@.
赴

件

也

0

四

、
；进
人
之
反
共
钪
戗
，
以
反
攻
大
陸
，
市
：迚阈
家
爲
終
桢
R
的

。
it
反
攻
期
冏
，
必
有
舶
於

 

.
火
陸
游
擊
滕
及
地
下
炸H

A

A之
努
力
殺
敵
，
大
陸
平
定
之
後
■
'亦

有
船
此
等
人M
參
加

 

政

治

■'而
此
等
人
货
，
朱

必
讥
有

1
定
之
级
歷
或
资
歴
，
吾
人
今
若
廣说
苛
細
之
法
條
，

11

九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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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i t
委
員
會i

J fc

議
案
漉
繃

甲

*
撕
充
國
際
郵«
通
訊
|

0
 

乙
、
增
設
市
用
電
話
號
敏
及

i

報
話
電
路〇

 

丙

、添
逋
郵
電
器
材
，
簡
化
服
務
手
概
，
增
進

H

作
效
率
。

丁
*
推
廣及
加
强
鄕
村
郵
電
業
務

〇
P5
、
箨
轚

郵

 1

。
 

••
 

■

,

四

、
路
政
槩
務
：

甲

、
督
導
改
進
台掰
省M

路

、公
路
之
業
務
興
詨
備
，
增
强
莲
輸
效
力
。

乙
*
督S

台
W

1T

敬
跻
、
公
路
酣
含
軍
事
爾
要
，
加
强
軍
蓮

i

 >
並
钱
到
緊
惫
8

及

®

辆
励

S -
事

宜

。

拾
i

藏

1

 
*
規
S3
蕖
藏
政
治髅
制
：

甲
<
 
S

紫
藏
地
方
自
治
制
度
。

乙
*
 

薬
藏
地
方
各
種
趙
設
計
t l i
o
 

二
*
醏
備
蒙
藏
幹
部
人
才
：

甲
*
繼
級m

l

藏
忠
貞
人
士
來
合

〇

 

乙
*
櫬
纜
登
記
並
調
査
在
合
邊
疆
軍
政
人
具
。

丙

*
輔
導
_
藏
莆
年
就
學
耽
S l.
，m

l

5
査
蒙
藏
留
學
國
外
學
生
，
羅
致
返

@
@
務

0
 

三
★
扶
植
菜陚
反
共
力
量
：

甲

、
聯

箝

邊
11
人

士

，
協

助

反

共

O
fr

 o 

乙
、
發
展
邊
藤
游
擊
部
隊
，
建
立
反
共
政
權

〇

 .

丙

*
加
强
情
報

H

作

”
值
査
匪
®
情
况〇

 

四
*
加
强
壤
臧
宣
傳

H

作
.
•.
 

、

T

繼

讓

辦

，
定
期
a

語
廣
播〇

 

乙
、
譯
印
邊
語
文吿
及
宣
隊
手
册
0

拾
¥

霧

7

保
護
俺i

益

：

甲

、
調査
各
圃
對
1

待
通
，
並
骹
法
予
以

I t

善〇

 

乙
、
加
强
§

胞
服
務
，
並
®
§
濟
.
雖
僑
工
作
。

二
、
發
動
糖
胞
反
共
抗
俄
：

申

、
派
員
分
赴
海
外
重
耍
地
區
，
指
導
旖
胞
加
强
反
共
抗
俄

H

作

。

i
'
l
o
四

1:.
乙

*
鼓
勵
箱
胞
自
由
捐
献
，
並

組

腊

，
回
國
慰
勞
革
民

〇

 

•
.

丙

*
舉
辦
華
游
技
術
人
展
登

記

，
攻
備
羅
致
返
^

務

。

丁

、
繼
續
指
導
旖
^

體

，
加
强
組
削

H

作

。

戊

*
加
强
海
外
忠A

糖

領

，
—

與

齟

國

之

聯

繫

。

已

、
繼

纘

i
應
胞
加
強
國
民
外《

活
動
6
 

庚

、SB
S
f

捣
f

加
强
梅
外
宣
傳H

作

。

三

、
霞

敢

育

事

業

.
，

甲

、
適
應
梅
外各
地
實
傺
環
境
，
確
立各
地
華
德
歌
S

度

。

乙

、
會

同

有

麗

關

編

印

及

供皰
製
敎
科

用

瞽

及
補
充
敎

材

。

丙

、
賭
備
僑
i

資

？
介
派
梅
外
服
務

〇

 

丁
 

>
3
5
*

華
箱
學
生
回
國
升
學

〇

 

戌
*輔
導
會

敎

育
事
業
。

已

、
扶
助
箱
胞
文
化
社
國o
 

四

*
辅
導
糖
跑
經
濟
：

甲

*
獎
勘
糖
胞
投
史
國
內
經
建
*
紫

，
協
助
地
方
趙
諛

。

乙

*
協
助
馆
曲
與
合
薄
間
贸
&
之

發

展

。
 

.

丙
*俚
成
合
理
慊
度
，
便

W
J
S
g

滙
款
。

第
二
四
二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曰

1

、
香
港
時
報
管
理
委
員
會
對該
報
四
十I

年
度
業
務
計
劃
及
槪
算
決
議
四
項
，M
提
 

請
核
議
案
。

•.

決
議
：
准
香
港
時
報
向
中
，
中

，
交

，
臺
四
銀
行
簿
借
一
十
四
萬
港
元
，
作爲
該
 

報
四
十
一
年
度
經
费
，
至
該
報
業
務
之
盤
頓
，
由
主
管
組
與該
報
社
社
長

 

許
孝
炎
同
志
商
決
後
，
提
會
棱
定
。

. 

. 

.

二

、

 

擬
補
聘
i

雲

、
劉
振
鎌
兩
同
志爲
本
會
第
二
組
社
會
運
動
委
員
會
委
員
，
謹
提

請

核

i

。

決
議
：
通
過
。

三

、

 

擬
派
丘
玉
如
、
林
嶺
梅
、
李
壽
南
、
李
坤
華
、
曾
雲
新
、
陳
軛
平
、
謝
養
美

、

丘

 

海
洋
、
馮
前
榮
、
廢
欽
和
、
蔡
炳
炎
等十一

同
志
爲
f

駐

邦
加
道
竭
支
部
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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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讦

踐

叶

究

院

+

灣

分

院

訓

練

-?.
施

辦

法

查

本

篇

擬
訂
之
革

命
货

践
研

究

院

台

柯

分

院6|!!
練
货
1

辦

法

，
早
經
鈴
哲
於
本
半
一
万
十
九

 

H

第
八
十
七
次
.设M

通

過

，
並

-

m

举
總
裁
批
准

I1K
辦

在

案o
 

研
商
窃
措該
院
設
骷
經议
 

i l
M

殊

多

，
故
迄
尜
能
依
吣
計

K

:K
施

，
而
各
地
驻
®
幹

部

分
-f-
對
訓
練
之
溝
耍
，
風
拟
邀
務

 

之
開
脏
.而
9

#

姐
切
，
半

滅

改

近

後

，
尜
以

一
切
從
基
辭
做
起
0
號

谷

，
故
對
於
基
層
訓
練
之

 

踅

施

，：一
不

容
：冉
行

延
舰
，
揿
分
塊
計
剷
未
能H

施
之
邋f

祗
在
經货

-3組
一

 f

但
张
I f
上

 

綷
杳
一
联
報
，
在
台鲟
地
敁
各
種
訓
練
锻
梆
，
約
計
七十
餘
單
位
之
多
，
共
中
除
少
數
爲
弗
恶
訓

 

練

外

，
餘

多

露

短

期
敎
I t -
M

練

，
晞
®
旣
如
&
之

多

，U'J
人

力

、
物

力

、财
力
之
浪
®
，
C
E
H/
 

想
見
，

. tL
M

期

訓

純

，杨
祗

料

祌

之

迎

舞

與

~
贯
，
但
在
各
9
爲
政
之
怙
況
下
，
&
離
免
不
無

 

紛

歧

銷

雛
之
流
脾
，
具
受
„1
|>*1
志

，
创
我
無
全
盤

調

訓

計

剷

，
每
有
旣
參
加
台
酹

赉
號
務
跳
練

 

班

，
义

參

加

發

朗
M

令
满
？
：s
t
，
r i
參
加
M

W

部
總
政
治
部
之
諸
備
幹
部
.訓
練
班
或

W

#
加
其

 

他

之
观
練
逍
，
一
人
參
加
多
次
受觊
，
滅
受
刺S
-W

，
均
大
致
相1M]
,
故

有

「
訓
來
訓
去
總
是

 

一
套
」
©
硌
想
％

「
4
|
心
耍
求
？
|
訓
始
終
輪
不
到
_

^

，
乃
處
處
向
蚺
之
兩
秫
艋
頗
惝
形
發

 

生

，
沾
於
此一
現

敢

，
扑
依
據i

統

IM

練

辦

法

，
今
後
酬
練

H

作

，
亟
跋
有
全
盤
之
檢
时
 

，
作is

a
-
^

連

川

，
枝
使
訓
純
觭
次
分
明
.，
調
訓
對
象
遊

愤
，
遒
免
备e
鸩
政
及
M

l't
人

力

、
物

 

力
之
：a .-
队
，
使
各
稀

訓

：
械

在

統
一
的

原
则
：
卜

，«

«統
S

辦

理

，
而
本M
前
次
'fy rl

擬
設
既
之
台

 

料

分

院

，
共

.
r l
惹
卽
&

此

，
綜

上
K

g

各
點

，
恃
擬
定
辦
法
兩
種
如
次
：
 

f ll
、
由

杰M

ll'L
楼
辦

理

苹

.
-Ir ii-
K

贱
研
究
院
台
狩W
院

。

辦

法

：

依!!'|
前

次

中

央M
過

之

台

拇

分

院

訓

練货
施

辦

法

，览
，3
經
权
，
設

跋

分

院

，
遝
 

KIII
C
I山

地

胳

興

沲

外各
級

激

部

£

站

曆

幹

部

分

子

協

泠

小

組

&
,
及
大
陸
來
台

 

之

忠

汉
:1
£
:
!
，

(
於
反
攻
大
陸讷
堪
充
縣
市
猫
1

幹

部

分

子

者

)該
分

院

隸

¥

 

命
W
;处

研

究

烷

，
山

本

激ll'L
掊

辦

理

，
凡

布

關

激

務

訓

練

酸

煱

，一
律
邦
入
，
使

■
議

蕾

中

完

整

，
_
練
解
次
醫

分

明

o

乙

、
i!f
政

府

成
:l/:
.M
{l
li
(
戚
弗
他

名

稱

)
辦

埋

。

辦法：依

枕

|澌練

W
施

綱
処
，
商
f
f
iri:
-
#
政

.

W

M
^

設
肫
站
層
訓
練
統
一
雔
®
 

，
凡
政
府
所

3

各
®
f
f
i中
之
群
任
以
：卜X
作
人
过
(
不
分
M

ii.
與
#
猫

乜

)
分
期

 

分
類
遝
调
，

(
花
任
以
上
A
ii
仍
山
本
命
货
践
研
究
院
選
调
0
 )
並
在
該
IIJII
練
幽
 

内
就
各
取

位

不|'-(1
之

對

象

，
成
;|/..
各
秫

刺

練

粧

，
,---.-
使

^

化

繁

砹

之

|1;!|
純

拖
饳
，
 

«
4|
分

判

-
焰

屮
W
神

一

货
，
入

力

、
物
力

©
4
?

之

功

效

。

第
二
四
.八次
會
議
四

十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曰

、

濂公務人域任川、

f

、
考
紐
三
法
修
JH
眾
案
經
沲
擬
意
兒
，
霧

.

核
讅
案
。

決
識
：
奢

除
II'

項
第
一
條
坆
r
項
牠
袍
權
琴
(

P
M狼
人
)

、
陳
鞞
肿
、
陶
希
迆
 

、
端
，■小
愷
、
十
中
®
等
五
同
志
組
織
小
組
子
以
沲査
，
；得
行
媞
钤
极
垃
外
 

，
餘
照
诽
签
意
a
修
正
通
過
。
修
正
之
點
如
下
：

1

、
屮
項
第
一
:條

中

『
其
中
所
謂
「
任
命
人M
」.

已
與
视
行
江
規
所J'1'J
名
 

稱
不
合
應
改
爲
「
公
務
人
M

。
」
』一

段
UIIIJ
去
。

(
附

舛

印刚
)

、
擬
具
接
辧
軍
兒
绰
報
-<.1
顿
充
篇
福
且
改
稱
「
國
民绰
報
」
之
辦
法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嫌
:.
本
案
交
宣
—

務
小
組
切迓
硏
究
，
並
1

妥
将
辦
汰

行

提

會

核

定

。

對
於
考
試
陡

摄

訂
公
務

A .
员

任

用

、
#

給

、
考

绩

三

法

修

正

 

t

皁
案
及
反
共
抗

戗

立
功
人

员
奖

敍
條
例
草
案
審

査

意
見

中

、顺
於
公
務
人A

任
用
法
妗
正
草
案
者

1

、
公

矜

入

总

，
依

3|:
(
峨

務

之

性
1;
,
分
爲
政

极
r!-
®
lli
's

:':
種

。
通

常

所

稱

文

.

r'.-
制

度

，
 

^

叫
指
^
務

介

而

言

^
我
阅
向
來
將
立纪
分
爲
^

任

’
節

任

-鹉
任

-
染
任
四
^

’
伹
裉

 

務
1V
HIJ
以g

、
鹅

、
娄

-.:
¥

爲
限

，

政
務
竹
中
，

如
各
部
色
政
務
次
必
、
贫
府
委
^

及

 

主

席

，
雖
亦ffi
-g
任

竹

等

，
似

係

例

外

，
以
後
如
省
縣
^
治
通
則
^

法

规
制
訂
施
行
，
兆

 

怙
形
常
洧
改
鰱
，
故
民
關
二
十
六
年
國
进
政
府
修
Jr-:
公

佈

！

si

公

務A
任
;]1
法

及

.
_
十
八

¥

 

總
統
公
怖
之
公
矜11
伍

用

法

，
均
僅规
定
公
務
人
技
分
尨
溜
、
鹉

、
委

--.:
;等

，
而
米
及
枋

 

a
ri-
。
木
草
案

s

 一
條
於
事
務
竹
以
外
’
復
潘
及
政
孩
-打
’
几
於
原
存
之
蚱
、

®
、
®
、
 

委
四
等
外
特
伍
上
加
「提
任

J

 一

铋
”
泜

耵

未

采

。1!£
所

謂

「
提
任
」

者
常
係
说
法

 

规
淀
，

山
總
統
提
名
，
分

別

微

得

立

法

院

、
監
察
院
：

一
葸
而
任
命
之Yi-
迠

。
此
乃
係.?):
yi
 

淹

屯

之
•;/
法
，
不
.能
列爲
货
等
，
爲
免
溢
踏
，
擬

將該
條
文
內
所
苻
「
提
任
」

二
字
删
去

〇

 

齟

「捣
任
」

雖
非
r !-
等

，m

IM
行
避
後
，
农

加

詳

察

，
於

^

^

^

，
引
用
於
公
文
卜
^

似

 

f

另

成
一
-|;-
等

，

致

使舰
忿

湛

：

s

,

易

滋M

^〇

茲
爲
1|::
名

起

见

，
擬

猜

姐

識

，
將

凡

山

i:
;
0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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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mn

中
央
改
迆
委
M

f
「.請

决

譌

案

漉

編

.
 

. 

提
任
而
產
生
之
背货
>
1
律
规
定
爲
特
任
，
庶
使
其
踉
務
與惮
給
，
亦
啟
有
一
定
規
裎
可

循

，
鋈

*

眷

'
 

.

(
附
註
：
按
憲
法
規
定
，
由
提
任
而
摩
i:
之
背
宽
，
爲
行
政
脘
院
長
、
司
法
院
院
長
、
副

 

.

院

長

、
大
法
背
、
考
試
院
院
長
、
刟

院

長

、
考
試
委
良
、
監
察
院
審
計
部
審
#

县
)

二
、
草
案
第
0
條
規
定
公
務A

A
之
任
W
資
格
爲
.
，C

 

1

)
考
試
及
格
者
(二
)
在
本
法
施
行
 

前
銓
叙
铃
格
者

C

1
)
依
法
考
緩
腿
予
升
等
任W
者

。
此
涤
之
主
旨
在货
行
遄
法
第
八
十

 

五
條
非
經
考
試
不
得
任
用
之
規
定
，
用
意
甚
佳

〇

惟
在
現
階
段
，
考
取
八
良
有
限
，
而
反

 

攻
大
陸
後
之
雄
國H
作

，
需
才
孔
多
，爲
酿
事
實
蒲
耍
，
以
後
考
試
方
法
，酿
酌
予
鹚
通

 

,
m
不
宜
以
現
行
之
高
等
考
試
及
普
懋
考
訧
爲
限
。
關
於
現
行
考
試
法
之補
充
條
例
，
應

 

.
 

由
考
試
院
從
速
擬
訂
，
以侦
實
施C

,iil

、
草
案
旃
七
條
規
定
「
依
法
考
接
應
予
升
等
人
負
，
遇
缺

II
光
升
補J

，
旨
在
奨
勵
公
務
人

 

莨
熱
忱
服
務
，
樹
立
永
久
之
文
背
制
度
，
亟
宜
激
底
施
行
。
惟
對
於
升

補
職
務
之
性
質
與

 

範

圃

，
如

M無

限

制

，
亦
使
主
官
失
褪
衡
之i

s
,
妨
碍
槳
務
之
推
行
，
茲爲
期
染
常
易

 

行

，
本
條
下
段
擬
改爲
「
遇
有H

作
性
相
常
之
缺
，
儘
先
升補j

 o
 

四

、
草
案
第
九
瞭
規
定
「
任
命
人
炱
考
試
舉
行
完
畢
，
由
錢
敘
_
翮
將
考
試
及
格

i

,
搜
種

 

類
分
發
相
i

關
任
用J

 〇

其

中

所

網
r
-tE
命
A
<

J
B與
現
行
法
規
所
用
名
稱
不
合
*
 • 

酿
改
爲
「
公
務
人
貫j

照
原
文
解
肩
，
一
經
分
發
相
當
機
關

 >
 卽
須
任
用
，
不
獨
爲
各
機

 

關
媧
制
所
難
許
，
且
亦
非
樹
立
健t
文
官
制
度
之
本
意
>該
文

「
任
用J

二
字
之
前
，
擬

 

加

「
儘
先
」

二
字
，
庶
使各
摁
■
得
於
遇
有
缺
頮
時
，冉
補
用
考
試
及
辂
人
貫
，
且
於
考

 

試
及
辂
人
炱
之
任
用

機

齊

，
多

得

一.

蟹

保
睐
o

•五
、
草
案
第十
四
條
規
定r

各
機
關
任
用
入
員
違
反
本
法
規
定
者
，
銓
叙
榑
關
瞇
開
列
、名
單
，
 

通
知
審
計
機
關
，
不
予
核
銷
其
俸
耠
」
此
预
限
於
事
後
糾
正
，
施
行
定
多
杆辂
，
擬
改
爲
 

「
違
反
本
法
規
定
者
，
銓
敍
機
關
腿
通
知
各
該
塍
關
糾
E

,
逾
期
開
列
名
單
，
通
知
審
計
 

艘
關
，
不
予
核
銷
某
俸
給

j

 o

乙

、
_

於

公

務

A

A

#
铪
法
修
IE
草
案
者

本
草
案
所
有
內
容
，
皆
遛
切货
妥
贴
，
甚
少
瑕
疵
，
惟
第
二
條
關
於
公
務A

A
之
俸
給
規
定
「
 

似
銀
元
爲
單
位J

縝

嫌

欠
®
，

現S

尙
跳
晡
定
之
_
幣

，
亦
不
能4M
其
他
名
稱
代
替
，
擬
將該

 

項
語
句
删
去
，
至
於
俸
输
計
眾
方
法
，
可
於
俸
給
表
內
附
註
說
明

〇

 

丙

、
闕
於
公
務
人
炱
考
綾
法
修
正
草
案
者

 

該
項
草
案
係
根
據
過
去
經
騐
，
參
酌
擬
訂
，
皆
鹛
可

行

』

I

v

o

入
 

.
 

.

丁

、
關
於
反
共
抗
俄
立
功
人
晟
獎
叙
條
例
草
案
者

 

本

草

案

槩

經

考

試

、
行
政
兩
院

w
i
f
i

研

究

，
大

體

縝
爲
安

善

。
惟

有
一
點

榀

堪

注

意

者

，
即
本

 

條

例

之

制

訂

，
旨

在

獎

@

有

功

，
共

襄

中

興

大

槳

，
然

1

行

公

務

而

言

，
公
務
人
晨
皆
須
具

 

有

共

峨

技

相
f

學

識

與

經
验
，
立

功

人

負
来

必

昔

具

備

此

,
行
之

過

濫

.，
亦
易
滋
流
弊

 

，
本

草

案

笛

四

、
五

雨绦
，
將

功

截

分
爲
待

殊

、
筮

要

、
普

通

；
-■.
等

 >
 而
不
問
其
學
識
經
騐
如

 

何

，
一
律
按
胎

功

等

以

簡

、
蔴

、
委

等货
峨

試

用

，
某

於

修

明戦
後

政

治

1
點

，尙
未
謂
爲
斟

 

酌

至

善

。
修

正

意

見

，
約
有

一
5:
說

：
 

<

 

.

.

(一

)

 

對
立S

人
莨
參
酌
其
過
去
學
歷
、
經

歷

，
從
倕
叙
用
：
如
立
有
特
殊
功

镫
者
，
則
只
求

 

其
擧
能
勝
任
，
予
以
不
次
禍
用
，
若
學
能
過
差
，
不
堪
任
職
者
，

酿
，由
lil
家
另
行
從
陲

 

褒
奨
，
不
宜
畀
a
文

峨

。

(
二
)

 

立

功

人

里

之

叙

用

，
得

酌

行

考

齓

，
按

考

試

成

鏟

，
從

優

许
予

實

職

\
考

試

方

法

，
不
 

宜

拘

泥

*
並

瞰

不

以

#
面

考

試爲
限0

照
以
上
兩
種
意
見
.，
則
本
草
案
將
功
接
分
爲
特
殊
、
重

耍

、
普
通
；

n

等

，
並I

律
按
照

 

§

任
用
之
規
定
腿
予
修
改
。蓋
此
種
分
等
听
法

 >
 其
本
身
已
欠妥
常
，
如
就
字
而
解

 

釋

，
普
逋
功
接
，
卽
無
待
予
獎f

必

耍

也

。

(
=•
)
維
持
原
案
規
定
之
原
則
，
班
將
原
擬
定
之
特
殊
、
重

要

、
普
通
等
功
等
，
改

爲一

、
二
 

、
i
f
i_:
i等

？
又
於
第
七
、
第A .
雨
條
對
立
功
人
炱
之
叙
用
，
酌

予

限

制

〇

如
對
於
保
舉

 

人
骒
以
適
常
之
袁
任
，
保
舉
不«
者

，
酿
予
處
分
，
又
立
功
人
炱
經
核
定
試
用
>
任
職

 

滿
一

年
，
而
純
考
核
成
綾
不
茛
者
，
不
予
叙
用
等
。

以
上
三
說
，各
有
A .
地

，
擬
一
併
提
佻
中
央
改
造
委A
.S

擇

决

定〇

第
二
.四
九
次
會
議

 

四
+
^

T

月
二

十
九
日

主
 

席
：
蔣
總
裁

 

0
 

I

、
袁
主
任
守
謙
、
張
秘
箐
長
興
昀
報吿
靑
年
黨
内
部
分
裂
情
形
及
莫
柳i

、
；土
雲
五
 

、
徐
傅
霖
三
先
生
調
解
經
過
。

總
裁
指
示
：

I

、
 

本
黨
仍
承
認

W

楚
興
爲
合
法
政
黨
，
推
承
認
者爲
從
前
團
結
之
靑
年
黨
、
 

而
非
今
日
分
裂
之
靑
午«
。
 

.

II、
 

對
靑
年
黨
領
袖
人
物
牵
璜
、
左
舜
生
二
先
生
仍
望
典
來
臺
，
以
求該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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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頁72

m
刚

唐
, f

益

陳
朝

景
耀
M

莊

德

翮
.春
甜

I
, 達 

窮

陳

I
魯
脔
森

曹
滙
川

林

1

黄
樾
能

陳

惊

李

球

李

t
白

男 男 男 % 男 男 男 男
40

龙
33 . 备

W
'm
178咖

男
31

1 1

■特
87398

35 48 30 24

遞 -

JJL
徴台
52104

27 45

隖南

登組
31417

39 34 35 39
湖
南

22088

屏•台

—槪  
登台 
26839

，香r輻
麵

—赌
02972

与匕
平

14062

新合
竹猙

—隆一
08036

廣

J L
10^82

梅廣
瞄東

0蓋83

福

—墜― 
登組• 
20302

恭廣
城西

登
178119

中垴
山ji

麗

湘湖
鄕南

登阖
1882281

前

事器市

室縣
主政
-任府

主
•計

敎
具

長不
謫出
席席
.會小

組
組

縣
政
府
.職
M.

工戕啻 
麵 年  
A合反

IS

公花mm
贿
貝木

材

公花
司蓮
繼

主茁
住蓮
祕縣
进政

府

花m
縣
長

小
組
組
長

小
組
mh

小
組
組
長

上防
尉空
站司
長令

部

低投
職附

共
匪
充
任

:處定因
分予案

禪
•起法
t 訴認

栽手来
純鑕遨

理 鱷

逃放

兵職
役守
之並
嫌有

月判因
處锘 
徙竊 
刑經 
:;法 
刺院

離 ! 1因 
定迄貪 

飾 j
尙法 1 
未院

I 3 S
維
尙法
未院

確判因
定 驗

钲汚
刑徤

尙法1
未院

棚 因
定處貪

徙汚
刑餓
尙 ®
米院

1 姐無 

€8 1  

豔
吿小

政同裨

有被
延難

mm
的滕自
政同本
馅志資

有板
違雖

鱺
政闻淋
策志査

有铖

違雖

麵

八印
瓶信
月判

處

A

1
%•
藉

免
予
處
分

替
吿

嚴
重
彆
吿

月停
止

1
櫳
六m

f
m
權

先
行

瘅
it
m
權

先
行

停
JK
激
權

先
行

m
止

mm

先
行
侈
止

m
蝴

月停
JK

^ m
權
六M

鞔
吿

聱
告

警
告

止

%
嫉
權

i

朱
俊
欣

•湯
桂
芬

徐
周
瓦

王
m
百

方
如
升

范
錤
品

李
劍
華

張
雲
川

李
佩
贸

宋

1
胡
振
乾

聃
像
德

方 余

自 》
%

風陚來

男
’36—

女

T
一 1

~so~ 男
"~35*~

男 男
飞 厂

1m
邑川

■ m
4915

男 男 男
~ 2 8 ~

男 舆
44 38 . 50 48 27 25

T
M

31 ^ ‘24 .

±
89985 87^89

. ±  
梅

~w
8737

'II
诞 一

1441)3

常扛
熟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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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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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核

議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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羝
務
狀
况
，
予a
合
理
之
規
定
，
樹爲
制
度
，
以
提
高
營
運
之
效
率
。

丙

、
雄
立
健
全
的
人
事
與
當
罰
制
度
，
使

各

惟

有

努
.*
於
本
位
工
作
與
知
能
之

 

充
K
,
始
能
得
有
獎
進
之
襯
會
，
以
杜
奔
競
悻
進
之
M
習

。

丁

、
^
效
推
行H

作
铳
赛
之
制
度
，
如
節
省
物
料
燃
料
鞔赛
，
船
舶
保
養
兢赛
 

，
航
行
安
全
菏赛
，
運
輸
速
率
延
噸
競赛
，
皭
頭
港
#
裝
卸
競赛
等
，
經

(
三
)
 

發
展镒
泮
航
述

fp
、H

前
台
_
撲
鳥
航
線
短
少
，
噸
位
過
剩
，
可
資
航
行
遠
洋
輪

货
，
踮
卽
設

 

法
增
關
國
瞭
航
線
，
以
刻
苦
認
眞
現
矩
之
槠
祌
，
诹
略
煅
格
S
守
船
期
，
 

浊
勐
貨
物
裝
诹
保
管
，
勿
使
短
損
，
樹
立阈
際
信
;11
,
伲
進
姆
外
《
易

，
 

爭
取
外
滙
，
並爲
今
後
航
槳
之
矜
展
，
奠
立
初
#
之
基
礎
。

乙
、
經
罃
及
泮
航
連
者
>ti,-
國

家

予

以愤
利

與

獎

助

，
如
诚
免
»

©課

，
凡

以

盈

 

餘

購

&

或

修?|1|'
‘
船

船

者

，
免

課

所

得

稅

，
义

如

本

|

出

貨

物

1

律

交

其

 

汝

將

來

在

外

搔

欺

項

中

，
協
商
酌
掇
荇
午
，
以
充
獎
助
或
迪
嗍
之
用
。

(
四
)
 

猜
極
整
修
船
舶
，
今
後
無
論
發
展
航
業

 >
 配
合

運
或
波
海
反
攻
，
船

M
之
檢

修
《
養

，
喺
視爲
常
前
運
本
工
作
。

叩
、
各
公
司
其
有
折涛
規
定
者
，
聰
似
折
雜
款
額
修
琲
船
隻
，
其
尙
無
折
舊
规
 

定
漪
，
應
就
各
該
公
司
昝
業
收
入
項
下
，
酌
定
半
成
茧
~
成

，
以

爲
船
舶

 

修
迚
之
州

，
如
公
司馇
業
財
務
狀
况
確Ij
入
不
敕
出
猗
，
商
話
政
府
或
美

 

接
項
下
，
酌
貸
歆
項J
予
以
協
助
。
 

'

乙
、
箭
政
府
劍
設
大
規
模

H

廠

，
或g

現
有
之
迓
船
公
司
，
加
以
擴
充
飧
修
.我
 

圃
所
有
船
保
，
藉识
酣
合
交
通
政
策
’幷
可
前
-#
外
滙
。

(
五
)

 

加
强
滿毕
趙
設

'
甲

、
现
有
各
沸
設
備
，
應
予
趙
極
改
善
擴
充
，
-以
俾

M

際
大
f
t接
助
來
到
，
或
 

.

.
波
海
作
戦
昤
，
能
{i

巨
大
噸
位
之
輪驭
，
並
作
有
效
之
吞
吐
。

乙
、
現
代
辆
準
爲
軍
事
翦
嗯
之
主
耍
目
探
，
故
從
事
各
項
趙
設
昉
，
應
镇
作
防

 

，
空
備
製
之
部
署
。

丙

、
統一

徘
準
管
理
機
搆
，
並
集
中
提
高
其
職
橄
。

(
六
)
 .
爭
取
國
際
合
作

現
有
在
合
船
隻
類
多
逾
齙
7
設
備
陳笾
，
如
欲
钱
展
遠
洋
航
連
或
海
渡
作戦
，

於

質

於

进

，
皆

苦

不

足

，
擬

諦

政

府

視

國

際

局

勢

之

砀

展

，
商

諦

美

國

在

軍

經

 

棰

，部

份

撥

期

新

型

輪

垡

，
迆

須

具

有

登

陸

設

備

。

决

議

：
由

委

炱

會

報

請

中

央

轉

政

府

採

擦

M

施

。

大

陸

來

臺

炎

業

黨

員

救

濟

問

題

處

理

辧

法

一

、
識

來

台

恐

炱

先

槳

同

志

救

濟

案

，
前

經

彥

暴

二

三

〇

次

1RT
議

决

謹

，
推

定

小

組

，
擬

 

具

具

體

救

S

法

再

行

提

'

I

接

議

在

案

。

t

T
个
紺
於
十
一
月
六
日
S

商
定
，
先

行

調

查

大

降

來

台

槪

况

，
加
以
分
析
，
其
 

有
W -
門
技
能
及
能
力
較
强
者
，
分
別
予
以
介
邾

H

作
或
贫
記
儀
備
，
其
特
別
窮
興
沾
染
疾

 

病

，
而
無
採
倚
捋
，
予
以
牯
別
救
濟
，
並
報
吿
番
等
二
四
一
〕一
次
改
造
寶
.

i

讓

備

案

。
 

I

f
兹
經
調
査
結
果
大
陸
來
台
失
業败
I

共

計i

 S

二
o

人

，
分
析
統
計
如
左
：

<

 
~
 )

年

齡

卅
战
议
下2

5
6

人
 

卅

I

丨
！
四
十
五
钱
00
7
3人
 

四
十
六
丨
_
^五
十
■九
战1

7
S
A

 

六
十
哉
以
上
一
00

人
 

C

C

 
8

山

人

 

扛
瓶

2
2
7

入
 

湖
南
一.

3
0

人
浙
江

9
4
八

河
.北8

5

入
 

安
敝
00
1

人
 

江
西

7
7

人
 

廣
ili
7

4
人
 

河
南7

2

入
 

湖
北5

9

入
 

靦
雄

4
2

人
 

四
川
2

0

A

山
西
S

人
 

陝
西一

4

人
 

廣
西
l
w八
 

南
京

5

人
 

上
褓
•5

八

北

平

4

人
 

貴
州

3

人
 

海
南

3

入
 

雲
南

2

人
 

甘
肅
一
人

 

笾
蒽
一
人

 

熱
河
一
人
察
哈
爾
一
八
 

朿
北4

6

人
 

(

S
)
出
身

外
阈
fj
學

5

人

#
科
a
Jl
l2
6
人

 

短
M
i.練
班
一

一
9

人

 

中
學
以
下2一

5

人

 

陸
軍
大
學
〕

.
9

入
 

軍
宵
學
校

42一

八
 

。 
單
佐
供
校
30人

择

 

校
一9

人

 

其
他
軍
訓
班31

6

人

§

 I

 

•
.

SK

官6
3
9
A
•

 

軍
 

佐
一8

0

人
 

政
 

工

3
0

人
 

昝
通
公
務M

2
4
9

入
 

司
 

法

05

入
 

經濟
財政

9

人
 

會
 
.

計一
2

人
 

發
 

政

4
4

人
 

软
 

育

7
9

人
 

想
 H

N

9

人新

 

間

7

入

镫

 

4

人

中
央
改
造
委
具
會
會
議
决1$
窠
S

編

i
l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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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先
我
造
蝥
氧
<
^
^
狹
8

萊
編

•
{

五
)
關
於
大
陸
光
後
後
之
土
地
政
羝
，

H

商
政
羝
，
均

瞄

在

「
糊
領
」
‘
內

 

,
明

確

規

定

(
殽
計
委
負
會
掭
)
立
意
固
隹
，
養

我

方

倚

未

確

實

制

：. 

I T

此
項
政
策
之
前
，
且释
賴
及
與
共
他
將
派
政
画
龙
見
之
歧
異ft
,
.

'

.

.

 

谅
圾
比
較
骶
統
性
之
概
括
規
定爲
宜
，K

.必
一

一

列

出

，
惟
對H

商

 

.
 

'
 

畀
夂
士
之
爭
取
，
有
加s .
n

z .-
必

要

，
>■■
擬

在
r

s s-
澳
X

作
喁
項j

內
墦

 

"
 

列S
K

5

條

：

「
對
大
陸
民
營

H

商
金
融
事
業
，酿
妥
箨
軟
助
，
 

丼
^

移
於
港S

海

外

，
或
台
掰
等
地
經
螫
者
，
葩
予
双
充
分
協
助

 

>
其
無
法
移
動
者
，
酿
經
常
密
取
聯
繫
，
於
.目
前
及
反
攻
叻
有
软
保
一
.

.

.

.

.
■
 

■
 
M

s

?

,

«

.'

.

丁

、
大
陸H

作
要
項

 
.

 

二

、
 

'

〈
一
).

原
草
案
?t;
c

 )
項
渤
大
陸
#
衆

之

分

類

定

柒

_

(
.
1
)

對
大
陸a
衆

之

「
分» -
定

象

」

，

宜

改
爲
共

訣

「
定

？
.

£_
或

「
分

別

 

等
類
」

。

(
矩
五
組
搭

>

 本
I

爲
似
以
M

詞
i

，
萤

r

分
別
等，

 

..

■:
類
」
未
能
顒
示
有爲
我
方H

作
對
象
之
®
 

r

定
姑
J

M
爲
確
定
典
型
■ 

:

，
缺

少

變

化
峡
幾
i>r

能

，
私
不
若. n

^

定
亵
」

—•
詞
f

即
具

 

^
 

有
政
戰.

篇
義
及
作
用
也〇

•

一 

(
二
>

「
新
匪
幹
與
帮
凶
，
雖
因
分
化
敵
人
必
先
爭
取
，
惟
爭
取
±
後

，
如
 

何
於
其
采
赙
链
前
加
a

控
制
與
f

，
傅
铤
之
後
仍
暱
加
以
螯
戒
艄

.

.

等
措
施
，
應
有

叽
文
規
定

j

 
<
.
曾

委

貝

虛

白

提

■
)

此

點

誠I

耍
t

.

■-:
-惟
似
宜
於
將
舶
對
該
項
措
示
或
執
行
細
則
中
採
行
之
，
似
細
 

r

 

•

 

-
必
於
政
戦
計
割
中
公
S

出〇

 ■

■
 
. 

:

c

y

匪

帮

之

「
政
文
+
H

人
A

J

，
在
分
類
定
象
中
腿
自
「
帮
凶
」

項
下
删

 

除

而

列

諸

「
敵
人j

項

下

(
il;
五
組
提
)
佤
货
際
匪
帮r
政
文
H

A

 

真j

爲
救
衆
多
，
JI-.
1

用

亦

_
不

似

過

去

對

賊

籍

激

齡

限

制

之

嘏

格

，

• >

 

其

中

1
大
部
份
且锒
文
娛
入
致
，
及
徵
課
之责
年
學
生
，
故
從
政
略

 
,

 

觀
點
上
着
哏
，
似馋
臁
予
爭
取
，
及
可
以
爭
取
之
對
柒

 >
 擬
仍
议
視

 

.

爲

「
I

」

而
不
硬
性
指
爲
「
敵
人
」
較

宜

，
至
其
中
匪
性
堅
强
之

 

匪
獨
m

m

，
HIJ
i
p於

r

敵
人
」一

類

，
兩
者
之
基
本
觀
點
，
仍
無
相

 

悖
之
處〇

 

:

S

1
)
原
草
案
於
.
(
四
)
項il;
一
點
「
我
方
各
單
位
派
遺
敵
後
之
人
員
，
须
槪
予
政

l
l
i
A
-
I
C

 

,

戦
之
訓
練
」

，
增

補爲

- J

須
槪
予
政
戦
及
專
門
—

生
活
技
能
等
之
訓
練
」

。

(
曾
委
歲
提
).

.

.

 

二
 

(
H

)
酿
加
强
對
大
陸
之
心
理
作戦
，
特
凋
注
意
對I

播
及
空
投
宣
傳
品
(
詨
計

 

,

委
良
會
提
>
 此

節

似nr
壻
s

f

ai;
九
項
內
，
並
冠
於
文首
。

戊

、
海
外H

作
要
項

(I

 >

應
加
强
使
傾
及
僑
傾
佐
海
外
政戦H

作中
之作
用，

及組提 

>

此
滁
甚
善
，
擬
於
Ji;
(
二

項

¥

一
節
「
以
常
地
亂
部
和
皤
團
i

j

.

句
$

列r

使

領

及

「
思
炱
俺
領

j

二

句

。

C

二
)
原
草
案
；M.-
C
 

1
1

)

,s
i;
l
節

「
祉
國
復
典饱
®
運
動j

名
稱
欠
稜
極
，
恐
不

 

4 |
激

起

高

度

興

趣

(

«:
五

姐

提

_

删

_

「
策

剖

」

二

字

，

氟

彐

組

主

酡

改

爲
 

「
反
共
救
lit

述
動j

 )
擬
照
以
芄
組

N

見

啟
爲
「
趾
國
復
興
運動J

。

(
H>

關

於

「
梅
外
政
触H
£

A

力

、
物
力
問
姐J

及

「
各

種

力

—

結

間

M

J

 

之
補
充
惠
見
(

i

l
組
提
)
均
關
重
耍
>
魅
分
別
整
理
增
補
則
夭
.
，

(一

)

 

所

扔

「
來
南
亞
各
地
之
使
領
館
，
須
擴
充
編
制
，
以
政

戦
的
主
要
f

件

 >
 重
新
調
聲
人
事
，
以

酣

台

政

戦

耍

求

不

宜

以

過

去

有

8 6
 

资
格
而
官
僚
氣
習
深
，越
牲
不
强
不
接
近
華
腺
之
外
交
人
具
貝贵J

 

3

 

o
 一

節

，
5
^
列
'
專
涤
如
茴
1
我
駐
各
國
之
使
領
館
-
職
賦
予
適

 

常
之
政
戦
任
務
，
使
其
ill
t

.協
助
我
在
各
該
地
之
政
戰

H

作

。
尤

 

其
匪
—

動
最
烈
之
東
南
范
，
我
使
領
辟
應
依
此
加
强
或
諷
整
其
入

 

事

，
俾
能
钱
揮
對
®
c

f

z
作
W

J

。

(
二
)

 S
5
S

「
秘
極
組
織
東
南
亜
華
循
苛
年J

 一

節

，
似
PI

於
$

原
扣
(

彐
)
項
內
成
立

r

各
該
國
華
f

年
協
進
會
脚
誼
S

類

中

 

增

列

「
及
反
共
靑
尔
圃體
」

一

句〇

(
S

)
所

提

|'稜
@
組
_
土
生
華
館
，
|

深
入
各
國
政
治
核
心
，
使
自
內

 

,

.

發蹿
反

共
親
華

之
積
極

作
;1-]
_
1
.
,
及,-1
链
起

自

由

中

國

圃

民

慰

勉
梅

 

r

 .
/
."
外
館
胞
及
反
共
軟g

運
動
，
組
撤
欧
静
隊
，
刺
團
球
滕
等
前
往
訪
邱

 

.
,
攻
加
强
姐
國
與
@
胞
靑
^
1
^
之
聯
繫
，
促
i

內
外一

一̂

之
颶

 

,

-

,
 

結j

各

節

似

均
nr

列
爲
杯
款
分
別
增
S

本
f

內

。

产

、
{一

I
)

所
提
典
他
各
點
，
似

未侦
列

於

此
U
I1-.
S 0
之

內

，
擬
備
將
來
製
定
細

 

."
 

M

及
頒
發H

作
指
示s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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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s

委
A
會

篇

决

議

讀

計
ill
初
步
實
施
步
驟
草
案
，
聳
中
央
政
治
作
戰
t

組
織
簡
則
草
案
各I

件

，
謹
 

提
請
■.棱
議
案
。

決
議
：
本
案
推
唐
縦
2
E
集
人
)
胡
健
中
，
曾
虛
白
三
同
志
組
織
小
組
，
予
以
審

 

査
後
再
行
提
會
核
議
。.

1
1
、

據
鏽
改
之
轉f

:
謀
部
第
一
屆
委
員
萬
耀
煌
請
辭
委
員
職
務
等
情
，
應
否
准
其
辭
職

 

,
並
由
候
補
委
員
徐
煥
昇
依
次
遞
補
之
處
^
謹

提

請

椟

譜

。

決
議
：
准
其
辭
職
？
並
由
候
補
委
員
徐
焕
#
依
次
遞
補
。

-、

第
三
三
六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五
月
三
日

1

、
關
於
立
法
院
對
於
韈
續
行
使
立
法
權
之
決
議
朱
能
與
本
會
第
三
二
八
次
決
議
相
符

 

，
究
應
如
何
處
理
，
提

請

核

議

案

。
 

*

決
議
••此
次
立
法
院
對
於
繼
續
行
使
立
法
M
之
決
議
案
朱
能
與
總
疏
咨
文
原
意

 

完
奋
符
合
，
本
會
仍
應
維
$
前
於
第
三
二
八
次
會
議
所
作
「
立
法
委
員
辘

 

續
行
使
立
法
權
一
年
」
之
決
議
，
並
令
由
立
法
委
員
黨
部
通
知
全
體
立
委

 

本
1:
同
志
，
並
愷
切
勸
吿
務
須
遛
從
激
的
決
議
，
對

總

統

第

11次
咨
文
 

在
立
法
院
提
出
報
吿
時
勿
持
異
議
。

第
三
三
八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五
月
八
日

主
席
：
蔣
總
裁

1

、
玆
檢
虽
褥
組
靑
年
汊
共
救
國
團
案
審
查
意
見I

份

，
提

請

核

議

莱

"

決
議
.：
照
審
查
意
見
通
過
~
 

(
齚
莶
意
見
印
附
)

二
、
桷
臺
f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倪
文
亞
里
請
辭
職
，
擬
予
照
准
，
遺
缺
擬
援
用
本
會

 

第
三
三
三
次
會
議
通
過
之
「
畨
級
暨
縣
級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第
二
條
所
稱
『
其
他
 

特
默
情
形
』
之
解
釋
」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
遴
派
上
官
業
佑
同
志
接
充
，
是

否

有

當

.

 

?
謹

提

請

棱

議
案
。

決
議
：

一

、
臺
猶
省
委
員
會
委
員
娥
主
任
娄
員
愧
文
亜
同
志
辭
職
照
准
。
 

i

 

r
.

遴
派
上
官
業
佑
同
志
指
鸹
臺
腾
贫
委
員
會
並
代
理
主
任
委
M

。

§

六

*

•

籌

組

青

年

反

共

.救

國1

案

t
查

意

尤

 

甲

、
决
III
事
項

1

、
中
_

#

¥

反

共

救

§

銶

猫

於

3

防

部

緦

政

治

部

，
3!!1
酸
務

指

導

委

最»•
負

貴

全

國13
務

 

之
設
計
，
指
導
委
毖
由
維
政
治
部
聘
箭
有
關
人
士
担
任
之
。

一
1

、
中
廝
青
年
反
共
救i

l之

鐵

，
胞
先
組
訓
學
校
靑
年
，
#
及
社
i

年

。

H
i

 *
爲
M

<
—

前

情

况

>

 並
求
指
.51i
钹
便

，
贫
級
及
鄕
M

區
暫
不
設
機
！

I

。
 

■

四

、
 

镫
備

機

梆
®
於

本

=
^
內

成

立

，
迎

於

六

>|.
收

以

前

確

定

有

關

韋

程

，
正

式

公

怖

各

級

幹

部

 

，
利
用
暑
M
予
a
集
勒
。

乙
、
原
案
審
查
葸
见

玆

.极诚
「
中

國

靑

年

反

共

救

窗

湯

、系
統
」

及

「
-
中

國

靑

年

反

共

救

s

團
學
校
画
務
高
中
以

 

.
上
學
校
掛
生
軍
事
制
練
酣
岔货
施
辦
法
耍
點
」
通
過
審
蜜
蕙钆
如
左
：

1

、
中
央
設
画
務
指缠
3S
A
「W
,
負
贵
全
國
團
務
之
設
計
，
指
導
委
箴
由
總
政
泊
.部
聘
箭
有
關

 

人
士
担
任
之
。

1
T

11
務

指

一

裘

滅

筲

下

設

中

央

M

部

，

中

*

_

部

設

剐

县i

人

，
副

國

長！

 A

 ,
由
W

政
治

 

部
報
箭
幽
防
部
派
任
之
。函
長
±
s

務

，
副

画

長
t
o助

之

。

~:
T

各
縣
(市
)
設
直

ii

線
滕
部
或
直
龆
大
隊
部
，
匿
總
滕
晶
副
緦
脎
長
或
大
脒
長
剐
大
脒
長

 

各

I

人

，
山
中
央
II

部
.報
請
總
政
治
部
派
任
之

〇

四

V
大
専
學
校
設
直
11
絀
脒
部
或
直
睡
大
脒
部
，
截
槐
隊
長
副
&
隊
長
或
大
滕
長
副
大
滕
長
各

 

一
人
，
A
中
i

部
分
就
杈C

院
)
長
訓
缂
人
具
，
軍
訓
救
官
中邊
請
緦
政
治
部
派I

 

〇

總
滕
是
大
深
長
主
持
隊
務
，
副
緦
膦
長
如
之

五

、
 

中
等
學栈
設
It
ii
大
咏
：孙
或
1£
龆
中
隊
部
，
靶
大
•胀
接3

大
胀
長
或
屮
踩
苌
副
中
長
各一

 

人

，
由
中
央
11
部
.取

總

滕

郅

就

校

訓

導

人

炱

，
軍
訓
敎
官
中
遴
M -
上
級
派
任
之
0
大
 

滕
長
或
吩
膝
長
主
截
務
，
副
大
脒
長“

f

中
脒
長
協
俶
助
之
0

六

、
 

大
滕
或
直

®
屮
滕
視
^
^
多

菡

餃

中

分

滕

，
中

脓
設
中
滕
長

1

人
；
由
大
滕
長
報
 

骷
Jh
級
派
任
之
V
主
S

務

。
分
m
山

脒

岚十
五

‘
八

茧

二t
五
人
組
成
之
，
亙

逖1

人
爲
 

分
滕
長
-
主
持
滕
務

。

. 

‘

七

、
 

學

校

滕

風毎
班

綸

組

達—;
1
涸

分

臃

時

，
增

殽

區

滕

1
級

，
設

區

隊

長

一

人

，
-
3
^
炱

亙

码
 

之

，
主

持

陳

務
U

八

、

 
各
級
設
團
A
大
會
或
代
表
大
貧
，
研
擬
及
檢时
各
級H

作

o
 
.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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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 蕭 曹  
之 國 
舖 靜 一

常 萤  

務

m  m 長

事

.
胡
一
貫

 

周
磁
鈞

 

農
行
代
表
 

兪

i

 

.
^
1

獲

宵

馨

阔

I

®
 

杳
石
村

滕
傑
 

王
新
衡
 

竺
芝
_
 

錄
天
砠

0

S

 

黄
通

:■!::
佺

 

S

0

農
業
教
育
電
影
公
司
董

監

事
緦
經
理
簡
歷
表

監

纥

人

 

緦

經

理

 

黨
股
代
表
人

董

- • 

曾

虛

}!：
M

巾
央
改

委

中
央
通
訊
flrf*
•社
&

. 一

趙

葆

全

ii：
&

中
m

民
銀
行
Is
啟
理

■ ■

•

常

董
專

m

事

&

m

經

m

浙
抂

隞
防
部
松
«c

I
任

____

峨

別

姓

名

雜

丨： i 

•

1

歷

.鉞

安

國

胡

莨

周

鳴

湘

•i
ir.

國
防

參
謀

長
辦
公
室
主
任

搽

婼

K
M

本
侉
m
ft
委

#

賣

.

n

季

陸
----

王

新

衡

胡

克

扛
N

....

圃
防
部
摁
政
治
部
副
±
ft

一 .—

m

m

u-

u
殺 
- -
中
央
改
造
m
it

u
m
敎
w
蟋
&

浙
7.J：

m
Vi
w

公
til 
總 1
經
理

安
敝

m
防
部
級.
政

部
組
長

四
川

台

大

软
授
h-
政
院
政 •
務
f
A

浙
江

兄
法

費

麟 ' 
行任 

, 常
i m.
1 代
. 表 L

原
ffr
m

>>

任
K

代
表

原
任
常
m

任
黄

原
任
董

I

備

考

四

蔣
經
國

陳
雪
W
 

胡

偉

克
:-1:.
斬

術

 

趙

葆

全
s
ffi£
行3，

 

l

e

 

勝

做

 
0

S

 

胡I

貫

馨

_

 
I

〕

51-.
激
锪
茲

行

)刿

网

缒

f

檄

(
典
行
)
跟

极

宇

S

鈞

水
子
萊

鄉
-

m

國
 

胡
偉
苋
 

張

明

 

^

1

 

S

0

 

l

a

 

0
 
0

 

B

0

 

赀
季
降

 

張
扳
宇

中

失

義

委

員

寫

義

談

案

霸

從
政
黨
員
之
銓

释

览
政

關

係

大

綱

第
--.:.
條

原

文

「
服

拆

民

意

棵

關

及

政

庥

中

之

贤
良

，
在
光
1

料

範

閩

內

有

關

政

 

策
之
决
定
齙
笾
過
民
龙
.■闸

览
部
成
s
li
及
行
政
睜
政
治
小
組
，
向
上
級

S

經
常
報
吿
箣
求
 

指
示
或
提
出
述
識
」

。
.极
據
此
條
之
文
字
，
對
於
從
政

览
艮
7
似
可
作
如
下
之
畀
說
0
 

r

凡
服
務
民
葸
機断
及
政
府
中
之
贺
a
,
均
稱
爲
從
政
狨
艮
0
」

又
從
政
概
致
资
钾
辦
法
m
.
:
;
條

s

文
爲
：
「
本
资
對
從
政
M

a獅
查
登
記
之
對
象
如
左
：

(
一 

>

總
統
311
總
統
•>
(

二
)
闽
民
大
贫
代
表
，
立
法
委a
,
監
察

委
W
.
,
 
('?-■•
)
府

院

部

科

荐

任

-

U
上

 

之
人
良
；
(
四
)
榧
駐
海
外
使
姐

i

主
管
人
員
；
 
<
五
)阈
锫
公
戟
企
槳
郫
槳
機
梆
之
主
瞥
人
負

 

;

(
六

)
全

國

性

文

化

敎
背
|>:-
關

±

+

¥

人

啟

」

。
此

條

對

於

從

政

賊

11
，
係

加

以

具

妝

之

列

取

，
 

似
此
調
查
登
記
之
對
象
，
顯
有
列
_
未
盡
孜
，
技
抖
參
服
斑
政
蹦
大
綱
第

:-:
條
之
文
氺
引
屮
列
擊

 

如

下

.
•

犮
列
各
項
八
A
具

有

本

諮

^

1

者

，
似

均

1';
艰
»
從

政

號钕
0
 

(一

)
各
級
Js
jl
之
政
府
酋
挞
；

<

二
)
各
級

贤
葸
代
衷
及
民

S
3
-
肫

中

；1

任
命
之
八
<

热
.员
；

<
;;;)

各
級
政
府
及
兆
所ki
海

-

2
.
截

關

中

凡

：€!■
§
之

公获
a
;

(
四

)

國

罃

公

@

八
止
粱
1 ?
浓

桉

權

之

斗

¥

及

1

托

命

之

瞰

艮

.，

<

五

)

各

級

文

化

敘

' #
機

陬

之

主

讼

及

經

任

命

之

IIK
U

;

.
 

(
六
〕
各

轶
政
W
拖
|#1
之

聦

任

八fi
。

農
業
教
育
電
彰
公
司
^

監

事
總
經
理
及
黨
股
代
表
人
名
單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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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剖大 
委委语 
般 软  
酿  
羿地 
門方 
委自 
兑治 
立計

陳_逋

|

五

七

北

：
思大學畢

SE

、
噩
新
擬
具
本
會
政
窥
政
治
硏
究
委
良
會
委
員
名
單
，
並
擬
以
袁
守
謙
、
陶
希
聖
 

鄧
公
玄
三
同
志
爲
該
委
凰
會
萏
集
人
，
謹

提

請

核

s

。

決
議
：
通
過

。
 

(名
單
印
附
)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政
赏
政
治
所
究
委
员
會
委
員
名
單

姓
名

籍
K

i
出

身

I

簡

歷

I

備考

I

T

K

麗

歷

美

霧

i l l
I l
l i

g

馨
聖
一
五
四
一
麵
誕
-I

北

I

I

—

I

五

,

i

i

g

l l
s

 美

國

 
|

| |
1

_

代

f

t

L
I I

f

i

l

l
大
學
歌
授
立
法
委
m

楼
幼
炯
一
五
0
1
1

 一
復
且
大
學

I J
I I

I
 

細
賊

I f

張
l a
M

一 E
A

i

i

 一

,

i

楊

公

達

：

四
六
一

 
■

馴

杜
光
損

曝8

美
1J-S
支
加
忡
大
夺
让
印
傅
士

北
京
高
箏
陬
範
 

E
 黎
大
S

S
JU
-J--
院
 

巴
黎
政
治
战
校

—

國

立
*'
¥.
火

啓

咏

治

系

—
 

类
阈
支
加
得
及
神
倫
比
亞
大
 

學
政
治
系

中
央
大
學
系
主
任
訓
钨
 

長
監
察
委
岚
立
法
&

M

大
切
欲
授
院
提
进
府
蹤
 

搵
立
法
委
A

畢
软
授
監
察
委
茛
立

I f
脉

S

桐
係i

五
七
一J

痛

一

法！一

巴

緦

大

學

法

科

®[
土

羅

衡

；四四

i l
i

i

疆

|

;

81

i

 

L
o
v
w

大
學
政
經
砥
士
-

大
學
敎
授
立
法
委
負
备

部
cf
a
rrl
委
員

歷
任
各E

參
政
A

 

現
任
立
法
委
負

秘
说
刟
部
長
主
任
廳县
 

部

尨

政

.
?.
*

*

四
二

！

黨
的
方
法
和
計
剌
。

5
.
樓
極
發
展
總
動
M
運
動H

作

，
加
强
各
職
業
團
體
，
各
學
校
W
年
運
 

勤

，
以
配
合
本
黨
代
表
大
會
，
復
興
革
命
的
使
命
。

(
三
)
代
表
人
選
注
#'
事

項

•

.
3.
代
表
必
須
從
井
f

組
織
中
產
生
，
應
以
從
未
脫
離
黨
的
組
織
，
經
常

 

參
加
小
組
活
励
对
爲
準
則
。

2
.

 

代
表
應
選
對
•反
共
抗
俄H

作
始
終
努
力
而
從
未
動
播
奔
。

3
.

 

代
表
應
多
遝
舉
年
富
力
强
積
極
有
爲
之
黨
員
爲
準
則
。

討
論
事
項

I
、

四
十
一
年
度
黨
員
i

捎
勸
兹
總
隊

ui
跽H

鹏
隊
隊
長
鄭
道
儒
同
志
呈
請
辭
職
，
 

擬
予
照
池
，
並
擬
請
另
派
張
玆
題
同
志
繼
任
該
隊
隊
長
，
謹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通
過

。

■第
三
四
五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曰

~、

浓

據

「
中
央
政
治
作
戰
會
報
組
織
简
則
」
第
三
四
兩
，¥
N
規
定
，
擬
具
參
加
政
治

作

戰

翕

人

M
名
單
，
罄

核

歷

。

決
議
：

一

、
中
央
政
治
作
戰
#
報
組
織
簡
則
第
三
條
所
規
定
之
人
数
不
必
修
改
；
 

但
有
關
鄉
政
同
志
得
視
嚷
務
耑
：嬰
臨
時
請
其
參
加
。

1
1
、

參
加
會
報
人
M
名
揖
由
第
六
組
瓜
擬
，
科
行
提
會
核
議
。

二
、
中
央
評
議
委
員
了
悱
汾
擬
於
近
期
偕
子
立
全
及
戚
牟
希
码
同
志
*
赴
日
本
就
翳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通
過
。

第

三
四
六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五
月
二

十
八
曰

I
、

准
考
試
院
質
院
長
最
徳
同
志
函
送
「
改
務
公
務
人
M

f

方
案
」

I

件

，
謹
搓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
交

艦
動
M
運
動
會
m
政
沾
組
併
案
硏
究
。

*
^
敗
仏
委
負<

1
3
^

决

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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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農

雲

具

#

^

决

議
i

7 -
. 

陳

雪

屏

，

.

.

.

.

.

.

.

.

.

.

谷正
綱 

，

 

v

 

■••:-
ri
鄭

彥

棻

 

.
■

 

上
官
業
佑
，

主
 

任
 

谷正綱
1

 

■
副
 主任 沈
祖懋
 

'羅

才

榮第
三
五
三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二
日

主
 

席
：
|
^
裁

■

報
吿
事
項
..

1

、
+秘
書
處
報吿
.：
准
委
員
兼
行
政
院
院
長
陳
誠
同
志
.六
月
十

一

曰
函
以
近
因
氣
候
變
 

化
，
身
體
諸
感
不
適
，
醫
囑
須
短
期
休
養
，
擬
自
六
月
士

百
起
至
二
十
一
日tt
 

，
請
准
S

十
天
，
俾
資
調
理
 >
 在
假
期
以
內
各
種
會
議
，
不
能
出
席
，
請
轉
陳
 

.核
備
•等

由

霜

請

鑒

察

o
 

總
栽
指
示
：
假
期
准
延
至
六
月
底lh
。

二
、
 

張
長
其
昀
報
吿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簿
備
委
員
會
討
論
代
表
總
名
額
及
各

 

種
黨
部
代
表
名
額
之
分
配
i

形

。

三
、
 

陳
主
任
雪
屏
報
吿
總
章
草

i
訂
意
見
及
代
表
選
舉
法
甲
案
(
初
選
及
—

選
舉

 

用i

記
名
制
，
複
選
用
記
名
制
)

，
乙

案

(
初
選
複
選
皆
用
記
名
制
)
丙

案C

初
 

選
複
選
皆
用
無
記
名
制
)

。
三
案
應
採
何
案
。
報

請

鑒

核

。

總
裁
指
示
：
 

,

(一

〕
代
表
之
選
擧
，
.如
H -
案
初
選
複
選
皆
用
無
記
名
制
，
則
與
黨
的
情
況
不
 

相
適
合
不
±.
採
用
。
甲
乙
兩
案
及
崔
委
員
之
在
選
舉
前
採
提
名
方
式
，

{

均
可
硏
究
。

(
二
)
大
會
會
期
定
爲
七
天
至
十
天
。

四
、
 

谷
生
任
正
綱
報
吿
擧
辦
M

令
講
習
#.
及
第
四
、
七
知
識
靑
伞
黨
部
主
任
委
員
葉
東
' 

滋

、
上
官
業
佑
辭
職
照
准
，
並
卽
進
行
改
選
情
形
。

四

四

四

五
、
袁
主
任
守
謙
報吿
民
社
黨
內
部
糾
紛
情
形
。

討
論
事
項

1

、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代
表
總
名
額
及
各
種
黨
部
代
表
名
額
之
分
配
，
提
請

核

議

？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修
正
之
點
如
下
：

臺
濰
省
黨
部

 

四十
名。

.

- ±
猶

及

敵

後

三

十

九

名

.。

工
作
人
員
 

三

叶力

-
V

 . 

.

篥
三
五
四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一
、
玆
檢
呈
本
會
各
有
關
組
會
對
匪
僞

r

政
協
第
三
次
會
議
決
議
案
」r

精
簡
i

與

 

反
貪
汚
浪
費
運
動
」

「
趨
立
全
國
宣
1
J
 r

中
小
學
敎
員
思
想
改
造
運
動
」

「
 

家
庭
改
造
」
之
硏
度
的
對
策
意
見
一
份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本

案

對r

匪
僞
政
協
第
三
次
會
議
決
議i

研
究j

 r

匪

黨

『
精
簡
節
約

 

』
與

『
反
貪
汚
浪费
』
運
動
之
硏
究
」

「
匪

僞

『
家
庭
改
造
』
之
研
.究
」
 

的
對
策
意
見
交
第
六
組
，

r

匪
黨
建
立
全
國
宣
傳
網
之硏
;^:
」
的
對
策
意

 

見
交
第
四
組
，r

匪
中
小
學
校
員
『
思
想
改
造
』
運
動
之硏
■究
」
的
對
策

 

意
見
交
第
一
組
，
分
別
約
集
有
關
組
會
負
責
草
擬
對
策
意
見
之
同
志

硏
究

 

整
理
後
，
由
第
六
組
彙
編
提
會
核
議
。

第
三
五
五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六
月
十
九
日
.

主

 

席
：
蔣
總
栽

 

報
吿
事
項

一
、
張
秘
書
長
其
昀
報吿
據
臺
濁
省
糧
食
局
長
李
連
春
報吿
購
糧
價
格
擬
4
加百
分
十

 

五
I

形

。
 

i

 
:

練
裁
指
示
：
本
案
應
另
行
定
期
討
論
。

二
'
贫
主
任
守
謙
報
吿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黨
團
幹
事
會
請
求

H
e

黑
團
改
爲
截
部
，
並
進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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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s

運
用
參
加
座
帮
而
菹
受
迫
害
之
免
1

子
，
並
以
其
實
峨
之
經
騐敎
PI

對
大
陸
及
 

自
山
區
宣
傅
，
澈
底
描
穿
共
匪
利
用
虛
似
民
主
形
式
，

JT

行
棰
栩
統
治
的
眞
相o
 

3
:
徹
1;

改
挺
我
方
領
導
累
衆
的
方
式
，
樹
&

爲
民
服
務
，爲
民
謀
利
的
斩
領
導
作
風
，
逝
 

超
脫
過
去
琛
以
文
章
口
號
及
報
頌
主
雜
的
宣
阽
方
式
，
多
利

州
事
K

作

宣

媒

，
_
•
以
和 

.

共
匪
欺
騸
《
衆
的
手
段
作
一
鮮
明
的
對
照
。

.

4.

請
大
降
工
作
處
及
各
有
關
情
報
單
位
，
濫贷1
4

法
布
台
皞
以
外
之
地
掉
調
杳
一
可
作爲*.
 

塑
宜
堪
，
以
棋
發
共
匪获
衆
路
輔
昤
謀
的
人
、事
、
物
，
小
心
砸
作戦
委
A

i

究
述
 

用
找
術
，
分
別
以
备
秫
宣
皤

H

具
擴
大
宣
®

之

。

5.
 
凡
逍
受
共
匪
迫
害
述
出
截
器
之
大
陸
冏
胞
及
外
筇

^

|

:人
士
，
足
以
運
用
作爲
典
型
宣
 

媒
者
，i

可
能
伲
典
來4
口
，
俾
能
切
竹
犯
提
呻
效
，
擴
大
宣
傳
之
政
治
影
怨
。

6.
 
針
對
共
匪
利
用
及M
i-

各
货
層
夂
衆
之
亭K

，
分
別
糨
寫
，
代
表
各i

v:
婚
之
作
品
 

，
在
不
同
性IT
之
報
刊
雑
誌
分
別
發
表
，
使
各
附
層
人
民
能
撤
底
洞
想
共
匪
之
啥
謀
。

7

•
發
動
中M

文
藝
换
會
作
家
以
故
事
體
裁
挪
寫
通
俗
小
說
，
以
揭
發
共
匪
利
扣
蓽
衆
路
赖
 

的
陰
該
，诹
設
法
供
給
共
必
蒲
之资
料
。

.第
二
組
衷
人
運
動
委
員
會
第
二
十
九
次
會
議
對
於
中
央
社
記

 

者
老
察
公
地
放
领
報
告
案
改
is
意
見

^

經f

 

E：

詳
加i

，
原
報
吿
所
提
腔
行
改
進
問

M

，
有
相
常
见
池
，贪
以
砍
求
公
地
 

放
領i

，
現
行
辦
法
確
有尙
待
加
强
之
處
，爱
特
描
具
改
進
辦
法
，
擬
速
議
中
央
改
迓 

委
具
會
核
議
，
除
關
於

i

宣
媒
部
份
外
，
並
迅鸭
有
關
從
政
冏
志
分
別
辦规〇
 

一 *
關
控
且
傳
問

M

1.
 
妞
誰
本
組
爲
軍
：視
m

g

胜
村
社
齊
甚
礎
，
使@

主
義
及
政
綱
政
策
之
圃
揚
，
能
經
常 

遍
傳
殷
村
起
見
，酿
鏍
集
甚
金
舉
辦
通
俗
刊
物
一
種
，
丼
具
體
計
剌
倂
第
1

8

議
0

2.
 

諦
$

第
四
組
速
約
集
有
關
單
位

S

加
强
宣

®
辦
法
，卽

付

0

 

二
*
關
於
放
領
公
地
地
慨
標
準
及
承
頟
殷
户
貢
批
過
高
問

M

o

1.
 切
贸
調
螌
土
till

筚
則0

 

.

2.
 
在
地
償
未
傲
淸
前
，
各
承
領4r
地
農
民
隨
賦
征
購
一
項
，
暫
兔
執
行
。

3.
 

放
領
公
地
，
省
方
他
值
收
入
，
腿
撥
作
承
頟
殷
戶
生
產
資
金
貸
欺

®

金
o
 

iii

 *

關
於
災
歉
货
款
問
®

如
遇
不
PI

抗
力
之
災
害
時
，
放
領
公
地
地
憤
之辙
付
，
瞄
順
延
一
期
或
由
土
地
銀
行
辦
理

贷
欵

，
任

由

胜

民

53

行

•>!
遝〇

四

、
 

则
於
承M

跋
戶
特
殊
質
祖
刖驵

於
切

J P

調
整
土
池
等M

晬

，
貤
加
蛀
意
。

五

、
 

關
於
承
領
證
进
問
羾

§

迆
頟
地
殷
民
信
仰
起
見
，
腿
於
核
准
放
領
公
地
陆
，
發
袷
承
頜
農
戶
所
有
權
狀
，

>3

 

在
地
惯
米
愤
淸
前
，
酿
存
人
土
地
銀
行
作爲
抵
押o

六

、
 

關
於
放
領
！

？

地
雨
穑
過
少
問
越

權
辦
视
有
公
叻
六
萬
餘
中
，
除
試
騐
私
範
苗

D S I

等

，

及

不

合

農

褪

，
瞇

撥

作

公

有

林

之

;|-1
 

者
外
，一

律
以
放
領
與
民爲
原M

O

七

、
 

關
於
贫
股
與
®
殷
之
保
餽
問M

關

鼓
跶

與

貧

豐

保

譃

，
腿
由
政
府
迅
述
另

l r

辦

法

，f

s

，s

改

善

蜚
 

活

。

第
三
五
九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主
 

席
：
蔣
總
裁
 

報
吿
事
項

1

、
張
秘
梅
長
其
昀
報
街
第
七
次
金
國
代
表
大
會
笼
備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會
議
重
耍
决

 

議

。
(一

)
大

會

議

題

分

下

列

四

項

：

1
.
 

本
m
政
治
綱
領
之
硏
討

；

2.
 
本
黨
總
章
之
修
訂
(包
括
黨
的
組
織
體
系
)
.，
 

a

本
-m
反
共
抗
俄
時
期
中
心
理
論
之
研
討
.，

4.
■
本
黨
反
共
抗
俄
時
期H

作
綱
領
之
硏
討
(包
括
國
民
革
命
第
三
期H

 

作
綱
要
及
樹
立
黨
的
作
風
等
項
)

。
 

.

.

. 
至
收
復
大
陸
的
基
本
政
策I

項
，
應
否
向
本
屆
大
會
提
出
，
抑
留
待
以
後
 

討
論
，
並
蕭
總
裁
指
示
。

(
1
1
)

大
會
組
織
法
草
案
業
經
修
正
通
過
。
專
案
提
會
討
論
。

(
1
5
海
外
m
部
代
表
分
ffi
細
數
。
 

. 

(
細
數
表
印
附
)

四
四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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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耽
造
委
負
會
—

决

m
m

編

二

、
關

於
r

a

A年
谧
及
權
利
義
務
」

開
，姐 

'

t

 一}

人
叙
年
齡
是
否
伋
不
在
總
窣
內
規
定
？

(
仍
留
在
人
讅
辦
法
中
另
行
規
定
較
有
姐
性
)

9 ;
>

是

否

可

將

改

造

網

耍

所

!••
入

^

.

齡

十A .
诤
阵
低
爲
十
六
歲
 

(
-:
-
)
有
無
設
置
頊
備
黨
莨
必
要
？

'.•
(
四
}
對
改
造
網
耍阶
親
定
1

員
權
利
與
義
務
布
何
意
見
？

S

、阚
於

「
各

—

的

羅

層

次

興

分

類

」

間

_姐

.
(

I

 

>

各
層
欠
及
其
名
稱

酿
如

何
求
其
一
致
？

(
現
有
之
「
區i

部
」爲
中

先

、
省

、
縣

、
區

•
•
區
分
部
、
小

組

、
六

級

；.「 

镟
外
i

.」
爲
^

^

總
支
部
、
支

部

、
分

部

、

<

 通
訊
處 

>

 四
級

；「
待la
* l i

 

部j

琢
中
央
、柿
秫
攤
部
、
特
種
第c

f
支
i

、
i

部

、
區

分

部

、
^
^

 

七
級
；其
i

及
層
次
是
否
餛
予
統

I
)

 〇

<
1
1
)

各
種
嫌
部
之
分
類
及&
糊
範
圍
瞍
如
何
合
理
刻
分
<:
現
有
激
部
分
蔴
-1
1
5|
!̂
|
|
部 

J

n-

職
—

部J
.

 r

机
i
E
.
:
f
.
J
 r

知
—

轱
i

j

「
待
種
紫
部j

等
，
是
苺
 

/.
:
理
？
有
何
改
進
蕙

3〇

 .
?

四

、
 

吼

於
r

t
級
代

表

大

會

之

^

及
職
權L
問
妞

(一

)
總
韋
規
定
全
國
代
表
大
§

年
召
開
一
次
，
省
一
年
，
縣

六

月

，

陈
兩
月
是
否
PI
 

改
择
全

圃

|=:
年

.，#
1
? -
，
.璐

1
年

，

區彐
—

- 

0
1
)

對
總
窣
所
定
各級
代
表
大
會
及
各級
委
A
會
之g

榈
有
何
補
充
.蕙
見
？

五
、
 

關

於

「
某
層
i

j
問
M

(一

)
小
組
是
谇
應
親
定
爲
溉
—

本
i

?

(J1

 

>

小
組
©
^
本
任
務
應
il
何
規
定
？

:
(
-:
!>
麗

分

邯

及

小

組

臌如
何

保

謹

性

的

逄

用

？

六

',
關
於
「

行
與
監
察
制
.度

j

 H

a

„‘
)

备級
委

A
會
中
執
冇
與
監
察
是
否
仍
皰
分N
9
.

■
(}()

今
從

i

及
Ei-
I '.
瞰
檷
的
行
使
究赌
採
取
拟
往
監
察
委
氣
會
之
方
式
，
抑
採
现
行
 

.1\
耙

脅
委
鼓
If
方
式
？
. 

.

小
組4

•修

改

總

苹

籯

見

表

(
略
)

四
五H

二

 

.， 

.

■建
議
對
臺
澇
夜
稽
掇
當
局
每
半
年
查
微
營
利
事
業
所
得
税
一

次
之
改
進

辧
法.

.

 

.

(一

 >

蔽

脉

政
铘
春

同

志
如
替

利
亊
業

薄
税
有

一

靶

分

兩

次

征

收

之

裝

，M
前
後
兩
季

■酿

計
某
。

'

c
m

函
請
政
庥
公
怖
物
俄
指
數
，
似爲
課
税
之
榇
準
。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各
處
組
會
組
織
現
程
第
.十
二
條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二
條
祀
律
委
晟
皙
設
秘
書

T

人

，
專

門
杂
鼓f

人

，
總

幹事
-:
%

，
幹事
及

助

理

幹 

事
七
人
，
承
主
任
委
負
之
命
，
分
別
指
導
，
主
辦
襄
助
左
列
各

事
項
：

(
：

萊

祀

辦

理
% -
祀
案
件
之
審
議事
項

。

(二
)
稽
核
辦
理
財
務
之
接
核
及
决

ir-
之
審
榇
事
項

。

(
；；；)
#
核

辦

S

務
之
考
梭
，
_

贅

執

行

載

的

政

策

、
壽

及

命

令
 

蟹
者
辦
部
祀
律H

作
之
S

事
項

。

第
三
六

一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日

一
、
擬

具

「
對
第
二
組
工
商
運
励
委
員
會
所
擬
『
本
黨
現
階
段
工
商
政
策
大
綱
草
案
』
 

之
意
見
」
提

請

核

議

案

。

■
決
議
：
本
黨
現
階
段H

商
政
策
大
綱
之
制
訂
，
應
基
於
下
列
各
項
原
則
與
事
實
：
 

(|

 )
總
理
民
生
主
義
之
遺
訓

；
■

.

(
1
1
)

對
建
設
臺
海
與
收
復
大
陸
必
爲
一
種
切
實
可
行
之
方
策
；

. 

(
三
)

P
在
大
陸
時
期
經
濟
政
策
及
其
措
施
錯
誤
之
改
正

；

(
四
)

 
現
在
毫
腾
及
民
主
各
國
行
之
有
效
之
方
策
.，，

(
五
)

 
針
對
大
陸
哄
匪
所
爲
措
施
爲I

種
根
本
必
要
之
變
革
•
，

(
六
〕
利
用
外
資
從
事
建
諛
最
大
可
能
之
保
持
。
_

^
4
^
加
起
草
及討
氤
_各

同

志r
在
基
本
觀
點
上
尙
有
對
立
或
不
同
之
處
 

，
而
原
案
主
張
截
置
最
髙
&
融
管
理
委
員
會
-
所
闕
者
大
-̂
尤
有
從
長
計
議

 

之
必
要
。
應
基
於
上
列
各
項
原
則
與

事
實
，
由
設
計
委
員
會
約
集
本
方
案
原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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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
世
梆

m

m
文
周

陳
景
洸

劉
曙
亞

%

鷓

厲
厂
樵

李
長
庚 m

李

1

雜
Tr

M
永 S '

卿
水
亭

夫司
徙
也

柳

傑

'* tjj
央
改
造

贅
S

雲.WH
决

塾
案
棄
編

平次 勝德
"

宇 靖 _
” n tt tr " ” ” tr ” tr 男
30 47

一 _
山敗

W
35871

34 41 42

一武湖一 

—昌北_
登組
35854

. 5 2 37 40 40 31 38 36 43 44

槠河. 
柏南

W
35874

潮廣
堪庇

湘湖
m m

齡 :
孙蘇

W
35882

隆湖 
回作1 1 湘 瘡奥

&湖
陸吡

栌山
縣西

卿
辑北

W
35909

畢宅‘•
5 浙

登組
35870

登組
35855

登組
35851 3禮 2

登組
38868

登組
35900

登組
35842

登組
35841

登組
35857

匦部工

麄二1 P
备•縣

政
職立
具法

院 輯廣m

教槳合

抆職
商 1

五年四
润四十
月月年

報十
齒一
蹄月
隊來
脱台
鈕四
糾十
幟一

四年四
倜三十
月月年

報十
糖—

I I
f m
m ：̂}

蛆十
織 —

四年四 
® 三十 
月月年 

報十
請一

脫台 
鱗四 
植十 
撤一

闹四四 
月月1*

pî -
和 •

1 1  
脫台 
離四 
組1- 
辙 — 
五年

月黑為上 
十晃，4 年 
四報七十 
H到日■— 
w該向月 
呈部中由 
報褚央港 
中Mift到 
央未麻台 

辨第曾 
至四於 
五區二

報歸本 
到隊年 
脫手一 
讓 月  
組延山 
如 娜  
四六到 
月月合 
始因

' liM

行活上 
中不年 
w定十 
脫延二 
雕至 H 
铒本由

五六來
側倘台
月月因

始生

組年四

1  器
麟 于  
月訑二 

妫月 
入來 
組台 
細  
职十

定四四 
延 月 ^  
改呈年 
膠铋十
齡 1 -
組脒刀
锄因來
五工台
俩作四
迦 十
址―
無年

闹四上

月 1 ¥
栅二
報月
到
脫港

I I
勒本
四年

p 隊十四 
麵 一 十  
組堪年年 
雛 五 十  
六逾月一 
闹期二月 
月不十十 
苯■能口六 
四申始日 
天萷報來 

躭砘台 
誤蹄四 

_月權i f  
六止 
個銳

月月也

天溏+  

i 月

麟
離來

1 $  
1 1 %1|7

平
個四

撤您十自 
六處一四 
龈無半十 
月定六年 
兰疏月十 
天忽始二 

登報月 
記 麵

S i l
組 ®四

日明月四 
至镇申十

—_ 四  
la四跦月 
常十因來 
而年不合 

明四 
示二手十 
—月續一
m m
八證五

!! rr ” ” tr ft ；/ ” tt

吿重

ff 锌蔽
吿重

月權序
A lt
個紫

fr fr ” ff tr n tf tt 醫

吿

” tf n

吿重

間

m

w
宿 ，
撂

余

m
南

m
瑞

炳

張

谠

睞
式

金

保

升

段

松
坡

王

守
愚 挪

撺

1

瑪

I
$

M

m H

1

四

5

择 霉 斌 銳 i m 織 妄H 虹稚 寒币 m 一心 天 丧

” tf tt n tr ” tf ' tt tr tf tr 男
41 2 8 30 31 48 28 32 43 36" 31 55 43 36 40 34

凉 南
m n
禾齒

患廣

來東
桐 河

柏 梅

合四

江川

麻湘

勒 b
卽山
墨東，

U K
除 a i

江扛

都 廉

一登面_ 
35881

贵

腸

九江

扛西

東.扛 

梅 蘇
荣廣
金 東

膜潘
i f
登 組
35865

g 組  
S5901

登 組
35904

登 粗
35848

登 組
3 5 9 3 0

登 紐
35912

登紕
25892

登 組
35^96

叠 組
.35882

登 m  
35880

登 組
35878

登 姐
35876

登 組
35873 6773

m w
部栗

縣

技
X

廠

長

舰 •公 

經司

敎

員

轮公.

事 會

經 公

理司

月跑本

I ?
脫月

m i
組港  

橄來  
將台  

芨 六  

四月 

個.呈

櫥 本

歸 年

脫月 

龅由  

雛  

勘 到  
三 台  
® 五  

月月 

中

行及上

申不年

脫 報 二  
離到月  

砠 手 扣

五延來

個 至 台

月五因

另工

一 輕

i 嚴  

吿重

離五四  

紐 月 十  

攝 W年  

五 疲 十  
級歸月  

月滕來  

因台  

病 四  

延 十  

誤 一  

脫年

闹三四

月月十
報年

跗十

蹄月

I I
A m
組十

五年

係 五 四

延 月 十

脫猜十  

賴 一  

組隊月  

橄 因 來  
五工台  

M 作四  
月齒十  

濟 一  

猢 ¥-

個五上

月月年
始十
行二

報月

脫港  
離來  

組台  

播!本 
五 4

搬 一 四  

耽郷•十  

査 問 三 年  

凼 延 月 六  

贺薛六月  
並 日 卅  

經 報 3  
嘉 齡  

義掃台  

縣 細  

骓 因 十

f t 年四  

細五十  

組 月 年  
麟 1. 
五訥二  

個 ©月  

另隊來  

因台  

氟四  
I j -]- 
誤 一

延四四

获月十
m S iM -

五 _  
® 因台

不一
定年

離四四  

砠 月 十  
織報年  

五 ？i v t - 
捆歸月  

月踩來  

因台 
病四  

延十  

跌 —

脫 年

五年四  

個.四十 

月月年  
報十  
鮪一

8 |
脫台

酬

組 十

辙一

月四四

月十
報年

蹄 一

隊月
职:來

離台

姐四

敝
五一

涸年

延五四

踩 只 十
脫報年

細 十

組歸月
織滕來

六因台

脚船四

月方十
斜 一

轵年

锄四四  

姐 月 十  

撤報年  

六 1 十  
瓶 !p  
月脓來  

® 台 
病四  

延 十  

誤 一  

脫 年

ft 瞀

吿

■ rr n ft. tf ” . ” n ” n tr //

tt 7 替

吿

rr n ft tr ” tt tr tr 發

吿

tr 職  

吿重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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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吕育
II

必
m

明藏

黄
MJ —

~ 17~ 

" 4 3 "

~J . W

通
35891

趙

i
鹿敬
”

1 1

王
純
% —

•舍涵

黄 陳
益
尻

i i

3F,
m

1

籾
士

千

張

% 元

田背 1 嘯 如敬

— i r” tr t f . n tr " ”
'"3'8

i t t f

38 40 33 38

W
固弭

登1  ^13885

43ZTilij"
m m

一 _  
35889

34

~ n m
岡南

3〇847

31 37 44 42 33 52

!湘

W
35951

葉湘•

35949
丽
35888

1 壤

' i m
35884

Si粤
登 i f  
咖 25

蚝北 

登【
:娜 9

S 桂 

0 6

五廣
華艰.

—祕 —  

3&809

平苽l a
贼

無 fr 
細

m u '
3594G

湘湘
郷南

登1  一  

35863

W m

1 1

蒈

姐方四
勒報十s t tf -
月S I  IM月

延台
諛同
m -i f六

誤月四 
脫報十 
編 1 卜

三因月
俩生來
脂 合
未苘
定年
延六

該月四
脫報十
繼 一

故嫌二
三因月
闕往來
月來台

各同
地年
延五

戧五四

麟 一S 說年 IP歸一

m m

詼闻
脫年

誤四四 
股月t _ 
無報一

鹏

橄因來 
2 化台 
牌處四
月醬十

延；

三年四
腿四于
月月年

報十
豳二StiUJ
隊來 
肶台 
離四 
組1.

鞀月四

俩歸年
月陳二

延莒
跌同
脫年
龊五

隊謀四 
脫職十 
齙延一

櫬至二
因六月

m 挪

m
曄因

龊同闽 
組年于 
檢五一 
二月年 
月十二 
以B 
上 _ :  î j■五
•歸H 

隊來 
脱台

向 物

#三 十

| | ?  
組p 月 
登隊來 
誠 台  
苟港四 
窠迂十 

曾一

組月四 
齡 十  
四訥一 
俩歸年 
月隊一 B 月

延忐
.踩同

龈五

俩-'四 
爿月十
以報年j if e i-

歸月
隊來

i t e
拗一
二年

三皁四 
岡四1- 
月月年

m -
濟二
©月
龈來
脫台t o  
龃1-
細—

誤月四 
脫報十

I I I
三因月

月明台
手同
龊年

觊月四
脫報十
離詡一

_ 年
織媒一 
將因月

生同
月疎年
延五

tr V // tr ” n n tr f t t t t f t f

” U tt H n n tr n n

n

rr tr rr f f

吿

.

第
三
六
六
次
會
議
田
十
一
年
七
月
十
日

主

席

：蔣總裁

 

. 

.

報
吿
事
項

1

、
張
秘
晷
長
其
昀
報
吿
七
全
大
會
®
備
委
員
#
第
五
次
會
議
暨
中
央
改
造
委
M
會
第
 

三
六
五
次
會
議
惠
耍
決
議
：

. 

~

(I

)
爲
召
開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之
通
吿
文
稿
，
報
請
稼
定
。

(
二
〕
關
於
今
後
評
議
娄
黾
之
職
破
冏
題
，
提
經
第
三
六
五
次
會
議
通
過
下
列
各
 

項
意
見
：
s

i
設
評
議
娄
員
若
千
人
，
其
人
選
由
總
裁
就
$

同
志
 

中
，
對
黛
有
歷
史
及
特
殊
一
K
-'i
f

i
著
者
聘
任
之
。
⑶
評
議
委
員
於
®
 

屈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新

聘

定

之

。(3)
評
議
委
員
職
檝
規
定
如
下
：

(1)
關
於
 

黨

政
11
;嬰

興

革

向

總

裁

述

議

事

項

‘

.(2)
中
央
委
員
會
提
請
評
議
事
項
；

 

{3)
總
裁
諮
詢
事
項
。
£
不
設
立
委
員
會
之
組
織

o
£
修
訂
總
章
時
擬
在
 

總
裁
i

增
列
評
議
委
員
一
章
。
 

•

(
三
)
大
會
缓
議
題
，
梂
分
工
硏
討
辦
法
：
s

「
產
總
萆
之
修
訂
」
及

「
本
 

黨
反
共
抗
俄
時
期H

作
綱
領
之
硏
討
」
由
一
般
小
組
硏
討
之
；S

「
本
黛
 

■
政
治
綱
領
之
硏
討J

由
直
鸥
機
i

m
部
、
各
級
政
％
綜
合
小
組
及
各
縣
市
 

委as#

硏
M
之
；g

「本
黨
反
共
枕
俄
時
期
中
心
理
論
之
硏
討
」
由
中
夬
 

邀
集
黨
内
學
者
及
對
本
黨
理
論
有
硏
究
之
同
志
，
礙
行
.座
談
會
硏
討
之
。

總
裁
指
示
：

1
、

評
議
委
員
在
黨
章
中
列I

專
章
，
人
數
應
有
定
額
，■其
人
選
產
生
由
總
裁
 

提
出
名
單
交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通
過
，
或
由
代
表
大
會
選
出
加
倍
人
數
由
總
' 

栽
圈
定
。
不
必
有
娶
員
會
的
組
織
，
另
設
a
jlij
若
千
人
，
可
由
總
裁
聘
任
。
 

.
.
1
'

距
大
會
之
召
開
尙
有
三
個
月
、
各
委
員
、
各
組
會
主
朁
同
志
應
對
ii
黨
之
組
 

織
、
宣
傳
、
民
運
等
有
關
資
料
，
加
以
硏
究
，
飪
月
■布
一
 .次

檢

討

，
針
對
匪
 

黨
之
優
點
與
劣
點
，
擬
訂
本
黨
之
各
稀
制
度
，
以
擊
敗
匪
黨
。

二
、
胡
委
員
健
中
報
吿
召
集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會
通
齿
文
稿
起
草
經
過
情
形
。

四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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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良

會

^

一
^

决

議

案

*

編

次

定

：

本

案

交

原

起

草

人

根

據

各

委

員

發

表

意

見

加

以

骢

理

，

並

由

起

草

小

組

審

 

'
■
定

後

公

吿

。
 

\
 

.
(

通

吿

修

正

稿

印

附

〕

.

三

、

 

設

計

委

員

會

、

第

四

組

報

吿

：

茲

理

論

硏

究

委

員

會

依

據

r

反

共

抗

俄

的

中

心

思

 

想

」

原

稿

擬

訂

.
「
反

共

抗

俄

中

心

思

想

」

砷

討

大

綱

一

種

，

謹

報

請

鑒

核

。

 

決

定

：

准

予

備

案

。

 

(

硏

討

大

綱

印

附

)

四

、

 

敎

育

部

部

長

程

天

放

同

志

報

吿

美

國

昔

在

大

陸

所

詨

敎

會

大

學

之

聯

合

董

事

會

，

 

近

擬

在

臺

蹿

鄴

設

敎

會

大

學

，

事

關

國

策

，

究

應

如

何

因

應

，

報

請

鑒

核

總

裁

指

示

：

根

本

國

—

應

變

策

略

二

者

要

分

開

，

不

能

說

我

國

不

准

私

人

辦

大

學

，

 

伹

辦

的

大

學

要

合

乎

我

國

的

國

策

、

法

律

及

當

前

的

需

耍

。

第
三
六
七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1
、

擬

具

「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務

幹

部

份

子

保

障

辦

法

草

案

」

，

•提

請

椟

議

案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

辦

法

印

附

)

二

、

 

省

縣

黨

部

委

員

住

期

屆

滿

者

，

擬

延

長

至

七

全

大

會

閉

會

後

，

r'J-
fr
改

選

，

謹

提

請

核

疆

。

決

議

：

通

過

p

三

、

 

關

於

黨

員

守

則

應

否

改

爲

國

民

守

則

及

其

序

文

内

容

應

否

修

改

一

案

，

謹

將

硏

究

 

意

見

，

提

請

棱

議

案

.。
 

„
 

決

議

：

一

、

阖

民

應

訂

|

守

則

，

可

採

附

黨

員

守

則

十

二

條

，

惟

原

序

文

可

以

不

用

或

加

修

改

。

1
1
、

送

請

行

政

院

院

長

陳

誠

同

志

辦

理

。

(

硏

究

意

見

印

附

}

 

•

四

、

 

委

員

.

兼

行

政

院

院

長

陳

誠

同

志

提

：

査

我

亂

與

西

班

牙

恢

蠢

交

，

玆

擬

以

駐

義

 

.

大

使

于

悛

吉

同

志

充

任

我

國

首

任

駐

西

班

牙

大

使

，

原

任

駐

義

大

使

一

職

，

仍

暫

由

其

繼

續

充

任

，

謹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

.通

過

o

 

'
 

. 

I

四
六
四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務

幹

部

份

子

保

陣辧
法

•0
十

I

年
七
月
十
四
曰
中
央
改
造
委
風
會绝
—;
|六
七
次
裏
通
過
 

第
一
條
法
极
據
本
戰
幹
部
政
策
綱
耍
第
二
十
條
之
規
定
訂
定
之

〇

 

第二條本辦法

^

h
M

務
幹
部
分
子
，
依
照
本
敕
稱
^
幹
部
分
子
管
理
辦
法
第
彐
條
 

之
規
定
。

第
彐
涤
漉
務
幹
部
分
子
之
保
障
，
-以
依
服
敞
：務
幹
$

子
瞥
理
辦
法
之
規
定
，
經
考
核

 

而
有
成
接
#
^
限
。

第

四

條

S
幹
部
分
子
瞄
受
保
障
之
事
項
如
犮
：

1

、
其
爲
在
業
者
，酿
由
脒
設
法
予
圾
工
作
或
嘥
業
之
保
除0 

二
、
其
經
替
之
事
業
與
黨
的
政
策
有
直
接
關
係
者
，
得
由
_

植
甘
蠢
之
發

 

展
。

;
、
資
1

修
或
出
阈
留
學
，
予
.以
學
業
上
深
造
之1
1
;
0 

四
、
其
因
爲
雖
：游
鬥
致
邀，犬
業
、
央
學
，
在
失
業
朗
間
無
法
生
活
者
，
由
媒
予
以
 

救
濟
：
在
失
學
期
間
，
如
家
境淸
質
，
無
力
續
學
者
，
由
獨
予
双
補
助o 

_五
、
其
因
致
力
職
|

行
^
|
决
策
，
致
遨
敵
殺
害
或
因
傷
殘
膝
或
死
亡
者
，

■

s
予
双
撫
郎
。

六
、
舉
辦
死
亡
、
殘
廢
、
傷
害
、
生
育
、
失
業
、
養
老
等
保
險
。

第

五

條

i
法
經
中
央
改
造
委A

f過
後
施
行
。

本
黨
黨
員
守
則
在
黨
外
改
為
國
民
守
則
及
其
序
文
内
容
應
否

 

修

改

一

-t
研
究
意
見

遨
査
本
黨
寶
守
則
，
.
择
中
國
童
子
單
守
則
，
爲
總
裁
於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九
月
在
峨

 

嵋
軍
官
圃
時
手
訂
，
紳
同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本潍
第
五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f
過
，
並
冠
以
序
文
 

，
通
令
全i
志
，
共
同
海
守
，
s
爲
做
人
做
事
■成
功
立
紫
之

枨
本
耍
道I全
國
國
民
自
應

一

 

致
遵
行
。敎育
部
於
抗戦期
間
，
曾
令
頓
全
國
€
校
稱

爲
「
靑
年
守
則

j

，i
內
則
仍
稱
「 

I
守
則

J

 0玆
據
持
種
葙
部
M議
：
將I
「I
守
則C
在
幾
外
一
律
改
稱
「
國
民
守
則

 

j
 

I
節
，用
意
極
是
，
似
宜
同
意
第

一一

紙
意
見
，
予Jy
採
納
，
惟
序
文
內
容
及
文
字
則
場
不

 

必
修
改
，
茛
以
本
|

最
守
則
，

爲
！
®統
性
革
命
組
念
，
在
憲
政
未

S

以
前
，
由
 

,

^

統
政
，
亦
卽
由
本
鹈
開
國
，
銜
以
法
、
芙
、

土
等
#.
圃
苹
命
先
例
國
祀
念
文

g
,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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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子
可
分
炼
诩
樋
-

一
楚
锚
成
名
級
組
緇
的
幹
^
^
子

-
他
捫
只
耍
能
茛
貴
任
-
守
祀
律
飞
努

 

力

'm
務

，
以
公
傻
向
炕
就
行
了
 

〇

 一

是
領，#

的
幹
部
份
子
，
就
痊
@
前
本
號
主
耍
箕®的
各
位
 

同
志
，
他
們
1
須
有锁
極
^
^
、
0
励
创
迓
的
輔
神
，公
平
正
邀
、
消
铒
派
系
的
胸
懍
，
任
勞 

任
怨
、
砥
柱
中
狁
的铽
魄〇

這
些
標
毕
，
袅
我
們
所
腿
深
刻
反赉
，
阽
時
替
覺
的
。
而
他
們
最
重 

耍
的
任
務
 >
尤
其
极
據
幹
部
政
筮
綱.要
的
規
定
.，
££
立
起
一
套
完
整
的
人
事
制
度
，
切
赶
推
行
 

，
務
期
人
&
1C才

，
所

謂
rl
m

s與
能J

，
「
天
下
爲
公j

，
使
社
贫
劉
製
的
觀
兪
完
全
轉
豳 

,
:LP
!-I
.爲
之
一
新
，
道
庙
我
們
典
同
努
力
的进
大
目
樑
。
玆
把
近
兩
半
來
幹
部
制
度赀
行
的
惝
 

況

，
分
爲
十
祖
，
卽

(一

 )
調
逄
，

(
二
)
吸

牧

，

(_:
:
)
培
费
，

(
四
)
舰
練
，

(
-fr.
)
選
 

拔

，

<
六
)
任.川

，

(
七
〕
紐
織
、
il
州
，

(八
)
保
£

，

(
九
)
考
核
，

(
十
)
獎
慫
，
略
述
 

如
左
：

U

 )
調
盘
調

逛

人

才

，
指
_
#
部
分
：十
分
類
、
分
級
的
登
記
说
備
1-!作

0
就
分
類
言 

，
f
e
M敬
務
幹
部
分
：十
，
社
連
幹
部
子
及
從
政
玳
啟
—:
1大
鈕
0
就
分
級
言
，
包
坫
各
級
委
良
曾 

跑
笾
小
紙
組
遐
。锸
一
幹
部
分
'十

的

，
均
製
成-I.
J:--
保
存
，
议
侦
赍
考
之
用
。
E

S
S
淸
 

逋
勋
舉
行
以
後
V除
了
级
11
、
®
歷
之
外
，
家
庭
經
濟
狀
况
和
師
友
關
係
，
均
經
詳
細
塡
註
。
苹
 

命
赀
践
研
究
烷
受
；1
的
研
究
技
均
寫
作
向
媒
，
從
道
'|||-
4
^ .
可
^
出
他
?]
氓
識
和
志
顾
抱
贸
，
都
 

是
極
耵
參
考
t
fla
o
今
後
逛
婴
.浊
湓
動
牒
調
许
T
卽
把
新
的
#
货
與
考
核
有
皰
者
，
祀
錄
下
來 

，
力
求
詳
備
。观
在
除
，6|
|!;
地
岐
激
務
幹
部
分
子
外
，
大
陸
來
台
厥
任
褚
部
及
逆
船
微
幹
部
分

 

■'J-
均
祀
調
赍
登
記
。
煎
？

I

常
分
批
約
敍
，
舉
行S
務
座
談
&
,
交

换
蕰
见
，

,如全

 

lil
性
人
民
酣
.1|!;1
本
艰
雜
之
现
監
鄱
>
亦
在
調
逄
登
訑
中
0
惟
此项
工
作
|||
本
輕
有
關
眾
位
，
分 

別
#
辦

，
今
後
益
^
統

*
(
配
舍
，
以
见
宽
极
與
+疏
猫
之骅
。

(
二
)
吸

收
龄
收

人

才

，
指

迪i

 f

lll
!&
M
內
和
：M
:{
的
人
才
，爲
阈
求
赀
，
務
期
野
 

無
•ii'i:
才

。
0:
們
架
旁
求
博
訪
，
去
務
视
、
.去
認
識
>
去
抓
絡
，
並
設
法
介
邾
入
鼪
，
把
極
劳
人
 

才
集
弁
於
本
篼
。获
1|#]
要
双
飢
織
2

去
爭
取
，
又
以.個
人
.对
份
來
保
舉
，
同
昨
地
准
7

使
本 

辩
不
1
'
增
1»:!
新

£
波

。
本
狨
所
頌
訂
的徴
遝
人
才
|:;施

耍

點

(
四
十
¥
九
刀
十
九
日
本
輕
第
二
 

o
九
夾
會if

通
s

o
x>
小
机
爲
昶
抛
人
才
、
推
荐
人
才
的It
本
組
櫬
，
將
考
察
人
才
，
保
；
mi
八
 

才
規
定
爲
财
：pi
對
激
工
作
之一

。
龉
似
爭
取
各
龊
槳
、
各
階
層
、
各
部
門
中
有
眞
正
擧
識
及
矿
 

頜
導
能
力
之
分
：十
。
此
項
工
作尙
估
赖
極
推
進
0
^
^
哲
興
全
闕
各公
私
立
大
學
院
校
同
學
曾 

二
十
九
單
位
聯
£t

調
度
登
記
各
撣
門
人
才
，

(
不
限
雜
籍
)
計
31
九
六
：

：；

人

。
至
於
徴
求
楔
 

範
m

、H

、
婦

女

、
楹
洚
背
年
及
馼
肺
入
狨
情
肜
，
亦
跋
樂
觀
，
汴
細
®
字
兹
不
肺
列〇

梅
外
 

華

愣

嘲

[1
良
來
台
後
，
加
入
本E
者
羿
甚
陕
躍
0

中
赵
&
迮
s
R
gr
.lr
篛
典
i
装
藭
編

(
—:
一)
培
養
培
饪
人
才
柿
別
浊
重
有
志
的
靑
年
，
尤.注
溫
於4

口
籍
背
半
。
氺I#

舉
梆
 

冬
令
興
芨
令
講
習
色
，
參
加
的
#
年
幹
部
分
'

-1-
1
部
分
來
柯
海
外
。
各
小
組
嘅
提
倡:1
鼓
趙
杳
 

進修，

在增强盤

A
對
狨
與
主
義
的
認
識
興
信
仰
0
盖
認
識
不
淸
，
則
信
仰
不
摇
：
：1'
 

能
鸪
信
，
何
能
期
非
力
行
0
進
修
述
動
_
货
爲
堉
養
人
才
的
要
務
0
中
夬
文物
佻
應
社
及
中
華
文
 

化
出
版
琪
業
委
毖
皙
，资
®
鳊
印
^
刊
 >
 細

1

號内
外

的

以

人

，
爲
有
#1'
刺

的

1

#

,

使
K
神
 

愈
擀
徘
以
漸
陇
充
俗
。

(
四
)
 

I

箏
命
§

研

究

院
爲

巌
.I

幹
部
分
子
的
火
本
？
観
：$

八
期
J]:
，
 

謂練
：；一

千
%
七
十
艽
人
。
訓
練
內
料
與
方
法
，
逐
期
均
有
改
進
0
除
請
述
外
，
尤
注甩
研
时
與
 

斌
贺
，
f

父
觊
學
技
，
能
備
將
來
收
復
大
陸
之
州
，
學
政
|
-
1
以
後
，
綞
常
1
咏

.指
導
，
使
其
 

在H

作
中
保
枯
制
練
之
成
见
0
茭觊
战
ii
之
徴
遝
太
式
，
原
則
上
均
姐ig
過
$|1
織

保

送

，
M
須
 

與
各
褪
關
主
忉
密
邵
聯
繫
。
該
院
成
立
以
來
，
崧
響
所
及
，
激
政
軍
社
會
各
方
而
己
能
萠
成
新

 

a

M
典
新
力
跫
0
茧
於
莊
廢
幹
部
分
：十
的
訓
練
，
則
由
3¥
驗
巡
迥
訓
純
圓
任
之
，现
已
受
_
者
 

述
九
千
一
百
人
屮
小
紙

a
捣
八
千
四
西
人
=诎
外
11.L
7
梁
訓
M
亦
商
有
舉
行
。
今
後
對
各
級 

社
围
之
茁
耍
缺
1

頁
赀
人
，
亦
.擬
加
以
訓
練
，
增
：尚
兆
工
作轱
忱
。

(
五
)
 

遝
拔
遝
拔
人
才
包
括
遝
舉
、简
忉
、
鹋
舉
、
考
遝
四
M
項
0

。
激
的
各
級
幹 

部

，
多|::
鸿
舉

淹

生

，
攸
调
人

提

名|.':]
.题
，

爾

待

研

究

。
從

政

斑

£1
之

|||
遝

擊

^

生

者

，
均

依

 

I

從
政
E

u
^
sl!
'辦
法
辦
理
。
民
國
四T
_
¥
 I

n

s各
擗
市
K
-M
is
舉
先
後
完
成
，
各
縣
市 

讅
员
與
臨
晓
#
讀
脅
和
擗
成
立
，爲
氏
主
政
治
樹
立
堅31:
的
迎
礎
，
狎
；爲
斑
阈
成
立
以
來
之
刟
 

堝

。
惟
各
級
民觉
代
丧
與
各
級
行
政
酋
長
 >
 "榮
#

於
理
想
，N
有
待
於
殿
格
險
討
，
以
期 

今
後
浊
葸
改
進
0
茧
於5

簡

拔

、
雜
舉
跑
生
之
幹
部
分
子
，:1.|:
:(辦
法
办
均
B
规
定〇

 

年

一
度
之
簡
拔
色
諛
與鹅
舉
曾
諮
-
不=

卽
將
舉
行
。
幹
郜
分
：十
步
趟
制
度
之
f',!
施

辦

法

，uo
尙
 

ife
研
究
中

(
六
)
 

任
J11
本
E
fi
s

w
#
政
馆
，
確
兗
人
ll'f
llill
度

4

訂

頓

补

級

入

.'.-
®
拈

委

鼓

會 

机S

规
程C

四
亍
年；：

一
刀
五
日
本
齊
范
九
十
；；一
次
會
議
通
過
〕
，
屮
央
、
伢

、
縣
各
級
施
部
此
項

 

委
1.
禽
均
己
次
笛
成
立o
 

H

作
人
良
之
任
JI1
，
凡
§

級
職
荇
，
均须
經
過
該
(
§
核
合
格
， 

方
能
任
用
，
以
昭
愤
m
:
。
辨
採
人
才
，
除
重
視
丼
學
訑
"
才
能
、
品
德
、

贲
歷
外

，
.膨
：特
別
注
 

重
it；
(本
命
耥
神
及
對E
之
貫
獻
。
任
II-J
間
題
有
待
改
進
者
> 一

鸩
明
確
规
定
幹
部
分
子
任
期
制 

度

，
俾
能
新
陳
代Ml
作
川
o
 i

鸩
切
K
執

行

幹

部

分

子

互

脚

货
施

辦

法

，
職

梁

的

、
'

|«;
城

的

、 

上
下
級
的
、
沲
內
外
的
互
調
，
在
適
應
人
事
興
阽
地
的
捉
則
中
，
都
耍
分
別
施
行
，
俾
能

辩
生
 

人
才
S

作
J13
(
 一
部
份
己
货
行
，
本
年
度
各
戰
輕
衹
粱t
計

、
賴
核
人
良
試
行
內
外
互
淵
，

四
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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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七
九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八

月
四
日

一

、
檢
陳

r
今
後
贺
學
政
—

要
點
」

一

份
，提
請
核

i

。

決
議
.
•

修
正
通
過
。 

(

要
點
印
附
)

今
後
留
學
政
策
之
要
點

四
+
-'

年
八
月
四
±

中
央
改
造
委
良
會
第
彐
七
九
次
@
譁
修
正
通
過
 

(一

 
)

每
年
鄉
•
打
公
11
2

以
生
考
試
一
次
，
丼.名
餒
擧
科
及
留级
國
別
，
視
政
府
需
耍
及
財
政 

情
形
臨S

规
迮
，
此
填
公
饮
留
學
生
返
國
後
，
由
政
府
指
派

H

作
。

(
二
)
每
年
舉
行m
^
Jvi
lll
a
生
考
訧
一
次
，
凡
自
倔
外
酒
或
褪
得
國
外
獎
金
申
蒒
留
珙
者
，
均

 

須
參
加
考
試
及
柊
方«
出

國

。

(
；：；
)

參
加
证
琪
考
試
釘
篇
有
；卜
列资
格
之
一
：

1.
 
公
立
成
交
曳
私>
;
大
擧
珙
獨
立
學
院
畢
槳
，
得
有
證
#-

者
；

2.
 

公
立
或
>v
粲
私
-

>

 
一大
擧
玫
獨
立级
院
之
專
修
科
坱公
立
或
立
菜
私
立
專
科
學
校
畢
桀 

，
並
曾
fr:
p!i'
(所
竹
组
科
有
腳
之
職
務
二
年
以
上
，
得
有
瞪
明
文
件
者
！

3
•
高
#

#

试
及4

潘
。

.

(

四
)

 

公
役
毡
®

生
所
入
國
外
大
取
，
由敎
.
«••

部
指
定
之
；e
$£

留
學
生
所
入
之
國
外
大
舉
，

必
须
爲
叙
rf
®
4

t

認
之
袅
校〇

(
五
)
 
四
.；‘■
¥

以
後
在
大
邾
氓
玟举
雜
之
公
自
a
留
舉
生
，
必
须
己
受
軍
訓
取
得M
備
軍
背
 

黄
格
，
-i
能
出
1̂!
;
女
生
及
四
十
年
以
前
畢
業
者
，th
ll
fiij
pr
兔
受
軍
fill
。

第

三

八

•0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八

月
六
日

一
、
爲
中
國
廣
擗
公
玷
與
交
適
部
綴
續
商
訂
合
約
一
案
，
謹
將
洽
商
經
過
及
與
政
院
黃
 

秘
書
'_

商
結
|||.
'7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行
政
院
货
祕
書
長
少
谷
同
志
所
提
修
改
原
約
第
二
條
意
見
，
修

正
爲
「
咿
 

方
對
乙
方
之
祯
助
，
以
本
年
度
政
府
總
預
算
所
列
對
乙
方
之
補
助
费
救
爲
 

.

基

準

，
並
得
於
毎
年
度
開
始
前
，
由
甲
方
察
核
乙
方
實
際
需
要
，
洽
商
埒
 

減

，
其
問
如
遇
公
務
員
待
遇
或
一
般
性
變
更
各
機
關
經
費
成
數
時
，
按
照
 

通
例
同
時
調
盤
。 

(

附
件
印
附
)

中
央
改
迨
委
負
會
舒m

决
議
案
棄
編

二
、
擬
加
派
陳
日
錄
、
毛
國
塘
兩
同
志
爲
駐
長
崎
直
M
支
部
改
造
委
員
，
_

提
請

 

核

議

案

。. 

.

決
議
：
通
過
。

相
1 ^
齡
斷
w
^

s r
i a
t
ĝ

s
s t
工

"
為
宣
揚
政
令
委
託
L
方
廣
 

插
經
乙
方
接
受
特
玎
主
合
約
如
左
：

一
、
 

乙
方
胞
1

芄
所
Ba
廣
擗
.f

 口
，
餸
先
佻
赌
r'H
方
—

怖
政
敎
所
蒲
耍
之
節
目
，m
播
皆
八
 

晨
應
恪
守
播
音规
M
 (
附
後}

 
o

二
、
 

甲
方
按
月
補
助
乙
方
經费
國
幣
11-
ft

元
，
如
遇
笹
费
煤
價
或H

資
變
動
阽
，
得
比
例
增
減 

之
。

i
i
i

、
乙
方
會
計
報吿
，
筆
度
送
蹄
甲
方
杳
一
核

〇

四

、
 

甲
方
爲
適
酿
需
耍
，
得
贤
助
乙
方
於
某
1
地
區
削
設
電
台
0

五
、
 

本
<
晶
有
效
期
間
，
臼
簽
約
曰
起
五
年
期
滿
，
如
雙
方
無
與
議
時
，
得
繼
櫬
有
效
五
年

o

六
、
 

氺
<
n
約
經
双
方
同
葸
方
得
修
改0

國
民
政
府
行
政
院
代
表
人

 

中
网
廣
播
脫
份
有
限公
司
代
表
人

中華民國一

!
!

十六年【

 

J

 

a

.

.
 
.

第
三

八

一
次
會
議
四
十
二
年

八

月
七
日

主
 

席
：
蔣
總
裁
 

報
吿
事
項

1

、
張
秘
書
長
其
昀
報
吿
七
全
大
會
以
後
中
央
黨
部
述
制
之
意
見
。

決
宇
.附
年
度
本
會
預
箅
W
定
爲
三
千
萬.，：

儿
，
典
中
二
爷
萬
元
列
人
政
府
預
箅
。
 

由
張
秘
書
長
其
昀
，
兪
主
任
委
員
鴻
鈎
負
责E

行
政
院
負
责
從
政
同
志
洽
 

商
。

二
、
蕭
主
任
自
誠
報
吿
中
央
日
報
社
論
及
版
面
等
改
進
辦
法
草
案
之
內
容
。

(中
央
日
報
黄
董
事
長
顯
光
同
志
、
胡
委
員
健
中
、
狄
副
主
任
委
員
腭
、
羅
主
任
. 

委
員
读
倫
、
郭
主
任
澄
、
沈
委
員
昌
煥
、
張
秘
書
長
其
昀
、
先
後
就
本
案
發
表
意
 

見)

〇

 

-

,
 

四七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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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頁90

胡 李
宗 士
鐸 珍

今予

男 %
6i

1 那 §

登組
35981

m

// 委雲
員林
會縣

政 政

瞄脫 
.月離 
以虮, 
上棚 

• 七

改因脫 

後出那. 

規.不-
定明年

嚴 %

重 予

接 處

吿 分

曾

i
中

揚
德
懷

王

毳

李

全

朱
運
鈞

睞
荷
初

黃
8

m

黄
祖

皡

曾

技

..歐
H
新

賴
化
B

李
育
瀋

馨 簏
東

胡
武
修广

如橙 民货 景佳 天樂 截效 飛踵 繊 戈止
势 男 輿 • % 男 興 男 % -%

34 4*3 32 32 32 31 53 30 43 &7 45 39

1 ^
宜江
興跋 S 龄

石 5R
t  1

上扛 
^摘西

_
舍南

萍江
鄕西 蜃粤

^ i x
和西 雲啓 S 鬨 S 部

鹿河
邑南

a
简
3-J043

登机
36006

娜 .
35975-

登獅s 
36026'

登概
35352

登机
36066

登钒
36088

登规
36032

耷組
36095

登硏
35982

登觀
36028

登紙
35997

登組
36044

; p r
36005

tr tf n ” U rr rr ” n ” ” m m
鼻林
P M

rr U
委奪

# 1

喾
記
f ：

政 政
蝥晟

袞

1

..政

価脫
月離

*0
峨■ 
八

麻
月雜
賴
上橄

七

瓶脫
月離
m .

瓶脱
月離

糾.

傾脱
月離

上織』

四.

個胧

月離

上撤.
三

涸脫
月離

S '
四

個•脫
m
a 甜.
m

個脫

月 敗

m

個脫
月離

. 二

赚
月難
*妍

5E

涸脫 
3 離
上机
遞

四

”
-•

U 假脫
月離
m n

五

嚴

重

聲

嚴

重

螫

铙 鮮 發 餐 瞥 镂 發 . 聱 酱 鲦 W 黎 链

吿 告 吿 告 吿 告 吿 吿 吿 吿 告 吿 吿 吿 吿

••

中
央
改
造
委
最
會
會
織
决
議
案3E
縐

第
三
八
七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八
月
一
一

4-
日

一

、
 

擬

具r

申k

入
黨
人
入
黨
訓
練
辦
法
草
案
」

一
種
，
提

請

、核
議
案
。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至
學
者
與
農
工
黨
員
之
人
黨
訓
練
辦
法
，

鹰
針
對
其
敎
育
水
 

準
與
生
活
.狀
況
1
由

第I

組
另
行
擬
訂
，
提
會
核
議
。

(
辦
法
印
附
)

，

二
、
 

奉
交
審
議
中
央
直
廊
第11

知
識
靑
年
黨
部
主
任
委
員
劉
眞
同
志
，
其
黨
籍
可
否

准
予
劃
歸
該
黨
部
一
案
，
謹
擬
具
處
理
意
見
，
提

請

棱

l
i
M

。

決
議
：
照
處
理
意
見
通
過
。 

(
處
理
意
見
印
§

三
、
 

爲
中
央
直
鹛
各
知
識
靑
年
黨
部
本
屆S

同
志
，.須
赴
獻
山
參
加
S -
備
軍
官
訓
練
 

.

，
無
法
在
脱
地
區
參
加
選
擧-

應
如
何
處
理
，
謹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預
備
軍
官
訓
練
班
之
特
種
黨
部
俟
中
央
直
猶
各
知
識
靑
—

部

，
初
選
代

 

表
選
槃
完
竣
後
，
再
行
成
立
，
由
主
管
組
與
特
種
黨
部
妥
商
辦
理
。

.

四
、
 

擬
派
沈
叔
恒
、
鄧
潔
林
、
梁
家
燊
、
吳
成
永
、
鄧
錦
鴻
、
馮
康
强
、
黎
善
祥
等
七
，

 

同
志
爲
-'M
南
硭
街
直
想
支
部
改
造
委
員
會娄
員
•'並
.擬
任
沈
叔
恒
同
志
兼
任
常
務 

委
員
’
m -
提
請
核
議
案

o

決
議
：
诵
：過

。

.
申
請
入
黨
人
入
黨
訓
練
辧
法

四
11

年
八
月I

!

十
日
中
央
改
造
委ft
,
?
:
第

；

-:
八

七

次

3

通

過
 

申

、
鲰
別
_
練

：
凡

1'佩
^
區
或
|
値
工
作
簞
位
中
，
申
諦
入
撕
人
數
從
二
人
以
下
*.^
由
小
 

組
莨
^
定
小
紙
中
適
奔
分
別
予
以
輔
導
，

JM
i

制
同
志
輔
導
一
人爲
原
則
，
典g

锞
 

要
軌
-

i

次
.1

、
按
共
程
度
-
指
定
必
說
被
烀
及
文
件
，
限
肌
說
举
 >
 并
予
测
齡
。

1

7
對
無
閱
讀
脃
外
杳
，
|
以
講
解.，幷
以
詢
|!1]
方
式
龇
踗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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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頁91

(
四
}
改
善
觉
：見

1
 -*
 ̂
£
自
改
造
以
來
，
脒
匿
茯
及
亊
業
專
款
現
下
腺
貫
車
輛
、
財

物

翅

房

屋
H

e

，
爲
 

•
救
甚
多
，
0
各箪
位
苹
務
各
自
爲
政
，
以
致
年
來
均
未
能
將
購
貫
財
物
隨
昧
霡
理
，
逐
月
 

編
迸
財
庠
增
減
表
，
技
所
送
財
產
目
錄
，
係
以
臨
咕
點
編

 >
多
未
列
價
格

 >
 因
之
財
產
價

 

値
無
法
明
睐
，
又
圇
禅
室
圖
谐
，
據H

作
報
吿
各
種
圆
t

B

捣
充
M-
八
萬
餘
册
，
越
經
挫
 

送
圖
袢
目
錄
>
迄
未
編
送
，
$
.
究
有
¥

財
^

，
確
敝
實
無
從

査
考
。
.

二
、一

般
亊
窠
衆
內
開
戈
，
筵
席
#费
全
年
度
塗
)三
一
四
、
三
一
八
•
四
〇
元
，
經
常
贽
內
S

 

戋
各
單
位
加
班
發费
二
一
五
1
1
六
七
•
五
〇
元
，合
共
計
五
四
九*

五
八
五
•
九
〇
元 

,
,
値
此
提
倡
社
會
改
造
運
動r
厲
行
戰
姻
生
活
之
時
，
似
嫌
淇荧
0
 

1
T,
备
S

位
亊
業
«
i

多
朱
能
依
照
法
定
預
算
科
目
辦
理
，
m

M

移
作
別
用
，
如
用
於
補
助 

少
數
同
志
房
屋
粗
賃赞
、
購
K

房
屋
、
車
輛
等
物
，
每
於
事
後
作
會
議
核
定
，
踅

 

欠
守
法
椅
神
。

•

 

. 

观
、
每

月

列

報

加

班

萬

兀

，

査

.«■
單
位
每

®

常
列
報
M

班
毁
4
似
嫌
過
多
。

五
»1-
辂
述
工
程
及
腺
囿
財
物
等
，
全
年
度* .
辦
監
騐
手
纘
者
達1-
七
€

多
，
辦
理
事
務
入
貝 

對
^
:
規
牮
，
似
嫌
忽
略

。

•
.
 

' 
. 

..

六
*
每
月
稍
核
經贽
報
銷
-
核
有
不合
之
點
依
照
現
定
脞
於
十
玉
日
內
，
聲
復
補
正
，
伹
承
轉
 

機
擀
多
未
能
隨
昀
轉
出

 >
 致
各
單
位
以
後
各
月
報
鎅
，
仍
有«极
甜
誤
之
亊
，
未
能
及
時
 

改
正
。 

一 

七
、
大
陸
事
業
§

報
銪
数
達
四
百
三
十
餘
蓴
兀
之
多
，
僅
附
單
位
領
款
收
據
，

s
i

^
是
否
悉
 

_ 
1
正
硇
，
無
從
明
晾
，
其
&

有
用
於
大
陸
1

無
法
取
得
憑
證
，
未
能
依
照
手
續
報
銷 

，
诅
在
港
溴
戈
面
者
，
仍
應
檢
跗
原
始
_
瞪

，
依
法
報
銷
。

八
*
預
算
«-
留
数
，
係
未
經
@
用
之
款
項
，
依
照
法
理
自
不
酿
列
入
^
:
,
現
旣
經
列
入
四
十 

年
度
蕺
出
總
决
算
，
對
於
此
項
保
留
數
之
動
用
，
計

算

之

箅

與

H

作
計
«
之
配
合
 

，
双
及
與
四
十
一
年
度

h

作
計
eli

之
聯
繫
等
，
在
四4*

年
度
决
算
經f

%
後
番
定
後
， 

似
皰
Fi-f
財
務1 S

W
I
S

、
祕
書
處
-
耙
律
^

會
與
保
留
經贽
各
單
位
齊
商
擬
定
處
理
辦
法 

,

,
s

各
該
現H

作

，
能
依
腋
計
I!]
早

日

完

晚

，

九

、
各
單
位
額
外
或
臨
昧m

工
，
爲
數
甚
多
，
其
薪
津
有
在
琪
衆贽
項
i

付

(其
中
並
有
以

 

••-,
稿
茕
名
目
支
#
額
外
入A

及
三
輪
車
夫
薪
津
者
>
，
■
•
予
緊
縮

〇

中
央
改
進
委A

會
®! i

决
钱
案

_

編

第
三
九

八

次
會
讓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1

、
擬

具

「
收
復
大
陸土
地
政
策
»■
領
草
案J

修
正
稿
，
提

請

棱

議

案

。

決
議
•.本
案
交
風
設
計
委
員
會
根
據
本
日
會
議
各
委
員
發
表
意
見
，
將
草

i

宇
 

宽
新
整
理
後
，
再
行
提
會
核
議0.

第
三
九
九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二
曰

:
 

h

1
、

擬

具

「
匪
帮

『
靑
年
運
薦
』
之硏
究J

 
一
件
，
提

請

棱

譜

。

決
議
：
本
案
所
列r

我
們
的
意
見
」
五
項
，
原
則
可
行
，
連

同

唐

主

於

本

日 

會
議
中
所
發
表
之
意
見
，I

併
交
由
第
二
組
召
集
靑
運
幹
部
及
對
靑
運
具 

-

有
經
驗
同
志
，硏
討
實
施
。

(硏
究
報
吿
中
我
們
的
意
見
五
項
印
附
)

二
、
擬

具

「
共
匪H

運
的
分
析
硏
究
」

一
件
，
提

請

：
核
議
案
。

決
議
：一

、
.本
案
所
列
對
共
匪
工
運
的
對
策
五
項
，
原
則
可
行
。
並
決
定
作
左
列
 

之
補
充
：

1
.

 
澈
底
改
正
過
去
對
勞
工
運
動
長
避
、
.渡
縮
及
淸
靜
無
爲
之
錯
誤
 

觀
念
與
作
風
，
針
對
黨
的
社
會
蕋
碇
，
確
定
工
運
爲
今
後
本
黨
 

基
本
活
動
，费
極
開
展H

作

。

2.
 
加
强
實
施
本
黨
旣
定
勞
工
政
策
，
改
善
勞
工
生
活
，
增
進
勞
工
 

福
利
，
以
加
速
及
健
全H

運
之
發展
.，

8
.
與
國
際
民
主
反
共
勞
工
運
動
切
取
聯
繫
，
以
加
强
號
召
；.

4.
X
運
幹
部
份
子
，
必
須
自
勞
工
群
衆
中
選
拔
。.

' 

二
、
交
由
第
二
組
依
照
上
開
原
則
，
研
究
實
施
.。

(硏
究
報
吿
中
之
對
策
五
項
印
附
) 

"•

「
•匪
_

『
青
年
運
動
』

之
研
究
」
報
告

-

—

戒
們
的
意
見
 

進
：

S
®

常
道
種
「
躺
及
子
孫

J

 

靑
年
策
略
，
我1B
應
有
.W
特
«
略
予
指
■«
:

五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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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加
强
國
內
同
胞
對
本m
的
支
持
；
在
一
般
的酿
求
全
_
同
胞
認
識
本
溉
主
義
之
正
確
，
謀
 

國
之
忠
誠
，
而
自
勅
貢
獻
其
力
跫
，
接
受
本
戰
之
領
盤
；
在
職
槳
的
區
分
上
，
嗨
求
農
咁

 

I

致
擁
M
本
艘
之
限
m
政
策
，
H

A
掏
諮
本M

推
行
之H

業
化
政
策
，
知
識
份
子
及
靑
年 

擁
謎
本
瓶
之
文
化
政览
，
以
求
本
輝
的
莊
礎
建1>:
於
黎
衆
信
仰
之
上
，
而
^
利
於
全
窗
决 

策
之
磓
定
與
S

。

£•
、
加
强
.海
外
同
胞
對
本览
的
信
心
與
支
持
：
強

脚

華

旖

羣

命

之

母

，
而
擁
誰
本
粼
，
卽
所

 

以
晡
保
苹
命
之
成
功
與
自
淖
前
途
之
發
展
，
并
以
本
M
改
迓
以
來
徵
務
*
政
治
、
軍亊
*
 

經
濟
、
文
化
所
搜
之
成规
，
及
本
號
&
攻
愎M

之
决
心
，爲
說
服
之
佐
證
，
以
求
海
內
外 

同
胞
輪
财
輪
力
，
加
强
光
復
大
陸
的
力盘
，
茧
於
大
-1
£
狱
之
迪
寄
旖
奸
典
勒
索
旖
漉
， 

尤
W
强
削
V
以
加
强
其
同
仇
敵
愾
之
心
。

四

、
加
強
友
邦货
本S

;

的
認
纖
：
過
去
友
邦
人
士
對
本
戰
認
識
不
夠
，
故
淹
生
銷
誤
之
政
策
，

 

腿
布
此
次
全
會
前
後
，
以
本E
之
堅
决
反
共
興
切K
行
憲
，
社
窗
之
安
定
，
經浒
之
狨
展
 

，
政
治
羾
硌
之
進歩
-
及
推
行
三
七
五
減
租
與
限
田
政
策
丨
竹
施
工
艇
化
之
政
®
，
®?
^
 

宣
1^
,
俾
疵
友
邦
人
士
深
切
了
解
本
撖
，
從
而
產
生
對
本
敕
及
對
我
國
之
正
確
政
策
0

 

五*

加
强
脚
肫
帮
幹
部
心
理
上
的
打
擊

：
以
本
激
此
次
全
會
與
反
攻
大
陸
之
密
切

g

係
及
反
攻
 

必

勝

之

種

種
|2.:1
素

，
打

擊W
#
心
理
，
％
解
典戦
鬥
意
志
，
助
長
起
範澜
龠
，
以
期
早
H
 

分
化
PII
S
S陣
容
，
摧
毀
陴
很
佩
政榈

。

六

、
加
.强
大
陸
同
胞
對
本
溉
的
信
心
：
乘
本m
蓽
行
全
窗
之
榴锊
腿
吿
訴
大
陸
同
胞
，
光
復
大 

陸

，
拯
救
同
脑
，
爲
本
E

S
决
篮
，
將
不
惜
任
何
悌
牲
，
必
使
典
早H
Ie
fs
PH
帮
暴
®
 

豚
政
楠
必
將
終
結
，
而
全
國
同
胞
必
將
瘦
撺
拯
救
。
從
而
呼
敵
大
陸N
r
n各

就3一
位

，
以

稂 

極
或
消
極
之
方
決||1
裼
敵
人
，
打
瞇
敵
人
丨
消
耗
敵
入
之
力
蛩
，
縮
短
匪
郫
之
統
治
。

 

乙
*
宣
®
方
法
 

1

、
對
一:内

一

■(梅
外
館
胞

1
’
報
紙
雒
誌
：
在
開
數
前
及
大S
T1
行
中
隨
咔
作
有
計
剌
之
布
，

®
於
社
論
之
撰

 

寫

，
予
以
適
切
指if

，
並
隨
昉
浊
意
务
方
而
之
反»;
兴
宽
‘見

0
凡
有
不
正
確
之
！
/ ^
 

. 

言
狳
，
嘏
加
糾
正
，
或
抓爲
防
也
0

2,
廣
揺
•
■
以
全
窗
姐材
，
繃
挞
通
俗
離
詞
及
有g

賁
料
，
佻
腿
各
笹
台
廣
播
，
尤
腿
澉
蛩 

利
/I-I
聯
播
之S

.

冏

，
加
强
效
粜
0

3
’带
刊
：
編
印
有
關
金
#
之
重
要
文
件
，
迪
以
全
食
爲
姐
材
之
带
刊
’
廣
爲
分
發
。

4
’挪

釤

蠢

音

：
割
大
窗
之
馨
節
目
皰
予
攝
影
，
所

有

讓

訓

話

並

製

錄

音

。

中
处
次
ffi
s
ft
si'
t
谦
央
龚
_

萌

_
編

?,
敎
靑
文
化
與
出
版
：
在
全
會
舉
行
期
問
，
本
^
^
^
进
籍
，
腿
啪
價
佻
_
本
热
^
总

0

6,
 

殘
_
鹈
內
各
級
組
縱
，
普
遍w
tt
全
會
中
心
議
S
，
充
分
交
換
a
见

。

7,
 

励
-M
所
有
热
ii
爲
狨
的
宣
靱
貝
，
配<

#
®

與
民
遝
，
使

每I

E
ll
充
分
能
爲
金
科
宣

f®
o

8,
 

爭
取
社
曾
上
各
喈
層
頜鹚
人
物
滲
透
海
內
外
社
圃
組
縱
，
如Ji
w
、
工
會
、
商
科
，
尤 

祁
赴
學
校
與
文
化
園
！|

贺

施

外

i

a
®
。

9,
 

加
强
各
地
民
衆
服
務
站
宣
傳
工
作
，
佻
腿
化
種
資
料
-
指
示
進
行
方
法
-
並
考
枝
典
成

綠

。

1
7
對
大
陛

1.,
廣
播
：
除
加
强
對
大
陸
厥
有
之
旅
播
外
，
M
爲
此
次
全
會
納
加
龙
人
廣
播
，
佬
那
廣掰
 

，
部
賊
廣
播
等栌
有
節
B
。

2
,
 

空
投
沽
：
以
本
次
全
#;?
肋
材
，
編
印
宣
陣
品
，
山
空
軍
向
大
_
他
晚
廣
泛
K

M
。

3,
 

耳

®
:
rlr
大
陸
地
下H

作

人

分

別
称

«
的
與
橫
的
關
係
，
發
動
4
語
連
動
，
媒
怖 

有
利
於
a
或
打
擊
共
1«J
之
f

與
官
論
。

三

、
對
友
邦
人
士

1.
 

廣
播
：
依
眼
宣
陣
原M
,
咁
加
廣
擗
叻
問
，
改K
廣
桮
技
術
。

2,
 

報
紙
及
定
期
刊物
：
加
强
述
用
本
鄹
主
辦
之
自
山
中NI
評
論
月
刊
及
民
辦
之
英
文
中
國 

郵
報
興
英
文
中
國
新Is
,

螫

爲

報

.

3
’
迗
過
外
交
部
及
政
府
發
言
人
辦公
室
各
駐
外
機
褴
佻
鹋
-i

资
料
，
並
編
謀
有
關
全
鉍 

之
》
耍
文
件
分
秘
0

4,
 

加
强
聯
絡
r

n

f外

國

報

社

、
通

訊

社

，
軸

誌

社

111
華

人
A
駐
發
新
R
興
民
衆
意
儿
， 

並
隨
晾
注
意
共
對
大
會
之
觀
盛
，
善爲
宣
傳
。

第
四
〇
二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主

 

席

：
蔣
總
裁
 

報
齿
渐
項

1

、
張
秘
#'長
其
昀
報
带
：

(一

 )
七
全
大
會
簾
備
工
^

形
：
(
二
)
大
陸
遴
51
代
 

表
提
名
耍
點
之
內
栉
；
.
(
三
)
咋
晚
談
話
會
有
關
中
央
委
員
會
評
議
委
員
及
政
策
 

晒
問
等
之
意
見
。

五I

五

515



附件3 頁93

張

1

俛

飛

蕭
m
臣，

V n ”
35 38

轉
州蘇‘

登汛 
3C258

登鉗.
3C227

組

委央爲
良監補

察中

月一脫 
以年獅 
上六钒 

II.織

h 控由窣涸脫 
訴工加月離 
扣 聯 ! 繩  
匪 大 牒 織  
恶 會 自 七

上五脫
晒離
月钳
jv織

iniit 

月1

ft
吿

可辦农登公曾
原理能記tT在 

悄如手詢工 
殊期槭丨;iJ磺

孫
續
周

注

俊

田
種
德

趙
鴻
智

吳
本
健

f
m

齊
術
蓮

陳
楚
萍

忻
鼎
霓

譚

齊

奘

生

邢
庚
堂

范
道
瞻

謝
m
亭：

梁
鋪
灼

中靖 学一

f t rr ”

和敝

W
50269

ft ft rr tf tr tr rr ” tf rr V n
28 S S

城北

20 29 39 46 44 25

" ^浙
m

36245

44 45 30 33 41 36

养'山 
平東

織
河寧

1027

» - §

公湖
安北

w
007S8

天河

36220

杠
錄
肥欲

上廣
林西

南河

A
登組
3629§

永四
川川

m
酱南

順廣
德東

登机
36260

登矶
30255

登組
36214

登 f . 
3 G222

登辦
36244

登組
36271

置組
36349

登組
36351

贫組
36317

澉槳中 
部 卿  

员航

負办外1 
門交

•委部

雇

良

喊主港
具 務

室局

上四脫
個離
月机

沿織

上五脫
離

月
麵

± A E
涸飽
月糾
•©織

上九興
倾
月机
以織

上六脫 
個離 
月k  
働

上九脫 
個麟 
月組 
沿織

月机
叔織

上六聛 
俩離 

月1

上九脫
1 糾

f S

上七脫
i
月甜. 
似辙

上入脫
涸離
月組
沿織

上九脫
锢離
月組
似織

上六脫
©離

I I

上十脫
涸離
月糾
及織

r i

tr f
吿

f t It tr ” tr

1

n rr rr rr tr tr tr ”

鼻
四
〇
四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1
、

擬
具
本
黨
政
治
綱
領
草
案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本
案
由
本
會
分
兩
次
邀
請
有
關
從
政
同
志
參
加
討
論
廣
，
稃
行
提
會
核
定

 

，
應
行
邀
請
之
從
政
同
菰
名
單
如
下
。

第

I

次
——

王
世
杰
、
張
厲
生
、
黃
少
谷
、
郭
寄
嶠
、

.葉
公
超
、
黃
季
陸
 

、
間
至
柔
、
吳
國
楨
、
侯
騰
、
徐
培
根
、
黃
天
爵
。

第
二
次
——

張
厲
生
、
程
天
放
、
嚴
家
淦
、
賀
衷
寒
、
張
玆
閩
、
黃
季
陸

 

、
沈
宗
激
、
吳
國
楨
。

二
、
 
擬
請
推
定
七
全
大
會
秘書
長
，
副
秘
書
長
人
選
案
。

決
議
.
.推
張
其
的
同
志
爲
秘
書
長
，
周
宏
濤
、
谷
鳳
翔
、
張
壽
賢
三
同
志爲
副
秘
 

書
長
。
並
提
請
七
全
大
會
追M
之

。

三
、
 
闊
於
七
全
大
會
特
許
列
席
人
員
案
經
提
本
會
第
十
四
次
會
議
決
議
三
點
，
提
請

 

核
議
案
0

決
議
：
本
屆
代
表
大
會
列
席
人
員
規
定
如
下
：

i

、
中
央
各
處
組
會
'm
長
副
首
長
；
 

一 

‘ 

二
、
.五
院
院
長
及
各
^
會
首
長
之
爲
本
黨
黨
員
菏
。

四
、
 
委
員
兼
行
政
院
院
長
陳
誠
同
志
提
：
我
■國
出
席
聯
合
國
經
濟
暨
社
會
理
事
會
代
表

 

張
彭
春
因
病
呈
請
辭
職
，
業
經
明
令
免
職
，
所
遺
代
表
一
缺
，
擬
特
派
夏
晋
麟
同

 

志
繼
任
，
提

請

稼

議
案
。
. 

. 

.

中
央
改
造
委A

#
<K
f

决
M

案
萁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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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貴
會
會
議
决
睛
案
棄
榻

第
六
十
六
條
小

褴
之
任
務
如
下
：

i

、
貫
i

的
决
策
，
執
行
上
—

令
。

二
V

徴
求
雜
昊
，
發
展
組
嫌。 

. 

i

f

l

m

A

思
想
、
生
活
及
 
H

^
N

KIII-
練

，

•

四
V

宣
@
本
m

主
義
及
政
綱
政
策〇

五
調
査
社
會
動
胳
？«|.
行
民
衆
m

務

，
檢

舉

社

會

你

.
害

。

六
、
防
制
匪
謀
及
反
革
命g
.

Q

 

七
V,
研

討

#

建

譁
m

政
社
會
興
革
事
項
。

A

V,
指

導

激A
H

作
及
互
助
合
作
事
項
。

第
六
十
七
條
小
組
由
簾
員
互
選
組县
一
人
，
執
行H

常
撖
務
。

罕

苹

S

第
六
十
八
條
各
級
代
表
大
會
之
代
表
於

s

t

J

昀
，
其
伍
務
卽爲
終
了
，
怛
須
向
所
代
表

之
漱
部
報
吿
大
會
之
經
過
及
結
果。

第
六
十
九
條
中
*,■
委
長M

R

負
任
期
定
爲
三
年
，
.省
委
最
會
委
後
§

二
年
，
擗
委
貝
會
委
 

負
&

 

1

年
，

分部委

A

及
小
組
組
長
任
期
均

爲
六
傾
月
，
各

候

 

m

任
期
與
委
員
同
。

第
十
S

祀
律

第

七
t

條

凡

U
W

須
恪
守
下
列
各
項
祀
律
：

J

、
遒
i

卑
，
服
i

的
命
令
及
决18
0
 

二*

賊
守
激
的
祕
密
。

. 

三
、
■

繳

納

賽
。

四
*
不
得
脫
離
本
—

本
組
織®

五
、
不
爆
—

外
攻
联
策
員
及
i

。
.

六
*
不
得
加
入
其
他
玫m
o

 

...

七
不
得
在
腌
內
—

小I

。

附
敦
：
本
驁
犋
有
歷
史
的
使
命
而眘
鬥
，
轰
成
功
全
賴
祀
律森
嚴
，
其
有
背
 

”
腌
叛
國
之
行
洚
者
衆

共
棄
之

。

第
七
十
！
涤

%
對
’截
貝
之
監
察

4

左
列
方
式
行
之
：
•

-
v

i

s

i °

I

T

本

變

搶

討
。 

.

五
S

四

三
*
下
級
之
搶
舉

。

■

第
七
十
二
條
犯
第
七
十
條
所
舉
祀
律#•
，
分
別
予-

以
下
列
之
懋
戒
：

1

、
.奪

 
o

 

.

1T

S

滅
褪
。

三
、
 

開

除

籍
o

 

•

四
、
 

委
員f

逵
反
*a
律
者
，
解
散
其
組
截o
全
部
黹
i

i

律
者
，
解
散
其

組
織
，幷
重
行
登
記
分
別
去
取

Q

—

i

'處
分
其
經
下
檢

酱

奢
》
由
省

®
^

議
决
，
中
央
f

 

搽
准
後
執
行
之C

第
七
十
三
條
i

採
取
左
列
歩
驟
，
以
制i

f

n

黨
員
：

I

、
威
法
定
程
序
檢
舉
其
連
法
行
琛。 

n

、
.依
法
定
程
序
罷
免
或
撤
免
其
職
務。

.

111、

公
開
批
評
奥
論
制
裁。 

•'

第
七
于
四
條
凡
S

個
人
或
地
方
全
體
縣
負
被
檢
舉
或
被
控
吿
時
須
由
所
豳i

委
貝
會
詳
 

細
審
査
，
讖
定
處
分
後
執
行
，
如s

分
者
認
猱
不
當
晻
，
得
申
訴
上
級
委
員 

會

，
>!
至
於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伹
未
得
上
級
委
員
會
或
全
圃
代
表
大
會
决
定
辦

 

法
以
前
，
此
項
處
分
，
仍
須
執
行
，
各

部

；̂

舉
或
被
控
告
時
，
其
嫌
法

 

亦
同
。全
國
代
表
大f

議
决
驁
員M

人
或
地
方
全
髖
激
員恹
愎
i

 

〇

 

.

.
第
十

1.

聿

鐾

 

-

第
七
十
五
條
本
|

茕
>
 圾
黨
負
所©
N

m

ft

與
特
別
捐
及
其l

Jft

入
—

。

第
七
十
六
绦
詆
癸
數
目
由
中
央
委
員
會
决
定
之
，
激
—

有
失
業
情
事
，
經
所
釅
小
姐

査
明
 

報
由
上
核
准
後
免
繳
親
突

。 

.

第
七
于
七
條
黨
A

i

允
許
而
不
緻
鈉
羝
費
至
三M

月
，
卽
暂
行
序
止
f

應
i

攛
利
。

第
1--
1
1
1
草

附

則

.

第
七
十
八
涤
本
緦
韋
解
釋
之
權
，
睡
於
全
固
代
表
大
會
，
全
圃
代
表
大

f

i

間

，鼷
於

中
央
委
員
會〇

 

*

第
七
十
九
條
本
癱
章
由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决
薄
公
$

日

起

效

力

0

第
四
一
一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十
月
一

 a

1
、

玆
檢
呈
本
黨
政
綱
草
案
一
份
，
提

請

核

議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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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逭
委
員
會
裏
决浅
案
讀

®:
四
 
o

肺
；l^
.
l.
各
項
活
動
#;
指
定
大
會
祕
#
處
有
關
與
關
係
方
面
切
取
聯
映
商
定
後
將
购
間
甚
 

點
及
交
通
等
規
定
事
項
詳
列
於
附
記
欄
內

2.
本
表
所
列
時
間骤
湊
午
晚
兩
猞
均
衣
能
在
陽
明
由
M

勝

腿

請

濟

務

—

待

紐

在

台

北

 

市

辦理有

S

政
府
機
關
招
待
(以
上
二

f

本
表
印
發
代
表
昀
咖
去
)

四
十
一
年
一
茂
黨
員
特
别
.捐
勸
暮
成
绩
優
艮
及
出
刀

 

人
员
叙
獎
名
册

擬
請

總
裁
題
字
褒
獎
並
遂
黨
史
會
表
彰
者 

計
開

王
寵
惠
 

吳
國
楨
黃
朝
琴

 

嚴
家
淦
 

胄
罾
&
 

張
双
II
鄭
道
儒
 

以
上
七
員
合
於
勸
募
辦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分
別
予
以
樊
勵
。

 

擬
請
給
予
獎
章
一
座
並
送
黨
史
會
表
彰
者 

計
開

郭
克
悌

 

-
0 

’

以
上一

一

人
合
於
勸
募
辦
法
第
二
±c
條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各节
獎
勵
。

擬
分
別
給
予
獎
狀
及
樊
章
者 

計
開
 

'

莫

衡

 

倪
文
亞
 

陳
B
屛
 

任
顯
群
 

徐
柏
園
 

谷
正
綱
 

湯
一
造
口
 

以
上
七
人
合
於
勸
募
辦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各
頒
獎
狀
一
紙
獎

章
.一
座
。 

. 

.

擬

翁

給

3

赛

It
M

譚

嶽

泉

？
施
復
昌
 

沈
華
庭
 

唐
桐
蓀
 

錢
其
琛
 

黄
家
德
 

劉
鎭
謨
 

陳
勉
修
 

林
世
甫
 

劉
啓
光
 

林
献
堂
 

黃

輝

 

陳
舜

fl=
 

朱

.謙

，

楊
繼
曾
 

李
占
春
 

賴
森
林
.

黃
少
谷
 

鄭
品
聰
 

謝
貫
一
 

徐
志
剛
 

黃

樹

水

1̂ '
^:
®
 

張
國
魂
 

賴
維
種
 

何
金
生
 

李
晨
鍾
 

洮
榮
華
 

劉
象
山
 

陳
淸
文
.

質
其
衆
 

黃
添
楔.

周
至
柔
 

游
彌
堅
 

侯
家
源
 

兪
飛
鵬
 

范
澤
山

儲
家
昌
 

陳
尙
文
 

黃
S

 

林
鶴
年
 

柬
雲
章
 

李
毓
九

以
上
四
十
三
人
合
於
勸
募
辦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第
四
款
之
規
定
各
i

章
一

枚

。

擬
分
別
給
予
紀
念i

.

計
開

于
潤
生
 

賴
順
若
 

呂
錦
花
 

張
在
仁
 

&

f

l 

黃
秉
心
 

高

瑾

 

王
春
火
 

羅
春
木
 

林
金
鍾.

親

垚

李
海
樹

唐
鑑
前

黃
耀
徳

陳
皆
興

朱
如
淦

徐
可
均■

張
彼
德

陳
昌
瑞

劉
德
祺

黃
國
書

路
松
宵

朱
瑞
雲

魏
振
縛

劉

本

彭
焕
郞

張
敏
钰

李
名
植

謝
仲
立
'

朱
漢
耀

王
富
農
 

'
何
縱
炎
 

熊
茂
生
 

:

翁

槪

 

孫
桂
琳
 

趙
煦
雍
 

王
家
誠
 

葉
文
旭
 

張
金
達
 

陳

油

j 

施
英
造
 

劉
如
窶
 

.許
漢
源

霉

宇

張
振
吼

傅
德
衛
 

王
堦
祥
 

魏
景
嶷
 

.牟
金
衆
 

陳
慶
瑜
 

金
開
英
 

蘇
天
眞
 

關
文
居
 

李
積
慶
 

林
生
財
 

蔡
鈾
祥

王
國
華
 

馮

駿

 

魏
效
同
 

林
端
珍
 

趙
志
垚
 

徐
宗
凍
 

沈
子
屛
 

鍾
天
爵
 

郭
雨
新
 

林
全
義
 

.

彭
漢
鈞

張
登
貴
/
+
謝
煥
基 

安
克
儉
 

郁
佐
菊

擊
寅

：
徐成

鄭
長
植
李
開
山

兪
丹
騮

林
麗

王
天
燦

 

金
克
和

 

何
墨
林

 

魏
華
鵾

 

孔
繁
祺

 

周
茂
机

 

.

黄
及
時

 

程
森
士

 

沈
銀
來

 

‘林
修

 

、
王
大
松

 

王
金
海

 

陳
家
强

張
謂

文
啓
鎭

 

蔣
還

 

沙
德
堅

 

"趙
葆
荃

 

朱
夂
瑩
 

陳
滿

 

'王
燮
功
 

許
曉
初
 

.葉
捷

新
 

费
明
新
 

周
德
彰
 

"
挪
道
遠
 

:»*
劉

火

旺 

吳

浩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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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议
造
委
負
赞
窗
1

議
案
雍
編

必
敗
與
抗
俄
必
成
」
宜
改爲
附
錄
，
第
八
章
「
反
共
抗
俄
的
總
目
樑
」
可
併A
前
 

言

，
開
宗
明
義
卽掲
示r

萬
物
並
育
而
不
相
寄
，
道
並
行
而
不
悖
」爲
三
民
主
義
 

所
企
求
之
大
同
理
想
，
說
明
人
類
歷
史
卽

一

部
人
類
理
性
之
發展
史
，
如
此
銜
結
 

者
較
生
動
有
力
，
本
會
擬
照
此
修
改
。

f

四
〕
處
理
方
式
.•

關
於
本
稿
之
處
理
方
式
有
四
種
意
見
：

(

|

).認
爲
本
稿
內
容
尙
未
 

'
成
熟
，
不
可
將
未
成
熟
之
理
論
强
作
定
論
，
且
哲
學
問
題
由
黨
的
最
高
權
力
機
關

 

匁
鈒
決
定
亦
欠
妥
當
。
故
主
張
本
稿
在
七
全
大
會
中
根
本
不
必
接
出
>
(
二
)
認

 

爲
大
會
代
表
數
百
人
理
論
水
準
參
差
不
齊
，
實
不
宜
於
討
論
此
項
問
題
，
否
則
發

 

言
盈
庭
，
勢
難
獲
得
結
論
，
卽
或
通
過
，
對
將
來
理
論
之
發
M
補
充
反
增
約
柬
4 

故
主
張
不
必
作
爲
七
全
大
會
正
式
射
論
之
議
案
。

(
三
)
建
議
以
本
稿
作
爲
總

 

裁
對
大
會
之
理
論
報吿
，
由
大
會
決
議
接
收
。

(
四
)
碰
議
作爲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或
新
委
員
會
之
一
般
指
示
文
件
。

乙
，、
關
於
第
三
章
「
反
共
抗
俄
戰
爭
的
特
質
」
.

(I

〕
原
稿
對
共
匪
的
優
點
過
於
强
調
，
可
能
發
生
副
作
用
，
多
主
張
修
改
。

Cl

 

b

對

於

「
共
匪
與
俄
共
的
關
係
——

俄
共
的
優
點
卽
共
匪
的
弱
點
」

I

段
認
爲
原
文
 

立
意
雖
在
說
明
：
卽
'使
俄
共
成
功
共
匪
仍
必
失
敗
，
然
事
«
h
俄
共
與
共
匪
I
已
 

結
爲I

澳

，
俄
共
與
共
匪
卽I

吾
人
的
仂
敵
，
俄
共
的
力
量
亦
卽
共
匪
之
後
盾 

,
如
對
俄
共
優
點f
以
强
調
，
在
宣
傳h
,
反
可
能
產
生
不
良
效
果
，
且
吾
人
旣 

宣
稱
共
匪
絕
不
會
變爲
狄
托
，
似
亦
不
宜
再
說r

俄
共
優
點
卽
共
匪
弱
點
」

。
故 

主
張
本
段
可
刪
。

f

三
〕
對

「
今
日
中
國
共
匪
朱
毛
與
一
九
一
七
年
時
代
俄
共
形
勢
的
優
劣
加
以
比
較
與
分

 

析
」

|
段
認
爲
原
文
無
形
‘中
似
以
蘇
俄
已
獲
成
功爲
前
提
，
對I

般

人

民

尤.易

引
 

致
誤
解
，
且

以I

九
一
八
年
時
代
的
俄
國
謝
米
諸
夫
與
鄧
尼
金
比
擬
今
日
朱
毛
共
 

匪

，
似
亦
跡
近
牽
强o
故
主
張
予
以
刪
除o

.

h
列
各
項
意
見
本
.#
以
爲
(I

〕
關
於
共
匪
的
優
點|

節
原
稿
篇
幅
確
，嫌
過
長
，

且
其
中
所
敍
龃
織
戰
宣
傳
戰
心
理S

等
似
乎
詭
計
百
出
，
實
均
只
是
國
際
共
匪

I

貫

。戰
略
在
各
方
面
之
不
同
表
規
，
但
能
說
明
基
本
戰
略
，
卽
可
槪
括
其
餘
，
似
可赂
爲
刪

五
四
二

簡

，
綜
括
成
爲I

段

，
並
將
子
題
改爲r

共
匪
慣
用
的
戰
略
」O

.
C

二
)
關

於

「
俄
共
 

與
共
匪
的
關
係
」
及

「
今
日
中
國
共
匪
朱
毛
與

I

九
一
七
年
時
代
俄
共
形
勢
的
優
劣
加 

以
比
較
與
分
析
」
兩
段
，
多
遯
反
映
意
見
旣
認
爲
易
滋
誤
會
，
擬
予
畜
除
。

丙
、
關
於
第
五
章
「
三
民
主
義
的
哲
學
觀
點
」
 

c

 r
對
本
反
映
之
意
見
最
多
，
批
評
亦
最
劣
，

一

部
分
同
志
並
主
張
將
本
章
全
部
刪
去
。
 

綜
其
理
由
約
可
歸
納爲
三
點
：
0
3
哲
學
問
題
原
極
複
雜
，
片
段
之
闞
說
與
'#[;
評
 

均
無
補
於
理
論
之
建
立
？
反
而
易
滋
誤
解
7
不
如
全
節
删
除
，
容
再
從
長
計
議

A .
二
：

>

 

全
書
以
哲
學
方
面
最
爲
雜
亂
，
許
多
說
法
皆
違
反
常
識
，
本
黨
貝
前
無
哲
學
家
，
似
 

不
必
存
心
打
倒
古
今
之
哲
學
；
獨
樹

I

幟
。01

1
)

反
共
抗
俄
爲
政
治
問
題
與
革
命
問
 

題
而
非
哲
學
問
題
，
大
會
通
過
政
治
理
論
和
革
命
理
論
是
合
理
的
，
討
論
一
個
哲

 

學

問

題

，
通

過

I

個
哲
學
理
論
，
是
不
合
理
的
。
本
會
一
部
份
同
志
則
認
爲
不
只
是
 

丨
政
治
問
題
革
命
問
題
，
而
且
亦
是
哲
學
問
題
，
反
共
抗
俄
而
不
反
辯
證
唯

物
論
，

.
不
反
唯
物
辯
證
法
與
不
反
唯物
史
觀
，
實
不
够
徹
底
，
如
反
對
敵
人
之
哲
學
理
論
 

而
不
表
出
自
己
的
哲
學
理
論
？
則
無
反
對
之
根
源
與
基
礎
，
故
本
章
不
應
刪
除
。

 

c
i
c對
三
民
主
義
宇
宙
論
有
人
主
張
將
「
心物
一
體
論
」
改
爲
「
心
物
合I

論

」
，
有

人 

則
堅
決
反
對
「
心物
合
一
論
」

。
本
會
以k

 r

心
物
合

匚

原

係

「
心物
本
合
爲
 

I

」
之
簡
稱
，
似
仍
以
採用
「
心
物
合
一
論
」
爲
佳
。 

o

e
對
三
民
主
義
理
則
學
部
份
意
見
最
多
，
本
會
同
志
中
對
此
問
題
亦
乏

I

致
意
見
厶
 

部
分
同
志
認
爲
此
種
邏
輯
思
想
在尙
未
成
熟
之
前
，
不
如
暫
先
保
留
7
而
以
私
人
著 

述
徐
謀
充
實
與
發展
，
以
說
服
同
志
，
藉
免0-
此
使
全
書
陷
於
爭
議
，
且
原
文
中 

對
辯
證
法
與
唯
物
辯
證
法
似
未
詳
加
劃
分
，
所

謂

「
科
學
的
邏
輯
龜
於
知
性
…
…
 

是
靜
的
邏
輯
。
基
於
理
性
…
…
乃
是
動
的
邏
輯
」
的
說
法
是
否
正
確
妥
當
，
確
亦

 

有
待
詳
加
硏
究
。
但
另
一
部
分
同
志
則
認爲
學
者
專
家
所
提
意
見
多
係
誤
解
本
章 

以
辯
證
法
爲
三
民
主
義
的
方
法
，
其
實
本
章
已
明
顯
表
出
唯
物
辯
證
法
爲
辯
證
法
 

々
I

種
7
辯
說
法
又爲
動
的
暹
輯
之
一
種
；
動
的
邏
輯
與
靜
的
邏
1

同
爲
三
民
主
， 

i
理
則
學
的
兩
大恶
礎

。
反
對
唯
物
辯
設
法
者I

定
要
反
對
辯
證
铁
，
反
對
辯
證 

法

不I
定
要
反
對
動
的
邏
輯
，
宇
宙
事物
S

有
靜
，
靜
有
靜
的
理
則
，
動
亦
有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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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员
#

s
决
議
案
满
編

4*
(海
務
方
商
之
活
動
)
爭
取
弈
窜
濱
東
南
蓝
以
及f

®

糖
胞
之
活
動
咯
見
成
激

 

，
惟
近
如
日
本
基
加
坡
，
遠
如
南
美
歎洲

®
?

尙
少
聯
終
。
非
惫
起
直
迫
，
難
求
海
 

补
簾
務
之
重
振
，
鄭
彥
薬
同

js
海
外
歸
來
，
除
聽
取
其
報
吿
外
，
應
作
切
貨
之
檢
时

第
九
二
次
會
議

.

四
十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B

1

、
擬
具
中
國
國
民
霜
戴
政
關
係
大
綱
草
案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I

、

本

案

修.正

通

過

。
 

.

，

二
、
說
.明
文
字
交
第
五
組
重
行
斟
酌
改
正
。

• 

(
大
綱
及
說
明
印
附
)

1

 

1、

擬
具
齊
魯
公
.司
黨
股
代
表
人
及i

事
常
務
董
專
常
駐
監
察
人
候
選
人
名
單
，
提

請
棂
議

案

-
。 

.

決
議
v.
ii
過

。 

(
名
單
印
附
〕

一

 

''

‘中
國

羁
民
黨
黨
政
關
係
大
綱

四
十
年
二
月
二
十八
日
中
央
鍪
委
貝
會
第
九

！
 

一
次
露
通
過
 

U

 )
總
财

 

：

.

• 

J

、
中
國
國
民
嫌
中
央
改逬
委
炱
會
.(以
下

g
s
l
i
)

爲
樹
立
i

政
治
之
規
模
使
撕
的
組 

橄
與
領
骂
切
合
行
之
國
家
的
政
治
髖
制
起
見
，
特

侬
據
^

敗
造
網
要
之
規
定
訂
定

 

廉
政
瞄
掛
大
網
(以
下

i

本
大
稱
>
 0•

二

、
1

對
民
®
機
關
—
政
府
之
瞅
，
係
係
採
組
敗
措
擁
f

1\n

，
分
別
建
立
民
意
機
朗 

及
玫
庥
I

號
部
幾
m

或
政
治
小
組
，
使
其
迤
從
激阶
S

，
執
行
趣
的
命
令
，
茛
辦
激 

的
主
賬
。

.

=;
、
服

務

民

意

機

關

及

政

庥

i

，
在
其
職
務
範
固
內
有
關
政
^

一
决
定
及
執
-ff
,
魅
遝
 

過
民
i

瞄
之
槳
郜
珑
激
®
及
行
政
榉
§

政
治
小
組
向
上
1

部
_

報
告
糖
龙
指
示 

或
提
出
雄
議〇

四

、
民
意
機
吼
興
政
府
在

H

作
進
行
中
需
要
取
得
相
互
間
之
M

意
典
諒
觯
或
支
#
典
撖
助凿
，
 

應
由
同
S

部
透
過
有
關
之
激
或
政
护
小
祖
漶
通
其
怠
見
，
解
决
其
問
艇

。

M
l

六

(二
)中
央

五
、
i

爲

政
治
决
策
之
最
高
塍
構

。

五
院
院
*及

各

長

之

爲

本

A

者
，在
必
要
時
得
列
席

。 

•

.
六
、I

^

依
照
敗
造
耦
要
之
規
定
及
£

之
寤
要
分
別
逮
立
®a?

大

、立掛委最撕部

 

、
監
察
委S

部

、
與
政
府
各
脘
(
法
背
與
考
抗
委
負
餘
外
》
之
政
治
小
組
。

院
蔺
之
备
f

處
在
必
要
時
經
之
按
定
得
設
立
政
治
小
組

七

、
 
I

决
策
瞰
經
民
意
機
挪
實
現
者
，
須
交
民
蕙

s
r
s
i
®

跋
部
發
i

A.
支

持

及

貫

— 

施

。

、

中
央
决
策
應
經
政
府
實
施
者
，
須
交
行
政
部
門
任
首
县
之
激
貝
辦
理
或
透
過
政
治
小
組
貫 

.

撤
實
瞄
0

但
前
項
惝
形
在
必
要
時
得
先
微
S

意
代
表
及
從t
t

雜
員
之
意
見〇

八

、
 

民
意
機
關
自
行
提
出
之
政
策
及
重
大
措
施
，
應
由
任

S-
意
代
表
之
黨
員
於
其
决
定
前
，
提 

出
各
該
_

§

蜃

醫

研
时
並

報

齡

^

^

定

0

政
府
之
重
要
措
施
及
重
大
决
糞
藤
於
一
般
性
者
，
皰
由
任
酋

县
之
蜃
提
純
政
治
小
姐 

.
研

鼪

後

經

核
定

。其
有
粜
急
性
者
S

報
核
定
之
0

 

.

九

、
 

中
央
民
意榉
瞄
與
政
府
間
發
生
開
題
不
砟
解
决
眭
，
皰
由
民
意
機

g
®

部
i

或
行
政
戡

 

■鼦
政
洽
小
組
報
經
解
决
之

。

十
、

最
出
任
中
央
民
蕙
代
表
及
政
務

宫
華
，
躕
由
激
提
名
或

W
5

。

(
；：；)

省
 $

 

*

十1

、
省
 

<

市

}
改
迸
委
真
窗
之
下
諛
政
治
綜合
小
組
，
由

省

(市
)
改
造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具 

.書
記
县
及
在
营
(
市
)
響

(參

壽

)
興
眢
(

市
)
政
府
担
任
首
長
或
重
要
職
務
之

 

雜
|

成
之
o

政
汝
綜
合
小
組
爲
軎
議
政
S

機
構
，
其
召
集
人
由
中
央
指
定
之
0

凡
經
故
治
綜
合
小
組
番
定
之
政
策
及
通
過
之
i

，
臌
報
省
(
市
〕
改
造
委
員
會
核

備

〇

 v

 .

十
二
、
中
&
:
政
治
决
味
之
應
由
省
(
市
)■民

首
：機
明
或
政
府
製
成
法
令
予
JM
K

f

施
者
，
省
 

(
市
)
改
造
委
昊
會
應
發
動
民m

機
關
之
—

或
行
政
機
瞄
之
政
治
小
m

及
貴
貴
之
截
 

貴
運
用
黑
的S

及
其
法
定
職P

迅
速
完
成
該
項
法
令
政
令
之
盯
頃
與̂-
行
，
其
遵
辦
 

經

過

情

形

迆

應

商

政

治

綜

<

。_
小

組

提

出

報
吿

。

各
自
行
决
定
之
政
策
，應
由

S

挪
之
f

政
治
小
組
或
貴
貴
之
激
裊
提
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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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
政
治
綜
合
小
組
予
只
審
議
0

十ill 、

省

(市
)
政
治
綜
合
小
組
不
能
解
决
之
問
瓸
，
箭
示
中
央
解
决
之
。

!

 

十
四
、
有

(
市
)
響

(參
鋪
會
)
內
有
號
負h

;

人
以
上
者
，I

律
組
織
m
Iil
。

十
五
、省

(

市
)
主
席
(
市
萇
)
、
秘
書
長
、委
晟
及
廳
處
局
長
之

爲
本
駿
雜
負
者
加

 

. 

區
城
性
或
峨
業
性
之
號
部
組
織
外
，
并
應
參
加
小
組

Q

:

 

十
六
、
省

(
市
>
 民
意
代
表
及
民
意
機
關
首
長
與
民
遝
行
政
主
官
之
產
生
，
脑
由
當
(市
)
親
 

部
依
本
黨
所
訂
選
擧
提
名
程
序
辦
理
，
其
入
遝
一
經
决
定
卽
踮
發
動
激
炱
支
持
當
韵

。 

(四
)
擗
(

市
)

十
七
、
縣

(
市
)
改
造
委
良
窗
之
下
設
遛
政
治
綜
合
小
組
，
由
縣
(
市
)
改
造
委
i
主
任
委
 

員

、
秘
裸
及
在
縣
(
市
)
議
貪
(參
謙
禽
)
縣

(
市
)
政
府
担
任
首
長
或
重
要
職
務
之
激
 

晟
組
成
之
，
餘
召
集
人
山
省
(
市
)
狨
部
指
派
外
，
某
任
務
與
脅
(
市
)
政
治
綜
合
小
組

同〇

十
八
、
中
央
及
省
(
市
)
政
治
决
策
之

酿
til

縣
■(市
)
民
意
機
關
戚
政
府
製
成
法
令
予
以
貫
激

 

實
施
者
’
縣

(
市
)
改
逛
委
M

fr

聰
?•!
動

民

蕙

樾

關

之

i

或
行
政
摁
關
之
政
治
小
組
及 

貢
*■
之
黨
晨
運
用
澉
的
組
織
及
其
法
定
職
榧
迅
谏
完
成
該
項
法
令
之
訂
頌
與
遨
行
，
其
癦 

辦
純
過
恍
形
井
皰
向
政
治
綜合
小
組
提
出
報
吿

。

十
九
、
縣
 

<

市
)
政
治
綜

合
小
組
不
能
解
决
之
問
示
省

c
市
)
戬
部
解
决
之
。

二
十
、
塍

(市
)
民
意
代
表
及
民
窩
塒
關
首
長
與
民
遝
行
政
主
背
之
產
生
，
應
由
胜
(
市
)
激
 

部
依
本
黨
遝
舉
提
名
程
序
辦
理
，
其
人
11
1
經
决
定
應
卽
發
i
m
m支特
常
選
。

說
明
：
以
上
三
條
之
规
定
興
省
(
市
)
同
不
再
贤
述
 

S
)
附
則

二
十
！
、
嘲
細
(區
)
激
政
關
係
之
述
立
，
得
於
地
方
自
治
推
行
至
相
當
階
段
時
，
視
共
焚
際
 

需
要
科
行
决
定
之
。

1
1

十
【
7

本
大
網
有
關
之
韋
則
法
规
另
定
之

o 

11十
一
一
1

、
本
大
綱
之
解
釋
及
修
改
植
蹈
於
蓄

o 

1
1

十
四
、
本
大
細
經
中
夬
改
造
委
具

Sr
通
過
後
施
行
。

. 

附
：
各
S
部
與
政
府
及
民
意
_
關
關
係
圖

中
央
改
造
要
員
會
8

决
議
案
逋
編
 

二
一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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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係 關 g| 機 竟 、民 及 府 . 政 與 都 i 級 各

員黨之中關機意民及府政級同理管橄組之部黨級各示表線曲々、 

治政縣省示表②繫聯之互相間院各及會大民國與府統總①示表線虛令2'.
構機之係關民政黨繫聯爲組小合綜 

序程之生產官務政級各及表代意良級各示表線雙3

統系織組政黨示表線單4 
理.辦縣省照比係關民政黨之市轄省及市轄院5

說

明

中
央
改
造
委A
#
^
n
决
諫
案
漉
編

1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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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國
民
黨
黨
政
關
係
大
綢

説

明

(一

)
 

總

則

第
一
條
說
明
：
本
魃
在
憲
政

M
施
前
曾
於
民
阈
二
H-
七
年
四
月
笵
五
屈
中
央
執
行
委
貝
命i

 

四
次
全
腊
委
A

s
訂
定
改
迪
激
務
並
調
移
1

政
關
係
案
，
規
定
中
*
n
以
 

撖
統
政
!_'
,
#
級

「
避
政
配
合
」

，
縣
級
「
融m
於
政
」
之
原
則
，
實
施
蒽 

政
後
於n

 一
十
五
年
十
月r
顼
省
縣
政
治
委
M

K
組
櫬
萆
程
，if
謀
激
政
之
聯
 

11
,
印
，値
本
激
改
迓
伊
始
&酿
鄭
重
樹
立
政
:1
政
治
之
規
模
，
以
配
合
行
憲 

後
之
政
.治
體
刷
，
趑
立
新
的
激
政
關
係
。

馆
二

條

說

明

：爲
配
合
行
憲
谈
之
政
治
賭
制
，
目
前
戰
政
關
係
在
縱
的
方
而
，
囡
各
級
黨
部

 

爲
规
的
分
屜
寅
貴
之
酸
桃
，
脃
似
激
的
紙
織
切
K
瞥
现
盥
A
指
抓
戰
!■
,
此
 

應
独
意
者
一
,
行
憲
國
家
激

S

徒
透
過
激
的
組
織
指
挪
民
葸
代
表
及
政
府
作
 

吏
—

激
A

，
而
不
能
以
激
虹
梭
指
郎
民
意
椴
關
與
政
府
，
此
應
蛀
意
者

1
1

 

0

爲
使
此
類
組g

易
於
發
生
力
跫
起
見
，
對
外
肫
守
秘
密
不
宜
公
開
此
應
注
 

意
者
三
。

笛

三

洚

說

明

：
本
條
與
前
條
相
輔
而
行
，
並
使
门
一
切
服
從
組
峨
祖
挪

执
定
1
切
」
之
規
定
 

徙
1

政

關

係1.11
.

確
-K

遵
行
。
 

.

第
四
條
說
明
：

爲
加
强
雜
政
及
民
总

t«'
關
之
铖
策
帑
力
及
和
K
共
濟
起
见
，
特
訂
定
一

11

者
相
 

互
間
-

K

聯
銷
制
皮
，
通i

的
組
艄
關
係
以
求
抖
密
切
之
合
作
。

(
二
)
 
中

央

馆

五

‘
條
說
明
：
本
遝
已往
設
府
政
治
委
具
色
、
國
防敁
高
读
良
窗
及
非
^
$
设
會
，
雖
因
時
 

制
宜
切
合
繪
要
，

在
入
祺
陬
係
之
配
<

n尙
尠
組
e
述
用
之
功
能
 >
 改
迓
 

以

後

似

宜

由

的

最

高

决

®
機
楞
，
以
減
少
紛
歧

宽
瘦
之
弊
涡
，
且
 

it-
强
其
效
率
，M
於
五
院
院
蕋
及
部
句M

.
&
除
行
政
院
院
甚
已铋
改
迨
委
員
 

外

，
其
餘
四
院
院.長
及
部
It
處
a
之
本
數
m

A
在
^

I

商
討
有
關
决
策
時
， 

視
其
需
耍
分
別
或
间
阽
遨®
列
席
K
有
其
必
耍
。

笫

六

涤

說

明

：
憲
政fp
施
後
激
從
鼠
爭
政
柳
叔
至K
行
政
策
，
全
部
均须
侬
s
^
l
的
活
動
 

,
國
大
代
表
中
之f

因

不

能1.
*

§
较
組

織
职
1

，
立

監娄
莨

有

固

定 

會
期
放
組
峨
立
法
委A
及
監
察
委
炱
激
部

，
此
類
E
的
a
織
可
視
爲
(一

)
 

擻
在
颦
縱
中
活
動
的
組
織
(
因
民;!.
代

表

中

除

宇

議
炱
外
尙
有

蠢

及

社
 

會
賢
逄
)
，(一

 

1
)

黨
在
民
意
掖
關
中
的
樞M

(
可
画
靈
外
民
意
代
表
於

中
央
改
造
委
負
命S

决
請
案
麓
編

親
的
週
圍
)

，

{
=
一
)
濺
在.公
開
場
合
中
的
秘
密
力a

<
領

盤.激

外

寐

衆K
 

現
激
的
政
綱
政饱
)

。

至
於
政
治
小
組
之
組
織
則W-
用
在
政
府
機
關
之
中
 >
 由
政
務
宫
及
重
迎
主
訾
 

之
遝
M
組
成
，
其
性
®:
丧
激
的
核
心
，
與
機
關
中
之
普
通
的
區M
牲
或
峨
架
 

牲
激
部
不
同
，
五
院
之
中
除
立
監
兩
院
述
立
激
部
，
法
官
及
考
試
院
考
試
委

 

炱
|

法
另
有
規
定
外
，
其
餘
行
政
考
試
兩
院
均
依
規
定
組
綱
設
政
治
小
袓

第

七

條
m
明
：
中
央
决
策爲
逮
到
博
採
周
諮
之
！

m

的
起
見
，
特
別
$
視
激炱
之
意
見
，
本
條
 

所
訂
者
係
M
過
激
^
組
橄
以
民
主
方
式
求
得
意
見
之
集
中
，
使
上
餍
溫
旨
«
 

澈
下
層
，
下
層
述
議
反
映
上
層
，
以鹋
免
彼
此
脫
i

現
象
。

第
八
條
說
明
：
民
意
》
關
自
行
决
定
之
决
筮
首
光
通
過
其
-

M
的
a
織
詳
鈿
研
t

w
發
即
民
主
 

集
棚
制
之
猗
神
與
作

用
，
然

後

報

核

備

，
政
庥
措
施
及
狹

锥
除
一
躲
 

性
者
外
，
均.赌
經
其
本
身
政
治
小
組
研
討
報
諦f

核
定
後
再
搵
出
政
府
之 

院
會
通
過f

過
去
對
政
治
—

亦
同
)
，
因
政
治
小
組
係
i

M

A所
紕
成
 

*
胞
琮
m
此
秫
組
®
發
挪
集
腊
—

，
茧
於
緊
急
性
决饿
爲
迅
赴
亊
機
計
？ 

則
可
省
去
此
一
厝
手
緖
逆
報f

核
定
之
。

第

九

條

說

明

：
以
机
綿徙
.通
遝
艮
彼
此
間
之
意
見
及
親
良
興非
戰
歲
之
意
見
？m

m
不
能
直
 

接
管
理
_
關
與
政
府
，非
經
兆
所
在
機
關
之
激
的
組
繃
不
能
過!»J
,
同

阽

貴 

成
此
類
無
的
組
織
向
本
付
具
報
，
以诋
去
不
能
了
解
機
關
中
事
態
效
鹿
之
脒 

，
—

政

_

係
1:
爲
密

切〇

第

十

條

說

明

：
山
遝
擧
沔
生
之
民宽
代
表
及
政
務
货
均
應
1:11
激
依
共
所
fir
之
一
擧
提
名
程
序
 

辦
理
，
至
由
任
命産
生
之
政
務
贫
亦
跑
兩
濺
先
行
1

，
科
交
出
從
政琎
晟
 

依
任
用
程
序
任s

之

。

〇
一

一)

费

(市
)

第
十
一
條
說
明
■，
在
述用
上
裙
(
市
)
級
之
行
政
主f-'
不

一

定

卽

^

挑

；
的

a
貴
人
 

>

 故
瘅
须
布
 

1
機
構
溝
通
其
意
見
瑁
進
其
關
係
，
以
加
强
激
政
民
意
_-
1方
面
之
齟
合
，
特 

殽
立
一
綜
合
性
之
機
關
定
名
「
政
治
綜 
<
「
•
小

組

；

j

，
此
樋
小
組
興
各
^
關
政 

治
小
組
不
同
，

民
尨
等?:
擻
_
之
貧
货
邀
I

或
担
任
®
婴
嗍
務
之
激
 

貝
組
成
者
，
嵇
極
的
意
義
在
增
迆
溉
政
關
係
，
消
極
的
蕙
義
在
菰
其
聯
繫
的

 

貴
任
，
參
加
人
良
艋爲
正
副
蜇
提
-K

M

M或
眾
婴
入
良
，
所
謂
f
f
i
w
人
曼
係
 

指
其
幕
僚
長
之
激
&
> ¥
僚
長
非
激
茛
阽
如
在
民
意
機
關
則
由
所娲
撖
.|1
幹

M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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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
造
委
員
窗
—

决
講
案
雜
榻

事
互
推
之
’
如
在
政
庥HIJ
由

所

蹈

機

處

局

長

之

黨具
中
互
推
之
，
莊
再
 

列
f

下
政
治
綜
合
小
組
：.

.
薄
1
1
主
委
及
書
記
長
—

二
人
。

民
——

正
i

長
或
秘
害
長
之
贅
，
如
.全
非
贅
時
則
由
麗
幹
事
互
推

 

之
j

|

或
二
人〇

政
I

.虫
席
a '
i

£
#
N
i激
箴
如
非
黨
昊
瞄
，
則
由
臌
處
局
長
互
推
之
1
^
,
 

一
或
二
人
。

以
上
各
點
另
於
有
關
法
規中
S

之
o

該
組
百
集
人
由中
央
就
各
省
不
同
之
情
形
瓶
別
予
以
指
定
，
以
便
切
合
駿
宜
 

政
治
綜
合
小
組
係
隸
恩
於贫
(
市
)
改
造
委
炱费
之
組
織
，
故

其

决

 

策
與
决
讁
應
報
請
核
倜o

第
十
二
條
脫
明
：I

#
對
審
講
政
锥
及
推
動
M
施
而
茛
，
政
治
綜
合
小
組
在
建
立
肫
係
之
後

，
其

最

眘

的

赛

栗

證

贅

蓦

麝

鍪

，
i

 (n

對

其

决

策

推

動

省

(
市
)
遵

m
)

臍
取
遵
行
fe
過

策
吿-

(
；：1>

 
®
議
杳

 

(
市
》
自
行
狹
定
政
$

原

則

？

笛

十if .

涤
說
明
.•

省

(
市

 

>

 
改
造
委
炱
鉍
對
黨
政
民_.
;方

之

爭

其

能

作

最

後

裁

定

者

，
自

 

可
踱
其
處
理
，
其
不
能
作
齡
後
裁
定
者
，
—

報
膪
中
央

解

决〇

 

第
十
四
條
說
明
：
憲
政
暗
期
黨
在
政诒
上
的
作
用
可
認爲
全
部
是
m
國

作

用

，
故

應I

律
組
織

 

乾

_

，
如

盡

同

志

在

炫

S

中
不
猫
；

n

人

者

，
則

應

定
爲
眢

{市
)
R
部

 

之
直
涵
通
訊
夏
，
惟
此
種
例
外w
肜
本
大
綑
條
文
上
不
擬
明
白s

 >
男
於

 

有
瞄
法
規
中
訂
定
v
'/*.
o

第
十
五
條
就
明
：
政
治
小
砠
前B
說
明
係
规
的
核
心
，
且
對
外
不
公
開
，
故
政
務
官
之
激
良
除

 

爲
—

及
執
行
决
策
應
參
加
此
種
組
幟
外
，
亦
不
能
不
參
加
其
本
身
所
隸
搜

 

M
JZ .
1K
域
牲
或
職
桀
性
之
箱
部
推
新
制
，
推
行
恐
生
鞋
雜
，
故
於
本
條
明
白
 

規
定
之
。

第
十
六
條
說
明
：
眢

(
市
)
民逖
之
代
表
及
官
吏
，
應|'|1
黨
提
名
競
逖
，
至
於
由
命
令
產
生
之
 

有

(
市
)
官
吏
，酿
由
—

頁
行
政
貴
任
之
廉A
向
f

提
出
人
迹
，
或
由
 

蓄

f

由
中
央
頁
行
政
焚
任
±
栽
炱
依
法
任
用
之
，
因
此
，
非
省
(
市
>
 

^
5

部
梆
力
之
所
*'
$

無
須
明
白
規
定
，
至
於
省
(
市
)
麄
部
對

ss#

 (
 

市
)
政
務
官
人
遝
有
雄
議
晬
，
自
可S

的
組
峨
系
統
©4

^

出
，
务
於
 

有
陬
法
规
B
-rr
定
之
。
 

.

S

)
M

9
>

第
十
七
條
說
明
：縣
 <
市
)
：政
治
綜

<K

小
組
組
成
之
黨
負
如
下

〇

 
.

I

彐
〇
 

. 

m
丨
1
主
任
委
員
及
書
記
1
丨
二
人

〇

民
丨
丨
民
澈
機
瞄
正
靱
議
長
及
秘
#
之
馘
具
或
—

幹
議
互
推
之
—
11

或
 

二
八
。
 

.

政
丨
丨
縣
(
市
)
長
及
秘
#
之f

或
局
科
長
之
黨
炱
互
推
之
_
丨
一
或
「
一
 

人〇.

S

)
附

則

 

彳

第
廿
一
條
說
明
：
^

î

)
爲
地
方
自
治
之
中
間
§

組
織
>
其
下
有
鄱
里
或
保
甲
可
由
撕
 

a
領
導
，
其
上
有縣
 

<

市
)
所
設
賊
i

合
機
®
可
予
策
動
指
示
，
又
因鄕
 

铹

<
區
)
質
貴
人
數
較
少
，
故
目
疝
暫
不®

其
跑
政
瞄
係
之
建
立
方
法
，
 

俟
有
必
耍
時
另
訂
補
充
辦
法
規
定
之

〇

第
廿
彐
條
說
明
.
.
本
大
級
係

I

 i

制
度
，
各
級
遵
行
時
必
多
諦
求
解
釋
之
處
，
如
不
規
定
統
 

1

之
§

鵾
梆
則
各
級
見
仁
見
御
容
有
不
同
，
倘
愈
解
釋
而
愈
紛
歧
贸
有
失
 

立
法
之
原
意
，
故
特
於
本
涤
規
定
之o

齊魯公司黨股

A
表人

王

崇

植

任

顔

m

趙

葆

全

殷

君

釆

譚

嶽

泉

牌

尙

文

m

瓦

姓

名

i
扛
m

山
東

湖
南

台
m 1

m
苴

美

窗 
1秘 
杳 
長

m
省
財
政
腿
長

農
民
銀
行
總
經
理

國
大
代
表
靑
岛
市
腌
部
主
委

古
海
公
路
局
局
長

合
m
省
建
設
驄
長

I
交
通
部
邾
甚
及
主
針
長

簡

歷

常
董

前
常
董

前
常
董

’•

備

考

1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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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中

國
國
民
黨
第
九
屆

中

央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
議耙錄
 

時

間

：

地
點
 

出席者

五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四

台
北
市

中

央
黧
部
第

f

星
期
三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會議室

列席者

蔣總裁
彭孟緝

倪文亞
唐
縱

馬樹禮
賀裒寒

阮毅成
谷鳳翔

蔣總裁
唐
縱

郭
驥

黃紹祖

張道藩
 

黃
杰

 

鄭彥棻
 

徐慶鐘
 

謝然之
 

馬超俊
 

薛人仰

谷
正
_ 

蔣經國
 

黃朝琴
 

奏孝儀
 

張蘩樹

固至柔
袁守謙

胡健

中

徐晴嵐

張其昀
陶希聖

謝東関
葉翔之

徐
柏
園
陳
麋
瑜
代
 

曾虛白
 

曹聖芬

陳
律

中

李
白
虹
代

銨
秒

汪錫鈞

公
假
)徐慶鐘
 

劉兆田

秦孝儀

：

請假者
 

主 
席 

秘書長
 

副
秘
書
長
 

耙
錄

主
席

t

吿

開
會

恭讀

 
總
理
遺
囑
—
全
體
肅
立
。

報

一
、

匪
情
簡

吿

事項

報
與
大
陸
情
報

PW

1II

C

J

Iia:

激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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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第

E

㈠
本 在 在 映 

㈡

是 社 調表,

.十
㈢
由見9問

㈣

除送外

耝報
 

組迭
 

若干
 

起見
 

J

專 

項調
 

會調
 

査

，

)所 
綜合
 

七

個

 

於本
 ，對 

設備 
題
， 

擬將
 

有關
 ，謹

.吿

•〇

據各方
問題依

，爰於
案調查

查對象
查璺會

計接受
反映之

*
整

爲

問
題
*

案調

査

國家政
更新等

本黨及
該
項

r

方面注
報請

反映然有本年

〇

計分發動訪問問

题
六十工業所反策

，
，均

政砑M
參

認
爲
目前社會各行塞"， 

待
改
進
，

爲
便
於
抉
發
瞬
.，微 

三
月
開
始
進
行

r

當前社舍

農
業
、
漁
業
、

H

商
業

、
勞
 

全體會員及各社團社調幹
 

人
數
共
四
九
三

C

人
，(訪 

，經
一
再
審
酌
，選擇其

鲛

 

1

個
問
題
，計
農
業
方

®̂十 

方
面
十
九
個
問
題
，
勞
工
>面
 

映
之
意
見
，•事
涉
切
身
，
所 

以
迄
各
業
本
身
組
織
利
弊
。 

多
涉
及
，鉅
細
無
遺
，深

中
 

，早
經
關
注
，但問題

尙
存
 

社會各行藥切身問題之反
 

採並

甶

太組就所提意見分

P

名
顯
著
進

歩

，也 

，切

實

瞭

胁

.

J

之 

么
行
業
切
身
問
.
趙之

工

t
.

方 

部問對象
 

有全固
 

三僻問
 

+
二個 

見眞切
 

_
務得
 

肯
要
， 

在
*仍 

映

J

專 

5

威̂調

面
* 

:

貢成

中

 

任
訪

M

,

:

進 

選樣人數如
 

性及童
要性
 

題
，漁

II
方 

問
題
。 

，所提改進
 

失
，技術改
 

內

中

雖有若
 

値

重
視
。

案
，調

査

報

吿

 

從政同志處

M附者面M干分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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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核
。

「附
記

J

決
定
••本 

政

三、設計考核
 

H

査

r

革 

第四五
 

正
•另 

報會梂
 

㈡
本

赛

除
 

各點修
 

⑴
關於
 正

爲

 

行政
 

各級
 

⑵
關於
 除害

㈠

張主
 

㈡
谷常
 

案由第
 

從業同
 

委員會
 

新動員
 

九次曾
 

由設計
 

定推行
 

已另案
 

正如左
 

權能區
:

「
•k
M

首長與
 

組織應
 

救濟民
 

H

作
」

任
寶
.樹
經
就
本
 

務
荽
員
正
綱
發
 

五
組
會
同
設
計
 

志
切

實

砑
究
辦
 

.報

吿

：

戦

_
綱
領
」
草
 

議
決
議
：

r

本 

考
核
委
員
會
會
 

。
」
等
語
•，
紀

硏

訂

具

體

實
施

 

0
0分

之
指
示
，擬 

行
權
能
區
分
 

民
駕
機
關
代
表
 

負
起
啓
導
與
節
 

衆
急
難
之
指
示
 

一
句
之
下
，加

f

調
查
報

吿

印
附
)

案
作
補
充
說
明
。

表
有
關
意
見
。

考
核
荽
昌
兪
分
別
輕
重
緩
急
轉
知
有
關
從
 

理
。

案
，前
經
擠
報
第
八
屆

中

央
常
務
委
員
會
 

案
原
則
可
行
，遂照 
總
裁
指
示各
鮎修
 

同
各
單
位

硏

訂

具

體

實
施

進
程
與
辦
法
， 

錄
在
卷

•

進
程
與
辦
法
外
，當經遵照
 
總裁指示
 

*

 

-

將
本
草
案

贰
、甲

、
三、

㈡

第

/
條
原
文
.修
 

逐
步
做
到
畋
府
.有
能
，人
民
有
權
。政府
 

之
間
，
_
互
相
麄
重
.，
各
守
分
際
•，
本
鉍
 

制
的
責
任
，以
强
化
政
黨
政
治
功
能

J

 。 

，擬
在
貳

、甲
、

一

一r
M

之

Yr

 i

:

爲
民
 

r

對
民
衆
擠

P

条
雜
要
求
援
助
時
，應設

0I I定

5

激

I

o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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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予
 

⑷
關於
 款內

 
屬員
 

㈢

議檢呈
 

鑒
察

•

 
r

附
記

j  

決
定
：准 

討論
 

r

總裁交議
 

仔
繁
劇
， 

懇
辭
，意 

嚴家淦同
 

決
議

：

㈠ ㈡㈢

二、擬

具

本
黨

以
必
■
要
之

照顧所屬
 

，增加第
 

H

應給予
 

「革新

励

賀主 
予備
 

事項 
•
*
行

體力堅詞志
爲

通過提名同意由第第九

任委査

。

政院有損切
，

行政

救
濟

J

 ，以
下
照
原
倏
文
。

人
員
生
活
之
指
示
，獬
在

r

、
甲
、
三、

㈡

政
治
革
新
_
 

y

項

爲

「照
顧
部
厲
生
活

S
 
#
政夂級領導间志對所
 

生
活
上
之
照
顧
」
。

員
戰
鬪
綱
領
」修正案一份.，却靜

f

修
正
案
印
附
) 

—

AA'
 

員
衷
寒
、
唐
秘
書
長
縱
先
後
就
本

霁

作
補
充
說
明
。

- C '
隱

兼
院
長
陳
誠
同
志
，主
持
政
務
，特
著
勳
勞
•惟以久
 

，曾
迭
申
辭
意
，均
經
慰
留
。近
以
健
康
關
係
，肖度 

擬
勉
徇
所
請
，准
予
辭
去
行
政
院
院
長
兼
職
，

幷

提名
 

院
院
長
。

嚴
家
淦
同
志

爲

行
政
院
院
長
，由 
總
統
依
法
咨
送
立
法
院

I

組
會
同

中

央
政
策
委
員
會
轉
知
立
法
委
_
同
志
一
致
支
持
-
 

次
全

阈

代
表
大
會
各
項
決
議
案
之
處
理
意
見
，提請

t
r

:
0

r/



㈡
⑵ ⑴ 理 曁 中  （S) ⑵

凡 黨 卽 後 交  

卽 務 行 ， 中 

杼 工 實 於 央  

實 作 施 一 設  

施 之 鼙 個 計  

之 依 今 月 考  

項 辏 後 內 核 .  

目 。 訂 擬 委  

» 定 訂 員  

尙 各 實 會  

未 年 施 會  

列 度 項 I  

入 中 目 單  

‘本 心 及 位  

年 • • 伊 其 詳  

度 務 進 加  

黨 •與度硏  

務 工 報 究  

工 作 會 *  

作 計 憑 分  

三 計  劃 核 別  

劃 . . 及 》 緩 

者 審 以 急  

» 核 爲 先

: 關 國 重 交 衮 進  

於 國 要 甶 甶 度  

對 民 法 中 中 *  

敵 黨 案 央 央 報  

鬪 現 之 政 設 會  

爭 階 依 策 計 憑  

與 段 據 委 考 核  

大 工 • 員 核 • 

陸 作  會 委  

革 綱  轉 員  

命 領  知 會  

工 ， 全 作  

作 對  體 爲  

之 黨  季 實  

決 務  員 施  

議 工  作 政  

文 作  爲 治  

， 報 審 考  

擬 吿  議 核 .  

作 之  各 之  

如 決  種 依  

下 議  政 據  

之 文  策 。 

處 *  及

說

明

：
1

中

_

國

民

黨

政

綱

，
對

中

央

委

員

會

政

治

報

吿

決

議

文

，
對

五

院

.'-,
;
|

]|;|]:-1
 

'

 

從
政
主
管
同
志

H

作報

吿

決議文，對
軍
事
報

吿

決
議
文
，擬
作
如
下
_

ul,:n 

之

處

激

••

⑴
交
由
五
院
從
政
主
管
同
志
切

實

遨
照
詳
加

硏

究
，分
別
緩
急
先
 

後
，逐
步
貫
徹

實
施

，並
於

一

個
月
內
，擬

具
實
施

項
目
瓦
其

0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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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o

應

iil
由

中

央設計
 

充
計

11
,
於
一
個
 

⑷
關於現階段工作
 

工
作
方
法
之
進
據 

種黨部轉知所曝
 

㈢

第
九
次
全
國
代
表

t
 

會
各
單
位
分
別
轉
知
 

㈣

_
組

r

中

華民國反
 

動
綱
領
」案
，擬請 

㈤

對

實

踐主義執行政
 

交
由
秘

i
瞢處會同設
 

委

1

會
，於一個月
 

㈥

關
於

撺

大
慶
祝
總
理
 

甶

第

A

屆

中

央常務
 

㈦
，一

般提案共計一四
 

一

中

全
會
決
定
：交 

設
計
考
核
委
員
會
擬
 

㈧

關
於
各
級
粑
律
委
員

考
核
委

1

# # 

月
內
報
會

P

梂 

網領

中實施

耍
 

，
各
單
位
應
卽
據
. 

組織切

實硏

究
 

•#
宣
言
，
摞
交
 

所屬切

實

遵照
 

共
建
國
聯
顆
」 

中

央常務委員
 

策著有績效之
 

考
會
、
第

I

組 

內擬

具

遵辦意
 

百年誕辰紀念
 

委
員
會
所推定
 

九
件
，經九全
 

由

中

央常務委
 

具

處理意見報
 

會之組織及其

同
名
有
關

M

位
迅
予
擬

具

.
佛

領
部
忪
，

爲

改
.
進苹
 

以
用
於
幣
割
作
業
， 

辦
理

*

由五院從政主管间

M

今位 

並芡各
志及本

並槔
 

#
推 

H

作 

、
第 

見
， 

晦積
 

之
_ 

大
# 

_
會 

梂
•

_
訂

「反 

定
直
.案 

人

層

_

四
組
、 

報
#
憑
 

極
進
行
 

備
小
組
 

提
案
整
 

分
別
處

共
建
國

小
組
策

予
獎
勉

第
五
組

核
。

簿
備
案

繼
繪
舞

理
委
員

理
，擬

共
同
行
 

釗
進
行
 

案
*
擬 

、
政
策

，
擬
交
 

;動
.辦
理
• 

會
報

吿

 

交

中

央

A c ;

事
如
何
依
據
黨
章
有

^

i>
-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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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h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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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

/oo

關
規
定
予
以
加
强
或
 

會
、
第

I

組
、
秘書
 

㈨
關
於
楊
寳
输
等
三
十
 

府
積
極
向
日
交

渉

促
 

從
政
主
管
同
志
切

實

 

㈩

由第一

、

二、

三組綜合
 

宣言及

各項決

譲

案之
 

開
黨
內
政
治
，

敎

育
，

.
 

及
今
後
工
作
重
點
， 

(±)
甶

第
四
組
會
同
各
有
 

議
案
之
重
點
，逐步
 

以
上
所
擬
處
理
意
見
 

核
議
。

「附
記

J

唐
秘
書
長

縦

經
就
本
 

總
裁
指
示

••
對

實
跷

主
義
執
行
 

由
本
黨

中

央
行
之
，

'布卽本
 

決
議
：

㈠
通
過
；

幷

遵照
 
總 

㈡

籌
組

中

莪
民
國
反
共

改
進
， 

處

硏

擬
 

六#、
辦
理

•

 

大會進
 

耍
點
， 

務於二
 

均有詳
 

關單位
 

展開對
 

，是否
 f

決 

赛

作補
 

政
策
， 

此精神
 

裁指示
 

簏國聯

擬交

中

央耙
 

實施

意見報
 

所
提
「

爲

加 

案
」之臨時

律
委
員
會
會
同
設
考

核
.

强
對
日
外
交
促
請
政

動
議
，擬交行政院

本
黨
黨
章

、
政
綱
、 

導
.各
種
黨
部
逐
級
展
 

黨
同
志
對
黨
的
主
張

行
經
過
，將 

有
計
劃

'
的
指
 

個月內使本
 

確
之
了
解
。

參照大會宣
 

外
宣
傳
•

有
當
？
謹
捧
.

議
案
彙
.編
印
 

充
說
明
。

著有績
迅子辦

辦
理
。

賭
寓

赛

小
絍
，推
谷
正
綱
、
袁守

言
，政綱及各項決

諝附
)

效

H

作
人
員
之
獎
勉
，應 

理
。



阮 葉 倪

謙
、
陶
希
聖
三
同
志
召
集
，張
其
昀
、

P

至
柔
、
鄭
彥
棻
、 

文
亞
、
胡
健

中

、
謝
東
閑
、
余
井
塘
、
智..
衷

赛

、
陳
建

中

、 

翔
之
、
馬
樹
禮
、
謝
然
之
、
張
寳
樹
、
銥

剣

湫
、
徐
晴

E

、 

毅
成
等
同
志
參
加
。

幷

由
第

'大
組
承
辦
秘
睿
業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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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下

午 〇

葉
翔
之
 

鄭
彥
棻
 

李
#
雍 

馬
超
俊
 

錢
劍
秋
 

嚴
家
淦

丘念合
 

胡
健

中

 

列

席

者

••鄧
傳
楷

 

郭 
罾 

曹
聖芬
 

張寶樹
 

徐
柏
園
張
式
输
代

陳
慶
瑜

時

地

點

2合
北
市

中

央
黨
部
第

|

會議室

出
席
者
••
陳
副
總
裁
 

周
至
茱
 

兪
鴻
鈞
 

黃
少
谷
 

谷

1 E
綱 

袁
守
謙
 

張
其
咆
 

王
叔
銘
 

黃
季陸
 

唐

縱

請
假
者
•

*
蔣經國

 

張道藩

 

陶希聖

 

黃朝琴
 

主
 

席

••

M

副總裁
 

秘
省
長

I

唐
 

縱

副
秘
書
長
••部
傳
楷

 

郭
驥
 

,
 

.
 

耙 錄
文
銘

主席宣

吿

開會

恭讀

線理遺_丨全體肅立•

報

吿

事
項
，

r

宣

讀

第

1

九
八
、

一

九

A

二
0

 0次
會
議
耙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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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秘
書
處
 

會

譲

紀
 

鑒
察
. 

n
r

第二組
 

H

査

本
 

二十
 

五輯
 

揚
， 

㈡

該謇
 

擬鼯
 

鑒核
 

決

定

••

 

吗

秘睿處
 

r

外交
 

其他國
 

年夏間
 

專約藉

報

吿

••

錄
一
份

報

吿

••

組

爲

組
 

九
日
丨
 

j
 

一：

種
 

以
激
勵
 

計
列
敵

准
予
宣

0

准
予
照
 

報

吿

••

部
先
後

際
組
織

，
我
前

以
促
進

茲
檢
陳
海
外
對
匪
麗
争

X

作
統
一
指
導
委
員
會
第
八
十
一
一
一
次

報
諝
/ 

.
 ? 
‘
 
/ 

、

f

耙
錄
存
卷
一

S念
過
去

1

 

革
命
壳
烈
 

,
發
交
各
 

本
黨
同
志
 

後
殉
難

X 

付
黨
史
，

難

H

作
同
志
*將
於
本
年
三
月
 

後
黨
務

H

作

词

志
殉
難
事
略
第

年
來
本
黨
敵
後
殉
 

祀
念
日
出
版
「敵

級
黨
部
於
擧
行
革
命
先
烈
組
念
集
會
時

*

藉 

之
革
命
情
緒
•

作同志十四人丨 

以
彰
忠
藎
，*
當
否
 

敵
後
黨
務

H

作间

-機表

其
冒

険

犯
難
犧
牲
奪
_
之事跡
 

?
謹報請

志
殉
難
事
略
第
五
輯
存
卷

1

辦
。

准
行
政
院
 

呈
院
略
以
 

之會議

中

 

駐巴
拿
馬
 

兩
國
間
文

陳
秘
書
長
雪

屛
词

 

我
與
巴
拿
馬
間
之
 

S

亦
合
作
無
間

0

 

大
使
段
茂
瀾
曾
向
 

化
交
流
及
合
作

•

志
本
年
三
月
二
十
1

E

函

開

••
 

關
係
素
稱
敦
睦

t

在
聯
合
國
及
 

惟

中

巴
間

尙

無
條
約
關
係
*上 

巴
外
交
部
建
議
簽
訂

中

巴
文
化
 

馬
大
使
星
野
抵
任
後
*復於上

I
 

-̂

J
.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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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i

A

-七
p

□

':.v

A

年
十

甩

間 

意
後

I

以 

正
，邋就
 

一

月
間
向
 

該
專
約
僅
 

在

實

質
方
 

屬
細
節
* 

定
於
巴
外
 

斯
大
黎
加
 

馬
簽
訂
文
 

化
及
其
他
 

具

重
大
意
 

我
方
遂
派
 

政
府
於
本
 

七
條
之
規
 

批
准
睿
之
 

爲

期
該
蓽
 

儘
速
辦
理

建議卽
 

我
前
與
 

中

巴丈
 

巴外交
 

用

中

文
 

面

*
均 

經電筋
 

長訪華
"
及厄
 

化
專
約
 

方
面

M

 

義
•旋 

外交部
 

年
二月
 

定
*該 

互換應
 

約早日
 

批
准
手

向
巴方
 

中

南美
 

化
專
約
 

部提出
 

及西班
 

同意我
 

馬
大
使
 

期
間在
 

瓜多三
 

*不僅
 

含作基
 

己外長
 

部
長
黃
 

廿六日
 

專
約應
 

在
巴
拿
 

生效起
 

if
各等

提
出
文
化
 

各
國
所
訂
 

中

英
文
約
 

*

並進行
 

牙
文
並
對
 

方
原
提
約
 

予
以
同
意
 

合
北
簽
訂
 

中

南
美
國
 

爲
中

巴
友
 

礎
*其對
 

糜
凱
爾
、 

少
谷

爲

簽
 

在
台
北
簽
 

由
締
約
雙
 

馬
城
擧
行
 

見
*我似
 

語
•該項

專
約
約
 

文化專
 

稿
*發 

談
判
， 

該約之
 

稿

*

該 

丨雙方
 

該
約
• 

家簽訂
 

好
關
係
 

於
促
進
 

莫
萊
諾
 

約全權
 

署

該蓽
 

方各依
 

*該專
 

應
依
照
 

專
約
約

稿
*當經
 

約

爲

藍
本
 

交
馬
大
使
 

至
於
約
稿
 

廢
止
條
款
 

部
以
巴
方
 

談
判

H

作 

査

近
年
我

文
化
專
約
 

之
表
現
* 

我
與

中

南
 

於
本
年
二
 

代
表
與
巴
 

約
•

査

依
 

其
本
國
憲
 

約
自
互
換
 

該
專
約
規
 

稿
經
提
出

該
部
洽
 

*加以
 

馬々大
 

內
容
* 

略予修
 

所提备
 

爰
已
完
 

曾先後
 

t

此次
 

且
可
# 

美
各
國
 

月廿一

1

 

外
長
分
 

該專約
 

法
程
序
 

批
准
書
 

定
，及 

四十九

准

敎

育
部
同
 

若
干
文
字
修
 

使
遂
於
本
年
 

巴
方
除
建
議
 

改
外
*其餘
 

項
修
改
*均 

成

••並
經
商

 

與
巴
西
•
哥

我
再
與

e

拿 

立
兩
國
在
文
 

之
關
係
，自 

日
抵
台
訪
問
 

別
代
表
兩
國
 

第
六
條
及
第
 

予
以
批
准
* 

么
日
起
生
效
 

我
憲
法
程
序
 

年
二
月
十
八

l2
1

屮

8
1

; ^



/
b
 
曰
本
院
第
六
五
三
次
會
議
決
議
通
過

*

除
函
請
立
法
院
審
議
外

t

用特檢同
 

6

 

該
專
約

中

西
文
抄
本
函
請

誉

照
轉
陳
等
由
；謹報請

鑒
察
。 

.
f

中

華
民
國
與
巴
拿
馬
共
和
國
間
之
文
化
專
約

中

文
本
印
附
一

頁3件附

乓
秘
書
處
報
 

査

前據
 

學
校
增
 

J

第三
 

文

J

草 

通
過
* 

四十六
 

張前秘
 

Q

S
47
台 

警

t(
學 

十六次
 

報

吿

復
 

吿

通過

吿

••准
行
 

內
政
•

敎

 

設
四
年
制
 

條
條
文
， 

案

*

§-
經
 

分
別
函
請
 

敎

字
第
五
 

書
長

査

照
 

院
議
字
第
 

校
組
織
條
 

會
議
報

吿

 

經
提
本
院
 

•本
案
修

政
院
陳
秘
 

育
兩
部
會
 

正
科
畢
業
 

及
據
內
政
 

先
後
提
經
 

立
法
院
審
 

五六四號
 

轉
陳
各
在
 

二
七
六
二
 

例
修
正
條
 

,決
定
交
 

第
二
十
二
 

正
要
旨
，

書
長
雪
异
同
志
本
年
三
月
十
六
0 

呈

爲

改
進
警
察

敎

育
制
度
"擬於
 

後
授
予
學
士
學
位
*請
修
正
.

r

學 

部
呈
擬

r

中

央
餐
官
學
使
組
娥
條
 

本
院
第
五
二
八
次
及
第
五
六

〇

次 

議
，•
並
經
本
院
兪
前
院
長
鴻
鈞
同
 

及
台
四
十
七
內
字
第
一
七
三
九
號
 

案
•

㈡

嗣
准
立
法
院
四
十
七
年
十
 

號
函
略
開

i

 r

査

關
於
貴
院
函
請
 

文
草
案
一
案
，經
提
本
院
第
二
十
 

法
制
、

敎

育
、
內
政
三
委
員
會
審
 

會
期
第
十
六
次
會
議
討
論
決
議
2 

在
於
更
改
學
制
授
予
學
位
有
關
*

面

開

：
！：！

中

央
蕾
官
 

位
授
予
法
 

例
修
正
條
 

會
議
修
.正
 

志
分
以
合
 

函
請貴會
 

二
月
十
三
 

審
議

中

央
 

1

會期第
 

査

*嗣據
 

照
審

査

報
 

察

敎

育
之

:

0
J

定

f

 

1
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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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〇

案
，送
院
審
議
通
過
後
，再
據
以
審

査

*俾
臻
周
妥
，請

査

照
」
等
由
*

®

案
經
本
院
飭
據
內
政
部
會
商

敎

育
部
依
警
察
法
第
三
條
規
定
擬

具

r

警察

敎

 

育
條
例
」
草
案
到
院
*並
經
將
該
項
草
案
酌
予
整
理
*提
出
四
十
九
年
三
月
 

三
日
本
浣
第
六
五
五
次
會
議
決
議
：
「照
整
理
之
草
案
通
過
*送
請
立
法
院
 

審
議

•j

 _
除
由
本
餸
函
送
立
法
院
併
案
審
議
*並
於
致
立
法
院
函
內
說
明
 

關
於
本
院
前
於
四
十
七
年

S

月
三
日
台
四
十
七
內
字
第
一
七
三
九
號
函
送
立
法
 

院
審
議
之

r

中

央
警
官
學
校
組
織
條
例
一
修
$
草
案
所
定
之
學
制

舆

入
學
資
 

袼
其
與
本
案

r

警
察

敎

育
條
例
」
草
案
規
定
遇
有
出
入
者
*應
以
本
草
案
之
 

規
定
者

爲

準
外
，茲
特
抄
周
「警
祭

敎

育
條
例
」
草
案
一
份
*藏
請

査

照
轉
 

陳
一
等
曲
5
謹報請

鑒
察
* 

<警
祭

敎

寶
條
例
草
案
印
附

}

六v

冲
央
政
策
委
炱
會
報

吿

••印厄
華
僑
近
年
歷
受
當
地
政
府
迫
害
*處
境
艱
困
 

本
會
僑
政
外
交
兩
委
員
會

爲

商
討
對
策
*經
於
元
月
二
十
日
舉
#
第
五

夹

聯
 

席
會
議
*由
郭
副
秘
書
長
驥
主
持
*首
由
外
交
部
黃
部
長
少
谷
间
志
周
次
長
 

睿
楷
周
志
報

吿

印
尼
方
面
近
有
願
與
我
商
談
當
地
華
僑
問
題
之
意
向
，及我
 

政
府
間
接
向
印
尼
交

渉

改
善
華
僑
待
遇
之
經
過
•，三組
鄭
主
任
彥
棻
報

吿

印
 

尼
政
府
最
近
釋
放
儸
領
救
人
旋

而

復
加
拘
禁
經
過
情
形
•，

厌

僑
務
委
員
會
陳

>7

*

 

*
、

v>

f

逆

1

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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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
員
長

淸

文
同
志
 

 ̂

奮
、江
)平等四 

及
如
何
改
善
埯
儸
 

H

印
尼
政
府
近
有
 

我
可
與
其
洽
談
 

聲
明
印
尼
禁
止
 

㈡

有
關
印
尼
華
僑
 

呈
報

中

央
常
會
 

彙
轉
行
政
鹿
有
 

謹
檢
同
各
姿
員
 

鑒
核
•

決

定

••准
予
備

査

 

七、秘
書
處
報

吿

J

准 

' 

茲
據
駐
希
躐
大
使
 

四
月
十
八
日
至
二
 

會

中

將
討
論
有
關
 

悉
該
聯
合
會
及
其

報

吿

安

同
志
相

安
置
問

願
與
我

•惟
印

外
僑
在

之
處
境

核
議
外

關
從
政

發
言
要

置
印
尼
 

繼
發
言
 

題
等
均
 

商
談
改
 

尼
外
交
 

鄕

鎭
經
 

及
改
善
 

*其
關
 

•玉

管

同

 

點

r

報

蹄
僑
經
過

,
對

於

如

 

曾
提
供
意
 

善
當
地
華
 

政
策
近
年
 

商
係
其
內
 

歸
僑
之
安
 

於
行
政
範
 

志
參
酌
辦
_
 

請

f

發

後

*馬 

何
肆
應
 

見

*最 

僑
待
遇
 

搖
擓
善
 

政
間
題
 

置
等
問
 

圍
內
者
 

理

榭
禮
，
趙
惠
謨
、
鄰志

印
尼
政
府
所
作
之
表
示

後

決

定

••

問
題
之
跡
象
*原
則
上

? 

i
hs

逆

i

題
—除
有
關
政
策
性
者
_

*將
各
委
員
發
言
要
點

變

，其
要
求
我
圔
公
開
 

一
節
*我
應
審

愼

因
應

言
要
點
印
附

外
交
部
黃
部
長
少
谷
同
志
本
年
二
 

館
二
月
八
日
代
電
稱
，國
會
聯
合
 

十
四
日
在
雅
典
擧
行
，由
該
聯
合
 

裁
軍
、關
稅
壁
壘
及
經
濟
文
化
關
係

 

希
獵
小
組
有
何
邀
我
派
員
列
席
之

月

u

十
九
日
函
開

：

r

 

會
春
季
會
議
將
於
本
年
 

會
希
臘
画
會
小
組
籌
備.

等
問
題
•本
部
刻

尙

不

表
示
，除
已
電

饬

駐
希

I

I



謹 並 三 據  

報 選 十 立  

請 擧 一 法  

第 曰 委  

二 ^ 員  

任 星 黨  

常 期 部  

務 四 台  

委 一 四  

員 下 九  

。午 立  

特 三 黨  

此 時 字  

報 在 第  

請 本 O  
鑒 黨 九  

詧 部 五  

敬 擧 號  

m 行 代  

居 本 電  

時 會 稱  

派 第 2 

員 七 一 I 

監 次 謹  

選 委 定  

一 員 於  

等 會 三  

語 議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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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
大
使
館
及
駐
美
大
使
館
妥
密
探
報
本
屆
會
議
是
否
將
討
論
匪
共
外
蒙
等
入
 

會
璧
其
他
輿
我
#
別
有
顥
之
間
遛
外

S

敬
希

査

照
轉
陳
。
」等
由
彡
謹
報
請
 

鑒
察
•

「附
記
』黃
委
員
少
谷
、
谷
委
員
正
綱
相
繼
就
我
國
國
會
小
組
間
題
發
表
意
 

見

0

副
總
裁
指
示
彳
此
次
國
會
聯
合
會
會
議

*

我
凾
旣

尙

無
被
邀
參
加
之
訊
3國 

會
小
組
問
題
9不
必
返
作

硏

商
。

八、第

一

組

報

吿

。0

鑒
核
派
員
監
選
。

決
定
2
推
倪
主
任
文
亞
前
往
監
選
。

A

第
一
組
報

吿

。•

㈠

准
革
命

實

踐

硏

究
院
_

栅

院
人
字
第

一

 

1
四
一
號
代
電
略
開
。•
「
⑴

査

本
 

院
台
灣
省
建
設
問
題

硏

究
會
第
四
期
，訂
於
本
(四
十
九
)
年四月十一
 

日
開
學
9五
月
九
日
結
業
9關
於
本
期
選
調
之
研
究
員
9經
本
院
遨
請
鈞
 

會
有
關
單
位
主
管
*組
織
甄
審
小
組
*於
本
(三
)
月
十
八
日
擧

行
甄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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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會
議
*根
據
「本
院
台
灣
省
建
 

H
 

」
就
各
單
位
充
後
保
荐
到
院
之
 

正
選
凃
懷
螢
同
志
等
九
十
六
名
 

志
等
三
十
一
名
(內女
同
志
三
 

十
五
份

敬
請
鈞

會
飭
予

査

核
黨
 

召
集
通
知

S
候
正
選
研
究
員
因
 

候
補

硏

究

員
名

册

順
序
*依次
 

硏

究
員
簡
歷

册

*分
別
送
請

中

 

忠
貞
情
況
」
等
由
。

㈡

査

該
期
調
訓

硏

究
員
之
黨
籍
* 

由
該
院
逕
送
本
會
第
六
組
辦
理
 

行
頒
發
調
訓
通
知
3入
院
報
到
 

理
。

㈢

上
項
處
理
意
見
，是
否
有
當
？ 

問
題

硏

究
會
」
第
四
期
選
調

硏

 

鑒
核
。

決

定

。•
准

予

備

案

。

討
論
事
項

獪
陳
「行
政
院
五
十
年
度

施

政
計
剌

• 

^

 ̂

設
問
題

硏

究
會
第
四
 

硏

究
員
候
選
人

中

9 

(內
女
同
志
十
二
名
 

人)兹榆呈該項選
 

籍
及
忠
貞
情
況
後
先
 

故
不
克
應
調
出
缺
時
 

遞
補
*分
期
召
集

*

 

央
第
一
組

査

核
黨
籍

期
研
究
員
甄
審
準
則
 

分
別
審
議
，
計
敷
‘選 

)
及候補詹昭乾同
 

調

硏

究
員
簡
歷

册

四
 

行
核
頒
正
選
研
究
員
 

9再
依
性
別
就
男
女
 

⑵
本
件
副
本

®

選
調
 

冑

中

央
第
六
組

査

核

業
經

査

核
無
誤
，至
忠
貞

淸
査

部
份
*已 

中

，現
距
開
學
之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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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政黨與國會之相互關係
—— 以政黨影響國政之憲法基礎及界限為中心^

詹鎮榮“

壹 ' 序 言

貳 、政黨影響國政管道槪覽

一 、 提名候選人參與公職人員 

選舉

二 、 對從政黨員職務行爲之 

調控

三 、 立法院黨團之組成及運作 * *

四 、政黨質詢

參 、 政黨影響阈政之憲法正當性及 

界限

— 、政黨影響m政之憲法正當性 

二 、政黨影#國政之界限

肆 、 結 語

DOI ： 10.3966/101665132016014103002
* 本文曾於中華民國憲法學會、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主辦之「民主洗牌（變遵）與憲政體制的

檢討」學術研討會 （ 2015年4 月24曰 ） 中宣讀，嗣經增修後定稿。筆者誠挚感謝匿名審查 

人之斧正及指教，使本文得以更臻完善。

* '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投 槁 日 ：2015年5月20日 ；接受刊登日：2015年8月2 日 

责任編輯：黃柏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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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論 著

對其相對於大黨及既有政黨而言•構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而有違政黨機會平

等 。

二 、政黨影響國政之界限

(一）「黨國分離原則j 作為法理基礎

在政黨與總統及立法院之S 動關係上，本於政黨參與人民政治意見形成之憲 

法任務，芄於國家意志形成之各階段中嘗試展現政治影響力，固有憲法 t 之正當 

性 ，巳如上述。在憲政運作實務上，政黨政治意見形成與國家機關之意志形成兩 

者間，事过 t 亦具緊密之交互作用，不容否認。然 而 ，此非當然意謂政黨即可肆 

無忌憚地影響國政領導，而不受任何限制。在憲法代議民主之政治體制下，政黨 

與國家機關之功能及角色究屬荷別，兩者關係雖然緊密*伹卻不容混淆。政黨雖 

具有參與人民政治意見形成之憲法上特殊地位，但終究爲一政治性之人民画體。 

其所從事之活動，受政黨自由及平等之基本權保障。在此範疇內，國家非有合憲 

之公益箏由•不得限制之。而國家作爲公權力主體，其統治權之行使具有來自於 

國民所賦予之直接或問接民主正當性，受憲法、法律及其他規章之拘束。除非依 

法得例外地將權限委託予私人辦理I 或是採取其他公、私部門合作形式•否則國 

家意志之形成以及決策之落贳，原則 J:.應由具人事民主正當性基礎之民選公職人 

員 、政務官及事務官爲之。

某於卜.述國家與政熾在民主憲政h角色及功能之差異性，吾人可推導出具憲 

法位階之「黨國分離原則」。而其主要內容 |則是國家與政黨在國政領導上雖容 

有交互作用1執政篼更可透過國家意志之形成歷程，將政煎所凝聚及形塑之人民 

政治意見直接轉換成國家政策，並予落實，然國家與政黨間仍須保持一定距離， 

不容黨政不分，使政黨過度地干涉國政領導，導致以黨治阈之情形發生。質言 

之 *政黨雖以取得國家政權作爲終極目標及憲法使命，然而政黨活動之行使，即 

便是取得從恧法機關內部影響M政領導之法律上或事實上之可能性，但其終究非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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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政竄與國會之相互關係443

屬憲法機關38，或是現行法秩序所承認之國政領導機關，故行使國政影響權時仍須

嚴守行爲分際，不得導致現行法秩序對於國家意志形成之既有安排遭受到破毀。 

綜 上 ，基於民主憲政體制所導出之黨政分離原則，政黨影響國政領導仍應有其憲 

法上之界限。

W法規明定之界限

政黨影響國家意志形成須至何等程度*吾人始得以評價其巳逾越政黨之憲法 

上任務，而有違黨政分離原則？首 先 ，從憲法權力分立角度以觀，司法權、監察 

權及考試權之行使，憲法明定應超出黨派以外，依法律獨立爲之。故■ ，在此三 

權作用範疇內，政黨影響行爲遭遇到遨法明文之界限，並無疑義，已如上述39 »又 

憲法第138條規定：「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 

家 ，愛護人民。」揭示m隊中立原則。基此，政黨影響軍隊，亦爲逋法規定所直 

接禁止。

其次，在法律位階，我國現行法亦有諸多排除政黨介入阈家權力運作領域之 

明文規定。其中，有採取直接禁止之立法例者，諸如人民團體法第50條之1規定： 

「政黨不得在大學、法院或审隊設置黨_組織。」以及政府採購法第38條第1項規 

定 ：「政黨及與其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不得參與投標。」亦有從國家機關及 

職務執行者角度出發，規範其應超出黨派以外。此等立法例，在法解釋論上亦可 

反面推導出蘊涵有政黨不得介入及影響之規範意旨•'我國此類之法律規定甚多， 

舉其犖犖大者，例如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5條第2項規定：^本會委員應超出 

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公平交易委員 

會組織法第8條規定：「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仟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 

動 ，並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8條第2項規定：「本 

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獨立行使職權。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

就比較法角度而言，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早期裁判確實曾將政黨定位為一「憲法機關」 

(Verfassungsorgan) 。谁 此 見 解 * 業已為聯邦憲法法院自己胡後所揚棄。Vgl. BVerfGE 
20, 56.

參見同註6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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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 > 6 諭著

參加政黨活動或擔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職務或顧問，並不得擔任通訊傅播书 

業或團體之任何專任或兼任職務。」以及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9條第丨項規定： 

「公務人員不得爲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捫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 

列政治活動或行爲： ••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 發 、張貼夂書、閫盡、其他宣 

傅品或辦理相關活動。二 、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 

政治阐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三 、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 

W活動。F I、在大眾俾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 

內血親、姻親只具名不貝.銜者，不在此限= f t 、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 

達指示。六 、公開爲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 

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在此限。」

⑵若干爭議問題之分析

上述禁止政黨介入或影響國家政務運作之規定，因有憲法或法律之明文，釐 

清窥政分離之界限原則上較爲清晰，疑義相對較少。反 之 ，在法令未規定之範 

疇 ，尤其在政黨與國家意志形成之兩'個士:要憲法機關—— 亦即總統及立法院間， 

因人戊政治意見與I副政領導之交互作W原則上受到肯認，如何認定政黨介入及影 

響國政之界限，往往遭遇到明確化之困境。而且 1有鑑於政黨影響國政之管道具 

多元性，各種管道之內涵差異性又甚人，故探討其憲法上界限之問題，捭難爲 - 

般性之論述，毋寧應視個別情形爲斷。以 T 茲擇選若干在我國憲法運作實務上較 

具爭議之政黨影響阈政措施，探討其恵法上之界限。

L 總統兼任黨主席

總統是否可兼任黨主席，而將黨政領導權集中於一人身上，我國現行法令規 

定付之闕如。在政黨政治赏務上，政黨爲有效影響，甚至M指揮阈政領導，不僅 

存有緦統兼任其所屬政黨黨主席之先例4(5，史有部分政黨於黨章中直接明定現任黨 

籍總統爲黨主席。例如民主進步黨黨章第15條之1第 I項規定：「現任總統爲本黨

例如陳水扁先生及馬英九先生於總統任内.分別皆有同時兼任民主進步黨主席及中國圉民 

黨主席之例。

富 政 # # 幸刊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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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予
服
准

 

，
遗
缺
擬
以
瞻
松
舟
同
志
充
任
案
。

決

議

：
通

過

。

中

國
國
民

f

立
法
委

员
臨
時
黨
部
組
織
綱
要

:
_•.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中
央
改
造
委
負
會
箝
九
次
會
讅
通
過

一

、
爲
執
行
本
激
改
造
案
及
根
據
本E
改
造
綱
耍
第

十.1

宽
戰
政
關
係
之
規
定
，
料
組
織
本
族

 

立
法
委
ft
臨
時
魈
部

，

(
以
下
fft
g
^
m
•
部

)

本

羰

部

由
*•
法

委
A
本
賊
间
志
組
成
之〇

 

二

、
本
撖
部
對
外
灸4
開

，
®
銶
於
中
央
改
造
委
A
會

。

lii
、
立
法
委
莨
本
狨
同
志
，
腿
於
笛
一
届
立
法
院
第
六
會
期
開
始
時
擧
行
登
記
，
由

中
央
改
造
 

委
具
s

il
之〇

 

.

四

、
 

本
激
部
以
激
負
十
五
人爲
一
小
組
，
按
立
法
院
立
法
委
員
之
席
次
號
碼
顺
序
綢
成
之
，
編

 

組
結
柒
，
其
不
滿
十
五
入
者
以
小
紙
計
。

五
、
 

每I.

小
組
設
組
長一

人

，
由
同
一
小
組
同
志
互
遝
之
，
其
當
遝
小
組
組
長
者
，
即
躲
_

中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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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善
蓦
8

蠢

榻

.

，
破
埴
制
度
，
措施
失
當
，
應
予
申
誡
。
 

j
—

三
、
 

關
>
臺
_
省
改
造
委
員
會
有
無
派
員
策
動
鐵
路
公
路
黨
部
簽
名
1

®
 

改
隸
情
事
，
及
本
會
第
二
組
是
否
曾
按
五
十
四
次
會
議
決
定
實
施
各

 

節

，
推
谷
鳳
翔
、
曾
虛
白
、
沈
昌
煥
一
,|

靣
志
調
査
，
W
作
決
定
，
並
 

由
谷
風
翔
同
志
召
集
。

四
、
 

關
於
貫
撤
本
黨
改
造
方
案
之
主
耍
精
神
，
尤
其
貫
撤
命
令
一
點
，
應
 

於
本
會
政
治
通
報中
詳
加
解
釋
，
務
使
各
級
黨
部
均
能
撤
底
了
解
。

五
、
 

三
十
三
次
本
會
決
定
關
於
工鹏
激
部
之
設
置
部
份
暫
緩實
施
，
除
有
 

特
殊
銳
要
者
外
，
仍
由
蓊
灣
省
改
造
委
員
會
依
據
中
央
之
指
示
，
分
 

業
組
織
0.

*

第
六
八
次
會
議
 
三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一
、
 

請
規
剡
設
立
'A
事
審
棂
裘
員
會
案
。

•
決
議••

本
會
應
增
設
人
秦
齚
核©
員
會
，
其
組
織
原
則
審
核
範
圍
及實
施
步
驟
，
 

先
交
設
計
娄
員
會
硏
議
，
砰
行
提
會
討
論
。

二
、
 
擬
具
中

國
鼯
民
黨
幹
部
政

{草
案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綱
要
印
附
)

三
、
 

本
黨
同
志
出
任
政
府
政
務
官
特
住宫
者
，
應
否
先
行
提
出
本
會
通
過
，
提

誚

核

議
案

。
 

.

決
議
：
以
後
凡
本
»
同
志
出
任
政
府
政
務
官
峙
任
官
者
，
魃
由
負
責
提
名
同
志
，

.

先
行
提
出
本
會
通
過
。

四
、
 

擬
具
中
國
國
民
赏
經
營
事
業
管
理
通
則
草
案
，
提

請

樣

議

案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通
則
印
附
)

.五

、
香
港
時
報
管观
委
員
#
娄
員
究
應
如
何
決
定
，
提

誚棂
議

案

。

決
議
：
應
予
改
組
。
委
員
人
選
由
第
七
組
會
同
第
四
組
擬
具
名
單
，
W
行
提
會
核

 

定

。

六
、
行
政
院
院
長
陳
誠
同
志
提
，
擬
以柳
立
述
同
志
爲
交
通
部
政
務
次
長d
誚

核

議

九
0

案

。

決

議

..'
追

認

。

七
、
處
忿
激
員
李I

鄕
等
三
十
七
人
J
提
請
執
行
案
。

 

■

決
議
：
除
劉
已
達
案
應
另
案査
明
辦
理
外
，
餘
准
照
案
執
行
。

(
處
分
表
印
附
)

中

國
國
民
黨

幹
部
政
策
綱
要
 

-:
一
十
九
年t二
月
二
十
七
H
中
央
改
造
委
最
筲
第
六
八
次

I
®

通
過
 

第I

草

總

則

0
 I

條
爲
货
現
本
激
改
造
，
遂
行
黨
的
主
義
與
政
策
，
以
鞏
固

#

命
政
權
，
達
成
革
命
 

任
務
，
特
訂
«?.
$

幹
部
政
策
綱
要
，
其
目
裙
如
左
：

I

、
述
立
本
激
餘
全
部
削
度

o
 

二

、
確
保
本
激
幹
部
及
幹
部
分
子
的
健
全
興
進
歩
o
 

彐
、
永
保
本
黢
組
織
的
健
全
與
發
展o

第
二
條
凡
蹈
本
激
备
級
權
力
機
躕
之
委
員
會
，
卽
爲
邀
的
幹
部
委
最
會
，
委
員
及
其
他
 

經
由I

定
制
度
所
生
產
，
在H

作
上
具
有
主
持
或
領
势
作
用
之
各
部
門
弧
務
同
 

■

志

，
爲
幹
部
分
子
。

第

i
i
l

條

i

各
級
粋
部
，
以
集
醴g

意
忠
與
行
動
，
頜
導
黨
的

H

作

。

第

四

條

本

憨

各

級
辁
部

之

作

用

，爲
對
於
黨
的
政
策
之
决
定
、
_
揚

、
執
行
及
黨
的

H

 

作
之
骰
計
、
指it

與
考
椬
。

第

五

條

幹

部

分

子

—

其
所
蹈
各
部
門
之
性
踅
，

槪
括
分
i

務

、
政
治
、
社
運
 

in

類
，
並
得
依
此
詳
細
到
分
。

第
二
窣
幹
部
之
領
導

第

六

_
條
本
激
幹
部
領
導
原
則
，

爲
a
i t
論
决
定
政
策
，
少
數服
從
多
微
，
下
級服
從
上
 

級
，
M
人
服
從
組
撤
0

第
七

绦
各
級
幹
部
之
領
導
作
風
肆
臃
依
下
列
規
定
：

一

、
原
則
領
缴

甲

、
以
思
M
溝
通
全
澥
。

.
 

乙
•>
以
政
筮
决
定
人
事o
 

丙
、
JU
H
作
考
核
M

A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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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負
會̂

一
决
議
案
蒴
縑

子
Y
出
口
物
資
應
播
加
生
產
，
耻
周
轍
其
金
融..便
利
其
输
W

 

〇

 

丑
、
進
P

物
資
以
下
列
爲
主
，
其
他
限
制
或
停
止
之

〇

 

J

、
作
戦
物
K

O
 

二
、
再
生
產
所
蒲
之
器
材
。

1;
、
八
民
生
活
必潘
盅
。

(i
i
ŵ
a -
物
«-
與
工
資
：

1..
漩
定
稅
法
，
凡
搔
先
生
淹
及
進
口
之
物资，
典
稅
率
ffi'
s

他
物
箕〇

2.
 

以
隶
現
抵
制
奢
侈
生
活
及
投
樺31
斷
行
爲
。

3.
 

以f
資
平
準
物
值
，ef
翅
抛
金
政
策
0

4.
 

物
值
肾
制
，
以
人
民
生
活
必
蒲
品爲
主〇

.

5.
 

以
生
活
必
浦
品
之
平
均
傾
格
，
f

漦
定H

資
。

一
四
)
搜
助
前
賴
參
加
作戦
••

1.
 

空
防
 

'

 
.

.

子
、
空
遛
時
之
疏
散
、
遒
難
救
謹
及酱
戒〇

 

五
、
S

於
降
落
部
隊
之
聱
戒
興
抵
抗o 

寅
、
以
兵H

雄
築
防
空H

事
：

■ I

、
增
闊
合
北
市
至
四
郊
之
道
路

〇
 

二
、
增
修
防
空
洞
及
防
空f

o

 

.

.

2.
 

海
防

. 

.
子

、
海
防
1
2:.
瞭
鸢
及

替
戒〇

.

»
、
樹
路
軍
登
陸戦
之
替
戒
及
防
禦
。

3.
 

地
而
防
務〇

 

.

子

、
里
壁
淸
野
。

进
、
協
助
陸
軍
作戦
。

第
八
七
次
會
議
十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
J

、
S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幹
部
訓
練
委
員
會
革
命
實
踐
硏
究
院
分
院
訓
練
實
施
辦
法

.草
案
，
提
請
核
議
案
。
.

決
議
f

>
.本
案
大
體
通
過
.。
交
电
幹
部
訓
練娄
員
會

 

<>

 斟
酌
實
際
情
況
，
切
歡

二
八

辦
理
。

.

二
、
襄
瀚
省
政
府
主
辦
之
自
衞
幹
部
訓
練
，
應
遵
照
總
裁
指
示
統
一
訓

 

練
之
原
則
，
密
函
行
政
院
陳
院
長
辭
修
同
志
及
臺
赠
省
政
府
吳
主
席

 

國
棟
同
志
與
本
會
幹
部
訓
練
委
員
會
商
洽
辦
理
。

.

(
辦
法
印
附
〕

二
、
 

擬
具
省
縣
級
民
運H

作會報簡則草案，提

請

。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簡
則
印
附
)

三
、
 

行
政
院
院
長
陳
誠
同
志
提
：
行
政
院
政
務
委
員
國
防
部
部
長
兪
大
維
呈
請
辭
職
，
 

擬
予
照
准
•，
遺
缺
擬
以
郭
寄
，橋
同
志
辘
住-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踊
過
。

四
、
 

直
屬
立
法
委

M .
黨
部
小
組
組
長
應
否
改
遝
及
立
法
院
各
種
娄
員
#
召
集
人
之
選
擧
 

應
如
何
迆
行
，
併

請

核

議

案

。

直
M
立
法
娄
員
黨
部
小
組
組
長
改
遝
與
否
J
及
立
法
院
各
種
委
員
會
封
集

 

人
選
傑
問
題
？
饼
交
直
屬
立
法
委
員
黨
部
，
微
詢
全
M
同
志
意
見
後
，
W

 

行
核
議
。

.
中
也
改
造
委
®K:

#

幹
部
訓
練
委
員
會
革
命
實
錢
研
究
院

 

分
院

till
練
實
施
辦
法

 

• 

、

1

、
爲
選
拔
與
培
费
®
秀
黨
員
。
參
如
自
由
地
區
地
方
自
治

H

作
及
賭
備
光
愎
大
陸
之
黨
政

H

 

作
人
晟
，
待
依
據
^
:
訓
練
計
Irfl
大
綱
IT
定
本
辦
法〇

.

二
、
 

訓
練
目
的
：
 

.

¥
、
自
由
地
區H

作
人
員
：

1.
-SIII
練
執
行
i

K

際
改
逛
粱
務
，
與
促
進
本
激
新
生
的

H

作
闻
志
o
 

.
C
JEIII
練
遝
g

f

政
治
主
張
，
以贳
施
本
省
地
方
自
治
’
興
推
行
各
種
建
I

蘖
的
 

H

作
同
志
。

乙
、
大
陸
餓
肺
人A

1.
M

練
爲
光
復
大
陸
，K
現ill

民
主
軚
而
黹
鬥
的
黨
務

H

作
闻
志
6
 

.

.2.
M

練
爲
光
復
大
陸
，
萁
貴
執
行
各
項
實瞭
任
務
之
行
政H

作
同
志〇

三
、
 

削
練
對
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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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桐

宋

志

先

童

秀

明

山
M

山 察
哈

_-愈_

任行

大普

代察
表級
救
濟
分

署r ail
主

f
m
规
部
m
输
署
m
長

曾 
< 任
资
鳥
市
m
部
窬
記
長

擬
派
爲
萤
亊

擬
m
爲
蜚
事

擬
派
爲
萤
事

脊

魯

公

司

監

察

人

崔

唯

張

m
樹

盛

&

忠

裴

嗚

宇

姚

大

海

姓

名

鍩河
北

山
m

山
西

中
*
監
m
委
A
前
萤
41
&.

委
昊

立
法
委
A

敎
W
部
f
計
長

國

代
表

簡

歷

擬
派
爲
監

m
人

擬
派
爲
監
察
人

擬
m
爲
監

察
人

擬
派
爲
監
察
人

擬
m
爲
常
駐
監
崧
入

備

考

第
九
三
次
會
議

 

四
十
年
三
月
五
曰

一
、

擬
具
、中
國
國
民
黨
人
事
#
棂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草
案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規
程
印
附
)

一

 

r

准
總
統
府
秘
書
長
王
佌
杰
同
志
函
，
以

岸

總

統

決

定

，
特
任
黹
毅
肅
同
志
爲
副

 

參
謀
總
長
，
請
追
認
案
。

決
議
：
追
認
。

三
、
香
港
時
報
社
管
理
费
員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通
過g

請
許
求
炎
同
志
繼
轱
擔
任
該
報
社

 

社
長
，
謹

提

請

棂

議

案

。

中
央
改
造
委
負
觀I

議
决
載
案
棄
編

決
議
：
通
過

？

四

、

 

擬
巩
中
國
廣
播
公
司
黨
股
代
表
人
及
^
諶

、
監

濟

人

、
常
務
董
事
、
常
務
赔
察
人

 

、
董

事

長

、
總
經
现
、
副
總
經
理
候
選
人
名
單
，
提

請

棂

議

案

。

決
議
•
通

過

。
 

(
名
單
印
附
)

五
、

 

擬
具
裕
嶔
公
-71]
媒
股
代
表
人
及
萤
事
、
監

察

人

、
常

務

羅

、
常
務
監
察
人
候
選

 

人
名
單
，
挞

請

核

議

衆

。

決
議
：
通

過

。
 

(
名
單
印
附
)

六
、

 

請
芘
免
各
級
特
種
黨
務
改
迆
炎
員
人
選
案
。

決
議
：
通

過

。
 

(
名
單
印
附
)

七
、

 

處
分
黨
員
郭
景
Mf
二
十
七
人
，
提
請
執
行
案

Q

(
處
分
名
單
印
附
)

決
謙
：
除
關
於
依
法
辦
理
通
緙
一
節
改
爲
依
法
處
观
外

，
餘
均
照
案
執
行
。

中

闼

國
民
黨
人
事
審
核
委
員
會
組
織
乳
程

I5l
-r
¥
:
-:
月
五
日
中
央
改
迓
委
m

c

第
九

i
i
l

次
會
誰
通
過
 

第

！
條

^
:
爲
贸
施
幹
部
政
馄
Ii

立
人
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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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I i a w丨

國際尤其美國人士之注意和認識。二 、關於此次行政院嚴院長（家淦）及 

司法院謝院長（冠生）辭職慰留，不再分別提請立法院及監察院同意一 

節 ，因在我國憲政史業已形成一種制度，故此次循例辦理。另 ，本次會議 

通 過 「新改組之行政院各部長及政務委員與副院長案」 ，以及先生交 

之 「考試院長莫德惠、副院長程天放任期屆滿，擬提任孫科同志爲考試院. 

長 ，程天放同志爲副院長案」與 「司法院副院長傅秉常病逝，遺缺擬由最 

高法院院長謝籯洲同志充任案」等三案。1 

5 月 2 8曰主持總統府五月份國父紀念月會暨新任閣員宣誓典禮。

主持總統府五月份國父紀念月會曁行政院新任副院長黃少谷、政務委 

員連震東、徐柏園、內政部長徐慶鐘及駐紐西蘭大使蔡維屛、駐盧安達大 

使丁懋時之宣誓就職典禮，並即席訓示勗勉，指 出 r不論中央和地方政府 

公職人員，都要貫徹新、速 、實 、簡的科學精神和辦事方法，負責盡職，

存誠務實，勝益求勝，日新又新」 ，並對行政院施政方針有所指示，要點 

如下：一 、要再進一步刷新政風，並要有一負責機構，以隨時研究改進v  

二 、要繼續加強反攻戰備，只有國民自己奮發的戰力’才是弔民伐罪的眞 

實憑藉。三 、要增進社會與民生建設，提供我們今天復國的根據，也提供 

明天建國的藍圖。四 、要培養守法負責的精神，力矯一切虛浮不實的痼疾 

習性。五 、要擴大文化和宣傳的功能，以事實和眞理，糾正國際上的迷 

惘 、幻想和曲解。六 、要健全教育制度，特別是要發展職業教育，以促進 

民生建設，加強師範教育，以提髙教育水準。2 

自記上星期反省錄。

一 、自就職以後對外賓之招待與政府改組人選各院部人事之更調，已由 

臨時常會通過，在一週中忙碌後，得告一段落，體力未減且已獲復 

元 ，殊出預計之外爲慰而自幸。

1 「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貝會第二一二次會議紀錄」 （民國55年5月27 

曰），《會議記錄》 ，黨史館藏，館藏號 ：會9.3/212。

2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诠總集》 ，卷3 7 ,別錄，頁418419。《中央曰報》 ，民國55年5月 

29日，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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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此次内政、外交二長更調未得人望，但亦未有不良影響，惟正綱對 

國大秘書（長）必非把持到底不放，雖指定其爲憲政研討會之副主 

任委員，其地位已等於副總統，右彼仍不滿足。此人太不自知與自 

反 ，余雖始終提攜與扶持其地位至今日，而彼只知發展個人私慾而 

對黨國前途於不顧，殊堪痛心。今後如長以往，彼必自取其危敗， 

乃至危及本黨，不能加以告誠與糾正，否則只有斷然處置矣。 

g 三 、此次對外賓重要問題以與岸（信介）談中日秘密合作得到結果爲 

最 ，其次對越、韓 、菲 、澳等國亦有相當收穫 也 。

四 、匪美華沙會談（廿五日）之結果如何，尚未得美國之通報，可以 

料到的美對匪共愈謙讓（爲美麥拉馬拉之搭檔或部長級會議之條 

件） ，則匪必愈驕橫，乃可斷言。

£ 、 脚渣突仔及勇孫又發也官腓炎開刀，拿皆平安漸痠爲K 。1 

S月3 0日令飭谷正網辭任國民大會秘書長職務，並派郭澄繼任。

第四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嚴家淦僅得百分之五十五的國民大會代表 

支持，當選票數僅略高於半數，先生以「谷正綱在國民大會中對選舉副總 

統事，反對本黨政策與決議，不願執行貫徹政策，以致影響選票，應負重 

大责任」 ，並 指 「彼不自知其責，而且必於強佔大會秘書長職務，把持國 

大，其居心自私，已陷於危險境地」 ，「爲使其自反、自省、自覺，不陷 

於自絕之境，故決明令撤職以平公憤」 。本日，手擬令稿曰：「國民大會 

第一屆第四次大會業已完結，所有職務已告一段落，該會秘書長谷正綱不 

宜纘任，另派郭澄繼任爲國民大會秘書長，此令 。至該秘處職員勤勞可 

嘉，應予獎勉。」2 

S W 3丨B 視察北部横貫公路•

視 察 「北段橫貫路至大漢橋之段」 ，以該路「建設進步、工程艱鉅， 

尤其橋式新創（發明）最爲快愉」 ，再至榮華與高陵各地觀瀑，毫無倦

1 「蔣中正日記j (未刊本），民國55年5月28日。

2 「蔣中正日記」 （未刊本），民國55年5月3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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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犯
祀
律
：

I

、
有
叛
圃
通
敵
之
行爲
者
.，

二
、
有
跨
m

蜓
紐
之
行
爲
者
；

?.:
、
有
i

反
黨
之
行
爲
者
；

四
、
 

有
貪
括
^
職
之
行
爲
者
；
•

五
、
 

生
活
腐
化
，
劣
跡
顯
著
者

六
、
 

放
锯
職
守
，
不
貢
貴
任
者
1

七
、
 

信
仰
動
搖
作
弛
廢
者
：

八
、
 

作
不
正
當
經
營
，
在
獵
取
暴
利爲目
的
者
：

九
、
 

洩
i

的
秘
密
者
；

十
、
在
激
內
組
織
小
紙
織
者
；

十
！
、
遠
背
戰
的
政
策
及
命
今
者
；

十一 

一

、
不
辙
m

st
及
不
出
席
小
組
者

o

m

A
受
激
的
提
名
與
支
持
而
當
選i

鞦
民
尨
機
8̂
代

-»
或
謠
晨
，
或
被
，任
筠

 

政
務
長
官
，
而
於
當
選
或
受
任
後
不
能
執
行
激
的
政
铯
或
服
從
黹
的
決
議
者
，
以 

違
犯
紀
律
論
。

第

四

條

激
對
黨
炱
之
監
察
以
迕
列
方
式
行
之
；

I
、

上
級
之
監眘

.，

二

、
 

本
級
之
檢
討
•
，

~;
|
、
下
級
之
檢
舉
0

第
五
條
本
會
對
於
違

i

律
之
雅
員
，
得
分
別
情
形爲
左
列
之
決
議
：

一

、
替
吿
•
’

-

T

f S

;

三

、
 
§!•
除

蠢

四
、
 

集
體
逸犯
激
祀
者
解
f

(組
熾
；

五
、
 

依
法
定
程m

l

其
遠
法
失
職
行爲
；

六
、
 

依
法
定
程
序
盌
兔
其
現
有
職
務
；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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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六
次
會
議
三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j

、
擬
具
逛
屬
立
法
娄
員
黨
部
龃
織
綱
耍
補

充

祺

項

，
提

請

稼

議

案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補
充
带
項
印
附
〕

二
、
阑
於
聯
合
陣
線
间
题
請
確
定
名
稱
案
。

決

-11
:
暫
稱
反
共
翘
_

聯

合

陣

線

，
至

計

割

内

容

，
仍

交

小

組
切
贤
硏
擬
，
«
行

 

.

提

會

核

議

。

直
屬
立
法

委
®

C

黨
部
組
織

綱
要
補
充
事

项

i
l
l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中
央
改
泣
委
歲
會
笫
四
六
次
#
讅
通
ill!!

<

 f

)
本
m

部
之
f

f

i-3f
任
務
：

1.
 

實

徹
1?
施

本
E

改
迓
窠
有
關
亊
項
；

2.
 

執

行

本

激
S

及
中
央
改
迓
委
莨
捋
之
指
示
與
命
令
；

3.
 反
映
羋
E

部
间
志
1:
见
上
逢
總
魏
及
中
央
改
迓
委
M

W

;

4.
 

研
討
本
M

M

1

决
乾
，
徑
致
共
同
意
見
，
貫
敝
本
E

主
¥
,

5.
 

發
措
互
信
共
倍
之
桢p

 ,
連
到
耥
誠
w

f

z

目
的
。

(
一 

一
)

本
E

部
吹
造
委3

#

設

&
務
委
炱

_:
A

，
生
#
H

常

H

作

，
山
改
造
委
A

輪
流
抵
任
，
 

改

造

委

总

開

§

，
以
常
務
委
良
一
人
爲
主
席
。

(
n
;
)

本
猶
部
改
造
委
歲
&
議
以
每
里
期
擧
行

I

次
爲
原

則

，
必
-3?
時

得

召
.»
臨

昉

會

議

0
 

<
四

>

 本
激
部
全
ffi

激
鼓
大
窗
，
每
爾
月
舉
行
一
次
，
必
要
阽
徘
召
集
臨
時
會
1

，
狨
莨
大
珲

 

開
贫
瞄
，
由
改
造
委
茛
&
推
定
本
羝
部
同
志
一
人
爲
主
席
，
不
以
改
造
委
莨
爲
限
0
-
 

<

五
)
卒
站
部
各
小
組
W

議
由
各
小
組
驵
長
召
舐
之
，
K

舍
m

程
序
，
除
本
狨
部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外
，
準
用
中
央
改
造
委
益
街
®
行
之
小
机
組
櫬
规
程
之
規
定
。
 

{六
)
本
雜
部
設
秘
带
一
人
，
總
幹
事
、
幹
事
咎
若
千
人
，
承
命
辦
理
£=常
第
務
，
拟
向
有
關
 

櫬
關
本
腿

同

' §
1
諕
爲
原
讪
。

(
七
)
本
就
邰
各
疏
#
_
均
酿
備
具
詳
細
祀
錄
，
Itf
本
溉
部H

作

同

志

辦

理

之

.
0

 

<

八

)

^

^

部

•

經

役

，除

跋ti
月
拟
撥

充

外

，其
不

足

部

汾

，
另

行

_

集

。

第
四
七
次
會
議
三
十
九

乎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1
、

擬
具
中
國
'國
f

i

各
級
特
種
戴
部
费
a

會

組

織

通

則

草

粱

3
提

請

祺

議

槩

。
 

中
央
改
造
委
良
赞
 
S

决
議
案
潮
編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通
則
印
附
)

二
、
 

擬
具
中
國
國
码
黨
特
穢
黨
部
黨
：員
小
組
組
織
規
程
萆
案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規
程
印
附
)

三
、

 

擬
具
中
國
國
罚
黨
特
種
黛
部
徴
求
新
黨
M

辦
法
萆
案
，
提

請

梭

議

案

。

決
議
：
修
正
通
過
。
 

(
辦
法
印
附
)

四
、

 

擬
其
黨
M

違
反
黨
紀
處
分
規
程
草
案
，
提

請

梭

議

案

。

決
議
•.修
正
通
過
0
黨
部
違
反
激
紀
處
分
規
程
交
紀
雜
委
員
會
另
行
擬
訂
。
 

‘

(規
程
印
附
)

五
、
 

擬
巩
監
察
C
M賓
執
行
戴
的
政
策
決
議
及
命
令
辦
法
草
滎
，
提
_

核
議
粱
。

丨
 

決
議
：
各
級
黨
政
關
係
制
度
及
從
政
E
員
管
理
辧
法
，
與
監
察
黨
員
執
行
黨
的
政

策
決
議
及
命
令
辦
法
，
交
諛
計
委
員
會
會
商
第
五
餌
、
第
六
組
及
紀
律
娄
 

員
會
先
行
通
盤
設
計
，
擬
其
具
體
方
案
，

-w.
行
提
會
棂
議
。

六
、

 

諦
核
派
陳
顾
遠
同
志
爲

iffi
M
立
法
娄
員
黨
部
改
迆
委
員
案
。

決
議
：
通
過
。

七
、
 

請
核
派
郝
遇
林
、
王
澍
湛
、
侯
天
扰
、
子
徳
純
、
陳
達
元
、
孫
玉
琳
、
張
國
注
等
 

七
同
志
爲
舡
磁
監
察
院
監
察
赉
遛
弊
铺
改
造
委
員
案
。

決

議
.•

通

過

。

八

、
 

擬
具
中
華
航
業
海
員
黛
部
改
迆
娄
員
及
主
往
委
員
人
遝
，
提
！E

核
嫌
案
。
 

決
議
：
通
過
。
 

(
象

印
附
)
_

中

國

国

民

黨

各

級

#
種
黨
部
委
與
會
組
織
通
則

三
十
九
年
十一

 J
l -
z-
rJ
中
央
改
it
委
§

第
四
七
次(

i
通
過

馆
一

條

本
纽
則

依
诚
特

種

戰

務

改

造
贺
施
綱
要

乙
项

览
八

條

之

規

定

，
訂

定

之

>
 

笟

.二

條

各

級

特

種籁
部

委

良

&
(
以
下
簡
_
各
級
委
崴
鉍
)

，
以
各
眩
級
賊
炱
大

宫
選
出
 

之
委
员
組
嫌
之
。

m -
H

條

各

級
委
貫&

之
番
觊
統
以
数
字
顺
序
編：

外

，
共

第一,

級
单
位
並- a

中
央
編
定
之〇

 

m•
四條各級委

A

fr
之
組
織
系
統
如
龙
：

1.
特
秫
敕
部
委
II
曾

：
励
防

部

、
陴

、
梅

、
空

、
聯
^
總
琍
令
部
、
防
衛
司
令
部

五
九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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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蠢决
議
案
棄
編

 

•

、
防
守
司
令
部
，
保
安
司
令
部
、
憲
乒II令
部
、
裝
甲
乓
旅
司
令
部
、
防
空
司 

令
部
、
軍
事
學
校
、觊
練
班
及
部
滕
之
軍
、
獨
立
師
 <
圓
)
設
S

之〇

2.
 

支
激
部
委
員
禽
：
軍
鹿
肺
典
柑
等
之
堪
位
殻
置
之
。

3.
 

區
%
部
委
負
會
.，•画

(
獨
立
瞥
)
與
相
等
之
單
位
設
置
之
o

4.
 

區
分
部
委
炱
會
：
連

(
獨
立
排
)
與
相
等
之
單
位
內
其
第
炱
人
數
足
以
組
成
兩

 

個
以
上
之
小
組
者
設
置
之
，
不
足
兩
瓶
小
組
者
其
小
組
直
鹿
於
區
漉
部

〇

5.
 

小
組
：
棑
典
相
等
之
單
位
設
置
之
，
其
建
立
辦
法
另
定
之

〇

註
-

•

 C

 

I

 )
國
防
部
、
海

、
空

、
聯
勤
總
司
令
部
等
單
位
及
其
所
龎
單
位
各
級
委

 

員
之
組
織
，
與
委
員
人
數
均
盎
照
陸
軍
各
1

部
組
戡
辦
理
之

c

 

(
I
:
)

各
級
委
最
M
缺
似
使
用
番
號爲
原
則
(
不
再
採
用
原
部
條
番
號
)
，
 

由
中
央
統
一
編
靶
頻
行
(
例
如
國
防
部
號
部
委
炱
會
核
定
爲
中g

國
 

. 

民
教
第
一
鬵
_

委

善

〕
至
其
所
涵
支
黨
部
區
激
，
部
等
番
號
 

統
由
各
該
上一
級
委
炱
會
依i

訂
使
用〇

 

第
五
條
各
級
委
最
貧
之
梆
貴
如
左
：
 

.

1.
 

®
立
黨
在
軍
滕
中
的
思
想
頟
德
 >
 考
接
官
敁
思
想
；

2.
 

發
展
激
在
軍
睬
中
的
組
織
，
装
固
部陕基
雜
；

•3.
宣
逵
與
執
行
本
离
政
诳
决
_

及
上
級
命
令
•
，

 

„

4.
 

保
證
軍
版
|

執
行
統
帥
部
之
軍
令
政
令
•，

5.
 

指
#
監
首
考
棱
、A
事

、
經
理
、
意
見
、i

四
大
公
i

執

行
.，

6.
 

指
_
監
督
考
核
箪
隊
玫
治H

作
之
實
施
；

?•
聽
取
葷
事
主
管
對
於
洧
關
重
耍
軍
政
措
施
及
上
級
重
要
命
令
執
行
愔
形
之
報
苷

 

8.
嚴
格
執
行铕
組

各
級
委
A

會
之
决
議
其
有
關
篥
令
者
，
腌
透
過
軍
事
主
管
同
志
依
瓶
法
定
程
序
 

茛
撤
施
行
，
其
有
閜
玫

H

者
，
瞄
透
過
政H

主
管
同
志
依
照
法
定
程
序
貧
徹K
 

施
。

. 

• 

.

第

_六
條
各
級
委
員
貪
委
員
人
數
規
定
如
左
：

,

1.
區
分
部
委
具
會
，
設
委
最

一

二
人
候
補
委
員一
人
或
二
人〇

2.
 

區
黨
部
委
盈
筲
，
設
委
員

ill

人
或
五
人
，
候
補
委
負

一

人
或i

l
K
O

3.
 

支
黨
部
委
員
宵
殽
委
員
五
人
或
七
人
，
候
補
委
貝
~
人
或
五
人
0

4.
 

特
種
黨
部
委
炱
曾
，
諛
委
炱
五
人
至
十
一
人
，
候
補
委
晨
1'||人
至
五
人
0

第
七
條
上
級
委
炱
不
—

任
下
級
委
員
o
如
下
級
委
員
桩
選
上
級
委
炱
者〇

其
缺
額
由
候

六〇

補
委
員
逝
補0

笫
A

條
各
級
委
昊
»•
委
具
，
均
胞
有士
共
同
志
參
加
，
支
%
部
以
下士
兵
委
炱
之
名
額
， 

不
得
少
於
委
負
額
數

iii

分
之一

 o

第
九
條
各
級
委
具
宵
委
最
餘
鹿
分
，
部
委
晟
應
由
各
i

A

大
黉
選
舉
外
，
餘
由
代
表
大

會
趙
學
之
。
 

•

第
十
涤
區
分
部
截
炱
大
齊
及
各
級
代
表
大
貪
之
集

i
，
®

委
良
遝
舉
辦
法
另
定
之

〇

 

第
十
一
涤
各
級
委
晟
會
候
補
委
員
得
列
席
各
該
級
委
A

l

l，
有
链
言
權
，
遇
有
委
最
缺
席 

時
得
臨
時
遞
補
並
有
表决
棚
，
委
炱
§

時
得
里
准
依
次
遞
補爲
委
晟〇

 

第
十I

 一
搽
各
級
委
炱
會
委
最
出
缺
，
由
候
補
委
具
遞
補
而
仍
無
達
法
定
人
數
之
半
時
，

脑
 

即
呈
准
上
級
召
集
臨
時
黨
裊
大
會
或
代
表
大
賨
選
事
補
充
之
。
.

第
十
；~
條
特
棰
簾
部
及
支
黨
部
委
炱
會
委
員
任
5
，
定
爲
1
年
，
區
黨
部
及
區
分
郜
委
負
宵 

委
崴
任
期
，爲
六
側
月
 >
 均
連
選
得
連
任
之
 >
 必
耍
時
均
得
虽
謂
上
級
核
准延
長
 

,
但
至
多=5

1

年
爲
限
0
 

.

第
十
四
條
各
級
委
真
會
，
各
設
常
務
委
員

一

入
，
由
委
負
互
遝
，
茛
召
集
筲
議
之货
，
脏
于
 

S

時
担
任
主
席〇

第
t

五
涤
各
級
委
歲
會
，
各
設
普
記一

員
，
受
常
委
之
指一
，
執
行
委
晨
$
决
議
，
萁
*
 

處
理
H
常
亊
務
，
由
各
該
單
位
政

H

主
管
觖
任
之
，钽
政H

主
管
當
遝
常
務
委
炱 

或
該
單
位
無
政H

機
構
時
，
得
由
委
最
中
2
推
1
人爲
書
記〇

 

第
十
六
嫌
各
級
委
炱
曾
議
，
每
兩
星
期
舉
行
一
次
，
必
要
時
得
事
听
臨
時
，
由
常
委
孖 

集
之
o
 

-
,

第
t

七
涤
區
驁
部
以
上
委
炱
會
，
得
酌
設一
、
二
、iii

組
，
秉
承
常
務
委M
及
書
記
之
命
雄
 

理
業
務〇

其
職
举
如
左
：

第
一
組
挛
理
所
腐
紫
負
之徴
凇
、
调
蜜
、
轉
移
、
—

之
發
展
及
視
察
指鹚
>
 

考
核
！

S
S
S
H

作
整
外
囡
活
動
等
事
宜o
 

第一
;

机
掌
理
所
屬
寶
之
訓
練
考
核
事
宜
。

第II

 一
組
攀
51
本
餘
蠢
政
綱
政
策
及
現
階
段
政
治
主
張
之
宣
傳
备
言
論
之
联
 

斥
，
傲
情
之
研
究
與
對S

設
計
等
事
宜o

第
十
八
條
每
紐
設
組县一

人

、
組
炱
若
干
'人
，
由
常
務
委
員
及
書
記
調
振
該
級
政
工
人
晟
及

 

部睬官中之

m

負
兼
任
之〇

第
二
十
搽
區

m

部
以
上
委
負
會
，
得
殽
紀
律f

會
，
辦
理
胺
IB
案
件
之
審
謀
，g

i

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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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行
®
的
政
i

f

决
誦
、
命
令
及
財
務
之
嵇
核
亊
宜
，
其
ffl

織
規
程
S

訂
之

c

 

二
條
各
級
委

A
I
H
H

作
採
取
跡
密
方
式
。

:
二

條

•

本
一
逝

HIJ

經
中
央
改
造
委
A

會
通
過
施
行〇

中
國
國
民
當

：

特
種
常
：部
黨
員
小
組
組
織

规

裎

 

1

二
十
九
年
于
一
月
十
1
_
日
中
央
改
造
委
真
^
捣
四
七
次
@
1
通
過

條
本
规
程
依
據
蚱
稀
澉
務
改
造
砰
：施
綱
耍
丙
項
之
規
定
訂
定
之〇

 

條
小
組
爲
戰
在
軍
中
之
莊
層
机
繃
，
凡
跑
激
歲
必
须
參
加〇

 

條

小

机

机

辙
i

動
採
祕
龙
方
式
。

條

小

組

 <

數

以
~;
人

茧

十

一

人«
準

。 

. 

條
小
机
之
带
號
以
數
字
順
序
定
之
o
 

條
小
組
之
任
務
如
左
：

(一

)
宣
逡
及
執
行
上
級
命
令
；

<
1
1

)
研
时
對
激
政
軍
興
苹
事
顼
，
幷
爲
具
fra

之
迚
讅
；

(I

 

i

 -
)
誚
饵
本
狨
改
造
案
及
有
關
改
造
法
規
•，

(
四
)
贷
措
本
雜
主
義
興
改
造
之
惠
義
及
現
階
段
政
治
主
張
，
幷
W

擬
5f
施
辦
法
促
 

其
S

;

(
艽
)
實
行
皮
香
檢
討
，
厲
行
新
作
風
.，

<
六
)
檢
W

本
命
ff

;践
述

動

亍

大

信

條
1¥
施

情

形

■
，

(
七

) 

切
贺
幣

：肅

本

机

戰

里

•
，

(
八
)
 
W

1
职
I

LLI
i

生
活
及H

作
之
訓
練

(
九
)
 

厲
行
防
課
肅
奸

(
十
)
决
定
小
ffl
H

作
進
行
之
方
策
及
分
■
激
良

H

作
；

(
十
 
)a

求
 #
®
@

新
m

A

;

<

十

二

)
擧

麒©
秃
激

益

•
，

(
十
:-
)
贺
行

工

作兀

助
，
生

活

：
丸

助
；

(
十
四
)w

我

批

評

相

瓦

批

評

•
，

(
十
.
五

)
執

行

激

紀

評

議

獎

璐

•
，

<

十
六
)
徴
收
m

赀
及
目
捐
。

條
小
机
殽
組
長
一
人
，
如
小
蛆
親
負
超
過
七
人
時
，
得

堪

設

副

甚

：
八

，
均

1-11
小
®
 

中
央
改
造
委
m

决
議
案
I
3E
編

E

m

s—

 °

第八條小組

a

長

、
副
組
長
醅
以
民
主
方
式
，
透
過
小
組
替
1
執
行
下
列
各
項
任
務
。

(I

)
督
同
激
良
執
行
上
S

令
及
小
組
决
讅
。

(
二
)
以
痛
作
則
領
鸹
激
負
推
動
工
作
。

(-1

 - )
W

?H

KIII

練

h

作

及

參

加

外

_

紙
辘
沽

動

事

項

。

(
四
)
 

辦
31

寶

松

轉

發

記

。

(
五
)
 

考
核
激
爲
之
生
活
、
思
想
、
德
性
、
智
能
，
幷
對
本
組
猫
&
執
行
命
令
貿
有
 

監
哲
货
激
之
貴
。

(
六
)
 

召
開
小
組
封
1

，
處
现
日
常
¥
務

0

第

九

條

小

組

紕

長

、
副
机
長
之
任
期
，
每
六
M

月
改
遝
一
次
，
連
M

得
連
任
之
。

第

十

條

小

紙

紕

長

、
副
組
長
因
故
出
缺
诽
，
經
上
铹
梭
准
由
小
組
f

另
行
瓦
遝
担
任
，
 

以
秫
足
原
任
期
爲
限
。

第

亍

一

條

小

組

姐

遐

，
副
a

長
不
稱
職
時
，
經
全
組
#
M

I

-I
分
之
一
之
提
議
過
牛
數
之
通
過
得
 

呈
准
上
級
罷
免
之
，
其
籼

11
竽
纘
興
览
十
條
同
0

第

十

二

條

小

組

對

所

_
激
技
，
必
须
赋
予
一
定
之
任
務
，
於
每
次
小
姐
提
出
報
告
并
醚
晬

 

#
察
其
履
行
籤
務
愤
形
，
其
迎
本
義
務
及
任
務
如
左
：

T

 
i

(一

)
研
究
革
命
JI

論

，
货
撝
本
雜
主
義
。

U
1
)

按
時
級
納
M

傲
及
月
描
。

(
-i

 - )
il

守
激
竹
i

從
魃
犯
，
摔
受
魅
的
命
令
-
執
行
激
的
决
諒
，
出
席
小
組
©
議
 

，
穑
極
參
加
趑
內H

作
及
粼
所
領
猙
的
活
g

o

(
四
)
 

在
工
作
上
耥
通
業
務
，
恪
讣
崗
位
，
堅
持
斑
的
政
策
，
保
持
擞
的
遥
礎
，
與
 

反
革
命
狨
派
带
鬥
到
底
。

(
五
)
 

深
入
擊
衆
，
服
務®

衆

，
了
解
寧
栽
之
諧
耍
，
促
進
政
策
之
推
行
。

(
六
)
 隨
時
隨
地
保
持
激
的
祕
密
 

乙
"

任
務

(一

 )
平
時]..

障
睁

浊
意
幷
防

制

匪

諜

的
渗
、_

活

動

，
井

不

® f
提
高
背
兵
的
政
治
接
资
。

2.
 

揭

露

共

匪

-

s

f

即
行
及
俄
帝
侵
略
險
謀
。

3.
 

鼓
勵
軍
中
穑
極
份
子
，
敎
W

落
伍
份
子
，
批
評
灰
色
份
子
。

六
一

第
廿

S
U
J
J1

63M 13件附

笛

一

m
i
l

m

n

i
 

第

四

 

贤

五

 

猫

六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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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晨
貪
—决
S

棄
榻

4.
 

推
行
愛
民
運
動
，
嚴
守
塑
民
紐
律
，
促
成
軍
中
画
結
。

(二
)

戦

時

.

1.
 

■衝
鋒
在
前
退
却
在
後
，
領
導
蒐
服
困
難
，
完
成
作
戦
任
務
。

2.
 

随
時
克
盡
軍
人f

 ,
幷
脇
助
其
他
官
兵ilR

成
任
務〇

3.
 

幹
部
傷
亡
或
失
散
時
，
腩
依
照
潛
次
自
動
代
理
達
成
任
務
。

夂
戰
鬥
徽
烈
時
應
直
接
或
間
接
貿
貴
教
譃
傷
亡
人
炱
及
拾
眢
武
器
弾
藥〇

5.
 

宣
@
戦
鬥
意
義
，
激
勵士
氣
，
自
動
喊
話
瓦
解
敵
八

〇
6.
 

輕
傷
不
退
重
傷
不
哭
0

7.
 

發
曳
有
棄摊
脫
逃
或
搜
降
者
立
即
予
以
制
裁

第

十
S

涤
小
組
會
齓
每
星
期
擧
行一
次
，
毎
次
叔
不
超
過
兩
小
時爲
準
，
開
會
時間
地
點
及
肘
 

論
的
中
心
問
題
由
組
長
先
期
通
知
或
由
4
 

1

次

小

組
决
定

之

，.幷
叔
不
妨
得
嫌
 

A

之
業
務
爲
原
則
。

第
于
四
條
小
組
會
議

=5

檢
It
研
究
批
評
爲
，
主
務
求
戴
A -
對
每
一
閲
題
先
求
思
想
上
之
漶
通
， 

并
具
有
ffl
e

檢
討
虛
心
研
究
接
受
批
評
之
糖
神

〇

第
十
五
，條
小
組

S

得
利
用
座
談
茶
會
聚

ig!
#

方
忒
行
之
，
其
主
席
由
簾
負
輪
流'a :
*
組
县
担
 

任

，
弁
由
半.席
畴
時
i

 

1

入
祖
任
紀
錄0

第

十

六

條

小
龃

^

出
席
人
數
之
計
笫
，
双
全龃
激
炱
除
去
前
假
人
轉
過
半
數爲
定
額
，
不
足
 

法
定
人
數
&
談
話
會
其
重
要决
定
事
項
，酿
提
下
次
S

追
戢
。

第
十
七
條
小
組
之
程
序
如
左
：

<

 

1

 )
主
席
恭
讀
嫌
理遗
彌

 

<

 非
採
叢
方
式睁
得
省
咯
S

(一

 

1
>

報

吿

' 

.

1.
 

小
龃
長
報
吿
(
政
治
報
告
及
上
級
交
下
之
交
件
與
上
次
决
議
案
轨
行
情
 

形
)〇

 

,

2.
 

黨
具H

作
報
告
(時
事
讀
書
業
務
及
行

®
)

3.
 

^
^
&
究
報
告
。

(
H
i)

 H

作
搶
討
與
批
評
。
，

(
四
)
討
論
£

括
工
作
推
行
醐
練
專
逋
一
般
問
姐
之
研
究
與
建
譁
及
翁
新
箱
炱 

.

等
)〇

 .

(
五
>
 

H

作
分
齟
。

<

六
)
臨
時
動
議
。

六
二

.(

七
)
半
：席
或
小
龃
組
長
作
結
論
，
幷
决
定
下
次
裏
事
項
，
如
遇
有
黨
晟
宣
誓
或
 

介

紹

同

志

，
、
應
f

r:
項
前
箏
行
。

第
十
八
條
霞
時
议
自
由
發
言
爲
原
則
，
但
常
不
發
言
之
同
®
臁
設
法
促
其
發
言6

 

第
十
九
條
程
序
中
第
二
、

i
i
T

四
項
爲
會
議
钕
重
耍
節
目
、
黨
部
委
歲
會
舆
小
組
县
均
鹾
先
事
 

準
備
，
评
密
設
針
、
级

rts
運
用
、
有
躭
推
行
。

第二十條各

S

部
所
掘
各
小
龃
組
县
副
龃
長
、
踺
每
迪
舉
行
挪
席
#
議一
次
，
由
所
隸
鹿
激 

部
氺
持
，
研
究
有
關
共词
改
進
亊
項
與
棱
討
各
小
組
執
行

H

作
之
情
形0

 

第
二
十一

條
：
媒
JL
無
故
不
出
席
小
組
及
不
能
履
行
基
本
義
務
興
任
務
者
、
臁
予
蕙

*li
處
分
， 

其
處
分
辦
法f

之〇

 
.

笫
二
十
二
涤
每
次
小
糾
會
1
舉
行
情
肜
，
應
於
裏
之
次
日
瑱
表
報
吿
其
上
儒
抜
。

第
二
十
！一|條
本
辦
法
曲
中
央
敗
造
委
i

通
過
後
施
行

中
國
國
民
黨
特
種
黨
部
搵
求
新
黨
員
辦
法

 

三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
百
中
央
改
造
委
最
纂
四
七
次
通
過

第
 |

 
條

本

1

1

1

^-
J
 及
「
^-
—

i

l

j

^

i 

，
訂
定
之
。

第

二

條

r

陸
」

「
海

」

「
空
」

「
聯

勤

j

所
鹿
之
現
役
軍
官
佐
掘
及
士
兵
年
，
在
十
八
 

哉4

上
，
無
分
性
別
凡
信
奉
；li

民
主
典
及
^

玫
網
玫
策
i

i

 ,
均
 

得
依
照
$

法
1
規
定
，
申
飾
加
入
砉
o

第

三

條
徴
求

新

親

炱

應

重
1:
不
重
贽
，
不
探
公
開
及
i

入
黨
方
式
。
 

-

 

第

四

條

各

—

種
親
部
應
依
據
實
滕
情
形
1
作
有
計

®

的
分
期
微
求
，
苺I

小
姐
之
新
 

漉
具
定
斯
歎Wl

K

成
後
再
擗
槺
徴
求
。

第
五
條
徵
求
新
—

以
倕
秀
軍
官
及
模
範
士

S

鬥
英
雄
等
爲
主
要
對
象
，
并
應
注
意
 

左
列
各
項
標
準
：

(
二
具
有
反
共
抗
俄
之
整
强
蕙
志
者
4
 

<
1
1)

具
有
爲
黨
鸾
鬥
.械
牲
之
决
心
者
；

.
(_:-
i>
酰
守
軍
祀
，
奉
行
軍
令
者
；

,
(
四

)
致

護

士

兵

，
@
護

民

馨

.
，

(
五

)

H

作

努

力

，
能

起

模

範

作

用

者

•
，

(
六
 

>

 平

時

刻

苦

耐

勞

，
戦
時

—

犯

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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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第 .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黨
員
違
及
黨
紀
處
分

规

程

=:
f

•九
年
十
1
月
十
三
.日
中
央
改
迓
委
晨
.褂
笛
四
七
次
會
議
通
過
 

m'
一

3£
則

I

條
本
規
程
依
摅
S

S

及
改
造
綱
要
，
制
定
之
。

二
條
激
蠢
一
疋
本
雞
祀
祺
者
，
分
別
予
以
犮
列
之
處
分
：

一

、
 

酱

吿

.
，

1T

殿
眾
替
吿
；

二
、
 

停
ih
m

 榧
，，

四

、
 

定
期
開
除
激
辦
V

,

五
、
 

無
定
朗
開
除
规
籍
；

六

、
 

永
遠
開
除
溉
籍
o

三

條

停

止

魃

拙

最

長

期

間

爲

T

年

，
摄
短
期
間
爲
六
賴
月
。

四
條
定
期
開
除
激
籍
最
是
期
間
爲
三
年
，
最
短
期
間
爲
一
年
0
 

五
條
变
無
定
期
開
除
激
癖
之
處
分
者
，
非
陴
過
二
年
不
得
箭
求
恢
笹
激
. 
雜。

六

條

受

锻

1
1

條

_-
i

、
四
各
款
之
處
分
者
，
在
執
行
期
間
復
連
反
截
紀
陆
，
得
予
以
加
 

ffi

處
分〇

七
條
决
定激

M

處
分
時
，
臌
審
酌
其
情
節
，
如
可
M

恕
者
，
得
減
輕
處
分
。
 

k

涤
激
員
曾
受
行
政
司
法
或
箪
法
機
關
之
處
P

者

，
得
參
照
其
處
罰
之
情
節
决
定
處
 

分

〇
九

涤

媒

晨

犯

罪

經

起

訴

後

，
在
判
决
硇
定
前
>
得
先
行
停
Ih
m

f

f

i,
俟

判

决

確

定

再
 

行
决
定
遒
分
&

六

_.'
_:
. 

‘

U
l
i

)
分
酏
宣
陣
調
哲一
及
外
®
活
動
等H

作
，
圾
#
^
其
思
想
及
瀧力
。
 

<
四

)
介
紹
人
對
被
介
紹
人
晦
：
茛
協
助

|/|[
練

之

貴

。

第
十
三
條
申
請
入
雜
人
在
訓
練
期
間
涯
參
加
小
組

I
®

 ,
有
發
言
榧
，
無
表决
概
遝
箏S

 

與
被
遝
舉
插〇

 

_

 

第十四條中

m

入
狨
人
在
訓
練
期
間
，
發
咦
有锫
肅
標
準
所
列
各
項
情
事
者
，
除
1

其
_
 

參
如
小
組
m

i
外
，
應
由
小
^
^
速
逐
級
報
吿
支
斑
部
§

其
申
請〇

 

第
于
五
條
申
箭
入
詉
人
於
訓
練
期
滿
經
小
組
考
核
合
格
者
，
皰
逐
級

虽g

特
種
親
部
核
發
 

黨
炱
證
書
，
井
於
小
組
窗
議
時
舉
行
授
證
宣
薔
儀
式
。

第
十
六
條
本
辦
法
經
中
央
改
造
委
最
通
過
施
行

第
六
條
凡
本
敕
改
造
案
第
八
條
所
列
整
箱
標
準
及
涪
理
軍
隊
親
最
激
籍
辦
法
第
六
條
各

 

款
情
形
之I

者

，
均
不
得徴
求
.爲
潍il
o

第
七
條
申

荫
入
截
須
向
所
在
單
位
之
戴

m

小
組
爲
之
，
其
手
樹
如
左
：
.

<
一
>

須
有
接
受
申
請
之
小
組
所
擺
戰
貫
二
人
負
貴
介
紹
；

(
二
)
向
申
篩
小
組
議
入敷
甲
請
誉一

份
幷
附
織
最
近
二
寸
半
身
相
片

lii

張
 

，
背
佐
另
附
織
激
證

h

本
資
新
台
幣一
 

i
r

o
 

.

第
八
條
小
組

爲
辦
郫
微
求
羰
晨
與
接
受

毕
請
入
m

之
單
位
，
其
處
理
要
點
如
左
：

(一

)
小
組
組
長
於
接
到
串
請
入m
案
件
後
，
皰
約
巾
請
入
攤
人
談
話
，
或
指 

瓶
挑
员
進
行
調
査
，
必
¥
時
幷
得
指
定
參
加
外
@
3
體
活
_
等
1
作
」
>
 

鱿
其
成
磕
考
察
其
是
否
合
於
笛
六
條
所
定
之
榻
準

〇

 

<
二
)
於
小
組t

l
審
宜
陆
，
聽
取
介
組
人
調
資
人
、
與
小
組
組
長
之
報
吿
，
 

進
行
it
論
決
定
通
過
與
否
。

(
；二
)
將
通
過
之
申
蒒畨
件
報
吿
上
級
m

部
。

第

九

條

區

號

分

部

极

■
小
組
報吿
加
具
意
見
連
同
中
請
#
轉
報
上
級
激
部
•
'必

耍
時
得
 

指
定
男I

小
組
予
以
钹
查〇

第

十

條

支

截

部

貢

核

定

之

貴

，
其
處
理
祺
點
如
左
•，
 

*

(一

)
 
議

報

告

饕

核

定

•
’

(
I
I)

通
知
M

'呈
報
之
戳
部
逛
.否
'接
受
其
申
請
•
，

(
； ii)

將
入
激
案
件
編
造
名册
與
統
計
表
各
二
份
述
同
原
申龅
書

1
份
照
片
兩
 

張
S

證H

本
茕
轉
報
特
種
羰
部
，
其
餘
申
請畨
服
片
各
一
份
奋
支
激
 

部
備
堂
。

第

十

I

條
特
棣
遞
部
貢
考
核
之
貴
，
弁
奉
中
央
授
梆
探
發
證
里
說
書
，
其
處
理
耍
點
如
左

 

(一

 )
视
擷
支
渡
部
報
告
予A
審
SC
後
，
核
發
戰A
證
書
。

(
二
)
 

將
•申

l
i

带
一
份
照
片.1

張
連
同
名
册
統
計
表
各
一
份
及
魃
證H

本
赀
鸭
 

. 

報
中
央
登
記
賊
雜
。

第
十
二
鲦
小
組
長
於
奉
到
支
戰
部
核
定
通
知
後
，
以
口
頭
通
知
被
故
定
入
澉
之
職
里
，
編

 

入
小
机
予
以
-:
®
月
入
詉
訓
練
，
井
指
定
激
*
予
似
輔
瑶
，
其
耍
點
如
左
0

 

(I

 )
對
有
閱
讀
能力
者
，
挞
其
'程
度
指
定
必
讀
書
雜
及
文
件
，
限
期
閱
畢
提
 

出
#
面
報
吿
.，
井
於
小
組
命
1
中
作
口
頭
賴吿
0
 

(11

)
對
無
閲
讀
能
力
者
，
予
似
講
解
井
以
詢
間
方
式测
驗
之
。

中
央
改
造
委
員鲂
薈
载
决
議
案
漉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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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费

貼調
用
人

津

SII
食

si]
食
及
W-
貼
费

央

通

赀

雜

支

费

辦

公

n

辦

公

敢
材
印
刷
费

-

敎

育

费

研

究

經

费

科

目

8
ftj

at

g
g、
養 g

〇 〇 四
〇

〇

/V

預

%
數.

〇
g 〇 〇 CD .S 〇

〇

蛊
研
.究
院
分
酉B
其
餘
調 .
用

4
不
發

計人學
滞員員
—七S 
九七N
' AA
二計每 
:溝期 

六 '懦  
元五七 
H0 
每兩 
人期 
每+ 
日四 
以曰 
四調
rm

六i四一加4 
〇餘c千侖用 
〇因〇加前研 
元公元盔奋究 
贪 出 -‘約院

繼 雜
需返入贾五十 
如.交肉烃曰一 
上通聯b總辆

約部g需耗 
二治P汽?由 
、撥 ，油五

a自
四辟
F-W
元金
計結
佥束
諸前
如後
上約
数計

十
五
0
各
m
雜
支

二出以禽 
、柄耗調 
〇亊用用 
〇務品人 
C報g员 
元雜元七 
合莓計七 
計日諧人

1

合® 
需A 
如
土泛

每
人

涫
耗
敎
材
用
品

. S
元
計

研

I
部
m
费
所
m-
如
上
數

備

註

1
6 5 1

1 2 1 ii

預

備

費

預

備

贽

聚

餐

费

间

m -

f?r
费

特

支

會

I

學
員
旅
費

这JSI

ytj

1 〇
〇
C3

S
七、
S

•S

〇 〇 〇 二

Y 、、
前尠凡按 
列支不全 
科厲部

1  1 1  
不科百
敷目分
酿之之 
支如十 
時.支五

本.本入 
款 項
m  a
補 下

五斋人i  
〇究每槳 
院人聚 

元励沿餐 
合務5計 
«m 7cn 
如2S計次

麟 六次 
次、泛

P
味U 思
另元％
發 1

舉
辦
結
m
1

次
合
m
如：
上
m

=> * 二 -

—i软六車元ii 
、餘g o  票計湖北 
二發A 元每，以|油 
C 給往花張i 飛不 
元二返蓮單g 機發 
合笫計至倌元票 
計火躲 g其計 
如电、逮元餘㈡ 
上票五汽計台人 
救諧〇車SJH每 
彐八票人至人 
二元每往高往

九 S計發> 
二元九汽§

中
央
改
進
委
莨
#
會
議决
識
案
豳
編

；&
-

國
國
民
黨
臺
灣
省
各
縣
市
議
員
同
志

 

地

方

.tl
治
研
究
會
經

费
傾
算
書

第

二

O

四
次
議
會
四
十
年
九
月
十
二
曰

、
擬
具
中
央
直
M
及
省
屬
職
i

部
委
員
會
組
織
齓
程
暨
選
擧
辦
法
，
代
表
大
會
組
： 

織
規
程
暨
代
表
濶
舉
辦
法
等
草
案
八
種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中
央
直
M
職
^
^
部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中
央
直
鳩
職
業
黨
部
虿
員
會
委

 

員
選
擧
辧
法
、
中
央
疽
鴂
職
®
®
部
代
表
大
會
組
織
規
程
、
中
央

iili
M
職
 

i

部
代
表
大
^

表
選
擧
辦
法
、
省
M
職
i

部
委
員
會
組
辙
規
程
、
 

省
M
職
i

部
委
員
會
委
員
铌
擧
辦
法
、
省
鹧
職
S

部
代
表
大
會
組
織

 

規
程
、
省
風
喊
i

部
代
表
大
會
代
表
遝
擧
辦
法
等
八
種
修
正
通
過
。

(
規
程
辦
法
八
種
印
附
)

、
，擬
具
本
會
各
處
組
會
四
十
年
七
月
份H

作
報
吿
初
步
審
査
意
見
，
提
請

 

核
議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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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

諷

，
適
腿
反
共
抗Hg
之

國

策

，
及
一

〖 i

民
主
孜
之
驱
求
，
爲
创
造
新
文
化
而
努
力=

八

、
 

厲
行
明
！ir!a尙
義
雪
»
復
國
之
精
神
敎
靑
：
透
過
學
校
及
社
窗软
啻
，
使
一
般
民
衆
普
悟
戕 

帝
毁
滅
我
民
族
歷
史
文
化
之
危
璣
，
锶
識
我
國
固
布
文
化
與
逍
姐
之
極
災
©
統

，
熱
忱
级
 

謎
燦
！

：；
践
脫

，
以
樹
立
新
文
化
之
莊礎
。

九

、
 

倡
钨
文
魏
改
革
：
改
革
並
充W
文

學

、
美

術

*
音

樂

、
緦

剁

、
谠
釤
筚
之
內
容
與
形
式
> 

提
i%'
水

準

，
俾

符

今
-1.;-
半

命

述

國

之

耍

求
r
以
加
深
其
對
班
衆
之
釤
犍
。

十

、
#
及
科
^
知

識

-.

1.
 

成
立
或
怏
馄
柑
要
氓
柯
及
科级
1[
腌

，
成
立
全
»1
氓
術
圈
腊
聯
分
窗
，
形
成
唞
術
界
之 

捣
結<

c
〇

2.
 

骚
行
级
術
性
之
期
刊
，
增
設
科
學
誠
座
，
-M

#
及
科
^
知
識
。

3.
 

糊

公

中阈
文

化
篮
,||:
1|
,
及
现
代
1|
民
驻
本

知

諷锻
-,'|:
,
抨

邋

提

侶继
條

巡

劬

0 

十

I

、
增
强
阈
際
文
化
合
作

：
机-FS
M

際

，以雅

il.
g 'l
際
毋
術
文
化
。

戌

、
政
治
改
迆
述
動

十

一

、
厲
行
_
能
政
治
：
擗
格
執
"
酬
家
媿
預
鉢
，
苹

防

-&
汚
浪
炊
之
流
擗
，
推
行苋
難

述

動

，

• 

舉

行

政

緖

競

猫

，
：

^1
事

求

姑

，1;
幹

苦

幹

，拟
增

迆

政

治

的

效

荦

，
並

樹

立

，

1';|
力

坻

生

之

I

。

十
；：

；
、?'S
M

地
方s

治
：
健
全
縣
市
迪
廢
自
治
I

，
發
抓
K

榴
初
歩
及
氏
生
半
1

之
帖
神
，
使
 

其
不
揽

筠
i

itic

iY?
飢
&
並
爲
一
絨
濟
机
織
中
意
志
增
加
力
泣
>
以
推
獲
勁
M

之

H

作

。
 

十
四
、
厕

紡一

切
反
共
力
t

f

呷
®
梅
内
外
设
闕
反
典
Ivil

胞

，
不
分
峨
I

職
業
，
地
岡
宗
敎
與
性

 

别
，
搠

結

一

致

，®
iit

:
®
3
e

光
復
大
陸
而
桥
鬥
。

第
二
八
七
次
會
議

 

〒丁

 
一
年
元
月
三
十

q

I

、
揿

具

r

對

退
孙
鼷
讽
六

倜
>:]
以

上

來

嵌

§

|

彩

核

辦

汰

§

-

—

核

_

。

決
讅
：
本
粥
逋
過
。
至
如
何
執
行
，
以
連
考
棂
之
目
的
，
山
第
一
紺
#
:
1
:
第

二

、 

六
紺
指
定
冏
志
硏
擬
汊
施
步
驟
。
 

(
辦
法
印
附
)

二

、

大

睜垅
麻
:|:
作

指
绰
委
阁
#

對

本

年

敗

大

陴

工

作

祺

龙

赀
之

分
«
決

遘

，
提

|
|

核

讀

o
 

.

決
議
：
(

一

〕
大

i
i
H

作
經
费
四
，
六
七
叫
，
叫
叫
0
冗
，
按
照
各
培
位1

：

十
年

中

央

改

造

委

良
'0
|

决

議

案

_

編

度

：m

^
分

配

比

例

減

列

外

，

;11
时

務

;^
姐
#

为
^

五
十
七
萬
三
干

 

. 

•:

■儿
分
 ff
i 如
/!•:
:

第

二

紺

二

十

.7f.
-K

..儿
 

第
i

i

i

十

./■|.
跑

三

_
十

.

儿

笫
叫
組
十
萬
：

：

儿
 

.

第

七

紺

七

萬

：.儿

(
二
)
第

一

、
三

、
六
組
叫
十
年
度
火
陴
工
作
節
餘
裨
仲
：准

予

繼

M

勁

?

(ii

 

i

)
遇
叫
組
新

li'1-J
人
才
之
冽
杳
众
記
及
储
備
與
大
陴
满
報
很
M

雄
備
二

 

科
N

所

沿

經

处

准

，
：化

秘

科

處

大

陴

X
作
斑
扑
七
萬
：

：

儿
内
移
玄
二
踮

一

儿
o

 •

三
、
来
热
蛀
印
甩
邦
加
肚
阽
支
部
改
迆
娄
以
#
凌

«
陳

祝

平

、
謝

我

柒

、
邸
舫
榮
三
同

 

.

志

.

.
先

後
H

猫

辭
皲

 >
 搁

予

照

他

，

並

捩

另

派

竹

夾

描

、
蚴

傅

偉

、
林

汝

梢

1:-
;
1
: 

志
爲
諫

部

改

边

香.7
3

_

极M

。

決
議

：
通

過

。

對

逗

留

匪

區

六

個

月

以

上

來

务

屈

有

赏

员

4
.
核

辦

法

.

四

I

 .II5-
;兀
力
:-.i
i-
=

中
*:
*

造
巻
恐
rl
a

r

::.
八

七

次

科

談

皿

過

 

脫
明
：

(：

)
0
本
E

i

rrtJ

©
執
政
辦
，
一
切
m

縱

.公

開

，

且

過

去

m

-k

份

+

不

無铤
$
| 

-
若
不
璐
防
，
尨
©
共
匪
陰
課
滲
入
•'杜
锄
，̂
大
陸
逛
忉
半
年
以
上
始
行
 

*.!,
淞

澳

糧

來

古

- N

原
芥
激
il

-
isj
S

E

怙
，s

忱
W

见
，
但
亦
不
抖
不

-s

s

^

^

s

s

l

o. 

.

(
::
)

，|'-.|
政

庥

對

入

校

中

站

X

成
f

後

>
以

：
般
保
設
人
叻
迠
過
份
JTr

一
視
怙
iflf
 

，
诹
乏
呜
益
-
任
意
爲
入
作
促
-
不
弧
站
陡
薛
課
溫
入
-
是
故
審
對
代

 

辦
中f

l

入

境

之

原

有

激

只

行

勋
，
自

^

加

以?:|:.
意

，

祺

先

璐

加

#

秘

択
箏
 

後
®
愼

费
5!1
。

i

、
凡
在
匪
码
逛
留
六
涧
儿
以
上
之
來
古
原
布
濺
兑
-
一
^
予
以
六
胍
“
似
上
之
考
核
-
並
以
 

秘
搰
方
式
迆
行
，
在
未
透
澈
脑
解
共I

切
情
形
以
前
，
不
徘
予
以
赌
密
或
主
沓一

部
一

:之

ii-

四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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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頁141

中
央
改
逭
委
A -
會
你
議
决
諫
案
漉
編

工
作
0

1T

B
往
來
台
而
未
經
考
核
之
黨
晨
，
無
論
$
歸
滕
與
否
，
如
己
被
任

爲
跟
位
主
眢
或
萁
機
要
 

H
作
之
貴
者
，
均
在
嚴
密
考
核
之
列o

三
、
 

由

壽

笫I

、
第

二

、m '
n
i、
笫
五
、
第
六
各
組
及
秘将
處
，
紀
律
委
美
會
，
各
派
主
管 

同
志I
至
二
人
成
立
大
陸
來
合
原
有
黨
炱
考
核
小
組
，
主
营
入
台
原
有
黨A
之
考
抜
事
宜
 

，
掌
握
全
盤
事
實
及
其
動
憩
，
作
適
當
之
處
理
。

四
、
 

本
辦
法
萁
行
後
，
來
台
稱
之
原
有
號
炱
須
於
入
境

I

星
期
內
向
所
在
地
縣

C

市
)
%
部
報
 

到
，
由
縣
•(市
)
盥
部
每
兩
週赞
報一

次
，
連
呈
本
曾0

.五

、
有
關
考
梭

H

作
之
進
行
，酿
與
內
政
部
調
査
局
，
國
防
部
保
密简
，
台
掛
省
保
安
司
令
部 

及
赞
務
處
密
切
連
絡
妥
善
配
合
。

六
、
 

考
核
方
式.如

左

：

.

.

.

.
(I

)
由
組
織
秘
密
—

適
當
同
志
經
常
興
被
考
核
人
談
話
i

作
側
面
s

 o

(
一 

1

)
前
項
考
核
結
果
，
酿
提
出
報
吿
，
經
小
組
^
^
齊
试
1通
過
後
，
轉虽
上
級
勤
報
丑
 

*
核

辦

。

<
H
>

縣

(
市
)
以
上
濺
部
(
特
種
支
雜
部
以
上
)
必
須
指
定
W -
貴
同
志
蝥
導
辦
理
考
核 

H

作
。

(
四
)
中
央
避
常
將赌
核
定
之
結
果
通
知
保
防
磯
鬮
參
考
。

七
. 、
考
核
内
容
如
左
♦.

.
,
(
1
>

居
住
地

f

陷
後
個
人
生
活
如
何
？
..

(
二
)
曾
古
向
共
匪
辦
理
登
記
手
績
及
內
容
如
何
？

(
；
_.
>
曾
否
參
加
匪
方
訓
練
其
經
過
及
觀
感
如
何
？

{

四
)
曾
拘
共
匪
報吿
何
種
材
料
，
內
容
如
何
？

{

五
)
曾
否
被
共
匪
監
覦
與訪
問
？
詳
惝
如
何
？

,

(
六
)
曾
否
狨
共
匪
®i

或
勞
役
，
詳
情如
何
？

(
七
)
曾
否
在
共s '
機
麗
體
部
隊
學
校
工
燦.任
職
？

(
八
〕
曾
杳
遛
焚
共
瓱淸
箅
鬥
爭
產
害
，Hf
情
如
何
？

(
九
)
在
匪
®

間
曾
脓
過
何
項
積
械
的
或
消
杨
的
反
共H

作
，
詳
情
如
何
？

(
十
)
對
匪
溉
各
種
措
施
及
觀
感
如
何
？

(
十1

 )
逃S

S
S

區
之
動
機
與
經
過
如
何
？

(
十
二
)
現
昉
尙
有
家
掘
戚
友
留
居
大
陸
否
？
—

職
槳
及
生
活
近
况
如
何
？

三
四
A

<

 ±【一

)
逃
抵
港
澳
或
其
他
地
區
後
之
住
處
及
生
活
情
形
如
何
？

■
.
(

十
四
)
人
合
手
械
係
委
託
何
人
辦
理
，
何
入
作
保
，
何
日
來
 

t

十
五
》
來
台
後
哿
居
何
處
，
生
活
如
何
維
持
？

(
十
六>

 今
後
志
頋
？
 

- 

八

、
本

辦i

中
央
改
逡
委
炱
會
通
過
後
施
行
。

“第

二

八

.八
次

會

議

四
十

1
年
.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
擬
具
鶉
組
中
國
•靑
年
反
共
抗
俄
救
國
圃
原
則
草
案
，
提

請

棂

議
案
。

決
議
修
正
通
過
。至
名
稱
定

爲r

中
國
靑
年
反
共
抗
俄
救
國
團j

抑

爲

「
 

靑
年
救
國
先
鋒
隊
」

一

併
簽
報
總
裁
核
奪
。

(源
則
印
附
)

尊

詛

t -
國
青
年
反
共
抗
俄
救
國
固
原
則

四

十一

玍

兀
月

；
二
十

I

日
中
.央

改

造

委

美

馨

二

八

八

次

.蕩

通

過

 

1
、
-H
1
5

定
名
爲
中
國
#
年
反
共
抗
俄
敎
M
ffl
o

二
、
 

靑
年
反
共
抗
戗
救
國
画
組
§

目
的
？
 —

結

全

國

優1 .
3:年
墦
進
其
智
能
親
鍊
其
體
辂
 

，
訓

練其H

作
技
術
，
，
培

餐
其

爱
國

精

神

，
從

事

各

種

戦
時H

作

，
-
a
爭
取
反
共
抗
I
勝
 

利

，
担
貿
復
國
建
阈
，
之

任

務

。

三

、
 

靑
年
反
共
抗
俄
救
I

於

政

府

，
M̂
-a

i
方
式
領
導
其
活
動
。

四
、
 

靑
年
反
共
抗
俄
救m
i .-
以
反
共
抗
俄
復
圃
述
國

爲
中
心
任
務
，
其

H

作
分
反
攻
前
，
反
攻 

時

，
光
復
後

ili

個

階

段〇

 

.

(1

)
反
攻
前
參
加
各
種
訓
練
，
從
事
社
禽
服
務
，
協
助
文
化
宣
傳
，
社
會
調
查
，
推
 

行

政

令

，
以

及

發

動

勞

軍

、

1

及

嫌

動

炱

運

動

.
，

(
一一)
反
攻
時
協
助
軍
脒
担
任
連
輸
，
救
諛
，
情
報
，
通
訊
，
組
訓
民
衆
，
整
理
戶
籍
 

，
肅
褕
匪
謀
，
雖
立
社
會
秩
序
以
及
有
關
戦
時H

作
；

(
，二

>

 光
復
後
協
助
政
府
軋
任
敎
育
，
地
方
自
治
，
土
地
行
政
a
及
各
項
建
國
復
興H

 

作

0
 

.

五
*
'#
年

反

共

抗

之

紈

織

槛

系

如

左

：

{

 

I

)
全
國
設
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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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頁143

中
央
改
造
委
炱
會
1

决
_

案

棄

編

計
劃
初
步
實
施
步
驟
草
案
，
@
中
央
政
治
作
戰
窜
報
組
織
簡
則
草
案
各I

件

，
謹
 

提

請

,
棱

議

案

。

 

'

決
議
：
本
案
推
唐
縱
(
召
集
人
)
胡
健
中
，
曾
虛
白
三
同
志
組
織
小
組
，
予
以
審

 

査
後
再
行
提
會
核
議
。.

二
、
據
鐳
改
之
轉
插
骸
部
第
一
腿
委
員
萬
耀
煌
請
辭
委
員
職
務
等
情
，
應
否
准
其
擗
職

 

，
並
由
候
補
委
員
徐
煥
昇
依
次
遞
補
之
處
夕
謹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准
其
辭

職

。
並
由
候
補
委
員
徐
煥
#
依
次
遞
補
J

\

第
三
三
六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五
月
三

3

1

、
關
於
立
法
院
對於繼

續
行
使
立
法
權
之
決
議
朱
能
與
本
會
第
三
二
八
次
決
議
相
符

 

，
究
應
如
何
處
理
，
提
請
核
議
案
。

 

_

決
議
.■此

次
立
法
院
對
於
繼
辙
行
使
立
法
權
之
決
議
案
朱
能
與
總
統
咨
文
原
意

 

完
奋
符
合
，
本
會
仍
應
維
持
前
於
第
三1

1

八
次
會
議
所
作
「
立
法
委
員
辘

 

續
行
使
立
法
權
一
年
」
之
決
議
，
並
令
由
立
法
委
員
黨
部
通
知
全
體
立
委

 

本
黨
同
志
，
並
愷
切
働
吿
務
須
遵
從
黨
的
決
議
，
對
總
統
第
二
次
咨
文

 

在
立
法
院
提
出
報
吿
時
勿
持
異
議
。

第
三
三
八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五
月
八
曰

主
席
：
蔣
總
裁

一

、

 

兹
檢
虽
锔
組
靑
年
反
共
救
國
圑
案
審
査
意
見
一
份
，
提

請

棂

議

案

"

決
議
：
照
審
査
意
見
通
過
⑴
 

. 

(
無
査
意
見
印
附
)

二
、

 

摅
臺
f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惊
文
亞
蛊
請
辭
職
，
擬
予
照
准
，
遺
缺
擬
援
用
本
會

 

第

S
三
三
次
會
議
通
過
之r

省
級
暨
縣
級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第
二
條
所
稱
『
其
他

 

特
嫩
情
形
』
之
解
釋
」
第
四
項
之
規
定
，
遴
泚
上
官
業
佑
同
志
接
充
，
是

否

有

當

. 

?
謹
提
請

椟

議
案
。

決
議
：

一

、
臺
爾
贫
委
員
會
委
員
嫌
主
任
委
負
假
文
亞
同
志
辭
職
照
准
。

二
、.
遴
派
上
官
業
佑
同
志
指
導
臺
灣
贫
委
員
會
並
代
理
主
任
委
M

。

n

o
六

*

籌

組

青

年

'义

共

敉

國阁
案
審
查
意
見
 

甲
、
决
議
事
項

一

、
 

中
國
#
¥
埏
共
救I

隸
踊
於
國
防
部
總
政
治
部
，
設
團
務
指
導
委
炱
貿
«
貴
全
國
®
務
 

之
設
計
，
指
導
委
炱
由捣
政
治
部
聘
ilf
有
關
人
士
担
任
之
。

二
、
 

中
關
背
年
反
共
軟Irtl
ii
之
i

，
臌
先
組
訓
學
校
靑
年
，
！

$

及
社
^
:
年
。

彐
、
爲
姐
含
目
前
惝
况
，
並
求
指
跑
靈便
，
贫
級
；̂

跡
區
皙
不
設
機
搆
0
 
.

四

、锩
備
椴
梆
.腿
於
本A
內
成
立
，
並
於
六
刀
胚
以
前
確
定
有
關
韋
程
，
正
式
公
怖
各
級
幹
部
 

，
利
用
暑
期
予
以
集
‘訓

。

乙

、.原
案
審査
某
見

兹
极
據
「中
國
靑
年
反
共
救
系
統
」
及

r
-

中
Igi
青
年
反
共
救
國
團
學
校
團
務
高
中
以 

上
學
校
啩
生
軍
事
制
練
酏
合贺
胞
辦
法
要g

j

通
過
審
蜜
蕙
钆
如
左
：

1

、
中
央
設
画
務
指缂
变
鼓
胷
，
寅
焚
全
i

務
之
設
計
，

指
：一

委
炱
出
總
政
布
部
聘
猜
有
關 

人
士
担
任
之
。

1T

画
務
指
導
裘-
M W
下
設
中
央
M

茚

，
中
央li
部
設
削
長
一
八
，
副
團
長
1
人
，
由«政
治
 

部
報
m
lil
防
部
派
任
之
。
画
長
主S

務
，
副
國
長
t
o助
之
。

-;
T

各
縣
(
市
)
：̂

|1
總
滕
部
或
直
龆
大
隊
部
，
罱
總
脒
長
副
總
隊
長
或
大
隊
長
剐
大
陳
長
 

各
一
人

，
山rl:l
•
央
團
部.報
請
總
政
治
部
派
任
之
。

四
、
 

大
專
學
校
設
直
皭
紘
脒
部
或
直
膣
大
脲
部
，
軍
»
滕
長
剧
||隊
長
或
大
滕
長
副
大
隊
長
各
 

!

人

，山
中
I

部
分
就
权(.

院
)
遐
驯
缂
人
鼓
，
軍
訓
敎
官
中
逃
請
緦
政
治
部
派
任
之
 

。
總
滕
盎
大
滕
畏
主
持
隊
務
，
副
緦
滕
蕋
如
之

五
、
 

中

等

學栈
設

度
•!!
大

細

部

或

凼

齡

中

脒

部

 >
 趙
大
•
滕

崧

I

大
M

J4
或
屮
脎
甚
副
中
長
各
一
 

. 

人
，
由
中
^

部
攻
總
滕
郐
就
校
長
，
訓
辱
人
炱
，
軍
IJIL
敎
官
中
遴
M
上
級
派
货
之〇

大
 

滕
長
或
+
滕
長
主
S

務
，
副
大
脒
長
钿
中
脒
長
協
飯
助
之
0
.

六

、
 
大
滕
或
直
豳
中
滕
視
滕
貧
多
真
設S
若
千
中
分
脒
，
中
脎
設
中
踩
長一
人
，
由
大
跦
長
報 

蒒
Jt
級
派
任
之
V
主
持
—
務

〇

分
隊
山
脒
炱
十
五
，
八
至
二

t

五
人
組
成
之
，
互
逖一
人
爲
 

分
脒
長
，
主
持
滕
務
。
 

，

七
、
 

學
校
滕
農毎
班
踹
組
建； n

瓶
分
臃
時
，
增
設
區脓
一
級
，
設
區
隊
長一
人
，- a

a

炱
互
遝
'
 

之

，
主
持

隊

務
U
 

;

八

、
 
各
級
設
W
A

大
會
或
代
表
大
貧
，
研
擬
及
檢
討
各
級

H

作
。

，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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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
四
十•
 

一
條

出

席

齐

於

兆

木

均

微

^
1
'
件

.：木
純
4
<
^
决

凭
前

，
耵
中
辩
之
梆
0

笛

四

十

二

條

陬

於

慾

戒

返

.穿

\
^
:
碑

>
脫

守

秘

？

猫

八
兑
 

附

則

第

四

亍:-•■
條

大

鬆

_

得

由
.+'.
撤

蝴
讲
r'r

鑫

，
价

秘

析

脅

雜

昨

旁

趦

者
I!
退

席

，
旁聪
規
 

U'J'
I.:;
秘

;!':'
:
;
赴

擬虽
4-
;
席
阁
技

定

之

。

第

四

十

四

條

水规
UIJ

朱
规
定

祚

5
適

川

民椭
初
歩
之
规
足

。

第

四

十

艽隐
氺
规

}|']
!|.-
中

央

改

迓娄

执
^

議

决

>
4
7|-
報

大
<,..-
:
;
抗備
分

：
談

疼

施
-?):
。

健
全
農
會
組
織
豳
黨
的
基
層
組
織

i
i

合
推
行

f

〖動
員
工
作
實
施

 

辧

法

四

，

H

年

八

刀1!

十

八
H

中

央

改
is

委
rH

1?r
.®:
i
,
九

I

次
fr

膝
‘
通

過

'

甲

、
鹄
全

盟
fl-
虮
織

-
1

 •
確
認览
命
ij'
z

ff;
^
爲
峨

槳

陬

肢

，
與®

濟

、
政

治

、
i

ri

、
数
宵

！

能
o

二

、
餐

视

良

中

，
凡

不

<

§

§

十

-::
;
修

規

定资
格

宥

，一

祺

改
®
S

S

^

A

 

，
赞

助
w

:a

無
常
選
爲
佐
：tl
代

表

興
现

艰
之
贤
格

，
识
在

不

超

過

監

事

名

額

；

-'••
分

之
 

I

限

设

內

，
得

常评
§

亊
，
其
他

瞰
战
之

柳

利

與

命

：
^
同

0
;;,、

姚
立
rc

T:r:
&

幹

鄯

制

，rl:f
I'll
$

M

過

聰

任

之

，
理

^

^

只

哦

提

跋

贫
之

業

務
'//
針

， 

以

切
 <:
:
趿

民

利

益

，
除
躕
係
命
：̂

«
益

之

袱
项
5
必

飢

^

脔

理

來

盎

提

交
现
^
:
:
通 

過

外

，
關

於

處现
梁

務

任

免

呶

总

，
悉

咖

總

幹

綁

i

#

理

，
使

能

充

分钱
拗

共

能
 

力

，
赞
助
何
^

)'
得

被
©
充

任

總

幹亊
及
览
.沉

各

樋

屈

用

人

丘

。.

四

、
殷
^:
仍

以

瓞

民焖
人
窓
貨

，
凡

合

於m

fv

法

第f

-::;

條
规
定
资
格

-

k

殷
K

，
而
:M:
C 

鹿
vlf
t

從

躬

之

所

很

取

益

估:(!•.
(涧
人
總
收
入
二
八
刀
之

一

以

上

#

，
綷

辨

度

後

，
你
加

入

.■/l•.
、
®
:
逛

版#•
:
),î
?!a
*
J!l!
承

f;̂
m

名
额
之

比

例

，
侗

殷

、
If
M

、

^

耕

§
:̂'?•
少

於

：
；

i
分

之
 

1
7
总

免

改

真

凇

與

農

礙

工

作

对
，
不
#

多
於
二
，分

之

！
，
洮

睜

料

益

代

表

中

，
肉

 

耕

鹿

及

佃

啟

不

得

少

於

：
：
；分

之

1
0

六

、
盟

村

中Li
依

法

机

設

特

術

埯

舘

会

作

tb

者

，01

地

—

V

得
W

缺

螫
讪
項

淹

銪

槳

務 

，
如

米

机

設

蚱

淹

合

作

社

之

地

方

而

農

料

亦

未

經

锆
沂

^
抖
山
主
饴
介

菩

依

據

該

項 

生

埯

种

之

怠尙
核

定

之

0

乙

、
識
與监
命
％
»

組

3
|
的

配

令

-b
、

-!*i'
s

l

T!i'
^

f̂v
llf

-i#
l

ji
i:'
s

.1l-.
a

KX
v

'l'
^
>jiJ

^
j/.
!';!r
m

r

J.'.
t!l!

m̂

g

f

l

，

1'1
敝

排

^

狄

设

。

 

.

八

、
 

鄉

鈣
J'J.
;
卜fv
愁

錄

：中«|1
货

^
>1
，
腿
刚
合

取

巧

站

蜡钒
紀

，
取
岡
剖

編
岡
分

部

及

九

、
 

奴
w

s

rl

之
綱
机
，
布
紂
m

ffil

ll!
-;.-
.
^
斟

小

組

i
s

編

小

紺

，
每

一

村
111
;击
少

，触赖
成

i

M

ffi
K

小

糾

灯

炫M

 ,
跋

民

小

极

：®

成

之

跖

分

部

，
仍

隸

蹈

—®
及

市
岡
踔

茁
 

;:!:
，

收
规
定
|;;:
?
補

.
-
>
^

1.'1
委
|-1
名
轺
及

.保
陪

扣

常-;1
0
 

十

、
识
村

中
->
;
施

邦
师
藉

極

吸

收

優穷
股

仪

入

慜

，
凡

近

際

從

¥
耕

樋

之

两

股

、
佃

殷

、

 

偽
耕
跋K

民

中

，\
_
音

年

及

蛄

女

，
示

範

监
i

f

楞

範

似

民

等

，
晚

列

依

燼

先

吸

收

之

 

0
^
0

十
1

、
^

哲
31

監
带
、
故

轮

眾

、鄕
銪

耕

地

羾

佃

委

良

齊

農

民

委

良

及

有

购
殷

齡

改

真

工 

作

之

遐

秀

技

術

人
H

,
踮

予

以

跳

利

，}lliK

收
伤
E

M

0
 

i-
1 

f

、
凡

與

§
m

務
布
關

之

農

村

金

融

、
合

作

、
水

利

>
地

政

、
极

政

、
衞

生

、

敎
啻
 

银

H

作

入
11
之
本
E

E

志

-

常

地

％
%

臌

興

純

<
.¥;
聯

系

，
_1I:
M

非

雜A
t

.

.

.
極

艿

希

，

 

踮

吸

凇

入E

,
啡
：迗

過

并

各项
槳

務

茂

施

丨

以

發

阽

農

村

中

施

的

机

纈

典

活

泐

。

十

-:
;
、
縣
朮观
故
.於

必

要

§

，
得

就

笛

1

、
十

二

兩

條

所

列

^

<

益

巾

遝

擇

资
能

較

深
 

±

同

志

予

以

適
w

± *
名

栽

，
指

定

兆捣

助
輔

'
#
殷

村

站

砑

愁

部

之

H

作

。

丙

、
描
助
抑
，行
-
执

砌

.II
衆

務

十

四

、iR
w

A

iM
i

Jis
il

^
^
-K
w

ffi

-

^

t̂ll

^.
i

ŝ

ŝ

IKl
E

c

VJ'
ft:
*
®
,
®
*

^
 

fit
l

行

絍g

'rl
办
務

，
臉M

計

劉

、
協
助
-
普

伲

、
考权
少
Irt
o
 

于

芄

、战
包
中
之
欺
1

及

版

村
岡
辦

分

却

小

紕

，
腿

就

推

行

故

泐

"

M

ia£
励

:Ht
耍

狹
饱
或

衆
 

務

評

施

^

’
l̂ll
I
Jlfc
M
li
t

J

’s

I

^
i

-ll
ST
M

^

â

J

^

w

W

K

E

li
w

K

W
 

施

，
地

特

別

社

朮

下

列

备
项
X

作

：

1.
 

依

照

台结

-!'|
改

逃
'!|1
势

：
肌

織

辦

法

，
健

全

^.
級

辟

？
.
.
：
糾

織

，

提

高

堞

民

在

监
色

中

之

餌
镗
地

#
與

怫

力

，
使

似
贫
成

從
K

JT1
代

表

殷

民

利

益

之

紕

織

；

2.
 

指
鹚
鹿
M

^
J
H
fr

使

四
饳
及

戈

持

兆

參

加

民觉
代

表

與

縣

市

鄉

鉞

村

里

1

長
之
選

fs.
M
^

as
;

3.
 

加

强

指

■

各

級

耕

地

租

佃

委

设

备

，
使

能

確

實

保
哞

農

设

硿

得-:
一
七
五
槭
租
公
地 

放

筘

之

利

益

及

扶桢c:
_

监
之

推

行

；

4.
 

鼓

勵

版
说
改

進

鹿

衆

技

術

，
推

廣

極

X

品

種

，
加

緊

生
a

，
並

取

辦

各

項

增

痄

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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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夬
改
造
委
晨
會
街
談
决
議
案
槳
編

f

 

■
;

.

5.
指

置

民

檢

親

•
社

霖

害

，
防

jh
剝

削

人

民

德

勢

力

，

蛮
村

抬

頭

•
，

S.
加
强
推f

,
村
_

語

補

習
敎
育

及

改

瓦

環

霜

生

等

工

作

；

7;
苹

除

鹿

村

中

迷

悟

、
賭

博

:<

 S
習

俗

，
$

筘

約

及

正
i

樂

；

8.
運
用
農

會蝌
織

力
®
，
協
助
政

府
铺
成

鐘

癎

謀

之

任

務

。

 

屮
.
六

>
备
^

^

行
總

|!)
炱

工

作

成

綺

潘

真

首

，
由

春

1!-
署

予

以

樊

勵

*

|

冇
不

 

边

者

，
得

依

法

^

一
。

第
三
九
二
次
會
議
四
十
一
年
九
月
一
日
.

報
吿
事
項

一
，
秘
書
處
報
吿
：
査
黨
史
史
料
編
幂
委
肖
會
組
織
規
程
萆
案
-'前
經
提
奉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第
三
七
〇
次
會
議
決
議
：

「.一
、
黨
史
史
料
編
募
委
員
會
編
制
以
現
有
工

 

作
同
志
X
數
爲
限
。
組
織
規
程
草
案
第
五
條
、
第

十

I

條

所

列

「
若
千
人
由
該
會

 

g

塡
人
實
數
，
再
行
報
會
核
定
；
第
十
四
條
刪
去
。
二
、
餘
照
案
通
過
。
」
等

 

語

.
，
紀

錄

在

卷

，

査
該

規

程

原

已

列

有

員

額

者

爲
：

(一

)
秘
書
.一.

人
至1

1

人

(第
七
條
)

.
(
二
)
四
室
各
置
總
幹
事
一
人
，
計
四
人
(
第
八
條
).

一
(
三
)
會
計
總
幹
事
一
人
。

(
第
九
條
)

(
§
1)

專
乃
委
員
一 

一

人
至
四
人
。
.
(
第
十
條
)
 

,

己
確
定
者
八n

計
八
至
十
一
人
。

玆
推
黨
史
史
料
編
纂
委
員
會
羅
主
任
委
員
家
倫
來
函
：
對
該
規
程
第
五
、
第

十

一
條
及

 

第
九
條
提
出
改
正
意
見
如
次
：

J
第
五
條
■
本
—

苺
修
七
人
、
採
訪
二
人
、
承
主
任
委
員
、
副
主
任
委
員
之
命
辦
理

 

史
料
史
稿
之
審
核
微
訪
事
宜
。

第
十
一
條
本
會
設
編
審
二
人
、
幹
事
七
人
、
助
理
幹
事
十
人
、
分
ii
各
室
服
務
。

艾

、
原

有r

第
九
條
本
會
設
會
計
室
置
總
幹
事
一
人
，
辦
理
會
計
事
項
」.

之
總
幹
事
下

 

擬
加
(
或
幹
事j

三

字

，
俾

視

現

任

或

將

■來

任

職

人

員

之

資

格

，
議

叙

較

有

彈

性

」
。

 

尙
需
設
置
者
合
計
二
十
八
人
。

SI

九
六

以
上
兩
背
合
併
計
算
；
該
會
應
設
員
額
爲
三
十
九
人
，
按
該
會
四
十I

年
度
逸
處
名
冊

 

計
列
職
員
實
■有
二
十
九
人
，
核
與
本
$

三
七
〇
次
會
議
以
琪
有
人
數
爲
限
之
決
議
，，

殊
有
懸
殊
，
似
應
酌
予
減
列
十
人
，
玆
謹
依
服
該
會
現
有
X
作

同

志

之

人

數

，
統

涯

支

：

 

配

如

左

•
•

(
l
)
i

六

人
0-
梂
訪
二
人
。

.

(
二
)
秘
書
一
人〇

 

(
三
〕
總
幹
事
四
人
。

(四
)

專t
：

委
員
二
人
。

■
(

五
)
編
審
二
人
。

幹
事
及

助
理
榦
事
士

 一
人
。

以
上
合
計
二
十
九
人
(按
該

* #
現
有
X
作
同
志
二
十
九
人
)

\
 

Z
 

(
規
程
印
附
)

.
討

論

事

項

1

、
擬
具
健
全

H

會

'
漁
會
及
工
商
、
靑
年
、
婦
女
等
團
體
組
織
輿
黨
的
基
罾
組
織

gfi
 

合
推
行
嫩
動
員
工
作
實
施
辦
法
等
草
案
五
壤
，
提

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I
、

健
全H

會
及H

商

、
婦
女
團
體
龃
織
與
黨
的
基

IS-
組
織
配
合
推
行
緦

 

動
員
工
作
實
施
辦
法
通
過

.°
(辦法印附〕

二
、
 

健
全
各
種
靑ii -

團
體
與
黨
的
t
lf
組
織
配
合
推
行
總
動
員
工
作
見
施
' 

，.
辦
法
修
正
通
過
。
 

•
.
(
,

法
印
附
)■

三
、
 

健
全
漁
會
組
織
與
黨
的
基
罾
組
織
配
合
推
行
總
動
員
工
作
實
施
辦
法
. 

萆
案
暫
緩
討
論

0.

二
、
擬
具
對
中
央
日
報
版
面
內
容
及
社
務
改
進
意
見
7
提
請

棂

議
案
。

決
議
：

1_、
關
於
中
央
日
報
改
進
方
針
，
由
該
報
負
責
同
志
訂
定
具
體
方
案
，
送
 

曲
四

、
七
兩
組
核
定
後
付
諸
實
施
Q
方
案
中
如
有
涉
及
政
策
或
重
大

 

原
則
者
，
再
行
提
會
核
議
。

二
、
本
日
四
、
七
兩
組
所
提
意
見
，
可
交
中
央
日
報
負
責
同
志
參
考
。

.
三

、

據

特

種

黨

部

請

求

在

大

i
i

及
徹
後
卫
作
人
員
遵
選
代
表
名
額
中
，
增

配

游

擊

部

隊

. 

敵
後H

作
人
員
及
大
陸
沿
海
島
嶼
駐
守
巡
式
之
海
空
軍
代
表
名
額
二
十
六
名
.?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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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核
議
案
。

決
議
：
名
額
不
千
規
定
，
由
特
秫
黨
部
逾
遝
游
摩
部
隊
敵
後
卫
作
人
員
，
及

大

陸

沿

/'
 

,
海
岛
嶼
駐
守
巡
弋
之
海
空
軍
代
表
候
選
人
名
單
.
遂
會
併
報
總
裁
核
奪
。

四
、
檢
陳
匪
僞r

政
德
三
次
會
議
決
議
案
」

、

「
精
簡
節
約
與
反
貪
汚
浪
费
運
動J

 

、

「
家
庭
改
造
」

、

「
翅
立
全
國
宜
俾
網
」

、

「
中
小
學
敎
員
思
想
改
造
運
動
」

等
五
項
對
策
意
觅
，
提

誚

核

識

案

。

決
議
，•分
交
各
有
關
組
會
作
爲
工
作
上
之
參
考
。

(
對
策
意
見
印
附
)

中
央
改
造
委

员

會
黨

史
史

料

M

幕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四

十I

年
七
月一

 H

i
fr
中
央
改
造
委
A

曾
第
三
七
〇
次
會
饑
通
過 

笫

一

條木規程

M

據

中

央

改

造

寶

霞
{:處

組

會

机

織
规
程

第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玆 

之

〇

笫

一

1
.
條

者

設

主

任

娄

总

一

人

綜

*1
资
務
.，
副
主
任
委
莨
一
人
或
11人

，
襄
理
窗
務
0
 

第
一
一
一 ■條
本
宵
骰
委

M

九
人
至
于
五
人
，
由
總
裁
從
中
央
改
迓
委
艮
甯
任
命
之
o
 

第四條
木
濟
骰

f
i

蓺

一

人

，
-

E

主

任

委A

雜
任
之
，

软

锻

皮

料

宜

。

第五條凇

t

is

猫
修
六
人
，
捸
訪一
一
人
，

承
主
任
委
货
、
副
主
任
委
A

之
命
，
辦
理
史

 

料

、
史
嵇
之
密
核
、
徴
訪
啩
宜

。

笟

六

條

本

命

；設
名
#
勒
修
、
名
#
採
訪
若
千
人
，
由
主
任
委
貝
延
聘
之
，
以
p

徽
詢
史

 

fc

雜
宜
。

第
七
條
木
命

4s
i

rlt
r

l

人

，
承
主
任
委
M

、
副
主
任
委
§

命

，
處
理
各
項
事
宜

。

第八條本

f/
般
下
列
四
室
，
久
匮
總
幹
事
一
人
，
承
主
任
委
执
、
副
主
任
委
A

之
命
~

並
受
祕
讲
之
指
導
，
分
別
+
¥
备
該
室
事
宜
：

?
、
總
務
室
孿
理
文
®

、
事
務
、
及
其
他
不
蹈
各
處
事
項
。

二
、
編

輯

室

掌

理
有
關
攤
史
之
編
撰
、
考
盯
事
宜
。
 

.

-:
;
、
徽

集

室泶
理

有

陴m

史
之
調
査
、
1K
核
事
宜
0
 

四

、
典
藏
室
举
理
有
關
紙
史
之
整
理
、
保
瞥
事
宜
。

笫

沁

條

裘

！：設
會
計
室
厥
總
辁
事
或
幹
寧
1
人

，
治
理
禽
計
¥-
項

0
 

笫

1-
條
本
禽
設
専
門
委
美
二
八
，
司
設
計
及
史
稱
之
校
理
琪
宜=

笫

+.
I

條

設

編

審

一
一
人
，

幹
事
及
助
—

事
十
二
人
，
分
恥
各
室
服
務
，
其
人
數
以

紫

務
鹄
耍

定

之

0

笫

十

二

|
條

本

會圆

铯
務

上

之

需

耍

，
得

設

陡

各

秫

編

輯

委

員

哲

，
延

聘

史
舉

及

發

術專
家
 

担

任

之®

笫

十

=

條

本

會

@

^

寫
史
料

及

抄

錄史
^

,

得
徴
調

鄹

員

或

雇

用

臨

昀

瞰

員

辦

理

之

。

 

第
十
四
條
本
齊
辦
事
細
則
另
定
之
。
 

，

第

亍

五
條
本
规
程
如
有
未
菰
亊
宜
，
得
由
本
命
挺
諦
中
央
改
造
委
最
窗
修
正
之
。
 

笫
十
六
條
本
規
程
經
中
央
改
逛
委
良
會
通
過
後
施
行
、o

健
全
工
會
組
織
與
黨
的
基
層
組
織
配
合
推
行
總
動
員
工
作

 

■?-
施

辧

法

 

■

. 

四

十

二

年

九

月

|
:
=
中

央

改

迓

委

炱

曾

1
)
一
九
二
次
命
_

浈
過
 

帀

、
健

全

工贫
糾

織

I

、
 

現

有

瞰

緊

工

會

靴

織

鬆

懈

者

，

酿
依

法

予

以

改51
_

改

机

，其
幹

部

份

子

未

能

發

生

領

.導

.

 

作

用

者

，
各

地

方
i

_i

格

甄

別

予

以

淘

汰

，
並

在

H

人

擊

衆

中

培

養

新

的

幹

巧

份

子

。

I
I

、
 

凡
在
五
十
人
以
上
具
有
f

HS

備
之
民
惣H

廠

，
踱

由

H

诹
1
的
莨
貴
衹
動
述
立
脓
的
核
 

心
飢
櫬
，
分
別
雜
机
洛
該
廠
喊
産
槳
工
科
，
五
十
八
&
下
苕
，
由
地
方
璐
¥.萁
貴
策
勒
越
 

鸟
版
的
核
心
机
櫬
，
依
行
政
區
城
聯
^
w.
f

〗該
粱
縣
市
產
槳
X

會

。

i
n

、
公
螫
廠
椴
煃
槳
工
會
m

織

，
依
據
台
搿
la

公
螫
級
璁
工
人
辅
導
委
炱
會
所
决
定
之
「
机
織
 

台
裨
降
公
鸷
蝌
硪
渔
梁H

f
i
i

辦
法
」
辦
理
，
殿
加
督
促
，
依
廣
箨
i

K

‘成
，
如
不
能
 

依
限
完
成
者
，
咎
有
I

貴
览
動
之
m

位
，
瞍
受
處
分
，
其
進
冇
要
點
如
下
：

1.
 
H

峨

號

部
酿
先

於

各

廠

曠

述

立
f

核

、

5

\
幷
斟

酌

各

廠

峨

搣

邰

机

撤

趦

立

情

形

，
遴

 

渊

页

貴
锻
迆

人

良

，
分M

進

行

。

2.
 

廠
哝
工

會

發
®
人

|

噩

及

理

監

事

候
51

人

，
|:[,-
工

碘

跑

部

依

照

輔

钨
委
歲
會

决

定

原 

則

，
提

出

名箪
，
經

縣

市

民

連X

作|
「1

報

逆

過

。

3.
 

公i
t

廠

璇

產

業H

會
«
導

人

炱

人
31
，
得
1L-
H

撖
m

部

推

荐

適

常

人A

充
f

c

。

4.
 

各
公
楼
厳
碰
炱H

在

3i
1'-
人

以

上

者

，

軍

fjo
w

織
工
龠
，
五
屮
人
a

下
铕
，
依
行
政
區

 

城
聯
合
民
砮
嗛
碘
糾
，織
各
該
槳
縣
市
埯
業

H
#
,

5.
 

公

-

廠

峨

鹿

業

公t-
v

f
资
格

，
除

廠

硪

最

高

貴

貴

八

— 一
踢
行
政
業
務
主
督
及
人
 

事
主
苷
人
A

外

，
所

有

艮

工

均

得

加

入

工

窗

，
伹

職

農

當

遝

工

會

理

監

事

，
不

得

超

過

：

 

1
1

分

之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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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决
議
案
_
編

四

、
 
現
有
之
產
業
工
食
及
趨
業
工
齊
組
織
截
懈
者
，
酿
卽
依
照
工
齊
法
^
±
會
法
施
行
細
則
及 

「
S

合
酹
區
公
營
廠
i

s

會
蠢
辦
法
」
予
以
改
遝
或
改
組
。

五
、
 

古
灣
眢
鹽
槩
H

i

合
#•
依
法
踱
予
撤
銷
，
各

S
S1™

業H

會
應
將
製
鹽
楝
廠
各
.瘍
常
臛H

 

柄
入
紙
織
，
並
改
稱爲
產
業
工
龠
。

-

六
、
 

各
縣
市
總H

會

、
職
槳

H

會
及
產
業H

會
幹
部
份
子
及
小
机
紙
長
，
由
社
政
主
管
機
關
分
 

別
予
双
刺
練
，
地
方
腌
部
、

H

硪I

^

及
庙
硪
行
政
當
局
，
應
酣
令i .
助

辦

理

。

七

、
 

.各
縣
市
總

H
'#
、
職
業Ht

l

及
產
業H

會
祕
書
或
書
記
，
應M

辂
甄
別
或
遴
遝倕
衮
幹
部
 

充
任
，
井
由
社
政
春
機
關
會
同
地
方
欺
部
、

H

确
i

分
別
予
以
鲥
練
。

乙
、
工
會
甚
層
輒
撤
輿
髖
的
机
餓
酣
旮
 
.

A '
、
省
級
工
會
及
縣
市
練H

f

主
膂
黨
部
限
期
建
立
1

,

 
a

加
强
黨
的
铕
導
力
K

0
 

九
、
對
§

業
工
<
|̂
之
編
組
，
由
轉
市
激
部
就
業
務
重
要

H

作
地
區
集
$

各
業
職
業

H

 

會
成
立
區
親
分
部
，
依
瓶

H

會
甚
層
組
熾
情
形
，filj
i

的
小
組
。

十
、
合
陴
省
各I

私
廠
爾
企
業
機
搆
炱

H
滿
五
十
入
以
上
者
，
統
由

H

曠
魃
部
分
別
進
行
建♦

立
m

的
排
織
0

十

一

 

>

在
同I

廠
磷
企
槳
m

位

，
以

設

立

I

個
區
激
分
部
爲
原
則
，
並
现
含
各
該
蔽
硪
產
槩H.

會
之
基
曆
P .
織

，
釗
編
雜
的
小

組

。

'

.

十
二
、
工
硪
簾
部酿
稜
杨
吸
凇
產
業
員
芏
—

優
秀
份
3
入
羝
，
對
於
有
號
召
力
量
受
累
衆
發
 

敗
之
H

.'.A;
、
工
- ^
及
-^
班
，
生
毚
成
绕
潘
瓦
之
工
程
師
、
技
術
人
員
及
模
範
工
人
等
，
應

雔
先
吸
凇
A '
E

O-
.
.
,
"
:
 

.

.
 

'

十
一
)一、
廒
嗬
企
業
機
構
中
主
辦
藕
利
、
歌

育

.、
人
事
等
人
炱
，
應
予
以
適
常
之
講
習

t
迆
吸
收
. 

其
入
m

9
 

-

■ 

芮

、
配
令
_

行
貌
|

工
作

于

四

、
各
級

H

會
之
區
黨
分
部
小
組
，
菔
就
推
行
總
動
莨
運
動
重
耍
决
策
或
業
務
設
施
等
，
提 

出
普
適
討
論
决
定
後
，
迗
過H

會
挺
訂
推
行
辦
法
，
指
揮
所
晡
雜
炱
切货實
施
。

十
五
、
各
級H—

行

總

作

，
貝
前
應
以
推
行
掘
濟
改
造
運勧及
社
會
改
造
運
動:®-
中

‘ 

心
任
務
。

十

六

、
各
級
工
#
:
晚
依
照
政
府
增
產
計
劁
，
廣
泛
赞
勅
增
淹
競
突
運
動
，
鼓
勵
工
人
提
高
生
產
 

效
率
、
增
加
脔
量
、
改K
品
踅
、
®
施
節
約
原
料
，
並力
求
生
產
技
術
之
改
進
。

于
七
V
有
關
肥
料
、«力
、
水

泥

、
造

紙

、
紡

織

、
橡

腰

、
皮

苹

、
煤

峨

*
鹽
瘍
等
業
增
產
競

 

塞

動
J
尤
須
儘
先
推
動
4

遍货
施
o
 

.

四
九
八
 

.

十
八
、
各
轶H

會
應
31
用
組
織
，
協助
政
府
I

整
肅
匪
諜
之
任
務
。

十
九
、
各
級H
#

l行
捣
動
A

H
作
成
銨
極W

者
浊
生
督
官
窨
予
似
獎励
，
其
推
行
$

者

. 
>
得

依

霞

處
o

.
健
全
工
商
素

调
體

與
黨
的
基
層
組
紙
配
合
推
行
總
動
員
工
作

 

.
f

施
辦
法

 

.

四
十
一
年
九
月一

日
中
央
改
造
委
昊
會
莖
一
一
九
二
次

<
|
s
E

通
過
 

甲
、
健
全H

商

0̂̂
.

組
撤

I

、
凡
S

定
或
.與總有關之重要

H

商
業
•'如
未
成
立
同
業.公
會
者
，
應
卽
策
動
眼 

期
完
成
机
織
，
己
成
立
公
會
者’
如
内
部
辦
撤
瘛
懈-
應
殷
法
充
紮
或
予
以
设
邈
調
盤
。

二
、凡
定
或
肩
貌

®

務
有
f

重
耍
商
業
同
業.公會

，B
具
備
法
定
條
件
者
，
随
卽 

策
J

糾
，
織
各辞!■
.公f

 M

合
會
，
加
入
省
商
聯
會爲
會
具
o
 

彐
、
現
I

各
秫
省
級H

,

業
同
業
•
公
會

，
如
符

.< C
I
K

定
之
重
要
工
業
羣竒
，
酿
依
法
改
紙
爲
 

區H

業
同
業
公
會
，
如
未
經
指
定
而
與
目
前
襯
動
曼
業
務
有
密
切
關
係
者
-
經
主
管
官
署

 

之
指
定
，
亦
得
依
法
改
紙爲
區
工
街
^
公
會
。

.

四
、
 

各H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對
於
所
圈
具
有
法
定
貪氣
賢
格
之
公
司
、
行
號
、
廠
哝
、
踱
督
促一
 

律
加
入公
龠■：-

由
各
業公
會
自
行淸
杳
T

並
由
主
管
首
薯
定
期
複
杳T
如
有
相
不
入
會
者
 

，
依
许
予
a

處
分〇

五
、
 

各
截
同
業
.公
會
及
商
會
之
祕
書
、
總
幹
事
及
重
耍
工
作
人
晨
，
酿
施
予
講
習
，
以
提
高其
 

效
能
。

六
、
 

對
於
各H

商
同
業
公
會
所
踏
公
司
、
行
號
之
從
槳
人
A

、
必
要
£

#
編
成
小
紙
，
圾

集

中* 

力
■*
，
協
湖
推
行
摁
動
氣
槳
務Q

乙
、
加
强
詉
的
領
導
典BI!
合

七
、
 

稜
極
微
求H

商
業
優
费
人
士
入
！

i

，
對
於
各
槳
同
業
公
會
、
各
級
商
會
、

H

業
會
之
f
f
i琴
 

.

職
A

及
脅
II
代
表
中
大
®

秀
份
子
，
應
列爲
首
先
吸
收
之
對
象
o

八
、
 

本
族
極
秀
伺
志—
亭
於H

商
擊
者
，酿
支
特
其
在H

商
團
體
机
娥
中
取
得
領
導
地
位
。

九
、
 

各
級
®
i
:l
H
塞
吴
重
要H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
蟛
限
期
雞
立i

，
以
加
强
號
的
領
導

蒙

用

。

十
、
商
槳
繁
盛
池
區
之
區i

 -
鉅
於H

商
從
業
人
属S

R

之
編
級
，
得
鄭¥•
商
業
同
f

 

會
紙
織
或
於
規
模
較
大
之
公
司
、
行
號
中
單
獨
i

區
分
部
或
建
立
小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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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頁148

十

1
、
各
H

SS
M

柒

公

.
：.-:1'
所
龆
廠
蚁
企

槳

機

擗

，||>
工

峨
览
部

嵆

：|
|
述

立

區

藤

部

或

直

豳

跋

分

 

部

，m

碰

.
：

.1
K

•成
分
龙
峨
業
賊
部
之
sn

,
,
織

。

丙

、
推

：
f)-
®

ti
H

 作

1

1

、
馎

郸
.
，
：
「
總

#
-
:
:
;
麥

¥
\
,
仰

、
施

，

工

商

_

_

瞪

中

之

敬

19
及

區

敬

：
分

部

小

紕

，

盥

於

工

商

 

議

體

推

(
泣

：
#
11
)
霧

，

腿

筑

m

助

、
計
SIJ

、
督

阻

、骑
觔

啊

施

-

K

貴

。 

i-
Ei

、
各

級

；§
僉

、
H

ilv

窗

及

冏

槩

公

龠爲
摘

大
a

®
總

励

箴

馨

之

.
W

施

，
酿
分

別

召

開

曾 

A

代

表

大

窗

，
並

調

集

谷

公

會

项
監
¥-
3

要

人

炱

或

從

業

人
k

舉

行

講

智

會

，«
揚

實

施
 

總

動

啟

之®
我

、
歩
驟

、
方

法

及

有

關

總

動

鼓

之

法

令

方

案

=>

十

四

、
各

級

商

窗

、
工

齡

傲

、
同
業
公
命
一
，

酿
就

共
S

務

範

圃

內

擬

真

推

行

總

動

致

之

W

M

計
 

釗

，
规
定

@

，
督

促

所iif
a

單
位
執
行=

十
五
 >
 工
商

榮

麵K

及

所

蹈
_

1

單

位

推

行

總
励
&

架

務

成

績

@
M

者

，
由

主

管

宵

署

予
a

獎
 

勵

，
.1|;
輔

行

不

力带
，
得

依

法戗
處

，
或

由

夂

該

公

窗

以

托

定

程

序

7
予

以

制

裁

。

健
全
婦
女

阁
體

基
層
組
織
加
強
黨
的

领

導
推
行

 

總
動

员

q

作

實

施

辧

法

四
十
二
年
九
月一

 H

中
央
改
造
委
A

H

谘

-:
一
九

I
!

吹

會

議

通

過 

fp*

煺

全
®
女
刚

脸
組

櫬

一
、
加

强躱
女

阿

粒

甜

：
織

，
]!!2!
以

荈

展

亚

健

全

各

級

婦

女

锊
糾

繃
挥
中

心

，
以

求

集

中

力

最

，

 

統

一

領f

1
1

、
中

^

絲

女

反

共

抗

戕

聯

<

#

所

§!
縣

市

之

分

支

齊

機

佛

及

0:
作

滕

，酿

诹
健

全
其
糾

織

， 

以

加

强残
抑

絡

女

公

反

：

-!v
抗

俄

力•!-.
之

貢

獻

〇

1T

鄉

褪0

二

吳I

女

#

-
—
M

成
立
，i

l
5

陡
者
，
蚝
般
法
使
之
健
全
，
並
得
在
鄉
縝
 

(_K

)

婦

女

％
.

下

視

.
1:1;
際

擗M

，
按
地
呔
剌
分
小
釩
。

四

、
 

凡
M
f

f
i
r

A

歲
以

上
>,
隘

涔
®
女

，
均

腿

納

入

組®

，
M

1

每

戶

有I

婦
女
參
加
镙
原
則

0

乙

、
加
强B

的

領

導

五
、
 

省
M

市
览
部
®
迅
即
湖
整
或
邶
强
婦
女
運
動
委
歲
會
，
以
爲
推
動
输
連

h
作

©
®

力
>
 m
 

隨

5

與
*,
婦

女
|1
體
切

取

聯

繫

>|11
合

工

作

0

六

、
 

省
縣
市
(

w

.
) f

筠

(
.陆
：
一
各
S

女
f

酿
依

照

本

！

1

紕
棚
.
通
姆
之

規

定

，
分

別

雄
 

立
败
M

,
M

g

r

該g
l
r
M
g

沾
勋
。

屮

处

发

立

£

玟

■

0
_
.谦

夾

1

套ai
編

七
、
 

被
極
吸
收
極穷
姑
女
入
m

,
並
钊
5
各
種
方
忒
分
期
予
以
訓
練
，
以
培
養
其
忠
黨
@;
阈
觀
 

念

。丙

、
協
助
推

行

總

脚

炎i

八
、
 

备
級
婦
女
連
動
委
毖
组
及
婦
女贫
'1-'
之
讲
1

，
對
於
婦
女
1

行
總

励
&
1
務

，
臌
負
計
 

剡
及
協
助
、
督
伲
、
#
核
之赀
0

九
、
 

各
級
婦
女
窗
大s

，
M

S

行
緦
励
風
述
勋
重
耍
决
纸
或
粲
務
諛
施筚
提
m
#
通
討
論
 

.

，
透
過
S

S

S

行
辦
法
，
切S

、施
，
並
將
重
5

作
項
目
列
舉
如
左
：

1.
 

號
召
締
女
稜
極
從亊
反
共
抗
戗
戦
H;i!
服
務
工
作
，
#
齓
導̂-
從
事
政
治
、
經
濟
、敎
宵
 

、
文
化
及
社
會
服
務
等

H

作
，
以
覜
緦
動
炱H

作
，
m

形
開
展=

2.
 

肺
導
婦
女
參
加势
動
生
鹿
，
提
倡
家
庭
副
業
，
加
强
家
庭
敢
育
，
健
全
家
庭
生
活
，
以

 

镓
健
全
社
齊
之
起
礎
。

3.
 

輔
導
_
女
參
加
各
種
敬
軍
，
S

等H

作
，
以
提
高
國
軍士
氣
。

4.
 

_
導
婦
女
城
開
反
共
抗
戗
文
化
宣
庳
工
作
，
以
積
極
展
開
文
化
改
造
運
動
。

5.
 

_
_
婦
女
推
行
社
會
改
迆
雄

励
，
熱
烈
參
加
勑
風
刀
窗
，
厲
行
生
活

®
約

，m
加
强
保 

_

女
述
動
，
以
峽
移
社

I

，
讀

改

？

：

馨

的

目

的

0

健
全
各
種
青
年

®

體

與
黨
的
基
層
組
織
配
合
推
行

 

總
動
員
工
作
貫
施
辨
法

四

十I

年

九

月一

 R
中
央
改
造
委
啟
遛
第
；_:
九
二
次
會
議
通
過
 

ITI
、
健
全
靑
扭
園®
虮
緦

一

、
中
闽
靑
年
反
共
救m

園
之
®
m

原

則

，
漿

經

行

政

院

'«
令
il

防

部
锶
政

治

部31
腊

辦

理

， 

議

酿

此

^
-
年
十
刃
各
校
開
级
以
前
從
婢
成
立
’
祎
應
於
氺
年
妁
次
馆
妞
立
丄
髙
中
以

 

上
珙
疢
I

生
先
行
紈
入
糾
她
，
以
資
統
一
#
年
述
励
之
領
導
o
 

1
!

、
救

碑

興

成

立

双

後

，

现
有

之

社

會'#
站
®!.
概

，
共H

作
性
1:
與

软

相

同

者

(
如
中
國
 

靑
年
反
共
抗
俄
聯
合
#
等

)
，
酿
歸
併
共
矶
繃
，
以
g

統

一

，
其

H

作
性
質
不
相
同
者
(
 

如
回
民
#
年
皮
共
述
闽
大
同
盟
、
合
®
#
年
文
化
協
_
#
)
，
應
透
過
谷
級
社
政
主
管
间
 

志

，
依
據
法
令
健
全
共S

.

櫬

，
加
强
其H

作
，
使
能
狨
抑
背
年
力
蛰
，
以
剛
合
反
共
抗
戗
 

復
圃
之
耍
求
。

l
l
i

、
救

國

函

在

各

校

±

机

織

姐

立

以

後

，
备

抆

社

國

除

增

^

者

，
腿

予

保

贺
井

-111
各

校

訓
鹄
 

處

督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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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
就

這

樣

，
奇
數
日
是
廈
門
島
的
中
國
軍
，
偶
數
日
是
金
門
島
的
國
府
軍
，
各
每
隔
一
日
相
互
砲
擊
，
變
成
儀

 

式

性

的

戰

爭

，
危

機

消

失

(
平

松

茂

雄

，I

九

八

七

年

，
七
六
丨
八
〇
頁

)
。

「
解

放

台

灣

」
被

阻

止

了

，
「
反

攻

大

陸J

也

無

法

實

現

。
五
八
年
十
月
飛
來
台
北
的
杜
勒
斯
強
迫
蔣
介
石

 

發

表

「
放
棄
武
力
反
攻
大
陸
，
而
以
三
民
主
義
統
一
中
國
」
的

共
同
聲
明
。
儘

管

如

此

，
蔣
介
石
在
六
二
年
還
是

 

趁

大

陸r

大

躍

進

」
失

敗

混

亂

時

，
打
算
增
徵
國
防
稅
準
備
反
攻
，
但
受
到
甘
廼
迪
政
權
嚴
厲
的
監
視
(
衛
藤
瀋

 

吉

等

，I

九

六

七

年

，
六
九
I

七

九

頁

)
。
就

如

毛

澤

東

的

希

望

，
美
國
無
法
斷
然
將
台
灣
從
中
國
內
戰
中
分

 

離

。
但
是
戰
後
霸
權
國
家
美
國
的
勢
力
還
是
把
中
國
的
內
戰
「
封

鎖

」
在

台

灣

海

峽
D

如
後
面
將
提
及
的
，
第
二
次
台
灣
海
峽
危
機
前
後
，
是

經

濟

政

策

從

「
進

口

替

代

」
轉

換

爲

「
出
口
導
向
. 

吸

引

外

資

」
的

時

期

，
政
治
則
是

藉

增

訂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
使
蔣
介
石
終
身
總
統
化
•，
同
時
發
生

 

『
自

由

中

國

』
事

件

(
參

照

第

五

章

)
，
導
致
大
陸
來
台
的
統
治
精
英
內
部
分
裂
，
民
主
化
的
道
路
也
始
終
無
法

 

重
現
的
時
期
。
美

國

的r

封

鎖

內

戰

」
使
局
面
安
定
下
來
，
蔣

介

石

•
國
民
黨
的
反
共
準
軍
事
獨
裁
，
則
向
內
外

 

誇

稱

「
政

治

安

定

」
及
可
提
供
豐
富
、
低

廉

的

勞

力

，
因

而

逐

漸

「
開

花

」
轉

化

爲

「
開

發

獨

裁

」
。

中
國
大
陸
在
這
個
時
期
，
也
正
是
毛
澤
東
以
「
自

力

更

生

」
路

線

，
走
向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方
針
的
轉
機
，
以
 

及
和
蘇
聯
關
係
惡
化
的
轉
換
期
。
中
國
內
戰
被
美
國
「
封

鎖

」
，
中
台
關
係
由
正
面
短
兵
相
接
轉
變
成
背
向
的
建

 

設

競

爭

。
第
二
節
疑
似
列
寧
主
義
之
黨
國

體

制
的
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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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國

民

黨

的

「
改

造

」
與

「
法

統

」
體
制

1

走
向
疑
似
政
黨
國
家

(pa
r
t
y

 

-

 

sta
t
e

 
)的
「改
造
」

在
大
陸
內
戰
敗
色
漸
濃
之
後
’
蔣
介
石
將
失
敗
的
基
本
原
因
求
諸
於
黨
員
的
腐
敗
、
組
織
的
鬆
弛
和
軍
隊
士

 

氣

低

落

、
軍

閥

化

，
而
開
始
構
想
黨
的
「
改

造

」
。
怎

麼

樣

的

「
改

造

」
呢
？

I

九

四

九

年

I

月

「
下

野

」
之
 

後

，
蔣

介

石

批

判

黨
的
情
況
說
.

•
「
黨
應
爲
政
治
之
神
經
中
樞
與
軍
隊
之
靈
魂
。
但
過
去
對
於
軍
政
幹
部
無
思
想

 

領

導

’
馴
至
幹
部
本
身
無
思
想
’
而
且
在
形
式
上
’
黨
政
軍
三
種
幹
部
互
相
衝
突
’
黨
與
軍
政
分
立
’
使
黨
立
於

 

軍

政

之

外

’
乃
至
黨
的
幹
部
自
相
分
化
。
這
是
因
爲
幹
部
無
政
治
敎
育
’
不
能
使
全
黨
黨
員
理
解
中
央
的
政
策
；
 

同
時
也
無
法
對
幹
部
進
行
集
體
的
、
配

合

的

、
系
統
的
領
導
與
運
用
所
致
。
於

是

’
領
導
的
方
向
不
明
確
’
也
無

 

力
貫
徹
政
策
之
執
行
」
(
轉
引
自
小
谷
豪
治
郞
，
一
九
九
〇
年

，
一
八
八
1

1

八

九

頁

)
D

從
這
種
反
省
而
導
出
的
「
改

造

J

 
’
不
只
是
黨
組
織
的
整
頓
與
改
組
’
而
是
要
克
服
黨
內
派
閥
，
貫
徹
領
導

 

者

的

指

導

(
「
領

袖

獨

裁

」
)
’
以
黨
對
國
家
機
構
(
「
政

、
軍

」
及

「
特

務

」
H
情

治

機

關

)
進
行
一
元
化
的

 

指

導

’
重
建
政
權
爲
政
黨
國
家
。
其

精

神

是

「
以

黨

領

政

」
、
「
以

黨

領

軍

」
。
黨
是
政
府
和
軍
隊
的
靈
魂
’
也

 

是

導

演

、
引

擎

，
政
府
和
軍
隊
不
過
是
演
員
、
車

輪

(C
h
e
n
g
.

 Hs
i
a
o

 

-

 

s
h
ih,

 19
9
0

 

:

 55

 )
。
但
是
國
民
媒
爲

 

了
表
示
自
己
的
正
當
性
甚
於
在
大
陸
勝
利
的
共
產
黛
’
也

爲

了

得

到

美

國

支

持

、
承

認

自

己

屣

於

「
自
由
陣

 

營

」
’
不

得

不

讓
「
黨

退

到

背

後

」
’
留

下

「
民
主
憲
政J

的
口
號
和
架
構
。
經
過
這
樣
的
「
改

造

」
後

’
台
灣

 

型

疑

似

的

(
或

不

完

全

的

)
政
黨
國
家=

黨
國
體
制
誕
生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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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黨
組
織
的
整

頓

蔣

介

石

在

「
下

野

」
期

間

，
於
廣
州
的
中
央
常
務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中
常
委
)
也

 

通

過

了

「
改

造

案

」
(
四
九
年
七
月
)
，
在
台
北
郊
外
的
草
山
(
後
來
的
陽
明
山
)
設
立
直
屬
總
裁
的
高
級
幹
部

 

訓
練
組

織

，
即
革
命
實
踐
硏
究
院
(
十

月

)
，
但
在
連
續
戰
敗
的
情
況
下
並
沒
有
什
麼
作
爲
。
韓

戰

爆

發

後

，
美

 

國
介
入
台
灣
海
峽
，
消
解
了
眼
前
的
直
接
危
機
，
同

時

因

美

國

的

「
中

立

化

」
方

針

抑

止

了

「
反

攻

」
而
有
了

 

「
改

造

」
的

「
餘

裕
J

。
五
〇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曰
，
黨
中
常
委
通
過
「
中
國
國
民
黨
改
造
案
」
，
據
此
蔣
介
石
任

 

命
了
十
六
名
「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
。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
主
席
爲
總
裁
蔣
介
石
)
代
行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
中
央

 

黨

部

)
及
中
央
監
察
委
員
會
的
權
限
，
進

行

「
改

造

」
。
但
以
陳
誠
爲
首
、
包
含
蔣
經
國
在
內
的
改
造
委
員
中
，
 

並
沒
有
曾
被
稱
爲
「
蔣
家
天
下
陳
家
黨
」
、
執
黨
組
織
牛
耳
的
陳
果
夫
、
陳

立

夫

兄

弟

，
而
大
多
是
和
蔣
介
石
有

 

師
生
關
係
的
人
(
註

1

)
。
陳
果
夫
在
台
北
卧
病
(
翌

五

一

年

死

去

)
，
陳
立
夫
則
在
四
九
年
由
蔣
介
石
提
供

 

旅
費
形
同
被
放
逐
流
亡
美
國
。
其
他
很
多
大
陸
時
代
的
實
力
者
都
被
擺
到
中
央
評
議
委
員
會
裡
去
。
由
此
可
以
窺

 

知
蔣
介
石
避
開
C
C

系
和
旣
存
派
閥
，
重
建
政
權
的
強
烈
意
圖
。

黨
組
織
的
整
頓
，
分
爲
㈠

「
中

央

及

直

屬

區

黨

部

」
，
㈡

「
地

方

黨

部

」
，
㈢

「
知

識

靑

年

黨

部

」
，
㈣ 

「
職
業
黨

部

」
，
㈤

「
海
外
黨

部J

，
㈥

「
特

種

黨

部

」
及

「
敵

後

(
中

國

大

陸

)
黨

部

」
.，
進
行
順
序
是
⑴
現
 

有
黨
員
之
重
新
登
記
和
整
肅
•，
⑵
吸
收
新
黨
員
；
⑶
黨
員
編
入
組
織
；
⑷
召
開
黨
大
會
改
訂
黨
綱
、
黨

章

，
形
成

 

新

中

央

。

其
中
應
注
意
的
是
㈢
和
㈥

。
「
知
識
靑
年
黨
部
」
是
因
曾
有
內
戰
期
間
對
學
生
運
動
束
手
無
策
的
經
驗
而
新

 

規
劃
成
立
的
，
所

有

大

學

、
專
科
院
校
都
設
，
並
置
於
中
央
直
接
指
導
之
下
，
五
〇
年

十

二

月

起

，
陸
續
在
台
灣

附件3 ^ 7 i

93 • 第 二 章 黨 國 體 制 的 確 立

大

學

、
省
立
師
範
學
院
、
省
立
農
學
院
、
省
立
工
學
院
組
織
改
造
委
員
會
等
設
立
黨
部
。
高
中
則
與
此
不
同
，
另

 

在
五I

 |

年
組
織
中
國
靑
年
反
共
救
國
團
(
後

述

)
。
㈥
之

「
特

種
黨
部
」
指
軍
中
的
黨
組
織
，
關
於
此
在
後
面
C

項
中
敍
述
。

五
士
年
一
月
四
日
到
二
士
二
日
進
行
現
有
黨
員
之
重
新
登
記
，
共
有
二
萬
零
二
百
五
十
八
名
再
登
錄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兼
監
察
委
員
全
部
五
百
八
十
九
名
，
來
台
者
有
二
百
九
十
六
名
，
其
中
有
二
名
沒
有
再
登
錄
而
被
取

 

消

黨

籍
D
處

分

方

面

，
設
紀
律
委
員
會
，
處
分
了
一
百
二
十
六
名
，
其
中
包
括
投
靠
共
產
黨
的
九
十
四
名
。

此

外

，
規

定

「
每

I

黨
員
必
須
編
入
基
層
組
織
」
，
中
央
直
屬
黨
部
的
二
千
七
百I

十

I

名

黨

員

，
編
入
二

 

九

五

小

組

、
五

I

區
分
部
.，
台
灣
省
黨
部
所
轄
黨
部
的
十I

萬
四
千
七
百
三
十I

名

黨

員

，
編
入
一
萬
四
千
六
百

 

六
十
九
小
組
、
二
九
一
六
區
分
部
，
六
五
六
區
黨
部
(
鄕
鎭
級
的
黨
部
)
(
五

一
年
七
月
)
。
四
九
年
在
台
灣
的

 

黨
員
數
是
三
萬
四
千
三
百
八
十
二
人

(
其
中
台
灣
人
一
萬
九
千
二
百
五
十
人

)
，
區
黨
部
有
二
百
二
十
六
(
吳
乃

 

德

，1
9
8
7

 :

 

2
0
1

 
)
。
鄕
鎭
的
區
黨
部
原
則
上
兼
爲
「
民
衆
服
務
社
」
，
五
一
年
起
開
始
設
置
，
這
一
年
有
二
百

 

三
十
四
所
，
五
四
年
有
四
百
七
十
九
處
，
幾
乎
所
有
鄕
鎭
都
設
置
了

 (
 

i
b
i
d .

 :

 54

 )
。
省
黨
部
所
轄
黨
員
很
多

 

是
在
推
動
農
地
改
革
的

宣
傳
中
吸
收
的
新
黨
員

。
據
五
一
年
底
的
統
計
，
台
灣

省
黨
部
所
轄
黨
部

中

，
農

民

占

I

 

八
•九

％

、
勞
動

者

占

二

〇

.
九

％

、
「
靑

年

及

知

識

分

子

」
占

四

〇

.
六
％

，
省

籍

上

「
本

省

人

」
占

五

六

. 

九

％

。
整

個

黨

中

，
五
二
年
底
時
，
「
本

省

人

」
有
六
萬
五
千
七
百
零
九
人
，
占

五

七

二

二

％

。
這
個
比
率
後

 

來

因

「
外

省

人

」
占
M

倒

性

多

數

的

「
軍

公

敎

人

員

」
半

強

制

性

的

入

黨

而

減

少

，
六
八
年
時
減
少
成
三
八
. 

五
％
 (
黨
員
總
數
是
九
十
一
萬
九
千
三
百
二
十
七
人
)
(i

b
i
d .

 :

 

6
6

 

-

 

6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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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二
年
十
月
十
日
至
二
十
日
召
開
國
民
黨
第
七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
七

全

大

會

)
，
改
訂
了
黨
綱
和
黨
章
，
 

形

成

新

中

央

，
完
成
正
式
的
「
改

造

」
。

黨

章
第
一
條
「
本
黨
以
三
民
主
義
五
權
憲
法
爲
黨
綱
」
；
第

二

條

「
本

黨

爲

革

命

民

主

政

黨

」
•，
第
三
條

 

「
本

黨

以

靑

年

、
知
識
分
子
及
農
、
工
生
產
者
等
廣
大
勞
動
民
衆
爲
社
會
基
礎
，
結
合
其
愛
國
的
革
命
分
子
爲
黨

 

的

構

成

分

子J
;
第

四

條

「
個
人
服
從
組
織
，
少

數

服

從

多

數

，
下
級
服
從
上
級
，
在
決
議
以
前
得
自
由
討
論
， 

一
經
決
議
，
須

一
致
服
從
」
，
運

用

「
民

主

集

權

」
的

組

織

原

則

。
此

外

第

四

章

、
第
五
章
中
賦
予
總
裁
對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決
議
的
複
議
權
限
，
以
及
對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決
議
的
最
後
決
定
權
；
亦
即
規
定
總
裁=

蔣
介
石
的
絕

 

對

性

權

限

。

「
革
命
民
主
政
黨
」
意

味

著

以

「
革

命

」
手

段

達

成

「
民

主

」
的

目

的

。
蔣
介
石
如
下
的
談
話
最
明
白
顯
示

 

這

個

意

思

。
他

說

：

「
總

理

〔
孫

文

〕
手
訂
革
命
方
略
，
由

軍

政

、
訓
政
進
入
憲
政
，
就
是
用
革
命
步
驟
來
順
序

 

達
到
建
設
民
主
國
家
的
目
的
。
今

天

我

們

是

在

憲

政

時

期

-
但

在

蘇

俄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
中

國

大

陸

〕
和
共
匪

 

〔
中
國
共
產
黨
〕
政
權
暴
政
壓
迫
之
下
，
如
不
用
革
命
精
神
和
革
命
手
段
，
還
有
什
麼
方
法
可
以
救
國
救
民
來
挽

 

救
危
急
的
國
家
，
維
護
民
主
政
治
呢
？

」
(
五
〇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的
演
說
)
(
轉
引
自
許
福
明
，I

九

八

六

年

，
 

八
〇
—

八

一

頁

)
。
「
革
命
民
主
政
黨
」
是

相

對

於

「
共

產

暴

政

」
不
得
不
標
榜
「
民

主

憲

政

」
的
疑
似
政
黨
國

 

家

的

自

稱

。

七
全
大
會
還
選
出
了
四
十
名
中
央
評
議
員
和
三
十
二
名
中
央
委
員
，
接
著
二
十
三
曰
舉
行
第
一
次
中
央
委
員

 

會

總

會

(
七

屆

一

中

全

會

)
，
由
蔣
介
石
指
名
，
選
出
以
陳
誠
爲
首
的
十
名
中
央
常
務
委
員
(
註

2
 )
。
蔣
經
國

則

|

躍
列
在
僅
次

於

陳

誠

的

第

二

位

。

B
 

「以
黨
領
政
」

有
關
黨
與
政
府
的
關
係
，
由
中
央
改
造
委
員
會
訂
定
的
「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政
關
係
大

 

綱

」

(
五

一
年
二
月
)
、
「
中
國
國
民
黨
從
政
黨
員
管
理
辦
法
」
(
同

年

四

月

)
規

定

。
許
福
明
製
作
的r

黨
政

 

系

統

關

係

圖

」
如

下

(
圖2

1
1

)
。

在

中

央

、
地
方
各
級
民
意
機
關
，
設
有
由
黨
籍
議
員
組
成
的
黨
部
(
只

有

中

央

級

)
、
黨
團
及
小
組
；
在
行

 

政

機

關

，
縣
級
以
上
則
均
設
由
黨
籍
首
長
或
主
管
級
公
務
員
組
成
的
黨
員
政
治
小
組
，
以
求
貫
徹
黨
中
央
政
策
。
 

各
系
統
的
黨
部
(
黨

團

、
小

組

)
乃
至
黨
員
政
治
小
組
，
接
受
中
央
黨
部
及
對
應
之
地
方
黨
部
的
監
督
。
行
政
系

 

統
和
民
意
機
關
的
調
整
，
在
中
央
級
方
面
，
七
全
大
會
後
決
定
中
央
委
員
會
之
下
設
黨
政
關
係
會
議
(
五
五
年
以

 

降
改
爲
中
央
政
策
會
)
.
，
在
地
方
級
方
面
，
一
直
到
鄕
鎭
級
都
設
由
各
級
黨
部
、
行

政

機

關

、
民
意
機
關
的
主
要

 

黨
員
組
成
的r

政
治
綜
合
小
組
」
。

這
種
體
系
在
各
層
級
如
何
實
際
貫
徹
黨
的
政
策
，
因
無
有
力
的
實
証
硏
究
故
尙
不
淸
楚
，
但
是
黨
意
志
的
貫

 

徹

，
與
其
說
是
由
這
種
系
統
來
進
行
，
不
如
說
是
由
國
民
黨
籍
的
各
級
行
政
機
關
首
長
、
業
務
主
管
或
絕
大
部
分

 

民
意
代
表
來
進
行
。

入

黨

與

對

黨

的

忠

誠

是

在

黨

國

體

制

中

追

求

政

治

前

途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準

則

(T
i
e
n
,

 Hu
n
g

 I
 

m
a
o
,

 

1
9
8
9

 

:

 71

 
)
。
「
改

造

」
後

，
政
府
機
關
中
黨
員
與
非
黨
員
的
比
例
，
在

中

央

是

五

比I

，
省

級

是

I

比

I

 
,
 

縣
市
級
是
八
比
十
三
(ib

i
d .

 :

 67
1
6
8

 )
。
縣

市

級

也

舉

行

首

長

選

舉

，
非

國

民

黨

、
反
國
民
黨
的
縣
市
長
候

 

選
人
也
並
非
不
能
當
選
。
一
般
的
印
象
是
，
縣
市
黨
部
的
主
要
任
務
與
其
說
是
政
策
上
的
指
導
，
倒
不
如
說
是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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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 ⑴ *•-表示各級黨部對於同級政府及民意機M 中黨貝的組繊管理。

⑵ 各 自 表 示 ① 總 铳 府 、國民大會及五院之W 係 。②中央政策委貝會對黨、 

政 府 '民 意 機 構 間 之 調 ®。③ 省 、縣 、想 、鎭之政治綜合小組對各級黨、政 府 、 

民意機構間之調整。⑶表示各級民意代表及各級政府政務官選出之程 序 。

⑷—— 表示黨及政府之組供系統。(5)後來成爲行政院直轄市的台北市和高雄市之 

黨 ，政 府 、民意機關之關係亦比照省處理。

出典） 許福明. 1986年， 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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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
地
方
派
系
，
使
國
民
黨
的
候
選
人
在
各
種
選
舉
中
當
選
更
爲
重
要
。

另
一
方
面
，
在
中
央
層
級
，
隨
著
六
〇
年
代
的
經
濟
發
展
，
技
術
官
僚
上
昇
爲
統
治
精
英
，
黨
最
高
意
思
決
 

定
機
關
的
中
常
委
，
也
變
成
與
其
說
是
黨
的
權
力
中
心
，
不
如
說
是
黨
國
體
制
各
制
度
和
社
會
精
英
(
經
濟
界
、 

勞
工
界
等
)
代
表
的
集
合
體
。
換
言
之
，
能
否
進
入
這
個
最
高
決
策
機
關
，
黨
內
經
歷
已
不
是
本
質
上
的
因
素
了
 

(C
h
e
n
g
,

 Hs
i
a
o

 
-

 
s
h
i
h
,

 19
9
0

 " 

5
5

 

-

 

5
6

 
)
。

台
灣
的
政
治
體
制
雖
都
在
黨
國
體
制
的
範
圍
內
，
但
能
避
免
像
中
國
毛
澤
東
時
期
般
的
黨
「
代
行
主
義
」
弊
 

害

，
保
障
了
行
政
、
民
意
機
關
某
種
程
度
的
自
主
性
。
台
灣
的
黨
國
體
制
，
也
沒
有
像
鄧
小
平
的
共
產
黨
在
八
〇
 

年
代
那
樣
的
「
黨
政
分
離
」
問
題
(
以
上
A

、
B
除
特
別
注
明
者
外
，
都
根
據
許
福
明
，
一
九
八
六
年
)
。

C
 

「
以
黨
領
軍j

許
福
明
指
出
，
黨
.軍
關
係
的
整
頓
是
根
據
蔣
介
石
的
指
示
-
有
別
於
前
述
所
見
的

 

I

般

「
改
造
」
手
續
，
而
且
是
優
先
辦
理
的
(
同
前
，
七
四
I

七
五
頁
)
。
許
的
硏
究
利
用
很
多
黨
部
有
關
「
改
 

造

」
的
文
獻
，
是
在
台
灣
發
行
的
唯I

專
論
，
但
對
於
軍
中
的
「
改
造
」
則
僅
止
於
這
些
叙
述
。
這
是
因
爲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明
文
禁
止
黨
派
介
入
陸
海
空
軍
(
第
一
三
八
—

一
四
〇
條
)
，
蔣
介
石
父
子
也
尊
重
這
種
規
定
，
 

在
軍
中
不
得
不
非
公
開
地
組
織
黨
組
織
(
「
特
種
黨
部
」
)
，
相
關
文
書
大
槪
也
以
「
秘

」
件
處
理
(C

h
e
n
g
,

 

H
s
i
a
o

 I
 

s
h
i
h,

 19
9
0

 " 

5
6

15
7

 )
。

公
開
的
是
政
治
工
作
(
後
來
改
成
政
治
作
戰
)
系
統
，
五
〇
年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起
在
國
防
部
內
設
「
總
政
治
 

部

」
(
後
改
爲
總
政
治
作
戰
部
)
，
由
蔣
經
國
創
設
並
擔
任
主
任
。
非
公
開
設
置
的
「
特
種
黨
部
」
可
能
是
在

 

r

政
工
系
統
」
的
煙
幕
下
進
行
，
許
認
爲
在
五
一
年
二
月
已
大
致
完
成
(
許
福
明
，I

九
八
六
年
，
七
五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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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月
在
台
北
郊
外
設
立
爲
了
培
養
幹
部
的
學
校
——

「
政

工

幹

校

」
(
江

南

，
一
九
八
四
年
，
二
〇

◦
頁

)
。

這
種
可
謂
蘇
聯
式
的
黨
對
軍
的
介
入
，
以

及

「
政

工

系

統

」
的
進
出
軍
隊
是
美
國
所
不
喜
歡
的
’
這
是
五
〇
 

年
代
軍
事
顧
問
團
與
國
府
軍
最
大
的
摩
擦
根
源
。
而
且
軍
內
也
有
不
滿
，
代
表
人
物
就
是
親
美
的
孫
立
人
陸
軍
總

 

司

令

(
同

前

，
二
四
三
-
二
四
四
頁
；C

h
e
n
g
,

 Hs
i
a
o
—

 

s
h
i
h
,

 19
9
0

 :

 

6
0

 
)
。

孫
爲
此
與
蔣
經
國
衝
突
，
遂
被

 

依
將
官
定
期
輪
替
制
度
，
在
五
四
年
六
月
從
陸
軍
總
司
令
被
調
爲
總
統
府
參
軍
長
的
閑
職
’
又
因
以
前
的
部
下
計

 

畫

叛

亂

，
八
月
被
拘
禁
，
以
後
受
到
長
期
軟
禁
的
處
分
(
孫

立

人

事

件

)
(
江

南

，
一
九
八
四
年
，
二
四
一
—

二
 

五

一

頁

)
。
孫
的
軟
禁
在
八
八
年
蔣
經
國
死
後
才
好
不
容
易
解
除
。

在
中
美
共
同
防
禦
援
助
條
約
締
結
後
的
五
七
年
，
廢
止
政
治
將
校
的
命
令
副
署
制
度
，
「
政

工

系

統

」
之
存

 

續
雖
被
確
定
了
下
來
，
但

各

級

部

隊I

元
的
統
帥
和
政
治
將
校
從
屬
於
指
揮
官
的
原
則
也
確
定
了
下
來
D
這
大
槪

 

是
有
美
軍
某
些
壓
力
的
結
果
，
但
具
體
的
經
緯
不
明
。
據

C
h
e
n
g

 

H
s
i
a
o
—

 

s
h
i
h

的

硏

究

，
最
後
形
成
的
體
系
如

 

圖2
1
2

。
形

式

上

，
形
成
三
個
系
統
之
組
織
相
關
連
的
黨
.軍

關

係

。

一
是
，
(
由

總

統

發

令

)
參
謀
總
長
—
各

 

級
司
令
官
.指
揮
官
的
統
帥
系
統
。
二

是

，
中
央
黨
部
管
理
的
特
種
黨
部
系
統
。
三

是

總

政

治

部

(
總
政
治
作
戰

 

部

)
之
下
的
政
治
將
校
系
統
(
「
政H

系

統

」
)
。
總
政
治
部
是
國
防
部
的
一
部
分
’
但
實
際
上
獨
立
行
動
’
在

 

國

家
安
全
局
(
即

蔣

經

國

)
的

管

理

之

下

。
由
圖2

 I
 

2
的

箭

頭

可

知

，
各

級

部

隊

的

黨

組

織

(
特
種
黨
部
爲
代

 

表

)
與
指
揮
官
負
責
，
管
理
政
治
將
校
。
但

是

，
這
種
情
況
下
，
特
種
黨
部
不
過
是
「
影

子

」
。
各
級
部
隊
的
黨

 

部
代
表
由
該
部
隊
的
指
揮
官
擔
任
，
政

治

將

校

則

爲

秘

書

輔

佐

之

。
雖
然
政
治
工
作
的
實
際
擔
當
者
是
政
治
將

 

校

，
但
政
治
將
校
仍
只
是
指
揮
官
的
部
下
，
指
揮
官
還
是
負
責
政
治
將
校
在
其
部
隊
的
工
作
以
及
對
外
代
表
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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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的

人

。
這
與
指
揮
官
和
政
治
委
員
是
對
等
關
係
，
從
屬
於
各
級
部
隊
黨
委
員
會
的
中
國
人
民
解
放
軍
有
很
大
不

 

同

；
在

貫

徹

I

元
化
的
統
帥
上
，
符
合
美
國
的
意
向
。

「
政

工

系

統

」
的

工

作

是

，
黨
的
組
織
工
作
(
組
織
的
日
常
業
務
、
黨
員
的
吸
收
與
訓
練
)
、
部
隊
內
的
宣

 

傳

、
時
事
報
導
的
管
理
、
文

化

.娛

樂

活

動

、
防

諜

活

動

、
大

衆

動

員

、
調
查
•企

畫

、
軍
人
眷
屬
的
管
理
(
前
章

 

提
到
管
理
眷
村
的
眷
管
處
，
就
在
總
政
治
作
戰
部
之
下
)
等

。
比
起
人
民
解
放
軍
的
政
治
委
員
，
其
在
有
關
軍
法

 

的

權

限

極

弱

，
對
人
事
的
影
響
力
也
很
弱
。
另

外

，
軍
中
相
當
於
共
靑
團
(
在
台
灣
則
是
救
國
團
)
的

活

動

，
也

 

全

不

存

在

(C
h
e
n
g
,

 Hs
i
a
o

 I
 

s
h
i
h
,

 19
9
0

 

:

 

5
7

163

 )
。

D

情
治

组

織
五

〇
年
代
除
了
進
行
「
白

色

恐

怖

」
及
政
權
內
整
肅
之
外
，
同
時
還
重
組
情
治
組
織
(
特

 

務

系

統

)
。
這
雖
不
是
直
接
包
含
在
黨
的
「
改

造

」
中

，
但
對
確
立
國
民
黨
在
台
灣
社
會
以
及
蔣
介
石.

蔣
經
國

 

父
子
在
政
權
內
部
的
權
力
基
礎
，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蔣
介
石
也
和
整
頓
黨
.
軍

關

係

|

樣

地

整

頓

情

治

組

織

，
並
 

且
讓
長
子
蔣
經
國
直
接
掌
握
。
據
六
〇
年
代
初
期
退
出
台
灣
特
務
機
關
的
孫
家
麒
說
，
早
在
四
九
年
七
月
，
蔣
介

 

石
便
在
高
雄
召
集
蔣
經
國
、
唐

縱

、
毛
人
鳳
等
旣
有
特
務
機
關
的
主
要
負
責
人
和
側
近
，
組

織

「
政
治
行
動

委

員

 

會

」
，
著
手
重
組
特
務
。
翌

月

，
該
委
員
會
在
台
北
開
始
業
務
，
最
初
以
唐
縱
爲
負
責
人
，
但
不
久
就
將
實
權
委

 

諸

蔣

經

國

。
這
個
委
員
會
是
秘
密
組
織
，
爲

便

利

發

文

，
蔣
介
石
復
任
總
統
後
以
「
總
統
府
機
要
室
資
料
組
」
的

 

名

義

行

動

。
組
織
名
稱
雖
不
足
道
，
但
只
要
蓋
上
蔣
經
國
的
章
，
任
何
機
關
都
要
略
遜|

籌

(
孫

家

麒

，|

九
六

 

I

年

’
二
三

頁

)
。

蔣
經
國
企
圖
削
弱
並
拉
攏
過
去
「
軍

統

」
「
中

統

」
等

勢

力

，
將
之
納
入
統
率
之
下
，
使

其

觸

手

伸

向

整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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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令系統 政治工作系統 m 務系統

注）*相當於中國人民解放軍之革命軍人委員會的兵士大衆組班。
**相當於其運作之常設機關。

出處） Cheng, Hsiao-shih, 1990: 59.

I

體

制

。
據

孫

家

麒

說

-

「
政

治

行

動

委

員

會

」
在

黨

方

面

控

制

了

中

央

黨

部

第

二

組

(
海

外

•
敵
後
工

 

作

)
、
特

種

黨

部

、
知

靑

黨

部

、
中
央
電
影
公
司
等
八
單
位
；
在
行
政
院
方
面
，
控
制
了
司
法
行
政
部
(
後
來
的

 

法

務

部

)
調

查

局

、
警

務

處

、
外
交
部
情
報
司
(
管
轄
各
大
使
館
的
情
報
人
員
)
等
五
單
位
•，
在

軍

方

面

，
控
制

 

了
國
防
部
總
政
治
部
、
情

報

局

、
憲

兵

司

令

部

、
台
灣
警
備
總
司
令
部
等
五
單
位
及
直
屬
的
石
牌
訓
練
班
-
總
計

 

二
四
個
單
位
。
孫
形
容
此
爲
「
小
型
的
行
政
院
」
「
地
下
的
小
朝
廷
」
(
同

前

，
二
〇
|

二

八

頁

)
。
「
政
治
行

 

動

委

員

會

」
後
來
改
爲
國
家
安
全
局
，
變
成
正
式
組
織
。

2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
的

「
民
主
憲
政
」
——

「
法

統

」
體
制
的
誕
生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
國

府

將

中

央

政

府

移

轉

至

台

北

，
五
〇
年

蔣

介

石

復

總

統

職

，
恢

復

「
領
導
中

 

心

」
，
「
中

華

民

國

」
台
灣
時
代
從
此
開
始
。
如

序

章

所

提

-
在
大
陸
時
代
國
府
已
宣
吿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
， 

將
國
家
置
於
內
戰
狀
態
中
，
蔣
介
石
高
唱r

反

攻
大
陸
」
，
主
張
依
然
是
「
代

表
全
中
國
」
的
正
統
政
權
.，
在
台

 

灣
繼
續
維
持
四
七
年
至
四
八
年
在
大
陸
依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之
程
序
所
形
成
的
整
個
中
央
政
府
機
構
。

韓
戰
爆
發
後
，
美
國
介
入
台
灣
海
峽
，
保

留

「
台
灣
地
位
未
定
論
」
的

立

場

，
同
時
互
派
外
交
使
節
，
對
外

 

擁

護

國

府

，
支
持
其
聯
合
國
代
表
權
，
並
對
國
府
提
供
大
量
的
軍
事
、
經

濟

援

助

，
締
結
相
互
防
衛
條
約
。
雖
然

 

不
是
百
分
之
百
，
但
這
對
國
府
.蔣
介
石
的
中
國
正
統
性
主
張
給
了
外
部
正
統
性
。
於
是
畸
形
的
另
一
個
中
國
政

 

權
統
治
就
在
台
灣
安
定
下

來

。

這
種
畸
形
性
有
相
關
的
二
個
側
面
：

A
 

「
中
國
國
家
」
的
名
義
與
霣
效
支
配
地
區
一
是
與
其
實
效
支
配
領
域
的
關
係
。
除
掉
福
建
省
沿
海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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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之
外
，
中
央
政
府
和
地
方
政
府
之
台
灣
省
政
府
的
管
轄
範
圍
是
一
樣
的
。
這
個
疊
床
架
屋
構
造
的
重
大
政
治
歸
 

結

之
I

就
是
，
憲
法
雖
有
制
定
省
自
治
法
和
公
選
省
主
席
的
規
定
-
但
卻
不
能
實
行
。
如
果
實
行
公
選
，
國
民
黨
 

難
以
確
保
其
提
名
的
大
陸
人
候
選
人
能
當
選
，
如
果
是
以
台
灣
人
爲
候
選
人
，
當
選
者
旣
然
代
表
實
效
統
治
地
區

 

的
民
意
，
將
獲
得
比
蔣
介
石
更
有
力
的
權
威
。
因
此
，
雖
然
國
府
來
台
後
很
快
便
實
施
「
地
方
自
治
」
，
公
選
縣
 

市
長
，
形
成
省
議
會
，
但
省
主
席
還
是
官
派
。
幾
乎
和
中
央
政
府
相
同
大
小
的
「
地
方
」
首
長
之
公
選
-
除
非
台
 

灣
威
權
主
義
體
制
和
其
自
我
正
統
性
觀
念
的
重
大
變
革
，
否
則
無
法
實
行
。
「
臨
時
」
首
都
台
北
市
在
六
七
年
， 

南
部
的
港
灣
.工
業
都
市
高
雄
市
在
七
九
年
，
「
昇
格
」
爲
行
政
院
直
轄
市
，
與
台
灣
省
同
級
。
從
此
，
台
灣
的
 

「
中
華
民
國
」
之
省
級
單
位
，
不
只
台
灣
省
，
兩
市
市
長
也
是
由
官
派
而
非
民
選
。
即
使
這
種
情
況
下
，
如
果
總
 

統
不
由
台
灣
住
民
公
選
，
而
台
灣
省
主
席
由
住
民
公
選
的
話
，
則
台
灣
省
主
席
仍
可
能
會
因
有
民
意
基
礎
而
具
較

 

優
越
的
權
威
。
台
灣
的
「
中
國
國
家
」
不
能
允
許
以
民
意
爲
基
礎
之
「
台
灣
規
模
」
的
政
治
權
威
出
現
。

第
二
個
側
面
是
以
「
民
主
憲
政
」
名
義
爲
前
提
的
畸
形
性
。
這
個
側
面
可
以
整
理
成
如
下
所
述
的
B

、
C

、 

D
三
部
分
。

B

總
統
權
限
與
地
位
的
強
化
四
八
年
四
月
國
民
代
表
大
會
第
一
次
會
議
選
出
蔣
介
石
爲
總
統
，
同
時
制
 

定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
，
依
憲
法
規
定
，
賦
予
總
統
「
緊
急
處
分
」
的
權
限
(
蔣
介
石
於
五
月
二
十
日
 

就
任
)
。
總
統
任
期
是
六
年
，
移
轉
台
灣
後
，
蔣
介
石
於
五
四
年
再
選
、
六
〇
年
任
期
屆
滿
，
但
憲
法
禁
止
連
任
 

三
次
(
第
四
七
條
)
。
因
此
這
一
年
春
天
，
國
民
大
會
第
三
次
會
議
，
增
訂
「
臨
時
條
款
」
，
使
總
統
之
選
出
不
 

受
第
四
七
條
限
制
。
蔣
介
石
其
後
在
六
六
年
、
七
二
年
都
再
選
，
七
五
年
在
任
中
死
去
。
另
外
，
六
六
年
國
民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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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第
四
次
會
議
增
訂r

臨
時
條
款
」
，
賦
予
總
統
設
置
「
動
員
戡
亂
機
構
」
的
權
限
，
蔣
介
石
據
此
於
翌
年
設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由
總
統
召
集
，
副
總
統
、
總
統
府
秘
書
長
、
總
統
府
參
軍
長
之
外
，
還
有
行
政
院
 

正
副
院
長
、
國
防
部
長
、
外
交
部
長
、
經
濟
部
長
、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秘
書
長
參
加
，
依
其
運
用
可
成
爲
內
閣
之
上
 

的
太
上
內
閣
。
統
括
特
務
機
構
的
國
家
安
全
局
也
隸
屬
於
此
。
這
個
會
議
的
設
置
將
長
期
非
正
式
的
國
防
會
議
正
 

規
化
了
，
同
時
也
是
在
第
二
號
人
物
陳
誠
死
後
(
六
五
年
)
，
將
最
高
權
力
委
諸
蔣
經
國
(
當
時
爲
國
防
部
長
) 

的
準
備
工
作
之
一
環
。
七
二
年
蔣
經
國
接
任
行
政
院
長
握
有
實
權
後
，
就
縮
小
會
議
權
限
，
實
際
上
除
了
形
式
上
 

認
可
行
政
院
的
預
算
案
之
外
就
不
再
召
開
了
。

c
 

r

萬
年
國
會
」
的

形

成

r

中
央
民
意
代
表
機
關
」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
監
察
委
貢
、
立
雲
員
的
任
期

 

分
別
是
六
年
、
六
年
、
三
年
，
國
府
來
台
後
'
AI
法
委
員
首
先
在
五
一
年
五
月
任
期
屆
滿
。
因
此
，
以
行
政
院
經
 

總
統
向
立
法
院
要
求
的
形
式
，
自

五

I

年
延
長
一
年
任
期
，
五
二
年
、
五
三
年
都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延
長
。
五
四
 

年

，
因
國
大
代
表
、
監
察
委
員
任
期
也
到
了
，
所
以
行
政
院
這
次
向
司
法
院
要
求
，
使
有
憲
法
解
釋
權
的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提
出
解
釋
(
「
釋
字
第
三
一
號
解
釋
」
)
(
五
四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
：
「
在
第
二
屆
委
員
未
能
依
法
 

選
出
集
會
與
召
集
以
前
，
自
應
由
〔
四
七
—
四
八
年
在
大
陸
選
出
的
〕
第
一
屆
立
法
委
員
、
監
察
委
員
繼
續
行
使
 

其
職
權
」
，
來
解
決
問
題
。
關
於
國
民
大
會
，
在
五
四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前
，
行
政
院
在
行
政
院
會
(
內
閣
)
中
決
 

議
通
過-

第
二
屆
代
表
選
舉
不
能
實
行
時
，
可
以
適
用
憲
法
第
二
八
條
「
每
屆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之
任
期
至
次
屆
國

 

民
大
會
開
會
之
日
爲
止
」
的
條
文
，
第
一
屆
代
表
的
任
期
實
際
上
無
限
期
延
長
。
另
外
，
因
爲
在
大
陸
當
選
的
議
 

員
沒
有
全
部
來
台
，
而
有
法
定
人
數
的
問
題
，
結
果
讓
在
大
陸
選
舉
時
的
落
選
人
遞
補
當
選
(
「
遞
補
」
制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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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彌
補
。
五
七
年
五
月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再
次
解
釋
：
「
國
民
大
會
、
立
法
院
、
監
察
院
共
同
相
當
於
民
主
國
 

家
之
國
會
」
(
「
釋
字
第
七
六
號
解
釋
」
)

。

內
戰
期
間
選
舉
之
際
，
的
確
有
從
台
灣
選
出
的
代
表
、
委

員

。
但

 

在

「
全
中
國
」
的
中
央
民
意
代
表
機
關
中
，
台
灣
選
出
者
只
不
過
是
極
少
數
。
如
此
，
不
進
行
定
期
改
選
，
實
際
 

有
效
統
治
地
區
選
出
者
又
只
是
極
少
數
，
於
是
舉
世
少
見
的
「
萬
年
國
會
」
遂
成
立
(
鄭
梓
，
一
九
八
七
年
，
一 

一
三
1

1

二
四
頁
)
。
「
萬
年
國
會
」
，
從
七
二
年
起
實
施
台
灣
部
分
(
台
灣
不
過
是
「
全
中
國
」
的

I

部

分

) 

定
期
改
選
(
「
增
額
選
舉
」
)
’
經
過
這
種
修
正
(
參
照
第
五
章
)
，
到
九
一
年
底
爲
止
維
持
四
十
年
的
歷
史
。

D

以

重

複

的
:A
5
W
法
令
防
衛
黨
國

體
制
永

久
化
的
戒
嚴
令
，
當
然
阻
礙
結
社
、
言
論
自
由
，
損
害
「
民
 

主
憲
政
」
。
在
台
灣
還
不
只
此
，
其
他
重
複
各
種
複
雜
事
項
的
治
安
法
規
，
也
仍
無
系
統
地
持
續
有
效
。
政
治
學
 

者
胡
佛
曾
列
舉
扭
曲
憲
政
(
戒
嚴
令
除
外
)
的
法
規
，
現
在
只
從
中
舉
出
幾
項
主
要
的
就
有
..抗
日

戰

爭

以

前

制

 

定
的
「
出
版
法
」
及

「
出
版
法
施
行
規
則
」
，
抗
曰
戰
爭
期
間
制
定
的
「
國
家
總
動
員
法
」
、
「
非
常
時
期
人
民

 

團
體
組
織
法
」
，
內
戰
期
間
制
定
的
「
懲
治
叛
亂
條
例
」
，
國
府
來
台
後
制
定
的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匪
謀
肅
淸
條
 

例

」
等

(
胡
佛
，
一
九
八
七
年
•，
並
參
照
向
山
寬
夫
，
一
九
七
一
年
)
。
這
些
極
其
錯
雜
的
法
令
，
使
政
府
有
恣
 

意
執
行
法
令
的
相
當
餘
地
。
這
些
法
令
由
權
限
重
複
的
各
種
特
務
機
關
執
行
，
同
時
堅
持
「
黨
禁
」
「
報
禁
」
。
 

儘
管
中
共
及
中
國
民
主
同
盟
等
批
判
爲
「
爲
自
家
方
便
的
憲
法
」
，
但
靑
年
黨
和
民
社
黨
二
小
黨
仍
參
加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制
定
，
因
而
被
允
許
結
社
，
同
時
在
中
央
民
意
機
構
內
占
了
一
定
的
地
位
(
因

此
也
是
「
萬
年
議

 

員

」
)
，
而
來
台
以
後
，
靑
年
黨
除
了
讓
部
分
反
國
民
黨
的
台
灣
人
士
擁
有
靑
年
黨
籍
之
外
，
也
沒
有
扮
演
任
何

 

有
意
義
的
在
野
黨
角
色
。
這
是
在
七
〇
年
代
後
半
以
降
民
主
化
運
動
成
長
後
，
他
們
被
識
爲
「
花
瓶
政
黨
」
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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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判
政
府
的
報
紙
，
在
從
「
半
山
」
轉
向
反
國
民
黨
的
原
台
灣
新
生
報
社
長
李
萬
居
的
『
公
論
報
』
被
政
府
 

系
人
士
滲
入
之
後
，
就
再
也
沒
有
發
行
了
 (
向
山
，
一
九
七I

年

，
五
四
頁
)
；
批
判
性
的
政
論
雜
誌
也
在
六
〇
 

年

『
自
由
中
國
』
被
禁
後
，
到
逐
漸
打
破
言
論
禁
忌
的
八
〇
年
代
後
半
，
都
必
須
要
有
隨
出
隨
禁
的
覺
悟
。
在
野
 

黨
民
主
進
步
黨
在
八
六
年
九
月
成
立
-
報
禁
的
解
除
則
在
八
八
年I

月

，
二
者
都
是
在
戒
嚴
令
解
除
(
八
七
年
七
 

月

)
前
後
才
實
現
，
這
顯
示
「
黨
禁
」
「
報
禁
」
都
是
黨
國
體
制
必
然
的
附
隨
物
。

二
蔣
氏
父
子
在
黨
國

體

制
的
霸
權

以
上
是
黨
國
體
制
在
台
灣
確
立
的
過
程
，
也
是
蔣
介
石
■蔣
經
國
父
子
在
國
民
黨
黨
國
中
確
立
霸
權
的
過

 

程

。
蔣
介
石
藉
此
對
美
國
示
威
自
己
的
「
不
可
替
代
性
」
，
蔣
經
國
則
由
此
踏
出
作
爲
台
灣
最
高
領
導
者
的
長
程
 

「
權
力
之
旅
」
。
在
此
也
可
以
看
到
由
「
改
造
」
所
形
成
的
權
力
構
造
不
斷
地
擴
大
。

大
陸
敗
北
撤
退
台
灣
之
際
，
倒
戈
的
倒
戈
，
遠
走
第
三
國
的
遠
走
第
三
國
，
大
陸
的
失
敗
對
蔣
介
石
來
說
， 

反
而
解
決
了
很
多
關
於
權
力
集
中
的
問
題
。
但
是
從
蔣
介
石
看
來
，I

起
來
台
的
人
也
不
能
免
除
失
敗
的
責
任
。
 

第
一
個
被
蔣
介
石
追
究
責
任
的
是
掌
握
黨
務
的
C
C

派

。
因
此
早
在
作
出
「
改
造
」
態
勢
之
際
就
先
排
除
C
C

 

派

，
這
已
在
前
面
述
及
。
「
改
造
委
員
會
」
成
立
後
不
久
，
蔣
介
石
給
陳
立
夫
五
萬
元
旅
費
把
他
趕
到
美
國
。
陳
 

果
夫
卧
病
在
床
，
翌
年
死
去
。
以
後
，
C
C
派
在
黨
■政
府
內
部
都
失
勢
，
只
殘
存
在
立
法
院
中
爲
有
力
派
閥
。

此
外
，
蔣
介
石
「
復
職
」
時
進
行
軍
隊
重
編
-
計
畫
導
入
倣
效
美
國
的
將
官
定
期
輪
替
制
度
(
原
則
上
一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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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
)
和
退
役
制
度
，
過
去
大
陸
時
代
的
實
力
者
逐
漸
被
排
除
於
要
職
之
外
。
主
要
對
象
是
山
西
軍
閥
之
雄
閻
錫
 

山

、
廣
西
軍
閥
的
有
力
者
白
崇
禧
、
有

「
西
北
王
」
之
稱
的
胡
宗
南
和
曾
在
對
日
軍
交
涉
中
活
躍
的
何
應
欽
(
沈
 

駿
主
編
，I

九
九

◦
年

，
八
◦
—
九
〇
頁

)
。

如
前
述
，
蔣
經
國
在
樹
立
軍
內
「
政
工
系
統
」
的
過
程
中
，
和
美
國
起
了
摩
擦
，
整
肅
了
孫
立
人
將
軍
。
在
 

確
立
特
務
系
統
的
過
程
中
，
蔣
經
國
的
「
地
下
小
朝
廷
」
也
和
「
表
面
」
的
省
政
府
主
席
兼
台
灣
省
保
安
司
令
吳
 

國
楨
(
兼
行
政
院
政
務
委
員
)
起
衝
突
，
結
果
吳
國
楨
以
生
病
爲
由
辭
任
省
主
席
，
自
我
放
逐
到
美
國
去
。
兩
者
 

衝
突
的
直
接
起
因
是
；
保
安
司
令
部
副
司
令
彭
孟
緝
在
特
務
工
作
上
，
接
受
蔣
經
國
的
指
揮
，
不
服
從
吳
的
指

 

示

，
屢
次
進
行
無
令
狀
逮
捕
(
江
南
，I

九
八
四
-
二
一
〇
—
二
二
四
頁
)
。
孫
和
吳
都
是
在
政
權
危
急
存
亡
之
 

際

，
由
於
蔣
介
石
期
待
美
國
支
持
，
而
拔
擢
出
任
要
職
的
親
美
派
王
牌
。
但
當
美
國
支
援
再
度
展
開
，
直
接
危
機
 

遠
去
，
「
改
造
」
結
束
，
基
礎
開
始
鞏
固
之
後
，
他
們
對
蔣
介
石
父
子
來
說
已
經
不
再
需
要
了
。

如
前
章
所
簡
單
提
及
的
，
蔣
介
石
爲
使
政
權
能
在
台
灣
「
和
緩
著
陸
」
，
而
讓
陳
誠
率
領
技
術
官
僚
執
行
農
 

地
改
革
等
社
會
經
濟
政
策
。
陳
誠
因
執
行
成
功
而
獲
得
高
度
威
信
，
從
行
政
院
長
、
副
總
統
到
國
民
黨
副
總
裁
扶
 

搖
直
上
。
另

I

方
面
，
蔣
介
石
讓
蔣
經
國
統
率
特
務
，
委
之
以
政
治
「
裏
層
」
的
暗
部
，
讓
他
建
築r

地
下
小
朝
 

廷

」
。
由
委
諸
長
子
的
「
裏
層
」
實
力
部
分
來
監
視
「
表
層
」
增
大
威
信
的
陳
誠
。
孫
立
人
事
件
、
吳
國
楨
事
件
 

都
可
說
是
對
陳
誠
的
警
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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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黨
國

體
制
和
台
灣
社
會

本
章
乃
槪
觀
在
中
國
內
戰
和
東
西
冷
戰
結
合
的
環
境
中
，
黨

「
改
造
」
因
受
到
「
民
主
憲
政
」
名
義
限
制
而
 

建
立
出
的
疑
似
政
黨
國
家=

黨
國
體
制
，
在
與
台
灣
社
會
關
係
上
是
如
何
鞏
固
自
己
。
反
過
來
說
，
這
也
是
要
來
 

看
台
灣
社
會
是
如
何
對
應
這
個
外
來
的
統
治
組
織
。
台
灣
型
威
權
主
義
體
制
的
特
徵
，
就
是
在
這
個
相
互
作
用
過
 

程
中
形
成
國
家
與
社
會
的
關
係
後
呈
現
。

蔣
介
石
•國
民
黨
在
大
陸
的
失
敗
中
，
總
算
知
道
社
會
經
濟
政
策
改
革
的
必
要
性
。
爲
了
使
政
權
能
在
台
灣

 

平
安
順
利
地
登
陸
，
採
取
抑
制
通
貨
膨
脹
的
目
標
，
實
施
和
大
陸
經
濟
斷
絕
關
係
的
貨
幣
政
策
，
斷
然
展
開
在
大
 

陸
無
法
作
到
的
農
地
改
革
，
並
在
不
久
後
再
獲
美
國
的
援
助
。
如
今
國
家
不
再
透
過
地
主
階
級
的
媒
介
，
而
是
直
 

接
掌
握
農
民
的
生
產
剩
餘
，
再
度
強
化
日
本
統
治
時
代
已
整
備
的
農
業
基
礎
和
搾
取
農
民
的
機
制
，
以
支
撑
超
重
 

的
黨
國
組
織
，
把
台
灣
經
濟
推
向
工
業
化
的
出
發
點
。

同
時
，
隨
著
國
府
中
央
政
府
來
台
，
一
九
四
九
年
至
五
〇
年
前
半
，
以
鎭
壓
共
產
黨
組
織
爲
名
，
進
行
了
激
 

烈
的
國
家
恐
怖
暴
力
。
這
是
繼
二
二
八
事
件
之
後
，
再
度
侵
襲
台
灣
社
會
的
政
權
暴
力
，
再

I

次
奪
去
了
社
會
的
 

中
堅
分
子
，
很
多
台
灣
住
民
對
政
治
更
冷
漠
了
，
對
政
治
採
取
退
出
的
態
度
。
靑
年
.學
生
直
接
被
納
入
黨
國
組

 

織
乃
至
其
輔
助
機
構
中
(
國
民
黨
知
靑
黨
部
、
救
國
團
)
，
成
爲
黨
國
體
制
政
治
社
會
化
的
主
要
目
標
，
工
會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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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社
會
團
體
也
早
就
被
侷
限
在
脫
動
員
性
、
排
他
性
之
國
家
統
合
主
義
的
結
構
當
中
。
抗
議
黨
國
體
制
獨
占
政

 

治

、
經
濟
及
專
制
的
聲
音
，
被
壓
縮
到
只
有
海
外
的
「
台

灣
獨
立
」
運
動
及
台
灣
少
數
自
由
主
義
者
或
政
客
之
言

 

行
範
圍

內

。

但

是

，
在
此
同

時

，
國
民
黨
政
權
爲
了
維
持
「
民
主
憲

政

」
名

義

，
來
台
之
初
便
不
得
不
實
施
有
限
的
地
方

 

自

治

。
透
過
地
方
公
職
選
舉
，
地
方
政
治
精
英
在
因
農
地
改
革
而
改
變
地
方
政
治
生
態
後
的
環
境
中
抬
頭
。
這
些

 

地
方
政
治
精
英
絕
大
多
數
是
「
本

省

人

」
.，
另
一
方

面

，
黨
國
體
制
的
精
英
，
則

因

「
法

統

」
體

制

的

理

論

，
幾

 

乎

全

由

「
外

省

人

」
所

占

，
由
前
者
上
昇
爲
後
者
的
極
爲
稀
少
(
七
〇
年

代

以

前

)
。
因
此
形
成
了
政
治
精
英
的

 

族
群
二
重
結
構
。

以
這
些
地
方
精
英
爲
中
心
，
形

成

所

謂

「
地

方

派

系

」
的

政

治

社

會

勢

力

。
黨

國

體

制

的

精

英

(
統
治
精

 

英

)
透
過
黨
國
體
制
的
規
制
力
(
由
黨
的
上
層
階
級
獨
占
)
、I

定
的
獲
票
力
(
「
輔

選

」
活

動

，
即

動

員

「
軍

 

公
敎
人
員
」
、
「
眷

村

」
等

「
鐵

票

」
)
及
選
擇
性
的
提
供
或
剝
奪
「
租

金

」
來
控
制
地
方
精
英
；
而
地
方
精
英

 

則
以
這
些
資
源
爲
背
景
，
利
用
各
式
各
樣
的
傳
統
社
會
關
係
，
築
起
恩
顧
.庇

護

關

係

的

網

絡

。
透
過
選
舉
把
動

 

員
起
來
的
侍
從
主
義
支
持
，
轉
換
爲
大
衆
對
國
民
黨
政
權
的
支
持
。
就
這
樣
形
成
統
治
精
英
——

地
方
精
英
——

 

地
方
住
民
之
間
的
二
重
侍
從
主
義
機
制
•，
不
但
解
決
政
權
因
統
治
精
英
之
外
來
性
而
導
致
社
會
孤
立
的
問
題
，
同

 

時
並
能
製
造
出r

民

主
憲
政j

的
存
在
証
明
。
當

然

，
這
些
背
景
是
因
爲
黨
國
體
制
存
在
有
強
力
的
懲
罰
能
力
；
 

也
就
是
特
務
機
關
。

對
統
治
精
英
來
說
，
容

許

「
地

方

派

系

」
，
只
是
因
爲
黨
在
台
灣
社
會
，
有
不
受
歡
迎
的
歷
史
性
因
素
及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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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型
態
之
動
員
力
不
足-

因
而
不
得
不
採
取
的
權
宜
策
略
，
但
隨
著
黨
組
織
強
化
黨
的
地
方
基
礎
後
-
便
應
直
接

 

掌
握
選

民

。
但

是

，
地
方
精
英
因
對
黨
國
體
制
的
忠
誠
而
得
到
利
益
並
增
強
力
量
.，
另

一
方
面
，
七
〇
年
代
黨
國

 

精
英
擁
有
自
己
培
養
出
來
的
靑
年
精
英
，
而
開
始
企
圖
排
除
「
地

方

派

系

」
時

，
反
對
勢
力
已
見
抬
頭
，
因
而
在

 

黨
國
體
制
產
生
危
機
之
際
，
統
治
精
英
遂
不
能
放
棄
對
「
地

方

派

系

」
的

依

賴

。

雖
然
如
此
，
三
十
餘
年
的
選
舉
政
治
經
驗
，
也
使
國
民
黨
訓
練
出
大
陸
時
代
所
沒
有
的
、
能
堪
競
爭
選
舉
的

 

選
舉
機
器
。
這
使
國
民
黨
有
能
力
在
自
己
的
主
導
下
，
巧
妙
地
延
後
賭
注
政
權
歸
屬
的
選
舉
H

「
奠

基
性
選
舉
」

(fo
u
n
d
i
n
g

 

elections

 
)
，
漸
進
地
訣
別
黨
國
體
制
，
卻
又
能
繼
續
維
持
政
權
(
「
分
期
付
款
的
民
主
化
」
)
。

第
一
節
黨
國
支
配
的
「
糖
飴
和
鞭
子
」

一

 

經
濟
重
建
與
農
地
改
革

在
蔣
介
石
「
下

野

」
準
備
逃
亡
台
灣
的
時
候
，
台
灣
經
濟
正
在
崩
潰
的
谷
底
。
這
並
不
是
因
爲
戰
後
的
混
亂

 

而
使
生
產
停
滯
的
關
係
。
而
是
因
爲
這
時
的
台
灣
，
雖
然
有
國
民
黨
腐
敗
官
僚
的
「
劫

收

」
，
但
已
有
優
良
基
礎

 

的
農
業
已
見
恢
復
.，
因
公
營
化
而
效
率
降
低
的
工
礦
業
生
產
也
未
全
部
陷
入
生
產
低
落
；
恢
復
及
復
興
農
業
所
需

 

的

肥

料

、
鹼

、
水

泥

、
煤
炭
等
生
產
也
都
日
見
恢
復
。
眞
正
元
凶
是
台
灣
與
南
京
■
上

海

地

區

的

貿

易

，
以
及
台

 

幣

對
法
幣
(
當
時
中
國
的
本
位
貨
幣
)
的
幣
値
過
小
評
價
等
機
制
，
因
而
受
到
大
陸
毀
滅
性
通
貨
膨
漲
的
波
及
。
 

通
貨
膨
漲
的
程
度
，
如
果
以
台
北
市
的
消
費
者
物
價
指
數
來
看
，
二
二
八
事
件
的
四
七
年
是
六
倍
強
-
四
八
年
是





附f半3 頁188

m

|

] 4 T .

中
叔

i 4
次丨

射 摘

姑 矣
»

•t ‘1

-+ iXj

卉 M l t 1.

> L

ih

\3P
L

y '
•

A

铃 n

元.

、设

L

.
1 • e

T

y u

| 4

1 +

1 1

i

#

-
-
-
-
-
-

皮

头

九
*

期
0
其

'̂ '
-r

收
夂
不
叙
今

_
•句
四

-r

 
-1
今

> 1
起
^
字

夕

則
?
餘
^
七

I

 n
f
^
f
i
 

f
 . 

「■

 -

 . «
 t
 ■
 

I 

i

 

-

 

t
 

■ ■ 
I
 t
 * t I
 >
. 

:
 
• 

m
 

1
1
 

4
^
v
a> I
 
I
 

l
 i
 

-

1
 —
 —
 I
 I
 I
 ■
 

»
 I
 t
r •
 

r
 

^

m

m1t
(

^
 - I 

■

j

 

>
則
4
士

肓
枣

二
茗
條
.

v
J-

省
的
故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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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_ _____________________ 苐十二屆德因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印 刷 品 12/6515

2016/11/9本會委託統一數位翻譯社完成中譯_

黨 產處理 獨立委員會 (UKPV)
一 九 乂 二 年 七 月二十一日決議

「合乎基本法之實質法治國家原則之財產取得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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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德國國會 印 刷 品 12/6515

A•基本法定義的實質法治國家財產取得判定標準

1 . 兩 德 統 一 協 定 標 準 規 範 的 原 則

根據兩德統一協定附件I I第 I I章主題A 第m 節編號d ，信託機構在和獨立委員 

會協議之下，將政黨及其他機構的財產根據東德政黨法（PartG-DDR)第 20a條 

之精神，歸還原合法所有人或其合法繼承者。如無法達成，則將財產用於公益目 

的 ，尤其用於統一協定第三章所列區域之經濟結構革新。但若財產乃符合基本法 

定義的實質法治國家原則而取得，則可重新交由所列機構運用。

本標準規範的目的不在沒收東德政黨法第20a 條第一節所列機構之財產，而是意 

在重建利於原所有人的「實質法治基礎」。本規範另一同等重要目的是致力於建 

立政治黨派的機會平等，建立機會平等意指去除政黨及其他機構在東德時期所擁 

有的權力及地位等相關優勢地位1。

財產歸還給政黨及其他機構在立法者的標準規範裡清楚地被設定為例外規範，因 

此在驗證時應該按照嚴格的標準。如果事實無法澄清，則由政黨及其他機構承擔 

後果。

出發點提問：

獨立委員會將依基本法定義實質法治國家財產取得原則確認財產價值，若根據已 

證實之事實對下列問題的答案皆為肯定：

「若參與財產取得者或共同參與者，在接受下列普遍原則規範下，是否能有效取 

得價值資產？」

1 參見史塔克教授（Prof. Starck) 的法律意見{關於根掳東德政黨法及兩德統一協定對前東德政 

黨及群眾組織財產的處置> ( 第十一頁以下）：

根據東德政黨法的法律條例及兩德統一協定，所有政黨及群眾組織自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曰起 

之財產所得，都應依照公佈的基本法原則加以計算。甚至在基本法公佈施行之前進行的程序 

都應受該法規範。這是否有欠思慮而倉促規範？因為時間點明確記載於東德政黨法當中，而 

基本法的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出現在兩德統一協定當中。基本法溯及東德被納入基本法之前的 

程序是不可能的；同樣的，更進一步溯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開始的程序亦不可行。無論如 

何 ，這些溯及既往必須有特別充分的理由。法律原則溯及既往的理由，在於所列機構的財產 

取得持續進行，而這些機構涉及的政黨和群眾組織，是兩德統一重建之後明顯根據基本法第 
21條參舆政治意志凝聚，或是根據基本法第9 條可參與政治意志凝聚的機構。在统一後的 

德國，政黨參與政治的機會平等不應受到前東德政黨及群眾組織不合理優勢的危害，後者擁 

有在基本法規範的自由民主條件下不可能取得的財產。因此這是政黨及組織法特殊規範，其 

首要目的不在於將財產歸還原合法所有人，毋寧是考慮到根據基本法，相關機構在自由意見 

及意志凝聚過程當中的當前和未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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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只需注意内容上符合基本法價值觀的法律原則。

2 . 符 合 基 本 法 的 實 質 法 治 國 家 原 則

財產取得不符合基本法定義的實質法治國家原則，係以：

損及第三方的自由權及財產權；

利用統一社會黨（SED) 對國家及社會的領導地位；

缺乏奠定於公民及個人自主的法治國家統治秩序，而利用暴力及獨斷統

治

等上述要件取得財產。

附件3 頁20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苐十二&德國國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印 刷 品 12,'6515

2 . 1 .第 三 方 的 自 由 權 及 財 產 權

尤其是下列基本法的主觀法律法定地位及客觀法律價值判斷未受重視時，則屬於 
傷害第三方的自由權及財產權：

---基本法第十四條財產保障

財產保障和其餘基本權利的保障關連下的作用是，確保個人在財產法領域的 

自由空間，也同時奠定禁止國家沒收及重新分配個人財產的基礎。

基本法第十四條確保的財產權主要並非單純的補償，而是防止國家傷害財產 

權 。基本法第十四條基本包括對有效法律保護的要求。

唯有在有益於公眾的情況下才得以徵收財產，為了政黨利益徵收財產是不被 

允許的。唯有目的在滿足迫切性國家任務時才許可徵收財產；僅在能確保公 

眾利益繼續維持的情況下，可以為了私人利益而徵收財產。

應支付適當的賠償金。發放給受損者的賠償金以如若徵收未發生時應得之利 

益為標準。

基本法也承認社會性財產，即基本法第十五條。這類財產社會化的承載者必 

須是普遍大眾，以國家、社區、社區組織協會、其他區域性組織為代表。在 

此意涵之下，所謂普遍大眾不可是政黨或是政黨附屬組織。再者，唯有支付 

相當之賠償金方可進行這類財產社會化。

——職業自由，尤其是就業自由以及企業自由（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節）

其中包括創建企業並加以經營的權利。直接或間接強迫企業接受任務違背此 

一基本權利。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節雖然不能保障企業免於開放的競爭經 

濟 ，但是如果公開的企業活動是以法律上或實質上獨佔市場形式進行，則踰 

越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節所許可的界限。

在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節施行之前，唯有在迫切需要保護非常重要的公共財 

物時，這類公開的市場獨佔才得以合法化。

一一普遍的經濟自由，包括契約自由和私人自主權（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節）， 

只要這些權利尚未被基本法第十四條第一節以及基本法第十二條第一節涵 

括在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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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頁205

這些基本權利也包括所謂的「競爭自由」，賦予私人經濟行為主體參與競爭 

程序的權利，而不必承受實質上不合理及不被鼓勵的國家操控和扭曲。

---結社自由（基本法第九條第一節）

規範（正面及負面）結社自由的基本法涵蓋建立、運行、參加、遠離協會以 

及社會的權利。

— 一 工會自由（基本法第九條第三節）

規範（正面及負面）工會自由的基本法涵蓋建立工會的權利，以及參加現有 

工會或是遠離工會的權利。

---基本法第三條第一節以及第三條第三節的一般及特殊平等權

基本法第三條第三節尤其包括嚴格禁止因政治觀和宗教觀以及社會出身而 

損害其權利。

2.2.利用統一社會黨對國家及社會的領導地位

基本法第二十一條以政黨典型為出發點，政黨是在開放的多黨系統中自由結成，

以本身的力量發展，並且……在自由、民主的根本秩序框架下.....參與公民的
政治意志形成。」（德國憲法法庭決議（BVerfGE)第二十號，第五十六、一百 

一十一頁；同時請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庭，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決議一一編號2 

BvE 3/91第十四頁以下）。政黨參與公民的政治意志形成，獨佔政治意志形成必 

須被排除在外。此一規範尤其適用於單一政黨的獨佔地位（包括被該政黨掌控的 

黨派及組織）。這種獨佔地位和絕對平等對待政黨的原則也是互相牴觸的。

此外基本法第二十一條是以憲法立法者的看法為基礎，認為政黨不受國家控制， 

且不依賴國家而存在。該法條禁止政黨與國家組織相互交織連結。確保自由的政 

黨本質以及將經援政黨視為國家任務，此二者是互相牴觸的（請見德國憲法法庭 

決議第二十號，第一百— | 頁）。

2.3.利用權力或恣意性支配

藐視個人自由權及財產權，以及在個別情況下經由政黨而訴求/ 利用領導地位， 

在國家層面上相當於系統性否定賁質法定地位，以及認可政黨凌駕於個人權利之 

上 。

財產取得因此不可只因形式上受到國家/ 法律認可，便就此視為符合基本法定義 

的實質法治國家原則。此一基本原則也記錄於財產法第一條第二節，根據該法 

條 ，因為租金不敷成本以及繼而發生債務，經由沒收、放棄財產、贈予或放棄繼 

承而被接收的土地或建築物應當歸還。本法條同樣適用於因為違反法治國家的刑 

法、紀律處分或行政法相關決定而從所有人處剝奪的資產，財產法第一條第七節。

B.典型案例分類

下文將闡述一些財產取得過程、取得目的及取得模式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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苐十二a 德因國倉 印剔品 12/6515

1 .沒收

政黨及群眾組織的財產有相當的部份源自之前的沒收財產，其中應區分出納粹政 

權統治時期發生的財產沒收、在佔領權下發生的財產沒收，以及根據佔領統治權

沒收財產，還有其餘的沒收情節。

a ) 介於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財產沒收

這類財產沒收須依照財產法第一條第六節的法治觀念加以撤鎖；因此主要在於根 

據標準規範編號d 第二款經官方正式管道確認，將價值資產返還原先的合法所有 

人或其合法繼承人。如果可以達成返還目的，就無須根據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對財 

產取得進行其他檢查。

唯有在無法找出原本的合法所有人或其合法繼承者（不論是出於事實因素或法律 

因素），才考慮檢查政黨及其他機構的財產取得。

如果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沒收的財產，依據佔領權或佔領統治權原則 

繼續被沒收，那麼也適用於上述原則；這和依據兩德統一協定附件3 (共同聲明 

第一號），以佔領權或佔領統治權為基礎沒收的財產無法恢復並無相悖。該聲明 

的意義在於排除德國機構恢復蘇聯佔領政權所沒收財產的可能性，並未排除優先 

撤銷納粹政權不當行為，因為就這類事例涉及消除納粹政權的不當行為。蘇聯的 

戰勝國主權行為不由德國政府機關來評判。

b ) 佔領權下的財產沒收

根據統一協定附件三的規範，排除恢復佔領權下被沒收的財產。卻未因此規定， 

隨財產沒收而由佔領國蘇聯進行的分配，也必須依照實質法治國家財產取得原則 

予以保留。

可分為兩類案例：

就分配而言是「返還」以改正納粹政權的不當之舉，例如沒收措施，尤其是威瑪 
共和國時期的政黨和組織財產分配。

判定不同的是分配非源自於組織前身原有財產的價值資產，尤其是分配已沒收的 

私人財產。如財產返還被沒收者不在考慮之列，亦並非等同於承認實質法治國家 

財產所得。

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發生的財產沒收主要涉及「徵用」，和客觀目的 

決定相反，相較於為了特殊公眾利益而運用財產的沒收，徵用是完全「主觀目的 

決定j 的 ，是政治性歧視的事實構成。徵用和基本法第十四條的財產所有權是相 

互抵觸的。

c ) 其餘財產沒收案例

政黨及其他機構的財產還有相當大部份是在東德時期由沒收財產而來。直到目前 

已知的案例當中，沒有任何沒收符合基本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所要求的標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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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沒收案例就目的及執行方式違反法治國家精神，沒收財產主要為了促使社會 

統一黨達到權利獨佔地位，缺乏經由法治國家司法保障的財產保護；此外還缺乏 

適當的補償。

所涉及的資產價值要優先返還給當時被剝奪財產的所有人，或是該所有人的合法 

繼承者。實際上或法律上無法歸還時，根據實質法治國家原則依舊排除成為財產

所得。

d) 類似沒收的手段

在形式上雖然不是沒收財產 > 但是在施行上導致同樣結果的措施，應如下處理： 

其中包括例如一些措施，其目的在於系統性地將原始所有人從他們經營的企業排 

擠出去，尤其是透過國家方面的股東進行強迫性的徵收，刻意制定沒有利潤的價 

格 ，以及任意剝奪或是任意限制經營許可。

財產法第一條第二、三及第七節所列舉的案例同樣應該加以注意。在這些案例當 

中，就實質法治國家觀點而言，財產取得也不受質疑，因為財產價值被歸還給被 

沒收人及其合法繼承人。

2. 收購

唯有在能夠排除■收購業務是以財產法第一條第三節所列之不正當圖謀為基礎，例 

如取得財產一方、其他國家機關或第三方濫用權利、貪污、脅迫或欺騙等行為時， 

才符合基本法所定義的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取得財產者不當行為的證據可能是不 

合理的收購價格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應將財物歸還給原合法所有人或其合法繼 

承者。政黨及其他機構不得援引財產法第四條第二節的規範而聲稱是正當財產取 

得 。

依據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只有在收購方的收購價值是依據實質法治國家觀點而取 

得的，才考慮收購而得的財產是否可保留，因為非法取得的財物不能藉由收購業 

務轉變成合法取得的財物（進一步闡述請見附件一）。

3. 交換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時，財產以不動產形式存在，而且是以交換交易為基礎，和 
其他不動產交換而取得的案例，適用於下列基本原則：

----- 九八九年十月七日的財產狀態為土地，其範圍根據土地清冊所記錄的法定

狀態，或是和東德法律實務可比擬的一般取得過程記錄來確認。

一一透過交換契約所取得財產之後續處理方式的要點是東德政黨法標準規範，針 

對財產取得適用基本法所定義的實質法治國家原則。

尤其應排除政黨或其他機構藉由交換而進行符合實質法治國家原則的財產取 

得 ，如果

一一所得財產的價值和提供交換的財產價值不成比例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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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換業務是藉•助財產法第一條第三節所認定的不正當圖謀而完成。

或是

一一取得土地所有權，但並非僅以政黨或組織財產參與交易，亦即人民財產被政 

黨或其他機構投入交換;本條適用於個別交換契約，也適用於團體交換契約。

惟有依據標準規範得以確認原合法所有人或其合法繼承人的情況下，亦即唯有財 

產因不合法措施而損失時，才可能將財產歸還原財產所有人。

並不會根據民法恢復交換契約；財產取得的根本法律事務維持不受影響。因此所 

有可想像的民法訴求，包括復原此一法律事務，都被排除在外。

政黨和其他機構提起補償訴求，以彌補政黨/ 機構在交換契約範圍内付出的自有 

財產以取得價值資產，若這些價值資產基於缺乏實質法治國家財產取得而不被歸 

還給政黨，這些補償訴求基本上並不存在。

為了澄清要特別說明，根據德國民法第八百一十二條以下之規定而提出的訴求， 

或是符合本規範以為基礎的根本法律觀點而提出的訴求，都被排除。

政黨/ 機構財產對參與交換者的支付有法律上的因素_  —交換契約，事實的前提 

條件「缺乏法律因素」因此並不滿足。此一法律因素在未來也不會消失。本協定 

的標準規範作為沒收違反實質法治國家原則所得財產的法律依據，並不觸及此一 

違反實質法治國家原則所得財產所賴之法律事務一一交換契約。隨交換契約而欲 

達成的結果也同樣達成；政黨成為所獲得土地的財產所有人一一全權持有人。後 
續以法律命令執行的政黨及其他機構的去特權化，依據兩德統一協定的標準規範 

d ) 並不觸及各個受評判之財產取得事項的民法土地交易。鑒於參與交換者及其 

合法繼承人，此一基本條件也未導致實質不公義。

恢復原狀，亦即將政黨/ 機構在交換契約範圍内取得而目前被沒收的財產，歸還 

給參與交換契約的締約對方，原則上是被排除的。就這點而言並未導致財產方面 

對交換契約締約人的不平等待遇；締約對方取得政黨/ 機構所提供的交換物。政 

黨/ 機構所取得的財產違反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因此依據標準規範不再將該項財 

產提供政黨/ 機構使用。此項財產毋寧依據本標準規範在新加入聯邦的區域投入 

公益目的使用。

如果在例外情況下，根據財產法應恢復原狀，歸還給參與締定交換契約者，則是 

根據財產法一般基本原則（此處請比較財產法第二修正案第七條a 第二節草 

案），將根據此一法律事務而取得的財產交付特殊財產。所退還的財產則重新被 

視為政黨財產而依據普遍標準加以評估。

此一詮釋鑒於原先締結交換契約的法律主體及其合法繼承者而要求嚴謹處理恢 

復原狀。若交換契約只有在財產法相關定義的情況之下才生效，這類恢復原狀是 

可能的。根據統一協定的其他規範而可設想的歸還給原始合法擁有人，即使先不 

論這些規範在政黨法範圍内基本上無法適用，出於上述因素並不予以考慮。

4 .繼承及贈與

經由繼承及贈與而取得財產，基本上可認定為符合基本法所定義實質法治國家原 

則的財產取得，否則價值資產會根據財產法第一條第三節的規範歸還給原合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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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其合法繼承者。在這類情況下也排除援引財產法第四條第二節的相關正當 

財產取得。

5 .黨費

依據實質法治國家基本原則取得的黨費，只有黨員之黨籍本身及黨費繳交是自由 

發生的情況下，才加以考慮。基本法雖然也認知強制成員身份，但鑒於負面結社 

自由，即基本法第九條，只限於公開合法的協會。此處受評判的前東德組織原則 

上被排除在這類合法性推斷之外。

直接強迫成為黨員原則上是不被認可的，統一社會黨及其附庸黨派和組織的黨員 

數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基於他們的權力壟斷，以及他們在國家和社會上的領導地 

位而獲得。適當修正黨員數的可能基準點是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曰的黨員數，然後 

在評判來自黨費的財產取得時，修正後減少的相當數額則視為違反法治國原則的 

財產所得。

6•來自「利益轉移」的收 入 以 及自企業和公句收取的利益

原則上要認定政黨及其他企業和公司等機構的成立及其經濟發展乃仰賴於統一 

社會黨（SED) 的領導地位，和因此而導致的所有政黨及其關連組織的特權，以 

及 A 部分所列出的自由權利所排除的經濟系統。特權化尤其藉由排除一切競爭、 

國家分配、稅法優惠和無須將利潤繳交國庫，尤其實現相關的『利益轉移』和利 

益收取。

來自這類『利益轉移』，以及政黨和機構取自合法經營的公司和企業的利益所組 

成的財產，因此原則上不可被判定為符合基本法所定義實質法治國家原則所取得 

的財產。

來自『利益轉移』的收入，以及取自企業和公司的利益，原本就不是符合實質法 

治國家原則而取得，這些財產所得不會歸還給各政黨或其他機構。來自非法取得 

財物的成果，不可轉變成合法取得的財物。企業所得的合法性以此處所闡述的基 

本原則為判斷準則。

(進一步闡述請見附件二）

7 .國家分配

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之前，經由國家分配所得之財產原則上不符合實質法治國 

家原則。針對政黨適用的是為基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研擬的憲法基本原則。根據此 

原則，國家分配可能以競選經費補助，以及以促進政黨根據基本法應盡之一般政 

治實務的部份經濟援助等方式撥給政黨；然而此一模式卻排除適用於前東德的政 

黨。東德境内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七 曰 之 前並未進行民主選舉。根據基本法所定義 

的 ，國家自由作為政黨概念的基本原則，受限於系統而不可能實現，因為國家是 

社會統一黨的統治工具，來自一般國家經費的補助乃是為了確保政黨權利凌駕國 

家及杜會。

針對其他組織則不適用此一嚴格標準；然而就其他組織應注意，如果國家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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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違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則其財產所得並不符合實質法治國家原則。

國家分配原則上是為了確立及保障關連組織的存在及功能性，以作為保障及穩定 

社會統一黨政治權力的根本工具。這類國家補助和實質法治國家原則無法協調一 

致 ；以此方式所取得的財產不再交由政黨及其他機構運用。

前東德的政黨及群眾組織，尤其是統一社會黨（SED) / 民主社會主義黨（ PDS )， 
聲稱曾經取得價值資產而且受到國家的資助乃是因為他們曾執行國家任務。

然而原則上這並非符合實質法治國家原則的財產取得，因為僭稱的執行國家任務 

的權力，並不符合國家與（眾 ）政黨分離的基本原則，也違反基本法所定義的權 

力分立原則。此外，政黨及其他機構的這類任務至遲隨著兩德統一就完全取消而 

沒有替代。允許保有藉由國家分配所取得的財產的後果是，公共部門「繼承」經 

由這類國家分配所帶來的赤字，相反的卻沒有得到由國庫資助的公共任務及其剩 

餘的成果，尤其是以這種財源融資的不動產。若接受東德時期政黨及其他機構聲 

稱的因執行國家任務而相關的財產增加，將永遠確立由公眾承擔對政黨及其他機 

構的負債。此處排除是符合基本法所定義實質法治國家原則的財產取得。

C. 根據標準規範規定財產額的債務歸屬：

兩德統一協定版本中繼續適用的東德政黨法確立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曰當日的財 

產 ，規定由獨立委員會進行的信託管理於一九九◦ 年六月一日生效，而在一九九 

〇年十月三日由信託機構根據標準規範編號d 繼續進行。

東德政黨法定義由信託管理接手的財產，是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存在，或是一 

直以來都到位的財產（未分割的原有財產針對這些財產，標準規範區分成歸 

還給原合法所有人或其合法繼承者，以公眾利益為目的而用在新加入聯邦的區域 

的財產，以及歸還給政黨或其他機構的財產，因為這些財產是符合基本法所定義 

實質法治國家原則而取得的。

在上述時期形成的債務歸類為經確認的財產額。此歸類乃是以該債務的應承擔者 

出發的。承擔者原則上是造成此一債務的政黨或其他機構。根據標準規範第四款 
編號d 提起要求歸還財產的政黨或其他機構自認為其合法繼承者，或等同於在該 

曰期前取得這些財產的政黨或其他機構。因此這些政黨或其他機構，無論如何只 

要同一性存在，也承接由這些政黨或其他機構所造成的債務。惟有在截止日期當 

曰這些財產也已經完成分割，才可能分割這些債務。日後提起恢復訴求，以及因 

此將新取得財產和承擔這些債務切割開來是不可能的。各個政黨或組織已經完全 

獲取利益，即使是非物質性的，是無法換算成金錢價值的；因此他們如今也必須 

承擔存在的債務。唯有在一些情況下一一由政黨或其他機構證實_ _ 其中確認債 

務是從價值資產衍生而來，或是為某項價值資產而產生，且無法歸咎於政黨，方 

可免除此一承擔義務。

1.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前成立的債務

償還這些債務必須以未分割的原有財產撥出。

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之前的財產並未分割；政黨法的法定規範也無規定相關回溯 

性分割，使這些未分割財產額受到債務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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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債務與財產值加以對照，則債務落在原有財產，應進行相關檢驗和分配。

2.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到一九九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間成立的債務

這類債務的償還同樣以未分割的原有財產撥出。和這類債務相當的報償都屬於同 

一財產。債務之成立應指示編號1所述事項。

3 .在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曰到一九九〇年十月二日成立的債務

其中應區分為經過以及未經過獨立委員會同意的債務。

委員會的同意尚不表示債務應以原有的、未歸還給政黨及其他機構的財產撥款償

還 。

a )  若債務經過獨立委員會同意而成立，或是事後許可這些債務成立，債務之償 

還根據債務之意義及目的，自符合法治國原則所取得財產或其他原有財產撥 

款 。若債務根據其目的，例如有利於政黨工作、政黨形象以及確保、管理、 

運用政黨財產，則歸類於合乎法治國原則所取得的財產。各項財產應降低至 

此一數額，只以得出的現量等待根據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交付。

債務歸屬及支付應根據法律規定的信託管理來進行。信託管理的意義在於確 

保這些財產支付給最終所有人。使用這些財產的政黨或其他機構自此時間點 

開始確知，他們還能運用的只有合法取得的財產。

唯有從某項價值資產衍生而來的債務，或是因某項價值資產而產生的債務， 

且不能直接歸屬於負債者，其支付款項來自有違法治國原則取得的財產。

信託機構，在這段期間即為獨立委員會，根據法律規定也以此一歸屬為出發 

點 。因為此一信託管理來自法律命令，各項同意事項無須明文解釋。

舉例而言應列舉下列情況：

雇用關係產生的債務，只要雇員被要求進行憲法所保障的政黨行為，則可歸 

類為政黨的財產，是符合實質法治國家原則所取得的財產以及新的財產。對 

其他機構相應適用。政黨或其他機構身為負債者有義務由其財產撥款支付債 

務 ，因為他們從該負債獲得利益。

唯有在例外情況下，其中證實債務所帶來的利益並未流向政黨或其他機構， 

則從並未歸還給政黨或機構的財產撥款償還。但如果此負債是可避免的，則 

排除將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之後產生的人事成本計算到原有財產。在這種情 

況下，政黨及其他機構依舊是債務人，並且以其財產償還債務。

經由委員會同意的民主社會主義黨的捐款登帳到經確認是根據實質法治國家 

原則所取得的財產上成為支出。此處是民主社會主義黨欲捐款，委員會已經 

表示同意該黨捐款，於是此一款項便由政黨支配的財產支出。

針對支付給外籍學生作為獎學金的支出，判斷標準在於此處是否由民主社會 

主義黨替代國家而進行。只要唯有國家任務被執行，即使是僭越的國家任務， 

這個差額並不被計算在政黨可用的財產内。債務由不被歸還給政黨的財產撥 

款支付。

b )  如果政黨或其他機構的債務未經獨立委員會的同意而成立，則該債務由政黨 

或其他機構以符合實質法治國家原則取得的財產支付（在歸還之後），或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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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有所欠缺時以新財產支付。

信託管理的財產的有效負債在這種情況下只因為缺乏信託機構的同意就無法 

成立。如果政黨或其他機構規避委員會而以接受信託的財產支付，則存在利 

於財產方的追回要求，此一要求可透過適當的結算歸還給政黨或其他機構的 

財產來實現。

4.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日之後成立的債務

這些債務基本上是由各政黨或其他機構以符合基本法所定義的實質法治國家原 

則而取得的財產來支付。即使在信託機構和獨立委員會的協議下同意，也不會改 

變此一劃分。此同意權只適用於政黨或其他機構能合法運用的財產。如果債務超 

過財產額，由新財產負責補足。

這是直接由法律規定的，根據標準規範編號d 以及信託機構和獨立委員會的法定 

委任進行的財產分割而得出的原則。

此一基本原則的例外情況，唯有在負債涉及的財產項目是根據標準規範第二款編 

號 d 屬於原合法所有人，或是根據第三款用於新加入聯邦區域的公益目的時才成 

立。此處也要根據編號3 .a )所陳述的標準加以規範。應該進行此一規範的證明， 

此處也應由政黨或其他機構提出。

另一個可接受的例外負債是經由獨立委員會和信託機構同意，在一九九〇年十月 

二曰之後用於支付雇用關係（社會計劃）而產生的，只要此一雇用關係是在一九 

九〇年六月一日前成立的，而且金額超過類似機構在適用德國聯邦共和國法律 

下 ，相應於他們符合法治國原則收入及財產能支付的金額。

此一原則也同樣適用於一九八九年十月七日到一九九〇年十月二日期間所發生 

的負債。

信託管理的成本和費用以適當的金額多寡，同樣以符合他們達到的層級加以規 

範 ，而且同樣以歸還後的財產來支付。

(一九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舉行之第三十一次獨立委員會會議決議版本）

11



附件3 頁213

Deutscher Bundestag 一  12, Wahlperiode D rU C k sach ©  1 2 /6 5 1 5

Anlage 2

Unabhdngige Kommisslon 

BoschluD vom 21. Jufi 1992

^Erwerb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Grundsdlzen im Sinne des Qnmdgesetzes11

A. Ent8〇heIdungskriterim zum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Erwerb im Sinne 
das Qrundgdsetzes

1. Qrundsdtze aus der MaBgaberogelung des 
Elnigungsvertrages

Nach dem Einigimgsvertrag, Anlage II Kapitel II 
Sachgebiet A Abschnitt III Buchstabe d, luhrt die 
Treuhandanstalt — im Einvemehmen inlt der Unab- 
hangigen Kommission. 一  das VemiSgen der Parteien 
und sonstlgen Instltutionen im Sixrne des § 20 a 
PartG-DDR an die friiher Berechtigten oder deren 
Rechtsnachfolger zuriick. Soweit dies nicht mdglich 
ist, 1st das Vetmdgen zugunsten gemeinnutziger 
Zwecke insbesondere der wirtschaftlichen Umstruk- 
tuilenm g in dem in Artikel 3 des Vertrages genannten 
Gebiet zu verwenden. Nur soweit Vermogen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GrundsStzenim Sinne des 
Grundgeset2es erworben worden 1st, wird es den 
genarmten Instltutionen. wieder zur Verfiigung 
gestellt,

Diese MaOgaberegelung bezweckt keine Enteignung 
der in § 20 a Abs. 1 PartG-DDR genannten Institutio- 
nen, sondem die Wiederherstellizng einer f,inateriel- 
leu Rechtslagelf zugunsten der friiher Berechtigten, 
Gleichiangig daneben ist die Herstellung der Chan- 
cengleichheit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als Zweck der 
MaDgaberegelung zu beachten. Die Herstellung der 
Chancengleichheit bedeutet eine Entprivilegierung 
der Parteien und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im Hinblick 
auf die Macht- und Vorrangstellung, die sle in der 
DDR besafien1).

S le h e  R e c h tsg u ta c h te n  Pro!. S ta rck , „ O b e r  d ie  B e h an d lu n g  
d e s  V e rm o g e u s  der P a r te ie n  u n d  M a sse n o rg a n isa tio n e n  d e r  
e h e m a lig e n  DDR au fg ru n d  d e s  P a r td e n g e s e tz e s  d e r  DDR 
u n d  d es  E ln ig u n g sv e rtra g e s"  (S. I l f . ) ;
N a c h  d e n  rech lU chen  R e g e ln  d e s  P a r te ie n g e se lz e s  d e r DDR 
u n d  d e s  H in ig u n g sv e rtrag es  soU«n « lle  V en n O g en se rw er- 
b u n g e n  d e r  P a r te ie n  u n d  M a ss e n o rg a n ls a tio n e n  d e r  e h e m a -  
l ig e n  D D R se it dem  8, M ai 1945  a n  d e n  herausgesteU len . 
G n u id 5 d t2 en  d e s  G m n d g e$ e tze$  g em e$ « en  w e rd en . D am tt 
w a rd e n  s o g a r  V orgflnge, d ie  v o r  E rlafl d e s  G ru n d g e se tz e s  
s ta ttg e fu n d e n  h a b e n r d ie se m  u n te rw o rfen . fct das v te lle ich t 
u n tlb e r le g t u n d  h as tig  g e re g e lt?  D en n  d e r  Z e itp u n k t is t im  
P ax te ien g ese tz  d e r  DDR g e re g e lt  u n d  d ie  m a te ile ll-re ch ts -  
s ta a tlic h e n  G x u n d s ltz e  im  S in n e  d e s  G ru n d g e se tz e s  ta u c h e n  
im  E ln lg u n g sv e rtrag  auf, N u n  is t d ie  R flckw lrkung  d e s  
G n u id g e s e tz e s  au f V o rg fln g e  v o r d e m  B e itiltt  d e r  DDR zum  
G ru n d g e se tz  eb en so  u n g e w S h n lich  w le  d e s s e n  n ach  w e lte r  
zu r iic k re ic h e n d e  E is tre c k u n g  a u f  d ie  V o rg S n g e  se it d em  
8. M a i 1945 . In  je d e m  Fall h a n d e lt  e s  sfch  u n ; R ilckw irkung , 
d ie  b e so n d e re  b eg riin d e t w a rd e n  muB. D e r  G ru n d  filr d ie  
R d c k w lrk u n g  g iu n d g e s e tz llc h e r  G nm ds& tze  1st d a rin  z u  
se h e n , d e r  V e rm d g en se rw e rb  d e r  g e n a n n te n  Institu - 
t io n e n  fo rtw lrk t u n d  daB e s  s lc h  b e i d e n  In stltu tio n en  u m

Die Ruckfuhnmg an die Parteien und sonstigen Insti- 
tutionen ist in der Mafigaberegelung vom Gesetzge- 
ber ausdriickllch als Ausnahmeregeiung konstruiert 
worden. Es ist daher eln strikter MaBstab bei der 
Prufung anzuwenden. Ist ein Sachverhalt unaufklSr- 
bar, geht dieses zu Lasten der Parteien und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AusgangBtrage:

Die Unabhangige Kommission wlrd den materiell- 
rechtsstaatlichen Erwerb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fiix einen Vermogenswert feststellen, wenn aufgnmd 
nachgewiesener Tatsachen die folgende Frage zu 
bejahen ist：
w WSre der Erwerb des Vermogensgegenstandes wirk- 
sam zustandegekommenf wenn die an  dem Erwerb 
Beteiligten Oder an ihm Mitwirkenden an die folgen- 
den allgemeinen Gnindsatze gebunden gewesen 
w a rG H ? u

Hierbei sind nur Rechtsgrundsatze zu beachten, die 
inhaltlich den. Wertvorstellungen des Grundgeset2es 
entsprechen,

2.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 Grundsdtze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Vermogen ist nicht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Gnmdsatzen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erworben, 
wenn und soweit es

unter Verletzung der Freiheits- und Eigentums- 
rechte Dritter
unter Ausnutzimg der Fuhnmgsrolle der SED iiber 
Staat und Gesellschaft

P a rte ien  u n d  M a sse n o rg a n isa tio n e n  h an d e lt, d ie  n a c h  W ie- 
d e rh e is te llu n g  d e r  d e u ts c h e n  H inheit g«m&D A rtike l 21 G G  
ausdrdckU ch a n  d e r  p o litisch en  W iU ensb ildung  m itw irk en  
o d er au f G ru n d  A rtik e l 9  G G  an  d e r  p o litisch en  W illensbfl* 
d u n g  m itw irk en  k d n n e n . D ie  C h d n cen g le lcb h ef  t d e r  P a r te ie n  
b e i d e r  p o litisc h e n  M itw irk u n g  im  w ie d e rv e re in ig te n  
D eu tsch lan d  so li n ic h t d a d u rc h  b ee ln tr^ c h tig t w e rd en , daQ 
d ie  P arte ien  u n d  M assen o rg an isa tlo n ex i d e r  « b e n ia lig e n  D D R 
d a d u rc h  u n g e re c h tfe r t ig te  V o rte lle  h a b e n , daB  ? ie  f tb e r  
V erm flgen  verfftgeiV  w e lc h e s  sle  in  e in e r  f re lh e it l id ie n  
D em ola 'a tie  im  S in n e  d e s  G n in d g e s e tz e s  n lem a ls  h& tten 
e r lan g en  k 5 n n e iir Gs h o n d e lt  sich  also  u m  e in e  pa ite ien <  u n d  
v e rb an d srech tU ch e  S p e 2la lreg e lu n g , d e re n  p rlm fires Z ie l 
n ic h t d ie  R U ckgabe  v o n  V e n n a g e n  a n  f riih e r B e re c h tig te  lst» 
d ie  v le lm ehr d ie  g e g e n w fir tig e  u n d  zuk iln flig e  S te llu n g  d 6 r  
e n ts p re c h e n d e n  In s titu tio n en  im  fre len  M e ln u n g s-  u n d  W ll- 
lensb llduzigsp iozeQ  im  S in n e  d e s  G ru n d g e se tz e s  im B lick  
h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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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 Ausnutzung einer Gewalt- und Willkiirherr- 
schaft ohne rechtsstaatliche Herrschaftsordnung, 
die auf der Selbstbestimmung des Volkea und des 
einzelnen bemht,

angeeignet wurde.

2.1. Freihelts- urKl Efgflntumsmdite Drltter

Eine Verletzung der Freiheits- und Eigentumsrechte 
Dritter ist vor allem gegeben, wenn subjektiv-rechtli- 
che Rechtspositionen und objektiv-rechtliche Wert- 
entscheidungen folgender Grundrechte nlcht beach- 
tet werderu

—— EigentumsgorQntie des Artikels 14 QG
Die Eigentumsgarantie hat im Gewfihrleistungszu- 
sammenhang der tibrigen Grundrechte die Funk- 
tionf dem einzelnen einen Freiheitsraum im ver- 
mdgeasrechtlichen Bereich zu sichem. Sie begrto- 
det zugleich ein an den Staat gerichtetes Venno- 
gensentziehungs- und UmverteOungsveibot.

Arlikel 14 GG gewahrleistet den Eigentumsschutz 
in erster Linie nicht durch blofle Entsch&digungs- 
gewahxung, sondern als Bestandsgarantie durch 
Abwehr hoheitllcher Eigentumsverletzungen. 
Dem Artikel 14 GG ist auch ein Anspruch auf 
effekdven Rechtsschutz immeoient.

EineEnteignung istnixr zum Wohle der Allgemein- 
heit zulassig. Enteignungen zum Vorteil bloBer 
Privatinteressen sind unzulassig. Die Enteignung 
ist nur zul&ssigr wenn das Vorhaben eine drln- 
gende staatliche Aufgabe befriedigt. Dies ist bei 
einer Enteignung zugunsten Private! nur der Fall, 
wenn bei dem Vorhaben die Fortdauer der 
Gemeinnutzigkeit als gesichert anzusehen ist.

Es ist eine angemessene EntschSdigung zu 】eisten, 
Der Geschadigte ist viber die Entschddigungsge- 
wahrung so zu stellen, wie wenn die Enteignung 
nicht vorgenommen worden ware.

Das Grundgesetz kennt auch gesellschaftliches 
Eigentum, Artikel 15 GG. Tr^ger dieser Sozialisie- 
rung mufl die Allgemeinheit, reprdsentiert durch 
Staatr Gemeinden, Gemeindeverb^nde, sonstige 
Gebietskorperschaften, seiiL Allgemeinheitindie- 
sem Sinne konnen nicht Parteien Oder ihnen ver- 
bundene Organisationen sein. WeiteThin ist eine 
Vergesellschaftung nurgegen entsprechende Ent- 
sch&digung zulassig.

Berufsfreiheit, insbesondere als GewerJbe- und 
Untemehmensfreiheit (Artikel 12 Abs. 1 GGJ
Dazu zahlt das Recht, ein Untemehmen zu grun- 
den land zu betreiben. Unmittelbarer Oder mitlel- 
barer Zwang zur Aufgabe eines Untemehmens 
widerstreitet diesem Grundrecht. Artikel 12 Abs. 1 
GG schtitztzwar nicht vor offenflicherKonkurrenz- 
wlrtschajft. Die Grenze des nach Artikel 12 Abs. 1 
GG Zulfissigen ist aber iiberschritten, wenn 6ffent- 
liche untemehmerische BestaUgung die Form

eines rechtlichen oder faktischen Monopols 
armimmt.

Solche offentlichen Monopole sind vor Artikel 12 
Abs. 1 GG nur dann legitimierbar, wenn sie zum 
Schutz tlberragender Gememschaftsgiiter zwln- 
gend erforderlich sind.

Allgemeine Wirtachaftsfreiheit einschlieBlich der 
Vertragsfreiheit und der Privatautonomie (Artikel 2 

i G G hsow eitsienic /itsc /ionvoncfenSpezi- 
algrundrechten der Ar  tike! 14 Abs, 1,12. Abs, 1 GG 
in i t u m /a B t  i s l

Dieses Grundrecht beinhaltet auch die sogenannte 
„Wettbewerbsfreiheit'1, die den privaten Wirt- 
schaftssubjekten das Rccht vermittelt, am Wettbe- 
werbsprozeB ohne sachlich ungerechtfertigte und 
unzumutbare staatliche Eingriffe und Verzemui- 
gen teilzunehmen.

一  Vereinlgungs/reihej/ (Artikel 9 Abs. i GG)
Das Grundrecht der (positiven und negativen) 
Vereinlgungsfreiheit beinhaltet das Rechtf Verei- 
nlgungen sowie Gesellschaften zu griinden, zu 
betreiben bzw. ihnen beizutreten oder fernzublel- 
ben.

Koo/iti'ons/reihei2 (Artikel 9 Abs, 3 GG)

Das Grundrecht der (positiven und negativen) 
Koalitionsfreiheit beinhaltet das Rechtt Koalitio- 
nen zu gninden sowie bestehenden Koalitionen 
beizutreten oder ihnen femzubleibea.

AUgemeiner und  besonderer Qleichheitssatz des 
3 Abs. i uncf AHJAeJ 3 Abs. 3 GG

Artikel 3 Abs, 3 GG enthalt u. a. ein stiiktes Verbot, 
nach politischen und religidsen Anschauungen 
sowie nach der sozialen Herkunft zu benachteili- 
gen.

2.2. Ausmitzung (tor FQhrungsroUe der BED Uber Staat 
und 0«MUschaft

Artikel 21 GG geht von einem Leitbild der politischen 
Partel aus, die sich im offenen Mehrparteiensystein 
!rei bildet, a us eigener Kraft entwickelt und . . .  im 
Rahmen der freiheitlichendemokratischen Grundord- 
nung *.. an der politischen Willensbildung des Volkes 
uiitwirkt"{BVerfGE20_S,56,lllfSieheauchBundes- 
verfassungsgericht, BeschIuI3 vom 10. Juli 1991 一  
2 BvE 3/91, S. 14 L), Politische Parteien wirken an der 
politischen Willensbildung des Volkes m itr ein Mono- 
pol aul die politische Willensbildung ist auszuschlie- 
fien. Das gilt erst recht fur das Monopol einer Partei 
(einschliefllich der von ihr beherrschten Parteien und 
Organisationen). Ein solches Monopol ist auch niit 
dem Grundsatz der strikten Gleichbehandlung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unvereinbar.

Dem Artikel 21 GG liegt uberdies die Vorstellung des 
Verfassungsgebers zugrunde, dafl die politischen P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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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en vora Staat frei und unabhangig sein sollen. Er 
verbietet eine Vexflechtung der Parteien mit den 
Staatsorganen. Mit der Sicherung eines freien Partei- 
wesens ist es unvereinbar, die dauemde finanzielle 
Fursorge fur die Parteien zu einer Staatsaufgabe zu 
machen (siehe BVerfGE 20r S. !!!)►

2.3. Ausmitzung elnar Gawalt- und Wtllkilrherrsahaft

Der MiBachtung der Freiheits- und Eigentumsrechte 
des einzelnen und der Beanspruchung/Ausnutzung 
der Fuhningsrolle durch die Partei im Einzelfall ent- 
spricht auf staatlicher Seite die systemstische Negie- 
rung der materiellen Rechtspositionen und die Aner- 
kennung der Oberordming der Partei fiber die Rechte 
des einzelnen.

Vermdgenserwerbe sind aicht schon deshalb als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Grundsatzenim Sliuie des 
Grundgesetzes erworben anzusehen, well sie formal 
staallich/rechtlich sanktioniert waren. Dieser Grund- 
satz dokumentiert sich auch in § 1 Abs. 2 VermG. 
Danach sind Grundstucke oder Geb^ude, die auf- 
grund nicht kostendeckender Mieten und infolgedes- 
sen eintretender Oberschuldung durch Enteignung, 
Eigentumsverzicht, Schenkung oder Erbausschla^ 

g ubemormnen wurden, zunickzugeben. Das glei- 
gilt entsprechend Kir Vermogenswerle, die im 

Zusammenhang mit rechtsstaatswidrigen straf-, ord- 
nungsstraf- oder verwaltungsreohtlichen Entschei- 
dungen einem Eigentumer entzogen wurden, § 1 
Abs. 7 VermG.

B. Typischo Fallgruppen

t o  Folgenden werden einige typische Fallgestaltun- 
gen von Erwerbsvorgangen, Erwerbszwecken und 
Erwerbsmodalitaten erortert,

1. EntefgrtunQen

Erhebliche Teile des Vermogens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lsationen haben ihren Ursprung In vor- 
ausgegangenen Hnteignungen. Dabei ist zu unter- 
scheiden zwischen Enteignungen In der Zeit der 
nationalsozialistlschen Henschaft, Enteignungen auf 
besatzungsrechtli cher bzw. besatzungshohdtlicher 
Gnmdlage und sonstigen Hnteignungen.

a) Enteignungen zwischen 1933 und 1945

Diese Enteignungen sind entsprechend dem Rechts- 
gedanken des § 1 Abs. 6 VermG mckg^ngig zu 
machenj es kommt also in erster Linie darauf an, den 
fruher Berechtigten oder dessen Rechtsnachfolger 
gemaB Buchstabe d Satz 2 der MaBgaberegelung von 
amtswegen festzustellen und den Verraogensgegen- 
stand an  ihn zuriickzufuhreru Ist dies moglich, eriib- 
rigt sich die weitere Pjriifung des Erwerbes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Grundsatzen.

Nur weirn es unmoglich ist, den Berechtigten oder 
seinen Rechtsnachfolger (sei es aus tatsachlicheii, sei 
es aus rechtlichen Grunden) zu findenr kommt eine 
Prufung des Erwerbs durch Parteien und die sonstigen 
Institutianen in Betracht.
Diese Grundsatze gelten auchf wenn einer Enteig* 
nung in  der Zeit von 1933 bis 1945 eine solche 
aufgm nd besatzungsrechtlicher Oder besateungsho- 
heitlicher Gnmdlage nachgefolgt istj dem steht nicht 
entgegen, daB nach Anlage 3 (Gemeinsame HrklS- 
rung Nr. 1) ziun Einigungsvertrag die Hnteignungen 
auf besatzungsrechtlicher bzw. besatzungshoheitli- 
cher Grundlage nicht mehr riickgangig zu machen 
sind. Sinn dieser Hrklanmg ist es, deutschen Behorden 
die Mdglichkeit zu entziehen, Enteignungen der 
sowjetischen Besatzungsmacht riickgangig zu ma
chen. Nicht ausgeschlossen 1st, der Ruckgangigraa- 
chung nationalsozialistlschen Unrechts den Vorrang 
einzuraumen, da es in diesen Fallen auf eine Beseiti- 
grxng des nationalsozialistlschen Unrechts ankommt. 
Die Tatigkeit der Siegermacht Sowjetimion wlrd 
durch deutsche Behorden nicht beurteilt.

b) BesatzungsrechtUche Enteignungen

Die ROckgSngigmachung von besatzungsrechtlichen 
Enteignungen ist auf grand der Regelungen der 
Anlage 3 zum Einigungsvertrag ausgeschlossen. 
Hierdurch ist indessen nicht vorgegeben, dafl die den 
Enteignungen nachfolgenden Zuweisungen durch 
die Besatzungsmacht Sowjetunion auch zum Behai- 
tendurfen im Sinne eines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Erwerbs fuhren miissen.
Es sind zwei Fallgruppen zu unterscheiden:
Bei der Zuweisung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Riick- 
gabert zur Korrektur nationalsozialistlschen Unrechts, 
z. B. EnteignungsmaBnahme. Dies koinmt insbeson- 
dere bei der Zuweisung von Partei- und Organisati- 
onsaltvermogen aus der Weimarer Zeit in Betracht.
Anders zu beurteilen sind die Zuweisungen von 
Vermogenswerten, die nicht dem Altvermogen dex 
Organisationsvorganger entstammen, insbesondere 
also die Zuweisung von enteignetem Privatveimogeii. 
Scheidet eine ROckfiihrung des Vermogens an den 
Enteigneten aus, so fuhrt dies nicht zu einer Anerken- 
nung des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Erwerbs.
Bei Enteignungen in der Zeit von 1945 bis 1949ginges 
iiberwiegend um ^Konfiskationen11. Im Gegensatz zur 
objektlv zweckbestimmten, auf eine spezifische 
Gemeinwohlverwendung des Ejgentumsgutes ge- 
richtete Enteignung ist die Konfiskation allein „sub- 
jektiv zw eckbestaun t' Sie ist ein Tatbestand der 
polltlschen Diskriminierung, Konfiskationen sind 
nicht mit der Eigentumsgewahrleisfung des Arti- 
kels 14 GG vereinbar.

c) Sonstige Enteignungen

Das Vermogen der Parteien und sonstigen Institutio- 
nen beruhl auch zu betrachtlichen TeUen auf Entelg- 
nungen, die in der Zeit der DDR stattgefunden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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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keinem der bisher bekanntgewordenen Falle ent- 
sprechen diese Entcignungen einem SLandard, wie er 
von Artikel 14, 15 GG gefordert wird. Diese Hnteig- 
nungen waren in Zielsetzung und Durchfiihrung 
rechtsstaalswidrig. Sie dienten vor allem der Durch- 
setzung des Machtmonopols der SED. Sie entbehrten 
des Schulzes des Eigentums durch eine rechtsstaatti- 
che Justizgewfihr； weiterhin fehlte es auch an einer 
angemessenen HntschSdigung.

Vorrangig sind die betroffenen Vermogenswerte an 
die seinerzeit Hnteigneten Oder deren Rechtsnachfol- 
gerzurfickzufuhren. Bel tatsfichllcheroderrechtlicher 
Unm6gllchkeitder Restitution ist trotzdemein Erwerb 
nach iDaterieU-rechtsstaatlichen Grundsatzen ausge- 
schlossen.

d) Enteignungsahnliche Eingriife

Maflnahmen, die zwar keine fdrmlichen Enteignun- 
gen waren, aber in der Praxis znin selben Hrgebnis 
fuhrten, sind wie diese zu behandeln： Hlerzu zahlen 
beispielsweise MaBnohmen, die daraul ausgerichtet 
waren, Eigentiimer systematisch aus ihren Gewerbe- 
betiieben zu verdrangen. Dies geschah vor allem 
durch das zwangsweise Aufn5tigen eines staatlichen 
Tcilhabers, das bewuflte Festsetzen unrenlabler 
Preise und den wUIkurlichen Hntzug bzw. die wlllkur- 
liche Beschrankung von Gewerbeerlaubnissen.

Die in § 1 Abs. 2,3  u, 7 VermG angefuhrten Fallgrup- 
pen sind ebenso zu beachten. Auch in diesen Fallen 
konunt ein Enverb nach materieli-rechtsstaatlichen 
Gesichtspunkten nicht in Frage, da die Vermogens
werte den Enteigneten Oder deren Rechtsnachfolgem 
zurDckzulflhren sind*

2. Kauf

Ein Kauf entspricht m u dann materieli-rechtsstaatli
chen Grundsatzen 1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wenn 
ausgeschlossen is t  daQ dem KaufgeschMt die in § 1 
Abs. 3 VennG genannten unlauteren Machenschal- 
ten, wie 2. B. MachtmiDbrauch, Koixuption, Ndtlgung 
oder Tauschung von Seiten des Erwerbersr andexer 
staatlicher Stellen Oder Dritter zugrunde liegen. Ein 
Indiz fur die Unredlichkeit des Erwerbers kann unter 
anderem ein unangemessen©r Kaufpreis sein^ In die- 
sen Fallen ist der Vermogensgegenstand dem vormals 
Berechtigten oder dessen Rechtsnachfolger zuriickzu- 
gewahren. Die Parteien und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konnen sich nicht auf einen redlichen Erwerb nach 
Maflgabe des § 4 Abs. 2 VermG berufen,

Ein Behaitenduifen nach materieli-rechtsstaatlichen 
Grundsatzen durch Kauf kommt weiterhin nur in 
Betracht, wenn der Kaufpreis seinerseits nach mate- 
riell'rechtsstaatlichen Gesichtspunkten erworben 
worden war. denn durch das Kaufgeschdft kann nicht 
ein nnrechtmaBig erworbener Gegenstand in einen 
rechtmSQig erworbenen uragewandelt werden, (Zux 
naheren Auslegung siehe Anlage 1)

3» Tausch

Ftir Falle, in denen sich im Vermdgen per 7. Oktober 
1989 Immobilien befinden, die auf der Grundlage von 
Tauschgeschaften gegen andere Immobilien erwor- 
ben wiirden, gelten folgende Grundsatze：

一  Der Umfang des Grundvermogens zum Status 
7. Oktober 1989 bestimmt sich nach der im Grund- 
buch dokumentierten Rechtslage oder nach einer 
in der Rechtspraxis der DDR vergleichbaren ^bli^ 
chen Dokumentation von Erwerbsvorgangen.

— Entscheidend fiir die weitere Behandlving durch 
Tauschvertrage erlangten Eigentums ist die Mafl- 
gaberegelung zum PartG-DDR, wobei hinsichtlich 
des Erwerbs die materieli-rechtsstaatlichen 
Grundsatze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gelten.

Ein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rErwerb der Partei oder 
sonstigen Institution durch Tausch ist insbesondere 
ausgeschlossen, wenn
— der Wert des erhaltenen Eigentums in einem 

MifiverhSltnis zum Wert des hingegebenen Eigen- 
turns stand
oder

一  das Tauschgeschaft durch unlautere Machen- 
schaften i* S. v* § 1 Abs, 3 VermG zustande kam,
oder

— Eigentum an Grundstucken erlangt wurde, ohne 
daD ausschlieBlich Partei- oder Organisations- 
eigentum hingegeben wurde, ±  h. auch Volksei- 
gentum in dea Tausch durch die Partei oder 
sonslige Institution eingebracht wurde^ dies gilt 
sowohl bei Einzeltauschvertragen wie auch bei 
Massentauschverlragen.

Die Riickfiihrung an Voreigentiimer ist nur moglich, 
wenn diese als friiher Berechtigte oder deren Rechls- 
nachfolger i. S. d, MaBgaberegelung festgestellt wer- 
den konnen, d. h, wenn inisoweit dem Verlust des 
Eigentums eine Unrechtsmaflnahme zugrunde lag.

Eine zivilrechtliche Riickabwicklimg des Tauschver- 
trages erfolgt nicht； dieses dem Eigentumserwerb 
2ugrundeliegende Rechtsgeschaft bleibt unberuhrt. 
Damit sind auch alle denkbaren zivilrechtlichen 
Anspr^che, die eine Riickabwicklung dieses Rechts- 
geschafts beinhalten, ausgeschlossen.
Ein Ansgleichsanspruch von Paiteien nnd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fur die Hingabe von partei-Zinstitutions- 
eigenem Vermogen im Rahmen eines Tauschvertra- 
ges zum Erwerb von Verraogensgegenstanden, die 
mangels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in Erwerb nicht an 
die Partei zuruckgefuhrt werden, besteht grunds^tz- 
lich nicht.
Zur Klarstellung ist insbesondere anzumexken, dafl 
Anspriiche gemafl §§ 612 ff. BGB oder Anspruche 
entsprechend dem diesex Regelung zugrundeliegen- 
den Rechtsgedanken ausgeschlossen sind.
Fiir die Hingabe von Partei-/Institutionsvermogen an 
den Tauschbeteiligten iiegt ein rechtlicher Grund 
— der Tavischvertrag — vor. Die Tatbestandsvoraus- 
setzung „ohne rechtlichen Grund™ ist insoweit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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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fiilJt. Dieser rechtliche Gnind ist auch spater nicht 
weggefallen. Die MaBgaberegelung ais Rechtsgrund- 
lage fflr den Entzug des materiell-rechtsstaatswidrig 
erworbenen Higenlunis IcLOt das RechtsgescMft 
— Tauschvertrag 一  auf den sich dieser materiell- 
rechtsstaatswidrige Eigentumserwerb stiitzt, unbe- 
riihrt. Ebenso ist der mit dem Tauschvertrag 
bezweckte Hrfolg eingetreten； die Partei war Eigentii- 
mer — VoUrechtsinhaber 一  der erlangten Grund- 
stQcke geworden. Die nachfolgende gesetzlich ange- 
ordnetc Entprivilegiening der Farteien und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entsprechend der Maflgaberegelung d) 
des Einigungsvertrages laBt das zivilrechtliche 
GrundgeschMt fur den jeweils zu beurteilenden Ver- 
mogenserwerb imberiihrt. Dieser Grundansatz fuhrt 
auch zu keiner mateiiellen Ungerechtigkeit im Bllck 
auf die am Tausch Beteiligten bzw. derenRechtsnach- 
folger.
Eine Restitution, das heifit Ruckfuhning eines Vermo- 
gensgegenstandesf den die Partei/Institution im Rah- 
men des Tauschvertrages erhalten und der ihr nun- 
mehr entzogen wird, an den am Tauschvertxag betei- 
ligten Vertragspartner ist ia  der Regel ausgeschlos- 
sen, Insofem erfolgt auch keine vermogensmSDige 
Ungleichbehondlung des Tauschvertragspartners； 
dieser behSlt das, was die Partei/InstitutLon hingege- 
ben hat. Das von der Partei/Institution Erlangte ist 
materiell-rechtsstaatswidrig erworben und daher die
ser entsprechend der Maflgaberegelung nicht wieder 
zur Vcifugung zu stellen. Dieses Venndgen wird 
vieimehr entsprechend der Mafigaberegeiung fur 
gemeinnutzlge Zwecke im Beitrittsgebiet einge- 
setzt.

Sollte in  Atisnahmefallen eine Restitution nach dem 
Verm6gensgesetz an den Tauschvertrag beteiligten 
Vertragspartner erfolgen, so ist nach allgemeiaen 
Grundsatzen des Vermdgensgesetzes {vgl. niminehx 
5 7a Abs. 2 Entwurf zum 2. VermRAG) dann das 
aufgnmd dieses Rechtsgesch&ftes Erlangte an das 
Sondervermogen herauszugeben. Dieses Herausge- 
gebene ist dann wiederum als Parteleigentum ent
sprechend den allgemeinen Kiiterien zu prufen.
Diese Interpretation gebietet eine restriktive Handha- 
bung der Restitution mit Blick auf das Rechtssubjekt 
bzw« dessen Rechtsnachfolgerf das urspriinglich an 
dem Tauschvertrag beteiligt war. Nur wenn der 
Tauschvertrag unter UmstSnden, die im Vermdgens- 
gesetz entsprechend definlert slndr zustandegekom- 
men ist, ist eine solche Restitution mdglich. Eine 
denkbare RuckfOhrung an ursprCinglich Berechtigte 
nach anderen Regelungen des Einigungsvertrages 
scheldet abgesehen von deren grundsatzlicher Nicht- 
anwendbarkeit im Rahmen des Parteienrechts bereits 
aus diesem Grand hier aus. 4

4. Erbsohaft und Schenkung

Bei Erwerb durch Erbschaft und Schenkimg kann 
gnmdsatzlich vom Erwerb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 
lichen Grundsatzen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aus^ 
gegangen werden, es sei denn der Verm6gensgegen- 
stand ware nach den Regeln des § 1 Abs. 3 VermG an 
den frtherBerechtigten Oder selnen RechtsnacWolger

zuruckzufuhren, Eine Berufung auf redlichen Erwerb 
entsprechend § 4 Abs. 2 VermG ist auch in dlesen 
Fallen ausgeschlossen.

5* Mitgliedsbeitrdge

Der Erwerb von Mitgliedsbeitragen nach materieli- 
rechtsstaatiichen Grundsatzen kommt nur in Betracht, 
wenn die Mitgliedschaft selbst und die Abfuhrung der 
BeitrSige freiwillig erfolgte. Zwar kennt auch das 
Grundgesetz Zwongsmitgliedschaften, diese sind 
aber mit Blick auf die negative Vereinigungsfrelheit, 
Artikel 9 GG, nur fur offentlich-rechtliche Verbande 
zul^ssig, Bei den hler zur Beurteilung anstehenden 
Organisationen der ehemaligen DDR ist eine solche 
rechtliche Einschatzung lm Regelfedl ansgeschlos- 
sen.

Bin tinmittelbaxer Zwang zur Mitgliedschaft ist in  der 
Regel nicht anzimehmen, die Zahl der Mitglieder in 
der SED und den von ihr abhangigen Parteien und 
Organisationen benihte aber zu wesentilchen Teilen 
auf ihrem Machtmonopol und Ihrer Fuhrungsrolle in 
Staat und Gesellschaft, Mogllcher Ansatzpunkt fur 
eine entsprechende Korrektur der Mitgliederzahlen 
kann der Mitgliederbestand am 1. Juni 1990 seln. Bei 
der Beurteilung des Erwerbs von VerxnSgen aus 
Mitgliedsbeitragen ist dann ein dementsprechender 
Abschlag als rechtsstaatswidriger Erwerb vorzuneh- 
men.

6. Efnnahnien aus „GewlnnabfQhnmgenu und 
Entnahmen aus Untemehmen und Beftiieten

Es Ist in der Regel davon aus^ugehen, dafl die Unter- 
nehmen und Betriebe der Parteien und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ihr Entstehen und ihr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r Fuhrungsrolle der SEDr der dadurch 
bedingten Privilegierung aller Parteien und ihnen 
verbundener Organisationen, sowie einem Wirt- 
schaftssy6temr in dem die unter A aufgeftihrten Frei- 
heitsrechte ausgeschlossen waren, vetdanken. Die 
Privilegierung bestand u, a, im Ausschlufi jeglichen 
Wettbewerbs, Staatszuweisungen, steuerrechtlicher 
Bevotzugung und der Nichtabfiihrung von Gewinnen 
an  den Staatshaushalt und ermdglichte erst entspre
chende BGewlnnabfuhnmgenw und Entnahmen.

VerraSgen, das aus diesen wGewirmabfuhnmgenM 
und Entnahmen der Parteien und Institutionen aus 
rechtm^Big erworbenen Betrieben und Untemehmen 
gebildet wurde, ist daher regelm^Big als nicht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Grundsatzen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erworben zu beurteilen.

Vermdgen, das aus Einnahmen aus Gewinnabfuh- 
rungen" und Entnahmen aus Untemehmen und 
Betrieben, die selbat nicht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 
lichen GrundsStzen erworben wurden, resultiert, ist 
nicht an die jeweillgen Parteien Oder sonstigen Insti
tutionen zuruckzufuhren. Fruchte aus einem unrecht- 
mflBig erworbenen Gegenstand konnen nicht in einen 
rechtmaBig erworbenen Gegenstand verwandelt wer- 
den^ Die RechtmaBigkeit des Erwerbs des Untemeh-

75



附件3 頁218

DrilCksachG 12/6515 Deutscher Bundestag— 12, Wahlperiode

men richtet sich nach den hier dargestellten Grund- 
s d t z e n .

(Zux n^heren Auslegung siehe Anlage 2)

7. Staatszuweisungen

Der Erwerb von Vermogen durch Staalszuweisungen 
vor dem 7. Oktober 1989 entspricht in der Regel nicht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Grundsatzen. Hinsichtlich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gelten die zu Artikel 21 GG 
entwickelten verfassungsrechtl ichen Grundsatze. 
Staats2iiweisungen an Parteien sind daiiach im Wage 
der Wahlkarapfkostenerstattung und a]s Teilfinanzie- 
rung zu i Fdrdenmg der den Parteien nach dem 
Grundgesetz obliegcnden ailgemeinen politischen 
Tatigkeit moglich； eine Obertragung dieses Modells 
auf die Parteien der ehemaligen DDR scheidet jedoch 
aus. In der DDR gab es vor dem 7. Oktober 1989 k^ine 
demokratischen Wahlen. Staatsfreiheit als Grund- 
prinzip des Parteienbegriffs i. S. d. Grundgesetzcs 
war systembedingt nicht moglich, da der Staat Herr- 
schaftsinstruinent der SED war und die Zuschusse aus 
ailgemeinen Staatsmltteln der Sicherung der Macht 
der Partei uber Staat und Gesellschaft diente.
Filr andere Organisationen gilt dieser strikte MaBstab 
nicht； fiir sie ist jedoch zu beachten, daB ein Erwerb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Gnmdsatzen dann 
nicht vorliegt, wenn der Zweck der staatlichen Zuwei- 
sung materielUrechtsstaatlichen Grunds^tzen wider- 
spricht.

Die staatlichen Zuweisungen erfoigten in der Regel 
zur Sicherung und Gewahrleistung der Existenz und 
der Funktionsfahlgkeit dieser verbundenen Organi
sationen als wi^sentlichem Instrument zur Sicherung 
und Stabilisierung der politischen Macht der SED. 
Derartige Staatszuschusse sind xnit materiell-rechts- 
staatlichen Gnmdsatzen nicht vereinbar； daraus 
erworbenes Vermogen ist den Parteien und sonstigen 
Lnslitulionen nichl wieder zux Verfiigung 2U  stellen.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ehemaligen 
DDR, insbesondere die SED/PDS, nehmen fur sich In 
Anspruch, Vermdgensgegenstande erworben zu ha- 
ben und hierfur vom Staat subventioniert worden zu 
seinr da sie staatliche Aufgaben wahrzunehmen hat- 
ten.

Dies kann jedoch in der Regel nicht zum materiell- 
rechtsstaatlichen Erwerb filhren, da die angemafite 
Befugnls, staatliche Aufgaben wahrzunehmen, dem 
Grundsatz der Trennung von Staat und Partei(en) und 
dem Prinzip der Gewaltenteilung im Sinne des Grund- 
gesetzes nicht entspricht. Diese Aufgaben der Par
teien und sonstigen Institulionen sind auflerdem spa- 
testens mit der deulschea Einheit ersatzlos weggefal
ien, Ein BehalLen diirfen des durch Staatszuweisun- 
gen erworbenen Vermogens hatte zur Folge, daB die 
fiffentlichen Hande die aus diesen Staalszuweisungen 
resultierenden Defizite ^erben**, nicht hinge gen die 
aus . der Staatskasse fur offentliche Aufgaben finan- 
zierten und ubriggebliebenen FrOchte, insbesondere 
die mit diesen Mitteln finanzierten Immobiiien. Dieses 
wiiide den mit der Inanspmchnahme staatlicher Auf
gaben durch die Parteien und sonstigen Institulionen

in der DDR verbundenen Vermdgenszuwachs nun- 
mehr zu Lasten der Allgemeinheit bei den  Parteien 
und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endgtiltig verfestigen, Ein 
Erwerb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n Gnmdsatzen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ist ausgeschlossen.

Ct Zuordnung der Verbindliohkelten zu den 
nach der MaBgaberegelung vorgegebenen 
Vermdgensmassen;

Das in der Fassung des Einigungsvertrages fortgel- 
tende Parteiengesetz der DDR beslimmt eine Venno- 
gensfeststellung zum ?. Oktober 1989. Die treuh^nde- 
rische Verwaltung durch die Unabhangige Kommis- 
sion 1st zum 1, Juni 1990 angeordnet und zum 3. Ok
tober 1990 durch die Treuhandanstalt entsprechend 
der MaBgaboregelung Buchstabe d fortgesetzt wor
den.

Das Parteiengesetz definiert das unter treuhanderi- 
scher Verwaltung stehende Vermogen als das Vermo
gen, das am 7. Oktober 1989 bestand Oder seither an 
seine Stelle getreten ist (ungeteiltes Altvermogen). 
Die MafigaberegeLung unterscheidet hinsichtlich die
ses Verm6gens nach Vermogen, das an  friiher Berech- 
tigte oder deren Rechtsnachfolger zuruckzugeben istf 
Vermogen, das zugunsten gemeinnutziger Zweckeim 
Beltxitlsgebiet zu verwenden istT und solches Vermo- 
gen, das an die Parteien oder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zuruckzugeben ist, da es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li- 
chen GrundEatzen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erworben worden isL

Den festgestellten VermSgensmassen sind die in den 
genannten Zeitraumen entstandenen Verpflichtun- 
gen zuzuordnen. Bei dieser Zuordnung ist auszuge- 
hen von dem Schuldner der Verpflichtung. Schuldner 
ist gnmdscitzlich die Partei Oder sonstige Institution, 
die die Verpflichtung begriindet hat. Parteien oder 
sonstige Institutionen, die Anspruche auf Ruckfiih- 
rung von Verai5gen nach Satz 4 der Mafigaberege- 
lung Buchstabe d geltend machen, betrachten sich als 
Rechtsnachfolger oder sind idenllsdi mit den Parteien 
oder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die dieses Vermfigen vor 
diesem Datum erworben haben. Sie ubem ehm en 
soixiit, jedenfalls soweit Identitat besteht, auch die von 
diesen Parteien oder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begriin- 
deten VerpSichtungen. Eine Trennung von den Ver- 
pflichtungen ware nur mdglich gewasen, wenn auch 
eine Trennung von dem Vermogen zu diesem Stichtag 
erfolgt ware. Eine nachtrdgliche Aufgabe des Rilck- 
fuhrungsanspmchs und damit Befreiung des Neuver- 
mogen von der Haftung fur diese VerpDichtungen ist 
nichL mdglich. Die jeweilige Partei oder Organisation 
hat die Friichte, auch immaterieller Art, die nicht in 
Geldwert umzusetzen sind, durchgehend gezogen. 
Sie hat daher auch diese jetzt noch bestehenden 
Verpflichtungen zu erfullen. Nur in den Fallen, in 
denen—nachgewiesen diirch die Partei oder sonstige 
Institution — festgestellt wird, daO die Verpflichtung 
aus einem Venndgensgegenstand resultiert oder fiir 
einen VermOgensgegenstand aufgebracht wird, der 
nicht an die Partei zuriickzufuhren ist, kann eine 
Freistellung von dieser Erfu31ungspf3icht erfol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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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erpflichtungen, die vor dem 7. Oktober 1989 
begrOndet worden slnd

Die ErfOllung dieser Veipflichtungen hat aus dem 
ungeteiUen Altvermogen zu erfolgen.

Vor dem 7. Oktober 1989 bestandkeineTrennung des 
Verm6gensr die gesetzlichen Regelungen des Partei- 
engesetzes sehen auch keine entsprechende riickwir- 
kende Aufteilung vor, so daJ3 diese ungeteilte Vermo- 
gensmasse fur VerbindUchkeiten haftet.

Stehen diesen Verpfllchtungen Vermogenswerte ge- 
genQber, so fallen diese in das Altvermogen und slnd 
entsprechend zu priifen und zu verteilen*

2. Verpflfchtungen, die im Zeltraum vom 7. Oktober 
1989 bis zum 31* Mai 1990 begrQndet worden 
slnd

DieHrfullung dieser Verpflichtimgen erfolgt ebenfolls 
axis dem ungeteilten Altvermogen. Diesen Verpflich*- 
tungen entsprechenden Gegenleistungen fallen in  
dieses Venndgen. Zur Begrtindung ist auf das zu 
Ziffer 1 ■ Gesagte zu verweisen‘

3. Verpfllchtungen^ die \ tx \ Zeltraum vom 1. Junl 
1990 bis zum 2. Oktober 1990 begrQndet worden 
sind

Hierbei ist zwischen Verpfllchtungen mit Zustim- 
und ohne Zustimmung der Unabhangigen 
ssion zu differenzieren.

Die Zustimmung allein besagt noch nicht, daO die 
Verpflichtung aus dem Altvennogen, das nicht an die 
Parteien Oder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zurilckgefuhrt 
wlrd» zu begleichen ist.

Nur bei VerpfUchtungen, die aus einem Vennd- 
gensgegensland resultieren, oder fureinen Verm6- 
gensgegenstand aufgebracht werden, der nicht 
unmittelbar dem Verpflichteten zuzurechnen ist, 
erfolgt die ErfM ung zu Lasten des rechtsstaatswid- 
rig erworbenen Vermogens.

Auch der Treuhander, in diesem Zeitraum die 
UnabMngige Kommission, ging aufgrund der 
gesetzlichen Vorgabe von dieser Zuordnung aus. 
Da sich dieses aus der gesetzilch angeordneten 
treuhflnderlschen Verwaltung selbst ergab, be- 
durfte es keiner ausdriicklichen Erkianmg bel der 
jeweiligen Zustimmung,

Beispielhaft sind folgende Falle anzufuhren:

Verpflichtungen aus Besch&ftigimgsverhaltnissen. 
soweit die BeschMtigten fiir die verfassungsrecht- 
iich geschutzte Betatigung der Parlei in Anspruch 
genonunen wurden, sind dem Vermogen der Par- 
tei, dem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 erworbenen Ver- 
mogen bzw. dem Neuveimogen zuzuordnen. Fur 
die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gilt dies entsprechend. 
Die Partei oder sonstige Institution hat als Schuld- 
ner dieser Verpflichtung die Erfiillung aus ihrem 
Vennfigen zu erbringen, da sie den Nutzen aus 
diesen Verpfllchtungen gezogen hat.

Nur in den Ausnahmefalien, in denen nachgewie- 
sen wirdf dafl die Fruchte aus der Verpflichtung 
nicht der Partei Oder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zuge- 
flossen sind, erfolgt eine Erfullung aus Vermogen, 
das nicht an  die Partei oder Izistitutlon zuxiickge- 
fuhrt wird. Eine Anrechmmg von nach dem 1, Juni 
1990 f^lligen Personalkosten auf das Altverm6gen 
ist jedoch ausgeschlossen, wenn diese Veipflich
tungen vermeidbar waren* In diesen Fallen bleibt 
die Partei oder sonstige Institution Schuldner und 
steht mit ihrem Vennogen fur die Verpflichtung 
ein.

a) Sind Verpflichtungen mit Zustimmung der Unab- 
hangigen Koramission begrundet worden oder 
werden diese Verpflichtungen nachtraglich ge- 
nehmigt, so erfolgt die Leistung auf diese Ver
pflichtung je nach Sinn und Zweck der Verpflich- 
tung aus dem rechtsstaatsmaBig erworbenen Ver- 
mogen oder dem sonstigen Altvermdgen. Kant die 
VerpHichtung nach ihrem Zweck z. B. der Parteiar- 
beit, dem Partei-lmage, der Sicherung, Erhaltung, 
Verwaltung und Nutzung des Partelvermogens 
zugute, so 1st sie dem rechtsstaatsmSDig erworbe
nen Vermogen zuzurechnen. Das jeweilige Ver- 
mogen ist um diesen Betrag zu reduzieren und 
steht nur noch in dem dann gegebenen Bestand zur 
Vergabe nach Satz 3 Oder Satz 4 an.

Diese Zuordnung der Verbindlichkeiten und die 
Saldierung ist ftufgrund der gesetzlich angeordne
ten treuhinderlschen Verwaltung geboten. Die 
treuhanderische Verwaltung hat den Sinn, das 
VennSgen fur denjenjgen zu sichemf dem es 
endgultig zustehen soli. Die iiber das Vermogen 
verfiigenden Parteien oder sonstigen Institutionen 
wuDten ab diesem Zeitpunkt, dafl sie nur noch ilber 
ihr Vermogen, d» h. uber rechtmfiflig erworbenes 
Vermogen, verfugen konnten.

Eine Spende der PDS mit Zustimmung der Kom- 
mission ist zu Lasten des Verm6gensr das nach 
maleriell-rechtsstaallichen Grundsatzen erworben 
festgestellt ist, zu verbuchen, Hier wollte die PDS 
eine Spende geben» die KonunLss&on hat ihre 
Zustimmung zu einer Spende der Partei erteilt. 
Also ist dieser Betrag aus dem VermQgen, das der 
Partei zusteht, zu begleichen.

Die Bexirteilung von Zahlungen fur Stipendien fiir 
auslandische Studenten richtet sich danach, ob hler 
quasi in. Stellvertretung fur den Staat durcli die PDS 
gehandelt wurde- Soweit ausschliefllich staatliche 
Aufgaben ausgefuhrt wurden, auch wenn es sich 
um angemaDte staatliche Aufgaben handelt, ist 
dieser Saldoposten nicht dem Vermdgen, das der 
Partei zusteht, zuzuordnen* Die Verpflichtung ist 
aus dem nicht an die Partei zuruckzufQhrenden 
Vennogen zu erfullen.

b) Ist eine Verpflichtung der Partei oder somtigen 
Institution ohne Zustimmung der Unabhfingigen 
Konunission begrQndet worden, so ist diese Ver
pflichtung von der Partei oder sonstigen Institution 
aus dem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 erworbenen Ver- 
m6gen (nach des sen Mckfuhrung) oder m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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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e dieses Vermogens aus dem Neuvermfigen 
zu begleichen,
Eine wirksame Verpflichtung zu Las ten des treu- 
handerisch verwalteten Vermogens konnte in die- 
sen Fallen sdion wegen der lehienden Zustim- 
mung des TreuhSnders nicht begriindet werden. 
Sind von der Partei oder sonstlgen Institution 
Zahlungen aus dem unter treuhandeiischer Ver- 
waltung stehenden Vermogen unter Umgehung 
der Kommission geleistet wordenr so besteht ein 
Ruckforderungsanspruch zu Gunsten des Vennd- 
gens. Dieser Anspruch kann durch entsprechende 
Saldierung bei dem on die Partei oder sonstige 
Institution zuriickzufiihrenden Vermogen reali- 
siert werden.

4. V^rpflichtungon, die nach dem 2. Oktobor 1990 
begriindet worden sind

Diese Veipflichtungen sind gnmdsatzlich aus dem 
Vennogen, das von der jeweiligen Partei oder sonsti- 
gen Institution nach niateriell-rechtsstaatllchen 
GrundsStzen 1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envorben 
worden ist, zu bezahlen. Aach eine Zustimmung der 
Treuhandanstalt im Einvemehmen mit der Unabhan- 
gigen Kommission andert an dieser Zuordnung nichts, 
Die Zustimmung kann nur fiir Vermogen erteilt wer
den, das derPariei Oder sonstigen Institution rechtma- 
fligerweise zusteht. Obersteigen die Verpfllchtungen 
diese Vermogensmasse, haftet daneben das Neuver- 
mdgen.
Dieses erglbt sich unmittelbar aus der gesetzlich 
vorgegebenen Vermogenstrennung entsprechend 
der Maflgaberegelung Buchstabe d und dem gesetz-

lichen Auftrag der TreuhandaDstalt und der Unabh^n- 
gigen Konxmission.

Eine Ausnahme von diesem Grundsatz gilt nur dann, 
wenn die Verpflichtung einen Vermogensgegenstand 
betrifft, der nach Satz 2 der Mafigaberegelung Buch- 
slabe d einem frOlier Berechtigten zusteht oder nach 
Satz 3 fiir gemeimiiitzige Zwedce im Beitrittsgebiet 
Verwendung findet. Auch hier 1st entsprechend den 
unter Zlffer 3. a) dargestellten Kriterien die Zuord- 
nung vorzunehmenr Der Nachweis, dafl eine solche 
Zuordnung zu erfolgen hat, obliegfc auch hier der 
Partei oder sonstigen Institution.

Eine weitere Ausnahjne ist fiir diejenigen Verpflich- 
tungen anzunehmen, die mit Zustimmung der Unab- 
hinglgen Kommission und der Treuhandanstalt nach 
dem 2. Oktober 1990 fur die Abwicklung von Arbeits- 
verbaltnissen (Sozialpldne) eingegangen worden 
sind, soweit diese Arbeitsverhaltnisse vor dem 1. Juni 
1990 begrundet worden waren und ihrer Zahl nach 
das MaD Gberschritten, das eine vergleichbare Institu
tion unter der Geltung der Rechtsordnung der Bun- 
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ntsprechend ihrem rechts- 
staatsmaJDigen Einkommen und Vermogen finanzie- 
ren konnte.

Das gleiche gilt fur etwaige Verpfllchtungen, die in 
dem Zeitraum vom 7, Oktober 1969 bis zum2. Oktober 
1990 eingegangen wurden.

Kosten und Aufwendungen der treuhanderischen 
Verwaltung sind in angemessener Hohe ebenfalls 
entsprechend ihrer Sphere, fiir die sie aufgebracht 
wurden, zuzuordnen und gegebenenfalls von dem 
zimickzufiihienden Vermogen abzuziehen.

(In der 31. Sitzung am 21. Juli 1992 der UK beschlos- 
sene Fas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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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lage 1 
(zu Anlage 2)

Auslegung der Grundsltee zum Erwcrb nach matefieU-rechtsstaatlichen GrundsStzen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hier: Nachweis des materieil-rechtsstaatliclieii Erwerbs von Finanzmitteln 

durch die Partei/Massenorganisation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von den Parteien/Mas- 
senorganisationen behaupteten materiell-rechtsstaat- 
lichen Erwerb von Vennfigensgegenstanden, insbe- 
sondere Grundstucken, stellt sich die Frage der Anfor- 
derungen an die Nachweispflicht hinsichtHcb des 
materiell-rechtsstaatiichen Erwerbs der fur den Kauf 
aufgewendeten Mittel.

Nach den von der Unabhangigen Kommission 
beschlossenen Entscheidungskriterien (Beratungsun- 
terlage 154, Teil B Nr. 2) miissen die Mittel fur den 
Kaufpreis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 erworben worden 
selnf um den gekauften Gegenstand seinerseits als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 erworben anzusehen.

Dfe Parteien k6nnen den Nachweis des materiell- 
rechtsstaatlich en Erwerbs dleser Mittel mittels Einzel- 
nachweis Oder t e  Wege einer Gesamtbetrachtung 
fuhien.

Elnzelnachwels

Die Paitei/Massenorganisation muB nachweisent daB 
die Mittel fur den Erwerb des einzelnen Objekts 
beispielsweise durch freiwillige Saniml ungen, freiwil- 
lige Spenden usw. zweckgebunden eingenommen 
und der Reinerlos fur den Erwerb des vorgegebenen 
einzelnen Objekts auch verausgabt wurde.

Gesamtbetrachtung

Falls ein Einzelnachweis nicht mSglich ist, kann die 
Partei/MasBenorganisation den Nachweis materiell- 
rechtsstaatlichen Erwerbs dadvirch fuhren, dafl sie das 
Vorhandensein ausreichender materiell-rechtsslaat- 
lich erworbener Mittel zum Kaufzeitpunkt nach- 
weist.

HierfQr ist die Gesamtsuxrmie der materiell-rechts- 
staatsgemMBen Hinnahmen (im wesentlichen nur 
Spenden undBeitr^ge, unterUrastanden g e k te t)  den 
Verwaltungsausgaben der Partei gegendberzustel- 
len, Hin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er Hiwerb der Mittel 
kommt nur in Betracht, wenn sich aus den rechts- 
staatsgemdflen Einnahmen abziiglich der gesamten 
Verwaltungsausgaben der Partei/Massenorganisatio- 
nen ein positiver Betrag in entsprechender Hohe 
ergibt Kaufobjekte, die mit anderen Mitteln als oben 
dargestellt erworben wurden, sind grundsatzlich als 
nicht nach materleU^rechtsstaatUchen Grundsatzen 
erworben zu beurteilen.

Zur Klarstellimg

Die Moglichkeit einer abschJieBenden Gesamtsaldie- 
rung (Beschiufl der Unabhangigen Konunission in 
ihrer 20, SItzung vom 24. Jull 1991, BU 69) bleibt von 
den vorgenannten Oberlegungen unberiih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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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lage 2 
(zu A dage 2)

Auslegung der GrundsStze zum Erwerb nach materlell-rechtsstaatlichen Grundsdlzen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hier: Umfang einer mdglichen Freigabe von Parteibetrieb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Freigabeverlangen eini- 
ger Organisationen stellt sich die Frage nach dem 
Umfang einer etwaigen Freigabe von Betrieben, Von 
den jeweiUgen Organisationen wird, soweit bekannt, 
eine vollstandige Freigabe der einzelnen Ihxer Mei- 
nung nach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 erworbenen Be- 
triebe beantragt.
Eine uneingeschr&nkte Freigabe ist jedoch nach Auf- 
fassung des Sekretariats im Regelfall nlchk mogllch, 
vielmehr sind die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eingetre- 
tenen Wertzuwachse der Betriebe auszugleichen. 
Nach den von der U nabhan0gen Kommission verab- 
schiedeten Entscheidungskriterien zum materiell- 
rechtsstaatlichen Erwerb im Sinne des Grundgesetzes 
sind sowohl die Gewinnabfuhrungen der rechtmaflig 
als auch die der unrechtmafiig erworbenen Parteibe- 
triebe als nicht materiell-rechtsstaatlich erworben zu 
beurteilen. Hinslchtlich der Begriindung wird auf die 
Entscheidungskriterien, Beratungsunterlage 154, 
Teil B Nr. 6 verwiesen. Diese Grundsatze mussen auch 
fur den Teil der Gewinne gelten, die von den Betrie- 
ben selbst 一  wieder 一  angelegt oder invesdert 
wurden und damit zu einem Wertzuwachs dieser 
Betriebe gefuhrt haben.
Diese Auffassung wird auch daduxch gestiitzt, daB bei 
einer Ruckubertragung von Unternehmen an den 
friiher Berechtigten wesentliche Verbesserungen

oder Verschlechterongen der Vennogens- oder 
Ertragslage auszugleichen sind (§ 6 Absatz 1 Satz 2 
Vermogensgesetz, §§ 3 bis 8 Untemehmensruckgabe- 
verordnung). PQr eine Besserstellung der Parteien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gegenuber den frtiher Berech
tigten bei der Ruckgabe von Betrieben ware kein 
Gmnd ersichtlich.

Bei einer Freigabe von Betrieben 1st somit sicherzu- 
stellen, daB die eingetretenen Wertzuwachse abge- 
schopft und fur gemeinniitzige Zwecke in den neuen 
Bundeslandem zur Verfugung gestellt werden.

Als Stichtag fCir die Berechnung bietet sich der Griin- 
dungstag der DDR (7. Oktober 1949) an, technisch 
giinstiger (Vorliegen von Bilanzen als Bewertungs- 
grundlage) ware der 1. Januar 1950. Falls der Betrieb 
nach diesem Stichtag von der Partei erworben wurde, 
ist Grundlage fur die Berechnung das Erwerbsda- 
tum.

Zui Klarstellung

Die Mdglichkeit einer abschlieBenden Gesamtsaldie- 
m ng (BeschJuB der Unabhangigen Kommission in 
ihrer 20. Sitzung vom 24. Juli 1991, BU 69) bleibt von 
den vorgenannten Obarlegungen unberuhrl.

80



^ # 3  了 - 1 - 3 . W T

|f 茶 民 羁 ⑵ 乎 4 , 月 2

f 委 理 管 券 證 部 濟 經

[財政—

r s ^ !
匕次£

t T i r
棬

說 、.7主

明
»

旨
»

i i
白 融 復 通

復 券 華 知

華 業 證
台

公 務 券 S

司 金
、

開 原 融 土

業 承 公 . 地

之 辦 司

曰 證 將 交

起 券 於 通

停 融 近 二

辦 資 期 銀

丨 此 業 行

項 務 i 自

丨 業 之 業 復

務 ~~*1 r
華

〇 家 依 . 證

銀 照 . 券

行 證 金

券 融

似 金 公

應 融 司

停 事 開

ik : 業 業

辦 管 之

理 理 曰

9 規 .，■ 起

擬 則

由 之 停

本 規 辦

會 定 證

通 9 券

知 辦 I I ..'

.該 理 ’賢

三 證 業

家 券 務

銀 融 (D

行 資

財
政
部

經濟部商業司

 

復
華
證
券
金
融
公
司

發文

字號附件

證

管

f

三

字

第

34
號

擬

11、

爲

使
證
券
交
易
融
資
業
務
集
中

承

辦
，
以
便
管
理
起
見
，
敬

請

貴

g

通

知

各

行

庫

局

，
嗣
.後
不
像



附件3 頁224



SS—螓一 夂 Utd身 # 鳥 以 # 會

n

' 产

果 rt <pm

Q

a

主 鼻 f

附件3 頁225

令
多
-̂̂

V

K5
■

、

 

f

 
t

c

 
a

^

'

i

y

^
1

 

國

t
S
J
t
f

心黑中‘
央

- f
、

0同

财

務
委
負
會
代
電

中

*

 

氏

 

s

 

s

s

i

v

l

o

f

五

三

財

*

 
*
 

3
5

 1

 

«

f

t
文

地

»

:备北

伞

中
-

1
*

打
十

一

It
之一

^
T
 

-f

^

■t
夂
 

看

屮

1 1
、尚
物

:^
喊

公
司
兪
浪
4
捋
圃
联

“

‘

：

：

 

同

 

®

劣

 

I

I

W
. 

件

r

准

_

含

勑

睽

總

t!
令
阢

础

甫
袖
卞
巧

让

四

铖

代
苽

M
“：

「
r

九

=
：

十
七

n
効

財

字

第

〇

七

-/r
一
魄
面

^-
悉
上
气

齑

本
部

 

目
前
所
辦
拥

阈

礅
財

齑
保

隙
一

J
ri
諸

實

枸

者

，
歙
舯
於
眾
浮
居
家
財
物

保

險
*

此

項

保

除
係

奉

s

防
部

财

通
甲
字
第

 

|
7*:
六
猇
令
忮
定
，
^
託
准
姑
、
太
平
、

台
舛

莳

物

保
赞

公
司

承
保

，
适
肺
易

保

險
件

锊

，
撩
的
物
俺
限
軍
#

私

布
一

 

之

橡

供

衣

驴

，
辛

1:
鱖

、

兑

房

、

:|1
利

沘

辦

公

鸣

所

等

之

保

牌

，
本

粃

除

測

绫

餐

》

锻

*

_

琪

播

防

部

房

厣

及

財

務

 

!

锌

#
1

 
H
〇

M

,

_

役

保

火

鉍

外

，

执

餘

因

所

需

保

费

過

銪

，
茛

非

务

該

犁

位

所

能

揿

切

，
致

遲

未

议

施

丄

1一、
承

 

函
瞄
本
部
對

阈

軍
財
產

保

險
交
曲
中
央
硭
物

保

陁
公
司

承

i
l: l
節

，
除

飭

I所
站
|對
巳
投

保

之
設

1 ]
*
俟

合

約

後



附件3 頁226

~

改

洽

中

央

產

物

一

,至有榭全

讯

呎省蜣

f

欺

晻

择

噸

改

聆

& |
雉
找

诏

遛
，乃
良
寺

开

 

隳

。
四
.
龄

？

a

呼

照

。
五
、副

本

沙

呈

£
師

g

先

生

。
」

辞

由

。
 

i
r

特
電
逛
照
•

 

.

中
央
委
黃
會
財
務
名
了
只
會

主

任

委

员

价

柏

81



22頁3件附

. 

T

p

^

r:.-
.i-.
=
-n .
f
v
‘
£

^

4 

爲

本
公
司
辦
理
.

土

地
瞥
託
登
.記
必
須
接

t :
證
明
文

\—

 

代广

、

等

產

業

»

係

經

行 ••

政

院

轉

奉

前

m

防

:撤

高

.•委

員

會
/XtK

— — — 
mrnrnm

七 S
■次 'Vi

一會‘

'核 .

准

者

#

査

本

公

司

於

抗

戰
滕

利

後

奉

.令

接

台

灣 •

區

各

%

台.

沿

革

m

明

文

件
L̂ . 

1 O

.*

、

本 

公 t 
司 

台

北 •. 

市 

地 

產 

產 

櫬 

近 

向 

■台 

°北 

.市 

政 

府 

串 

.辦  

±

.矚•»/
託

登

記

，

案

m

面

m

市.

府.■. • * ••• ^

示 批

四

四

北

市

地

事

字

第

五 

五

四

Pti?
Tm

函

略

開

■

• •

辦 «

r

• *

,r ： - -  P •
9

' ^  * . ,：f*'

广，V

m

:時

期

”  V .•ji7. \
1 台 ：

m

M

送

協

會

• *

•• . .  »•••*••

• •产

應

添

附

奉

令

接 .

管

芨 — 

公 

司 

; 更 

名，

-围
107U收

，

▲

1

1
**
• 

J

年四时：：

W
k i

■

:

y

 
V-
. V
 

•

•

」

;■■•'
/

.
 

‘

，..*
、
•
•
•
、
•
•

 

V

l::
l,,
h --.
l.:,.
:
>

,
9



szzm



附件3 頁229

^ ̂  S. •

r'N. 1 卜  
'時時I

中 弟 民 子

丨U — '

\

503





附件3 頁231

(

T

 少

巧

> |
自

 2

 令

 6

,
/sl
^ l

外
 

优

r̂ i
i - J

n
-

体

！

 

v

ît
«

>

£

f
>

斗

 

財

卿

f

^ l.

i

i ^ l
t l

l̂
^ l

明

^

^

u

w
lv
.

,

^

名

一

必

0



*-- *r
附件3 頁232

A 、 院 政 行

A

•孓

明

f
4  ； [\
准J 戚 

^  ! JJ

f i卜
f  €

示

、贷
本匕 匈 事 丨 機 剔 扑 ： 受

Akj>

^  k

f  ： f b

X I .鮮 
个 l

i k

^  1 m

%

4

\ h

U r

丨今I 1
r K

丨至

支 

發
'办 f

春

f

$
X

; f t

\ %

I為

f
剷

廣

德

sO

*

擬

W1• 本 逍 ；
丈

者

公

文

I X

! 1

j以



附件3 頁233

3



附件3 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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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仍
希
見
復
為
荷
。
」

。

(二
)

 嗣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曰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宣
傳
委
員
會
於
三
十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以
雨
子

 

養
宣
字
第
〇
六
六
〇
六
號
代
電
致
中
國
國
民
黨
台
灣
省
黨
部
：

「

奉

長
官
通
知
所
有
宣
傳
委
員

 

會
接
收
管
理
之
電
影
院
，除
台
北
國
際
戲
院
仍
予

保

留
外
，

其

餘
應
移
交
貴
部
接
收
管
理
等
因
，

 

經
電
准
貴
部
派
員
來
會
洽
談
在
案
。
茲
將
應
行
移
交
各
電
影
院
計
宣
傳
委
員
會
接
管
者
十
四

 

家

，高
雄
市
政
府
接
管
者
二
家
，應
請
分
別
接
管
•，尚
未
接
管
者
之
共
樂
戲
院
、南
方
常
設
館
、

 

新
光
戲
院
三
家
，
並
請
接
收
列
送
會
，
又
美
都
麗
戲
院
產
權
尚
未
確
定
，
應
俟
確
定
後
，
另
行

 

奉

告

，
相
應
彙
列
一
表
連
同
已
經
接
管
之
原
始
清
冊
十
四
份
隨
電
送
達
，
即
希
查
照
辦
理
見
覆

 

為

荷

。

..

附
移
交
日
產
電
影
院
一
覽
表
一
份
清
冊
十
四
份
。
」

。

(三
)

 復
經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宣
傳
委
員
會
以
三
十
六
年
雨
子
謙
宣
字
第
八
九
三
五
號
代
電
致
台

 

灣
省
接
收
委
員
會
曰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

「查
本
省
各
曰
產
電
影
院

奉

令
撥
歸
黨
營
一
案
，
前
經

 

本
會
開
列
清
冊
並
檢
具
各
院
財
產
目
錄
會
同
貴
會
電
送
省
黨
部
去
後
，
兹
准
省
黨
部
雨
子
有
黨

 

事
字
第
〇

四

一

四
號
代
電
定
於
本
月
二
十
七
日
上
午
十
時
先
行
接
收
台
北
市
各
影
院
，

其

餘
各

 

縣
市
影
院
仍
請
分
別
轉
飭
遵
照
準

備

移
交
等
由
，
除
由
本
會
派
員
會
同
點
交
並
分
飭
各
院
遵
照

 

外

，
應
請
貴
會
派
員
監
交
，
並
轉

钫

各
縣
市
分
會
分
別
派
員
監
交
，
仍
將
貴
會
派
定
監
交
員
姓

 

名
先
行
見
覆
為
荷
。

..

」
案
經
台
灣
省
接
收
委
員
會
日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於
同
年
二
月
五
日
產

(
计

六
)
處
字
第
〇

七
八
〇
號
代
電
致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宣
傳
委
員
會
及
各
縣
市
政
府
略

 

以
：

「

..

關
於
省
黨
部
定
期
接
收
各
電
影
院
一
案
，
除
台
北
市
部
分
由
本
會
派

專

員
章
想
献



監
交
外
，

其

餘
各
縣
市
部
分
已
分
別
電
知
各
該
縣
市
分
會
就
近
派
員
監
交
，
相
應
復
請
查
照
為

荷

。

..

」

。
中
國
國
民
黨
台
灣
省
執
行
委
員
會
嗣
於
三
十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以
雨
子
儉
台

黨
財
字
第
二
六
號
至
第
三
四
號
函
致
台
灣
省
日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通
知
定
於
同
年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至
二
月
九
日
分
別
派
員
接
收
各
電
影
院
。

(四
)旋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宣
傳
委
員
會
於
三
十
六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令
將
該
等
戲
院
交
由
中
國
國

 

民
黨
台
灣
省
黨
部
，
並
由
台
灣
省
黨
部
成
立
台
灣
電
影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營
之
。
並
經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於
三
十
六
年
四
月
以
署
產
(

计

六
)
處
字
第
二
五
一
七
號
代
電
呈
南
京
行

 

政
院
院
長
張
鈞
鑒
：

「查
本
省
接
收
日
資
電
影
事
業
前
經
秉

承

中
央
意
旨
餘
由
本
署
宣
傳
委
員

 

會
會
同
日
產
處
理
委
員
會
將
大
世
界
戲
院
等
十
九
單
位
移
交
中
國
國
民
黨
台
灣
省
黨
部
接
管
，

 

並
經
以
署
(卅
六
)
產
字
第
一
六
六
三
號
電
呈
核

備

在
案
。…
…

」
。
(詳
附
表
二
：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宣
傳
委
員
會
移
交
中
國
國
民
黨
經
營
之
日
產
電
影
院
一
覽
表
)

按
相
關
檔
案
及

史

料
文
件
顯
示
，
該
十
九
家
戲
院
係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宣
傳
委
員
會
接

 

收
日
資
電
影
戲
院
移
交
予
中
國
國
民
黨
台
灣
省
黨
部
接
管
經
營
，
既
係
撥
歸
該
黨
經
營
，
該
黨
對

 

於
該
十
九
家
戲
院
應
僅
有
經
營
權
而
無
所
有
權
，
惟
行
政
院
及
相
關
政
府
機
關
竟
未
能
釐
清
兩
者

 

之
分
際
，
致
該
十
九
家
戲
院
陸
續
有
已
移
轉
予
他
人
者
，
有
仍
登
記
為
該
黨
所
有
者
。
行
政
院
身

.為
國
家
最
高
行
政
機
關
，
應
本
維
護
國
家
財
產
及
人
民
權
益
之
職
責
，
確
實
澈
底
清
理
，
依
法
處

 

g
l
l

短

。

三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將

其

管
有
之
公
有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陸
續
贈
與
中
國
國
民
黨
，
顯
與
憲
法
規
定
及
法



律

之
實
質
精
神
有
悖
，
亦
似
與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列
示
之
公
有
財
產
管
理
方
式
不
符
，

 

行
政
院
應
確
實
澈
底
清
理
，
依
法
處
理
。

按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第
七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
鄉
鎮
縣
轄
市
有

土

地
之
處
分
，
應
由

 

該
管
鄉
鎮
縣
轄
市
公
所
送
經
鄉
鎮
縣
轄
市
民
代
表
會
審
議
同
意
後
，報
經
該
管
縣
政
府
核

准

。

..

」
之
規
定
，
係
該
規
則
於
七
十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修
正
時
所
增
訂
.，之
前
，
該
規
則
並

未

就

鄉

(鎮

、
市
)
有

土

地
處
分
有
所
規
定
。
惟
按
七
十
二
年
九
月
廢
止
前
之
公
有

土

地
管
理
辦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
鄉
鎮
有

土

地
由
鄉
鎮
自
治
機
關
使
用
收
益
，

其

處
分
應
經
該
管
市
縣
政
府
核

 

准
」

，
另
按
民
國
十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國
民
政
府
制
定
公

布

，
二
十
五
年
三
月
一
日
施
行
之

土

地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

r

直
轄
市
或
縣
(市
)
政
府
對
於

其

所
管
公
有

土

地
，
非
經
該
管
區

内

民

 

意
機
關
同
意
，
並
經
行
政
院
核
准
，
不
得
處
分
或
設
定
負
擔
或
為
超
過
十
年
期
間
之
租
賃
。
」
查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將

其

管
有
之
公
有
財
產
，
自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起
至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止
，
多
年
來
陸

 

續
贈
與
中
國
國
民
黨
及

其

所
屬
單
位
，

其

中

土

地
八
十
六
筆
，
面
積
合
計
一
七
、
八
九
〇

•
二
平

 

方
公
尺
.，建
築
物
三
十
七
筆
，
面
積
合
計
一
二
、
二
五
一
.
八
平
方
公
尺
(詳
附
表
三
：
各
級
政

 

府
機
關
將

其

管
有
之
公
有
財
產
贈
與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國
民
黨
及

其

所
屬
各
單
位
之
財
產
清
冊
)

。

 

各
該
政
府
機
關
雖
係
依
上
開
規
定
程
序
，
提
經
各
該
管
民
意
機
關
同
意
，
並
報
經

其

上
級
機
關
核

 

准

後

，
將
各
該
公
有
財
產
贈
與
中
國
國
民
黨
，
然
揆
諸

其

程
序
，
依
事
件
當
時
之
法

律

，
雖
有
所

 

據

，
惟
在
當
時
黨
國

體

制
之
下
，
多
年
來
陸
續
將
政
府
管
有
之
公
有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贈
與
該
黨
，

 

此

種
獨
厚
特
定
政
黨
之
作
法
，顯
與
法

律

實
質
精
神
有
違
•，又
衡
諸
憲
政
原
理
，
所
謂
國
有
財
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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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全
國
人
民
所
有
，
政
府
機
關
不
過
是
受
人
民
付
託
，
並
為
人
民
之
利
益
而
代
為
管
理
。

此

即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第
一

百

四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中
華
民
國
領

土
内

之

土

地
屬
於
國
民
全

體

」
之

 

意
旨
所
在
，
故
各
級
政
府
在
管
理
、
使

用

、
處
分
公
有
財
產
時
，
自
應
以
人
民
之
利
益
為
依
歸
，

 

並
不
得
損
及
人
民
之
利
益
。
過
去
各
級
政
府
將
國
家
財
產
無
償
贈
與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行
為
，
已
在

 

人
民
及
政
黨
之
間
，
形
成
不
公
平
之
差
別
待
遇
，
顯
與
憲
法
第
七
條
人
民
不
分
黨
派
，
在
法

律

上

 

1

律

平
等
的
精
神
有
悖
，
亦
似
與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公

布

之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列
示
之
公
有
財
產
管
理
方
式
不
符
，
行
政
院
應
確
實
澈
底
清
理
，
依
法
處
理
。

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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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〇

# J

、
處
理
辦
法
：

一
、

 擬
抄
調
查
意
見
一
函
請
行
政
院
就
中
國
國
民
黨
轉

帳

撥

用

之
國
有
特
種
房
屋
及

其

基
地
，
確
實
澈

 

底
清
理
，
依
法
處
理
。

二
、

 擬
抄
調
查
意
見
二
函
請
行
政
院
就
前
台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撥
歸
中
國
國
民
黨
經
營
之
十
九
家
戲

 

院

，
確
實
澈
底
清
理
，
依
法
處
理
。

三

、

 擬
抄
調
查
意
見
三
函
請
行
政
院
就
贈
與
中
國
國
民
黨
之
公
有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
確
實
澈
底
清
理
，

 

依
法
處
理
。

四
、

 抄
調
查
報
告
函
復
陳
訴
人
。

五

、

 移
請
財
政
及
經
濟
、

内

政
及
少
數
民
族
委
員
會
審
議
。黃

惶
雄

趙
昌
平

林
秋

山

張
德
銘

調

査

委

員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四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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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頁263

本會於105年 11月 8 日、2 1 日、2 3 日、2 4 日、2 5 日至

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抄錄 

中國國民黨歷屆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及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所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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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4 7 年 7 月 9 曰 （星期三）上午十時 

討論事項

一 、謹 擬 具 4 7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總預算案，提 請 核 議 。 財務委員會提

說 明 ：（一 ）4 7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總預算核實編列實施辦法，前經提奉中央常務委員會第 4 0 次 會 議 核 定 在 案 ，僅依 

照 上 項 實 施 辦 法 ，擬 編 4 7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總預算草案，全年支出總額共計新台幣 7 3 0 0萬 元 ，經由秘 

書 處 、設 計 考 核 委 員 會 、紀 律 委 員 會 、財務委員會四單位組織專案小組負責審核，擬 具 審 核 意 見 ，提經 

第 2 9 次 工 作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計 列 ：

中國國民黨第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65次會議紀錄

(1)經常費 14,470,000元（佔 支 出 總 額 19.82% )

(2)事業費 53,604,200元 （佔 支 出 總 額 73.43% )

(3)專款 2,929,200元（佔 支 出 總 額 4.02% )

(4)總預備費

【中略】

1,996,600元 （佔 支 出 總 額 2 .7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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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年度中央黨務經費財源統計表（自47年 7 月 起 至 4 8年 6 月止）

項目 四十七年度估計 

收入數

上年度收入預算 

數

增減 備考

有關單位補助收入 62,961,560 48,163,777 增 14,797,783 4 7年估計收入數係照行政院七〇〇號函復 

已編列數估計者聞其中國際宣傳費一項 

立法院仍照上年度預算2,474,360元核定 

則本項總額應減為62,961，560元

情報局國防臨時費情報 

業務費及維持費項下撥 

助 「大陸敵後工作費」

40,000,000 31,913,910 增 8,086,090 上年度寄列預算為内政部大陸民眾組訓 

費 14,236,800元嗣追加2,000,000元防衛 

捐撥助加強大陸民眾反共抗俄革命運動 

指導工作費14,000,000元 （黃復興2 百 

萬元在内）

二

新聞局補助支出反共抗 

俄宣傳補助費項下撥助 

「國際宣傳費」

2,474,360 3,234,267 減 759,907

二
僑務委員會僑務支出項 

下撥助「海外工作經 

費」

10,000,000 2,528,400 增 7,471,600

四 教育部教育科學文化支 

出項下撥助「幹部訓練

經費」

8,187,200 8,187,200 同上年度

五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撥助 

革命實踐研究院分院訓 

練費

2,300,000 2,300,000 分院向台灣省訓團領用之補助費年 

213,000元收支另行計算不在上列數内

二 自籌收入 8, 000,000 8,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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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員繳納黨費解繳中央 

數

2, 000,000 2, 000,000

二 黨營事業盈餘繳解中央 

數

6, 000,000 6, 000,000

總計 70,961,560 56,163,777 14,797,783

附 記 ：

---- 清報局所列補助本會者4 千萬元另附列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經費 3 5 2 萬元青年救國團經費 2 1 0萬元華興育幼院

經 費 1 5 8萬元該項目合共 4 7 2 0萬 元 。

二 、新聞局所列補助本會者行政院原已同意 446萬 3377元已被立法院減為 247萬 4360元另附列中央日報補助費 150萬 

元香港時報 4 3 萬 4 0 0 0元 （以上兩項合併稱為文化事業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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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度共計新台幣 8 9 8 6萬 元 ，計

(一）  經 常 費 1 5 0 0萬 元 （較 上 年 度 增 7 6 萬 9 0 0 0元 ）

(二）  事 業 費 6 3 5 4萬 9 6 5 0元 （較 上 年 度 減 4 3 2 萬 8 2 3 0元 ）

(三）  專 款 8W 萬 9 2 0 0元 （較 上 年 度 增 1 6 1萬元）

(四）  總 預 備 費 2 3 9 萬 1 1 5 0元 （較 上 年 度 增 4 0 萬 9 2 3 0元 ）

總 計 8 9 8 6萬 元 （較 上 年 度 減 1 5 4萬 元 ）

五 十 年 度 如 公教人員調整待遇，本 會 員 工 比 照 調 整 ，其 增 加 經 費 預 算 部 分 ，屆 時 另 行 專 案 核 辦 。

六 、5 0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收入財源估計：

(一 ）國 家 總 預 算 所 列 協 款 收 入 7 8 1 4萬 2 6 5 8元 。

1 、 國 防 部 情 報 局 大 陸 工 作 5 1 1 8萬 5 9 3 8元 ，（同 上 年 度 。至婦聯會救國團及華興育幼院三單位寄列之 7 2 0萬 元 ， 

未列計在内）

2 、 僑 務 委 員 會海外對匪鬥爭工作費 1 6 9 4萬 7 1 3 2元 （同上年度）。教 育 部 幹 部 訓 練 費 6 3 9 萬 2 0 4 8元 （上年度原

中國國民黨第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205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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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算 11 0 8萬 2 7 8 元 ，因劃出國防研究院經費4 6 8 萬 8 2 3 0元 ，應減列如上數）。

3 、 教育部幹部訓練費6,3 9 2, 0 4 8元 ，（上 年 度 原 預 算 11,080,278元 ，因劃出國防研究院經費4,6 8 8 , 2 3 0元，應減列 

如 上 數 ）。

4 、 行政院新聞局國際宣傳費 3 6 1 萬 7 5 4 0元 ，（同上年度）。

(二 ） 臺灣省政府補助革命實踐研究院經費 2 8 0萬 5 千 元 。

1 、 台灣省教育廳補助革命實踐研究院經費2 5 9 萬 2 千 元 ，（同上年度）。

2 、 省訓團補助革命實踐研究院經費2 1 萬 3 千 元 ，（同上年度）。

以 上 （一 ）（二 ）兩 項 共 計 8 0 9 4萬 7 6 5 8元 。

(三 ）  自籌經費收入9 1 4 萬 元 。

1 、 黨員所納黨費繳解中央數2 6 0萬 元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6 0 萬 元 。

2 、 黨營事業盈餘繳解中央數 6 百 萬 元 ，（同上年度）。

3 、 保險基金利息百分之三十撥 充 黨 員 救 濟 5 4 萬 元 。（第 1 8 9次中央常會通過）。

以 上 （一 ）（二 ）（三 ）項 共 計 9 0 0 8萬 7 6 5 8元 ，應 減 除 下 列 各項必須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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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 全年度透支利息及印花費用約需 1,900,000元 ，（按四十七年度支出實額計列）。

乙 、 歷年黨務經費累積虧絀分期撥補 1，〇〇〇,〇〇〇元 （擬 自 五 十 年 度 起 ，逐年撥補1〇〇萬元。補 足 為 止 ）。 

以 上 5 0 年度收入財源淨額計 8 7 1 8萬 7 6 5 8元 。

七 、5 0 年 度 經 費 收 支 預 算 比 較 ，尚 差 絀 2 6 7 萬 2 3 4 2元 擬 另 行 設 法 籌 措 。

5 0 年 度 如 公 教 人員調整待遇，本會員工比照調整必須增加之財源屆時擬另行專案提會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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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財源收入與經費預算之比較：

一 、5 3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與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收入預估：

( 一 ） 國 家 總 預 算 委 託 辦 理 工 作 經 費 收 入 9 1 9 8萬 0 0 7 8元 （（一 ）已洽准行政院核定共補助如 上 ，較上年度增列143萬元增列數為

奉第380次常會核准補助正中書局於上年度籌設日本東京書店開 

辦費1百萬元及知識青年黨部工作開展所需增列之經費43萬元。 

(二 ）政府撥付本會委辦工作費有關項目内，另有交由本會代領轉發國 

防研究院救國團婦聯會華興育幼院等四單位經費1330萬110元同 

上年度未包括在内）。

( 二 ）  台灣省政府補助革命實踐研究院經費 2 8 0萬 5 2 9 0元 （同上年度）。

( 三 ）  自 籌 經 費 9 5 4 萬 元 （同上年度）。

( 1 )  黨員黨費解繳中央數4 百 萬 元 （同上年度）。

( 2 )  黨營事業繳解盈餘 4 百 萬 元 （同上年度）。

( 3 )  保 險 基 金 利 息 撥 充 黨 員 救 濟 借 助 5 4 萬 元 （同上年度）。

以 上 （一 ）（二 ）（三 ）項 共 計 一 億 4 3 2 萬 5 3 6 8元 。

尚須彌補下列各項支絀：

附件3 頁270

中國國民黨第8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457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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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銀 行 透 支 借 款 利 息 1 百 萬 元 。

(二） 正中書局上年籌設東京書局借款 1 百 萬 元 。

(三） 以 前 年 度 差 絀 9 4 9 萬 6 6 4 2元 。

估 計 淨 收 入 9 2 8 2萬 8 7 2 6元 。

二 、前 項 估 計 五 十 三 年 度 財 源 與 支 出 經 費 總 額 1 億 1 6 7 2萬 5 千 元 比 較 ，累積差絀約達 2 3 8 9萬 6 2 7 4元 ，擬以下列方式籌 

補 ：

(一 ） 行政院上年度專案撥付本會大陸工作費 1 千萬元為免影 響 第 二 組 大 陸 工 作 ，5 3 年 度 擬 請 行 政 院 設 法 仍 照 1 千 

萬 元 之 數 繼 續 補 助 （上 項 專 案 增 加 之 經 費 ，本 會曾併案洽請行政院於 5 3 年 度 有 關 項 目内繼 續 增 列 1 千萬

元 ，其 中 7 2 2 萬 9 9 2 0元 備 抵 第 二 組 5 3 年 度 該 項 工 作 之 需 ，2 7 7 萬 8 0 元 彌 補 本 會 歷 年 收 支 差 絀 ，惟未准行政 

院同意）。

(二 ） 革命實踐研究院舉辦地方青年幹部訓練班八期經費 2 3 0萬 8 4 8 0元 ，請臺灣省政府及國防部照專案小組審查 

之 決 定 。

【中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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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總預算内容概述

一 、5 3 年 度 經 費 總 預 算 共 計 1 億 1 6 7 2萬 5 千 元 ，其 中 ：

(一 ）  中央黨務經費 4 7 0 8萬 8 1 2 5元 （約 佔 總 額 4 0 . 3 4 % )。

(二 ） 政 府 委 託 辦 理 工 作 費 6 9 6 3萬 6 8 7 5元 （約 佔 總 額 59.66%)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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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5 7 年 6 月 2 4 曰 （星期一）下午三時 

乙 、總 預 算 内 容 概 述 ：

依據前項審核後之增列減列數計算， 5 8 年度總預算擬共計編列新台幣 1 億 6 6 6 0萬 元 ，其 中 ：

(一 ） 、中 央 黨 務 經 費 4 7 3 1萬 0 6 6 9元 約 佔 總 額 28.4% (較 上 年 度 增 列 2 8 8 萬 8 9 8 9元 ，增列數約占上年度原預算 

6 . 5 % )。

(二 ） 、政 府 委 託 辦 理 工 作 經 費 1 億 1 9 2 8萬 9 3 3 1元 約 佔 總 額 71.6% (較 上 年 度 增 列 9 4 1 萬 1 0 1 1元 ，增列數約占上年 

原 預 算 8 . 5 6 % )。

以 上 一 、二 兩 項 共 計 1 億 6 6 6 0萬 元 （較 上 年 度 增 列 1 2 3 0萬元增列數約占上年度原預算總額 7 . 9 7 % )。

丙 、財 源 收 入 與經費支出預算之比較：

一 、5 8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及政府委託辦理工作費財源收入估計：

(一 ）  國 家 總 預 算 委 託 辦 理 工 作 經 費 收 入 1 億 3 0 2 9萬 2 7 1 0元 。

(二 ）  台灣省政府等單位補助革命實踐研究院經常費及訓練費收入 5 4 0萬 5 2 9 0元 。（專案撥助之訓練專款同上年度）

中國國民黨第9 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388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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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自 籌 經 費 2 1 0 0萬元

( 1 )  黨 員 黨 費 繳 解 中 央 數 6 0 0萬 元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1 百 萬 元 ）。

( 2 )  黨 營 事 業 繳 解 盈 餘 1 5 0 0萬 元 （較 上 年 度 增 5 百 萬 元）。

以 上 （一 ）（二 ）（三 ）項 共 計 收 入 1 億 5 6 6 9萬 8 0 0 0元 （詳請參閱附件四）。

二 、5 8 年度如照本案所擬列計收入：1 億 5 6 6 9萬 8 0 0 0元 ，支 出 ：1 億 6 6 6 0萬 元 ，收 支 差 絀 達 9 9 0萬 2 0 0 0元 ，上 項差絀 

數 ，擬半數洽請行政院從政主管同志設法增加補助，半 數 責 成 黨 營事業增繳盈餘，以維持年度總預算收支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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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5 8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政府委託辦理工作經費預算總表（自 5 7 年 7 月 起 至 5 8 年 6 月止）

費別 5 8年預算總數 上年度原預算 

數

增或減 增減數占上年 

度元預算百分 

比

備考

金額 百分比

一 中央黨務經費 47,310,669 28.4 100 44,421,680 +2,888,989 6.50

一 經常費 15,779,400 33.35 15,100,000 + 679,400 0.45

二 事業費 11,358,190 24.01 100 10,615,755 + 742,435 0.70

一 中央各處組會 6,784,930 59.73 6,170,100 + 614,830

二 附屬單位補助費 4,573,260 40.27 4,445,655 + 127,605

三 專款 13,719,320 29 14,681,120 -961,800

四 總預備費 6,453,759 13.64 4,024,805 + 2,428,954

一 第一預備費 2,884,000 1,500,000 + 1,384,000

二 第二預備費 3,569,759 2,524,805 + 1,044,954

二 政府委託辦理工 

作經費

119,289,331 71.6 100 109,878,320 +9,411,011 8.56

一 經常費 21,790,600 18.27 19,660,000 +2,130,600 10.84

二 事業費 90,126,531 75.55 100 83,809,460 + 6,317,071 7.54

一 大陸工作費 45,153,300 50.10 41,653,300 + 3,500,000 8.40

二 海外對匪鬥爭工 

作費

18,536,830 20.58 17,363,100 + 1,173,730 6.76

三 政戰心戰工作費 6,040,000 6.71 5,800,000 + 240,000 4.14

四 幹部訓練費 10,120,000 11.23 9,907,060 + 212,910 2.15 革命實踐研究院幹部處 

婦工會及補助各黨部部 

分經費

五 宣傳費 7,277,346 8.07 6,697,790 + 579,556 8.65 香港時報中央社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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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民眾服務 2,999,055 3.31 2,388,210 + 610,845 25.58

三 專款 7,372,200 6.18 6,408,860 + 963,340 15.03

總計 166,600,000 100 154?3〇〇,〇〇〇 +12,300,000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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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四 5 8 年 度 中 央 黨 務 經 費 收 入 估 計 表 （自 5 7 年 7 月 起 至 5 8 年 6 月止）

項目 本年度估計收入數 上年度原核定收入 

數

增加數 備考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理工 

作費收入

130,292,710 108,159,830 22,132,880 本項收入另有左列各項計共3124萬 

8100元經由本會代領轉發不在上列數 

内 。

一 、 國防研究院665萬8720元

二 、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總部743萬 

9460 元

三 、 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400萬元

四 、 華興育幼院208萬元

五 、 國際問題研究所8 5萬9920元

六 、 青華學校21萬元

二 革命實踐研究院辦理訓 

練工作收入

5,405,290 5,405,290 同上年度

台灣省政府補助收入 4,805,290 4,805,290 一教育廳補助259萬 2000元 

二省訓團補助2 1萬 3290元 

三省訓團補助訓練專款200萬元

二 國防部補助訓練專款 600,000 600,000 同上年度照上年成案由革命實踐研究院 

洽籌。

三 自籌經費 21,000,000 15,000,000 6,000,000

一 黨員黨費繳解中央數 6,000,000 5,000,000 1,000,000

二 黨營事業繳解盈餘 15,000,000 10,000,000 5,000,000

(一）齊魯公司 5,000,000 4,200,000 800,000 依照 5 6年決算核定應繳中央數估列

(二）裕台公司 10,000,000 4,800,000 5,200,000 經銷液化石油氣盈餘應繳中央估列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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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三）松山興記化工公 

司

5 6年度核定應繳中央盈餘110餘萬元 

准其保留做增資之用故未列估計收入

(四）中興電工機械公 

司

1,000,000 - 1,000,000 5 6年盈餘甚少未做分配故未列估計收

入

(五）中央產物保險公 

司

5 6年度核定應繳中央盈餘90餘萬元准 

其保留做投資資金故未列估計收入

總計 156,698,000 128,565,120 28,13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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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第10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108次會議紀錄

時 間 ：5 9 年 6 月 2 9 日 （星期一）下午三時 

曱、總 預 算 編 擬 經 過 ：

一 、查 5 9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與政府委託辦理工作費總額為新台幣 1 億 9 7 6 5萬 13 0 0元 ，財 源 收 入 1 億 7 1 6 9萬 8 0 0 0元 ， 

收支相抵計不敷 2 5 9 5萬 3 3 0 0元 。

【中略】

乙 、依 據 前 項 審 核 後 之 增 列 數 計 算 ，6 0 年度總預算擬共計編列新台幣 2 億 2 8 5 5萬 3 5 0 0元 )]其 中 ：

一 、 中 央 黨 務 經 費 7 0 7 0萬 1 6 2 6元 ，約 占 總 額 30.95% (較 上 年 度 增 列 1 5 6 4萬 1 5 5 6元增列數約占上年度原預算 

28.41%) 〇

二 、 政 府 委 託 辦 理 工 作 經 費 1 億 5 7 8 5萬 18 6 0元 ，約 佔 總 額 69.06% (較 上 年 度 增 列 1 5 2 6萬 6 3 0元 ，增列數約占上年度 

原 預 算 1 0 . 7 0 % )。

以 上 一 、二 兩 項 總 計 2 億 2 8 5 5萬 3 5 0 0元 ，（較 上 年 度 增 列 3 0 9 0萬 2 0 0 0元 ，增 加 數 約 占 上 年 度 原 預 算 1 5 . 6 3 % )。

丙 、財 源 收 入 與 經 費 支 出 之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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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6 0 年度中央黨務經費及政府委託辦理工作費財源收入估計：

(一 ）  國家總預算委託辦 理 工 作 經 費 收 入 1 億 5 4 6 4萬 2 7 1 0元 。（較 上 年 度 增 加 1 5 0 0萬元）。

(二 ）  台灣省政府等單位補助革命實踐研究院經常費及訓練費收入 5 8 8 萬 5 2 9 0元 。（專款撥助之訓練費較上年度原預算 

增 列 4 8 萬元）。

(三 ）  自 籌 經 費 4 7 0 0萬 元 （較 上 年 度 增 列 2 0 0 0萬 元 ）

( 1 )  黨 員 黨 費 繳 解 中 央 數 5 0 0萬 元 （因充實基層活動費用減低繳解中央成數較上年度減列2 0 0 萬 元 ）。

( 2 )  黨 營 事 業 繳 解 盈 餘 4 2 0 0萬 元 （較 上 年 度 增 列 2 2 0 0萬元）。

以 上 （一 ）（二 ）（三 ）項 共 計 收 入 2 億 7 5 2 萬 8 0 0 0元 。（詳 附 件 ）

二 、 6 0 年度如照本案所擬列計收入：2 億 7 5 2 萬 8 0 0 0元 ，支 出 ：2 億 2 8 5 5萬 3 5 0 0元 ，收 支 差 絀 達 2 1 0 2萬 5 5 0 0元 ，上 

項差絀數以政府委辦工作超出之數為多，擬洽請行政院從政主管同志設法照數增加補助，以維持年度總預算收支之平

衡 。

丁 、本 案 經 於 6 月 1 8 日提由第 5 6 次 工 作 會 議 決 議 ：

「一 、通 過 ，並 提 常 會 核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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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6 0 年 度 總 預 算 雖經一再核實編列，收 支 仍 有 差 絀 ，今 後 各 單 位 務 必 力 求 撙 節 ，控 制 預 算 。

三 、 本 黨 所 經 營 之事業需加強整頓，以 提 高 繳 解 盈 餘 數 額 ，充 裕 黨 務 經 費 之 來 源 。」等 語 。

謹 檢 陳 6 0 年度總預算案預算總表及各項附表一併提請

核 議 。 （附 件 印 附 ，見附件八）

附 記 ：【中略】

二 、6 0 年度另有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國 防 研 究 院 、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華 興 育 幼 院 、國際問題研究所等六單位經 

費 ，全 年 計 2 5 7 8 8 1 0 0元 經 由 本 會 代 領 轉 發 ，不 在 列 數 以 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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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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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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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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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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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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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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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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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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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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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進

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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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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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總
曾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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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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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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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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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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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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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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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口
外
滙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捐
款
實
施
辦
法

中
華
婦
女
反
共
聯
合
會
畠
卩

 

中
華
民
國
軍
人
之
友
社
$

 
$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JI
K

îs
t 
辧

理
進
口
外
滙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捐
款
實
施
辨
法

一
、

 
依
據
：

進

口

外

滙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捐

款

，
係

全

國

工

茼

業

本

於

愛

國

敬

軍

之

熱

忱

，
主

動

發

起

捐

獻

，
自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迄

今

，
歷

年

均

由

各

業

公

會

透

過

會

員

大

會

通

過

以

爲

捐

獻

之

依

據

。

二
、

 
目
標
：

以

結

合

社

會

經

濟

力

量

，
支

援

三

軍

，
達

成

反

共

復

國

勝

利

爲

目

標

，
爲

審

愼

處

理

工

商

各

界

捐

款

，
特

 

依

據

政

府

財

經

單

位

有

關

外

滙

結

滙

規

定

訂

定

辦

法

。

三

、

 
對

象

：

㈠

貿

易

商

進

口

結

滙

。

㈡

生
產
事
業
(含
工
漁
業
)
進
口
結
滙

D

四

、

 
辧

理
方
式
：

㈠

貿

易

商

進

口

結

滙

捐

獻

：
由

省

市

進

出

口

公

會

，
委

託

各

地

銀

行

設

勞

軍

捐

款

專

戶

代

收

，
並

由

中

央

 

協

調

小

組

召

開

會

議

分

配

使

用

。
 

.

.
•



㈡
生

產

事

業

(
含
工
漁
業
)
進

口

結

滙

：
由
本

& #
共
同
委
託
各
地
銀
行
設
專
戶
代
收
，
每

月

淸

結

一

次

，
 

按
協
議
比
例
分
配
使
用
。

㈢
進

口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捐
款
，
係
本
自
動
自
發
原
則
辦
理
，
各
公
司
廠
礦
於
申
請
進
口
結
滙
時
認
繳
，
其
 

作

業

詳
如
附
件
一
：
進
口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款
作
業
規
定
。

五

、

 收
據
印
裝
管
理
：

勞
軍
捐
款
收
據
由
本

th#
聯

銜

印

製

，
其

分

發

、
收

囘

、
管
理
作
業
詳
如
跗
件
二
••進
口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款
. 

收

據

印

發

作

業

規

定

。

六

、

 结

滙
捐
款
審
計
：

 

‘

貿
易
茼
捐
款
由
省
市
進
出
口
公
會
毎
三
個
月
彙
送
本

T±#
核

對

一

次

，
生
產
事
業
捐
款
每
月
核
對
，
本

It#
設

 

置

審

計

工
作
小
組

專

責

辦

理

，
其

組

織

、
任
務
與
工
作
要
領
詳
如
附
件
三
：
勞
軍
捐
款
審
計
工
作
小
組
設

 

置

準

則

。

七

、

 
徹

信

：

勞
軍
捐
款
之
經
收
由
各
該
單
位
辦
理
徵
信
，
並
提
各
有
關
理
監
事
會
或
會
員
大
會
報
告
，
以

示

徵

信

。

/ V-
、
本
辨
法
自
核
定
公
佈
後
實
施
。

-» 

_

進

口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款

作

業

規

定

• 

• 

V

 
二

-..
1

一
、

 
為
求
辨
理
勞
軍
捐
獻
方
式
有
所
遵
循
，
並
連
作
業
一
致
起
見
，
特
訂
定
本
規

定

O

二
、

 
依
據
：

h
財
政
部
六
十
三
年
元
月
三
十
日
腳
臺
財
庫
第|

〇
七
七

j

號

函

規

定

。

㈡
本

0 : #
六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規
定
實
施
準
則
。

㈢
本

tfc#
六
十
五
年
元
月
二
十
二
日
函
各
代
收
銀
行
規
定
免
捐
項
目
。

三

、

 捐
獻
標
準
：

㈠
進
口
結
滙
以
美
金
壹
元
附
勸
勞
軍
捐
款
新
臺
幣
參
角
。

(

其

他

外

幣

按

比

率

折

算

)

㈡
左
列
各
項
均
免
附
勸
勞
軍
捐
款
：

1
.
免

徵

進a

税

案

件

。

(
先
捐
後
退
)

&
使

用

紅

邊

輸

入

許

可

證

。

&
黃

豆

、
小

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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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
府
與
軍
事
單
位
。

5.
 非

營
利
事
業
機
構
。

6.
 敎

育

敎

學

器

材

等

。

7.
 原

幣

結

滙

。

8.
 僑
外
投
資
符
合
獎
勵
條
例
免
進
口
稅
者
。

9.
 新

聞

印

報

紙

。

10.
 慈
善
公
益
機
構
進
口
非
營
利
物
品
而
免
徵
進
口
税
者
。

11.
 
漁

民

自

用

器

材

。

(
先
捐
後
退
)

12.
 其
他
特
案
優
免
進
口
税
者
等
項
。

四

、
捐
款
處
理
：

㈠
貿
易
商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款
：
毎

年

委

請

臺

北

市

、
高
雄
市
進
出
口
公
會
及
臺
灣
省
進
出
口
公
會
聯
合
會

 

，
轉
洽
當
地
結
滙
銀
行
代
收
，
並

按

日

塡

具

捐

款

淸

單

三

份

(
格
式
另
附
)
除

銀

行

自

存

一

份

外

，
另
 

二
份
分
送
公
會
及
本
M
以

資

查

對

，
每

年

結

算

一

次

，
並
連
同
收
據
存
根
送
審
計
小
組
統
計
、
核
對

 

至

捐

款

存

儲

、
撥
付k

式

如

後

：

L

毫

北

布

、
高
雄
市
貿
易

商

捐

款

，
由
各
該
市
進
出
口
公
會
設
專
戶
代
收
、
存

儲

，
每
三
個
月
撥
付
本

 

± #
一
炎
，
年

終

結

算

，
經
中
央
協
調
小
組
會
議
分
配
後
，
十
五
日
內

撥
淸

結

案

。

么

* f
灣
省
屬
各
縣
市
貿
易
商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款
，
由
當
地
進
出
口
公
會
委
託
銀
行
設
專
芦

ft':
收

*
定
期

. 

:
 
t
 

I
.
 

4
-
. 

V

'

.1
.. . *
.♦,
.
. 

•
 

.
 

>
 
.
.

將
捐
款
轉
撥
臺
颺
省
進
出
d

公
會
聯
合
會
勞
軍

1 : ' -

專

戶

，
每
兰
個
月
撥
付
本

± #
:
「

次

，4
,
牟

撕

結

算

，

經

 

中
央
協
調
小
組
會
議
分
配
後
，
十
五
日
內
撥
淸
結

案

。

 

‘ 

r

. . .

㈡
生

產

事

業

(
含
工
漁
業
)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款
：

由

本

111#
直

接

洽

請

銀

行
設

戶

代

此

，

毎

日

由

各

■代

收

銀

 

行

塡

具

淸

單

一

份

彙

送

(
寄
〕
以

憑

核

對

、
其

存

儲

'r
撥

付

方

式

如

後

：

1
臺
北
市
各

銀

行

代
收
之
捐
款
逕
存
入
本

ft#
共
同

專

戶

，
每

月

由

審

計

小

組

核

對

代

收

銀

行

捐

款

淸

單

 

曁
專
戶
存
款

對

帳

單

，
經
核
對
相
符
後

-，
卽

按

各

專

戶

所

存

捐

款

入

帳

分

配

。

2 ,

高
雄
市
曁
其
他
縣
£
所
收
捐
款
逕
存
入
各
該
縣
市
軍
人
服
務
站
所
設
之

勞

軍

款

專

戶

，

每

三

個

月

泛

 

各
服
務
站
滙
繳
本
M
核

收

分

配

。

五
、
捐
款
分
亂
：

㈠
貿

易

商

捐

款

：

臺
灣
省
進

出

口

公
會
聯
合
會
及
臺
北
市
與
高
雄
市

進

出

口

公

會

，
於

年

度

終

了

，
將

所

代

收

捐

款

，

依

 

照
中
央
協
調
小
組
分
配
原
則
，
在
總
額
內
使
用
數
按
婦
聯
會
興
建

軍

眷

住

宅

二

〇

彤

，

軍

友

社

辦

理

勞

 

軍

經

費I

〇

％

，
各
該
公
會
雜
理
捐
獻
事
務
費
五
％

，
其

餘

再

按

婦

聯

會
、
公

會

、
軍

友

社

，

各

三

分

 

之

一

分

配

使

用

，
剩
餘
尾
款
撥
存
本

It#
捐
獻
事
務
費
專

戶

，

(
用

途

如

本

案

附

件

三

第

五

項

)
。

㈡
生
產
事
業
(含
工
漁
築
)
捐
款
：

_

臺
北
市
各
銀
行
代
收
之
捐
款
，
於
每
月
底
就
代
收
總
額
按
婦
聯

會

三

分

之

二

，

軍

友

社

三

分

之

一

分

配

使

用

，
其
他
縣
市
各
銀
行
代
收
之
捐
款
，
由
各
該
縣
市
軍
人
服
務

站

每

三

個

月

滙

繳

本

t#
按

比

例

分

配

tt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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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捐
款
核
退
準
則
：

㈠
範

圍

：

L
進
口
結
滙
因
故
部
份
或
全
部
取
消
交
易
者c 

2.
進
口
工
業
原
料
供
加
工
出
口
有
案
者
。

&
漁
民
自
用
漁
船
所
需
器
材
用
具
，
奉

准

免

進

P
税

者

。

4.
誤
收
經
核
定
免
繳
勞
軍
捐
者
。

㈡
檢
附
證
件
除
應
檢
附
勞
軍
捐
款
收
據
正
本
外
，
另
附
左
列
文
件
辦
理
：

L
部
份
或
全
部
取
消
交
易
案
，
應
檢
附
結
滙
銀
行
退
滙
通
知
書
，
必
要
時
並
附
結
滙
計
算
書
參
辦
。

<

 

均
爲
正
本
)

2.
加

工

外

銷

案

，
應
檢
附
出
口
報
單
或
有
關
證
明
，
並

備

申

請

書

一

份

，
詳
列
進
出
口
數
量
及
核
定
加

 

工
比
率
計
算
表
。

&
漁

民

自

用

器

材

案

，
應
檢
附
漁
業
局
轉
財
政
部
免

税
函
正
本

輸

入

許

可

證

，
並

備

申

請

書

一

份

。

4.
誤

收

捐

款

案

，
應
檢
附
足
資
證
明
相
關
文
件
辦
理
。
 

，

㈢
退

款

時

限

：

勞
軍
款
每
年
按
四
季
分
配
作
勞
軍
使
用
，
但
爲
便
利
各
廠
商
辦
理
退
滙
領
取
證
明
較
費
時
間
，
特
定
於

 

六

個

月

(
二
季
〕

內

爲

退

款

有

效

期

限

，
以
銀
行
退
滙
通
知
B
期

計

算

，
勞

軍

捐

款

收

據

，
机
：超
過
一V .

㈣

，
篇

§

書

支

付

肇

，
逾
f

 
i
l

。
(i

s

s

海
s

l

f
期
爲
準：

L
 

润

省

、
i

市

、
高

雄

市

進

出

§

會

先

行

核

辦

，
每
半
年
棄
塡
明
細
表
連
同

各
項
證
明
及
捐
款
收
據
，

|

併
送

囘

核

銷

結

案

。

2.
生

產

事

業

等

案

退

款

，
由

本

T±# -
曁
各

縣

市

軍

人

服

務
站
受
理
核
退
。

...

.

七

、

 
本
規
定
依
據

歷

年
辦
理
實
例
並
參
照
事

實

需

要

訂

定

。

 

：卩
，

八

、

 
本
規
定
自
公
佈
日
起
生
效
實
施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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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附
件
二

進
口
結
滙
附
勸
勞
單
款
收
據
印
發
作
業
規
定

\

、
目
的
：

爲
對
外
勸
捐
勞
軍
經
費
有
所
憑
據
，
對
內
便
於
審
査
核
對
，
特

訂

定

本

作

業

規

定

。

二
、

 
捐
款
收
據
印
製
：

進
o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款
收
據
，
統
由
本
M
按

年

份

印

製

分

發

，
並
依
性
質
分
別
印
製
：

㈠
生

產

事

業

結

滙

，
使
用
淺
綠
色

勞

軍

b
據

，
臺
北
市
貿
易
茼
結
滙
，
使
用

淺

紅

色

勞

軍

收

據

，
高
雄
市

 

貿

易

商

結

滙

，
使
用
淺
藍
色
勞
軍
收
據
，
臺
灣
省
屬
縣
市
貿
易
商
結
滙
，
使

用

淺

黃
色
勞
軍
收
據

，並

 

不
得
越
區

使

用

。

㈡
勞
軍
捐
款
收
據
一
律
爲
長
二
十
五
公
分
，
寬

十

五

公

分

，
每

册

五

十

張

，

、

一
式
二
聯
、

(
收

據

、
左
 

根
)
連

號

編

印

(
如
附
錄
一
)
封
面
內
頁
加
印
使
用
收
據
注
意
事
項
，

(
如
附
錄
二
〕

封
底
內
頁
加
印

 

作

業

程

序

表

，

(
如
附
錄
三
)
並
蓋
印
及
套
印
各
級
主
管
章
。

三

、

 收
據
與
清
單
核
對
：

㈠
各
銀
行
或
各
公
會
送
來
之
捐
款
收
據
存
根
與
淸
單
所
載
不
符
或
遺
漏
等
情
形
，
應
卽
查
一
明
更
正
。

附件3

s i
配

合

收

讀

色

印

製

，
—

產

囊

由
本I

印

發

外

i

—

各
公
I

f

行

I

。

(
如

事

—

震

收

—

根

收
囘

後
，

先

檢

查

張

數
，

是

雲

整

，善

計

共

收

鑫

寫

在

封
面規定

 

再

分

戶

分

册

塡

入

「
整

理

捐

款

收

據

檢

查

核

計

靈

S

內

二

如

附
錄
五
)
另
造
全
年
捐

 

款

共

收

(
退
)
金

額

統

計

表

，

(
如
附
錄
六
)

簽

報

成

果

。

 

:

S

北

市

、
高
雄
市
—

灣
省

進

出n

公

會

，
鐘

捐

款

收

據

(
存
根
)
比

照

前

項

原

則

辦

理

。

四

、
 收
據
遣
失
處
理
：

y

軍
捐
S

據

遺

失

時

，
不
得
要
求
重
開
或
補
發
，
爲

應

需

要

由

本

± #
另

發

收

據

存

根

影

^

請

表

格

c

如
附
錄
S

由

本

社

印

妥

備

索

二

外

縣

市

由

各

地

軍

A f
服

務

站

辦

理

，
貿
易
商
由
各
公

 

會
比
照
辦
理
)
。

㈡
代
收
銀
行

遺

失

收

據

，
應
卽
登
報
聲
明
作
廢
，
並

附

剪
報
備
函
送
本

t#
備

查

。

It

五

、
 收
據
、
帳
單
管
理
：

㈠

f
f

存
根
i

單

、
分
年
、
分
類
、
分

戶

鐘

，
保
存
五
年
，
屆
期
簽
報
銷
？

空
白
末
用
收
據
，
逐
 

.年
列
册
簽
報
銷
駿

c

㈡
讓

對

帳

單

、
分

年

、
分

類

、
分

戶

整

理

，
保

存

五

年

，
屆

期

簽

報

銷

機

。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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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〇

六

、

 
本
作
業
規
定
、
視
實
際
狀
沉
得
修
訂
之
。

七

、

 
本
作
業

规

定
自
公
佈
日
起
施
行
。

附

件

三

勞
軍
捐
款
審
計
工
作
小
組
設
置
準
則

 

\

、
任
務
：

本

小

組

依

據

策

動

勞

軍

捐

獻

政

策

，
辦

理

進
o

結

滙

附

勸

勞

軍

款

審

計

工

作

及

協

調

捐

款

單

位

與

各
代
收

 

銀

行

密

切

連

繫

，
嚴

格

審

愼

核

對

統

計

，
適

時

提

撥

支

援

勞

軍

活

動

。

二
、
工
作

内

容
：

㈠

生

產

事

業

進

口

結

滙

核

計

部

份

：

1
•
代

收

銀

行

所

需

收

據

及

淸

單

之

送

、
收

與

問

題

處

理

。

2.
捐

款

之

核

對

、
登

記

、
統

計

。
 

a

退

捐

案

之

審

核

。

4.
按

月

分

戶

統

計

捐

款

總

收

入

，
並

與

主

計

室

核

帳

分

撥

。

4.
輔

導

各

縣

、
市

軍

人

服

務

站

辦

理

代

收

捐

款

工

作

。

㈡

貿

易

茼

進

口

結

滙

核

計

部

份

：

L

每

年

依

據

各

公

會

緻

囘

收

據

存

根

統

計

核

對

，
並

予

登

入

統

計

表

。

Z

複

核

各

公

會

代

辦

退

捐

案

。



3.
 簽
報

複

査

核

算

全

年

捐

款

收

入

總

額

。

4.
 

調

製

捐

款

分

配

參

考

表

、
簽

報

核

定

，
並

送

請

召

開

進

出

口

業

勞

軍

捐

款

分

配

協

調

小

組

會

議

，
予

 

以

分

配

使

用

。

三

、
 勞
軍
捐
款
收
據
管
理
：

㈠

依

據

各

地

區

所

需

收

據

數

量

，
印

妥

後

存

入

倉

庫

，
統

一

管

制

分

發

。

㈡
毎

年

十

二

月

中

旬

，

依

據

各

單

位

及

各

代

收

銀

行

所

需

數

量

，
予

以

編

號

登

記

後

，
送

(
寄

)

發

、
收

 

囘

時

，
亦

詳

予

登

載

，
以

防

遺

失

或

漏

報

。

㈢

已

使

用

收

據

存

根

，
依

規

定

統

計

核

對

無

訛

後

，
妥

爲

保

管

，
以

備

查

對

，
未

使

用

收

據

或

逾

保

管

年

 

限

之

收

據

存

根

，
依

規

定

簽

報

銷

燬

，
以

減

少

保

管

負

荷

。
 

.

四
、
 績
優
废
商
表
揚
••

全

年

捐

獻

成

績

最

優

廠

商

，
報

請

軍

人

節

大

會

列

入

表

揚

，
藉

資

獎

勵

。

五
、
 文
書
(檔
案
)
管理

㈠

經

軍

友

社

收

發

文

件

登

記

，
興

公

文

處

理

作

業

辦

理

並

歸

檔

列

管

。

㈡

經

簽

辦

有

關

捐

獻

事

務

費

用

案

件

，
及

原

始

憑

證

，
隨

同

收

支

傳

票

，
並

存

軍

友

社

主

計

部

門

歸

檔

。
 

㈢

專

案

簽

辦

文

件

，
由
，承

辦

人
員
登
記

公

文

處

理

簿

，
並

負

责

保

管

列

入

移

交

。

六
、
 捐
獻
事
務
費

專
戸

帳
務
管
理
：

專

戶

事

務

費

，
係

支

付

收

據

與

淸

單

印

製

費

、
人

員

工

作

費

、
代

辦

捐

獻

單

位

事

務

費

，
以

及

辦

理

有

關

 

捐

獻

事

務

等

用

費

，
所

有

收

支

，
均

按

旣

定

會

計

程

序

辦

理

，
並

於

年

度

結

束

後

，
列

表

送

呈

總

幹

事

核

備

。

七

、

 
人

員

編

制

：

本

工

作

小

組

爲

任

務

編

組

，
設

組

長

一

人

，
組

員

三

至

四

人

，
由

本

it#
共

同

聘

任

之

，
由

軍

友

社

納

入

管

理

，
受

總

幹

事

指

揮

監

督

。

八
、

 任
務
區
分
：

㈠
本

小

組

工

作

對

本

tfct
負

績

效

優

劣

之

成

敗

責

任

C

㈡

組

長

：
負

責

全

般

x r
作

策

劃

與

督

導

及

捐

獻

單

位

協

調

，
連

繫

以

及

臨

時

交

辦

事

宜

。

㈢
組

員

•
•
由

組

長

指

派

負

責

與

有

關

代

收

捐

款

單

位

連

繫

，
收

據

送

(
寄

)

出

、
收

囘

、
保

管

，
及

各

單

 

位

捐

(
退

)

款

之

統

計

、
核

算

、
查

對

，
以

及

臨

時

交

辦

事

宜

。

九
、
 待
遇
：

㈠

採

單

一

薪

給

制

，
其

標

準

如

表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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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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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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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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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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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萍 I #

P

>

兹

■•XuZ5C

兹

^  s 5

pn
弈
>■

德

>

泠 蓥

• •  • ■

海 箨  

嚇 本

J9̂  J5̂

审 帟

H*

m

M

r%»sv»»r
滴

♦

M&h
兹
P

2.
 

钤
^
锌
部
\
苺
办
#. 

.(.#

踭
)
 >

 铜
卜
基
矜
兹
羚
嗍
^
(
_
域
)
,
族
。

3
. 

钤
铒

會

钤

淬
嚴
珞
踩

过

絮

-4
桊

珀

岭

苺

£

_

你

弈

。

 

•

一五
一四

組

員

組

長

職

稱

補參
助照
費軍
兩友
項社
一―
。等

- - 1̂ .

S
支
薪

S
薪
給
、

工
作

工參
作照 
補軍 
助友 
費f t

主 #  
管六 
加級 
給主 
三管 
項支 
一薪 
0 ̂  
含 
薪
給
>

待

遇

參軍
照友
辦社
理待
。遇
調
整
時

n

備

考

㈡
人

員

勞

保

、
午

餐

補

助

等

，
參
照

軍

友

社

員

工

辦

理

。
 

㈢
工
作
績
效
優
良
人
員
，
得
由
組
長
簽
報
核
發
獎
金
。

十
、聘
(解
)
任
規
定
：

㈠
採

一
年

一

聘
制
。

㈡
服

務

限

齡

：
組
長

以

六

十

五

歲

爲

限

，
組
員

以

六

十

二

歲

爲

限

，
如

身

體

狀

況

良

好

、
工
作
績
效
優
良

 

時

，
得

視

工

作

任

務

需

要

，
酌

予

延

長

，
但

以

三

年

爲

限

。

㈢
病

、
事

假

連

績

滿

一

個

月

，
卽
視
同
不
能
執
行
工
作
，
予
以
解

聘

。

㈣
屆

齡

退

職
或
中
途
離
職
，
不
另
發
退
職

金

。

㈤
聘
任
人
員
如
有
違
法
失
職
情
事
，
得

隨

時

予

以

解

聘

，
並

視

情

節

輕

重

，
依

法

處

理

。

㈥
聘
任
人
員
均
應
辦
理
保
證
手
續
。

十
一
、
其
他
未
盡
事
宜
，
得
隨
時
修
正
。

十
二
、
本
準
則
於
公
佈
後
實
施
。



\乜

使
用

本
收

據
時

請
注

意
事

項
•
•
（
式

一
)

1.捐
款

金
額

，
請

用
中

文
大

寫
（
空

白
位

置
，
請

加
劃

X
)
並

塡
明

阿
拉

伯
數

字
，
一

次
複

寫
二

聯
。

2■
如
收
據
複
寫
錯
誤
，
或

裝
訂

印
排

錯
漏

短
缺

等
情

形
時

，
請

加
蓋

『
作

廢
』

章
，
保

全
二

聯
，
切

勿
撕

下
（ 

如
收

據
已

塡
交

廠
商

，
請

卽
索

囘
）

。

3. 
如

錯
用

本
收

據
時

，
不

論
何

類
捐

款
，
綠

色
收

據
所

收
捐

款
，
列

入
綠

據
帳

戶
捐

款
淸

單
內

，
紅

據
所

收
捐

 

款
，
仍

入
紅

據
帳

戶
淸

單
內

，
切

勿
轉

帳
。

4. 
收

據
塡

發
後

，
如

因
退

滙
而

須
退

還
捐

款
時

，
請

檢
附

原
捐

款
收

據
，
銀

行
退

滙
通

知
證

明
書

，
連

同
退

款
 

申
請

書
，
逕

向
軍

友
社

或
結

滙
地

軍
人

服
務

站
辦

理
之

。

5. 
申

請
退

滙
款

（
無

論
全

部
或

部
份

）
均

應
按

照
上

列
手

續
辦

理
。
原

有
收

據
，
不

得
修

改
或

予
註

廢
另

開
收

據
。

6. 
遺

失
收

據
時

，
可

向
軍

友
社

或
當

地
軍

人
服

務
站

申
請

影
印

收
據

存
根

，
（
影

印
本

上
須

加
蓋

「
遺
失
及
肖
 

請
日

期
並

註
明

僅
作

證
明

捐
款

用
章

）
。

7. 
收

據
或

淸
單

將
用

罄
時

，
請

卽
電

話
5
2
1
3
7
2
0
軍

友
社

審
計

小
組

，
當

卽
補

送
到

行
或

函
寄

。

8
•
本
收

據
使

用
與

否
（或

部
份

使
用

）
均

請
妥

予
保

管
，
事

後
退

（
寄

）
還

軍
友

社
簽

收
，
以

憑
核

對
。

9•
各
代
收
捐
款
銀
行
，
如

經
辦

人
員

職
務

調
動

，
請

將
全

部
收

據
及

淸
單

（
使

用
或

未
用

）
移

交
接

辦
人

。

上
列

各
點

，
謝

謝
各

位
 

惠
賜

合
作

，
並
祝

 
偸

快
！

使
用

本
收

據
時

請
注

意
事

項
：

（
式

二
）

1•
捐
款
金
額
，
請

用
中

文
大

寫
（
空

白
位

置
，
請

加
劃

X
)
並

塡
明

阿
拉

伯
數

字
，
一

次
複

寫
二

聯
。

2•
如
收
據
複
寫
錯
誤
，
或

裝
訂

印
排

錯
漏

短
缺

等
情

形
時

，
請

加
蓋

『
作

廢
』

章
，
保

全
二

聯
，
切

勿
撕

下
（ 

如
收

據
聯

已
塡

交
廠

商
，
請

卽
索

囘
）

。

3•
誤
塡
收
據
時
，
不

論
何

類
捐

款
，
紅

色
收

據
所

收
捐

款
，
列

入
紅

據
帳

戶
捐

款
淸

單
內

，
綠

據
所

收
捐

款
， 

列
入

綠
據

帳
戶

淸
單

內
，
切

勿
轉

帳
。

4. 
收

據
塡

發
後

，
如

因
退

滙
而

須
退

還
原

款
時

，
請

檢
附

原
捐

款
收

據
，
銀

行
退

滙
通

知
證

明
書

，
連

同
退

款
 

申
請

書
，
逕

向
臺

北
市

進
出

口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辦

理
之

。

5. 
遺

失
收

據
時

，
可

向
市

公
會

或
軍

友
社

申
請

影
印

收
據

存
根

，
（
影

印
本

上
須

加
蓋

「
遺

失
及

申
請

日
期

， 

並
註

明
僅

作
證

明
捐

款
用

」
章

）
。

6•
收
據
或
淸
單
將
用
盤
時
，
請

卽
電

話
戠

^
丨

H
I
謹

=
|
|
總

務
組

。
當

卽
補

送
。

7. 
收

據
使

用
與

否
（或

部
份

使
用

）
均

請
妥

予
保

管
，
事

後
退

還
蠆

北
市

進
出

口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簽

收
，
以
憑

核
對

。

8. 
各

代
捐

款
銀

行
，
如

經
辦

人
員

職
務

調
動

，
請

將
全

部
收

據
及

淸
單

（
使

用
或

未
用

）
核

交
接

辦
人

。

9
•

軍
友

社
勞

軍
捐

獻
連

絡
電

話
5
2
1
3
7
2
0
猇

。

以
上

各
點

，
謝

謝
各

位
 

惠
賜

合
作

，
並

祝
偸

快
 

！

I
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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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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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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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
费

（
如

每
■

牟
每

匣
 

七
4
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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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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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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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砵
〇

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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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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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〇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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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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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s
余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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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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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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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
^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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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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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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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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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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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冷

喊
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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鉍
如

铤
 

r 
(
雄

砵
匈

丨
W

羿
崔

有
也

举
^
!
«
玄

蛛
）

使
用

本
收

據
時

請
注

意
事

項
：

（
式

三
）

1.捐
款

金
額

，
請
用
中
文
•
大
寫

C
空

白
位

置
，
請

加
劃

x
)

並
塡

明
阿

拉
伯

數
字

，
一

次
複

寫
二

聯
。

2•
如
收

據
複

寫
錯

誤
，
或

裝
訂

印
排

錯
漏

短
缺

等
情

形
時

，
請

加
蓋

『
作

廢
』
章

，
保

全
二

聯
，
切

勿
撕

下
（ 

如
收

據
聯

已
塡

交
貿

易
商

，
請

卽
索

囘
。

3.如
錯

用
本

收
據

時
，
不

論
何

類
捐

款
，
均

請
列

入
本

收
據

帳
戶

，■
不
必
轉
帳
。

4
•
收
據
塡
發
後
，
如

因
退

滙
而

須
退

還
捐

款
時

，
請

檢
附

原
捐

款
收

據
，
銀

行
退

滙
通

知
證

明
書

，
連
同
退
款
 

申
請

書
，
逕

向
臺

蔺
省

進
出

口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辦

理
之

。

5. 
申

請
滙

退
款

（
無

論
全

部
或

部
份

）
均

應
按

照
上

列
手

續
辦

理
。
原

有
收

據
，
不

得
修

改
或

予
註

廢
另
開
收
 

據
0

6. 
遺

失
收

據
時

，
可

向
公

會
申

請
影

印
收

據
存

根
，

C
影

印
上

須
加

蓋
「
遺

失
及

申
請

日
期

，
並

註
明

僅
作

證
 

明
捐

款
用

」
章

）
。

7. 
收

據
使

用
與

否
（
或

部
份

使
用

）
均

請
妥

予
保

菅
，
事

後
退

還
交

辦
單

位
，
轉

送
軍

友
社

，
以

憑
核

對
。

8. 
收

據
或

淸
單

使
用

將
罄

時
，
請

卽
通

知
交

辦
單

位
，
速

予
補

送
。

9. 
代

收
捐

款
銀

行
，
請

複
寫

捐
款

淸
單

三
份

除
一

份
留

存
銀

行
外

，
另

二
份

按
月

送
公

會
（
其

中
一

份
請

轉
交

 

軍
友

社
）

。

10. 
代

收
捐

款
銀

行
，
如

經
辦

人
員

職
務

調
動

，
請

將
全

部
收

據
及

淸
單

（
使

用
或

未
用

）
移

交
接

辦
人

。

以
上

各
點

，
謝

謝
各

位
 

惠
賜

合
作

，
並

祝
 

愉
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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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務服人革市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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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1

 一
、
核
計
結
®
外
笮
折
合
美
金
及
狷
款
金
刼C

按
美
金
一
元
捐
獻
新
臺
帑
 

三
角
計
算j 

I:
二
、
點
收
捐
款

北
 

，

f

系

一

畔r

存
恨
〕

保

留
。
.
.
.
.

.

三

、
複
寫
抽
款
收
據

〇
一

濟
單
〕

I
f一一
抑

r
據
〕
交
拍
款
康
商
收

执<

各

四

、
^
s
统
一
捐
款
*
單

0
一
份
〕

{
|
躲
料
行
自
存
備
者
7

五
、
.编
列
银
行
往
來
款
項
對
恨
單
(
二
扮
〕{

 一
仙
轉
行
M
存

#

杏
一
。
 

I

六
、
收
據
用
完
後
存
拫
瑯
(
含
使
用
或
未
用
〕
全
部
退
诃
。

一
、
 

核
計
結
滙
外
帑
折
合
美
金
及
捐
款
金
颊
。

二
、
 

點
收
捐
款
。

三
、
 

！
S

s f «
l

〕
3
_

J
^

倾
K

t i

四
、
 

f

 坑
一
S
清
單
(
二
扮
二

 l
lss
il
il
.:

五
、
 

热
列
体
行
往
來
款
項
對
根
單
(
二
份
)
{
lsf
a

i?

六
、
 

收
據
用
完
後
存
根
瑯
(含
部
份
使
用
或
未
用
〕全
部
退
ra
i

辧

理

圭

產

事

業

(
含

工

漁

業

)

勞

單

捐

款

作

業

程

序

簡

明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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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頁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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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小 計 審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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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統

辦
理

臺
灣

省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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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易
商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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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滙

勞
軍
捐
款
作
業
程

序
簡
明

%

臺溥省各縣市公

•̂
Er銀行

三

核
計

結
滙
外
幣
折
合
美
金
及
捐
款
金

额

 

(按
美
金

一
元

捐
獻
新
臺
帑
三
肖
計
算
)

點
收
捐
款

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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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聯
(存
拫
)
保
留

…

i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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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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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聯
《收

^
5
交
捐
款
質

 

d

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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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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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六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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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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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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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生
產

事
業

進
口

結
滙

附
軍

眷
住

宅
及

勞
軍

捐
獻

清
單

第
頁

帳
戶

號
碼

：
卑

PI

a

〇
\

ro

寄
本
底
名
 

^
單

止
渾

 
交
請
聯
頁
 

審
随
貫
次
 

計
同

填
 

小
捐
寫
請
 

組
款

，
按
 

簽
收
以
序
 

收
據
便
自
 

核
存

查
元

 
對
根
考
月

O 
> 

O ^
按

至
 

期
. 

送
二

 
广

\
月

年

_
雒
仃

 
员
貧
人

製
表

人
_

附
勸

營
军

捐
款

收
據

（
肩
卜
根
）

檢
查

核
計

登
1己

表月
代

》

册
別

炙
舉
仃
_
_
_
_
_
_

起
訖

號
碼

張
敫

作
廢

張
数

及
號

碼
空

白
張

教
及

號
碼

實
用

收
據

4 b
额

附
祀

張
張

張

1

民
國

年
圭

產
事

業
結

滙
勞

單
捐

款
代

收
銀

行
帳

號
及

全
年

共
收

（
退
）

金
额

统
計

表
年

月
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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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2̂. */- JS 41.1

項
目

捐
款

地
區

代
收

捐
款

銀
行

帳
號

使
用

if 
據
册
數
丨

主
管

核
對

人

-I,1'II

收
據

號
碼

商
號

名
稱

*
输

入
證

號
碼

幣
别

結
酒

總
金

额
捐
獻

比
率

捐
獻
金
额

備
考

—
—
——

一 - —

合
 

計
件

附錶四附綠5.附銖六



附件3

附
鎵
七

遺
失
勞
軍
捐
款
收
據
申
請
書

 

.

主
旨
：
請
影
印
勞
軍
捐
款
收
據

(存
根
聯
)

一
份
應
用
。

説

明
：

一
、

 
本

M

於民國*

月日申請

f i
^

^
業
！
^

結
滙

阶
捐
勞
軍
捐
款

新臺繁萬千

百

拾元角分正並由

 

银
行
填
發

 

會
社
字

 

號
捐
款
收
據
一
紙

C

二
、

 
玆
因
上
開
收

據
遣
失

，
凾
需
應
用
，
請
惠
予
查
明

補
發
影
印
收
據

存
根
一

份
。

申
請
公
司
行
號
：



附件3 頁321

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核准使用正字標杞產品一览表

原
廠 -商
名 稱

中央塗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 代表人 陳 紹 宗

請

人

E 商 
坡 址

杬H 蘇中s 亩山京m 山下1 之 3號

踅 話 (034)983911 〜5

產
名 稱 環氧樹脂鋅粉底漆

生産工
廠名稱

中央塗料工業投汾有隄公司

品

生產工

廠地址
桃園縣中壢市山東里山下1 之 3 號

遒家
用摄
國準

總 號 4938

類 號 K 2087

蹬 明 蜜 挑 碼 4599

發 爾 日 期 76.3.5

經濟部

公

舨

經

濟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函

笫十九卷

羅

—

年0

1

■

受
文
者
：
中
國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國
外
部
等

 

.
主

旨

：
准
中
華
埽
女
反
共
聯
合
會
及
中
.
民
國
軍
人
之
友
社
函
略
以
廠
商
進
口
货

 

.
品
於
辧
理
結
滙
時
附
緻
勞
軍
捐
款
，
自

本

(
七

士
C

年

五

月一

日
起
由

 

每
結
滙
美
金
查
元
繳
交
新
旮
幣
叁
角
，
降
低
爲
新
臺
幣
筑
角
，
請
查
照
配

合

霞

。

説

明

：
依
據
中
華
婦
女
反
共
聯
合
會
與
中
華
民
國
軍
人
之
友
社
會
銜
七
+
六
年
四

 

月
+
四

日

光

計

六

三

一

號
與
树
永
捐
宇
四
四
七
七
九
號
面
裢
理
。

局

長

兼

 

萬

 

長
公，11

 

副
局
長
吳

 

麋

f
我行

工

素

經
濟
部
中
央
植
準
局
公

吿

5S
C K
I

I L
0 ;
一
^

1 1

主

 

旨

：
公
告
中
夬
塗
料H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十
家
公
司
産
品
滚
氣
货
强
筇
粉
底

 

漆
等
二+

1
.
「4

種

，
准
予
使
用
正
字
標
記
。

铰

 

據
：
正
字
蓀
記
管
理
規
則
第
十
條
。

公
吿
事
項
：
參
閱
經
濟
部
中
央
標
準
局
核
准
使
用
正
字
標
記
溼
品
一
興
表
。

爲

長

周

 

起

祥



嚇 3-3頁 辦

特
急
件

經
濟
部
國
除
貿
易
局

函

受
文
者
：
中
央
叙
行
外
滙
局

副

本

S

■

蜀

 J

I

S8 9

雪

管

|

|

3

5

受
0

:

中

華

民

^
軍

人

之

友

社

、
中

華

民

』

婦

女

反

共

秘

^

^

机
1

^

,

^

^

^

.

'*
^

喷
.
|総
政
 

戰
部
、
經
濟
部
、
本
局
各
單
位
(
三
組
抄
件
拾

■t-.
v.
r
l-f
r
^

î
lf-
r."
l-:-..
夂

fv:
i 

主

旨

：
廠
商
進
口
貨
品

其
於
_
理
結

Ti
時
需
附
繳
勞
軍
捐
款
者
，
經
_
防
部
、
娟
跏
.雀
及
中

牵
民

軍
人
之
友
社
等
自
姒
建
議
予
以
鉍
低
，
同
意
自
本
(
七
十
)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起
捐
款
棕

芈
由

 

結
溉
美
企
豈
元
紐
•欠新
台

锵

伍
角
降
低

爲

銳
交
新
台
幣
叁
角
，
簕

査

M
並
卽
轉
知
各
指
定
鈑

 

行
配
合
辦
理
。

說

明

：
依
撿
本
部

k-
咏
炱
易
备

I
委
員
售
第
三
六

一

次
會
餛
(

70.
10.
30.
)
決

a
辦
理
。

局

長

 

邵

學

錕



北

市

進

出

口

商

龙

同

業

公

會

、

M

知

中
華
民
因
輋
拾
年
於
奁
月
肆
日
 

g

貿
㈦
茂

趄

字

笫

0

四

**..
六
^

琥

受文者

：
全

體
會
員

0M5
3

主旨
說明

有
關
统
一
勞
軍
捐
獻
進
口
外
滙
結
滙
美
金
壹
元
原
附
狷
勞
軍
款
新
台
幣
伍

 

角
，
自
本
(七
十
)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起
減
為
叁
角
，
敬
請
查
照
。

一
、

 
准
中
蓽
婦
女
反
共
聯
合
會
七
十
年
十

一

月
二
日
(

70
〕忠
信
計
字
一
一

 

\

三
號

曁
中
蓽
民
國
軍
人
之
友
社
(

70
)永
智
字
第
六
九
四
二
跣
函
辦

 

理

。

二
、

 贵
會
員

歷
年
來

熱
烈
饔
應
勞
軍
狷
款
，
對
鼓
舞
三
軍
士
氣
，

贯
獻
至

 

大
，
近
年
來
工
商
界
因
受
國
際
經
濟
激
盪
影
響
面
臨
種
種
困
難
，
益

 

貫
澈
蔣
總
统
以
勤
儉
建
軍
之
指
示
，
特
自
動
將
外
滙
結
滙
美
金
一

 

元
捐
獻
台
幣
伍
色
之
標
準
減
為
每
結
灌
美
金
一
元

损
獻
台
幣
叁
角
，

 

並
自
於
本
(

70
)
年
十
一
月
三
日
起
實
施

o

理
事
長



嚇 3-3頁 獅

A

三0版9\
7

诚

期

刊
日

n

p
-

i

\
C
I
H

配
合
舒
解
工
商
固
境
措
施

進

口

結

頭

勞

軍

捐

款

 

阶

徽

標

準

卽

日

降

低

貿
局
應
國
防
部
等
單
位
主
動
建
議

【台
北
訊
】
炻

i

 口
»
品
結
围
附
繳
勞
軍
捎
款
慄
準
，
0
今
曰
起

Itl

f̂ A

匯
美
金
一
元 

»
交
新
台

*5

五
角&

低
爲
没
角
。

圃
«
咼
表
示
*
中

華

共

明

合
«*
#

、
圃
防
部
及
屮
苹

K

阈
•-!(
人

之

友s f c
R̂

薄
咣
 

政
府
商

笼

1
措施，

W
S

驳
求
降
低
3»
‘求
扪
款
挖
啉
=
i a

9I

«
播
辦
法阈

W
 

E
S

 已N

*
自
今
日f i
l t

施

。
國«

B

E

p s

1
5
$f i l
L
t

*
l«
f3
#
1[ll
.
^s

.v
'it!
R

!g

ri-
w

p n

o

按
：
！

勞
軍
係
四
十
六
年
起
由
進
出

n

公
*
發
起
。

惟
下
列
各
祖
進
0
91
H

仍
可i

勞
軍
扔
，
與
！£
撤
飫
沙
：

e

ŝ

加
X

W

持
用f r

邊
R
 

人
许
n l
i t t
e

w

豆
小
麥®
f!c
府
及
？

§

外
扰
©
政
I f f

拽
|«
介
椹
枝
讦
之
叩
伢
利
^
^
拽
 

满
外
眯
cf?
®
w

m

{i

之
敎
氓
器
村©
峨
筘
2
2
晚
迫
饴
外
仪J t
f F

<
=w
s

«>.
例2!

免
税
扪
 

捲
K

印
铒w

f

用f

拽
構
逋0

非
择
利
物
品
免
征51
口
税
老
舟«
£

昤
核
^
之
特
案
 

•
•
又货
品
未
依W

申
»
«[
董
進
口
成
茌
銪
外

S

者
-
均
可
逸钴抗
fii
f r
i li

次
通
知
辦
理
i a
i n

源來

摘

要



輸牵 B-3頁 聰

來 源 ^ : 、句 t 敗
刊 战

曰期
多 z C / 版數 7

摘

要

暴

^

祕a
t■
产
 

Mb

 

*

 4
 參
• 

t

 
J
 

f
 l 
-
勝

■
 z

g
t
t
u

 七

》
H
H
^

1

r

<
6
^
、
ji
a

、
丸

. f

結

g勞
軍
捐

 

降
低
為
三
角

【
本
報
訊
】
H

K
局
昨
天
表
示
，
爲
好

 

解
工
商
業
者
困
*
!
,
進
口
货
品
附
級
勞
埘

 

捐
款
捸
準
•
自

十一

月
三
日
起
，
由
毎
結
 

匯
费
金
二
兀S

B

新
臺
幣
五
角
，
降
低
爲

 

新
豪
幣
三
角
•

困

貿

局

脫

-
自

民B
四

十

六

年

起

，
進
 

出

0.
公
*

«
起

勞
军
捐

款

，
於

廠

商

進

口 

*

品

辦

理
結
H
時

自

動

附

嫌

勞

軍

捎

款

，

其
S

準
爲
毎
結
《
美
金
一
元
，
»
交
新
*
 

格
五
角
•
由
於
近
來

H

商
不
聚
氣
.
S
W

 

睇
玫府

&
*

工
商
乘
者
困
》
之
梅
意
，
自 

十
一
月
三
i

,
 

此
捸
準
降
低爲
毎
 

結
H

美
金
一
元
附
緻
新
臺
幣
三
角
拊
款

一

. J

 

-

 

.
u
r

 划

 

*
 以

提

高H

私

合

紆

斛

工

商

困

難

措

施

；

貿
商
勞
軍
捐
款

 

明
起
降
低
標
準

結

匯

一

美

元

繳

臺

幣

三

角

【
本
報
訊
】
國
貿
局

 

說

，
爲
配

合

政

府

紆

解
 

工

商

界

困

難

措

施

，
決 

定
自
明
(
三
)
日
起
將

 

貿

易

商

勞

軍

捐

款

搮

準 

，
由
結
睡

美
元I

元

，

^
0
 >

»
交

新
f

五

角

，
降I

紅

邊

徐

入

許

可

證

低
爲
繳

交

新

臺

幣

三

角

臺

北

市

進

出

口公
會

 

基

於

愛

圃

熱
^

^

勞

 

軍

捐

款

，
自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起

，
凡
®S

進
口
 

貨

品

於

辦

理
結
匯

手

箝
 

時

自

動

附

級

勞

軍

捐

款 

’
其

標

準
爲
每
結
睡

美
 

金
一

元
繳

交
扪
款

新
«
 

j

幣

五

角

•
經

收

捐

款

，

I

由
結
匯
銀
一

^

存

$

民

國

軍

人

之

友

社

專

戶 

辦

理

勞

軍

，
惟

下

列

各 

項

進

口

項

目

可

免

繳

勞 

草

捐

：

_
:

e

兹加特案.

K

f

 l
i

②

 

黄
豆
s

③

 
政
府
及
車
:-JV

坩
位

 

外
Ei

。
④

 
政
府
機
桃

S

接
®

 

嵆

之

非

释

利
.'IV

龙
機
梆

 

外

幽

。

⑤

 
敎
rf
-'ll

f./:
之

教

吵
 

器

材

。

⑦
(14
外

投
资
符

合

獎
 

勵
烧
例
掩
免
说
扪
者
。

®
抱
简
印
報
拽
•

⑨
公
用
慈
X;
:
機

椹

進 

口
非
營
利
物
品
免
征
進

 

P
税

者

•

愛

他

臨
S

轰



已
開
辦
的
亊
實
和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組
織
條

 

條
例
附
帶
決
嫌
的
精
神
，
本
於
照
顧
重
大
傷

 

病
者
之
德
政
，
建
請
政
府
維
持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組
織
條
例
附
帶
決
議
之
精
神*

對
於
八
 

十
四
年
一
月I
日
至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全
民
 

健
保
開
辦
前
，
重
大
傷
病
，
K
療
费
用
超
過

 

五
萬
元
者
，
建
請
中
央
政
府
予
以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補
助
。
以
協
助
重
大
傷
病
者
，
同
時
落
 

實
政
府
德
政
，
以
上
提
案
，
是
否
有
當
？
敬
 

請
公
決
。
謝
謝
。

本
院
委
A
李
必
H
、
趙
永
清
等
十
五
人
，
針
對
 

全
民
健
保
已
於
三
月I

日
関
辦
，
伹
對
八
+

 

四
年
一
月|

曰
至
二
月
二
十
八
曰
，
全
民
健

 

保
開
辦
前
，
重
大
傷
病
補
助
，
依
$

健
康
 

f

局
組
織
條
例
附
鞯
決
雄
之S

神

，
Ift
tll
 

行
政
院
予
以
補
助
，
是
否
有
當
，
請
公
決
案

o

說

明

.

.

1

、
於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通
過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組
嫌
條
例
時
附
帶
決
嫌
，
 

第
四
會
期
內
，
即
於
八
十
四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前
通
過
公
保
法
、
勞

、
農
保
條
例
等
三
法
之

 

修
正
案
，
使
全
民
健
保
能
順
利
開
辦
，
則
對
 

八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全
民
健
保
開
辦
前
，

重
大
傷
病
之
住
院
费
用
，
其
經
費
由
中
央
政
 

府
補
助
，
並
由
行
政
院
訂
定
辦
法
辦
理
。

二
、
 
因
勞
、
農
保
修
正
i

並
未
於
一
月

 

十
七
日
通
過
，
而
使
此
一
附
帶
決
譏
無
法
寅

 

施

，
但
衡
諸
事
*

，
全
民
健
保
已
於
三
月一

 

日
關
辦
，
並
未
因
勞
、
典
保
修
正
箪
案
未
於

 

一
月
十
七
日
通
過
而
再
延
期
。

三

、
 
衡
諸
全
民
健
保
己
開
辦
的
亊
實
和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局
組
織
條
例
附
帶
決
譏
的
精
神

 

，
本
於
照
顧
重
大
傷
病
者
之
德
政
，
建
請
政

 

府
維
持
中
央
健
康
保
瞼
局
組
嫌
條
例
附
帶
決

 

議
之
精
神
，
對
八
十
四
年一

月
一
日
至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全
民
健
保
開
辦
前
，
重
大
傷
病
 

,
S
療
费
用
超
遢
五
萬
元
者
，
中
央
政
府
予

 

以
百
分
之
八
十
的
補
助
。

提
案
人
：
李
必
賢
趙
永
淸

 

連
署
人
：
劉
文
慶
蕭
金
蘭
羅
傳
進

 

黄
爾
璇
郭
政
權
李
顯
榮

 

潘
維
_

徐
中
雄
謝
聰
敏

 

李
宗
正
嚴
啟
昌

B
雨
琴
 

趙
振
K

主
席
■.本
案
做
如
下
決
議
••
 

r

建
請
行
政
院
研

 

處

。
」
請
問
院
會
，
有
無
異
議
？

(
無

)
無
 

異
雜
，
通
過
。

所
有
臨
時
提
案
均
已
處
理
完
畢
，
現
在
休
 

息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繼
績
關
會
，
進
行
總

 

質
詢

。

休
息
(十
三
時
四
十
二
分
)

繼
級
開
會
(十
四
時
三
十
分
)

主
席
：
報
告
院
會
，
現
在
繼
績
開
會
，
請
王
委

 

員
建
煊
第
-
次
質
詢
。

王
委A

S
H
S
:

(十
四
時
三
十
一
分
)主
席
、

 

各
位
同
仁
。
中
華
民
國
政
黨
政
治
之
發
展
，
 

固
然
有
悠
久
之
歷
史
，
但
真
正
邁
入
多
黨
政

 

治
乃
最
近
之
亊
。
每
一
個
政
黨
之
發
展
，
需
 

要
金
錢
，
毎

I

位
候
選
人
選
舉
需
要
金
錢
，
 

常
常
須
求
助
於
某
些
特
定
或
財
力
雄
厚
人
士

 

。
俗
語
稱
：
拿
人
錢
財
，
自
然
手
軟
。
因
此
 

在
政
黨
政
策
之
擬
訂
，
及
立
委
之
質
詢
，
難
 

免
有
所
偏
差
。
若
能
由
政
府
制
定r

政
黨
發

 

展
基
金
條
例
」
，
該
基
金
成
立
之
後
，
可
支
 

援
政
黨
經
常
業
務
之
經
黄
。

至
於
如
何
分
配
至
各
個
政
黨
，
則
可
共
同
 

商
嫌
方
法
，
以
合
理
之
方
法
分
配
至
各
個
政

 

黨

，
如
此
各
個
政
黨
，
躭
不
需
要
為
自
己
之

 

日
常
需
要
，
做
出
不
太
理
想
之
事
。
在
選
舉

 

時

，
也
可
透
過
政
黨
發
展
基
金
之
支
援
，
使
 

候
選
人
得
到
相
當
之
幫
助
，
讓
靑
年
人
可
藉

I

七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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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力
量
競
選
，
這
是
個
很
好
的
構
想
。
然
而
 

關
於
政
黨
發
展
基
金
，
若
能
透
過
制
定
條
例

 

設
立
基
金
，
其
經
费
由
何
而
來
？

在
最
近
頗
受
爭
議
的
是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產

 

之
問
題
，
究
竟
有
多
少
？
國
民
黨
副
主
席
也

 

不
清
楚
，
依
外
國
雜
誌
之
評
估
，
指
國
民
黨

 

黨
產
約
二
、
九
〇
〇
僚
元
。
若
能
在
政
黨
發

 

展
基
金
條
例
中
規
定
該
基
金
之
財
源
，
除
了
 

由
政
府
編
預
算
撥
入
之
外
，
另
外
可
由
各
個

 

政
黨
現
有
之
黨
產
予
以
移
轉
。
現
在
各
個
政

 

黨
中

，
有
些
黨
工
將
來
要
退
休
，
所
以
其
黨

 

產
可
保
留
一
部
分
作
為
黨H

退
休
金
之
需
要

 

，
剩
餘
之
款
全
部
根
據
此
條
例
，
移
到
政
黨
 

發
展
基
金
中
，
或
許
這
樣
處
理
似
乎
針
對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產
而
來
。
而
事
*
上

，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
創
立
興
中
會
迄
今
，
也
不
可
能
 

賺
如
此
多
錢
。
前
二
天
，
國
民
黨
一
位
立
法

 

委
員
表
示
：
國
民
黨
之
黨
產
，
皆
為
不
義
之

 

財

’
此
話
或
許
有
些
言
過
其
實
，
用
詞
也
不
 

妥

。
但
國
民
黨
這
些
黨
產
由
何
而
來
，
大
家
 

心
裡
有
數
，
可
能
有
相
當
之
部
分
，
乃
是
由
 

國
庫
而
來
的
，
所
以
將
得
之
於
國
庫
之
款
，
 

回
績
至
政
黨
發
展
基
金
中
，
以
支
援
國
家
整

 

個
政
黨
政
治
的
發
展
，
因
應
候
選
人
之
需
要

，
也
是
一
樁
美
好
之
事
。

若
以
二
、
九
〇
〇
價
元
，
扣
除
尾
數
九
〇
 

〇
懦
元
，
留
作
國
民
黨
之
退
休
基
金
，
或
其
 

他
之
需
要
，
尚
有
二
、
〇
〇
〇
億

元

，
以
 

八
％
之
利
息
計
算
，一

年
有
一
六
〇
嫌
元
之
 

收
入
，
則
足
夠
幾
個
政
黨
，
作
經
常
業
務
發

 

展
之
需
要
’
以
及
支
援
候
選
人
我
選
經
费
之

 

需

，
這
對
中
華
民
國
政
治
改
革
，
有
非
常
大
 

之
幫
助
。
在
此
，
本
席
要
請
敎
連
院
長
，
若
 

現
在
要
制
定
「
政
黨
發
展
基
金
條
例
」
，
你
 

是
否
贊
成
？
政
黨
基
金
之
來
源
，
若
是
以
各
 

個
政
黨
扣
除
一
些
必
要
支
出
之
後
，
剩
餘
之
 

黨
產
予
以
移
轉
，
如
此
之
做
法
，
是
否
可

 

行
？以

上
所
提
非
常
重
要
，
請
連
院
長
能
親
自
 

說
明
，
謝
謝
。

主
席
：
王
委
員
建
煊
之
質
詢
，
由
行
政
院
連
院
 

長
答
復
。

請
連
院
長
答
復
。

連
院
長
戰
：

(
十
四
時
三
十
六
分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

1

、
王
委
員
方
才
提
到
政
黨
政
治
發
展
之

 

下

，
政
黨
財
務
之
問
題
，
是
否
應
立
法
？
王
 

委
員
特
別
建
嫌
成
立
政
黨
發
展
基
金
，
經
由

一
七
四

立
法
程
序
，
訂
定
政
黨
發
展
基
金
條
例
。
據
 

本
人
了
解
，
政
黨
之
規
範
，
包
括
政
黨
基
金

 

、作
業
等
，世
界
各
國
迄
止
，是
採
取

 

二
種
方
法
：
如
德
國
、
韓
國
較
為
特
殊
，
他
 

們
對
政
黨
之
規
範
，
包
括
政
黨
法
、
政
黨
發
 

展
之
整
個
作
業
等
，
是
以
條
文
方
式
予
以
立

 

法
規
範
。

但
民
主
政
治
國
家
，
以
此
方
式
立
法
的
，
 

仍
是
少
數
，
大
多
數
國
家
，
對
於
政
黨
之
規

 

範

，
皆
散
見
於
相
關
之
法
律
中
。
如
我
國
之

 

民
主
政
治
，
仍
在
起
步
中
，
但
在
過
去
道
段

 

時
間
，
有
關
政
黨
之
敢
選
，
其
候
選
人
之
資

 

格

、
基
金
等
，
在
選
插
法
中
已
有
規
定
，
且
 

選
寵
法
也
不
是
開
始
即
如
此
規
定
，
是
逐
步

 

發
展
至
今
，
作
了
若
干
之
修
正
•
如
競
選
經

 

費

，
基
金
之
運
用
等
方
式
之
規
範
。

其
他
有
關
政
黨
發
展
，
也
將
其
納
入
人
民

 

團
體
法
中
，
所
以
人
團
法
立
法
迄
今
*
雖
非
 

專
門
對
政
治
團
體
之
立
法
’
涵
蓋
了
其
他
各

 

方
面
之
團
體
，
但
也
可
規
範
政
黨
之
若
干
活

 

動

。
因
此
，
關
於
是
否
應
立
法
的
問
題
，
若
 

大
家
有
共
識
，
認
為
我
國
政
黨
之
發
展
，
應
 

走
上
成
文
之
立
法
規
範
，
本
人
並
不
反
對
，
 

但
今
天
實
際
之
情
況
是
在
政
黨
起
步
時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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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詢
。

二
二
七
、
 

本
院
蔡
委
員
鈴
蘭
，
針
對
近
年
來
發
 

現
許
多
診
所
以
借
用
或
租
用
醫
師
的
執
照
開
_ 

業

，
形
同
密
S
情
形
嚴
重
，
但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覚
視
若
無
睹
，
任
其
長
久
存
在
，
漠
視
人
 

民
健
康
，
影
響
國
家
形
象
，
特
此
向
行
政
院
 

堤
出
宵
詢
0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二
二
八
、
 

本
院
李
委
員
慶
華
，
針
對
國
民
黨
黨
 

營
事
業
華
夏
投
資
公
司
，
以
高
價
『贵
貢j

欣
 

和
公
司
現
金
增
資
股
權
，
及
中
國
廣
播
公
司
 

『賤
資j

 土
地
資
產
，
顯
示
國
民
黨
高
層
除
有
 

可
能
為
總
統
勝
選
拂
培
、
籌
措
競
選
經
费
外
 

，
更
有
可
能
為
預
防
選
後
因
政
權
移
轉
而
黨

 

產
被
清
算
，
故
稹
極
以
五
鬼
搬
運
的
手
法
進

 

行
脫
產
。
國
民
黨
黨
營
事
業
之
龐
大
、
影
饗
 

力
之
深
遠
，
更
是
影
*
台
灣
未
來
政
經
發
展
 

的
一
大
隱
憂
，
本
席
在
此
要
求
行
政
院
對
於
 

國
內
各
政
黨
之
所
有
資
產
運
用
儘
速
立
法
嚴

 

格
規
範
，
特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詢
。

二
二
九
、
 

本
院
劉
委
員
盛
良
，
鑑
於
自
八
十
四
 

年
起
直
轄
市
及
縣
(市
)政
府
相
繼
成
立
消

 

防
局
，
各
級
消
防
組
織
陸
績
與
餐
察
機
關
分
 

離

，
但
地
方
消
防
機
關
首
長
之
人
事
任
免
問
 

題

，
卻
出
現
行
政
管
理
上
的
隱
憂
，
因
此
地
 

方
消
防
機
關
首
長
之
任
免
應
依
專
靥
人
亊
管

理
法
律
辦
理
，
特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詢
。

二
三
〇

、
本
院
劉
委
員
盛
良
，
鑑
於
行
政
院
日
 

前
通
過r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處
罰
條
例
」
修
正
 

案

，
將
酒
後
駕
車
罰
鍰
提
高
為
一
萬
五
千
元
 

至
六
萬
元
，
並
吊
扣
駕
照
一
年
，
正
反
映
了
 

社
會
上
對
酒
後
駕
車
的
厭
惡
與
憤
怒
。
本
席
 

認
為
政
府
除
加
重
刑
罰
之
外
，
更
要
加
強
宣
 

導
行
車
安
全
，
特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詢
。

二
三
一
、
本
院
劉
委
員
盛
良
-
崔
於
景
氣
低
迷
 

，
房
地
產
市
場
復
趕
遙
遙
無
期
，
政
府
接
連
 

祭
出
多
項
穩
定
房
市
措
施
。
但
依
據
多
次
慘
 

痛
敎
訓
，
與
其
進
行
市
場
干
預
，
不
如
健
全
 

市
場
制
。
本
席
認
為
挽
救
房
市
，
紆
困
廠
商
 

與
貼
補
購
屋
，
不
能
一
味
找
特
效
藥
，
或
是
 

齊
頭
式
的r

假
平
等
」
，
特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詢
。

二
三
' 二
、
本
院
劉
委
員
盛
良
-
鑑
於
新
購
進
的
 

美
國
製
F
—
十
六
戰
機
，
可
能
因
戰
機
引
擎
 

的
金
屬
疲
勞
而
頻
頻
引
起
失
事
。
因
此
，
戰
 

機
採
瞋
，
實
應
有
材
料
專
家
參
與
鑑
定
，
U
 

確
保
戰
機
飛
行
安
全
，
特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詢

。

二
三
三
、
本
院
劉
委
員
盛
良
，
g
於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
W
T

O
 )
西
雅
圖
部
長
會
議
西
雅
nj
 

會
議
，
十
二
月
三
日
宣
告
談
判
挫
敗
，
此
一

七
二

結
果
無
疑
是
推
勖
自
由
貿
易
的
一
項
警
訊
， 

值
得
政
府
高
度
重
視
。
我
國
應
該
對
自
由
化

 

的
利
弊
得
失
作
一
全
盤
檢
討
，
並
從
國
家
整
 

體
的
角
度
，
採
取
適
切
的
立
場
，
以
獲
取
最
 

大
利
益
，
特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詢
。

二
三
四
、
 

本
院
劉
委
員
盛
良
，
鏗
於
網
際
網
路
 

快
速
發
展
，
電
子
商
務
己
逐
漸
成
為
企
業
經
 

營
的
新
趨
勢
，
因
此
對
於
這
個
攸
關
企
業
經
 

營
命
脈
的
新
興
商
業
行
為
，
政
府
實
應
付
出
 

更
多
心
力
-
協
助
企
業
掌
握
電
子
商
務
的
大
 

趨
勢
，
維
持
競
爭
優
勢
，
特
此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詢
。

二
三
五
、
 

本
院
劉
委
員
盛
良
，
隹
於
傳
統
產
業
 

振
興
方
案
正
於
獲
得
行
政
院
院
會
審
査
，
本
 

席
認
為
政
府
在
照
顧
人
民
、
穩
定
政
經
情
勢
 

考
量
下
，
應
尊
重
市
場
機
能
，
避
免
過
多
或
 

不
當
的
干
預
，
並
給
予
績
優
傳
統
產
業
必
要

 

的
協
助
，
加
速
轉
型
與
升
級
，
特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詢
。

二
三
六
、
 

本
院
劉
委
員
盛
良
，
鑑
於
現
行
制
度
 

，
對
於
寺
廟
用
地
之
糾
紛
，
未
能
妥
善
解
決

 

，
已
造
成
民
怨
，
政
府
實
應
妥
善
研
議
，
提
 

出
確
實
可
行
之
方
案
，
特
向
行
政
院
提
出
質
 

詢

。

二
三
七
、
 

本
院
劉
委
員
盛
良
，
鑑
於
中
央
電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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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等
配
套
設
計
則
仍
加
以
保
留
。
在
當
時
的
 

設
計
中
，
的
確
是
希
望
調
閱
權
、
聽
證
櫳
及
 

審
計
檯
能
加
以
確
定
，
亊
實
上
，
大
法
官
會
 

廉
解
釋
中
已
說
明
立
法
院
為
行
使
職
檬
，
有
 

調
閱
權
及
聽
證
權
，
既
然
大
法
官
會
議
解
釋
 

有
此
說
明
，
那
麽
將
其
明
文
規
定
於
憲
法
之
 

中
應
是
相
當
理
想
的
，
遺
憾
的
這
項
讓
題
當
 

時
未
能
#!

得
法
定
名
額
的
支
持
，
未
能
在
此
 

次
修
憲
中
完
成
此
方
面
的
規
定
。
因
此
，
林
 

委
員
建
議
按
照
當
時
諸
多
專
家
的
意
見
，
在
 

未
能
入
憲
的
情
況
下
，
何
不
針
對
大
法
官
會
 

議
解
釋
條
文
的
範
圍
來
立
法
，
亊
實
上
，
這
 

次
的
修
憲
也
是
以
此
範
圍
為
基
準
，
換
言
之
 

，
立
法
院
由
此
來
訂
定
調
閱
權
、
聽
證
權
的
 

相
關
法
令
，
應
是
會
符
合
憲
法
的
精
神
。
然
 

而

-
雖
然
之
後
此
部
分
未
獲
通
過
，
但
若
有
 

必
要
，
我
們
仍
認
為
立
法
院
有
權
來
制
定
這
 

些
相
關
法
令
。

再
者
，
關
於
行
政
院
長
定
位
的
問
題
，
事
 

實
上
，
行
政
院
長
的
定
位
十
分
明
確
，
是
憲
 

法
規
定
的
最
高
行
政
首
長
，
必
須
向
大
院
負
 

責

。
此
外
，
憲
法
規
定
緦
統
是
國
家
最
高
元

 

首

，
所
以
行
政
院
長
也
必
須
尊
重
總
統
、
副
 

總
統
對
國
家
重
大
政
策
的
指
示
。
至
於
總
統

的
幕
僚
長
，
則
應
是
總
統
府
秘
書
長
，
而
非
 

行
政
院
長
。
謝
謝
。

主
席
：
請
林
委
員
郁
方
進
行
第
二
問
。

林
委
員
郁
方
：

(
十
七
時
三
十
六
分
)
各
位
一
 

定
很
好
奇
本
席
是
否
滿
意
蕭
院
長
的
答
復
。
 

坦
白
說
，
本
席
不
很
滿

.«
，
但
這
也
不
能
怪
 

蕭
院
長
，
因
為
這
就
是
無
法
以
即
問
即
答
進

 

行
總
質
詢
的
缺
點
，
何
況
蕭
院
長
在
前
面
已
 

巧
妙
的
、
仔
細
的
、
客
氣
的
解
釋
了
一
些
事
 

-
到
最
敏
感
的
問
題
時
，
剛
好
沒
時
間
答
復

 

，
對
此
，
本
席
深
表
同
情
，
但
這
並
不
表
示
 

本
席
滿
意
他
的
答
復
。

現
在
本
席
想
諳
敎
有
關
中
國
國
民
黨
黨
產

 

的
問
題
。
不
管
在
國
內
或
在
國
外
開
會
，
每
 

當
外
國
朋
友
向
本
席
表
示
，
中
華
民
國
現
在

 

終
於
變
成
真
正
的
民
主
國
家
，
本
席
總
惑
到
 

既
驕
傲
又
慚
愧
。
驕
傲
的
是
，
外
國
人
終
於

 

*
得
中
華
民
國
在
政
治
發
展
上
有
很
大
的
進

 

步

，
慚
愧
的
是
，
事
寅
上
，
中
華
民
國
現
在
 

還
不
全
然
是
一
個
民
主
國
家
。

各
位
都
知
道
，
民
主
國
家
的
特
色
就
是
政
 

黨
制
度
，
也
就
是
說
，
所
有
政
黨
都
能
站
在

 

公
平
的
基
點
上
從
事
競
爭
。
然
而
在
過
去
的
 

幾
十
年
當
中
，
中
國
國
民
黨
貪
戀
龐
大
的
黨

三
九
二

產

，
利
用
龐
大
的
政
治
資
源
，
藉
著
長
期
執
 

政
之
便
，
累
積
了
全
世
界
沒
有
一
個
國
家
的
 

政
黨
可
以
相
比
的
財
富
。
試
問
-
在
這
種
狀
 

況
下
，
如
何
從
亊
公
平
的
政
黨
联
爭
呢
？
國
 

民
黨
召
開
十
五
全
大
會
，
四
天
就
花
掉
一
慮
 

二
千
萬
元
，
這
樣
的
經
费
足
夠
新
黨
召
開
一
 

千
場
類
似
的
會
鼷
；
此
外
，
國
民
黨
預
算
經
 

常
帳
的
部
分
，
毎
年
就
高
達
四
十
八
镦
元
， 

M
新
黨
卻
只
有
幾
千
萬
元
。
請
敎
蕭
院
長
，
 

國
民
黨
為
何
如
此
之
窗
？
在
野
黨
為
何
如
此
 

之
窮
？
是
國
民
黨
太
聰
明
？
通
是
在
野
黨
太
 

愚
蠢
？
是
國
民
黨
膽
大
包
天
？
還
是
在
野
黨
 

膽
小
如
鼠
？
相
信
蕭
院
長
一
定
常
常
經
過
已
 

完
工
但
尚
未
啟
用
的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黨
部

 

大
樓
。
其
壯
觀
之
勢
，
非
周
圍
的
外
交
部
，
 

甚
至
總
統
府
比
得
上
，
對
此
，
您
的
感
想
如
 

何
？再

者
，
當
您
目
睹
國
民
黨
黨
產
日
益
增
加
 

，
而
台
灣
還
有
無
數
老
百
姓
依
舊
生
活
在
貧
 

困
之
中
的
時
候
，
你
是
否
依
然
相
信
台
 

實
施
的
是
真
正
的
民
主
政
治
？
此
外
，
世
界
 

上
有
哪一

個
民
主
國
家
的
執
政
黨
，
能
像
國
 

民
黨
一
樣
擁
有
無
數
的
黨
產
？
另
外
，
閣
下
 

曾
擔
任
執
政
黨
組
工
會
主
任
，
教
黨
產
的
處



埋
及
使
用
，
應
該
曾
經
參
與
決
策
。
請
問
嫌
 

院
長
，
國
民
黨
的
黨
產
究
竞
有
多
麻
大
？
有
 

多
少
？
蕭
院
長
是
否
可
以
提
出
一
個
具
班
的

數
字
？

蕭
院
長
出
身
財
經
界
，
應
該
了
解
，
政
府

應
該
建
立
一
套
公
平
的
遊
戯
規
則
，
使
得
個
 

人
及
公
司
可
以
合
理
、
合
法
地
追
求
利
潤
。
 

1H
是
當
國
民
黨
利
甲
長
期
執
政
之
便
，
大
肆
 

擴
展
黨
營
事
業
，
與
民
爭
利
的
時
候
，
政
府
 

如
何
能
夠
建
立
一
套
公
平
的
遊
戲
規
則
，
讓
 

人
民
及
公
司
可
以
合
法
地
追
求
利
潤
？
而
在
 

國
民
黨
無
所
不
在
的
情
況
之
下
，
即
使
建
立
 

了
這
套
公
平
的
遊
敝
規
則
，
又
如
何
能
保
證
 

這
套
規
則
能
夠
確
實
執
行
？

以
上
問
題
，
敬
請
答
復
。
謝
謝
！

主
席
：
林
委
員
郁
方
的
質
詢
，
由
行
政
院
蕭
院
 

長
答
復
。

现
在
請
蕭
院
長
答
復
。

«
院
長
萬
長
：

(
十
七
時
四
十
二
分
)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
林
委
員
在
第
二
次
質
詢
時
提
到
 

政
黨
投
資
事
業
及
財
產
管
理
的
問
題
，
並
以
 

此
評
論
我
國
民
主
政
治
發
展
的
程
度
。
從
中
 

華
民
國
最
近
十
年
來
的
民
主
發
展
觀
之
，
我
 

國
的
民
主
政
治
發
展
應
該
已
受
到
國
際
間
的

肯
定
，
主
要
的
原
因
即
在
於
我
國
由
過
去
一
 

*
支
配
的
威
權
統
治
時
代
，
走
入
今
日
多
黨
 

競
爭
的
政
治
環
境
。
由
此
可
見
，
我
國
民
主
 

政
治
的
發
展
是
非
常
建
康
、
正
面
的
，
值
得
 

大
家
肯
定
。
從
這
個
大
方
向
來
看
，
我
國
民
 

主
政
治
的
發
展
完
全
是
正
確
的
，
也
因
為
如
 

此

，
我
國
才
能
在
國
際
社
會
中
受
到
其
他
民
 

主
國
家
的
肯
定
及
支
持
。

林
委
員
針
對
國
民
黨
的
黨
營
亊
業
提
出
一
 

連
串
的
問
題
，
由
於
本
人
並
未
參
與
主
持
黨
 

營
亊
業
的
工
作
，
所
以
無
法
對
這
個
問
題
作
 

個
別
問
題
的
答
復
，
僅
能
提
出
大
的
原
則
。
 

關
於
政
黨
投
資
經
營
亊
業
及
財
產
管
理
的
問
 

題

，
根
據
人
民
團
膾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的
規
定
 

，
人
民
團
膻
經
费
來
源
之
一
即
為
亊
業
费
，
 

其
立
法
s
旨
並
非
指
政
黨
不
得
經
營
事
業
。
 

所
有
政
黨
均
應
根
據
人
民
團
H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的
規
定
運
作
。
至
於
政
黨
經
營
亊
業
是
否
 

應
該
有
所
限
制
，
在
去
年
召
開
的
國
發
會
中
 

經
跨
黨
派
的
充
分
討
論
，
所
得
結
論
為
黨
營
 

亊
業
不
得
從
事
壟
斷
性
的
亊
莱
經
營
、
不
得
 

承
接
公
共
工
程
、
不
得
參
與
政
府
採
_

，
以
 

及
不
得
赴
大
陸
投
資
。
至
於
是
否
符
合
林
委
 

員
所
講
的
公
平
競
爭
原
則
，
我
想
只
要
各
相

關
部
會
、
機
關
能
將
上
述
結
論
循
法
制
途
徑
 

納
入
規
範
，
就
能
遑
到
讓
各
政
黨
在
公
平
的
 

基
礎
上
從
亊8

5

爭
的
目
的
。
個
人
認
為
只
要
 

國
發
會
的
共
識
能
夠
落
實
的
話
，
林
委
員
所
 

提
的
圖
利
問
題
應
該
不
會
再
產
生
。
以
K
1:
 

見

，
請
敎
林
委
員
參
考
、
指
敎
，
謝
謝
！
 

主
席
：
請
林
委
員
郁
方
進
行
第
三
問
。

林
委
N
郁
方
.
.
十
七
時
四
f
六
分
一
新
黨
會
 

對
國
發
會
諸
多
批
評
不
是
沒
有
原
因
的
，
本
 

席
希
望
政
府
官
員
不
要
隨
便
引
用
國
發
會
的

 

結
論
來
搪
塞
問
題
，
因
為
國
發
會
本
身
沒
有
 

法
律
地
位
，
它
所
作
成
的
決
鼸
也
不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
此
外
，
國
發
會
的
進
行
，
充
滿
了
 

權
謀
，
以
及
國
、
民
兩
黨
間
的
利
益
交
換
>
 

所
以
新
黨
根
本
否
定
國
發
會
的
法
律
地
位
。
 

何
謂
「
S
斷
性
的
事
業
」
？
定
義
非
常
模
糊
 

。
何
謂r

公
共
工
程
不
得
參
與
」
？
中
華
開
 

發
為
何
可
參
與
高
鐵
的
投
資
、
競
標
？
這
不
 

是
違
反
國
發
會
的
決
譏
嗎
？

方
才
蕭
院
長
表
示
對
黨
營
亊
業
並
不
了
解
 

，
我
相
信
這
句
話
是
真
的
，
因
為
本
席
曾
請
 

敎
過
被
贵
黨
開
除
的
二
位
前
副
主
席
林
洋
港
 

先
生
與
郝
柏
村
先
生
是
否
知
道
國
民
黨
打
算

 

花
十
億
元
在
三
芝
鄉
興
建
S
院

，
他
們
的
答

三
九
三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八
十
六
卷
第
三
十
二
期
院
會
紀
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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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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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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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紀
錄

復
是
根
本
不
知
道
。
貴
為
貴
黨
副
主
席
的
林

 

、
郝
兩
位
先
生
都
不
了
解
黨
產
使
用
的
情
況

 

丨
身
為
組
工
會
主
任
的
您
又
怎
麽
會
知
道

 

呢
？
這
也
就
是
我
們
為
什
麽
會
批
評
國
民
黨

是
假
民
主
之
名
、
行
權
力
集
中
於
一
人
之
寊
 

，
具
有
列
寧
民
主
集
中
制
之
特
色
的
原
因
，
 

一
切
完
全
由
黨
主
席
一
人
操
控
。
本
席
相
信
 

住
座
的
各
部
會
旨
提
內
心
亦
恃
同
感
，
V-1
是
 

f
敢

說

 B
^

li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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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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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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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
院
長
，
外
交
是
內
政
的
延
長
，I
國
之
 

內
政
必
須
有
r
亮
麗
的
表
現
之
後
，
這
個
國
 

家
在
國
際
間
的
形
象
t
會
好
，
它
追
求
外
交
 

目
標
時
也
才
能
事
半
功
倍
。
請
問
蕭
院
長
，
 

國
民
黨
這
樣
肆
無
忌
撣
的
利
用
執
政
之
便
，
 

來
追
求
財
富
，
建
立
龐
大
的
企
業
帝
國
，
是
 

否
已
經
傷
害
了
中
華
民
國
的
形
象
？
是
不
是
 

已
經
妨
礙
了
我
們
外
交
目
搮
的
追
求
？
新
黨
 

和
民
進
黨
也
是
所
謂
的
全
國
性
政
黨
，
也
各
 

自
擁
有
若
千
的
政
治
資
源
，
雖
然
這
些
政
治
 

資
源
遠
不
如
國
民
黨
所
擁
有
的
政
治
資
源
，
 

如
果
這
二
個
在
野
黨
也
利
用
他
們
的
政
治
資

 

源
來
發
展
各
自
的
黨
營
事
業
，
請
問
中
華
民
 

國
的
社
會
將
會
變
成
什
麽
樣
的
社
會
？

李
總
統
常
講
「
民
之
所
欲
，
長
在
我
心
」

如
果
人
民
今
天
決
定
執
政
黨
應
該
放
棄
黨
營
 

事
業
，
貴
黨
敢
不
敢
從
善
如
流
？
敢
不
敢
放
 

棄
黨
營
事
業
？
新
內
閣
願
不
願
E
進

行

民

_
*
 

調
査
，
以
了
解
老
百
姓
的
選
擇
為
何
？
雖
然
 

你
我
都
知
道
結
果
將
會
如
何
。
諝
問
蔴
院
長
 

，
贵
黨
的
財
務
大
總
管
劉
泰
英
先
生
自
绔
在

 

其
擔
任
國
民
黨
投
管
會
主
管
的
四
年
任
期
中

 

，
黨
營
投
資
亊
業
業
績
成
長
四
倍
，
而
自
他
 

主
管
中
華
開
發
五
年
以
來
，
業
績
成
長
九
倍
 

,
他
自
認
可
能
是
運
氣
好
。
請
問
閣
下
看
法
 

如
何
？
究
竟
是
他
運
氣
好
，
還
是
他
懂
得
運
 

用
國
民
黨
龐
大
的
政
治
資
源
，
為
國
民
黨
大
 

賺
其
錢
？

蕭
院
長
刚
才
曾
說
不
了
解
國
民
黨
黨
營
事
 

業

，
且
讓
本
席
提
醒
您
，
讓
您
了
解
國
民
黨
 

的
黨
營
事
業
有
多
麻
大
。
國
民
黨
擁
有
電
視
 

公
司
、
廣
播
公
司
、
電
影
公
司
、
報
社
、
證
 

券
公
司
及
書
局
等
等
；
國
民
黨
七
大
控
股
公

 

司
轉
投
資
的
事
業
高
達
一
百
匕
十
家
，
而
且
 

還
在
無
限
制
的
膨
脹
之
中
。
中
央
投
資
公
司
 

轉
投
資
的
項
目
包
括
在
台
北
縣
金
山
鄉
出
售

 

靈
骨
塔
、
在
越
南
種
香
蒸
、
在
阿
拉
斯
加
捕
 

魚

、
在
香
港
及
日
本
擁
有
辦
公
大
樓
、
在
夏
 

威
夷
買
賣
房
地
產
、
在
帛
琉
蓋
觀
光
飯
店
；

三
九
四

此
外
，
在
賴
比
瑞
亞
、
南
非
、
英
屬
維
京
蓳
 

島
及
美
國
 >
 都
設
有
海
外
子
公
司
，
國
民
黨
 

己
拓
展
出
全
球
性
的
企
業
王
國
。
雖
然
國
民
 

黨
拓
展
外
交
的
成
就
不
大
，
但
經
營
企
業
可
 

真
有
一
手
！
請
問
蕭
院
長
，
中
國
國
民
痛
企
 

業
帝
國
版
圖
的
界
限
何
在
？
中
國
國
民
黨
是
 

否
打
算
無
限
制
地
擴
充
他
的
企
業
帝
國
，
直
 

到
天
荒
地
老
？

主
席
：
林
委
員
的
質
詢
，
行
政
院
蕭
院
長
請
內
 

政
部
葉
部
長
答
復
。

現
在
請
葉
部
長
答
復
。

葉
部
長
金
凰
：
(十
七
時
五
十
二
分
)主
席
、

 

各
位
委
員
。
關
於
林
委
員
所
提
政
黨
投
資
事

 

業
之
問
題
，
中
華
民
國
乃
是
法
治
國
家
，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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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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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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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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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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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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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
剛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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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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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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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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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之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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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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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其
活
動
之
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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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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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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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體
法
之
立
法
精
神
及
立
法
意
旨
而
 

言

，
人
民
團
體
經
營
事
業
不
受
限
制
，
對
於
 

人
K
團
膜
的
活
動
規
範
，
自
然
是
以
人
民
團
 

體
法
為
最
高
且
最
重
要
的
依
據
。
至
於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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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案 由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圑 歷 年 來 承 租 、價 購 、撥用或

占 用 國 有 地 ，爭 議 不 斷 ，雖 前 經 本 院 於 88 

年 調 查 並 糾 正 在 案 ，惟 成 效 如 何 ，復國有財 

產主管機關與相關機關有無善盡職責等情乙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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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調 查 意 見 ：

案 經 函 請 内 政 部 、財 政 部 、教 育 部 、交 通 部 、經濟部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各 直 轄 市 、縣 （市 ）政 府 說 明 ， 

於 民 國 （下 同 ）100年 1月2 1 日 約 詢 内 政 部 、財 政 部 、教育 

部 、交 通 部 、經 濟 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等相關主  

管 人 員 ，並 分 別 於 同 年 4 月 1 3日至中國青年救國團進行訪  

談 、同年 5月2 日 約 請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下 稱 國 產 局 ）相 

關 主 管 人 員 赴 本 院 訪 談 。業 經 本 院 調 查 竣 事 ，茲將調查意 

見 臚 列 於 后 ：

一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自 7 8 年 轉 型 成 為 社 團 法 人 後 ，外界屢 

有 針 對 其 財 務 不 透 明 及 業 務 包 山 包 海 提 出 批 評 ，連帶 

使 該 團 公 益 性 受 到 質 疑 。惟内政部身為社會團體主管 

機 關 ，卻 對 其 管 理 採 取 低 度 規 範 ，致相關紛擾與對立 

情 事 時 有 所 聞 ，内政部允應針對易引爭議事項積極檢  

討 、妥 適 規 範 。

(一） 查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團 （下 稱 救 國 團 ） 自創團迄今已屆 

6 0 年 ，期 間 為 順 應 國 内 政 治 、經 濟 、社會發展變遷

，於 7 8 年 轉 型 成 為 社 團 法 人 ，並 結 合 社 會 資 源 、 

調 整 業 務 重 點 ，從 事 青 年 服 務 工 作 ，賡續辦理各類 

教 育 性 、公 益 性 及 服 務 性 活 動 ，普遍獲得各界肯定 

。按 該 團 組 織 規 程 規 定 ，其 總 團 部 設 有 8 處 1 會 ， 

並 分 設 1 9 處 縣 市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1 3 處青年活動 

中 心 、9 處 輔 導 中 心 、3 處 學 苑 及 青 年 服 務 社 等 。 

經 統 計 （至 1 0 0年 5 月 底 止 ） ，該 團 計 有 團 員 237 

人 、支 薪 之 專 職 員 工 （含 臨 時 人 員 ）1，2 4 3 人 ，服 

務 志 工 3 0 , 7 8 0人 ，其 9 9 年 資 產 總 額 新 臺 幣 （下同 

) 5, 320, 718, 839 元 、年度總收入 2, 338, 003, 777 

元 、年 度 總 支 出 2, 368, 701，2 8 1 元 ，相關財務收支 

均 依 規 定 函 報 内 政 部 核 備 。

(二 ） 再 查 ，救 國 團 依 補 習 及 進 修 教 育 法 第 6 條 、第 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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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向 各 直 轄 市 、縣 （市 ）政府申請立案之補習班  

合 計 4 6 家 ；又 分 別 持 有 「中國青年旅行社有限公 

司」 （團 員 擔 任 董 監 事 比 例 1 0 0 % ) 及 「張老師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理 事 、團員擔任董監事比 

例 1 0 0 % )  9 9 % 以 上 股 份 ，而 「中國青年旅行社有 

限 公 司 」再 轉 投 資 「中國青年留遊學顧問有限公司 

」 （由團員擔任董事）及 「嚕啦啦旅行社有限公司 

」 （由團員擔任董事） ；另 該 團 捐 助 設 立 之 「財團 

法 人 中 國青年服務事業文教基金會」 （團員擔任董 

事 比 例 8 8 . 2 % ) 、「財 團 法 人 張 老 師 基 金 會 」 （團 

員 擔 任 董 事 比 例 4 6 . 6 % ) 、「財團法人中國青年大 

陸研究文 教 基 金 會 」 （團 員 擔 任 董 事 比 例 76. 2 % )  

轉 投 資 「幼獅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理 事 、團 

員 擔 任 董 事 、監 察 人 比 例 87. 5 % ) ，「幼獅文化事 

業 股 份有限公司」再 轉 投 資 「團隊鍵企業管理顧問 

有 限 公 司 」 （由 團 員擔任董事）及 「幼獅運動休閒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由 團 員擔任董事） ，併 予 敘 明 。

(三）參 照 公 司 法 第 3 6 9 條 之 2 : 「公司持有他公司有表 

決 權 之 股 份 或 出 資 額 ，超過他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 

之 股 份 總 數 或 資 本 總 額 半 數 者 為 控 制 公 司 ，該他公 

司 為 從 屬 公 司 。除 前 項 外 ，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 

公 司 之 人 事 、財 務 或 業 務 經 營 者 亦 為 控 制 公 司 ，該 

他 公 司 為 從 屬 公 司 。」 同 法 3 6 9 條 之 3 : 「有左列 

情 形 之 一 者 ，推 定 為 有 控 制 與 從 屬 關 係 ： （1 ) 公 

司 與 他 公 司 之 執 行 業 務 股 東 或 董 事 有 半 數 以 上 相  

同 者 ； （2 ) 公 司 與 他 公 司 之 已 發 行 有 表 決 權 之 股  

份 總 數 或 資 本 總 額 有 半 數 以 上 為 相 同 之 股 東 持 有  

或 出 資 者 。」規 定 意 旨 及 一 般 公 認 會 計 原 則 解 釋 ， 

救 國 團 對 前 開 公 司 之 人 事 、財務或業務經營已有實 

質 之 控 制 權 ；另 詢 據 經 濟 部 稱 ，公 司 之 股 東 ，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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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人 外 ，政 府 、法 人 （財 團 法 人 、社 團 法 人 等 ）亦 

得 投 資 公 司 而 為 公 司 之 股 東 ，惟其轉投資具營利性 

質 之 公 司 組 織 是 否 符 合 其 成 立 「社 會 團 體 」之宗旨 

及 人 民 團 體 法 相 關 規 定 ，允屬人民團體法主管機關 

審 認 之 權 責 云 云 ；又 按 法 務 部 8 9 年 1 0 月 2 7 日 （ 

8 9 ) 法 律 決 字 第 0 3 3 7 3 7號 函 釋 略 以 ： 「財團法人 

固 以 遂 行 公 益 事 業 為 目 的 ，不 得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惟 

茲 所 謂 目 的 係 指 於 終 局 之 目 的 而 言 ，故苟投資於營 

利 事 業 ，但 仍 將 所 得 利 益 用 於 公 益 事 業 者 ，尚不失

為 公 益 法 人 ，與 其 目 的 似 尚 無 牴 觸 .....」再按内

政 部 1 0 0年 3 月 1 8 日 台 内 社 字 第 1 0 0 0 04 9 459號函 

復 本 院 略 以 ：「本 部 對 立 案 之 全 國 性 社 會 團 體 （近 1 

萬 個 ）會 務 管 理 與 督 導 部 分 ，均 採 相 同 原 則 以 『高 

度 自 治 、低 度 規 範 』原 則 辦 理 ，即法令無明文規定 

者 ，不 予 管 理 或 限 制 。…… 救 國 團 財 務 稽 核 乙 節 ， 

本 部 處 理 情 形 與 其 他 立 案 之 社 會 團 體 無 異 ，相關財 

務 書 表 等 由 理 事 會 編 製 、監 事 會 審 核 、提經會員大 

會決議通過後報部辦理…… 。」

(四）綜 上 ，社 團 法 人 之 營 利 或 投 資 行 為 ，在符合法令規 

定 且 不 違 背 其 法 人 之 公 益 目 的 時 ，即 非 法 所 不 許 。 

然 而 ，救 國 團 身 為 公 益 性 社 團 ，組 織 龐 大 、資源豐 

厚 、業 務 廣 泛 ，加 上 擁 有 諸 多 轉 投 資 事 業 ，且多由 

團 員 擔 任 負 責 人 及 董 事 ，情形迥異於一般社團法人  

，其 間 或 有 涉 及 内 部 財 務 流 向 與 社 會 價 值 判 斷 ，以 

致 外 界 屢 屢 對 其 財 務 不 透 明 （含 薪 資 、退 休 支 給 ） 

、業 務 包 山 包 海 提 出 批 評 。惟内政部身為社會團體 

主 管 機 關 ，面 對 特 殊 情 形 仍 採 一 般 性 低 度 規 範 ，坐 

視 上 開 訾 議 持 續 發 酵 ，未能針對其運作模式與公益 

目 的 之 關 聯 性 訂 定 審 酌 標 準 ，且未配合社會團體財 

務 處 理 辦 法 第 2 7 條 ： 「社 會 團 體 處 理 財 務 收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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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 有 匿 報 或 虛 報 情 事 ，並 應 定 期 公 告 之 。」規定 

，建 立 透 明 之 財 務 公 開 機 制 ，導致相關紛爭與對立 

情 事 時 有 所 聞 ，連 帶 造 成 該 團 無 所 遵 循 ，公益性受 

到 質 疑 ，徒 增 社 會 外 部 成 本 。内政部允應針對易引 

爭 議 事 項 積 極 檢 討 、妥 適 規 範 。

二 、按 發 展 觀 光 條 例 第 2 4 條 第 3 項 規 定 之 立 法 意 旨 ，教師 

會 館 、國 軍 英 雄 館 、警光山莊及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 

等 非 以 營 利 為 目 的 且 供 特 定 對 象 住 宿 之 場 所 ，應由各 

該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就 其 安 全 、經營等事項訂定辦法 

管 理 之 。惟 内 政 部 身 為 救 國 團 之 主 管 機 關 ，竟推諉塞 

責 ，未 依 規 定 訂 定 管 理 辦 法 ，枉 顧 民 眾 住 宿 安 全 ，怠 

忽 職 守 甚 明 。

(一）發 展 觀 光 條 例 於 9 0 年 1 1 月 1 4 日 修 正 公 布 ，增訂 

第 2 4 條 第 3 項 規 定 ： 「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 

對 象 住 宿 之 場 所 ，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其安 

全 、經 營 等 事 項 訂 定 辦 法 管 理 之 。」觀其立法說明 

略 以 ： 「目 前 有 許 多 非 營 利 事 業 單 位 ，基於特定目 

的 提 供 住 宿 場 所 者 ，如 教 師 會 館 、國 軍 英 雄 館 、警 

光 山 莊 及 救 國 團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等 ，宜由其目的事業 

主 管 機 關 就 其 安 全 、經營等事項另訂定辦法加以管 

理 ，以 維 護 住 宿 安 全 。」依 前 揭 規 定 ，中華民國僑 

務 委 員 會 於 9 1 年 7 月 1 日 訂 定 「僑務委員會所屬 

華僑會館經營管理及安全維護要點」、國 防 部 於 91 

年 8 月 7 日 訂 定 「國軍服務作業單位及國軍英雄館 

管 理 辦 法 」 、内 政 部 警 政 署 於 9 1 年 9 月 1 1 日訂定 

「警政署警察機關警光山莊及會館管理辦法」 、教 

育 部 於 9 3 年 3 月 1 5 日 訂 定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 

校住宿 設 施 經 營 管 理 及 安 全 維 護 要 點 」 、行政院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亦 於 9 7 年 6 月 2 7 日 訂 定 「文化建設 

委 員 會 所 屬 機 關 住 宿 設 施 經 營 管 理 及 安 全 維 護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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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 ，合 先 敘 明 。

(二） 然 而 ，内 政 部 1 0 0 年 3 月 1 8 日 台 内 社 字 第  

1 0 0 0 0 4 9 4 5 9號 函 復 本 院 略 以 ，按發展觀光條例第  

2 4 條 第 3 項 規 定 ：「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  

住 宿 之 場 所 ，由 各 該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就 其 安 全 、 

經 營 等 事 項 訂 定 辦 法 管 理 之 。」上開法令定有明文

，故 所 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屬經營住宿場所 

之 「安 全 」與 「經 營 」之 主 管 機 關 而 言 （即交通部 

) 。… …該 部 為 人 民 團 體 法 第 3 條規定所稱之中央 

主 管 機 關 ，該部社會司主要係負責社會團體之會務  

輔 導 ，至 社 會 團 體 基 於 推 動 業 務 需 要 ，依據團體章 

程 推 展 業 務 ，係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督導  

，故 該 部 未 訂 定 住 宿 場 所 相 關 管 理 辦 法 等 語 ，顯有 

違 誤 。

(三） 再 查 建 築 法 第 2 條 ： 「主 管 建 築 機 關 ，在中央為内  

政 部 ；在 直 轄 市 為 直 轄 市 政 府 ；在 縣 （市 ）為 縣 （ 

市 ）政 府 。…… 」 、同 法 第 9 6 條 規 定 ： 「本法施 

行 前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建 築 物 而 未 領 有 使 用 執 照 者 ， 

其 所 有 權 人 應 申 請 核 發 使 用 執 照 。… … 」 、内政部 

9 1 年 3 月 1 9 日 内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9 0 0 0 1 8 7 2 6號 函 ：

「… …供 公 眾 使 用 及 公 有 建 築 物 均 應 實 施 建 築 管  

理 ，尚 無 需 認 定 實 施 建 築 管 理 之 基 準 曰 期 。」規定 

甚 明 。惟 據 内 政 部 1 0 0 年 7 月 2 1 日台内社字第 

1 0 0 0 1 2 9 6 10號 函 復 本 院 資 料 顯 示 ，救 國 團 （含分支 

、附 屬 單 位 ） 目前使用之建築改良物多未領有使用 

執 照 。

(四） 綜 上 ，依 據 發 展 觀 光 條 例 第 2 4 條 第 3 項 規 定 ，各 

該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如 教 育 部 、國 防 部 、警政署 

等 ）均有針對其主管非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  

住 宿 之 場 所 ，訂 定 相 關 管 理 辦 法 ，以 為 其 安 全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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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等 事 項 提 供 明 確 之 遵 循 規 範 。然 而 ，内政部身為 

社 會 團 體 之 主 管 機 關 ，竟 推 諉 塞 責 ，未依規定訂定 

相 關 管 理 辦 法 ，輕 忽 其 急 迫 性 與 重 要 性 ，枉顧民眾 

住 宿 安 全 ，怠 忽 職 守 甚 明 。另有鑒於建築管理與公 

共 安 全 密 不 可 分 ，内政部允應針對供公眾使用而未  

領 有 使 用 執 照 之 建 築 物 ，進行妥適規範並依法查處 

，以 維 建 築 物 合 法 使 用 與 其 構 造 設 備 安 全 。

三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對於救國團使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除 針 對 占 用 情 形 依 法 排 除 外 ，其餘仍依規定辦理出 

租 ，條 件 與 一 般 民 眾 無 異 ，經 核 於 法 雖 非 無 據 ，惟該 

團 承 租 國 有 非 公 用 不 動 產 面 積 廣 大 ，且不乏坐落風景 

、名 勝 及 都 會 精 華 地 區 ，加 上 法 定 租 金 低 廉 ，以及公 

益 團 體 身 分 之 租 金 優 惠 ，致民眾常有政府獨厚救國團 

之 誤 解 。財 政 部 允 應 本 諸 權 責 ，妥慎研議上開情形之

公 平 性 與 合 理 性 ，提 出 具 體 解 決 方 案 ，以維社會公義

〇

(一）按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4 2 條 第 1 項 ： 「非公用財產類不 

動 產 之 出 租 ，得 以 標 租 方 式 辦 理 。但合於下列各款 

規 定 之 一 者 ，得 逕 予 出 租 ：……二 、8 2 年 7 月 21 

曰 前 已 實 際 使 用 ，並 願 繳 清 歷 年 使 用 補 償 金 者 。

....」 、同 法 第 4 6 條 第 2 項 ： 「邊際及海岸地可

闢 為 觀 光 或 作 海 水 浴 場 等 事 業 用 者 ，得提供利用辦 

理 放 租 ；…… 」 、行 政 院 8 2 年 4 月 2 3 日 台 8 2 財 

字 第 1 1 1 5 3號 函 示 ： 「…… 國 有 出 租 基 地 ，自 82 

年 7 月 1 日 起 ，一 律 依 照 土 地 申 報 地 價 年 息 5 % 計 

收 租 金 （年 租 金 ） 。非 營 利 法 人 、公益團體承租國 

有 基 地 作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者 ，依 前 述 租 金 額 6 0 % 計收

租 金 （即 申 報 地 價 年 息 3 % ) ...... 」 、土地法第

9 7 條 第 1 項 ：「城 市 地 方 房 屋 之 租 金 ，以不超過土  

地 及 其 建 築 物 申 報 總 價 年 息 1 0 % 為 限 。」國有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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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不 動 產 租 賃 作 業 程 序 第 5 5 點 ： 「出租不動產之 

租 金 ，除 另 有 規 定 外 ，依 下 列 計 算 方 式 計 收 ： （1 

) 基 地 ：年 租 金 為 當 期 土 地 申 報 地 價 總 額 乘 以 5 %  

; ( 2 ) 房 屋 ：年 租 金 為 當 期 房 屋 課 稅 現 值 乘 以 10 

% 。…… 」 、海 岸 土 地 放 租 辦 法 第 6 條 ： 「海岸土 

地 之 租 金 ，依 下 列 規 定 定 之 ：一 、觀 光 、海水浴場 

用 地 ，依照土地公告地價乘以財政部核定之租金率  

計 收 。… … 」等 規 定 甚 明 。

(二） 查 目 前 救 國 團 依 前 揭 規 定 向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下 

稱 國 產 局 ）承 租 之 國 有 非 公 用 不 動 產 ，土地總面積  

計 182, 074. 7 2 平 方 公 尺 、建 物 總 面 積 計 6, 908. 12 

平 方 公 尺 ，年 租 金 計 8, 021，0 7 0元 ，作為宜蘭學苑 

、嘉 義 學 苑 、劍 潭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金山青年活動中 

心 、天 祥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墾 丁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澎湖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基 隆 市 團 委 會 、臺 東 縣 團 委 會 、南 

投 縣 團 委 會 、臺 南 市 團 委 會 、高 雄 縣 團 委 會 使 用 。 

再 查 ，救 國 團 占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總 面 積 計  

1，513. 5 平 方 公 尺 、建 物 總 面 積 計 9, 543. 0 1 平方公 

尺 ，其 中 志 清 大 樓 部 分 ，業經國產局北區辦事處向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提 起 返 還 無 權 占 有 房 屋 等 民 事  

訴 訟 ，目 前 進 行 訴 訟 審 理 中 ；至於該團占用花蓮縣 

秀 林 鄉 文 山 段 土 地 作 為 天 祥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使 用 部  

分 ，除 有 繳 納 使 用 補 償 金 外 ，其 中 1 1 6 - 1、1 1 6 - 2、 

1 1 6 - 3、1 1 6 - 4地 號 等 4 筆 土 地 ，經國產局臺灣北區 

辦 事 處 花 蓮 分 處 審 核 符 合 「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綠  

美 化 案 件 處 理 原 則 」規 定 ，業通知該團訂定認養契 

約 ，至 其 餘 列 管 占 用 部 分 （1 3 1 、1 3 1 - 1、1 3 1 - 2地 

號 ） ，該 團 亦 於 1 0 0 年 5 月 4 日 向 該 分 處 申 租 ，刻 

正 進 行 審 核 中 。

(三） 依 據 財 政 部 1 0 0 年 3 月 1 1 日 台 財 產 管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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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4 0 0 0 4 9 0 0號 函 復 本 院 略 以 ，救國團承租國有非 

公 用 土 （房 ）地 及 租 金 計 收 標 準 ，均係依國有財產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行 政 院 核 示 等 辦 理 ，與一般民 

眾 並 無 二 致 。…… 1 .國產局係依國有財產法相關規 

定 辦 理 出 租 ，並就救國團以公益團體身分承租土地  

作 其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之 情 形 ，給 予 租 金 6 折 優 惠 ；2. 

該 部 並 未 獲 内 政 部 查 告 救 國 圑 於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經 營 其 事 業 不 符 公 益 性 質 或 違 反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故 

國 產 局 仍 據 以 給 予 租 金 優 惠 ；3.為 免 外 界 有 「救國 

團低價承租國有土地」之 不 良 觀 感 ，後續國產局將 

請 相 關 機 關 會 同 清 查 救 國 團 承 租 之 土 地 有 無 違 反  

其 事 業 目 的 之 使 用 ，有 違 其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者 ，國產 

局 將 取 消 其 租 金 優 惠 云 云 。

(四）綜 上 ，早 期 為 配 合 青 年 輔 導 政 策 ，在 政 府 協 助 下 ， 

救 國 團 得 以 使 用 （含 撥 用 、借 用 、租 用 ）國有非公 

用 不 動 產 ，在 全 國 各 地 區 興 建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山莊 

、學 苑 等 活 動 場 所 ，以提供青年良好之教育環境與 

休 閒 服 務 。7 8 年 救 國 團 轉 型 成 為 社 會 團 體 後 ，為使 

符 合 法 制 ，國產局對於該團使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部 分 ，除 針 對 占 用 情 形 依 法 處 理 、提 起 訴 訟 外 ，其 

餘 仍 依 相 關 法 規 辦 理 出 租 ，經 核 於 法 尚 非 無 據 。然 

而 ，此 一 龐 大 規 模 ，除 早 期 （4 1 年 至 7 8 年 ）因國 

家 社 會 之 需 求 ，由 行 政 院 直 接 運 用 各 項 行 政 資 源 ， 

委 託 該 團 辦 理 青 年 服 務 活 動 而 佈 下 之 基 礎 外 ，亦有 

該 團 於 7 8 年 轉 型 為 社 團 法 人 後 ，行政機關未澈底 

切 割 以 往 合 作 之 模 式 ，仍 注 以 相 對 龐 大 資 源 ，長期 

運 作 累 積 多 年 而 成 。此 外 ，由於該團承租國有非公 

用 不 動 產 面 積 廣 大 ，且 不 乏 坐 落 風 景 、名勝及都會 

精 華 地 區 ，加 上 法 定 租 金 低 廉 ，以及公益團體身分 

之 租 金 優 惠 ，致 民 眾 常 有 政 府 獨 厚 救 國 團 之 誤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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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此 特 殊 個 案 ，財 政 部 允 應 本 諸 權 責 ，妥慎研議 

上 開 情 形 承 襲 適 用 首 揭 法 規 之 公 平 性 與 合 理 性 ，提 

出 具 體 解 決 方 案 ，以 維 社 會 公 義 。

四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以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將其經管  

之 國 有 公 用 不 動 產 ，出 租 予 救 國 團 使 用 ，核與國有財 

產 法 及 相 關 組 織 法 規 或 主 管 法 律 規 定 不 符 。財政部允 

應 基 於 「綜 理 國 有 財 產 事 務 」立 場 ，協調上開機關速 

予 改 善 ，依 法 處 理 。

(一） 按 「公 用 財 產 以 各 直 接 使 用 機 關 為 管 理 機 關 ，直接 

管 理 之 」 、 「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 

得 為 任 何 處 分 或 擅 為 收 益 。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 

目 的 或 原 定 用 途 者 ，不 在 此 限 」 、 「公用財產應依 

預 定 計 晝 及 規 定 用 途 或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 」 、 「 

本 法 第 2 8 條 但 書 所 稱 不 違 背 其 事 業 目 的 ，係指主 

管 機 關 或 管 理 機 關 之 組 織 法 規 或 其 主 管 法 律 規 定  

，得 將 經 管 之 財 產 提 供 他 人 使 用 ；所稱不違背其原 

定 用 途 ，係 指 管 理 機 關 依 計 晝 及 規 定 用 途 使 用 中 ， 

兼 由 他 人 使 用 者 」 、 「國有公用不動產出租或利用 

，依 本 原 則 規 定 辦 理 。但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依組  

織 法 規 或 主 管 法 律 規 定 或 徵 得 財 政 部 同 意 訂 有 作  

業 規 定 者 ，從 其 規 定 」 、 「各機關經管之公有財產 

依 採 購 法 規 定 辦 理 委 外 經 營 使 用 者 ，應先查明確實 

符 合 國 產 法 、地方公產管理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 」分 別 為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1 1 條 、第 2 8 條 、第 32 

條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2 5 條 第 2 項 、國有公用不動 

產 收 益 原 則 第 2 點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9 3 年 6 

月 1 6 日 工 程 技 字 第 09 30 02 3 4 6 40號 函 釋 所 明 定 。

(二） 查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援 用 精 省 前 租 約 將 經  

管 之 事 業 林 班 （房 ）地 續 租 予 救 國 團 （土地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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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056. 1 1 平 方 公 尺 ，建 物 面 積 3 4 9 平 方 公 尺 ，年 

租 金 1 ，051，4 9 9 元 ） ，作 為 阿 里 山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 

曰月潭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婭 口 山 莊 、觀雲山莊及工寮 

使 用 部 分 ，依 國 產 局 1 0 0年 4 月 2 8 日 「研商行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等 機 關 經 管 國 有 公 用 房 地 提 供  

社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救 國 圑 使 用 之 適 法 性 及 是 否 符  

合 使 用 目 的 案 」會 議 結 論 略 以 ，將報行政院農業委 

員 會 確 定 檢 討 處 理 方 式 ，於 契 約 期 限 屆 滿 後 ，依規 

定 改 正 云 云 ；另國立臺灣大學委託救國團經營溪頭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部 分 （土 地 面 積 44, 2 4 0 平 方 公 尺 ， 

權利金 6 , 8 6 8 , 0 0 0元） ，亦經前揭國產局會議結論 

略 以 ，本 案 以 政 府 採 購 法 為 法 令 依 據 ，採委託經營 

辦 理 ，不 符 首 揭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函 釋 意 旨 ， 

為 符 法 制 ，俟 契 約 期 限 屆 滿 ，改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 建 設 法 或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2 8 條 但 書 等 規 定 ，檢討 

改 正 等 語 ，先 予 敘 明 。

(三 ）再 查 行 政 院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依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開 發  

管 理 辦 法 第 2 8 條 第 1 項 ： 「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 

行 前 已 租 用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繼 續 自 耕 或 自 用 者 ，得繼 

續 承 租 。」規 定 ，將經管之原住民保留地租予救國 

圑 （面 積 20, 1 7 7 平 方 公 尺 ，年 租 金 473, 1 4 2 元 ） 

，作 為 梅 山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復興青年活動中心使用 

部 分 ，亦 核 與 前 揭 「自耕」或 「自用」之規定不符 

; 另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依該局經管公用不動產 

出 租 及 利 用 作 業 要 點 第 4 點 ：「本局辦理不動產出 

租 方 式 以 公 開 標 租 為 原 則 。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得

不 經 公 開 標 租 程 序 直 接 出 租 ：....（4 ) 為配合本

局 客 貨 運 輸 業 務 、公 益 、公 用 需 要 者 。…… 」規定 

，將 經 管 之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百 齡 段 六 小 段 673 ' 706 

地 號 土 地 租 予 救 國 團 （面 積 4, 0 1 2 平 方 公 尺 、年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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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3, 627, 5 2 1 元 ） ，作 為 機 房 、宿 舍 、戒 菸 中 心 、 

停 車 棚 使 用 部 分 ，尚 難 遽 認 合 於 該 局 「業 務 」 、 「 

公 益 」 、 「公 用 」需 要 ，亦 與 行 政 院 8 9 年 3 月 28 

日 台 8 9 内 字 第 0 8 8 7 0號 函 復 本 院 「該等土地積極 

辦 理 移 交 國 有 財 產 局 接 管 處 理 中 」之 内 容 有 違 。

(四 ）綜 上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 員 會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以及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 將 經 管 之 國 有 公 用 不 動 產 ，出 租 予 救 國 團 使 用 ， 

核 與 國 有 財 產 法 及 相 關 組 織 法 規 或 主 管 法 律 規 定  

不 符 。財 政 部 允 應 基 於 「綜 理 國 有 財 產 事 務 」立場 

，協調上開機關切實檢討救國團目前使用該等國有  

公 用 不 動 產 之 適 法 性 ，以 及 是 否 符 合 預 定 計 晝 、規 

定 用 途 或 事 業 目 的 。倘 已 無 需 公 用 ，即依國有財產 

法 第 3 3 條 、第 3 5 條 規 定 變 更 為 非 公 用 財 產 ，或依 

同 法 第 3 9 條 規 定 申 請 撤 銷 撥 用 ，並依同法施行細 

則 第 2 7 條 規 定 ，移 交 國 產 局 接 管 ，依 法 處 理 。

五 、有 關 救 國 團 無 權 占 有 使 用 部 分 直 轄 市 有 、縣 （市 ）有 

、鄉 （鎮 、市 ）有 土 地 ，地方政府除依民法不當得利 

之 規 定 ，收 取 使 用 補 償 金 外 ，仍應確實依財產管理自 

治 條 例 、自治規則以及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等規  

定 ，積 極 處 理 、排 除 占 用 ，以 健 全 地 方 公 地 管 理 。

(一）按 地 方 制 度 法 規 定 ，各 直 轄 市 有 、縣 （市 ）有 、鄉 （ 

鎮 、市 ）有 財 產 之 經 營 及 處 分 ，係屬地方自治事項 

，直 轄 市 、縣 （市 ）政 府 、鄉 （鎮 、市 ）公所為管理 

公 有 財 產 ，應 依 據 地 方 政 府 之 財 產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 

自 治 規 則 等 規 定 ，為 清 理 、保 管 、使 用 、收 益 、處 

分 、排 他 、檢 核 、稅 賦 之 工 作 ，以維護公產並開發 

利 用 之 行 為 。再 按 公 有 土 地 經 營 及 處 理 原 則 第 1 點 

規 定 略 以 ：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依下列規定實施產 

籍 管 理 並 限 期 完 成 ：…… （3 ) 積極處理被占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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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依 法 令 得 出 租 者 ，限 期 辦 理 租 用 ，逾期不承 

租 者 應 予 收 回 ；依 法 令 不 得 出 租 者 ，限 期 收 回 ；其 

非 法 地 上 物 洽 請 業 務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排 除 。」另按民 

法 第 1 8 1條 規 定 ： 「不 當 得 利 之 受 領 人 ，除返還其 

所 受 之 利 益 外 ，如 本 於 該 利 益 更 有 所 取 得 者 ，並應 

返 還 。但 依 其 利 益 之 性 質 或 其 他 情 形 不 能 返 還 者 ， 

應 償 還 其 價 額 。」

(二） 查 本 院 前 以 8 8 年 7 月 1 5 曰 （8 8 ) 院台内字第 

88 1 9 0 0 5 7 3號 函 ，針 對 臺 中 市 政 府 （自 7 9 年 起 ） 、 

南 投 縣 政 府 （自 7 9 年 起 ） 、屏 東 縣 政 府 （自 8 7 年 

起 ）及 彰 化 縣 彰 化 市 公 所 （自 7 3 年 起 ）等以向救 

國 團 收 取 使 用 補 償 金 方 式 處 理 「被 占 用 」公 地 ，迄 

未 協 調 該 團 返 還 ，與 規 定 不 合 等 情 ，提具調查意見 

經 行 政 院 轉 飭 相 關 機 關 確 實 檢 討 妥 處 在 案 。惟各該 

機 關 仍 未 積 極 依 法 處 理 ，導致目前救國團仍無權占 

有 使 用 該 等 土 地 （面 積 5, 6 8 9 平 方 公 尺 ，年使用補 

償 金 2, 006, 7 9 2 元 ） ，作 為 臺 中 市 圑 委 會 、南投縣 

團 委 會 、屏 東 縣 團 委 會 、彰化社會教育研習中心使  

用 ，先 予 敘 明 。

(三） 再 查 ，救 國 圑 占 用 高 雄 市 有 鳥 松 區 育 才 段 8 6 、89 

地 號 、仁 武 區 慈 惠 段 9 3 6 地 號 土 地 （面 積 ：3, 050. 78 

平 方 公 尺 ，年 使 用 補 償 金 1 6 1，7 5 7 元 ） ，作為澄清 

湖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使 用 ；占用花蓮縣有花蓮市北濱段 

5 8 7 - 2 9 、5 8 7 、5 8 7 - 1 、5 8 7 - 2 、6 4卜  6 4 1 -卜  641-2 

、6 4 2 、6 4 3 地 號 土 地 （面 積 ：1507. 5 平 方 公 尺 ， 

年 使 用 補 償 金 133, 3 1 6 元 ） ，作 為 花 蓮 縣 圑 委 會 、

花 蓮 學 苑 使 用 ，亦與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不符

〇

(四） 綜 上 ，有 關 救 國 團 無 權 占 有 使 用 臺 中 市 有 、高雄市 

有 、南 投 縣 有 、屏 東 縣 有 、花蓮縣有及彰化縣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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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有 土 地 ，地 方 政 府 以 收 取 使 用 補 償 金 方 式 ，任令 

該 圑 長 期 無 權 占 用 直 轄 市 有 、縣 （市 ）有 、鄉 （鎮 

、市 ）有 土 地 ，迄 今 仍 未 依 法 妥 處 ，顯 有 怠 失 。相 

關 機 關 允 應 確 實 依 財 產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自治規則以 

及 公 有 土 地 經 營 及 處 理 原 則 等 規 定 ，積 極 處 理 、排 

除 占 用 ，以 健 全 地 方 公 地 管 理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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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處 理 辦 法 ：

一 、 調 查 意 見 一 、二 ，提 案 糾 正 内 政 部 。

二 、 調 查 意 見 三 、四 ，函 請 財 政 部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

三 、 調 查 意 見 五 ，函 請 高 雄 市 政 府 、臺 中 市 政 府 、南投縣 

政 府 、彰 化 縣 政 府 、屏 東 縣 政 府 、花蓮縣政府確實檢  

討 改 進 見 復 。

四 、 檢 附 派 查 函 及 相 關 附 件 ，送請内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

、財 政 及 經 濟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處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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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348

>

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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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
_ 

'

 

—
監
察
院
函

機一傳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速
別
：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八
日

 

發
文
字
號
：
_
院
台
内
字
第8

8
1
9
0
0
5
3
6

號

附
件
：糾
正
案
文
五
份

主
旨
：
登
記

爲
社
團
法
人
之
救
國
困
組
織
架
構
、
經
營
業
務
，
迥
異

一
般
社
團
法
人
，
主

-- f
機
關

内
政
部
對

 

該
團
違
反
社
團
法
人
基
本
精
神
之
情
形
，
未
加
以
漸
次
導
正
，
且
對
社
團
法
人
經
費
之
補
助
，
未
能

 

有
普
及
性
、

一

致
性
之
目
標
；

敎
育
部
長
期
提
供
其
所
經
管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
予
該
團
無
償
使
用

 

，
違
反
國
有
財
產
法
，
均
有
不
當
。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
提
案
糾
正
，
請
於
二
個
月

 

内
督
飭
所
屬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〇

 (
g

内
正
字
第
三
十
五
號
)

説
明
：

1

、
本
案
經
本
院

内
政
及
少
數
民
族
、
財
政
及
經
濟
、

敎
育
及
文
化
三
委
員
會
第
三
屆
第

一

 ■先
聯
席
會
議

決
議
通
過
。

二
、
依
據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五
條
規
定
：
「

或
有
關
部
會
接
到
糾
正
案
後
，
應
即

爲
適
當
之
改
善
與

 

處
置
，
並
應
以
書
面
答
復
監
察
院
，
如

/̂
兩
、個
月
，
仍
未
將
改
善
與
處
置
之
事
實
答

覆
-£
察
院
時
，

監

察

院

得

質

問

之

。

」

!

^
-:
-::;:.
|

正
本
：
行
政
院
 

'

副
本
■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内

政
部
、

敎

育
部
、
本
院
江
委
員
鷓
堅
、
呂
委

W3 C

溪
木
、

综
合
規

 

刻
室
、
統
計
室
、

内
政
及
少
數
民
族
委
員
會
(均
附
糾
正
案
文
乙
份
)

1

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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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武

^

1

1

參

糾
正
案
文

案
由
：

登
記
_

I
經

費

之

補

〖I

參

；|

 

標

.，
教

育

部

長

S

供

其

所
經
管
之
有

 

公

用

土

地

予

|

 

.

 

|

產
法
，均
有
不
當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由

事
實
與
理
由

〜

，
，

内

政
部
為
<

後
，仍

循

—

 1
1

 

迥
異
於
一
般

 

有
未
當

_

構
、經
營
業
務
迥
異
一
般
社
團
法
人
，主
管

 

^

神
之
情
形
未
加
以
漸
次
導
正
，
且
對
啦
團
法

國
團
自
七
十
八
年
轉
型
為
民
間
社
團
法
人

 

該
團
業
務
範
圍
廣
泛
、

内

部
組
織
封
閉
，

 

A~
基
本
精
神
之
情
形
未
加
以
漸
次
導
正
，核

(
一
)

内

政
部
補

助

預
算
未
能
有
普
及
性
、
一
致
性
之
政
策
目
標
，補

助

或
委
託
救
國
團
辦

 

理
活
動
有
獨
厚
該
團
之
情
形

按

内

政
部
補

助

中
國
青
年
反
共
救
國
團
經
費
案
，自
七
十
八
年
源
於
該
團
擬
定

 

「加
強
青
少
年
輔
導
工
作
方
案
」
，
函
請
該
部
邀
請
有
關
機
關
予
以
協

助

。經
該
部

 

召
開
「加
強
推
廣
青
少
年
輔
導
工
作
協
調
會
議
」
決
議
原
則
支
持
該
團
所
擬
申
請
各

 

機
關
經
費
補

助

金
額
。
八
十
年
度
起
改
為
按
照
當
年
該
部
推
展
社
會
福
利
獎

助

作
業

 

要
點
之
有
關
規
定
，提
出
申
請
’該
部
乃
經

專

案
會
議
審
查
後
予
以
補

助

，查

内

政



部
對
救
國
團
之
補

助

在
八
十
七
年
度
以
前
未
曾
特
別
檢
討
，
八
十
六

、八
十
七
年
度

 

對
該
團
補

助

金
額
占
該
部
對
社
團
法
人
補

助

總
金
額
之
比
例
分
別
為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及

百

分
之
三
十
九
。八
十
七
年
度
補

助

金
額
曾
高
達
四
、五
一
六
萬
餘
元

，至
本
(八

 

十
八
)
年
度
補

助

金
額
減
少
為
二
七
六
萬
元
，占
年
度
補

助

總
金
額
之
比
例
為

百

分

 

之
四
.
六
八
，據
該
部
說
明
係
經

内

部
檢
討
後
，基
於
普
及
性
原
則
，
避
免
補

助

款

 

過
於
集
中
之
故
。然
補

助

金
額
由
四
、
五
一
六
萬
餘
元
降
為
二
七
六
萬
，

其

降
幅
不

 

可
謂
不
大
；
再
者
，該
部
所
送
八
十
八
年
補

助

情
形
之
資
料
顯
示
，補

助

款
集
中
於

 

財
團
法
人
私
立
台
東
基
督
教
阿
尼
色
弗
兒
童
之
家
，金
額
為
四
千
萬
元
，占
該
部
全

 

年
補

助

金
額
之

百

分
之
六
十
八
。

内

政
部
對
人
民
團

體

補

助

經
費
，八
十
六
、八
十
七
、八
十
八
年
度
分
別
為
六
、

 

八
一
六
萬
餘
元
，

一
1

 
、
四
六
九
萬
餘
元
，
五
、九

o

九
萬
餘
元
，
預
算
編
列
的
目

 

的
是
將
「公
共
部
門
資
源
釋
放
出
來
委
由
民
間
辦
理
」
，由
上
述
二
件
，顯
示

内

政

 

部
未
建
立
客
觀
公
正
、透
明
公
開
、可
資
檢
驗
的
經
費
資
源
補

助

標
準
，
以
及
具

備

 

事
後
的
稽
核
評
斷
能
力
，類

此

大
幅
變
動
之
情
形
，徒
然
遭
外
界
抨
擊
將
預
算
補

助

 

經
費
作
為
政
治
鬥
爭
的
手
段
籌
碼
，顯
有
未
當
。

(
二
)
救
國
團
資
源
豐
厚
、經
營
業
務
範
圍
廣
泛
，
迥
異
於
一
般
社
團
法
人

該
團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資
產
總
額
計
有
五
、
四
六
一
、.五
五
二
、

 

六
五
八
元
，

專

職
人
員
約
有
一
千
人
，臨
時
人
員
約
有
三

百

人
，兼
職
義
工
約
五
萬

 

餘
人
，形
成
龐
大
而
綿
密
之
組
織
。
又
依
該
團
組
織
規
程
規
定
，
該
團
總

图

部
設
有

 

秘
書
處
、社
會
服
務
處
、
文
教
服
務
處
、海
外
服
務
處
、育
樂
活
動
處
、諮
商

辅

導



處
、
研
究
發
展
處
、事

、行
政
管
理
處
‘、財
務

管
理
處
等
單
位

。並

有
台

 

北
市
等
二
十
二
個
團
委
^

北
等
三
個
諮
商
輔
導
中
心
、

劍
潭
等
十
二
個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台

中
等
二
個
學
苑
、中
國
青
年
服
務
社
等
分
支
機
構
及
幼
獅
公
以

、張

h 

師
公
司
、中
國
青
年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財
團
法
人

張
老
師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大
陸
研
究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服
務
事
業
文
教
基
金
會

、勵

學
、
 

勵
志
語
文
短
期
補
習
班
等
轉
投
資
事
業
等
，資
源
豐
厚
。

此

一
龐
大
規
模
，除
早
期

 

(四
十
年
至
七
十
八
年
)
因
國
家
社
會
之
需
求
，由
行
政
院
直
接
運
用
各
項
行
政
資

 

源
，委
託
該
團
辦
理
青
年
服
務
活
動
而
佈
下
之
基

礎

，亦
有
該
團
於
七
十
八
年
轉
型

 

為
社
團
法
人
後
，行
政
機
關
未
澈
底
切
割
以
往
合
作
之
模
式
，仍
注
以
相
對
龐
大
資

 

源
，長
期
運
作
累
積
多
年
而
成
。依
據

内

政
部
八
十
七
年
之
統
計
，全
國
二
、九一

 

o

個
社
團
之
年
度
決
算
超
過
一
、五

o

o
萬
元
者
有
二
十
七
個
，

其

中
救
國
團
年
度

 

經
費
收
支
決
算
約
二
十
六
億
元
，僅
次
於
中
華
民
國
紅
十
字
會
總
會
年
度
決
算
金
額

 

(四
十
八
億
餘
元

 >
。另

其

業
務
範
圍
亦
漸
次
擴
大
，計
涵
蓋
旅
遊
、，補
習
教
育
、

 

文
化
出
版
、
心
理
諮
商
輔
導
及

其

他
青
年
服
務
等
項
目
•，又

其

縣
市
團
委
會
、活
動

 

中
心
等
服
務
據
點
眾
多
，遍
佈
全
台
，係

歷

年
來
由
各
級
政
府
提
供
公
有

土

地
等
，

 

使
該
團
營
運
成
本
相
對
低
廉
。相
較
於
七
十
八
年
始
成
立
之

其

他
民
間
團

體

，則
不

 

易
達
到

此

等
規
模
，致
該
團
在
與
同
業
爭
取
市
場
或
資
源
時
，握
有
絕
對
優
勢
，使

 

•
外
界
對
該
團
業
務
範
圍
有
「包

山

包
海
」
之
批
評
。

(三
)

救
國
團

内

部
組
織
結
構
封
閉
，有
違
社
團
法
人
「以
人
為
基

礎

」
、
「開
放
」
之
基

 

本
精
神
，
主
管
機
關

内

政
部
對
該
團
未
善
盡
督
導
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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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入
團
手
續
形
式
開
放
實
質
封
閉

據
該
團
稱
：依
該
團
組
織
章
程
第
六
條
規
定
，凡
贊
同
該

图

宗
旨
、

熱

心
青
年

 

工
作
、經
團
員
五
人
推
荐
，並
經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即
理
事
會
)
審
查
通
過
者
，

 

即
得
為
該
團
團
員
，自
前
團
員
人
數
已
有
增
加
，尚
無

内

部
組
織
結
構
封
閉
情
事
。

 

惟
依
該
團
所
提
供
資
料
顯
示
，自
七
十
八
年
有
發
起
團
員
六
十
二
人
，嗣
逐
年
申
請

 

並
經
核
准
之
人
數
，截
至
八
十
六
年
止
，分
別
為
四
、九
、0
、0
、十
四
、五
、

 

0
、五
、
二
人
。九
年
間
入
社
者
僅
有
三
十
八
人
，且
具
有
相
當
政
經
資

歷

為
准
予

 

入
社
人
員
之
共
同
特
色
.，八
十
七
年
間
經
該
團
基
層
員
工
反
映
，該
團
地
區
負
責
人

 

應
為
該
團
團
員
，故
該
團
於
八
十
七
年
將
總
團
部
幹
部
、各
地
區

图

委
會
分
支
單
位

 

負
責
人
五
十
五
人
納
為
團
員
；
又
該
團
團
員
除
死
亡
出
社
外
，並
無
出
社
紀
錄
。再

 

者
，前
開
「經
團
員
五
人
以
上
之
推
薦
，並
經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審
查
通
過
者
得
為

 

該
團
團
員
」
之
規
定
，阻
卻
一
般
人
入
團
之
可
能
。查

其

原
有
團
員
(含
陸
續
入
社

 

者
)
，有
貴
為
前
任
副
總
統
者
、有
國

iL
大
學
校
長
者
、或
政
經
界
之
名
流
者
，
一

 

般
泛
泛
之
輩
欲
求

其

一
能
慨
然
允
諾
為
之
推
薦
已
不
可
得
，況
乎
五
人
。另
查
該

图

 

自
七
十
九
年
選
出
篇
七
屆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相
當
於
理
事
)
十
七
名
，迄
八
十
七
年

 

選
出
第
十
屆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止
，

其

中
連
任
四
屆
指
導
委
員
者
計
有
十
一
人
，連任

 

二
屆
指
導
委
員
者
計
有
六
人
，可
見
指
導
委
員
人
事
異
動
幅
度
甚
小
。

综

上
情
形
，

 

從
而
長
期
以
來
引
發
外
界
對

其
内

部
組
織
結
構
有
封
閉
之
看
法
，已
然
違
背
社
團

r

以
 

人
為
基

礎

」
及

r

開
放
」
之
基
本
精
神
。

2
轉
投
資
事
業
由
少
數
人
負
責

内

部
組

及
運
作
有
封
閉
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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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國
團
轉
投
資
事
業
^
^
^

\ f

務
範
圍
涵
蓋
貪
年
所
需
之
各
項
教
育
性

、
公
益

 

性
及
服
務
與
活
動
，

其

中
，

法
人
張
老
師
基
金
會
由
該
團
捐

助
百

分
之
五
十

 

外
，

其

餘
各
事
業
之
資
金
均來#

該
團
投
資
或
捐

助

，包
括
財
團
法
人
及
營
利
事
業
。

 

各
該
事
業
由
救
國
團
主
任
李
鍾
桂
擔
任
董
事
長
或
負
責
人
，

其

餘
董
事
、負
責
人
等

 

大
部
分
為
該
團
團
員
，並
有
一
人
擔
任
多
重
職
務
者
，
例
如
：
鄭
松
年
擔
任
五
個
投

 

資
單
位
的
董
事
、張
植
珊
及
蔡
中
偉
擔
任
四
個
投
資
單
位
的
董
事
、楊

保

中
、司
徒

 

明
及
楊
允
昆
等
人
擔
任
三
個
投
資
單
位
的
董
事
。參
酌
各
該
事
業
之
資
金
來
源
及
各

 

該
事
業
單
位
負
責
人
名
單
等
，難
免
予
外
界
有
救
國
團
整
趙
之
營
運
及
結
構
有
封

 

閉
之
觀

感

。

依

内

政
部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尚
無

其

他
社
團
法
人
有
從
事
轉
投
資
情
形
，
且人

 

民
團

體

法
及

内

政
部
相
關
社
政
法
規

内

並
無
對
社
團
法
人
從
事
轉
投
資
之
相
關
規

 

範

。然
對
該
團
以
社
團
法
人
而
擁
有
為
數
眾
多
之
轉
投
資
事
業
，
及

其

運
作
模
式
是

 

否
符
合
社
會
公
益
等
，

内

政
部
允
宜
審
酌
。

3
依
該
團
之
「法
人
登
記
書
」
所
載
，
財
產
總
額
為
五

百

萬
元
整
，出
資
方
法
為
囷
員

 

繳
交
入
團
費
、常
年
囷
費
。惟
查
該
團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曰
之
資
產
總
額
計

 

有
五
、
四
六

一

、五
五
二
、六
五
八
元
，另
據
該
團
人
員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
「該

 

-團
登
記
法
人
財
產
總
額
五

百

萬
元
，係
該
團
於
七
十
八
年
依
據
新
修
人
民
團

體

法
杜

 

園
法
人
登
記
之
要
件
登
記
資
產
總
額
五

百

萬
元
，
從
該
團
原
有
資
產
中
之
銀
行
存
款

 

提
撥
五

百

萬
元
併

其

他
登
記
要
件
辦
理
社
團
法
人
登
記
，登
記
之
財
產
總
額
為
該
團

 

所
有

，
登

記
迄
今
未
辦
理
財
產
總
額
變
更

•
•
•
」
，

該
團
顯
未
依
實
情
辦
理
登
記
，



内

政
部
長
期
任
令

此

不
實
情
況
存
在
-是
有
未
合
。

教
育
部
對

其

所
經
管
而
提
供
予

救
國
團
使
用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在
該

團
社
團

化
後
，

 

未
依
法
收
回

土

地
，違
反
國
有
財
產
法
之
規
定
；
另

救
國
團
使
用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台

 

北
市
松
江

路

志
清
大
樓
案
，產
權
尚
有
爭
議
，迄
未
依
法

妥

適
處
理
，均
有
違
失

)
救
國
團
使
用
經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部
分

按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四
條
明
文
規
定
：

「國
有
財
產
區
分
為
公
用
財
產
與
非
公
用

 

財
產
兩
類
。左
列
各
種
財
產
稱
為
公
用
財
產
：
一
、公
務
用
財
產
：
各
機
關
、部
隊
、

 

學
校
、辦
公
、作
業
及
宿
舍
使
用
之
國
有
財
產
均
屬
之
。
二
、公
共
用
財
產
：
國
家

 

直
接
供
公
共
使
用
之
國
有
財
產
均
屬
之
。
三
、事
業
用
財
產
：
國
營
事
業
機
關
使
用

 

之
財
產
均
屬
之

•
•

•非
公
用
財
產
，係
指
公
用
財
產
以
外
可
供
收
益
或
處
分
之
一

 

切
國
有
財
產
」
，
又
依
同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三
十
二
條
及
第
四
十
條
規
定
，公
用
財

 

產

，應
由
管
理
機
關
直
接
管
理
使
用
，
並
依
預
定
計
晝
及
規
定
用
途
或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非
公
用
財
產
得
供
各
機
關
、部
隊
、學
校
因
臨
時
性
或
緊
急
性
之
公
務
用
或
公

 

共
用
，為
短
期
之
借
用
；

其

借
用
期
間
，
不
得
逾
三
個
月
。
故
國
有

土

地
屬
公
用
財

 

產
者
，尚
無
得
以
出
借
之
規
定
，屬
非
公
用
財
產
者
，

其

借
用
僅
得
為
機
關
、部
隊
、

 

學
校
短
期
之
借
用
，借
用
期
限
最
長
三
個
月
。
經
查
救
國
團
借
用
(無
償
使
用
)
教

 

!•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計
有
青

山
山

莊
、
天
祥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墾
丁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澎
湖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嘉
義
學
苑
、台
南
市
團
委
會
等
六
處
，面
積
二
六
.

 

四
一
二
七
三
一
公
頃
。查
救
國
團
於
七
十
八
年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登
記
為
民
間
社
團
法

 

人
，
依
上
開
規
定
不
得
借
用
、
租
用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
該
團
應
將
所
使
用
之
國
有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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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交
還
管
理
機

M

 
’
惟
教
育

带

仍
^

償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迄
今
，
嚴
重
違
反

 

上
開
國
有
財
產
法
規
定
’
教
育
部
^

官
理
責
任
，
應
予
檢
討
改
善
。

(
二
)
救
國
團
使
用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台
北
市
松
江

路

志
清
大
樓
案
，產
權
尚
有
爭
議
，迄
未

 

依
法

妥

適
處
理

行
政
院
六
十
八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台
六
十
八
聞
八
三

o

五
函
核
定
「救
國
團
、中

 

央
通
訊
社
、榮
民
工
程
事
業
管
理
處
合
建
志
清
大
樓
案
」
，由
國
庫
直
接
撥
款
一
億

 

八
千
餘
萬
元
興
建
。惟
該
團
表
示
志
清
大
樓
基
地

一

 
、
八
七
二
平
方
公
尺
及
原
有
建

 

物
，係
五
十
九
年
四
月
由
該
團
自
籌
經
費

向

私
人
購
置
，當
時
登
記
為
國
有
，
該
團

 

為
管
理
機
關
，
嗣
該
團
以

其

經
管

土

地
，作
價
提
供
合
建
大
樓
，合
建
後
由
救
國
團

 

使
用
部
分
依
行
政
院
核
示
管
理
機
關
改
登
記
為
教
育
部
。該
團
於
八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函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請
將

其

依
出
資
比
率
應
持
有
之
志
清
大
樓
基
地
及

 

建
物
而
登
記
為
國
有
並
由
教
育
部
為
管
理
機
關
之
產
權
，准
予
辦
理
更
名
登
記
返
還

 

該
團
所
有
。案
經
教
育
部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廿
三
日
以
台
(八
五
)
總

(
一
)
字
第
八

 

五
〇
三
七
七
七
六
號
函
該
團
提
出
產
權
證
明
文
件
未
果
，迄
今
已

歷

時
三
年
尚
懸
而

 

未
決
。

三
、教
育
部
對
救
國
團
補

助

案
件
多
係
依
循
舊
例
辦
理
，未
建
立
補

助

經
費
之
核
給
作
業

 

規
範
及
客
觀
之
審
核
標
準
，
核
有
欠
當

教
育
部
近
三
年
核
撥
補

助

救
國
團
辦
理
活
動
之
經
費
分
別
為
八
十
六
年
度
：
八

 

五
、
三
一
九
、

o

o

o
元
.，八
十
七
年
度
：
六
八
、
五

o

七
、

o

o

o
元
.，八
十
八
年



度
：
二
四
、
五
六
四
、

o

o

o
元

。查
該
部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活
動

，
如
訓
委
會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之

r

大

專

學
生
寒
暑
期
基
層
文
化
服
務
、
社
會
服
務
隊
」
等
活
動

，由
各
主
管

 

業
務
單
位
認
定
該
團
做
得
不
錯
的
，
基
於
業
務
需
要
而
援
例
辦
理
。
並
未
建
立
補

助

經

 

費
之
核
給
作
業
規
範
及
審
核
標
準
，
宜
由
該
部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
並
建
立
客
觀
公
正
、

 

透
明
公
開
、
可
資
檢
驗
之
經
費
資
源
補

助

標
準
，
及
事
後
稽
核
評
斷
績
效
措
施
，
以
使

 

有
限
政
府
資
源
之
分
配
能
公
平
合
理
及
符
合
效
益
。

综

上
所
述
，
登
記
為
社
團
法
人
之
救
國
團
組
織
架
構
、
經
營
業
務
迥
異
一
般
社
團

 

法
人
，
主
管
機
關

内

政
部
對
該
團
違
反
社
團
法
人
基
本
精
神
之
情
形
未
加
以
漸
次
導

 

正
，
且
對
社
團
法
人
經
費
之
補

助

未
能
有
普
及
性
、
一
致
性
之
目
標
；
教
育
部
長
期
提

 

供

其

所
經
管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予
該
團
無
償
使
用
’違
反
國
有
財
產
法
’
均
有
不
當
’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規
定
提
案
糾
正
。

提
案
委
員

M
J7

 

1
 
#

\
H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r

A

s

0



監察院函
受

文

者

：
行
政
院

速

別
：
最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十
五

 

發

文

字

號

：
(88)
院

台
内

字

第8
8
1
9
0
0
5
7
3

號
 

附
件
：
如
文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忠
孝
東

路一

段
二
號

 

傳

 

真：
(

◦

二)二=
四
10三二四

隨

>

i
;;
p

60

88
1

gi

4880

li

00

主
旨
：

有
關
登
記

爲

社
團
法
人
之
救
國
團
組
織

架

構

、

經
營
業
務
迥
異
一
般
社
團
法
人
，且

有

長

期

占
用
或

 

以
不
相
當
之
代
價
使
用
公
有

土

地
之
嫌
，主
管
機
關

内

政
部
或
相
關
單
位
與
人
員
，有
無
縱
容
達
失

 

等

情
乙
案
，經
本
院
派
委
員
調
查

竣

事

。

茲
檢
附
本
院

内

政
及
少
數
民
族
、財
政
及
經
濟
、

敎
育
及

 

文
化
三
委

員
會
聯

席
會
議
通
過
之

調

查

報

告

乙

份

，
請

依

「
捌

、
處
理
辦
法
一
一
、
之

㈠
至

㈥
項
」
確
實

 

督
促
所
屬
檢
討

妥

處
於
二
個
月

内
見

復

。

(
(88)
内

調

字

第

八

十八
號
)

説

明

依
本
院

内

政
及
少
數
民
族
、
財
政
及
經
濟
、

敎

育
及
文
化
三

委
員
會
第
三
屆
第
一
次
聯
席
會
議
決
議



二

、
本

案

已

另

提

案

糾

正

内

政

部

、

敎

育

部

在

案

。

_s

l
.

^
0

正

本

：
行
政
院

副

本

：
行

政

院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本

院

综

合

規

劃

室

、

内

政
及
少
數
民
族
委
員
會

\

953頁3件附

校
對
劉
彬
形

 

狯

印
洪
崤
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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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
、本
案
係
委
員
自
動
調
查
。

武
、被
調
查
機
關
：

内

政
部
、教
育
部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等
。

參
、

 案

 

由
：
據
瞭
解
登
記
為
社
團
法
人
之
救
國
團
組
織
架
構
、經
營
業
務
迥
異
一
般
社
團

法
人
，
且
有
長
期
占
用
或
以
不
相
當
之
代
價
使
用
公
有

土

地
之
嫌
，
主
管
機

 

關

内

政
部
或
相
關
單
位
與
人
員
，有
無
縱
容
違
失
等
情
乙
案
。

肆
、

 調

査

依
據
：
本
院
八
十
八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八
八
)
院
台
業
壹
字
第
八
八
〇
七
〇
一
〇
一

1

號

函

。

伍
、

 調

查

重

點

..

一
、

 外
界
批
評
救
國
團
經
營
業
務
範
圍
「包

山

包
海
」
，

其

是
否
與
「人
民
團

體

法
」
等

 

法
令
規
定
有
窒
礙
扞
格
之
處
？

二
、

 據
報
載
救
國
團

内

部
組
織
結
構
封
閉
，
迥
異
於
一
般
社
困
法
人
，是
否
有
違
社
團
法

 

人
「以
人
為
基

礎

」

、

「
開

放
」
之
基
本
精
神
？
主
管
機
關

内

政
部
對
該
團
有
無
善

 

盡
督
導
之
責
？

三
、

 救
國
團
是
否
長
期
占
用
，或
以
不
相
當
代
價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



内

政
部
、教
育
部
等
機
關
補

助

或
委
託
救
國

 

形
？
救
國
團
是
否
與

其

他
社
團
法
人
處
於
公
平

是
否
有
獨
厚
該
團
之
情

、
内

政
部
林
中
森
次
長
等
人
員
，
及

内

政
部
社
會
司
劉
邦
富
司
長
偕
同
救
國
團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分
別
於
民
國
(以
下
同
)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八
日
、
四
月
廿
一
日
至

本
院
說
明
救
國

 

團
之
組
織
架
構
、業
務
範
圍
及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案
等
，

其

說
明
重
點
略
以
：

(
一)
救
國
團
成
立
之

歷
史

淵
源
及
目
前
之
法

律

定
位
方
面

1
該
團
係
依
行
政
院
四
十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台
四
十

一

 
(教
)
字
第
二
九
五
三
號

 

訓
令
，於
同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在
台
北
市
成
立
。創
團
之
初
，因
需
借
重
軍
方
提

 

供
指
導
及
支
援
以
辦
理
「高
中
以
上
學
生
軍
訓
」
及
「青
年
戰
鬥
訓
練
」
，故
隸

 

屬
於
國
防
部
。

2
國
防
部
為
了
便
於
該
團
適
應
當
時
推
展
青
年
工
作
的
需
要
，認
為
有
解
除

隸
屬
關

 

係
的
必
要
，於
五
十
八
年
經
行
政
院
以
臺
五
十
八
教
字

一

 o

四
二
六
號
令
國
防
部

 

核
示
：
「1
、原
隸
屬
關
係
准
予
解
除
。2
、中
國
青
年
反
共
救
國
團
本
為
社
團

 

性
質
，今
後
有
關
青
年
運
動
、輔
導
、育
樂
活
動
等
，應
仍
由
該
團
按

其

成
立
的

 

目
的
逕
行
辦
理
。

其

業
務
可
由
行
政
院
予
以
督
導
。」
爰

向
内

政
部
申
請
登
記
為

 

「杜
會
運
動
機
構
」
，業
務
仍
由
行
政
院
續
以
督
導
。

内

政
部
以
五
十
九
年
三
月

 

廿
四
曰
台

内

社
字
第
三
五
六

o

八
o

號
函
准
予
登
記

備

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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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十八年一月「人民團

體

法」修

正

公

、
爰依該法第六十五條之規

 

定申
請立
案，復

向

台
灣
台
北
地
方
法
院
登
記
，而確定該團屬性為

 

「人
民
團

體

」
及

r

社
團
法
人
」
之
地
位
。
^
^

(二
)
救
國
團
之
組
織
結
構
及
業
務
範
圍

1
該
團
依
「中
國
青
年
反
共
救
國
團
組
織
章
程
」
，設
有
團
員
大
會
(目
前
團
員
人

 

數
一

百

七
十
人

)
，

由
團
員
大
會
選
舉
指
導
委
員
(相
當
於
理
事

，十
一

至
二
十

 

一
人
)
及
評
議
委
員
(相
當
於
監
事
，
三
至
五
人
)
，分
別
組
成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即
理
事
會
)
及
評
議
委
員
會
(即
監
事
會
)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及
評
議
委
員

 

均
為
無
給
職
，任
期
兩
年
，連
選
得
連
任
。並
由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分
別
互
推
召
集

 

人
、副
召
集
人
各
一
人
。另
該
團
置
主
任
一
人
負
責
執
行
團
員
大
會
及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議
之
決
議
，執
行
團
務
期
間
，對
外
代
表
該
團
，

其

人
選
由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提
名
，經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通
過
後
產
生
之
。

2
另
依
該
團
組
織
規
程
規
定
，該
團
總
團
部
設
有
秘
書
處
、社
會
服
務
處
、文
教
服

 

務
處
、海
外
服
務
處
、育
樂
活
動
處
、諮
商
輔
導
處
、研
究
發
展
處
、事
業
.
管
理

 

處
、行
政
管
理
處
、財
務
管
理
處
等
單
位
。並
有
台
北
市
等
二
十
二
個
團
委
會
、

 

台
北
等
三
個
諮
商
輔
導
中
心
、劍
潭
等
十
二
個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台
中
等
二
個
學

 

苑
及
中
國
青
年
服
務
社
等
分
支
機
構
。

3
依
該
團
組
織
章
程
第
六
條
規
定
，
凡
贊
同
該
團
宗
旨
、

熱

心
青
年
工
作
、經
團
員

 

五
人
推
荐
，並
經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即
理
事
會
)
審
查
通
過
者
，即
得
為
該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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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員

，
目
前

團
員
人

數
已
有

增
加
。

4
該
團
近
十
年
團
員
人
數
增
減
情
形
一
覽

八 八

4-

八

4-

八 八 八

十

八

十

七

4-

七 年

卞

六

卞

五

卞

四

卞 卞 丁

九

1

八 度

九

八

九
六

九 八

八

七

四

七

四

七

五

六

六
六

團

員

人

數

五 0 五

四

0 0 九 四 數 申

請

入

團

人

五 0 五

四

0 0 九 四 數 核

准

人

羅

旭

升

過

世

武

茂

楨、

失

聯

•

鄭

心

雄

先

生

過

世

〇

發

起

團

員

六

十

位

〇

備

註



八

七

七
o

七
六

鄧
傳
楷
等
四
人
過
世
，本
年

 

加
入
者
大
多
為
該
團
幹
部
。

八
十
七
年
該
團
基
層
員
工
反
映
，
各
地
區
負
責
人
應
為
團
員
，
故
同
年
間
將
總

 

團
部
幹
部
、
各
地
區
團
委
會
分
支
單
位
負
責
人
五
十
五
人
納
為
團
員
。

5
外
界
批
評
該
團
業
務
範
圍
「包

山

包
海
」
乙.節

，
經

内

政
部
說
明
該
團
章
程
所

 

訂
宗
旨
與
任
務
，
主
要
在
於
針
對
青
年
需
要
，
規
劃
辦
理
各
項
教
育
性
、公
益

 

性
暨

其

他
之
青
年
服
務
與
活
動
，
故
種
類
較
多
。

6
該
團
於
七
十
八
年
轉
型
前
，係
由
政
府
機
關
直
接
委
託
辦
理
各
項
業
務
，惟
「人

 

民
團

體

法
」
施
行
後
，
該
團
需
憑
藉
工
作
計
晝
、執
行
能
力
與

其

他
社
團
法
人

 

公
平
競
爭
，
該
團
已
朝
「自
立
更
生
」
目
標
努
力
中
。
該
團
在
社
團
化
後
，
人

 

員

、
組
織
及
活
動
等
大
部
分
仍
延
續
以
前
運
作
方
式
、型
態
。
該
團
面
對
最
近

 

媒

體

報
導
及
外
界
批
評
，
將
朝
合
法
化
努
力
，
如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以
租
用
方
式

 

辦
理
，
並
結
合
社
會
各
項
資
源
，
辦
理
活
動
也
以
自
由
、自
主
性
原
則
辦
理
。

(三
)
救
國
團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運
作
之
情
形

1
該
團
於
七
十
八
年
七
月
廿
六
日

(
7

8
)

青
秘
字
第
二
一
二
七
號
函
檢
送
組
織
章

 

程
、
選
任
職
員
簡

歷

冊
暨
團
員
名
冊
等

向
内

政
部
申
請
補
立
案
，

内

政
部
以
七

 

十
八
年
八
月
廿
八
日
台

(
7

8
)

内

社
字
第
七
二
七
五
四
四
號
函
頒
該
團
立
案
證

 

書
及
圖
記
，
該
團
並

向

台
灣
台
北
地
方
法
院
辦

妥

法
人
登
記
。



2
該
團
章
程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

等
法
令

' m
定
訂
定
任
務
範
圍
，

内

政
部
對
於
該

 

團
主
要
監
督
事
項
為
會
務
、財
務

等̂

^
該，
團
會
務
運
作
及
業
務
推
展
，亦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

等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3

内

政
部
除
曾
因
該
團
財
務
報
表
之
編
製
過
於
簡
略

，對
該

團
糾
正

一
次
外

，
其
 

餘
業
務
未
曾
有
糾
正
該
團
之
情
形
。該
團
自
七
十
八
年
轉
型
為
社
團
法

人
後
，

 

其

營
運
性
質
與

其

他
社
團
法
人
差
異
不
大
。

(四
)
救
國
團
轉
投
資
之
情
形

1
該
團
於
四
十
七
年
九
月
結
合
社
會
資
源
投
資
設
立
幼
獅
文
化
公
司
，從
事
通
訊
、

 

電
台
廣
播
及
書
刊
發
行
等
工
作
。
七
十
八
年
該
團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登
記
為

社
團
法

 

人
後

，因

依
法
不
得
以
價
購
方
式
持
有
未
上
市
公

司
股
票

，故
將

所
持
有
幼
獅
公

 

司
全
部
股
份
悉
數
捐
給
財
團
法
人
張
老
師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事
業
文

 

教
基
金
會
及
財
團
法
人
中
國
大
陸
研
究
文
教
基
金
會

，分
別
捐
給
二
、四
四
三
、

 

六
四

o

股
’
二
、五
三
0
、三
七
九
股
，
二
、
三

o

二
、五

一
八
股

，作

為
三
基

 

金
會
基
金
。

2
該
團
現
持
有
幼
獅
公
司
於
八
十
四
、八
十
五
年
間

捐
贈
之

「張

老
師
文
化
公
司

」
 

股
份
(持
股
九
九
％

)

，及
「中
國
青
年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
股
份
(持
股
九
九

 

%
)
，
以
上
兩
公
司
分
別
從
事
該
團
張
老
師
輔
導
書
刊
發
行
及
辦
理
青
年
自
強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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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
於

其

他
社
團
法
人
有
無
投
資
營
利
事
業
或
財
團
法
人
之
情
形
，

内

政
部
並
無

其

 

他
社
團
法
人
投
資
營
利
事
業
或
財
團
^̂
,之̂
料̂
可
稽
。

4救國團轉投資單
位
之
董
事
、持

股

形

十 師 財  

六 基 ®  

年 金 法  

十 會 人  

月 ^ 張  

設 七 老

立 十 張  

w 三 老  

年 師  

- 公

設 八

立 十 幼  

w 七 獅  

年 公  

九 司  

月 一  

設 四

轉

投

資
1

早

位

極 縈 董

東 吉 事

、 ' 長 
司 高  ： 

徒 清 李  
明 &  錄 

、 、 桂 
如 許  ： 
森 勝 董  
雄 雄 事

鄭 吳 宋  

松 澄 時  

年 清 選

張 黃 趙

植 堅 守

珊 厚 博

共 楊 鍾

大 董  
成 事

' 長 
揚 ： 
保 李  

中 銪

、 桂 
楊 ：

^  1

^  t

t 察 

人 令  
。 偉

馬

守 中 松 董  

任 偉 年 事  

 ̂  ̂ *  
趙 楊 張 ： 

令 保 植 李  
正 中 珊 鍾  

• * ' 才圭 

王 楊 包 ： 

# 允 德 董  

生 昆 明 事

^ 潘 謝 宋  

1 志 君 時  
偉 韜 選

^ 陳 王 胡  

七 國 慶 一 

A 義 M 貫

張 蔡 鄭

|

姓

名

丨丨 1 丨1

由 S 救 
金 ％ 國 

寶 ° 困
電 # 捐  

子 S 助
、 % :

S 救 
0 5 國

% a
〇 持 

股

會 陸  一1 教 一 > 師 股  

"' 文 中 基 中 基 份  

持 國 金 國 金 由  

有 & 青 會 青 會 1  
。 基 年 <_ 年 張  

金 大 、 文 、 老

股 主  

比 要  

例 股  

東

5

為 董  
救 事  

國 長  
團 及  
困 董  

員 事  

。 共

為 t  
救 事  

國 長  
團 及  
8 1 董 
a .事 

、 。 共

人 董  
為 事  

救 長  
國 及  
團 董  

1 » 事 

員 共

四

備

註



勵

志

語

文

及

短

期 勵
補 學

習 語

班 文

及

短

立 十 文 青 財  

U 七 教 年 團  

年 基 服 法  

三 J 務 人  

月 i 事 中  

設 七 業 國

立 九 基 青 財  

U + 金 年 團  

= 會 大 法  

陸 人  

月 七 研 中  

設 十 究 國

負

責
人

李
鍾

桂

班
主

任

李

志
玄
〇

負

責
人

李

鍾

桂

班
主

任

吳

起

閔
〇

明 昌 震 董  

、 ' ' ^  

陳 鄭 林 長  

國 松 豐  ： 

義 年 正 李

# 張 許 桂  

十 植 文 ： 

i 珊 志 董  

人 、 、 事

。 蔡 謝 ： 

中 修 高  

偉 平 銘  
、 ' 輝 

張 黃  、 

樣 崇 梁  

樺 仁 尚  

、 、 勇 

司 莊  、 

徒 隆 孫

金 保 志 崇 董  

榮 中 成 森 事  

• ' ' ' -ft: 
共 潘 武 蔡 ： 

十 志 佩 中 李  

九 偉 琴 偉 錢  

人 、 、 、 桂 

0 尤 張 呂 ： 

德 植 學 董  

杉 珊 儀 事  
、 % 、 •

司 王 林 張  

徒 福 敬 京  

明 生 義 育  
、 、 、 、

楊 鄭 高 曹

允 松 清 伯

昆 年 愿 一  
、 、 、 、

杜 楊 朱 楊

十

人

黉
由

財

團

法

人

辦 基 務 中 由  

事 國 財  

業 青 團  

t 文 年 法  

創 教 服 人

S 救
°  固 
%  a
。 囷

捐

助

S 救
〇 固 
% m 
。 團

捐

助

共 成 台  

同 、 戈 

捐 統 二  
助 _  f  
。 企 化  

業 合

負

責
人

李

鍾

桂
為

基 班 該 負  

金 主 基 責  

會 任 金 人 ， 

總 吳 會 ：
幹 起 董 李  

事 閔 、事 娃  

° 係 長 桂  
該 ； 為

員 二 董  

。 人 事  

為 長

國 事  

團 共  

團 十

人 董  

為 事  

救 長  

國 及  
困 董  
0 0 事 

員 共 

。 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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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二 社 中  

w 年 公 國  

> 司 青  

〃 一 年 

月 八 旅

設 十 行

期

補

習

班

閉 董  

、 事 

黃 ：

沛 李  

洋 志  

、 玄 

張 ；

錦 股

珍 東

林 李
方 士

人 廣  
。 演

吳

啟

S 救 

U 1 國

% ®

。 持 

股

辦 k 務 中

' 文 年  

創 教 服

救 董  

國 事

困 及 

職 股

員 東

。 共

七

人

為

基 班 該  

金 主 基  

會 任 金  

副 李 會  

總 志 董  

幹 玄 事  

事 係 長  

。 該 ：

(五
)
救
國
團
接
受

内

政
部
補

助

、委
託
辦
理
活
動
之
情
形

1
按
該
部
補

助

中
國
青
年
反
共
救
國
團
經
費
案
，係
源
於
七
十
八
年
該
團
擬
定
「加

 

強
青
少
年
輔
導
工
作
方
案
」
，函
請
該
部
邀
請
有
關
機
關
予
以
協

助

，經
該
部
召

 

開
「加
強
推
廣
青
少
年
輔
導
工
作
協
調
會
議
」
，決
議
原
則
支
持
該
團
所
擬
申
請

 

各
機
關
經
費
補

助

金
額
。
八
十
年
度
起
該
圍
即
逐
年
按
照
當
年
該
部
推
展
社
會
福

 

利
獎

助

作
業
要
點
之
有
關
規
定
，提
出
申
請
，經

專

案
會
議
審
查
後
予
以
補
.

助

.，
 

該
方
案
計
晝
非
為
該
部

專

案
委
託
辦
理
業
務
。

2

救
國
團

「加
強
青
少
年
輔
導
工
作
方
案
」
係
一

综

合

性
計
畫

，
八
十
七
年
度
工
作

 

内

容
重
點
包
括

一

般
青
少
年
輔
導
服
務
'

 
虞
犯
青
少
年
輔
導
服
務
、不
幸
少
女
福

 

利
服
務

、
一

般
青
少
年
心
理
衛
生
推
廣
教
育
、親
職
教
育
、宣
導
青
少
年
法

律

常

 

識
、青
少
年
福
利
人
員
訓
練
、推
廣
志
願
服
務
及

其

他
青
少
年
福
利
服
務
工
作
等



形

占
該
部
補

助

總
額

比
作
(％

 
)

十六年

度

十七年

度

十八年

度

六
八
、
一六

三七

四
、六
九
九
、七七四

五
九
、

o

九

四二

三
八
、

0

0

0

、

0

0 o

四
五
、
一
六
七
、五

o

七
六
二
、五

o

 o

五
五
•七五

三
九
.三四

•六

->-6

八
十
八
年
度
補

助

金
額
減
少
，據
稱
係
經
該
部
檢
討
後
，基
於
普
及
性

原
則
，

 

避
免
補

助

款
過
於
集
中
之
故
。

4

國

内

其

他
與

救
國
團

「張

老
師
」
相
同
性
質
之
心
理
諮
商
機
構
接
受
補

助

情
形

*
 

*

國

内
其

他
性
質
類
似
之
心
理
諮
商
服
務
機
構
主
要
為
「生
命

線
」
，國
際
生

 

命
線
協
會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藉
由
全
國
總
計
二
十
一
個
直
轄
市
、縣
市
協
會
之
運

 

作
，協

助

一
般
社
會
大
眾
面
對
自
殺
、生
活

危

機
及
各
種
心
理
困
擾
等
問
題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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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於
八
十
七
年
度
補

助

國
際
生
命
線
協

會

中

華

民

國

總

會

二

百

五

十

萬

元

辦

理

「生
命
有
愛
、社
會
和
諸
—
親
子
育
樂
營
」
計
畫
。至

»
•.内

味

、他

性

質

類

似

之

心

 

理諮商服務機構，該部非

其

主管機關，故
無
相
關
運
作

資

料

。

(六
)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之
情
形

該
團
計
使
用
國
有
財
產
局
經
管
之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六
處
，
面
積
二
.
八
九
三

 

二
平
方
公
尺
•，使
用
教
育
部
(含
所
屬
機
關
、學
校
)
經
管
公
用

土

地

共
九
處
，面

 

積
約
三
十
一

 
•九
八
公
頃

•，
使

用
陸
軍
總
司
令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土

地
計

一

處

，
o
 .

 

八
五

o

二
公
頃
•，使
用
台
灣
鐵

路

局
經
管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計
一
處
，面
積
計

o
 
. 

四
o
 
一
二
公
頃
；
使
用
台
灣
省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經
管
之

土

地
計

一
處
’面
積
六

.七

 

一
五
四
公
頃
；
使
用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經
管
之

土

地
計
一
處

，面
積
一
.五五
六

 

六
公
頃
•，使
用
台
灣
省
經
管
之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計
五
處
，
面
積
三
.五
七

七
公
頃
.，

 

使
用
林
務
局
經
管
之
國
有
林
地
計
六
處
，
面
積
一
一

 
•

0

九
一
公
頃
；
使
用

其

他
各

級
政
府
經
管
之

土

地
計
十
一
處
，
面
積
四
.九
九
五
九
公
頃
，詳
細
資
料
詳
見
附
表

1

 

Q

一'教
育
部
林
昭
賢
次
長
等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廿
二
日
至
本

院

說

明

該

部

委

託

救

國

图

辦

理

 

業
務
、活
動
及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案
，

其

說
明
重
點
略
以
：

 

'

(

一

 
)
救
國
團
在
各
級
學
校
設
置
組
織
情
形
，及

其

法
令
依
據

救
國
團
係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

向
内

政
部
登
記
有
案
之
社
會

團

體

，
原
則
上



大

專

院
校
或
中
等
學

校

可

申

請
為
團

體

會
員
，
大

專

院
校

由

該

團

遴

聘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及
教
授
組
成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1

中
等
學
校
^
^

- m
市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遴

 

聘
各
校
行
政
人
員
或
教
師
組
成
團
務
委
員
會
，各

級

與

個

人

是

否

加

入

該

團

，

 

皆

為
學
校
及

其

個
人
之
自
由
意
願
，教
育
部
或
各
級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並

無

相

 

關
規
定
。

(

二
)

 

教
育

部
近
三

年
核
撥

補

助

救
國
團
辦
理
活
動
之
經
費
分
別
為
八
十
六
年
度
：
八
五
、

三
一
九

- V
0

 o

 ◦

元
.，八
十
七
年
度
：
六
八
、
五

o

七

、

o

 o

 o

元
•，八
十
八
年

 

度
：
二
四
、
五
六
四
、

0

◦

0

元
。分
別
占
該
部
各
年
對
團

體

或
個
人
補

助

金
額

 

之

o

.
四
四
％

、

o

.
二
六
％

、
一

 

.
五
四
％

。
主
要
為
教
育
部
與
救
國
團
合
作

 

辦
理
之
「大

專

學
生
寒
暑
期
基
層
文
化
服
務
、社
會
服
務
隊
」

、
「青
年
友

好

訪

 

問
團
活
動
」
及

「加
強
青
少
年
社
區
輔
導
活
動
」
等

。該
部
對
救
國
團
補

助

案
件

 

大
多
基
於
業
務
需
要
而
援
例
辦
理
。
既
有
活
動
經
檢
討
成
效
佳
者
，
仍
由
該
團
辦

 

理
；
新
增
之
計
畫
、
活
動
則
依
社
會
團

體
專

長
洽
合
適
之
社
團
法
人
辦
理
。在
編

 

列
補

助

預
算
時
只
列
活
動
名
稱
及
補

助

社
會
團

體

辦
理
活
動
，未
直
接
指
明
補

助

 

救
國
團
，須
俟
年
度
預
算
執
行
後
才
能
統
計
補

助

該
團
之
經
費
數
。
另
據
該
部
會

 

計
處
及
訓
委
會

承

辦
人
真
稱

.
•該
部
對
該
團
補

助

經
費
均
逐
案

專

案
審
核
，並
未

 

建
立
補

助

社
團
法
人
經
費
之
核
給
作
業
規
範
及
審
核
標
準
。

 

、

(三
)

 

教
育
部
近
三
年

專

案
委
託
該
團
辦
理
活
動
之
經
費
分
別

為

八

十

六

年

度

：一
五
、

 

二
一
六
、九
〇
四
元
元
.，八
十
七
年
度
■•一
七
、
四
六
三
、
三
五
九
元
；
八
十
八

 

年
度
••一
四
'

 
四六二、二五

o

元

。分
別
占
該
部
各
年
委
辦
費
金
額
之
一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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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0
.
四
五
％

、
一

•六
二
％
。主
要
為
教
育
部
與
救
國

團
合
作

辦
理
之
「於

 

各
縣
市
辦
理
一
系
列
之
相
關
主
題
講
座

J

 
、

「
掃

除

文
：，

f
宣
導
活
動
」
及
「自
我

傷
害
防
治
講
座
」
等
。

教
育
部
表
示
，政
府
機
關
因
人
力
精
簡
而
不
斷
在
緊
縮
編
制
，
文
教
行
政
業

 

務
，卻
因
社
會
進
步
之
需
要
，
不
斷
在
成
長
，宜
多
借
重
民
間
及
社
會
資
源
的
協

 

助

，擴
大
行
政
服
務
層
面
及
功
能
，所
以
如
何
選
擇
有
信
譽
而
又
在
文
教

專

業
、
 

活
動
安
全
、活
動
品
質
上
足
以
信
賴
的
合
作
伙
伴
，實
乃
教
育
部
不
得
不
面
對
的

 

事
實

o活
動
的
辦
理
不

一

定
非
得
與
救
國
團
合
作
，教
育
部
基
於
業
務
之
需
要
，
以

 

往
亦
曾
與
勵
馨
文
教
基
金
會
、杏
陵
基
金
會
、

缔

女
新
知
基
金
會
、彭
婉
如
基
金

 

會
、現
代
婦
女
基
金
會
、金

車

文
教
基
金
會
等
多
個
民
間
困

體

合
作
。

(四
)
救
國
團
使
用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公
有

土

地
情
形

救
國
團
目
前
使
用
教
育
部
管
理
之
公
用

土

地
計
有
六
處
，原
係

奉

行
政
院
核

 

示
接
管
撥
用
，並
辦
理
國
有
財
產
登
記
列
管
，提
供
救
國
團
無
償
使
用
。
又.

土
地

 

使
用
問
題
，因
人
事
時
空
環
境
背
景
之
變
遷
，救
國
團
角
色
定
位
及
性
質
之
不
同
，

 

以
致
於
釐
清
困
難
，唯
有
循
現
有
法
規
之
相
關
規
定
，
以
政
策
定
奪
為
前
提
，、進

 

一
步
透
過
協
調
，期
能
產
生
使
雙
方
皆
可
接
受
的
決
定
，否
則
恐
非
一
時
所
能
解

 

決
。
目
前
該
團
使
用
該
部
管
理
之
公
有
房
地
並
無
約
定
使
用
期
限
，另
因
該
團
使

 

用
之

土

地
皆
有
地
上
物
，因
而
收
回
過
程
較
為
困
難
。



. 訂 頃  

〇 定 ， 

二 國 其  

三 有 中  

二 非 訂

1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共
計
五
處
，
面
積
二
.
八
九
三
二
公

 

定
國
有
基
地
租
約

承

租
使
用
者
，計
四
處
，
面
積
〇

.
八
七
公
頃
；

 

公
用
海
岸
觀
光
及
浴
場
用
地
租
約

承

租

使
用
者

，計

一
處
，面
積
二

公
頃
。

2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之
法
令
依
據

、財
政
國
有
財
產
局

I '
金
標
局
長
等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廿
二
日
至

 

用
國
有

土

地
案
，

其

說
明
重
點
略
以
：

一
)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部
分

院
說
明
救
國
團
使

救
國
團
使
用
之
國
有
基
地
，係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於
該
法
施
行
前
(即
五
十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前
)已
實
際
使
用
，

 

並
願
繳
清

歷

年
使
用
補
償
金
者
，得
予
出
租
。
」
及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
「建
有
房
屋
之
國
有
基
地
出
租
’須
具
有
房

屋
權
屬
證
明
文
件
。」

 

之
規
定
辦
理
•，至

承

租
國
有
非
公
用
海
岸
觀
光
及
浴
場
用
地
部
分
，係
依

國
有
非

 

公
用
海
岸

土

地
放
租
辦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五
條
規
定
：

「海

岸

土

地
(指
低
潮
線
至

 

土

地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海
岸
一
定
限
度

内

而
尚

無
特
定

用
途
之

 

土

地
)
放
租
之
對

象

，
以
經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籌
設

或
經
營

者
為
限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於
核
准
前
，應
先
會
同
有
關
機
關
及
該
局
分
支
機

構
勘
查

，確

 

定

其

經
營
之
範
圍
及
用
途
。
」
規
定
辦
理
。



3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基
地
租
金
計
算
標
準

依
據
行
政
院
八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台
八
十
^
嘴一

 

j

 

一
五
二
號
函
規

 

定

：
「國

有出租基地，自八十二年七月一日起，

照

土

地
申
報
地
價

 

年
息

百

分
之
五
計
收
租
金
.，非
營
利
法
人
、
公
益
團

體

，

承

租
國
有
基
地
作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者
，
依
前
述
租
金
額

百

分
之
六
十
計
收
租
金
。
」
救
國
團

承

租
國
有
基

 

地

，
依
前
開
規
定
辦
理
。
至
國
有
非
公
用
海
岸
觀
光
、
浴
場
用
地
部
分
，
依
國
有

 

非
公
用
海
岸

土

地
放
租
作
業
程
序
第
五
條
規
定
，
觀
光
及
浴
場
用
地
租
金
按
年
計

 

收

，

其

計
算
方
式
參
照
鄰
接

土

地
平
均
公
告
地
價
及
收
益
狀
況
，
依
國
有
財
產
計

 

價
方
式
評
定
地
價
，
按
年
息

百

分
之
四
計
算
租
金
。

綜
前
所
述
，
救
國
團

承

租
國
有

土

地
以
及
租
金
之
計
收
，
均
係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與
一
般
民
眾
並
無
二
致
，
因
該
團
係
屬
原
使
用
戶
，

 

依
法
規
定
由

其

租
用
，
無
涉
及
優
先

承

租
情
事
。
再
者
，
經
查

歷

年
來
，
該
局
並

 

無
讓
售
與
救
國
團
之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爰
無
涉
及
優
先

承

購
情
事
。

4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部
分

經
查
救
國
團

观

所
使
用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含
原
台
灣
省
有
財
產
)
，
包
括

 

教
育
部
、
省
農
林
廳
林
務
局
、
國
家
安
全
局
、
台
灣
大
學
、
陸
軍
總
司
令
部
、
台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台
灣
省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等
經
管
之

土

地
共
十
九
處
，面
積
五
一
.

 

一
九
八
六
三
一
.公
頃
。
該
等
機
關
提
供
予
該
團
使
用
之
關
係
為
借
用
或
租
用
。
另

 

該
團
使
用
陸
軍
總
司
令
部
經
管
之
台
北
市
松

山

區
台
北
學
苑

土

地
，業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列
入

r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改
建
總

l

」

i -'
地

’
排
除
國
有
財
產
法

之

適

用

，由

國
防
部
依
國
軍
老
舊
眷
村
改
建
條
例
暨

其

施

行

細

則

之

規

定

辦

理

改

建

、
協
調
事

 

宜

。

 

1

前
述

機
關
管
理
之
國
有

土

地
，屬
國
有
公
用
財
產
，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第十一

 

條
及
第
三
十
二
條
規
定
，應
由
管
理
機
關
直
接
管
理
使
用

，並
依

預
定
計
晝
及
規

 

定
用
途
或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

其

主
管
機
關
對
於
管
理
機
關
有
關
公
用
財
產

保

管
、

 

使
用
、
收
益
及
處
分
情
形
，
依
同
法
第
六
十
一
條
規
定
應
為
定
期

與
不
定

期
之
檢

 

查

，
以

督
促
健
全
財
產

管
理
。

救
國
團
使
用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

，應
由
各
公
用
財
產
管
理
機
關
本
於
權

 

責

，
依
法
管
理
使
用
，
並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及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予
以
檢
討
，

依
雙
方

 

之
法

律

關
係

，積
極
協
調
處
理
；
倘
經
檢
討
結
果
，

其

提

供
該
團
使
用
不
符
規
定
，

 

或
用

途
確
已
廢
止
者

，應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及
第
三
十
五
條
規
定
變
更

 

為
非
公
用
財
產
或
依
同
法
第
三
十
九
條
規
定
，申
請
撤
銷
撥
用
，並
依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
移
交
該
局
接
管
，
依
法
處
理
。
另
財
政
部
將
針
對
前
述

 

公
用
財
產
管
理
機
關
國
有
公
用
財
產
管
理
情
形
加
強
檢
核
，以
督
促

其

儘
速

4 .
理

。

 

另
自
該
團
七
十
八
年
轉
型
為
社
團
法
人
後
，
即
無
核
准
撥
用
國
有

土

地
予
該

' S3
使

 

用
之
情
形
。該
局

#'
函
各
機
關
檢
討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問
題
，教
育
部
借
用

 

予
救
國
團
青

山
山

莊
部
分

土

地
(

o

.九
三
八
公
頃
)
，
經
檢
討
不
需
使
用
，
經

 

報
准
撤
銷
撥
用
。
至
救
國
團
使
用
教
育
部
等
機
關
經
管
之
國
有

土

地
，是
否
符
合

 

法
令
規
定
，
國
有
財
產
局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四
日
以
台
財
產
局
接
第
八
八

〇
〇
五



二
三
〇
號
函
請

其

切
實
檢
討
，將
處

l

t :
見
查
復
在
案
，
該
局
將
予
追
蹤
列
管
，

 

並
俟
該
等
機
關
查
復

後

’
依

法
續
處

。另
救
國
團
使
用
教
育
部
公
有

土

地
大
都
未

 

缴

交
租
金
，是
否
公
平
、適
法
乙
節
，應
由
教
育
部
檢
討

在
目
前

土

地
無
法
收
回

 

之
情
形
下
，依
法
收
取
租
金
。

 

；

四
、

台
灣
省
農
林
廳
林
務
局
何
偉
真
局
長
等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廿
二

日
至
本
院
說
明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林
地
案
，

其

說
明
重
點
略
以
：

 

'

(
一
)
救
國
團
在
七
十
八
年
轉
型
為
社
團
法
人
後
，該
團
所
租
、借
使
用
及
由
教
育
部
借

 

貸
供
該
團
使
用
之
國
有
林
班
地
，在
租
、借
契
約
屆
期
時
，應
如
何
處
理
為

妥

，
 

該
局
於
八
十
二
年
邀
請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國
有
財
產
局
及
省
府
有
關
單
位
召
開
會

 

議
研
商
，獲
致
結
論
為
••「基
於
救
國
團
所
使
用
國
有
林
班
地
，均
係
在

七十八

 

年

『人
民
團

體

法
』
頒

布

前
租
借
有
案
，
且
事
實
亦
係
作
為
青
年
育
樂
、教
育
等

 

活
動
為
主
要
使
用
目
的
，
又
基
於
輔
導
青
年
正
當
活
動
仍
有
繼
續
供
作
上
揭
用
途

 

使
用
之
需
要
。為
合
理
處
理
及
管
理
，均
自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重
新
由
救
國

 

團
以
租
賃
方
式
辦
理
訂
約

承

租
，並
依
政
府
規
定
之
租
金
率
計
收
租
金
，及
請
救

 

國
團
檢
討
將
無
需
使
用
部
分
交
還
林
務
局
管
理
」
。故
救
國
團
現
租
用
之
六
.處國

 

有
林
班
地
，面
積
共
一
一

 
.0九
一
公
頃
，係
依
政
府
規
定
之
租
金
率
計
收
租
今
。

 

自
七
十
八
年
後
，•該局
即
未
再
另
行
出
租
林
地
予
該
團
。另
目
前
租
予
該
團
之
林

 

地
袓
約
期
間
均
為
九
年
，除
該
團
有
違
反
使
用
約
定
情
形
，或
該
局
有
公
共
用
途

 

時
方
予
收
回
，
目
前
並
無
收
回
計
畫
。該
局
現
租
予
外
界
使
用
之
林
地
約

八
萬
公

 

頃
，對
所
有
林
地
租
賃
案
件
均
採
相
同
方
式
處
理
。



(二
)
綜
前
情
形
，該
團
所

承

租

使

用

之

林
班
地

，乃
為
配
合
輔
導
青
年
政
策
’提

 

供
青
年
育
樂
教
育
等
正
當
活
動
場
所
用
地

，且
係
屬
行
政

院

七

十

九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核
頒
「台
灣
森
林
經
營
管
理
方
案
」
前
已
租

(借
)

用
有
案
，應
尚
符
合
上
揭

 

經
營
管
理
方
案
第
十
條
「國
有
林
事
業
區
之
林
地
，除
依
森
林

法
第
八
條
規
定

 

辦
理
，
配
合
政
策
之
推
行
經
行
政
院

專

案
核
准
及
已
出
租
林
地
另
案
檢
討
者
外
，

 

不
再
放
租
、解
除
或
交
換
使
用
」
之
規
定
。

五
、行
政
院
公
平
交
易
委
員
會
第
一
處
處
長
吳
成
物
等
於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至
本
院
說

 

明
救
國
團
經
營
業
務
範
圍
及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情
形
等
是
否
符
合
公
平
交
易
法
乙
案
，

其
 

說
明
重
點
略
以
：

(
一
)
該
會
處
理
救
國
團
被
檢
舉
「經
營
業
務
無
償
或
低
償
租
、使
用
公
有

土

地
，及
免

 

納
所
得
稅
而
享
有
競
爭
優
勢
」
等
是
否
符
合
公
平
交
易
法
，曾
於
八
十
二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徵
詢
社
政
、交
通
、教
育
、賦
稅
等
主
管
機
關
意
見
，另
於
同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及
十
月
十
八
日
邀
請
主
管
機
關
、

專

家
學
者
、旅
遊
及
補
習
教
育
業
者
召
開

 

座
談
會
，並
於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及
十
月
十
二
日
函
請
救
國
團
到
會
說
明
。該
會
在

 

審
理
本
案
時
，曾
審
究
救
國
團
是
否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

其

研
析
意
見
如
下
.：

救
國
團
係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設
立
之
杜
會
團

體

，依

其

社
團
宗
旨
辦
理

之
公
益

 

業
務
部
分
，核

其

性
質
尚
非
屬
公
平
交
易
法
所
稱
之
事
業
；
至
救
國
團
所

辦
補
習

 

教
育
及
旅
遊
業
務
，倘
係
招
攬
非
特
定
對

象

之
第
三
人
，且
涉
有
營
利
收
費
行
為
，

 

則
與
一
般
事
業
活
動
無
異
，應
有
公
平
交
易
法
之
適
用
。至
救
國
團
並
非
該
會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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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之
獨
占
事
業
’故
無
公
平
交
易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之
獨
占
事
業
禁
止
行

為

規

定

 

之
適
用
。另
救

國
團
招
也
自
強
活
動
之
旅
遊
業
務

，
屬

公

益
性
質
，學
校

准

許

刊

 

登
廣
告
，並
對
同
性
質
廣
告
一
視

同
仁
’故

其

他
旅
行
海

報
如
提
供
與
救

S ;

團

相

 

同

之

旅

遊

活
動
’亦
屬
正
當
且
有
益
身
心
者
-應
由
教
育
部
轉
知

各
級
學
校
對
校

 

園
廣
告
之
刊
登
應
一
視

同
仁
。

救
國
團
係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設
立
之
社
會
團

體

，核

其

社
團
宗
旨
係
以
辦
理
公

 

益
性
活
動
或
業
務
為
主
，至
於
對
一
般
人
士
招
攬
旅
遊
業
務
自
應
受
公
平
交
易
法

 

之
規
範
，目
前
救
國
團
招
挽
社
會
青
年
旅
遊
業
務
之
市
場
占
有
率
雖

然
不
大

，惟

 

其

八
十
一
年
營
業
額
二
、六
五
八
萬
元
遠
較
一
般
旅
行
社
為
高
(國

内

旅
行
社
平

 

均
營
運
收
入
每
家
約
九
八
四
萬
元
)
。由
於
該
團
擁
有
魔
大
旅
遊
資
源
，

及
縣
市

 

鄉
鎮
團
委
會
分
遍
全
省
各
地
，因

此

，該
團
進
入
旅
遊
市
場
參
與
競
爭
，

似
難
謂

 

其

不
具
市
場
影
響
力
。另
該
團
所
屬
之

山

莊
及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等旅遊設施部

 

分
，
以
無
償
或
低
償
使
用
公
有

土

地
，享
有
競
爭
優
勢
之
旅
遊
資
源
，為
促
進
公

 

平
競
爭
，應
促

其

開
放
給
一
般
旅
行
社
租
用
或
使
用
。

(二)該會八十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曰
委
員
會
審
議
’並
將
決
議
事
項
函
請
有
關
機
關
辦

 

理
見
復
，各
機
關
辦
理
情
形
如
下
：

.4

%•
-

1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救
國

團
使
用
該
局
經
管
之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已
分
別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四
十

 

二
、
四
十
六
條
及
國
有
非
公
用
海
岸

土

地
放
租
辦
法
規
定
訂
約

承

租
，

其

租
金
之



計
收
與
同
性
質

土

地
相
同
’並
無
低
償
使

用
情
形
。至
各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使

用

非

 

該
局
經
管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部
分
’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公

用
財
產

 

以
各
直
接
使
用
機
關
為
管
理
機
關
，直
接
管
理
之

J

 
’
自

應
由
各

該
管
理
機
關
本

 

於
職
權
依
規
定

妥

為
處
理
。

 

：

'

i

丨
彳
：

該
局
於
八
十
二
年
間
邀
集

内

政
部
等
相
關
機
關
開
會
研
商
，
且
曾
洽
請
各
管

 

理
機
關
(如
高
雄
市
政
府
'

 
台
灣
省
林
務
局
、台
東
縣
政
府
)
研
提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之
適
法
可
行
處
理
方
案
。
嗣
於
八
十
八
年
四
月
九
日
電
洽
國
有
財
產
局

 

獲
稱
，
目
前
該
局
相
關

土

地
之
出
租
，均
係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及
國
有

 

非
公
用
海
岸

土

地
放
租
辦
法
辦
理
。至
各
縣
市
政
府
則
係
依

其

相
關
管
理
規
則
、

 

辦
法
之
規
定
辦
理
。

2
教
育
部
函
復
辦
理
情
形
略
以
，該
部
前

承

借
林
地
，由
救
國
團
作
青
年
活
動
場
所

 

使
用
部
分
，業
經
有
關
單
位
開
會
決
議
自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解
除
租
約
.，如

 

救
國
團
仍
有
使
用
之
需
要
，請

其

以
租
賃
方
式
，自
行

向

經
管
機
關
訂
約

承

租
，
 

並
依
政
府
規
定
之
租
金
率
計
收
租
金
。
至
教
育
部
經
管
房
地
部
分
，前
經
國
有
財

 

產
局
數
度
邀
集
有
關
單
位
研
商
處
理
方
式
尚
未
獲
致
結
論
，
目
前
仍
繼
續
研
商
處

 

理
中
。至
校
園
廣
告
之
刊
登
應
一
視
同
仁
，
以
促
進
公
平
競
爭
乙
節
，該
部
已
函

 

請
大

專

院
校
及
省

(市)

教
育
廳
(局
)
等
查
照
轉
知
。

(三
)
各
機
關
目
前
處
理
情
形
有
無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之
情
形

救
國
團
現
仍
無
償
或
低
價
租
、使
用
公
有

土

地
，並
受

内

政
部
鉅
額
補

助

，



顯
仍
享
有
競
爭
優
勢
及
接
受
政
府
優
厚
資
源
補
貼
之
情
事
，有
無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一
節
：
查
公
有

土

地

、設
施

之
出
租
或
出
借

，涉

及
國
有
財
產
法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台
北
市
市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等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係
由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本
諸
職
權
，
依
法
辦
理
。按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所
辦
理
之
行
為
，於
法
應

 

非
無
據
：
惟
鑒
於
系
爭
事
務
之
處
理
極
易
衍
生
競
爭
上
之
疑
義
，該
會
爰
依
第
一

 

二
四
次
委
員
會
議
，
函
請
主
管
機
關
配
合
上
揭
事
項
辦
理
，
以
免
除
不
公
平
競
爭

 

之
疑
慮
。洽
據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表
示
，渠
等
已
配
合
辦
理
，或
已
會
商
他
機
關
研

 

辦
在
案
。復據

内

政部
八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台(八三)

内

設
字
第

八三八

 

二
六
九
七
號
函
關
於
依
法
處
理
中
國
青
年
反
共
救
國
團
活
動
中
心
用
地
等
事
宜
，

 

該
部
業
洽
各
相
關
單
位
作
成
決
議
在
案
。
另
有
關

内

政
部
使
用
預
算
補

助

救
國

 

團
，致
使
該
團
具
有
競
爭
優
勢
乙
節
，因
事
屬
公
權
力
之
行
使
，尚
難
謂
涉
有
違

 

反
公
平
交
易
法
之
情
事
。惟
為
促
進
公
平
競
爭
，該
會
亦
曾
函
請
被
補

助

人
救
國

 

團
對

其

旅
遊
設
施
在
辦
理
公
益
活
動
之
餘
，應
儘
量
開
放
給
一
般
民
眾
及
旅
行
社

 

使
用
。

五
、為

瞭
解
救

國
團
各
團
委
會
、學
苑
、

山

莊
使
用
地
方
政
府
(縣
'鄉
)

所
有
(或經

 

管
)

土

地
之
地
號
、
面
積
、公
告
現
值
、背
景
情
形
，及
該

團
使
用

公
有

土

地
是
否

 

涉
及
占
用
或
以
不
相

.

當
代
價
使
用
等

，經

函
請
台
北
縣
政
府
等
十
個
機

關
說
明

 '，經

 

查

其

中
訂
有
租
用
契
約
者
計
有
台
北
縣
政
府
、金

山

鄉
公
所
二
個
機
關
.，訂

有
借
用

 

契
約
者
計
有
新
竹
市
政
府
、雲
林
縣
政
府
二
個
機
關
：
訂
有
設
定
地
上
權
契
約
者
計

 

有
花
蓮
縣
政
府
一
個
機
關
；
無
租
(借
)
用
契
約
，收
取
補
償
金
者

計
有
台
中
市
政

 

府
、南
投
縣
政
府
、彰
化
市
公
所
、屏
東
縣
政
府
四
個
機
關
；
無
租
(借
)用
契
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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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無
收
取
補
償
金

者
計
有
高
雄
市
政
府
^

%

機
關
，各
機
關
說
明
重
點
及
租
金
計
算

情
形
詳
附
表
二
。

六
、為

瞭
解
救

國
團
使
用
台
灣
省
政
府

(含
台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
所
有

土

地
情
形

，及

該
團

使
用
公

有

土

地
是
否
涉
及
占
用

或
以
不

 

相
當
代
價
使
用
等
，
經
函
請
台
灣
省
政
府
等
四
個
機
關
說
明
見
復

，
其

說
明
略
以
：

1
台
灣
省
政
府
經
管
之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該
團
活
動
中
心
及

山

莊
用
地
使
用
台
灣
省
政
府
經
管
之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均

 

係
依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開
發
管
理
辦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二
十
三
條
及

 

第
二
十
六
條
規
定
依
法
申
請
租
用
，並
無
占
用
或
不
相
當
代
價
使
用
情
事
。
經
查

 

救
國
團
活
動
中
心
及

山

莊
用
地
使
用
台
灣
省
政
府
經
管
之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均
係

 

五
十
六
年
至
六
十
五
年
間
開
始
租
用
，
依
行
政
院
七
十
九
年
三
月
廿
六
日

台
七
十

 

九

内

字
第

o

五
九

o
 
一
號
函
發

布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開
發
管
理
辦
法
」
第
二
十
六

 

條
：
「非
原
住
民
在
本
辦
法
施
行
前
已
租
用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繼
續
自
耕
或
自
用
者
，

 

得
繼
續

承

租
。
」
之
規
定
，該
團
係
於
該
辦
法
實
行
前
租
用
原
住
民

保

留
地
，
依

 

該
辦
法
繼
續

承

租
，尚
符
合
規
定
。

2
台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部
分

該
局
經
管
台
北
市
士
林
區
有
齡
段
六
小
段
七

o

六
、六
七
三
地
號
兩
筆
基
地
，

 

面
積
共

o
 
•
四

o
 
一
二
公
頃
，原
係
依
省
交
通
處
五
十
四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交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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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1

字
第
三

o

六

o

六
號
函
核
准
借
予
國
全
局
使
用

，
六

十

二

年

間

，
國

家

安

全

 

局
未
經
該
局
同
意
，即
將
上
開

土

地
移
交
予
該
團
做
為

「劍

潭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

 

使
用
，國
家
安
全
局
卻
仍
與
該
局
訂
立
使
用
借
貸
契
約
，
至

八

十

三

年
元
月

，方

 

來
函
表
明
不
再
續
借
，終
止
使
用
借
貸
關
係
。

其

後
多
次
協
調
，本
案
該
局
依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五
日
省
府
所
召
集
之
協
商
會
議
結
論
，由

該
局
依
「台
灣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
之
規
定
，自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出
租
予
該
團
使
用

C

3
台
灣
省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部
分

該
局
依
台
灣
省
財
政
廳
六
十
三
年
九
月
廿
日
財
五
字
第

o

九
六
八
六
二
號
函

 

同
意
租
借
該
局
經
管
之
楠
西
鄉
密

枝

段
一

 
o

二

-

三
三
地
號
等

土

地
(面
積
共

 

六
•七
一
五
四
公
頃
)
予
該
團
曾
文
活
動
中
心
，並
於
八
十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檢
討

 

後
依
省
有
基
地
租
金
率
標
準
續
約
至
今
，並
無
占
用
或
以
不
相
當
代
價
使

用
之
情

形
。

4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部
分

該
團
澄
清
湖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於
五
十
四
年
經
省
建
設
廳
函
報
省
府
轉
呈
行
政

 

院
核
准
使
用
該
公
司
鳥
松
鄉
鳥
松
段
一
八
七
地
號
等
一
處

土

地
，
面
積
一
五
、
五

 

六
六

In
，於
八
十
年
開
始
以
租
用
方
式
辦
理
，年
租
金
按

土

地
法
第
九
十
七
條
規

 

定
依
當
年
公
告
地
價
總
額
年
息

百

分
之
十
計
算
。

七
、本
院
為
瞭
解
國
防
部
、勞
工
委
員
會
、僑
務
委
員
會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環
境

保

護



署

、
台

灣
省
林
務
局
委
託
或
補

助

救
國
團
辦
理
業
務
或
活
動
之
情
形
，

及
預
算
編
列
情

 

形
、實
際
補

助

金
額
及
補

助

標
準
，經
函
請
上
述
單
位
說
明
，

其

說
明
略
以
：

(
一)

 

國
防
部
函
復
稱
：
該
部

歷

年
來
各
軍
事
院
校
招
生
，均
請
救
國
團
在
無
經
費
補

助

下

 

協

助

宣
導
，無

其

他
委
託
或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業
務
或
活
動
之
情
形
。

(二
)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加
強
勞
工
青
年
服
務
工
作
執
行
成
果
」活
動
，

 

八
十
六
年
度
補

助

金
額
二
七
、八
六
五
、

o

o

o

元
；
八
十
七
年
度
補

助

該
團
金
額

 

二
五
、
一
九
五
、

o

o

o

元
•，八
十
八
年
度
補

助

該
團
金
額
二
二
、五

o

o

、

o

o 

o

元
。該
會
係
基
於
救
國
團
素
有
青
年
服
務
工
作
之

專

業
經
驗
，且
該
團
組
織
遍
及

 

各
地
，既
有
之
活
動
場
地
分
佈
全
台
灣
地
區
，設
施
完
善
，較
一
般
團

體

辦
理
全
國

 

性
勞
工
青
年
服
務
，培
訓
勞
工
服
務

專

業
領
導
幹
部
之
條
件
為
優
，復
查
由
於
國
際

 

經
濟
社
會
快
速
發
展
，勞
工
對
福
利
之
需
求
，
日
趨
重
視
福
利
品
質
與

專

業
工
作
方

 

法
，同
時
福
利
工
作
有
賴
匯
為
風
氣
，
必
須
全
面
普
遍
推
廣
，亦
非
獨
為
政
府
之
職

 

責
，應
以
有
效
結
合

專

業
民
間
力
量
，善
用
社
會
現
有
人
力
物
力
資
源
，強
化
基
層

 

參
與
，始
有
事
半
功
倍
之
效
果
。準

此

，每
年
均
邀
該
團
會
商
依
該
會
年
度
施
政
工

 

作
計
晝
重
點
及
業
務
需
求
，研
訂
合
作
計
晝
，
而
非
純
以
委
託
或
補

助

方
式
辦
理
。

 

故
年
度
中
亦
未
編
列

專

款
，僅
就
實
際
需
求
，依
計
晝

内

容
在
相
關
預
算
中
列
攻
。

(三
)

 

僑
務
委
員
會

歷

年
來
委
託
該
團
辦
理
海
外
華
裔
青
年
回
國
觀
摩
團
(

自
四
十
三
年
起

 

辦
理

，每

年
參
加
人
數
約
一
千
五

百

餘
人

)

、

華
裔
青
年
語
文

研

習

班

(自
七
十
九

 

年
起
辦
理
，每
年
參
加
人
數
約
二
萬
餘
人
)
及
華
裔
青
年
暑
期

研

習

班

(自

五
十
五



年
起
辦
理
，每
年
參
加
人
數
約
二
萬
五
千
餘
人
)
，每
年
補

助

金
額
約
八
千
餘
萬
元
。

(
四

}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近
三
年
來
，均
援
例
由
該
會
、教
育
部
與
救
國
團
合
辦
「暑
期
大

 

專

青
年
假
期
巡
迴
演
唱
服
務
活
動
」
及

「冬
令
大

專

青
年
巡
迴
演
唱
服
務
活
動
」

，

 

每
年
補

助

金
額
八
十
萬
元
。

(五
)

 

台
灣
省
林
務
局
僅
於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與
該
團
共
同
辦
理
「森
林
再
造
」
全
民
造
林
活

 

動

，
補

助

經
費
為
二

百

五
十
萬
七
千
元
。

(六
)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八
十
六
年
度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全
國
環

保

小
署
長
系
列
活
動
」

、

 

「社
區
資
源
回
收
垃
圾
減
量
活
動
」

、
「易
風
化
俗
方
案
」

，
補

助

金
額
五
、
五
七

 

二
、
三
八
九
元
.，八
十
七
年
度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協

助

花
蓮
縣
政
府
執
行
空
氣
品
質

 

改
善
維
護
計
晝
」

，
補

助

金
額

一

 

、
 

一0

0

、0
0
0
元
；
八
十
八
年
度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隨
時
隨
地
做
環

保

」

、
「環

保

家
庭
暨
社
區
資
源
回
收
計
晝
」

、
「創
造
潔

 

淨
台
北
新
環
境
空
間
」
等

，
補

助

金
額
二
、
三
三
0

、0
0
0
元

。該
署
補

助

該
團

 

係

依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補

助

民
間
團

體

、傳
播
媒

體

及
學
校
辦
理
環
境

保

護
相

 

關
活
動
或
計
晝
實
施
要
點
」

、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補

助

學
校
、
民
間
團

體

、傳

 

播
媒

體

及
學
校
辦
理
資
源
回
收
、
垃
圾
減
量
、清
理
相
關
活
動
計
晝
補

助

經
費
處
理

 

原
則
」
規
定
，並
提
該
署
預
算
執
行
及
重
大
採
購
案
推
動
小
組
通
過
辦
理
。

、

、財
政
部
函
復
本
院
為
救
國
團
被
申
訴
免
納
所
得
稅
案
之
後
續
處
理
情
形
，
略
以
：

救
國
團
於
八
十
三
年
度
以
前
(含
八
十
三
年
度
)
所
得
稅
結
算
申
報
，
因
符
合
修
正



前
免
稅
標
準
，故

其

本
身
之
所
得
及
附
屬
作
業
組
織
之
所
得
，
免
納
所
得
稅
。
但
自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因
機
關
團

體

及

其

附
屬
作
業
組
織
銷
售
貨
物
或
勞
務
之
所
得
未

 

用
於
與

其

創
設
目
的
有
關
活
動
支
出
之
部
分
，
財
政
部
已
修
正
免
稅
標
準
，將
之
排
除
於

 

免
納
所
得
稅
之
適
用
範
圍
，
故
救
國
團
辦
理
旅
遊
業
務
等
銷
售
貨
物
或
勞
務
之
所
得
，
已

 

不
再
享
有
免
納
所
得
稅
之
優
惠
。
至
於
該
團
依
稅
法
辦
理
結
算
申
報
八
十
四
、
八
十
五
年

 

度
均
因
銷
售
貨
物
或
勞
務
之
收
入
不
足
支
應

其

創
設
目
的
有
關
活
動
支
出
，應
納
稅
額
均

 

為

o

元
.，八
十
六
年
度
申
報
之
所
得
合
計
二
七
、
一
六
五
、
三
八
五
元
，由
台
北
市
國
稅

 

局
查
核
中
，

综

上
，
該
團
繳
納
所
得
稅
部
分
尚
無
不
符
情
事
。



渠
、
調
查
意
見
：

I

 

、
行
政
院
長
期
以
來
未
釐
清
救
國
團
法
人
屬
性

救
國
團
係
依
行
政
院
四
十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台
四
十

\

 

(教
)
字
第
二
九
五
三
號

 

訓
令
成
立
，原
隸
屬
於
國
防
部
，
以
辦
理
「高
中
以
上
學
生
軍
訓
」
及

「青
年
戰
鬥
訓
練
」

 

為
主
要
業
務
。
嗣
後
國
防
部
為
了
便
於
該
團
適
應
當
時
推
展
青
年
工
作
的
需
要
，
認
為
有

 

解
除
隸
屬
關
係
的
必
要
，
於
五
十
八
年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解
除
原
隸
屬
關
係
，
該
團
業
務
由

 

行
政
院
續
以
督
導
，
並

以

「社
會
運
動
機
構
」

向
内

政
部

備

案
。
行
政
院
於
六
十
五
年
至

 

七
十
六
年
間
陸
續
核
定
撥
用
青

山
山

莊
(行
政
院

6
5
.

 3.

 3
.

台

6
5

防

字

1
7

1
8

號
函
)
等

 

六
處

土

地
(共
十
六
筆
，
面
積
二
十
六
•
一
一
公
頃
)
供
該
團
使
用
，
及
由
國
庫
直
接
撥

 

款
興
建
志
清
大
樓
(

6
8
.

 6.

 1.

 6
8

聞
字
第

5
6

2
5

號
函
)
提
供
該
團
使
用
，
該
團
所
受
待
遇

 

幾
與
政
府
部
門
無
異
，
惟
依
國
防
部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
八
三
)
仿
估
字
第
四
一
四

 

二
號
函
：

「救
國
團
雖
於
民
國
四
十
一
年
間
交
由
總
政
戰
部
籌
編
，
惟
就
成
員
編
制
、
經

 

費
編
列
等
均
無
具

體

資
料
可
予
說
明
本
部
曾
將
該
團
納
編
為
法
定
組
織
.
.
.
」

，
及
前

 

台
灣
省
副
省
長
吳
容
明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五
日
主
持
「研
商
救
國
團
租
用
台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經
管
省
有

土

地
事
宜
會
議
」中
表
示
：「
：

.

該
團
以
往
性
質
應
可
視
為
準
行
政
機
關
：

.

」
 

觀

之

，
該
團
成
立
四
十
餘
年
，
各
機
關
間
對

其

認
知
不
一
，

肇

因
於
行
政
院
對
該
團
之
角

 

色

、
定
位
等
，
初
期
即
未
明
確

t

定

，
致
該
團
屬
性
長
期
處
於
不
明
確
之
狀
況
。
又
救
國

 

團
於
七
十
八
年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登
記
為
民
間
社
團
法
人
，
行
政
院
對
該
團
過
往
累
積
財
產

 

之
處
分
、
往
後
與
行
政
機
關
間
財
產
之
使
用
、
以
及
業
務
委
託
、
經
費
補

助

等
並
未
有
明

 

確
宣
示
，
各
級
政
府
仍
援
用
舊
例
提
供
國
有

土

地
予
以
該
團
使
用
、並
獨
厚
該
團
予
以
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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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經
費
補

助

’及
對
該
團

内

部
組
織
封
閉
情

形
未
加
漸
次
導
正

，致
該

團

雖

已

為

民

間

 

社
團

法
人
，

仍
受
前
述
之
優
遇
而
業
務
營
運
長
期
占
有
優
勢

，及

其
内

部
組
織

结

構
仍
封

閉
化
等
，均
有
未
合
。

内

政
部
為
社
團
法
人
之
主
管
機
關
，對
救
國
團
自
七
十
八
年
轉
型
為
民
間

社
團
法

人
後
，

 

仍
循
舊
例
予
該
團
鉅
額
補

助

•，及

對
該
團
業
務
範
圍
廣
泛
、

内

部
組
織
封
閉
，
迥
異
於

 

一
般
社
團
法
人
，有
違
社
團
法
人
基
本
精
神
之
情
形
未
加
以
漸
次
導
正
，核
有
未
當

内

政
部
補

助

預
算
未
能
有
普
及
性

 

理
活
動
有
獨
厚
該
團
之
情
形
。

致
性
之
政
策
目
標
，補

助

或
委
託
救
國
團
辦

按

内

政
部
補

助

中
國
青
年
反
共
救
國
團
經
費
案
，自
七
十
八
年
源
於
該
團
擬
定

 

「加
強
青
少
年

辅

導
工
作
方
案
」
，函
請
該
部
邀
請
有
關
機
關
予
以
協

助

。經
該部

 

召
開
「加
強
推
廣
青
少
年
輔
導
工
作
協
調
會
議
」
決
議
原
則
支
持
該
團
所
擬
申
請
各

 

機
關
經
費
補

助

金
額
。
八
十
年
度
起
改
為
按
照
當
年
該
部
推
展
社
會
福
利
獎

助

作
業

 

要
點
之
有
關
規
定
，提
出
申
請
，該
部
乃
經

專

案
會
議
審
查
後
予
以
補

助

。查

内

政

 

部
對
救
國
團
之
補

助

在
八
十
七
年
度
以
前
未
曾
特
別
檢
討
，
八
十
六
、八
十
七
年
度

 

對
該
團
補

助

金
額
占
該
部
對
社
團
法
人
補

助

總
金
額
之
比
例
分
別
為

百

分
之
五
十
六

 

及

百

分
之
三
十
九
。.
八
十
七
年
度
補

助

金
額
曾
高
達
四
、五
一
六
萬
餘
元

 
'至
本
(八

 

十
八
)
年
度
補

助

金
額
減
少
為
二
七
六
萬
元
，占
年
度
補

助

總
金
額
之
比
例
為

百

分

 

之
四
•六
八
，據
該
部
說
明
係
經

内

部
檢
討
後
，基
於
普
及
性
原
則
1避
免
補

助

款

 

過
於
集
中
之
故
。然
補

助

金
額
由
四
、五
一
六
萬
餘
元
降
為
二
七
六
萬
，

其

降
幅
不



乂

一

可
謂
不
大
；
再
者
，該
部
所
送
八
十
八
年
補

助

I

形
之
資
料
顯
示
，補

助

款
集
中
於

 

財
團
法
人
私
立
台
東
基
督
教
阿
尼
色
弗
兒
童
之
家
，金
額
為
四
千
萬
元
，占
該
部
全

 

年
補

助

金
額
之

百

分
之
六
十
八
。

内

政
部
對
人
民
團

體

補

助

經
費
，八
十
六
、八
十
七
、八
十
八
年
度
分
別
為
六
、

 

八
一
六
萬
餘
元
，
一
一
、
四
六
九
萬
餘
元
，五
、九

◦

九
萬
餘
元
，預
算
編
列
的
目

 

的
是
將
「公
共
部
門
資
源
釋
放
出
來
委
由
民
間
辦
理
」
，由
上
述
二
件
，顯
示

内

政

 

部
未
建
立
客
觀
公
正

 
'透
明
公
開

 
'可
資
檢
驗
的
經
費
資
源
補

助

標
準
，
以
及
具

備

 

事
後
的
稽
核
評
斷
能
力
，類

此

大
幅
變
動
之
情
形
，徒
然
遭
外
界

拝

擊
將
預
算
補

助

 

經
費
作
為
政
治
鬥
爭
的
手
段
籌
碼
，顯
有
未
當
。

二
)
救
國
團
資
源
豐
厚
、經
營
業
務
範
圍
廣
泛
，迥
異
於
一
般
社
團
法
人

該
團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資
產
總
額
計
有
五
、
四
六
一
、五
五
二
'

 

六
五
八
元
，

專

職
人
員
約
有
一
千
人
，臨
時
人
員
約
有
三

百

人
，兼
職
義
工
約
五
萬

 

餘
人
，形
成
龐
大
而
綿
密
之
組
織
。又
依
該
團
組
織
規
程
規
定
，該
團
總
團
部
設
有

 

秘
書
處
、社
會
服
務
處
、文
教
服
務
處
、海
外
服
務
處
、育
樂
活
動
處
、諮
商
輔
導

 

處

 
'研
究
發
展
處
、事
業
管
理
處
、行
政
管
理
處

 
'財
務
管
理
處
等
單
位
。並
有
台

 

北
市
等
二
十
二
個
團
委
會
、台
北
等
三
個
諮
商
輔
導
中
心
、劍
潭
等
十
二
個
青
牟
活

 

動
中
心
、台
中
等
二
個
學
苑
、中
國
青
年
服
務
社
等
分
支
機
構
及
幼
獅
公
司
、張
老

 

師
公
司
、中
國
青
年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財
團
法
人
張
老
師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大
陸
研
究
基
金
會
、財
團
法
人
中
國
青
年
服
務
事
業
文
教
基
金
會
、勵
學
、



勵
志
語
文
短
期
補
習
班
等
轉
投
資
事
業
等
，資
源
^
厚

。

此

一
魔
大
規
模
，除
早
期

 

(四
十
年
至
七
十
八
年
)
因
國
家
社
會
之
需
求
，由
行
政
院
直
接
運
用
各
項
行
政
資

 

源
，委
託
該
團
辦
理
青
年
服
務
活
動
而
佈
下
之
基

礎

，亦
有
該
團
於
七
十
八
年
轉
型

 

為
社
團
法
人
後
，行
政
機
關
未
澈
底
切
割
以
往
合
作
之
模
式
，仍
注
以
相
對
龐
大
資

 

源
，長
期
運
作
累
積
多
年
而
成
。依
據

内

政
部
八
十
七
年
之
統
計
，全
國
二
、九一

 

o

個
社
團
之
年
度
決
算
超
過
一
、五

o

o

萬
元
者
有
二
十
七
個
，

其

中
救
國
團
年
度

 

經
費
收
支
決
算
約
二
十
六
億
元
，僅
次
於
中
華
民
國
紅
十
字
會
總
會
年
度
決
算
金
額

 

(四
十
八
億
餘
元
)
。另

其

業
務
範
圍
亦
漸
次
擴
大
，計
涵
蓋
旅
遊
、補
習
教
育
、

 

文
化
出
版
、
心
理
諮
商
輔
導
及

其

他
青
年
服
務
等
項
目
.，又

其

縣
市
團
委
會
、活
動

 

中
心
等
服
務
據
點
眾
多
，遍
佈
全
台
，係

歷

年
來
由
各
級
政
府
提
供
公
有

土

地
等
，

 

使
該
團
營
運
成
本
相
對
低
廉
。相
較
於
七
十
八
年
始
成
立
之

其

他
民
間
團

體

，則
不

 

易
達
到

此

等
規
模
，致
該
團
在
與
同
業
爭
取
市
場
或
資
源
時
，握
有
絕
對
優
勢
，使

 

外
界
對
該
團
業
務
範
圍
有
「包

山

包
海
」
之
批
評
。

(三
)

救
國
團

内

部
組
織
結
構
封
閉
，有
違
社
團
法
人
「以
人
為
基

礎

」
、
「開
放
」
之基

 

本
精
神
，主
管
機
關

内

政
部
對
該
團
未
善
盡
督
導
之
責

1
申
請
入
團
手
續
形
式
開
放
實
質
封
閉

零
 

\

據
該
團
稱
：依
該
團
組
織
章
程
第
六
條
規
定
，
凡
贊
同
該
團
宗
旨
、

熱

心
青
年

 

工
作
、經
團
員
五
人
推
荐
，並
經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即
理
事
會
)
審
查
通
過
者
，

 

即
得
為
該
團
團
員
，
目
前
團
員
人
數
已
有
增
加
，尚
無

内

部
組
織
結
構
封
閉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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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依
該
團
所
提
供
資
料
顯
示
，自
七
十
八
年
有
發
^

>

團
員
六
十
二
人
，嗣
逐
年
申
請

 

並
經
核
准
之
人
數
，截
至
八
十
六
年
止
，分
別
為
四
、九
、0

、0

、十
四
、五
、

 

0

、五
、
二
人
。九
年
間
入
社
者
僅
有
三
十
八
人
，且
具
有
相
當
政
經
資

歷

為
准
予

 

入
社
人
員
之
共
同
特
色
；
八
十
七
年
間
經
該
團
基
層
員
工
反
映
，該
團
地
區
負
責
人

 

應
為
該
團
團
員
，故
該
團
於
八
十
七
年
將
總
團
部
幹
部
、各
地
區
團
委
會
分
支
單
位

 

負
責
人
五
十
五
人
納
為
團
員
；
又
該
團
團
員
除
死
亡
出
社
外
，並
無
出
社
紀
錄
。再

 

者

，前
開
「需
有
團
員
五
人
以
上
之
連
署
，並
經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會
審
查
通
過
者
，

 

即
得
為
該
團
團
員
」
之
規
定
，阻
卻
一
般
人
入
團
之
可
能
。查

其

原
有
團
員
(含
陸

 

續
入
社
者
)
，有
貴
為
前
任
副
總
統
者
、有
國
立
大
學
校
長
者
、或
政
經
界
之
名
流

 

者

，
一
般
泛
泛
之
輩
欲
求

其

一
能
慨
然
允
諾
為
之
推
薦
已
不
可
得
，況
乎
五
人
。另

 

查
該
團
自
七
十
九
年
選
出
第
七
屆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相
當
於
理
事
)
十
七
名
，迄八

 

十
七
年
選
出
第
十
屆
團
務
指
導
委
員
止
，

其

中
連
任
四
屆
指
導
委
員
者
計
有
十
一

 

人
，連
任
二
屆
指
導
委
員
者
計
有
六
人
，可
見
指
導
委
員
人
事
異
動
幅
度
甚
小
。綜

 

上
情
形
，從
而
長
期
以
來
引
發
外
界
對

其
内

部
組
織
結
構
有
封
閉
之
看
法
，已
然
違

 

背
社
團
「以
人
為
基

礎

」
及

「開
放
」
之
基
本
精
神
。

2
轉
投
資
事
業
由
少
數
人
負
責

内

部
組
織
結
構
及
運
作
有
封
閉
情
事

救
國
團
轉
投

f .
事
業
有
八
，業
務
範
圍
涵
蓋
青
年
所
需
之
各
項
教
育
性
、、
公
益

 

性
及
服
務
與
活
動
，

其

中
，除
財
團
法
人
張
老
師
基
金
會
由
該
團
捐

助
百

分
之
五
十

 

外
，

其

餘
各
事
業
之
資
金
均
來
自
該
團
投
資
或
捐

助

，包
括
財
團
法
人
及
營
利
事
業
。

 

各
該
事
業
由
救
國
團
主
任
李
鍾
桂
擔
任
董
事
長
或
負
責
人
，

其

餘
董
事
、負
責
人
等



大
部
分
為
該
團
團
員
，並
有
一
人
擔
任
多
重
職
務
者
'

,-'
例
如
；
鄭
松
年
擔
任
五
個
投

 

資
單
位
的
董
事
、張
植
珊
及

蔡
中
偉

擔
任
四
個
投
資
單
位
的
董
事
、

楊

保

中
、司
徒

 

明
及
楊
允
昆
等
人
擔
任
三
個
投
資
單
位
的
董
事
。參
酌
各
該
事
業
之
資
金
來
源
及
各

 

該
事
業
單
位
負
責
人
名
單
等
，難
免
予
外
界
有
：
救
國
團
整

體

之
營
運
及
結
構
有
封

 

閉
之
觀

感

。

依

内

政
部
統
計
資
料
顯
示
，尚
無

其

他
社
團
法
人
有
從
事
轉
投
資
情
形
，
且人

 

民
團

體

法
及

内

政
部
相
關
社
政
法
規

内

並
無
對
社
團
法
人
從
事
轉
投
資
之
相
關
規

 

範

。然
對
該
團
以
社
團
法
人
而
擁
有
為
數
眾
多
之
轉
投
資
事
業
，及

其

運
作
模
式
是

 

否
符
合
社
會
公
益
等
，

内

政
部
允
宜
審
酌
。

3
依
該
團
之
「法
人
登
記
書
」
所
載
，財
產
總
額
為
五

百

萬
元
整
，出
資
方
法
為
團
員

 

繳
交
入
團
費
、常
年
團
費
。惟
查
該
團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之
資
產
總
額
計

 

有
五
、四
六
一
、五
五
二
、六
五
八
元
，另
據
該
團
人
員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
「該

 

團
登
記
法
人
財
產
總
額
五

百

萬
元
，係
該
團
於
七
十
八
年
依
據
新
修
人
民
團

體

法
社

 

團
法
人
登
記
之
要
件
登
記
資
產
總
額
五

百

萬
元
，從
該
團
原
有
資
產
中
之
銀
行
存
款

 

提
撥
五

百

萬
元
併

其

他
登
記
要
件
辦
理
社
團
法
人
登
記
，登
記
之
財
產
總
額
為
該
團

 

所
有
，登
記
迄
今
未
辦
理
財
產
總
額
變
更
••

.

」
，該
團
顯
未
依
實
情
辦
理
登
文
，

 

内

政
部
長
期
任
令

此

不
實
情
況
存
在
，是
有
未
合
。

三
、財
政
部
暨
國
有
財
產
局
對
教
育

部
等
機

關
對

其

所
經
管
而
提
供
予
救
國

團
使
用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在
該
團
社
團
化
後
，未
依
法
收
回

土

地
，未
善
盡
管
理
責
任
一
節
，迄
未



基
於
「綜
理
國
有
財
產
事
務
」
立
場
，函
報
行
政
院
儘
速
協
調
解
決
該
團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問
題
，核
有
違
失

)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部
分

依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九
條
、第
六
十
二
條
暨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六
十
五
條
規
定
，

 

財
政
部
暨
國
有
財
產
局
對
於
各
主
管
機
關
管
理
公
用
財
產
情
形
，得
採
用
派
員
查
訪

 

或
書
面
查
詢
各
機
關
管
理
公
用
財
產
之
情
形
。財
政
部
並
訂
定
國
有
公
用
財
產
管
理

 

情
形
檢
核
計
晝
，對
管
理
機
關
管
理
財
產
之
情
形
實
施
檢
核
作
成
紀
錄
，並
就
所
發

 

現
之
缺
失
彙
整
後
，函
請
各
公
用
財
產
主
管
機
關
督
促
所
屬
管
理
機
關
速
予
改
善
。

 

查
救
國
團
於
七
十
八
年
轉
型
為
社
團
法
人
，財
政
部
與
國
有
財
產
局
未
曾
主
動
檢
討

 

或
宣
示
政
策
方

向

，迄
自
八
十
二
年
經
人
檢
舉
，始
由
國
有
財
產
局
邀
集

内

政
部
、

 

法
務
部
及
提
供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之
各

土

地
管
理
機
關
研
商
，

其

結
論
為
：
「由

 

各

土

地
管
理
機
關
自
行
查
明
各
該

土

地
之
使
用
分
區
、使
用
現
狀
，並
研
擬
適
法
可

 

行
方
案
，據
以
研
議
依
法
處
理
」
。然
並
未
就
國
有
公
用
財
產
依
法
不
得
出
租
、出

 

借
予
民
間
團

體

，函
報
行
政
院
要
求
各
機
關
依
法
收
回

土

地
。甚
而
財
政
部
(由
國

 

有
財
產
局

承

辦
)依
法
每
年
對
教
育
部
等
機
關
經
管
國
有
公
用
財
產
管
理
實
地
訪
查
，

 

充
分
了
解
該
部
等
機
關
仍
未
協
調
救
國
團
返
還
國
有

土

地
之
情
形
，復
無
積
極
改
善

 

作
為
，各
該
管
理
機
關
固
難
辭

其
咎

，惟
財
政
部
未
能
及
早
基
於
「綜
理
國
有
財
產

 

事
務
」
立
場
通
案
解
決
該
團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問
題
，函
報
行
政
院
儘
速
協
調
依
法
處

 

理
，核
有
違
失
。



(二
)

 

救
國
團
使
用
經
教
育
部
申
請
撥
用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部
分

按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四
條
明
文
規
定
：

「國
有
財
產
區
分
為
公
用
財
產
與
非
公
用

 

財
產
兩
類
。左
列
各
種
財
產
稱
為
公
用
財
產
：

一

 

、公
務
用
財
產
：
各
機
關
、部
隊
、

 

學
校
、辦
公
、作
業
及
宿
舍
使
用
之
國
有
財
產
均
屬
之
。
二
、公
共
用
財
產
：
國
家

 

直
接
供
公
共
使
用
之
國
有
財
產
均
屬
之
。
三
、事
業
用
財
產
：
國
營
事
業
機
關
使
用

 

之
財
產
均
屬
之

•
•

•

非
公
用
財
產
，係
指
公
用
財
產
以
外
可
供
收
益
或
處
分
之
一

 

切
國
有
財
產
」
，
又
依
同
法
第
十
一
條
、第
三
十
二
條
及
第
四
十
條
規
定
，公
用
財

 

產

，應
由
管
理
機
關
直
接
管
理
使
用
，並
依
預
定
計
晝
及
規
定
用
途
或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
非
公
用
財
產
得
供
各
機
關
、部
隊
、學
校
因
臨
時
性
或
緊
急
性
之
公
務
用
或
公

 

共
用
，為
短
期
之
借
用
；

其

借
用
期
間
，
不
得
逾
三
個
月
。故
國
有

土

地
屬
公
用
財

 

產
者
，尚
無
得
以
出
借
之
規
定
，屬
非
公
用
財
產
者
，

其

借
用
僅
得
為
機
關
、部
隊
、

 

學
校
短
期
之
借
用
，借
用
期
限
最
長
三
個
月
。
經
查
救
國
團
借
用
(無
償
使
用
)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計
有
青

山
山

莊
、
天
祥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墾
丁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澎
湖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嘉
義
學
苑
、台
南
市
團
委
會
等
六
處
，面
積
二
六
.

 

四
一
二
七
三
一
公
頃
。查
救
國
團
於
七
十
八
年
依
人
民
團

體

法
登
記
為
民
間
社
團
法

 

人
，
依
上
開
規
定
不
得
借
用
、租
用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該
團
應
將
所
使
用
之
國
有

土

 

地
交
還
管
理
機
關
，惟
教
育
部
仍
任
由
該
團
無
償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迄
今
，嚴
重
違
反

 

上
開
國
有
財
產
法
規
定
，教
育
部
顯
未
善
盡
管
理
責
任
，應
予
糾
正
。

(三
)

 

救
國
團
使
用
教
育
部
經
管
之
台
北
市
松
江

路

志
清
大
樓
案
，產
權
尚
有
爭
議
，迄
未

 

依
法

妥

適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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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院
六
十
八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台
六
十
八
聞
八
三

o

五
函
核
定
「救

國
團
、中

 

央
通
訊
社
、榮
民
工
程
事
業
管
理
處
合
建
志
清
大
樓
案
」
，由
國
庫
直
接
撥
款
一
億

 

八
千
餘
萬
元
興
建
。惟
該
團
表
示
志
清
大
樓
基
地
一
、
八
七
二
平
方
公
尺
及
原
有
建

 

物

，係
五
十
九
年
四
月
由
該
團
自
籌
經
費

向

私
人
購
置
，當
時
登
記
為
國
有

，該團

 

為
管
理
機
關
，嗣
該
團
以

其

經
管

土

地
，作
價
提
供
合

建
大
樓

，合
建
後
由

救
國
團

 

使
用
部
分
依
行
政
院
核
示
管
理
機
關
改
登
記
為
教
育
部
。該
團
於
八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函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請
將

其

依
出
資
比
率
應
持
有
之
志
清
大
樓
基
地
及

 

建
物
而
登
記
為
國
有
並
由
教
育
部
為
管
理
機
關
之
產
權
，准
予
辦
理
更
名
登

記返還

 

該
團
所
有
。案
經
教
育
部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廿
三
日
以
台
(八
五
)
總

(
一
)

字第八

 

五
〇
三
七
七
七
六
號
函
該
團
提
出
產
權
證
明
文
件
未
果
，迄
今
已

歷

時
三
年
尚
懸
而

 

未
決
。

(四
)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經
管
之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部
分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實
驗
林
溪
頭
營
林
區

土

地
自
六
十
六
年
起
無
償
借
予
該
團
使

 

用

，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起
雙
方
訂
定
借
用
契
約
，由
該
團
按
年
支
付

使
用
費

，惟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八
三
)農
林
字
第
三
一
四
五
八
.七五

 

A

號
函
釋
復
：
「不
符
森
林
法
第
八
條
國
有
或
公
有
林
地
得
為
出
租
之
規
定
」
，並

 

經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总
洽
教
育
部
轉
知
該
校
研
議
適
法
解
決
。

其

後
該
校
擬
以
今

作

 

經
營
方
式
由
救
國
團
支
付
環
境
管
理
維
護
費
辦
理
，由
於
事
涉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十
一

 

條
條
文
之
釋
示
，經
教
育
部
報

奉

行
政
院
秘
書
長
八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函
復

略
以
：

 

「若
將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十
一
條
關
於
國
有
公
用
財
產
應
由
管
理
機
關
直
接
管
理
之
規



定
解
釋
為
亦
包
括
委
託

其

他
機
關
或
機
構
辦
理
時
而
提
供
受
託
人
使
用
，則
與
立
法

 

意
旨
不
符
」
。本
案
迄
今
仍
懸
而
未
決
，核
有
未
合
。

救
國
團
使
用
台
灣
鐵

路

局
經
管
之
公
用

土

地
案
，台
灣
省
政
府
透
過
會
議
決
議
免
予

 

追
收

歷

年
使
用
補
償
金
，涉
有
違
失

台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以
下
簡
稱
鐵

路

局
)
經
管
台
北
市
士
林
區

百

齡
段
六
小
段

 

七

o

六
、
六
七
三
地
號
二
筆

土

地
，原
係
出
借
予
國
家
安
全
局
使
用
，
於
六
十
二
年

 

間

，國
家
安
全
局
未
經
該
局
同
意
，即
將
上
開
基
地
(劍
潭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
移
交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家
安
全
局
卻
仍
與
該
局
成
立
使
用
借
貸
契
約
，至
八
十
三
年
元
月
，

 

方
函
告
不
再
續
借
，終
止
借
貸
關
係
。本
案
於
八
十
五
年
九
月
經
副
省
長
吳
容
明
主

 

持
研
商
救
國
團
租
用
該
筆

土

地
會
議
，

其

結
論
為
：

r

國
安
局
於
六
十
二
年
將

土

地

 

移
交
給
救
國
團
，當
時
該
團
人
員
轉
任
行
政
機
關
尚
可
依
法
辦
理
銓
敘
任
用
之
情
況
，

 

該
團
性
質
應
可
視
為
準
行
政
機
關
地
位
，
國
安
局
因
遷
址
所
留

土

地
正
式
辦
理
移
交

 

該
團
，繼
續
使
用
至
今
，
且
七
十
三
年
至
七
十
八
年
仍
由
國
安
局

向

鐵

路

局
辦
理
借

 

用
，另
國
安
局
係
於
八
十
三
年
元
月
函
復
鐵

路

局
不
再
續
借
，鐵

路

局
之
前
並
未
正

 

丈
函
文
終
止
契
約
收
回

土

地
，故
仍
存
在
借
用
關
係
，由
救
國
團
自
八
十
三
年
元
月

 

份
起
，依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第
四
十
三
條
規
定
，

向

鐵

路

局

承

租
，並
依

 

規
定
計

缴

租
金
，免
予
追
收
五
年
補
償
金
。」
查
依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第

 

三
十
一
條
：

「公
有
財
產
應
依
預
定
用
途
或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
.
•

.

」
，國
家
安

 

全
局
於
六
十
二
年
間
未
經
鐵

路

局
同
意
，將
鐵

路

局
經
管

土

地
移
交
予
救
國
團
使
用
，

 

鐵

路

局
卻
仍
於
七
十
三
年
與
國
家
安
全
局
訂
立
借
用
契
約
，除
違
反
前
揭
規
定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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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

鐵

路

局
之
財
產
管
理
人
員
及
相
關
主
管
對
該
筆

土

地
借
用
者
與
使
用
者
早
已
不
同
之

 

事
實
渾
然
不
知
，迄
至
本
院
於
八
十
二
年
間
函
請
行
政
院
查
明
處
理
救
國
團
青
年
活

 

動
中
心
使
用
公
有

土

地
案
，
經
清
查
始
發
現
國
安
局
遠
反
借
用
契
約
將

土

地
移
交
救

 

國
團
使
用
，致
該
團
無
權
、無
償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多
年
，核
有
未
合
.，另台
灣
省
政

 

府
對
該
團
無
權
、無
償
使
用
國
有

土

地
，仍
決
議
免
予
追
收
五
年
補
償
金
，核
與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之
規
定
不
符
，亦
有
未
合
。

(六
)
台
灣
省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經
管
有
特
定
用
途
之
公
用

土

地
提
供

 

救
國
團
使
用
，核
與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之
規
定
不
符

台
灣
省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原
依
台
灣
省
財
政
廳
六
十
三
年
函
示
同
意
提
供
該
局
經

 

管
之
公
有

土

地
供
救
國
團
使
用
(曾
文
活
動
中
心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原
依
台

 

灣
省
建
設
廳
五
十
四
年
函
示
同
意
提
供
該
公
司
經
管
之
公
用

土

地
供
該
團
使
用
(曾

 

文
、澄
清
湖
活
動
中
心
)
。嗣
於
八
十
年
間
台
灣
省
政
府
建
設
廳
召
開
「救
國
團
借

 

用
省
有
曾
文
水
庫
管
理
局
及
澄
清
湖
觀
光
區
等

土

地
房
舍
處
理
方
式
」會
議
檢
討
後
，

 

決
議
依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第
四
十
三
條
、五
十
二
條
規
定
出
租
予
該
團
使

 

用

(台
灣
省
建
設
廳
八
十
年
二
月
七
曰
八
十
建
六
字
第

o

o

o

七
四
四
號
函

)
•。惟

 

查
澄
清
湖
活
動
中
心

土

地
之
原
撥
用
使
用
計
畫
係
作
造
林
及
水

土
保

持
之
甩
；
曾
文

 

活
動
中
心

土

地
係
曾
文
水
庫
建
設
時
因
事
業
需
要
而
徵
收
取
得
，應
屬
公
用

土

地
有

 

特
定
計
晝
用
途
者
。本
案

土

地
自
八
十
年
起
以
出
租
方
式
提
供
該
團
使
用
已
不
合
原

 

申
請
撥
用
或
徵
收
之
目
的
，應
由
台
灣
省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公
司
依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規
定

妥

適
處
理
。



四
、

 救

國
團
使
用
縣
市
政
府
所
經
管
之
公
有

土

地
乙
節
，部
分
縣
市

政
府
以

收
取
使

用
費
方

 

式
借
予
救
國
團
使
用
、或
有
以

「被
占
用
」

土

地
之
處
理
方
式
’收
取
使

用
補

偾

金

’

 

甚
而
無
償
提
供

土

地
供
該
團
使
用
之
情
形
等
，均
違
反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等

 

法
令
規
定

按

「公

用
財
產
應
依
預
定
計
晝
及
規
定
用
途
或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

.

.
」

台

灣
省
省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二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訂
有
明
文

；
又
同
規

則
第
三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非
公
用
財
產
得
供
各
機
關
、部
隊
、學
校
因
臨
時
性
或
緊
急
性
之
公
務
或
公
共
用
，為

 

短
期
之
借
用
，

其

借
用
期
間
不
得
逾
一
年

.
.

.
」

。查
新
竹
市
政
府
所
經
管

土

地
自
八

 

十
五
年
起
以
收
取
使
用
費
方
式
借
予
救
國
團
使
用
，惟
救
國
團
既
屬
民
間
社

團
法
人

，該

 

團
借
用
新
竹
市
政
府
所
經
管
之
公
有

土

地
顯
與
前
開
規
定
不
合
；
又
台
中
市
政
府
、南
投

 

縣
政
府
、屏
東
縣
政
府
及
彰
化
市
公
所
等
分
別
自
七
十
九
年
、七
十
九
年
、
八
十
七
年
、

 

七
十
三
年
起
以

「被
占
用
」

土

地
之
處
理
方
式
收
取
該
團
使
用

土

地
之
補

償
金
，迄
今
尚

 

未
協
調
該
團
返
還

土

地
，亦
與
前
開
規
定
不
合
。另
高
雄
市
政
府
無
償
提
供

土

地
供
該
團

 

高
雄
學
苑
使
用
，核
與
高
雄
市
市
有
財
產
管
理
規
則
第
三
十
一
條
：
「公
有
財
產

應
依
預

定
用
途
或
事
業
目
的
使
用
’
.
.
.
」
等
規
定
不
合
，應
由
該
府
確
實
儘
速
依
相
爛
法
令

 

規
定
收
回
。

五

、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部
分
，
以
現
狀
而

言

，尚
符

合
國
有
財
產
法
等
法
'令
規

 

定

按
國
有
財
產
法
第
四
十
二
條
規
定
：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

於
該
法
施
行
前
(即民



國
五
十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前
)
已
實
際
使
用
，並
願
繳
清

歷

年
使
用
補
償
金
者
，得
予

 

出
租
。」
及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四
十
四
條
規
定
：

「建
有
房
屋
之
國
有
基
地
出
租
，須
具

 

有
房
屋
權
屬
證
明
文
件
。」
另
依
國
有
非
公
用
海
岸

土

地
放
租
辦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五
條
規

 

定
：

「海
岸

土

地
(指
低
潮
線
至

土

地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規
定
，海
岸
一
定
限

 

度

内

而
尚
無
特
定
用
途
之

土

地
)
放
租
之
對

象

，
以
經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核
准
籌
設
或

 

經
營
者
為
限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於
核
准
前
，應
先
會
同
有
關
機
關
及
該
局
分
支
機
構

 

勘
查
，確
定

其

經
營
之
範
圍
及
用
途
。」
救
國
團
使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共
計
五
處
(十

 

四
筆
)
，面
積
二
.八
九
三
二
公
頃
，

其

中
訂
定
國
有
基
地
租
約

承

租
使
用
者
，計
四
處

 

(九
筆
)
，面
積
〇
.
八
七
公
頃
；
訂
定
國
有
非
公
用
海
岸
觀
光
及
浴
場
用
地
租
約

承

租

 

使
用
者
，計
一
處
(五
筆
)
，面
積
二
.〇
二
三
二
公
頃
，均
係
經
該
團
繳
納

歷

年
使
用

 

補
償
金
後
，完
成

承

租
手
續
，尚
符
合
國
有
財
產
法
等
法
令
規
定
。

六
、教
育
部
對
救
國
團
補

助

案
件
多
係
依
循
舊
例
辦
理
，未
建
立
補

助

經
費
之
核
給
作
業
規

 

範
及
客
觀
之
審
核
標
準
，
核
有
欠
當

教
育
部
近
三
年
核
撥
補

助

救
國
團
辦
理
活
動
之
經
費
分
別
為
八
十
六
年
度
：
八
五
、

 

三
一
九
、

o

o

o

元
.，八十
七
年
度
：
六
八
、五

o

七
、

o

o

o

元
；
八
十
八
年
度
•

.
二
 

四
、五
六
四
、

o

o

o

元
。查
該
部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活
動
，如
訓
委
會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之

 

「大

專

學
生
寒
暑
期
基
層
文
化
服
務
、社
會
服
務
隊
」
等
活
動
，由
各
主
管
業
務
單
'
位認

 

定
該
圃
做
得
不
錯
的
，基
於
業
務
需
要
而
援
例
辦
理
。並
未
建
立
補

助

經
費
之
核
給
作
業

 

規
範
及
審
核
標
準
，宜
由
該
部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並
建
立
客
觀
公
正

 
'透
明
公
開
、可
資

 

檢
驗
之
經
費
資
源
補

助

標
準
，及
事
後
稽
核
評
斷
績
效
措
施
，
以
使
有
限
政
府
資
源
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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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能
公
平
合
理
及
符
合
效
益
。

七
、僑
務
委
員
會
等
機
關
依
循
舊
例
委
託
救
國
團
辦
理
活
動
案
件

僑
務
委
員
會

歷

年
來
委
託
該
團
辦
理
海
外
華
裔
青
年
回
國
觀
摩
團
(自
四
十
三
年
起

 

辦
理
，每
年
參
加
人
數
約
一
千
五

百

餘
人
)
、華
裔
青
年
語
文
研
習
班
(自
七
十
九
年
起

 

辦
理
，每
年
參
加
人
數
約
二
萬
餘
人
)及
華
裔
青
年
暑
期
研
習
班
(自
五
十
五
年
起
辦
理
，

 

每
年
參
加
人
數
約
二
萬
五
千
餘
人
)
，每
年
補

助

金
額
約
八
千
餘
萬
元
，均
係
依
該
會
指

 

導
委
員
會
議
決
議
依
返
國
參
加
人
數
及
反
映
當
時
物
價
水
準
，撥
付
救
國
團
辦
理
觀
摩
活

 

動
所
需
經
費
。另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r

加
強
勞
工
青
年
服
務
工
作
執
行

 

成
果
」
活
動
，
八
十
六
年
度
補

助

金
額
二
七
、
八
六
五
、

o

o

o

元
•，八十
七
年
度
補

助

 

該
團
金
額
二
五
、
一
九
五
、

o

o

o

元
.，八
十
八
年
度
補

助

該
團
金
額
二
二
、五
0
0
、

 

o

o

o

元
。該
會
基
於
救
國
團
素
有
青
年
服
務
工
作
之

專

業
經
驗
，且
該
團
組
織
遍
及
各

 

地
，既
有
之
活
動
場
地
分
佈
全
台
灣
地
區
，設
施
完
善
，較
一
般
團

體

辦
理
全
國
性
勞
工

 

青
年
服
務
，培
訓
勞
工
服
務

專

業
領
導
幹
部
之
條
件
為
優
等
因
素
，經
由

内

部
會
議
決
議

 

邀
請
該
團
辦
理
活
動
。

综

上
，僑
務
委
員
會
與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歷

年
來
均
援
例
.
撥
款

 

補

助

該
團
辦
理
活
動
，然
並
未
將
委
託
辦
理
活
動
之
項
目
對
外
公
開
，俾
使
合
於
辦
理
資

 

格
之

其

他
團

體

得
以
公
平
競
爭
方
式
取
得

承

辦
權
利
”亦
未
建
立
補

助

經
費
之
核
給
作
業

 

規
範
及
審
核
標
準
，使

其

補

助

作
業
有
客
觀
標
準
以
資
考
核
等
，宜
由
僑
務
委
員
會
及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

拥
、處
理
辦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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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提
案
糾
正

内

政
部
、教
育
部
。

、擬
抄
調
查
報
告
函
請
行
政
院
確
實
督
促
所
屬
檢
討

妥

處
見
復
。

(

一

)
 

調
查
意
見
三
之

(

一

)

部
分
請
轉
飭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確
實
檢
討

妥

處
。

(二
)

 

調
查
意
見
三
之
(四
)
部
分
請
轉
飭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確
實
檢
討

妥

處
。

(三
)

 

調
杳
一
意
見
三
之
(五
)
部
分
請
轉
飭
交
通
部
台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確
實
檢
討

妥

處
。

{

四
)
調
查
意
見
三
之
(六
)
部
分
請
轉
飭
經
濟
部
水
利
處
南
區
水
資
源
局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確

實

檢

討

妥

處

。

(五
)
調
查
意
見
四
部
分
請
轉
飭
新
竹
市
政
府
、台
中
市
政
府
、南
投
縣
政
府
、屏
東
縣

 

政
府
、彰
化
市
公
所
、高
雄
市
政
府
確
實
檢
討

妥

處
。

(穴
)
調
查
意
見
七
部
分
請
轉
飭
僑
務
委
員
會
及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目
錄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荊

代

表

知

仁

、
謝

代

表

瑞

智

、
許
代
表
勝
發
等
一
三
三
人
提
：

爲

推
動
蕙
政
改
革
，
提

 

升
行
政
效
率
與
國
家
競
爭
力
，
以
因
應
總
統
、
副
總
統
直
選
後
之
政
治
情
勢
，

 

爰
依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第
四
款
之
規
定
，
擬
具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提

請

公

決

案

。

說
明
：

我

國

實

施

憲

政

五

十

年

-
已

奠

定

自

由

民

主

憲

政

之

基

礎

。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年

五

月

廢

止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
八
十
一
年
改
革
中
央

 

民

意

機

構

-

強

化

五

權

憲

政

體

制

•
八

十

三

年

五

月

明

定

總

統

、
副

總

統

由

人

民

直

接

選

舉

-
霣

徹

主

權

在

民

，
合
理
跼
整
行
政
院
院
長
副
署
範

 

画

，
落

實

责

任

政

治

-
明

定

國

民

大

會

設

議

長

、
副

議

長

，
提

升

議

事

效

率

。
八

十

五

年

三

月

，
完

成

首

次

總

統

、
副

總

統

直

接

民

選

，
民
主
化

 

改

革

向

前

邁

進

一

大

步

。
惟

憲

政

體

制

與

現

實

運

作

仍

有

相

當

差

距

，
爲

建

構

長

治

久

安

，
並

兼

具

民

主

與

效

能

之

憲

政

體

制

，
李
總
統
登
輝
先

 

生

乃

於

八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召

賄

國

家

發

展

會

議

-
針

對

我

國

跨

世

紀

發

展

之

規

劃

藍

圖

•
廣
遨

朝

野

各

界

熱

烈

研

討

，
達

成

多

項

共

識

，
以
小
幅

 

度

之

修

憲

，
進

行

憲

政

改

革

•
其

主

要

目

的

，
在

因

應

總

統

直

選

後

之

政

治

情

勢

，
增

進

政

府

行

政

效

率

，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
閭
創
國
家
新
機

 

運

。
爰

擬

具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並

說

明

其

立

案

原

則

、
內

容

要

點

及

修

訂

方

式

如

次

：

壹

、
立
案
原
則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一



第
三
屆
S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二
 

I

、
修

憲

之

目

的

-
在

因

應

總

統

直

選

後

之

政

治

情

勢

-
增

進

政

府

行

政

效

率

-
開

創

國

家

新

機

運

。

二

•
修

憲

之

原

則

，
仍
維
持
五
權
憲
政
體
制

’
逋

應

國

家

統

I

前

之

需

要

-
及

當

前

民

意

趨

向

-
作

必

要

之

增

修

"

三

，
修

憲

之

體

例

-
仍

本

慣

例

-
不

修

改

憲

法

本

文

-
將

增

修

條

文

作

必

要

之

增

修

-
並

整

理

現

行

規

定

，
調

整

其

條

文

順

序

。

贰

、
修
訂
內
容
要
點

本

次

修

憲

整

套

體

制

設

計

之

重

心

’
在

使

直

選

後

之

總

統

成

爲

政

局

穩

定

之

中

心

，
建

立

解

散

權

與

不

信

任

案

之

制

衡

機

制

，
精
簡
地
方
自

 

治

之

運

作

，
落
V

貴

任

政

治

■
依

其

性

質

-
可

分

爲

五

大

部

分

：

1

'
有
M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之

名

額

及

產

生

方

式

：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之

名

額

爲

二

百

五

十

四

人

-
以

政

黨

比

例

方

式

產

生

之

。
此

項

總

額

可

兼

顧

議

事

效

率

之

提

升

及

代

表

性

。
政
黨
比
例

 

之

計

算

-
依

總

統

、
副
總
統
遘
舉

第

一

次

投

栗

之

各

政

黨

得

察

率

爲

計

算

標

準

，
既

能

符

合

國

民

大

會

與

總

統

之

密

切

互

動

，
並
能
保
進
政

 

黨

政

治

之

良

性

發

展

。
此

外

，
爲

保

陣

特

殊

地

區

弱

勢

族

群

之

參

政

機

會

，
將

原

住
民
總
額

六

人

增

爲

八

人

•
基
於
尊
重
女
性
參
政
之
機
會

 

-

並

將

婦

女

保

陣

名

額

爲

適

度

之

增

加

。

二
 <

 關

於

凍

結

國

民

大

會

創

制

、
裡

決

權

，
改

由

人

民

行

使

：

我

留

自

行

憲

以

來

-
人

民

之

創

制

、
複

決

權

迄

未

行

使

*
爲

落

實

主

權

在

民

之

精

神

，
賦
與
中
華
民
國
自

由

地

區

人

民

得

依

法

對

全

國

 

性

事

務

，
行

使

創

制

'
複

決

權

-
並

凍

結

國

民

大

會

創

制

'
複

決

櫳
•

三

、
！i

於

總

統

之

產

生

方

式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規

定

總

統

由

直

接

民

選

而

產

生

。
此

次

修

憲

，
對

於

總

統

、
行

政

院

與

立

法

院

之

關

係

-
應

爲

配

套

之

調

整

-
使
總
統

 

成

爲

政

治

穩

定

之

核

心

•
爲
使

總

統

發

揮

其

角

色

與

功

能

-
應

採

絕

對

多

數

當

選

制

，
使

其

具

有

更

廣

泛

之

民

意

基

礎

。
如
第
一
輪
投
栗
無

 

候

選

人

過

半

數

，
則

於

十

四

日

內

就

得

栗

較

多

之

二

組

候

選

人

再

進

行

投

栗

，
以

得

票

最

多

之

一

組

候

選

人

當

選

.
第
二
次
投
栗
將
產
生
政

黨
嫌
盟
§

1

\

形
成
中
道
之
多
，數

民

意

-
有

助

穩

定

政

局

。

四

、
M

於

總

統

、
行

政

院

與

立

法

院

關

係

之

部

分

：

我
B

現

行

制

度

有

關

總

統

、
行

政

院

舆

立

法

院

之

鬮

係

-
有

產

生

《

局

之

現

象

。
因

此

在

此

次

修

憲

-
對

三

者

間

之

關

係

-
作
以
下
九

項
之
調
整
：

㈠

行

政

院

院

長

由

總

統

任

命

之

-
無

須

經

立

法

院

同

意

。
總

統

於

立

法

院

無

多

數

*
或

其

聯

盟

時

，
可

順

利

任

命

行

政

院

院

長

-
有
助
維
持

 

政

局

之

安

定

。

㈡

總

統

得

於

諮

詢

行

政

院

院

長

及

立

法

院

院

長

後

，
解

散

立

法

院

，
而

立

法

院

亦

得

對

行

政

院

院

長

行

使

不

信

任

案

*
此

項

設

計

-
有
助
建

 

立

政

黨

黨

紀

-
化

解

政

治

值

局

-
落

*
貴

任

政

治

，
並

於

立

法

院

無

多

數

黨

時

-
可

促

成

政

黨

*
守

聯

盟

承

諾

•
解
散
權
與
不
信
任
案
之

 

設

計

，
具

有

穩

定

政

治

之

正

面

作

用

，
並

可

強

化

行

政

部

門

舆

立

法

部

門

之

良

性

互

勖

，
產

生

自

然

節

制

之

作

用

。

立

法

院

無

多

數

黨

時

，必
須

組

織

聯

合

政

府

-
此

時

若

無

解

散

權

與

倒
f
f
l權

之

設

計

，
則

政

黨

之

聯

盟

承

諾

可

隨

時

滅

失

-
反
而
造

 

成

政

治

之

不

穩

定

.
立

法

院

之

解

散

，
因

霱

耗

费

大

量

*
舉

成

本

-
絕

非

任

何

委

#
或

政

黨

所

樂

窻

爲

之

。

㈢

總

統

爲

決

定

國

防

、
外

交

、
自
由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關
係
及
其
他
有
臑
匾
家
安

全

大

政

方

針

，
得
設
a

家

安

全

會

嫌

及

所

屬

國

家

安

全

局

-
 

其

組

嫌

以

法

律

定

之

•
總

統

就

各

該

大

政

方

針

所

作

之

決

定

，
由

行

政

院

依

法

執

行

之

。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由

總

統

主

持

，
其
成
員
包
括
副

 

總

統

'
行

政

院

院

長

、
總

統

府

秘

窖

長

'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秘

書

長

、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
相

關

部

會

首

長

'
國
家
安
全
局
局
長
及
其
他
總
統

 

指

定

之

人

員

。

總

統

直

接

民

選

後

，
已

成

爲

我

國

政

治

穩

定

中

心

•
由

於

國

防

、
外

交

與

兩

岸

關

係

，
牽

涉

國

家

安

全

至

鉅

，
而
總
統
擁
有
全
國
最

 

廣

泛

之

民

意

基

礎

，
理

應

賦

予

決

策

之

權

力•

㈣

對

總

統

、
副

總

統

之

彈

劾

權

-
改

由

立

法

院

向
S

民

大

龕

提

出

-
經

匾

民

大

會

代

表

總

額

三

分

之

二

同

意

時

-
被

彈

劾

人

應

即

解

職

。

我

國

嫌

統

已

由

人

民

直

接
S

畢

產

生

-

地

位

崇

隆

，
直

接

對

人

民

負

賫

，
有

關

其

彈

劾

權

之

行

使

，
由
比
較
具
有
民
意
基

礎
之
立
法

 

第
三
屆
匾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逋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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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四

院

行

使

•
似

較

爲

適

當

。
爲

防

止

濫

用

彈

劾

權

-
須

経

全

體

立

法

委

員

五

分

之

三

之

提

議

-
全

體

立

法

委

貝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之

決

議

，
向

 

國

民

大

會

提

出

-

由

國

民

大

會

議

決

-
以

昭

慎

重

•
㈤

關

於

覆

議

案

是

否

保

留

，
經

多

方

討

論

，
認

爲

覆

議

權

仍

宜

保

留

*

因
»

議

爲

對

事

不

對

人

之

制

度-

可

避

免

升

高

政

治

衝

突

。
惟

覆

議

 

後

，
立

法

院

須

於

一

定

期

限

內

作

成

決

議

，
否

則

原

決

議

失

效

，
以

免

影

響

政

務

之

推

行

。
覆

雄

時

，
如
經
出
席
立
法
委
員
三
分
之
二
維

 

持

原

案

，
行

政

院

院

長

應

即

接

受

該

決

嫌

或

辭

職*

£
行

政

院

提

出

於

立

法

院

之

重

大

民

生

法

案

，
未

於

I

年

內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者

，
行

政

院

得

經

總

統

之

核

可

，
以

暫

行

條

例

公

布

施

行

。 

政

府

之

政

策

-
須

化

爲

法

律

始

能

推

行

，
立

法

效

率

對

政

策

之

落

寅

與

貴

任

政

治

之

霣

徹

，
有

重

大

影

響

。
此

項

限

時

立

法

規

定

，
 

主

要

目

的

在

提

升

立

法

之

效

率

及

國

家

競

爭

力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㈦

國

家

機

關

之

職

權

、
設

立

程

序

及

總

員

額

，
得

以

法

律

爲

準

則

性

之

規

定

。
各

機

關

之

組

織

、
編

制

及

員

額

-
應

依

前

項

法

律

-
基
於
政

 

策

或

業

務

需

要

決

定

之

。

行

政

機

關

負

責

政

策

之

擬

定

與

推

動

，
其

內

部

之

組

織

編

制

宜

保

持

彈

性

，
以

發

揮

效

能

，
惟

爲

控

制

員

額

之

膨

脹

，
其
練
員
額
以

法

律

定

之

。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㈧

立

法

委

員

之

任

期

改

爲

四

年

.I
名

額

提

高

爲

二

百

人

，
並

以

單

一
選
區
及

比

例

代

表

制

混

合

之

兩

栗

制

選

舉

產

生

之

。

立

法

委

員

之

任

期

改

爲

四

年

，
較

符

合

世

界

各

國

法

制

，
且

可

統

I

我

國

練

統

、
及

各

級

民

意

代

表

之

任

期

。
兩
栗
制
爲
我
國
選
舉

 

制

度

之

一

大

改

革

-
可

強

化

政

黨

黨

紀

，
並

可

避

免

偏

激

政

治

之

現

象

，
有

肋

於

長

治

久

安

。

㈨

立

法

院

爲

行

使

皸

櫳

，
得

經

院

會

或

委

員

會

之

決

議

-
要

求

行

政

院

及

其

各

部

會

就

議

案

涉

及

事

項

提

供

參

考

資

料

-
必
要
時
並
得
經
院

 

會

決

議

調

閉

文

件

原

本

。
其

調

閱

權

之

行

使

，
以

法

律

定

之

•
立

法

院

各

種

委

奰

會

除

依

憲

法

第

六

十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辦

理

外

，
爲

 

審

査

議

案

需

要

-

並

得

舉

行

聽

證

，
其

聽

證

程

序

，
以

法

律

定

之

•

調

閲

權

之

行

使

與

聽

醱

制

度

，
其

目

的

均

在

協

助

立

法

委

員

瞭

解

事

實

，
以

爲

問

政

之

依

據

•
醑

於

蹰

閱

權

，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已

有

解

釋

。
調

閤

權

與

聽

證

制

度

爲

立

法

院

運

作

中

之

權

力

•
應

有

葸

法

上

之

依

據

。

五

、
關

於

健

全

地

方

自

治

部

分

：

爲

提

升

行

政

效

率

-
地

方

自

治

之

調

整
*

包

括

下

列

各

項

：
停

止

辦

理

台

薄

省

省

長

及

省

議

員

之

選

舉-

精
簡
省
府

之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
省

設

省

政

府

、
置

委

員

若

干

人

，
其

中

I

人

爲

主

席

，
均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省

設

省

諮

議

畲

，
置
省
諮
議

會

議

#
若

 

干

人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請

總

統

任

命

之

。
至

於

省

府

之

功

能

、
乘

務

與

組

嫌

之

調

整

，
以

法

律

爲

特

別

之

規

定

。

參

、
修
訂
方
式

I

、
憲

法

本

文

不

修

改

，
而

將

上

列

五

部

分

擬

定

增

修

條

文

-
作

必

要

之

修

訂

。

二

、
 

本

此

修

憲

之

增

修

條

文

頃

序

-
依

憲

法

章

次

相

應

調

整

。

三

、
 

現

有

增

修

條

文

，
除

依

前

項

修

訂

或

另

有

刪

除

外

，
均

予

保

留

。

依

上

述

立

案

原

則

、
內

容

要

點

及

修

訂

方

式

-
擬

具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就

現

行

條

文

十

條

中

修

正

五

條

：
第

I

條

 

(
國

民

大

會

)

、
第

二

條

(
總

統

〕

、
第

三

條

(
立

法

院

)
'
第

六

條

(
監

察

院

)

、
第

八

條

(
地

方

自

治

)

；
增

加

二

條

(
行
政
院
及
人

 

民

行

使

創

制

複

決

權

)
；
因

期

限

已

過

-
刪

除

三

項

條

文

(
原

第

一

條

第

七

項

、
原

第

二

條

第

三

項

、
原

第

六

條

第

五

項)
.

維
持
原
文
未

 

加

修

正

者

有

五

條

。
經

合

併

整

理

，
並

依

憲

法

章

次

調

整

其

條

文

頓

序

，
計

列

第

一

條

至

第

十

二

條

。
謹
列
具
修
正
條
文
與
現
行
條
文
對
照

 

表

，
並

分

條

項

說

明

如

附

件

，
擬

請

依

照

中

華

民

圃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第

四

款

所

定

修

憲

程

序

審

議

通

過

。
謹

提

請

公

決

，；

 

提
案
人
••荊知
仁
謝
瑞
智
許
勝
發
蘇
南
成
張
睡
盛

連
署
人
：朱
新
民
沈
銀
和
江
惠
貞
莊
隆
昌
陳
子
欽
林
慶
麒
李
成
家
洪
秀
菊
曾
憲
槊
陳
燦
鴻
郎
裕
憲

 

李
詩
益
劉
東
隆
黄
健
庭
林
鴻
池
孫
英
善
吳
東
昇

®
德
源
彭
錦

鹏

李
學
英
謝
隆
盛
彭
芳
谷

 

陳
漢
春
陳
治
男
張
明
致
陳
建
銘
黃
敏
惠
石
元
娜
林
淵
源
郭
哲
徐
守
志
王
國
清
李
榮
堂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五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畜
提
案
第I

K

 

六

吳
映
卿
吳
茂
雄
王
明
隆
盧
憶
董
章
孝
嚴
蔡
鈴
蘭
吳
綺
美
紀
蔡
月
仙
林
嫦
茹
柯
三
吉
林
益
陸

 

陳
運
楝

邱

家
乾
徐
鴻
進
黎
昌
意
劉
憲
同
蔡
重
吉
陳
川
陳
金
讓
趙
寧
蔡
正
元
賴
健
榮

 

吳
靜
瑜
劉
盂
昌
陳
村
雄
蔡
定
邦
卓
政
防
黃
哲
三
王
戴
春
滿
趙
玲
玲
李
宗
正
劉
德
成
林
光
顯

 

鄧
鴻
吉
陳
明
仁
楊
肅
元
李
宏
裕
溫
錫
金
張
勝
華
李
文
鴻
黃
德
治
許
丕
修
王

诱
嫒

侯
彩

®

 

賴
宗
圻
劉
永
福
黃
文
堯
劉
權

涛

簡
太
郎
林
明
昌
林
居
利
陳
淇
陽
馮
寳
成
李
正
宗

》
興生

 

劉
家

骥

謝
東
松
黄
漶
鴻
張
坤
霖
陳
進
丁
林
仁
德
龍
應
達
林
叔
宏
劉
裕
猷
陳
美
子
趙
淑
援

 

余
東

缔

吳
鶴
中
張
玲
蔡
志
弘
廖
芳
洲
黃
握
中
何
啓
建
王
智
陳
潤
吾
馮
汝
城
蔡
亮
亮

 

張
光
輝
郭
素
春
呂
軒
東
廖
榮

淸

呂
鈞
鴻
林
束
梅
李
先
仁
黄
明
聰
張
建
陵
陳
明
吉
呂
文
義

 

榻
榮
明
高
忠
信
陳
政
寬
陳
鏡
仁
張
松
樹
李
清
圳
王
蘭
芬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部
份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修

正

條

文

前

言

|

 
(
前
言
未
修
正
)

第
一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項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自
第
四
屆
起
總
額
爲
二
百
五

 

十

四

人

*

依

左

列

規

定

，
以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
各
政
黨
所
推
薦
候
選
人
得
票
數
之
比

 

率

，
分
配
各
政
黨
名
額
；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如
須
進
行
第
二
次
投
票
時
，
以
第
一
次
投

 

票
各
政
黨
所
推
薦
候
選
人
得
栗
數
之
比
率
爲

 

準

。
不
受
憲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及
第一

百
三
十

 

五
條
之
限
制
：

I
、

全
圉
不
分
區
二
百
二
十
六
人
。

I

 

r

自
由
地
區
平
地
原
住
民
及
山
地
原
住
民
各

 

四

人

。

=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二
十
人•

前
項
各
款
各
政
黨
分
配
之
名
額
，
毎
滿
四
人

 

，
應
有
嫌
女
當
選
名
額
一
人
。

現

行

條

文

前

言
爲

因
應
國
家
統

I

前

之

需

要

，
依
照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一

 

百
七
十
四
條
第
一
款
之
規
定
-
增
修
本
憲

 

法
條
文
如
左
：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依
左
列
規
定
選
出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二
十
六
條
及
第
一
百
三
十
五
條
之
限

 

制

：

I

、自

由

地

區

毎

直

轄

市

、
躲

市

各

二

人

，
但

 

其

人

口

逾

十

萬

人

者

，
每
增
加
十
萬
人
增

 

I

人

*

I

「
自
由
地
區
平
地
原
住
民
及
山
地
原
住
民
各

三

人

*

三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二
十
人
。

吗
全
國
不
分
區
八
十

人

。

前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四
款
之
名
額
，
採
政
黨
比

 

例

方

式

選

出

之

。
第

一

款

每

直

轄

市

、
縣
市

說

明

原

有

前

言

，
未
修
正

國
大
代
表
改
爲
政
黨
比
例
分
配
名
額
後
，
總

 

額

得

以

固

定

，
並
爲
兼
顧
鼸
事
效
率
及
代
表

 

性

二

百

五

十

四

人

，
允

爲

適

宜

之

修

正

。
至
 

於

比

例

之

計

算

，
以

依

據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之
各
政
黨
得
票
率
爲
計
算
廉
準
，
並
以
總

 

統

，
副
綰
統
選
舉
第
一
次
投
票
之
得
栗
數
爲

 

準

。
此
法
符
合
國
民
大
會
與
總
統
之
密
切
互

 

勖

、
任

期

相

同

之

精

神

，
並
促
進
政
黨
政
治

 

之

良

性

發

展

，
使
國
大
代
表
的
產
生
亦
具
民

 

意

基

礎

。

本
項
爲
提
升
弱
勢
族
群
之
參
政
檐
會
，
將
平

地
原
住
民
及
山
地
原
住
民
由
各
三
入
增
爲
四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七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八

第
三
項

第
四
項

(
原

第

一

條

第

三

項

第

I

款

、
第

二

款

、
第

 

四
款
及
第
五
款
均
未
修
正
)

I
l
f

依
增
修
條
文
第
二
條

第

十

項

之

規

定

，
議

 

決

立

法

院

提

出

之

總

統

、
副
總
統
彈
劾
案

丄
/\
依

增

修

條

文

第

四

條

第

七

項

、
第
五
條
第

 

一
項
、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對

總

統

提

名

任

命

之

人

畏

，
行
使
同

 

意

權

。

國
民
大
會
依
前
項
第
一
款
及
第
四
款
至
第
六

選

出

之

名

額

及

第

三

款

、
第
四
款
各
政
黨
當

 

選

之

名

額

，
在

五

人

以

上

十

人

以

下

者

，
應

 

有

嫌

女

當

選

名

額

I

入

.
超

過

十

人

者

-
每

 

滿
十
人
應
增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一
人
。

國

民

大

會

之

職

權

如

左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

「
依
增
修

條

文

第

二

條

第

七

項

之

規

定

-
補

 

選

副

總

統

。

I

「
依
增
修
條
文
第
二
條

第

九

項

之

規

定

，
提

 

出

總

統

、
副

總

統

罷

免

案

•

三
依
增
修
條
文
第
二
條
第
十
項
之
規
定
，
議

 

決

監

察

院

提

出

之

總

統

、
副
總
統
彈
劾
案

吗
依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及
第

 

一
百
七
十
四
條
第

I

歒

之

規

定

，
修
改
憲

 

法
•

互
依
憲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及
第

 

一
百
七
十
四
條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
裡
決
立

 

法
院
所
提
之
憲
法
修
正
案
。

六
依
增

修

條

文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
第

六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對
總
統

 

提

名

任

命

之

人

員

，
行

使

同

意

權*

國
民
大
會
依
前
項
第
一
款
及
第
四
款
至
第
六

入

•
並
將
嫌
女
保
障
名
額
適
度
增
加

本
項
第
三
款
彈
劾
總
統
權
原
由
監
察
院
行
使

 

，
已

改

由

立

法

院

行

使

，
故
第
三
款
予
以
修

 

正

•
第

六

款

審

計

長

原

由

總

統

提

名

-
經
立

 

法

院

同

意

任

命

，
現
已
改
由
圉
民
大
會
同
意

 

任

命

，
爰

予

修

正

。

國
民
大
會
由
立
法
院
院
長
通
告
集
會
之
時
限

附件3

第
五
項

第
六
項

第
七
項

款

規

定

集

會

，
或
有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五
分
之

 

二
以
上
諝
求
召
集
會
議
時
-
由
總
統
召
集
之

 

•
-

依
前
項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集
會
時

 

•
由

國

民

大

會

嫌

長

通

告

集

會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及
第
三
十
條
之
規
定
。

(
本
項
未
修
正
)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每
四
年
改
選
一
次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
原
第
七
項
刪
除
)

國

民

大

會

設

議

長

、
副

議

長

各

一

人

，
由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互

選

之

。
議
長
對
外
代
表
國
民

 

大

會

，
並
於
開
會
時
主
持
會
議•

款

規

定

集

會

，
或
有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五
分
之

 

二
以
上
請

求

召

集

會

議

時

，
由
總
統
召
集
之

 

•，
依
前
項
第
二
款
及
第
三
款
之
規
定
集
會
時

 

，
由

國

民

大

會

議

長

通

告

集

會

，
國
民
大
會

 

設

議

長

前

，
由
立
法
院
院
長
通
告
集
會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二
十
九
條
及
第
三
十
條
之
規
定

國

民

大

會

集

會

時

，
得
聽
取
總
統
國
情
報
告

，
並

檢

討

國

是

，
提

供

建

言

；
如
一
年
內
未

 

集

會

，
由

總

統

召

集

會

議

爲

之

，
不
受
慝
法

 

第

三

十

條

之

限

制*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自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起

 

，
每

四

年

改

選

一

次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屆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任
期
至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止
-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任
期
自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開

始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之

規

定

。

圉
民
大
會
自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起
設
議
長
、
 

副
議
長
各

一

人

，
由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互
選
之

 

。
議

長

對

外

代

表

國

民

大

會

，
並
於
開
會
時

 

主

持

會

議

。

已

遇

，
有
關
規
定
予

以

删

除

，
其
餘
未
修
正

本
項
爲
現
行
條
文
第

修

正

。

條

第

五

項

，
內
容
未

本

項

中

r

自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起
」

段

，
已

失

時

效

，
予

以

刪

除

。

期

限

已

過

-
本

項

删

除<

本

項

中

r

自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起
」

一
段
已
 

失

時

效

，
予

以

刪

除

，
並
將
原
第
八
項
改
爲

 

第

七

項

，
其

餘
未
修
正
。

第
三
屆
围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嫌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九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〇

第
八
項

I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項

(
原
第
九
項
改
爲
第
八
項
，
未

修

正

)

總

統

、
副
總
統
由
中
華
民
國
自
由
地
區
全
體

 

人

民

直

接

選

舉

之

。
總

統

、
副
總
統
候
薄
人

 

應

聯

名

登

記

，
在
選
票
上

同

列

一

組

圈

選

，
 

以
得
票
過
半
數
之
一
組
爲
當
選
.，
選
舉
結
果

 

無

人

當

選

時

，
應
就
得
栗
較
多
之
二
組
侯
選

 

人

，
於
十
四

日

內

舉

行

第

二

次

投

票

-
以
得

 

票

最

多

之

一

組

爲

當

選

，
並
自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第

十

任

總

統

、
副

嫌

統

選

舉

實

施

。 

在
國
外
之
中
華
民
國
自
由
地
區
入
民
返
國
行

 

使

選

舉

權

，
以

法

律

定

之

。

總
統
發
布
行
政
院
院
長
或
依
憲
法
經
國
民
大

 

會
同
意
任
命
人
員
之
任
免
命
令
§

散
立
法

國
民
大
會
行
使
職
權
之
程
序
-
由
圃
民
大
會

 

定

之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三
十
四
條
之
規

定

‘

總

統

、
副
總
統
由
中
華
民
國
自
由
地
區
全
體

 

人

民

直

接

選

舉

之

，
自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第

九

任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實

施

。
總

統

、 

副

總

統

候

選
人
應
聯
名
登
記
，
在
選
票
上
同

 

列

一

組

圈

選

，
以

得

票

最

多

之

I

組
爲
當
選

 

。
僑
居
國
外
之
中
華
民
國
自
由
地
區
人
民
選

 

舉

權

之

行

使

，
以

法

律

定

之

。

綰
統
發
布
依
憲
法
經
國
民
大
會
或
立
法
院
同

 

意
任
命
人
員
之
任
免
命
令
，
無
須
經
行
政
院

本

項

爲

現

行

條

文
第
一
條
第
九
項
-
僅
條
項

 

更

動

，
內

容

並

未

修

正

。

1
總

統

直

接

民

選

後

-
總
統
將
成
爲
政
局
穩

 

定

的

中

心

，
理
應
具
有
較
堅
實
的
民
意
基

 

礎

-

2
總
統
當
選
人
如
無
法
獲
得
過
半
數
的
選
栗

 

，
勢

將

成

爲

r

少

數

總

統

」

，
總
統
的
政

 

治

威

望

將

受

到

掣

肘

或

杯

葛

，
改
採
絕
對

 

多

數

當

選

制

，
自

有

必

要

。

3.
 總

統

爲

國

家

政

局

穩

定

的

中

心

，
不
宜
由

 

棰

端

立

場

人

士

搛

任

•
絕
對
多
數
當
選
制

 

•
不
僅
有
助
於
理
性
溫

和

的

選

舉

競

爭

，
 

並
可
進
而
導
引
出
良
性
互
動
的
政
黨
政
治

4.
 絕

對

多

數

當

選

制

，
將
促
成
政
黨
與
候
選

 

人

之

間

的

政

治

結

盟

，
有
助
於
達
成
妥
協

 

與

建

立

共

識

。

5.
 本

項

修

訂

如

獲

通

過

，
國
大
之
產
生
應
以

 

總

統

、
副
總
統
選
舉
第
一
次
投
票
各
政
黨

 

之
得
票
比
率
爲
國
大
政
黨
比
例
代
表
制
產

 

生
之
計
算
依
據•

行
政
院
院
長
之
任
免
及
解
散
立
法
院
之
程
序

 

，
均
由
憲
法
特
規
定
，
自
無
須
行
政
院
院
長

第
三
項

第
四
項

院

之

命

令

，
無

須

行

政
院
院
畏
之
副
署
^

 

適
用
憲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
原
第
二
條
第
三
項
刪
除
)

(
原

第

二

條

第

四

項

，
未
修
正
)

總

統

爲

決

定

國

防

、
外

交

、
自
由
地
區
與
大

 

陸
地
區
關
係
及
其
他
有
關
國
家
安
全
大
政
方

 

針

，
得
設
匾
家
安
全
會
雄
及
所
颶
画
家
安
全

 

局

，
其

組

織

以

法

律

定

之

。
總
統
就
各
該
大

 

政

方

針

所

作

之

決

定

，
由
行
政
院
依
法
執
行

 

之

。
國

家

安

全

會
嫌
由
總
統
主
持
，
其
成
貝

 

包

括

副

總

統

、
行

政

院

院

長

、
總
統
府
秘
窨

 

長

、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秘
©

長

、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
相
關
部
會
首

長

、
國
家
安
全
局
局
長
及

 

其
他
總
統
指
定
之
人
員*

院

長

之

副

署

，
不
邃
用
憲
法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行

政

院

院

長

之

免

職

命

令

，
須
新
提
名
之
行

 

政
院
院
長
經
立
法
院
同
意
後
生
效
。

總
統
爲
避
免
國
家
或
人
民
遭
遇
緊
急
危
難
或

 

應
付
財
政
經
濟
上
重
大
*
故

，
得
經
行
政
院

 

會

議

之

決

諶

發

布

緊

急

命

令

-
爲
必
要
之
處

 

置

•
不

受

憲

法

第

四

十

三

條

之

限

制

。
但
須

 

於
發
布
命
令
後
十
日
內
提
交
立
法
院
追
認
丨

 

如

立

法

院

不

同

意

時

，
該
緊
急
命
令
立
即
失

 

效

-

總
統
爲
決
定
S

家

安

全

有

閾

大

政

方

針

，
得

 

設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及
所
屬
國
家
安
全
局
，
其

 

組

織

以

法

律

定

之

。

之

副

署

-

行

政

院

院

長

今
改
由
總
統
任
命
，
無
須
經
立

 

法

院

同

意

，
故

本

項

予

以

刪

除

。

本
項
爲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條
第
四
項
，
僅
條
項

更

動

，
內
容
並
未

修

正

。

1
本
項
中
央
政
府
體
制
之
設
計
，
係
採
改
良

 

式

混

合

制

，
總
統
與
行
政
院
院
長
各
有
其

 

職

權

，
並
維
持
行
政
院
對
立
法
院
負
黃
的

 

精

神

*
爲
因
應
日
後
可
能
出
現
不
同
政
黨

 

共

治

，
總
統
與
行
政
院
院
長
分
屨
不
同
政

 

黨

的

愴

況

，
總
統
與
行
政
院
院
長
之
權
限

 

有

所

扞

格

，
經

參

考

憲

法

基

本

精

神

，
練

 

統

職

權

主

要

應
在
於
決
定
國
防
、
外
交

 

兩
岸
關
係
及
其
他
涉
及
國
家
安
全
之
大
政

 

方

針

-
爰

予

以

例

式

性

規

定

。
另
爲
強
化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之
地
位
，
應
明
定
總
統
主

 

持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及
其
必
要
出
席
人
員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窗
第
二
次
會
謳
修
憲
提
案
第I

號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I

號

第
五
項

總
統
得
於
諮
詢
行
政
院
院
長
及
立
法
院
院
長

 

後

，
解

散

立

法

院

。
但
遇
有
左
列
情
形
之

 

時

，
不
得
解
散
立
法
院
：

I
、

總
統
依
法
宣
布
戒
嚴
期
間
.

;
總
統
發
布
緊
急
命
令
期
間0

 

三
立
法
院
全
體
立
法
委
異
五
分
之
三
以
上
提

 

議

對

總

統

彈

劾

時

。

吗
立
法
院
經
解
散
改
選
就
職
後
一
年
內
•

2
爲
落
實
總

統

的

治

國

理

念

，
明
定
總
統
就

 

國
家
安
全
有
關
大
政
方
針
所
作
之
決
定
，
 

交

由

行

政

院

執

行

•
而
大
政
方
針
係
指
諸

 

如
國
家
統
一
網
領
等
政
策
大
方
向
指
示
，
 

仍
須
行
政
及
立
法
部
門
經
由
行
政
措
施
之

 

訂

定

、
預

算

之

編
列
或
法
規
之
制
定
、
修

 

正

予

以

落

實

。
本
項
設
計
可
使
練
統
與
行

 

政

院

院

長

之

權

责

臻

於

明

確

，
總
統
主
導

 

有

關
國
家
安
全
的
重
大
決
策
方
向
，
行
政

 

院

院

長

負

貴

實

際

推

動

執

行

，
建
立
總
統

 

與

行

政

院

的

互

動

架

構

，
減
少
兩
者
之
間

 

不

必

要
的
爭
議
。

1
授
權
總
統
盱
衡
政
治
局
勢
主
動
解
散
立
法

 

院

，
旨
在
化
解
立
法
院
與
行
政
院
之
間
的

 

持

績

值

局

•
凜

於

改

選

的

風

險

，
立
法
委

 

貝

可

能

自

我

節

制

，
將
有
助
於
實
任
政
治

 

之

貫

徹

-

及
政
黨
政
治
的
強
化
D

2
有
®

於
行
政
院

係

對

立

法

院

負

貴

，
且
日

 

後
可
能
出
現
總
統
與
立
法
院
多
數
黨
不
同

 

黨

的

局

面

，
練

統

解

散

立

法

院

前

，
自
應

 

先
諮
詢
行
政
院
院
長
及
立
法
院
院
長
之
意

 

見

，
然

決

定

權

仍

廳

於

總

統

，
且
不
需
行

 

政

院

院

長

副

署

。 

•

3.
本

項

權

力

之

行

使

，
外
國
立
法
例
均
有
若

 

干

限

制

，
爲
防
止
行
政
權
的
不
當
運
用
，

附件3

第
六
項

第
七
項

第
八
項

第
九
項

第
十
項

總

統

、
副

總

統

之

任

期

爲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不
逋
用
憲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本
項
未
修
正
)

(
本
項
未
修
正
)

(
本
項
未
修
正
)

立

法

院

向

國

民

大

會

提

出

之

總

統

'
副
總
統

 

彈

劾

案

-
經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總
頮
三
分
之
二

 

同

意

時

•
被
彈
劾
人
應

即

解

職

•

總

統

、
副

總

統

之

任

期

，
自

第

九

任

總

統

、 

副

嫌

統

起

爲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不

 

逋
用
憲
法
第
四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副

總

統

缺

位

時

，
由
總
統
於
三
個
月
內
拢
名

 

候

選

人

，
召

集

國

民

大

會

補

選

，
繼
任
至
原

 

任
期
屆
滿
爲

止。

練

統

、
副

總

統

均

缺

位

時

-
由
行
政
院
院
長

 

代

行

其

職

權

，
並

依

本

條

第

I

項
規
定
補
選

 

總

統

、
副

總

統

-
繼
任
至
原
任
期
屆
滿
爲
止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四
十
九
條
之
有
關
規
定
。

總

統

、
副

練

統

之

罷

免

案

，
須
經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總

額

四

分

之

一

之

提

議

-
三
分
之
二
之

 

同

意

後

提

出

，
並
經
中
華
民
國
自
由
地
區
選

 

舉

人

練

額

過

半

數

之

投

票

，
有
效
栗
過
半
數

 

同

意

罷

免

時

-
即

爲

通

過

•

監

察

院

向

國

民

大

會

提

出

之

總

統

'
副
總
統

 

彈

劾

案

-
經
國
民
大
會
代
表
總
額
三
分
之
二

 

同

意

時

-

被
彈
劾
人

應

即

解

職

。

理
考

量
我

國

實

際

需

要

，
爱
明
定
總
統
於
特

 

定
情
況
下
不
得
解
散
立
法
院
。

本

項

中

r

自

第

九

任

總

統

、
副
緦
統
起
」

一

 

段

已

失

時

效-

予

以

刪

除

-
其

餘

未

修

正

•

本

項
爲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條
第
七
項
，
內
容
未

修

正

•

本
項
爲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條
第
八
項
-
內
容
未

修

正

•

本

項
爲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條
第
九
項
•
內
容
未

修

正

•

本
項
揮
劾
總
統
權
原
由
監
察
院
行
使
，
今
改

 

由

立

法

院

行

使

，
故

予

修

正

■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二
二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一
四

第

三

條
I

第
一
項

第
二
項

S I
B CI
院

院

長

由

總

統

任

命

之

。
行
政
院
院
長

 

辭

職

或

出

缺

時

，
在
總
統
未
任
命
行
政
院
院

 

長

前

-
由
行
政
院

副

院

長

暫

行

代

理

•
憲
法

 

第
五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停
止
S

用

。

行

政

院

依

左

列

規

定

-
對

立

法

院

負

责

，
憲

法
第
五
十
七
條
之
規
定
-
停
止
適
用
：

I

、
 

行
政
院
有
向
立
法
院
提
出
施
政
方
針
及
施

 

政

報

告

之

荧

•
立
法
委
貝
在

開

會

時

，
有

 

向
行
政
院
院
長
及
行
政
院
各
部
會
首
長
質

 

詢

之

權

。

II、

 

行
政
院
對
於
立
法
院
決
議
之
法
律
案
、
預

 

算

案

、
條

約

案

，
如
認
爲
有
窒
礙
難
行
時

 

，
得

經

總

統

之

核

可

，
於
該
i

案
送
達

 

行

政

院

十

日

內

-
移

請

立

法

院

覆

議

•
立

 

法
院
對
於
行
政
院
移
請
霣
嫌
案
，
應
於
送

 

達

十

五

日

內

作

成

決

議

。
如
爲
休
會
期
間

 

,
立

法

院

應

於

七
日
內
自
行
集
會
，
並
於

 

開

議

十

五

日

內

作

成

決

議

•
覆
議
案
逾
期

 

未

議

決

者

-
原

決

議

失

效

•
»
»

時

，
如

 

經
出
席
立
法
委
負
三
分
之
二
維
持
原
案
，
 

行
政
院
院
長
應
即
接
受
該
決
議
或
辭
»

•

三
立
法
院
得
綞
全
《
立
法
委
員
三
分
之
一
以

現

行

行

政

院

院
畏
由
總
統
提
名
-
經
立
法
院

 

同

意

的

設

計

•
一
旦
立
法
院
無
任
一
政
黨
控

 

制

過

半

席

次

時

-
恐

不

利

於

政

治

之

穩

定

= 

本
項
調
整
旨
在
賦
予
總
統
根
撺
民
意
逕
行
任

 

命

行

政

院

院

長

的

權

力

•
惟
該
項
權
力
之
行

 

使
仍
必
須
考
置
立
法

院

之

政

治

情

勢

，
任
命

 

多
數
黨
可
接
受
之
人
里
。

L

現
行
覆
議
制
度
有
助
於
維
持
政
治
穩
定
，
 

然

於

此

一

制

度

對

於

行

政

、
立
法
之
間
的

 

f
f
l局

，
缺

乏

有

效

解

决

途

徑

•
引
不
信
任

 

投

票

與

解
散
立
法
院
的
機
制
-
除
能
落
實

 

權

寊

相

符

原

則

，
並
可
貫
徹
政
黨

«;
紀

，
 

惟

社

會

成

本

相

當

髙

，
兼

採

覆

議

制

度

- 

覆

議

制

度

係

對

事

，
不
倍
任
投
票
係
對
人

 

，
較

具

彈

性

。

Z

爲
避
免
立
法
院
對
於
行
政
院
移
送
之
覆
議

 

案

，
長

期

拖

延

不

予

議

決

，
影
響
政
府
施

 

政

之

推

動

，
明
定
立
法
院
於
覆
議
案
送
達

 

I

定
期
限
內
作
成
決
嫌
自
有
必
要•

L

由

於

不

信

投

栗

之

行

使-

社
會
成
本
甚
高

且
會
彩
•
政

治

安

定

-
爲
表
示
對
選
民
負

 

*
的

態

度

及

政
黨
黨
紀
的
貫
徹
-
以
記
名

 

投
票
方
式
表
決
之
-
應

有

必

要

。

2.
立

法

院

倒

閣

後

-
行
政
院
院
長
辭
職
同
時

 

亦
可
呈
請
總
統
解
散
立
法
院
，
以
制
衡
立

 

法

院
濫
用
不
信
任
投
栗
。
規
定
立
法
院
不

 

信

任

案

被

否

決

-

一
年
內
不
得
對
同|
行

 

政

院

院
長
再
提
不
信
任
案
-
係
爲
防
止
立

 

法

院

動

輒

倒

閣

，
影
窖
社
會
安
定
及
政
務

 

之

推

動

•

立
法
院
職

司

立

法

-
惟
M

法
並
未
對
行
政
院

 

送
立
法
院
審
鼸
之
法
案
訂
定
審
議
時
限
，
立

 

法
議
事
效
率
因
之
時
有
不
符
民
意
鬻
求
情
事

 

-
亦

有

違

憲

法

規

定

，
行
政
對
立
法
負
貴
之

 

意

旨

•
本
項
有
閭
暫
行
條
例
之
限
時
立
法
適

 

用
範
豳
僅
限
於
S

大

民

生

法

案

。

此
項
限
時

立

法

程

序

，
行
政
院
必
須
向
立
法

 

院

預

告

-
期
間
爲
六
個
月
；
即
行
政
院
提
出

 

民

生

法

案

後

，
六
個
月
未
完
成
立
法
者
即
可

 

預
告
於
六
個
月
後
未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時
，
將

 

呈

睛

總

統

核

可

，
以

暂

行

條

例

公

布

施

行

。 

爲
尊
重
立
法
職
權

 >
 暫
行
條
例
之
原
法
案
於

 

立
法
院
審
議
公
布
後
，
即

行

失

效

。

五

第
三
項

第
四
項

_'上

連

署

-
對
行
政
院
院
長
提
出
不
信
任
案

 

。
不
信
任
案
提
出
七
十
二
小
時
後
，
應
於

 

四
十
八
小
時
內
以
記
名
投
票
表
決
之
•
如

 

經
全
®
立

法

委

員

二

分

之

I

以

上

霣

成

，
 

行
政
院
院
長
應
於
十
日
內
提
出
辭
職
，
並

 

得
同
時
呈
請
總
統
解
散
立
法
院
；
不
信
任

 

案

如

未

獲

通

遇，
一

年
內
不
得
對
同
一
行

 

政
院
院
長
再
提
不
信
任
案
。

行
政
院
提
出
於
立
法
院
之
重
大
民
生
法
案
，
 

未

於

I

年

內

完

成

立

法

程

序

者

-
行
政
院
得

 

箱

總

統

之

核

可

-
以
暂
行
條
例
公
布
施

行

. 

並
於
立
法
院
完
成
該
法
案
之
謇
議
及
公
布
後

 

失

效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
第
一
百

 

七
十
條
有
瞄
立
法
程
序
之
規
定*

前

項

暂

行

條

例

-
行
政
院
應
於
呈
請
總
統
核

 

可
六
個
月
前
函
知
立
法
院
•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龠
豔
修
憲
提
案
第I

號



第
三
屆
菌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六

第
五
項

第
六
項

I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國

家

機

關

之

職

權

'
設

立

程

序

及

總

員

額•

得
以
法
律
爲
準
則
性
之
規
定
。

各

機

關

之

組

織

、
編

制

及

異

額

，
應
依
前
項

法

律

，
基
於
政
策
或
業
務
需
要
決
定
之
。

第
二
項

依

外

國

立

法

例

，
各
機
關
之
設
立
均
須
有
法

 

律

之

依

據

，
惟
無
須
每
一
機
關
均
有
各
別
組

 

織

法

。
本

項

增

修

條

文

通

過

後

，
即
制
定
政

 

府
機
關
組

織

之

通

則

性

法

律

，
各
拽
關
之
組

 

設
依
該
法
律
規
定
辦
理*

配

合

國

發

會

另

訂

定

「
國
家
行
政
總
員
額
法

 

」

，
授

權

行

政

院

在

I

定

員

額

內

，
以
行
政

 

命
令
分
配

各

部

會

員

額

，
由
各
部
會
機
動
調

 

整
內
部
組

織

及

入

員

晉

用

，
以
達
到
精
簡
人

 

力

之

目

標

。
而
立
法
機
關
仍
得
透
過
預
算
及

 

總
員
額
之
審
査
，
做

適

當

之

監

督

。

立

法

院

立

法

委

貝

二

百

人

，
依
左
列
規
定
選

 

出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六
十
四
條
之
限
制
：

I
、

自

由

地

區

省

、
直

辖

市

一

四

二

入

。

二
、自
由
地
區
平
地
原
住
民
及
山
地
原
住
民
各

 

四

人

•

三
僑
居
國
外
國
民
六
人
•

吗
全
國
不
分
區
四
四
入•

前

項

第

I

款

、
第

二

款

名

額

，
採
單
一
名
額

立
法
院
立
法
委
員
依

左

列

規

定

選

出

之

，
不

 

受
憲
法
第
六
十
四
條
之
限
制
：

一
、自

由

地

區

每

省

、
直

辖

市

各

二

入

，
但
其

 

人

□
逾

二

十

萬

人

者

，
每
增
加
十
萬
人
增

 

I

人

.，
逾

一
百
萬
人
者
，
每
增
加
二
十
莴

 

人

增

一

人

。

二
自
由
地
區
平
地
原
住
民
及
山
地
原
住
民
各

三

人

•

=
僑
居
國
外
_
民

六

人

•
 

i
f

全
國
不
分
區
三
十
人
*

前

項

第

三

款

、
第

四

款

名

額

，
採

政
黨
比
例

立

法

委

員

總
額
訂
爲
兩
百
人
，
爲
固
定
名
額

 

制

，
不
依
人
口
數
之
增
減
另
計
算
準
據
。
立

 

法

委

員

名

额

增

加

，
以
避
免
委
員
人
數
過
少

 

之

弊

•

立
法
委
員
之
產
生
方
式
採
單
一
選
區
制
及
政

遘

舉

區

方

式

籩

出

之

。
前

項

第

三

款

、
第
四

 

款

名

額

，
採

政

黨

比

例

方

式

選

出

之

，
各
政

 

黨

當

選

之

名

額

每

滿

四

人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一

人

。

第
三
項

 

I

立

法

委

員

任

期

爲

四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

-
其

 

選
舉
應
於
毎
屆
任
滿
前
或
解
散
後
二
個
月
內

 

完

成

之

-
不
適
用
憲
法
第
六
十
五
條
之
規
定

 

。
經

解

散

後

-
新
選
出
之
立
法
委
員
應
於
當

 

選

公

告

後

第

十

日

宣

誓

就

職

，
其
任
期
自
該

 

日

起

算

。

第
四
項

 

I

立

法

院

經

總

統

解

散

後

，
在
新
選
出
之
立
法

 

委

員

就

職

前

，
視

同

休

會

。

第
五
項

 

I

總
統
於

立

法

院

解

散

後

發

布

緊

急

命

令

，
立

 

法

院

應

於

三

日

內

自

行

集

會

-
並
於
開
議
七

 

日

內

追

認

之

。
但
於
新
任
立
法
委
#
選
舉
投

 

栗

日

後

發

布

者

-
應
由
新
任
立
法
委
員
於
就

 

職

後

追

認

之

。
如

立

法

院

不

同

意

時

，
該
緊

 

急

命

令

立

即

失

效

。

第

六

項

一

立

法

院

對

於

總

統

、
副

總

統

違

反

憲

法

、
犯

方

式

選

出

之

。
第

一

款

毎

省

'
直
轄
市
選
出

 

之

名

額

及

第

三

款

、
第
四
款
各
政
黨
當
選
之

 

名

額

，
在
五
入
以

± .
十

人

以

下

者

，
應
有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一

人

，
超

過

十

入

者

-

每
滿
十

 

人
應
增
婦
女
當
選
名
額
一
入
。

黨

比

例

制

。
單

I

選
區
選
出
之
立
委
代
表
各

 

地

方

之

民

意

，
政

黨

比

例

選

出

者

，
代
表
精

 

英

政

治

及

政

黨

政

策

，
兩
者
名
額
應
予
固
定

 

•
爲
提
升
弱
勢
族
群
之
參
政
檐
會
，
將
平
地

 

原
住
民
及
山
地
原
住
民
由
各
三
人
增
爲
四
人

 

，
並
將
嫌
女
保
障
名
額
適
度
增
加
。

立
法
委
員
任
期
由
三
年
改
爲
四
年
，
以
符
合

 

我

圉

各

種

選

舉

之

任

期

通

例

•
立
法
委
員
任

 

期

延

爲

四

年

-
與
絕
大
多
數
民
主
穩
定
國
家

 

中

，
主
司
立
法
之
國
會
的
任
期
下
限
相
同
。

立

法

院

既

經

解

散

，
爲
防
止
第
五
項
情
形
之

 

發

生

，
以
追
認
總
統
發
布
之
緊
急
命
令
，
故

 

在
新
選
出
之
立
法
委
J I
就
職
前
視
同
休
會

本
項
旨
在
明
定
立
法
院
解
散
後
發
布
緊
急
命

 

令

之

追

認

與

失

效

，
並
規
定
立
法
院
自
行
集

 

曹
之
特
殊
狀
況
。

總
統
與
副
練
統
爲
圃
家
元
首
、
副

元

首

，
身

第
三
屆
國
民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
修
憲
提
案
第
一
號

七



附件3 頁410

委 員 會 紀 錄

立法院第9 屆第 1 會期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員會第3 次聯席會議紀 

錄

時 間 中 華 民 國 105年 5 月 2 6 日 （星期四）9 時 4 分 至 16時 4 6分 

地 點 本 院 紅 樓 1〇1會議室

主 席 陳 委 員 其 邁

主 席 ：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 0 5 卷 第 4 3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立法院第9 屆 第 1會期內政、財 政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2 次聯席會議議事錄

時 間 ：105年 3 月 3 0 日 （星期三）上午 9 時 3 分 至 12時 6 分 

地 點 ：群賢樓9 樓大禮堂

出席委員 :黃國昌 王榮璋 吳秉數 盧秀燕 徐榛蔚 黃昭順 李應元 羅明才

李俊俋 賴瑞隆 陳賴素美 余宛如 陳其邁 楊鎮浯 徐國勇 林德福

洪宗熠 Kolas Yotaka 莊瑞雄 顧立雄 許毓仁 林麗蟬 陳超明

尤美女 周 陳 秀 霞 陳 怡 潔  

委貝出席3 1人

姚文智 費鴻泰 吳琪銘 趙天麟 許淑華

列席委員::鄭天財 Sra • Kacaw 廖國棟 Sufin • Siluko 黃偉哲 鄭運鵬 陳歐珀 徐永明

陳亭妃 李彥秀 黃秀芳 

高灘•以用•巴魅剌Kawlo • Iyun 

委員列席16人

邱志偉 

• Pacidal

張麗善

葉宜津

陳明文 管碧玲 孔文吉

請假委員：蔡易餘

委員請假1人

列席官員：內政部部長 陳威仁

民政司司長 林清棋

副司長 羅瑞卿

地政司專門委員 陳杰宗 

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科長 陳永福 

移民署副署長 張 琪  

餐政署副署長 陳嘉昌

司法院民事廳廳長 邱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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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主任秘書 魏嘉生

監察調查處組長 曾嘉輝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專門委員 郭全慶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副署長 邊子樹

國庫署簡任稽核 陳明娟

賦稅署副組長 陳慧綺

交通部總務司專門委員 陳玉雯

教育部秘書處專門委員 李啟光

經濟部商業司科長 張儒臣

研究發展委員會專員 葉诱華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主任秘書 莊诱媛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專門委員 黃 秀

人文及出版司科長 游惠容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政戰綜合處上校 鄭式偉

行政院財政主計金融處科長 姚佳齊

綜合業務處諮議 楊敏君

原住民族委員會土地管理處處長 杜張梅莊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科長 李育穎

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陳莉容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專門委員 李美惠

簡任視察 陳雅玲

銓敘部退撫司副司長 林春美

法規司科長 蔡獻緯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科長 楊明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政組組長 蕭崇仁

國家發展委員會社會發展處專門委員 邱秀蘭

主 席 ：陳召集委員其邁

專門委員：張禮棟 

主任秘書：鄭光三 

紀 錄 ：簡任秘書賈北松

簡任編審周志聖 

科 長吳人寬 

薦任科員賴映潔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 0 5 卷 第 4 3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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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 0 5 卷 第 4 3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決定：確定。

討 論 事 項

一、 繼續審查委員葉宜津等30人擬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案。

二、 繼續審查委員黃偉哲等19人擬具「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案。

三、 繼續審查委員鄭寶清等42人擬具「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案。

四、 繼續審查委員陳亭妃等20人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案。

五、 繼續審査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具「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案。

六、 繼續審查委員高志鵬等21人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案。

七、 繼續審查國民黨黨團擬具「政黨財產監督管理條例草案」案。

八、 審查委員林俊憲等17人擬具「不當黨產取得處置條例草案」案。

九、 審查委員賴瑞隆等18人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及處理條例草案」案。

十、審查時代力量黨團擬具「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財產處理條例草案」案。

(本日會議經委員高潞•以用•巴魍剌〔代表時代力量黨團〕說明提案要旨；委員楊鎮浯、 

Kolas Yotaka、顧立雄、洪宗熠、葉宜津、姚文智、廖國棟Sufm • Siluko、陳宜民、趙天麟、陳 

明文、尤美女、陳其邁等12人提出質詢，均經內政部部長陳威仁、地政司專門委員陳杰宗、法 

務部法律事務司專門委員郭全慶、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副署長邊子樹、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政戰綜 

合處上校鄭式偉即席答復說明；另有委員林俊憲、吳琪銘、周陳秀霞、周春米、洪宗熠、盧秀 

燕、江永昌、高潞•以用•巴魑剌提出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請相關機關另以書面答 

復。）

決議：

—、詢答結束。委員質詢未及答復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說明資料，請相關機關儘速以書面答復。

二、另定期舉行會議，繼續審查。

散會

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無）無錯誤，確定。

進行討論事項。

討 論 事 項

一 、 繼績審查委員葉宜津等 3 0 人 擬 具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案 。

二 、 繼續審查委 員 黃 偉 哲 等 1 9人 擬 具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案」案 。

三 、 繼 續 審 查 委 員 鄭 寶 清 等 4 2 人 擬 具 「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 

」案 。

四 、 繼 續 審 查 委 員 陳 亭 妃 等 2 0 人 擬 具 「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取得財產清查 

及處理條例草案」案 。

3



附件3 頁413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 0 5 卷 第 4 3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見的部分進行討論，例如對政黨的定義有意見，大家就可以針對這部分進行討論，剛才吳秉數 

委員也有說....

吳委員秉數：所以保留有什麼不對呢？

主 席 ：好 啦 ！好 啦 ！暫 保 留 ，我們繼續協商。因為大家對這個條文有不同意見，針對吳秉數委員等 

人提出的修正意見，大家有不同的意見，所以這一條我們就暫保留，之後再回頭處理。

現在進入第四條，國民黨黨團的提案是第三條，在條文對照表的第2 5 頁 到 第 2 6 頁 。這部分 

有兩個提案，一個是國民黨黨團提案，一個是時代力量黨團提案。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四條另外 

提了一項修正動議，希望改列為第二條，國民黨黨團的版本則是第三條，條次的部分等處理完 

之後再請議事人員整理，請大家看一下內容。

李委員俊俋等所提修正動議：

第 二 條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相當中央三

級獨立機關，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本會依法進行政黨、附隨組織及其受託管理人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返 還 、追徵

、權利回復及本條例所定之其他事項。

提 案 人 ：李俊俋 

徐國勇

葉宜津

主 席 ：現在是4 時 1 0分 ，我們休息 5 分 鐘 。 

休息

賴瑞隆 顧立雄 姚文智 吳琪銘

蔡易餘 洪宗熠 Kolas Yotaka

周春米 余宛如 張宏陸

繼續開會

主 席 ：現在繼續協商。現在是審查第2 5 頁國民黨黨團版本的第三條和時代力量黨團版本的第三條 

，民進黨有提出修正動議，不過他們又對文字做了一些修正，把 「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這個部分刪除。本席再唸一次新修正的文字：「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 

會 （以下簡稱本會） ，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假如有不 

同的意見，這一條就暫保留，等一下再回頭處理。

王委員育敏：從剛剛討論到現在，其實這些法條充滿了排除性的法意，大家都知道中央行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針對這個部分有一定的規範，現在執政、當家的是民進黨，當初為什麼要設這個基準 

法 ？就是為了讓執政者在一定的規範下，不會疊床架屋，或是增設很多不必要的組織。

但是今天在這個條文裡面又要增設一個委員會，而且叫做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還設 

定它的層級是中央三級獨立機關。之前組改時，本席相信很多委員都有參與，我們組改時有很 

明確的提到，中央行政機關的三級獨立機關有一定的限額，不可以沒有上限。

但是這邊又出現一個要打破原來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規定，針對這一點，本席要提出 

非常大的質疑，在組改的過程當中，其實有很多委員在爭取，他們認為有很多重要業務應該要 

設立三級獨立機關，但是因為受限於組織基準法的規定，所以沒有辦法再設 立 。

例如之前的海洋委員會，大家希望它不只是一個委員會而已，而是一個獨立機關，或者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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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福利方面，大家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三級獨立機關產生，這些其實都涉及非常重要的人民權益 

，或是有關環境保護的議題，但是這些全部都被擋下來了。

那麼重要的機關都被擋下來了，現在在這個條文裡面卻可以排除，要增設一個三級獨立機關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這麼做是否符合比例原則？這件事情非同小可、非常重要。過去我們希 

望針對這些專業部分設立三級獨立機關，但是因為組織基準法的規定，通通都被打回票。如果 

這邊可以這樣疊床架屋，那其他團體的主張呢？他們認為很重要的業務是不是也可以打破這個 

規定？

因為大家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這麼做對行政的安定性會有很大的影響。對中央主管機關來 

說 ，我們的人事、機關是不是可以無上限？這一條如果打破規則，之後大家是不是可以跟著這 

麼做？本席認為這個問題還滿大的，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討論。

主席：剛剛是徐國勇委員先舉手，接下來是林德福委員，然後是吳秉敷委員。

請徐委員國勇發言。

徐委員國勇：第一，憲法並沒有規定在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外不可以設特別法，有人說憲法 

好像有這麼說，可是憲法並不能做反對解釋，所以並不是憲法規定有了中央機關的組織法以後 

，就不可以再設其他的，不可以這樣把憲法做反對解釋。

關於這個部分，我們上次在委員會質詢的時候也有問過，那個時候的部長還是羅瑩雪，本席 

當時就特別問了法務部是不是這樣，法務部說是，他們回答得很清楚。所以換句話說，在 520 

之前，連舊政府的法務部都認為這是可以設立的，這一點很清楚，我們這裡只是特別強調不受 

第五條第三項的限制，就是這樣而已。

另外，從中央法規標準法來說，這個是條例，條例本來就是普通法的特別法，所以當然可以 

這麼做，更何況這是一個任務型的單位，至於這個任務要怎麼處理，就要由行政院底下的不當 

黨產處理委員會來處理。至於剛剛提到的，這個單位存在的時間是多長，條例、特別法都有時 

間性，是屬於任務型的，只要這個任務完成，它存在的目的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就這個部分來 

說 ，關於這個任務，當然也不用明定要在多少時間內完成。

關於這幾點，當時本席都質詢過法務部，而且是在羅瑩雪擔任部長的時候，當時法務部次長 

說得很清楚，就是這樣，所以這個部分並沒有錯。當時委員會就是在質詢有關不當黨產處理條 

例的部分，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當時的影片，相關內容都很清楚。

林委員德福：關於剛剛徐委員所提的，我們認為這個單位應該是設在內政部底下。本席認為雖然這 

裡是寫排除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但這個單位其實是一個臨時性的編組 

，可是這個編組的委員權力卻大到可以對政黨、附隨組織以及其受託管理人等等，進行不當取 

得財產的調查、返還、追徵、權利回復等等，所以他們的權力可以說是無限大。

本席認為他們的權力逾越了司法檢調，甚至是監察委員，幾乎是這個委員會的每一位委員都 

具有這些權力，而且還無限大。今天葉部長也在這裡，你應該要表達一下，就我們憲法的規定 

來看，到底可不可以設立一個權力這麼大的委員會？因為它的權力可以無限大，包括司法、檢 

調的權力等等，全部都涵蓋在這裡面了。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 0 5 卷 第 4 3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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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不是應該請葉部長闡述想法？因為你具有憲法的專業，所以你對這方面很清楚。葉教 

授 、葉部長是一個很客氣的人，但是本席覺得針對這部分，你應該要說真心話，現在到底有沒 

有權力這麼大的委員？為什麼一個委員的權力竟然可以大到這種程度？

主席：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針對這個委員會，時代力量黨團版本一開始在設計的時候，在性質上就非常明確的把 

它界定為行政的調查和處理，因此它最後做出來的認定也是一個行政處分的性質，這就是本席 

為什麼會說，因為這是行政處分，如果你認為該行政處分違法，也可以循行政爭訟的程序來加 

以救濟。

因此，有些委員認為這個委員會的權力無限大，還包括司法、檢調的權力，恐怕是對這個委 

員會本身的性質，以及它所做出的處分存在嚴重的法律誤解。

主席：請吳委員秉數發言。

吳委員秉敷：本席在這邊很直白地表達，就是因為不當黨產的處理事關重大、太過嚴重，所以才要 

特別排除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的限制，要另設一個機關。就如同剛才黃 

國昌委員說的，這個機關其實是做行政的調查，之後當然會做出一些行政處分，如果到時候受 

處分的對象、受調查的對象對這個處分有所不服，他仍然可以循司法爭訟、救濟的途徑處理， 

所以並沒有權力無限大的狀況。

當然，有人質疑這樣會破壞員額的規定，因為另外還有很多很重要的事項也可能會想要比照 

辦理，的確是這樣沒錯，這些我們也應該處理，但是因為這件事情事關重大，關係到臺灣能不 

能真正轉型，能不能把過去的錯誤扭轉回來，對中華民國的歷史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所以需要 

在短時間之內突破這樣的規定，我們認為這是不得已的，也是必要的。

主席：請顧委員立雄發言。

顧委員立雄：因為本席剛進來，不是很清楚現在的狀況，關於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限制，以 

及現在修正動議裡面相當於中央三級獨立機關這個內容，可是按照主席的說法，好像是要把這 

部分去除，所以本席要先說明一下當時擬這個修正動議的想法。

其實現在行政院底下還有很多類似的單位，例如飛安委員會，其實它就是三級獨立機關，不 

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限制，但它是設置在行政院底下。

主席：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陳簡任視察說明。

陳簡任視察雅玲：關於這個部分，人事行政總處是尊重委員會的決議，不過，當時中央行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制定的背景是為了區分組織法和作用法，希望能夠劃一本法適用的優越性，所以才定 

出第五條第三項的規定，禁止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來規範機關的組織。不過，如果經過委員會 

的討論，確實認為有另設一個機關的必要，人事總處尊重委員會的決議。

主席：要讓葉部長說明一下嗎？

請黃委員昭順發言。

黃委員昭順：關於你剛剛說的，本席聽不太懂是什麼意思，能不能再說一次？

主席：最近法案太多了，大家比較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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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陳簡任視察說明。

陳簡任視察雅玲 ：報告委員，人事總處的意思是，關於這個部分，我們尊重委員會的決議，如果事 

關重大，而且是國家政策的話。我要特別解釋一下，因為剛剛委員有提到組織基準法當時制定 

的目的，所以我們也利用這個機會做一個說明。

9 3年 6 月 11日制定組織基準法是為了區分組織法和作用法，為了揚棄在法制未備的時候，以 

作用法來替代組織法的情形，並且希望能夠劃一組織基準法適用的優越性，所以才明定不要以 

作用法或其他法規來規範機關的組織。不過就這個部分來說，我們尊重委員會的決議，人事總 

處針對這個部分沒有特別的意見，謝謝。

許委員淑華：謝謝主席。這個部分是不是按照國民黨提出的版本處理，回歸到整個法制面，由內政 

部來做主管機關會比較適合？因為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可以掌握所有的人事，並且加以調配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做這樣的調查，不需要另外再設置一個特別的委員會，把所有的人力都拉 

進來，讓他們的權力大到不行，如果被清算了，自己再循救濟途徑進行救濟。為了避免讓大家 

覺得這個委員會很像黑機關，本席建議還是應該循現有的體制來走，這樣會比較適當。

主席 ：大家的意見都表達得差不多了，葉部長要說明一下嗎？

請內政部葉部長說明。

葉部長俊榮：我來對這個問題做一些說明，第一，是不是可以在這樣的法律裡面規定成立一個機關 

? 早期我們對機關的設立是非常鬆散的，任何一項法律只要通過，都可以在第二條、第三條或 

第四條規定要設什麼機關，一般都會這樣做。那種法律就是剛才我們同仁說到的作用法。後來 

透過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制定，對於組織的設立訂定一個原則，明定行政院以下的二級 

機關，另外，三級機關有三級機關的處理方式，獨立機關也有另外的處理方式，這是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的規定。這裡面還有一條規定，以後原則上不要再以作用法去設立機關，而是 

要按照這樣的機關設立的程序。

如果你要用作用法去設立機關，像這個法律案就是作用法，如果要用這個作用法去設立機關 

的話，就要在立法意旨明白地排除地原來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規定。所以委員們經過討 

論之後，如果認為確實需要設立一個委員會來處理黨產的問題，那就要排除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的規定，所以這裡才會說要排除限制，而且還明白指出是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的限 

制 。

好 ，問題來了，因為這裡提到的是委員會，剛剛委員也有提到，為什麼不直接用內政部就好 

? 這裡面有一個我的詮釋的思考。用委員會或者用部會去處理有什麼不同？以內政部而言，它 

未來卻是行政權，我定位這個委員會也是行政權的部分，所以如同剛才許多委員指出的，它以 

後要做的是行政處分，行政處分就是要依照一定的程序，如果不服的話，還可以到法院尋求救 

濟 ，因為這時候它本身是行政權。

但是委員會和獨任制是不同的，像內政部，可能很多事情部長就可以直接決定，但是委員不 

一樣，因為還要經過委員會的討論。在委員會當中，尤其是委員經過提名和同意之後，第一會 

增加它的專業性，第二是代表性，所以以後要認定是不是不當黨產，或是要決定怎麼處理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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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就不像在行政權控管下的獨任機關一樣，只要首長說是就是，而是要經過委員會的程序， 

所以委員會確實是會比獨任機關思考到這樣的観點。

我所理解的這一條背後是這樣的思考，相對於獨任機關，設委員會可能是要滿足這個意思， 

讓它以後的決定、程序等各方面比較能夠滿足專業的需求。以上說明。

吳委員秉數：主席，本席補充一下，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後面的條文，第十七條有說到這個委員會 

的組織，它裡面說到委員會的委員如何出任：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任期四年，由行 

政院長提請總統派充之，並指定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委員除主任委員外 

，均為無給職，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再來的這一款很重要：委 

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且單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這就 

是要把這個委員會的組成讓社會大眾了解它並不是由哪個單位或是哪個受控制的獨任首長去做 

這個行政處分。

本席舉個例子，如果讓內政部來做主政機關，將來部長如果要做行政處分，只要部長一個人 

就可以專斷，按照現在的政黨政治，部長是由行政院長選任，而這個行政院長則是由總統選任 

，這樣就比較有政黨的嫌疑。

另外，這個委員會還特別規定同一黨籍者不能超過三分之一，所以這個委員會的組成是多黨 

籍 ，而且是綜合性的，這樣一來，對於這個委員會所做的決議，社會大眾應該會有相當的信任 

度 。

當然，如果受處分的人有意見，他還是可以循司法途徑救濟。會選擇設立委員會，是因為就 

算要處理這件事情，也要處理得有公平性。

主席：好啦！不要再說了，大家的意見都很不一致。關於第四條，剛剛已經宣告過民進黨黨團的修 

正動議……

王委員育敏：讓我補充說一句就好了。

主席：好 ，一句。

王委員育敏：謝謝剛剛部長和人事總處的說明，你們說明得非常清楚。自從我們定了基準法，之後 

在立法院立法時，本席已經遇過非常多次類似的狀況，當我們爭取設立新單位時，每次被打槍 

的原因都是不要在作用法裡面再設立機關，一切都要回到組織基準法的規定。

依照這樣的原則，我們今天在立這個法的時候，大家就要很小心，這個原則是不是要從這個 

法開始被打破？民進黨現在是完全執政、完全負責，如果是的話，本席可以預告未來的狀況， 

只要此例一開，未來別人也可以做同樣的主張，因為大家的主張都很重要。

既然這個立法例可以打破過去不可以用作用法另立機關的原則，這個原則一旦被打破之後， 

本席要提醒各位委員，我們的法制體制應該是要能長長久久，如果立法開了一個先例，這部分 

一旦打破原則，之後的情況可能就會不受控制，立法院的各委員都會主張自己提出的領域很重 

要 、要增設的這個機關很重要，都有正當性，這麼一來，可能就會打破這樣的規則，這是本席 

要特別提出來提醒大家的事情。

因為本席已經遇過太多次這樣的狀況，在修訂相關法令的時候，只要委員提出這樣的主張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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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會被打槍，行政院一定回答我們不能這樣做，一切都要回到基準法的規定。所以如果我們 

今天要立這樣的法，打破這樣的規定，其實是要非常小心的。以上提醒大家。

主席：你剛剛說你只說一句，結果卻說了那麼多句，其實你要說的就是反對啦！

剛剛人事總處有說過，假如事關重大，而且委員會做了這樣的決定，他們是尊重的，所以我 

們現在就是要討論這件事是不是事關重大，對不對？

因為大家對第四條有不同的意見，這一條暫保留，之後再回頭處理。

向各位報告，因為 5 點有地方制度法的協商，本席和林德福委員、葉部長都要去參加蘇院長 

主持的協商會議，所以我們今天就逐條協商到第四條，下次再安排審查時間，到時候就從第五 

條開始討論。另外，我們還有一項人民請願案要處理。

(協商結束）

主席：現在處理討論事項第十二案。這是請願案，請問各位有沒有異議？如果沒有，那我們就開始 

處理。

審查蘇禎廣君為建議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應修訂為不當財產處理條例，以符轉型正義請願文書 

案 。本案係針對不當黨產之陳情，請委員於審查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時候參考，本請願案不成 

為議案。請問各位，有沒有異議？如果沒有異議，本案就提供給委員同仁參考。按照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六+ 七條規定，送程序委員會報請院會存查，並通知請願人。

還有什麼問題嗎？現在是要針對什麼發言？

黃委員昭順：本席知道現在是處理這個請願案，你以為大家都不會讀書嗎？關於這個請願書，本席 

剛才有特別看了一下，他認為以前有很多財產因為法律時效限制而無法追討，這部分也應該要 

歸還人民或追繳國庫。

其實剛才在處理的時候，我們就有說到這一段，包括光復前後也是一樣，日據時代有很多人 

民的土地都被登記成國家的土地。所以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希望我們在這個法案裡面納入這 

個部分，這也是很多人民共同的心聲，本席覺得本委員會還是要慎重處理這件事。

主席：對啦！這不是有沒有讀書的問題，是你有沒有看清楚。本席剛才是說，本件請願案係針對不 

當黨產之陳情，請委員於審查不當黨產處理條例的時候參考，所以我們就是把它拿來做為參考 

，但是不成為議案。有沒有異議？

黃委員昭順：這裡面寫得很清楚，我們都看得懂，你不是全世界最厲害的人。所以我們可以把這部 

分列進去，看看該怎麼處理。

主席：就是請各位委員參考。

黃委員昭順：多數暴力啦！你們不用這樣，嚣張沒有落魄的久啦！

主席：請願案我們已經處理到不想處理了，天天都在處理請願案。本席剛剛已經宣告過，這個案子 

請各位委員參考，也請議事人員把書面資料發給各位了。假如沒有異議的話，我們就按照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

李委員彥秀：主席，本席要做會議詢問，和這些都沒有關係。因為大家都有一點年紀，而且今天有 

這麼多條文要審査，看到眼睛都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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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沒有眼花，主席很清楚，主席的優點就是頭腦很清楚。

李委員彥秀：每一次立法，我們審查時都要很仔細，要一條、一條的處理。所以本席可不可以建議 

，因為我們不知道主席什麼時候會再排這個案子，但是在下次審查之前，如果有修正動議的話 

，是不是可以請各政黨儘量一次都提出來，不要這樣一張、一張的給，讓大家都看到眼花。

主席 ：因為修正動議有時候是審査到一半才提出來的啊！

李委員彥秀：主席，現在是由你主持會議，我們只是提出建議，本席覺得這是一個處理議事的方法

〇

主席：請國民黨委員提修正動議，好不好？有意見的委員請提出修正動議。

李委員彥秀：不是，大家都一樣，一次把修正意見提出來，不要臨時提出來，搞得大家都眼花了。 

主席：修正動議隨時都可以提啦！我沒有辦法去限制委員提修正動議的權利啊！

黃委員昭順：李委員，他不會接受你的意見啦！我們不是一開始就說了嗎？為什麼民進黨黨團不提 

案 ，行政院也不提案？你們以前就提過這個案子，這次也應該要提案，為什麼不提出來呢？

不管你怎麼說，他都不會接受啦！反正他們現在就是多數暴力啦！多數暴力啦！

主席：好啦！散會啦！

江委員永昌書面意見：

案由=

有鑑於內政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三次聯席審查「不當黨產處理條例草 

案」等法案，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

說明=

一 、 國民黨黨營事業中投公司標售新北市中和區烘爐地段地號435等地號113筆 、建物821等 

建物 7 筆案（地方稱之「齊魯兵工廠」），本席已於3 月 3 0 日第二次聯席審查會議提出書面質 

詢 ，提及：「本宗土地在民國6 2年 1 月 2 7 日設定抵押權中，塗銷第一、二順位台灣銀行抵押 

權之原因為「拋棄」 ，意即沒有還錢，如果還錢就叫「清償」，如 8 5年 7 月 2 9 日，塗銷原台 

灣銀行第三順位抵押權（實際已是第一順位） ，塗銷原因即為^凊償」塗銷，「拋棄」即放棄 

抵押權（塗銷）但債權依然存在，可見根本沒有還錢；且抛棄塗銷係在62.1.27，如依原借貸約 

定 6 4期 （5 年 4 個月） ，早已逾放了。所以這個手法就是所謂的借新還舊，借多還少，根本沒 

有出錢。」有關於此請確實查證。

二 、 然而財政部於4 月 1 9日函本席之內容中，並未針對本席前開質詢事項有合理答覆，僅空 

泛表示「齊魯公司承接農工公司債務後，在該行貸款已無賒欠」等語，顯然是避重就輕。請行 

政院督促所屬相關部門盡速就本案進行查處，並如實回覆本席相關資料。

三 、 為調查及處理政黨不當取得之財產，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環境，確保政黨財務公開透明， 

健全民主政治，保障各政黨在平等基礎上競爭，以實現各政黨立足點上的平等，應該對於政黨 

不當取得之財產做妥當之處理及返還。

四 、 在過去威權體制下，政黨將屬於國家的財產登記為該黨所有，或接受政府無償贈與土地 

及建築物，此種黨國不分的現象，不符實質法治國的要求，本席支持以特別立法的方式，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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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 0 5 卷 第 4 3 期 委 員 會 紀 錄

處理並規範政黨不當取得之財產。

盧委員秀燕書面意見：

本院委員盧秀燕，有鑑於近日內政部長葉俊榮表示，為防制毒品，新政府打算推行校園驗尿 

。校圔染毒問題的確需要重視，但行政作為切不可因此逾越了人權與法治，新政府宜三思。

首先就價值而言，新政府以校圔驗尿來處理毒品氾濫與滲透校園問題，等同是保護人權開倒 

車 。既然沒吸毒，又沒證據，為何全校師生要配合驗尿？新政府此舉等於是假定了人人都是吸 

毒嫌疑犯，需透過驗尿來證明自己清白。校園驗尿違背無罪推定的法理與精神，政策邏輯弔詭 

，施政踐踏人權。

再者就制度面而言，內政部硬推校園驗尿，也是漠視法治。依據法務部的「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 3 3條規定，僅特定人員才可驗尿；而針對校園裡的定人員只有5 類 ：1.曾犯毒品前科者 

，2.未成年中輟生再復學者，3.教育人員有事實認定吸毒嫌疑者，4.未成年且家長要求者，5.校 

車駕駛，除上述 5 類之外，不得強制驗尿。換言之，除非修法，否則內政部欲校圜驗尿政策可 

能牴觸現行法律，而出現強渡關山的情形。

從實務面來看，體內毒品超過3 天就會被代謝掉，除非天天實施全校驗尿，否則難透過驗尿 

篩選出吸毒者，這也是為何過去全校篩檢的效果不佳。其實，學生多在校外吸毒，內政部應多 

將心力放在毒品源頭的幫派、大盤商、大藥頭等，才能收防治校圜染毒之效。

校圜染毒必須重視，新政府制定與推行政策時應該更細緻、合乎法理，才不會事倍功半。

散會（16時 46分）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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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如內閣閣員可由立委兼任，則可親自競選，向選民訴求。另外.我國每次|  

舉花費龐大，若閣員不必靠選舉出任 .則解散立法院而重選時，只有立 

花 t 鉅 資 ，實 不 公 平 。故解散權制度之存於内閣制與國會議員兼任；$

員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我國似乎必須仔細考慮此關聯性不可！不過我 

來的經驗則反其道而行。立委一旦被延攬入閣則須依司法院第1號解釋 .

立委職務，否則就任官吏時，視為辭職 （ it- u  這個行之數十年的憲政®實 

怕 有 加 以 澄 清 與 檢 討 的 必 要 。

民國一〇四年四月十三日立法院修憲委員會召開第二次修憲公膛會 .其中g  

論的主題之-•即為立委可否兼任官吏（閣 員 ）。顯然已經正視我國政制荇要#  ; 

步推動責任政治，強化國會與執政內閣的聯繫，使施政更能符合民 意 .開玫

兼任閣員，甚至行政院長亦為立委 .反對黨更應組成「影子內閣 

分工與專業化。此內閣制優點不失為我_修憲可採之方也。

使監S K 1

註一八：同 見 ’董翔飛，中國憲法與政府，第34 8頁 。

註一九：如反面解釋’或可推論出現任的公務員（官吏）一旦出任立委後是否亦視

職 ，答 案 似 應 肯 定 。但 是 卻忽视 公務員出 任民意代表 亦是實踐其 憲法所保陣 的遘 _  

權 （被 選 舉 權 ） 、服 公 職 等 參 政 權 利 " 同 時 ，也 是 換 個 崗 位 為 國 家 與 社 舍 眼 務，a 

此 ，僅 需 規 定 公 務 興 擔 任 民 意 代 表 時 ，視 為 留 職 停 薪 ，待除卸民 意代表时仿  

職 ’不 必 硬 性 規 定 必 須 辭 職 。例 如 威 瑪 憲 法 第 3 9條 1項規定軍人及公務员拽任臞 !f 胃 

或 邦 議 會 議 貞 之 職 務 ，則 任 期 令 視 同 休 假 。第 2 項 規 定 ，在 娩 選 中 應 給 予 崎 K 

競 選 活 動 9 依 現 行 德 國 公 務 員 法 （ 1 9 8 0 )第 89條 與 89條 a ，與聯邦眾議员法 

亦 有 類 似 威 瑪 憲 法 第 3 9條 規 定 。 1 J

註二〇 ：法 國 第 五 共 和 憲 法 本 規 定 ，當 國 含 （參 、眾）議 貝 若 入 閣 擔 任 閣 员 時 ，應择去後 $  

職 務 （第 2 3條 ）。缺 额 進 行 補 選 而 遞 捕 （第 2 5條 ） ■'但二〇〇八年修憲時•第趄 _ 

條加以修正’ 一旦該議 «辭去閣員職 務 時 ，可立即恢復議員身分 .至於遞呐者 

即解職。第五 共 和 之 修 憲 ，可足供我國參考。 |

475

第九章司法院

c 第 三 十 五 節 司 法 院 之 地 位 與 職 權

I 、司法院的地位

最高司法機關的意義

I ,我國憲法在第77條以下以六條條文規範國家司法權力與司法機關，此條文數 

@相較於其他有關國家權力之規定為最少者•'但是司法權在憲法中的地位’以及 

人民權利的s 要 性 ’並不因其條文之多寡而受影響。憲法第77條規定「司法 

i 為蒺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與公務員之懲戒」。 

=輋法確認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但是在第七章「司 法 」卻未規範司法權力 

之睇囑，亦即葱法應明定國家司法權力圃於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的職權’以凸顯 

$ 家的司法權力係由各級法院行使’而司法院僅係行使司法權之阈家最高機關也。 

I 此 未能規範各級法院行使司法權規定.顯然忽視各級法院依據憲法所獲得獨 

疔使司法權力的a 要性（51叫 。

司法院作為國家「a 高 」司法機關’然 其 1 最高性」與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 

# 播狀（第 5 3條 ）與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第 62條 ）的概念迥異。在本 

第三十一節壹與第三十H 節 壹 ，已就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觀念說明執行國家行 

難植？:的行政院，對地方自治行政並無上、下級機關之隸廟關係，對於地方行政 

• 項 所 謂 的 「最高行政機關」之地位。同 理 ，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的立法權限’ 

負铒中央立法的立法院對之亦無所謂的「最高立法權」：否 則 ，立法院得逕以其 

.立法行為取代地方自治立法。然此處所謂司法院為國家1 最高司法機關」，表示 

和法院對司法案件有最終決定的權力.除對下級司法機關之判決可為變更外，也 

基於司法權為國家「獨 占 」的結果所致。

按國家的中央與地方分權原則，可及於行政、立 法 、司法三權。例如特別弥 

、鷉地方自治的國家一 一 例如美國一 一 ，則不|吏司法權力所國家所獨有，地方且擁

麵一：例如日本憲法（19 4 7 )第7 6條 1项 ；德國基本法第92條 ：美國憲法第3條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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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司法權。美國f t法第3 條 1項規定聯邦的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麵會所設 

各級法院，至於各州擁有可依州法設立各級法院的權限。伹是大多數的國家0  

國 家 司 法 制 細 統 - .性 ，不 欲 司 法 麵 地 方 浦 _ 麟 韻 造 舰 躲 序 的 _  

遙 ’影 測 細 娜 贿 赃 麵 。鹏 巾 央 獅 方 體 議  

與 立 法 權 細 ，司 鋪 _ 謂 紐 鮮 。雌 上 大 錄 _ 家 ，雌 德國2  

國 、曰本與我國皆採此制度。

二 、司法院的定位

司法院具有掌理民事、刑事與行政訴訟之審判與公務員懲戒等四種權 限 畝  

上憲法第78細 觸 n ，司 舰 舰 觸 職 ■ 行 紐 五 麵 力 ？此 牽 涉 ^  

院的定位問題，究係採行「最高法院化」或 「憲法法院化」 .抑或是維持現^

以司法院長為首的類似「首長制」之制度？茲先分析「最高法院化」的妥當注]

(―) 最高法院化

司法k 可否定位為最咼法院？磨法第7"7條所稱：「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壤 

關 J ,疋:否即意sb為最高法院？憲法第79條 2 項規定 r 司法院設大法官若干人 

掌理憲法第7 8條事項」，可否解釋為司法院由大法官組成 .除掌理第78條事項

外 .也掌理第 77條所規定的職權？這些都是討論憲法第77條對司法院定位 所 必 ^  

須一併考慮的問題。 $

由於憲法 i# 7 7條至79條的規定不甚明確，留下了解釋的必要性，以及立痒j  
者te否可以藉制定司法院組織法的方式，而有行使裁量權的空間。就這個規範的. 

模 糊 ，理當回顧我國制憲時’對本條及相關制度的探討，以探求制憲者之真意.

J.制憲的本旨

我國在五五憲草第76條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掌理民事，刑 

事' 行政訴訟及司法行政= 」這個與我國懑法第77條的規定頗為類似.只不過桌 

多7 「司法行政」，少了「公務員的懲戒」的 麵 。按五五憲草的意旨 .麵公  

務員懲戒交由監察院行使：同 時 ，將司法行政全部移給司法院.也就是檢察體系.

亦列入之.使得司法院擁有司法行政部的職 權 。

但是這個將司法院集審判與司法行政大權的五五憲草制度.在憲法制定前的 

「政治協商會議憲草修改原 則 」（35.01.3〗 ）中 ，遭到修正。其第 4 條決議改為：1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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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间法院為全國最高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 .由大法官若T•人組織之，大法官由 

E 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各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因 此 ，司法院便 

I 成為最高法院，[由大法官組成之。司法院即由大法官行使審判權•最高法院=  

^ 2 ：司法行政可自行處理外，不負對地方、高等法院的行政監督之責。所以大幅 

離 獅 雜 靴 ，錄 雜 的 祕 審 糊 機 關 。 

i 制懣前•國民政府雖依上述政治協商會識的 決 議 ，向制憲國民大會提出了草 

35.11.28 ) , 其中第 2 8 條即規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審判機關，掌理民事， 

寧與行政訴訟之審判，以及憲法之解釋 5 」已經貫徹了司法院最高法院化的政

共 謙 。

然而，草案的司法院國家r 最高審判機關」在制憲國大會議中，又被改為1 最 

同法機關」，道一更動•是否變更了政治協商會議的共識？如果吾人由當時擔 

憲國大會議秘書長的雷震先生所撰的文章，包 括 「制憲述要」對這段公案的 

來龍去哌，便可瞭解。依甭震先生的回憶，依窻法第 A/條的本怠，司法院本身便 

是聆高法院，制憲國大只是更改名稱（將_ 家最高法院改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 

並無推翻政協意見之意 ®。這由國民政府在憲法公布後四個月（36.03.31 ) , 公布 

g 司法院組織法第4 條即可證明之丨該條條文規定：故 「司法院分設民事庭'刑  

事葭、行政裁判庭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司法院莨接掌理訴訟，成為最高法院， 

是再也明確不過之事實"

然 而 ，這部司法院組織法並沒有實施，也就是國民政府沒有將民國十七年已 

成立的最高法院，移人司法院的決心；反而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司法院組 

■嫌法，除司法院外，另設最高法院，掌理民、刑事訴訟。所以制憲原意便遛了曲解。

雷5B 先生同時認為由國民政府提到制憲國大的憲法草案第84條規定：「司法 

院設院長一人，大法官若干人，由總統提 名 ，經監察院同意任命之」 .本意即所 

有司法院由推事（法官）組 成 ，均為大法官。但在制憲過程被.位代表提議在「大 

法宫若千人下」加入 r 掌理本憲法第78條事項」，大會未予深論，便採納成為憲 

法第7 9條 2 項的條文。因 此 ，依雷震之批評 .可以得知，制憲國大在議決此條文 

時 ，（瞌管似失諸注意），但語義上卻形成了大法官擁有不負責憲法第77條的審 

判事務，專司可以控制各級法院審判的法令解釋之權.也是制憲國大推翻政協憲 

草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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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由雷霣的敘述，吾人大致可得到幾點結論：

第 一 ，依我國憲法制憲者的原意，司法院應當成為具體執行審判事務的最高. 

法院。憲法第77條將憲草的最高審判機關，改為最高司法機關，只是文字更易 

不影響司法院屣性的認定。

第司法院當由大法官組成，並且負責民、刑等訴訟最終審判的憲草規定兮 

已經被制憲國大更改為專司憲法與統-•解釋，因此，司法院不必非由大法官組成

不 可 “

第三，憲法公布後不久，所制定的司法院組織法內規定設置民事訴訟庭等 

符合憲法的原意，但本法未能實施即被新法修正，而另行成立的最高法院制度■ 

乃違背憲法的規定。

第 四 ，政治協商會議對司法院不掌握司法行政的共識，並沒有被制憲國大南. 

推翻，因此，司法院只能負責本身最高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務，不能指揮監督下极 

法院，因此不贊成所有法院皆納入司法院。司法院只能靠判決來糾正下級法院老 

行為。而當時地方及高等法院乃隸屣在行政院所轄的司法行政部（此情形直到大 

法官作出釋字第86號解釋之二十年後，即直到民國六十九年才改隸司法院）。雷 

震認為因為法院要行使搜索等公權力，只要法院審判獨立運作（包括人事獨立)'、 

司法行政可以交由司法行政部執掌。所以雷ffi之見解是作為最高法院的司法院與 

各卜'級法院保持各自獨立運作之狀態。

2.釋字5 3 0號解釋的見解

大法官在釋字530號解釋便認為依據憲法第77條的制憲意旨，便足司法院作 

為國家最高審判機關•必須職司憲法第77條規定的審判事務，因此目前司法院rp 

設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組織，使司法院「僅具最高司法f t 1 

政機關」之地位•已不符合憲法制憲者之意旨。故作出 f 立法院必須在兩年內核

註 二 ：雷震全集，傅 正 （主 編 ） . 第十六集，桂冠出版杜，1989年 ’第2 7 4頁 、2 8 8頁及2” 

頁 。但曾任司法（行政）部長的張知本先生的看法卻不同.他認為司法院下仍有最本 

法院》但最高法院上免然還有「最高司法機關」 ，豈非矛盾？故曾建議最高法陡雕靖 

使 用 「大理院」之 名稱，或改為民事庭 '刑 事 庭 ；行政院改為平改庭、政事庭：* 卑 

會改為官常庭、人事庭等。故依張知本之意，我國五權憲法中司法院地位為五* 考 

一 ，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堪比擬_所《不必和最高法院合併。見氏著 

题 ，張知本先生言論選集，民國五十八年 .第 1 4 0頁 ，1 4 7頁 。

司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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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司法院、法院、行政法院及公懲會等四個組織法的結論，讓司法院成為最高法院。

對照雷溪的敘述，此號解釋對於司法院定位的制憲意旨.只說對了--半一  

最高法院化的部分。本號解釋不滿意S 前司法院只是一個最高司法行政機關而已，

.顯然完全背道曲解了制憲者「司法院不掌司法行政」的意旨。大法官想讓司法院 

-既管終審裁判，又取得了監督所有法院、法官有關審判及司法行政的一切司法監 

:督與行政權限，成為超級的「司法大院」 。

再 者 ，若司法院係以最高法院之型態組成，並以大法官為最高法院之法官，

I 舉;I 全國的民'刑事、行政訴訟與公務員懲戒的最終審判一 一 包括僅有初審效果

I 的公務員懲戒與行政訴訟-----因 「法院一元主義」的制度下所收受各類案件，

t 均由大法官審理 之 。大法官縱可分庭審理，例如成立民事庭、刑事庭、行政庭及 

* 戒庭，但以有限的人數與精力，是否勝任承審驶量龐大的案件數量？且既屬終 

箝法院，人民權利的最終救濟與國家司法正義的維護.繫乎大法官一念之間.是 

t 否有分身乏術而影番司法品質之虞？至為可慮！若如同目前的制度，在司法院中 

.殺置掌管民、刑訴訟的最高法院，審理行政訴訟的行政法院與公務員懲戒事宜的 

L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即可收到專業分工的效果。更何況例如德國法律發達.其共 

| 有五大法院體系（普通 '行政、社會、財務及勞動法院體系）高度的專業化，來 

^寒成司法任務。我國反而走[單一化」的冋頭路，其結果必定陷入判決馬虎、雜 

的窄胡同內，使司法正義不能伸張！且最高法院中配置人數較多的法官，亦可 

疏 解 終 審 法 官 承 辦 案 件 的 壓 力 。

\ - 最高法院、行政法院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雖然設於司法院內（司法院組織 

I 法（81 11.20 ) 第 7 條之規定），但非司法院本身之機構，其組織均另以法律規 

^ 定 ’且不似大法官之設置，係由司法院組織法第3 條明定之。其次，依同組織法

tt三 ：見蘇永欽教授在本號解釋公布次日（90.丨0.02)聯合報所發表的I 司法院集大權於一 

身 ’吃铊抹淨」所做的凌厲批評。另見氏著，憲法解釋方法上的錯誤示範一輕描淡窝 

改變了整個司法體制的釋字第530號解釋，刊 載 ，走入新世紀的憲政主義，民國九十 

一 年 ，第3 6 9頁以下 ：以 及司法行政組織的發展趨势，刊載 ：法 治與現代行政法學， 

^  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2004年 ，第7 6頁以下 c

^ 拉 四 ：依民國一〇一年之統計，最高法院共有法官（含庭長、）八十三名，全年收受一六五九 

七 忤 ’終結一三八一三件案件，辦案恩力之大，可想而知。而最高行政法院計有二十 

二名法官，同年度新收三九九五件，終結四三五六件案件，亦為驚人之數字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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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n 條規定司法院設民事應、刑事螅、行政訴訟與懲戒應、司法行政蟪等四«  * 

而大法宮或此四驄乂不得指揮或監督最高法院、行政法院與公懲會。所以 

院與公懲會實際上雖位於司法院的體系之下.但非司法院的本髖；亦即終審襯通 

上述法院（含公懲會），而非司法院本體所掌握。釋字第530號便指摘此赛令

司法院必須「最高法院化』之依據 - _____

但既然此些終審法院都直接受司法院監督•亦即依據司法院在憲法第77铎的 

「國家最高司法機關」的定位下.只要掌握了可以監督各終審法院、各級 

法官之權限（此即釋字530號所承認之司法院擁有的法官考核權以及法規研擬、 

法律提案權等闌於審判有關的司法行政權） ，再加L 司法院院本部内大崔 1  

官 （組成憲法法庭）來職司釋憲，恐怕才是憲法（及制憲者）之本意也 j  ：:1  

依司法院民國九十一年九月：日公布司法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為配合释^第:却 

號解釋所作的司法院改組.將司法院「審 判 機 關 化 ’設置齑法法庭（由大法€  

組成_)、民亊訴訟庭、刑事訴訟法庭' 及行政訴訟與懲戒庭等四大審判轻:（第3 

條 ）’以及負責司法行政的民事麻、刑事廳、行政訴訟及懲戒應、少年及家事嫌^ 

司法行政膜等五大廳，以及其他幕僚機關‘作為審判機關化的過度期改組j  

這個颺於過渡期的四大審判庭■各設庭長及各分庭庭長，各庭以法官5 人 @  

成事務，而大法官並不擔任各庭之職務。

司法院長為處理司法院重要事務，得召開司法會議•但此會議非法定召埔么j  

會議，也無法定權限，全由內部規範來決定其程序（第46條 ）.所以屬於内政存* 

政幕僚式會謙。而且明定院長綜理院務及監督所圃機關（第 5條 ），故依此萆案，[ 

已實現金字塔型的最高法院化之司法院，仍是實施「院長制」° J
(二） 「憲法法院化」的商榷 ^

此構想叵將司法院的決策由人法官會議決定.人法官會蒹改成齑法法險 

法院長:是憲法法院的院長’自然n •有大法宫之身份。此制度的著眼點乃是薄 

法法院的違憲審查權來監控各終審判決有無違憲之處。誠然依憲法第78條 

條規定以觀，縱不能排斥司法院可由大法官組成之議.但卻不能逕認定大法宵3  

成的憲法法院可取代司法院。尤有疑問的是.憲法增修條文W規定成立任務

-注五：見司法院組織法第丨2 條以下’司法院各廳的權限及#  2U 條的赛議委员會之職释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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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法法庭，是否可擴張此憲法法庭及於掌握司法院決策的憲法法院？恐怕過度 

f 的據張了憲法之原意■故著眼於憲法增修條文對憲法法庭的「列舉限定任務」+ , 

法院的「憲法法院化」亦不可行！

(E ) 民國八十八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的結論

我國在民國八十/\年七月六日開始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經過不到三週的 

斯 討 ，遂在七月二十六日公布「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結論具體措施暨時間表」總計 

項 a 其中對於司法院的定位採取「兩階段」改 革 ，並預定完成之期限。

- 近期改革目標一「一元多軌制」

::預計在民國九十六年底完成的1■ 一元多軌制」 .主耍特色為：

(1)司法院仍採首長制，另設司法院會議為院長之諮詢機構- 

^■⑵司法院分設民事、刑事及行政（含懲戒）庭 ，即合併g 前之最高法院、最 

j 软法院及公懲 會 。各庭之法律見解發生歧異時，由司法院長為主席，召開聯 

P 倉遘統一法律見解。

⑶司法院內只組成憲法法庭，由大法官組成'，將目前大法官會議職權納弋， 

1 增加政務官之懲戒權■

2.遠期改革目標一「一元單軌制」

預期在民國九卜九年年底完成的「一元單軌制，•將司法院「審判化」，亦 

最高法院化」。其主要特色為：

⑴司法院不採首長制，由十五位大法官組成之「司法院會議」為最高決策機 

負貴指揮全國司法行政事務。

司法院全體大法官組成大法庭或憲法法庭，掌理目前大法官會議之釋憲與 

p H 運憲審判權。另外也增入政務宮懲戒與違背判例的案件。

司法院另設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暨懲戒三庭 .各由五位大法官組成。各 

0 設調查官若千人，由二審資深法官充任，協 肋 審 判 各 庭 §_為最終審，判決 

成為判例。

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明顯的將根源於英美法系的最高法院體系搬入我國。然而， 

大陸法系早已區分普通訴訟、行政訴訟及違憲審判的體系，以及司法權由中 

^ '地方不分掌之、與英美等國迥異••這種把目前已經忙碌不堪的最高法院、 

_行政法院總共百餘位三審法官的工作，每年處理數萬(牛三審案件全部併到僅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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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有三個庭（及其分庭）、十五位大法官的大法庭，便可以消解多年來國民印垂故 

的司法效率不高、訴訟時間冗長以及裁判品質低落的弊病，吾人顯難同意也，

再不論此兩個階段相隔時間甚短（三年），毎次改制都不免事渉修改惠法| 

及相關法律甚多，以國會政黨生態的複雜，執政黨亦未能主導立法，因此能_ 

利完成修法程序，上述改革的時程表.不免太樂觀也。

再以司法專業的角度而論，全國司法會議成員專業背景各不相同，且 不 ^  

論是靠表決支持，司法院改為「最高法院化」者 ，恐不少是只是外行之人]^ 

美體制之皮毛（甚至由熱門之通俗電視影集，如 「洛城法網」獲得美國司法程^ 

戲劇化之表象），未經深入分析，頓生「見獵心喜」之意.才會強行表決出羽i 

不可行、經不起嚴格檢驗的方案。

樂観主義表現最積極的是在大法官釋字第5 3 0號解釋。大法官卻提早要求3 

法院應在二年內（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一日）前要完成司法院最高法院化的四個故 

院組織法修正案（而非民國九十九年）。同時司法院在民國九■"一年九月提出的_ 

司法院組織法修正案也符合近期改革目標之擬議•但如此大費周草之兼併四^ 

審法院至司法院內.即使獲得立法院全力配合修改四大組織法，但 立 法 院 又 ^  

在 t 年內再度大幅度修改之，俾讓十五位大法官分掌四大審判庭，即可知道; 

院的共識當居關鍵因素"釋字第5 3 0號解釋要求立法院兩年內必須完成立法的f 

旨 ’已被立法院根本否定。大法官的威信受到無可彌補的傷害。前事不忘，後車 

之 師 ，釋字第5 3 0號解釋是否已超出了大法官釋憲時的界限？值得深思

註六 本號解釋本是監察院針對司法院及法務部在無法律授權下發布「法院辩理刑事訴狃 

件應行注意事項」及 「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被告具保责付辦法」等 ，涉及侵犯人氏權«  ■ 

是否違憲所作 .卻在解釋文最後植入「司法院應在二年内改制」的決議，引起外界有 

「訴外裁判」之 批 評 ，黃越欽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中也認為乃「未正面針對铎憲聲 

諳 ’只是避重就輕’本末倒置」 。對於本號解釋的批評亦可參見李仁淼，由日本「客 

觀訴訟」與司法權觀念之诒爭 .反思我國 g 法院定位之問題，刊 載 ：當代公法拆論 

(上 ）’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掄文集，2 0 0 2年 ，第 9 5 6頁以下。

陳愛蛾教授也指釋字第5 30號解釋為訴外裁判，對憲法第77條之解釋之推論出之蠔*; 

要 求 ，並無法規範上的拘束力。見達憲審查與司法政策的關係，刊載 ：法治與現ft行 

政法學_ 法治斌教授紀念文集，第 ）6 1頁 ；蘇永欽教授更指摘了本號解釋是一《 1■殤 

誤 j 的解釋，並指出了本號解怿有六大缺點：「文義上容許兩種定位」 、「達反史實 

的歷史解釋」、「夾墟不清的目的解釋」 、「大題小作的輕车解釋」 、「破瓌分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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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結論的「鏡花水月」

司法改革的樂觀主義.也隨著民國八十九年政黛輪替、陳水扁總統組成「弱 

^ 政 府 」而褪卻’許定會「跛腳」的行政院提出的法律案’也鮮有獲得立法院的 

^ 持 =必須由司法院與行政院共同提出的諸多司法改革法案’諸如司法院組織法 

正荜某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修正草案 '公 

務員懲戒法修正草案、法官法草案等… ，不少在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前’已送請第 

g 屆立委審議、結果都未能夠完成三讀程序’也因此在民國九十六年底，第六屆 

y立法委員任期屆滿前，要達成的近期改革目標’完全沒有任何•項兌現。

這一個涉及到司法院定位攸關的第一階段改革，特別是將司法院內完成設置 

|癱法法庭、民事訴訟庭、刑事訴訟庭及行政訴訟庭的改制’以便將十三名至十五 

P 的大法官分別掌控這些審判庭，以完成司法院的「最高法院化」任務。但這段 

期間也應當將所有最高法院、最卨行政法院、行政院公懲會等的法官 '評事、職 

描、檳案… .加以調整分配。卻沒有法律可以依據，而形同紙上作業。故整個司 

_院的改制，便不可能如期的在三年後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 .十•日完成。民國 

|八 十 八年樂觀 召 集 並籌議之在民國九十九年底前完成「一 元牮軌制」的司法改革 

|转極目標，在一〇〇年元旦到達時，不僅此「遠程改革目標」，即連「初期改革 

襻 」都沒邁出一步，而繳出了白卷！不 過 ，在整個司法改单計劃「鏡花水月」 

|避稃中，却也意料外（並非司改會議所籌議）制訂了一部「速審法 | 。算焙司法 

^院在嚴酷政治氛圍中，顯示司法當局努力改革的決心矣丨故目前的司法院定位問

題，如同我國十餘年來的憲改問題一般，只回到了原點，甚至比憲改的步驟還來 

得緩慢許多。

(五）司法改革的前瞻一重新召開一務宵、可行之司法改革會嫌

在民國九十七年五月馬英九總統重新籌組多數政府，司法改革當可出現生機。 

外界頗多期盼馬總統可以重新召開一次更加專業、務實的司法改革會議’要以上 

次司法改革會議的錯誤、形式化民主的弊病為殷鑑，妥善務實的進行改革。司法

危險解釋j 以 及 「反而不利於審判獨立j 。參閱氏著’憲法解釋方法上的鉗誤示範一 

輕描淡寫改變了整個司法體制的第5 3 0號解釋，刊 載 ：走入新世界的憲政主義_ 2002 

年 ，第3 6 9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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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一種國家的「法律扶助」之服務事務，應當針對我國的現狀以及民眾要 

且公正的司法品質為著眼點來進行「一次到位」的整體司法改革 ‘至於涉；̂

相關法律的修正_也可以採取「綜合立法」（包裹立法）的方式來解決"易t 之 * 

毋庸再區分近期與遠程的改革計畫。然直至馬英九總統任期屆滿最後一年物 

院組織法修正時（104.02.04 ) ，司法院的組織只有皮毛性質之修正，司法改| | f  

雄偉企圖，似乎已消失無蹤（iit)。

隨著民國一〇五年五月民進黨政府再度輪替掌政•蔡英文總統大力主張 

改革。為此，在一◦ 六年一月開始推動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並於半年後推 

決議。但偏向在法院組織的改進•例如將終審的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 I  
名額裁減為14人與7 人 ，並由遴選委員會建議，由總統遴選之；以及在地方^ 

審理重罪時，引進國民法官制，以取代目前純由專業法官獨自審判的制度 

也對大法官審理制度加以改善成為憲法法庭等=這些改革都沒有觸及司法院 

的再造問題"這如同將沸沸騰■'喧嚷了數十年的司法院組織改黾的議題来4  

閣也。

貳 、司法院之職權

討論司法院職權可先界定司法權之內涵。司法為在發生爭議時，代表i l l  
用憲法、法律及其他有拘束力之法規範，來做出裁決的權力■'所以司法權即$  

了裁判權及為執行職權所進行之法令解釋權等。各國憲法可以針對司法權 

若 r•調整.但裁判解決爭議，則為司法顛樸不破之任務。司法院的職權問暖即^

及了範圍問題。

一 、司法權「不可分性」的保障效果

所謂司法權的「不可分性」也稱為司法權的「集中件」或 「專屬性」。指雄¥ 

家的司法權集中在-•個司法權體系之下，不由其他國家權力如立法與行政斫碍琴f  

享者"例如行政權中有科處制裁之權力者.若處以人民類似拘留的行政罰’就库

註 七 ：司 法 院 组 織 法 此 次 修 正 . 已 將 以 往 最 高 法 院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爻 公 s 會設於司法

條 文 （第 7 條 ）刪 除 . 司 法 院 内 K 設 1 十 五 名 大 法 官 ，各 幕 僚 機 搆 、法 官 學 院 《■砵g  

博 物 綰 . 己 和 民 國 九 H•' — 年 配 合 釋 宇 第 5 3 0竑 解 釋 所 提 出 的 司 法 院 組 織 法 草 案 ’ 

異 其 内 容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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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司法不可分性；又如解釋總統之統帥權為得對軍人犯罪行使審判權時.亦屬 

因此，本原則係源自嚴格的權力分立原則，使司法權獨攬在司法機關之手中=

.司法權的^不可分性」亦可稱為司法的「一元主義」，但後者亦常被狹義 

的認為是法院…元主義。所請「法院一元主義」’是指國家僅設置--種法院一一 

:i f通法院一一承審所有的法律案件，包括民事、刑事與行政訴訟等，不另設行政 

> 。因此應該正確了解「司法一元主義」的意義。

憲法第七章「司法」是規範國家司法權的憲法專章。本章之外亦有部份條文 

^司法者•例如第9 條規定人民有不受軍事審判之權，該條文僅有補充，而非 

转之效力！我國的司法院及所屬各級法院為行使司法權之專責機關，司法權即 

分敝由各級法院法官行使，該些上下層級个'等之法院，僅有審級上的關係.而無 

與行政上的層級性，小7以立法與行政權之由中央以至於地方.皆有統一的中 

'‘與堆方機關。因之，我國的司法院成為最高司法機關，在其體系下成立各級法 

I t 行陇審判權。然m ，司法權元土義+在现實的法體系屮徹底實踐.主要的 

^在於軍事審判權的歸 ®問題。因此，司法權一元主義的保障效果即專指軍事 

響利灌而a 。

軍事審判權 

f t p ) 審判對象

在本-S 第二十五節參處之「軍事審判訴訟權」的部份已經約略提及軍事審判 

j的歸圃"憲法第9 條規定人民除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此項規定之保障主體 

^民而非現役軍人，因此人民有絕對不受軍事審判的權利，不得以特別法■如 

^ 8 法 （38.01.14 ) 第 8 、9條之規定而受影響。此在本書第十三節貳..處已明白 

^及人民這種權利乃「絕對保障」之 /、權 也 ！

KI陡呈現役:軍、犯 罪 ，依惠法第9 條之規定 .可以（但不必一定）接受軍事 

，判之追訴審判，惟其刑度究較一般刑事審判權來得嚴峻。因此基於「比例原 

j 」’現役軍人的犯罪唯有在必要的情況下.例如維持軍隊紀律之絕對必要時. 

有接5 軍事審判之義務，這是軍人可援引憲法第2 3條的保障！準此，依國家安 

81 ()8.01 ) 第 8 條 2 項之規定•軍人所犯為陸海空軍刑法及其特別法以外之 

游•而阑刑法第6 1條所列各罪者.則不受軍法機關之追訴審判，按刑法第6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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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係指輕微案件，且必要時得免除其刑’所以人民不因具有軍人身分就必須」 

接受軍事審判，是為正確的立法。 1

軍人可接受軍事審判，是基於軍人為國家武力之掌有者’有保國衛民的S 要. 

任務.必須承擔較為嚴格的紀律要求與法律責任’接受軍事審判的義務。從字商j  
上以觀.除了在程序法上接受軍事審判程序的追訴審判：亦包括在實體法由陸海$  

空軍刑法與戰時軍律等特別法，構成其負有特別法七之權利義務關係。在啬，‘去孿^ 

上 ，是以人權保障的觀點來討論軍人的軍事審判權問題’不宜專就追訴審判之度g  

序法立場，而應兼及特別的寅體法觀點立論。

(二）我國軍事審判權的制度 j
我國憲法第9條僅規定人民非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判，已為軍事審邱制 

度留下了立法的空間。但是軍法審判是否應歸司法院掌握？由於憲法第77條並末 

明白規定，因此，有認為軍事審判權係獨立於國家司法權之外，且憲法既未明窀j  
其歸画，遂有軍事審判權源於「統帥權」之 說 u I

我國軍事審判法以在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二日公布火幅度修正的現行法為舁;

可以分為「舊制』與 「新制 _) •可分別敘述如下： ^

J.民國八十八年十月前的舊制 j
舊制的軍事審判法（56.12.14，以 >•簡稱「舊法」）第 8條以下之規定，平#

由陸軍獨立旅或師司令部或相等的軍事機關，可設貢初級軍事審判機關。而宽事】 

法庭依同法第25條之規定.分設審判庭 '稷判庭與非常審判庭’且採初審、® 判 ’ 

之程序。軍事審判之軍事檢察官與軍事審判官雖有人身保障之規定（舊法第::胃  

條 ：軍法官非依法律不得減俸、停職或免職’非得本人同意’不得調任軍法讲 

職務）。軍事法庭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舊法第160條 ）。但是目胡

註 八 ：參 閱 陳 樸 生 ，軍 事 審 判 之 共 同 性 與 特 殊 性 （一 ） ’軍 法 專 刊 ’第 七 卷 一 期 ’民國五 

一 年 ，第 1 2 頁 ；王 建 今 ，論 軍 事 審 判 權 與 司 法 審 判 權 ’刊 載 氏 著 ’法 學 論 文 選 集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第 2 9 9 頁 以 下 。而 張 知 本 先 生 早 即 認 為 軍 事 犯 為 刑 事 審 判 ’亦為司法職：1 

權 之 一 種 ，不 應 獨 立 於 司 法 院 職 權 範 園 之 外 ’故 凡 各 軍 法 官 所 判 之 案 件 ’均送最 

院 複 核 （另 設 軍 事 庭 專 辦 ） ，始 得 執 行 。至 軍 法 官 之 任 用 ’則 由 各 軍 事 機 關 保 送 j 

院 派 充 ，其 考 績 升 職 ，應 與 普 通 司 法 官 同 。張 知 本 先 生 在 行 憲 後 不 久 的 真 知 灼 .見 

人 佩 服 = 見 氏 著 ’行 憲 與 司 法 制 度 ’刊 載 張 知 衣 先 生 言 論 選 集 ’第 1 4 6、1 4 7瓦 。

在 八 O 年 代 才 將 軍 事 審 判 改 革 ’魄 力 仍 不 及 張 氏 之 一 半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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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審判機關係採「隸屣制」（&九）.以各級司令部或與其同等之軍事機關為軍 

事審判機關，使得軍法單位成為有審判權之司令部或軍事機關的幕僚單位（如上 

述的獨立旅、師司令部）。因此，所有軍法官縱有職位(呆障、獨 & 行使之法定職 

權 ，但終究是部隊長之幕僚，極易受部隊長意志之左右，甚或偏向其立場。特別 

明顯的是’依舊法第133條 1項之規定，軍事審判之判決，由該管軍事審判機關 

;長官核定後宣示或送達之。同條第3 、4項復規定，核定判決時，如認判決不當或

違背法令，應發交覆議’不得逕為變更■■原判決之核定發交覆議.以一次為限。

議結果，不論變更或維持原判決，應照覆議後之判決，予以核定。由上述三項 

規定.並輔以平時之獎懲或考續的人事評判權，司令官對軍事審判發揮實質上之 

釤费力極為深遠矣。若軍事長官對法律之認識不正確，而期冀利用軍事審判做為 

持軍紀之「威嚇性手段」時 ，就會導致軍法官違反比例原則的_ 律從重處斷， 

_播力的濫用遂不可避免！因此，採行隸屬制的軍事審判權，對於保障軍人人權無 

疑 的 存 有 莫 大 的 危 險 !

對於軍事審判之初審不服，可提起覆判。攒判庭依舊法第29條之規定，由高 

©與最高軍事審判機關組成。依舊法第11條之規定，國防部為最高軍事審判機關„ 

此 ，國防部取得最終審之權力。

由我國軍事審判法建構的軍事審判制度可知，歸屬於行政院下的國防部亦分 

^了阈家的審判權力"此舉無疑是承認國家司法權力可分成「普通司法權」與 「軍 

_事司法權」；否則便是承認軍事審判權屬於國防行政權或統帥權，而不屬於國家 

〔司法權。此種說法甚為不當，尤以後者為甚（同見釋字第624號解釋）！蓋軍人 

f依軍事審判程序而受有罪之判決及執行，難謂非基於國家司法權所加之制裁。且 

笫事赛判本質上是屣於刑事案件，或是「特別刑事案件」，不該逸出懑法第77條 

「刑事訴訟審判」之範嘀。故軍事審判應回歸司法院之體系，使國家之司法權 

锤 持 一 元 化 之 完 整 性 。目前，將獨立於司法院外的軍事審判權冠上「統

^ 九 ：相對於「捸 屬 制 」乃所謂的「地區制」 ’軍事法院比照國家地區法院之設里，分區設 

立軍事法院。其 審 判 權及於轄區所有軍人，不論軍種。可避免法官與部隊長之問因存

有 隸 屬 關 係 所 為 之 不 當 干 預 ，比 起 隸 屬 制 較 為 妥 當 。

: 參閱蔡新毅，法治國家與軍事審判’台北永然出版社，民國八十三年，第295頁 以 下 。 

— :參閱張知本，行憲與司法制度，中國憲法學會編，刊 載 ：張知本先生言論選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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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權」說 ，無法從我國憲法上尋得依據，也是不當擴充憲法第36條與第四章中對 

總統職權的明文規定■■司法院釋字第262號解釋.已指出監察院對軍人提出的霈_ 

劾案，仍應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 此依據乃憲法第77條所規定之司法院I 
理公務員之憋戒。同理，軍人的民事訴訟.不論因普通民事訴訟或民事特别法t 如 

軍人婚姻條例）而生之訴訟•均受司法院的管轄.行政訴訟亦然 ''何以司法院 

有的「訴訟獨占權」 （ Rechtssprechungsmonopol ) ’獨獨排除軍人的刑事射抵 

故軍事法庭的制度應予廢止 •' '
2. 釋字436號解釋的里程碑

對於當時軍事審判制度是否違憲的問題’司法院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箬的I 
字436號 解 釋 .對 軍 事 審 判 制 度 的 部 份 違 憲 作 出 決 定 。本解釋肯定軍事1 

判制度雖可以法律另定，但仍屬國家刑罰權之一種’發動與運作必須符合正當差 

律程序之最低要求•包括獨立及公正之審判機關及程序及實施審檢分立的制摩4  

大法官雖然仍未能有魄力的將平日的軍事法庭納人到普通法院體系之內’使 

家刑事權一元化，但也宣示.平時經終審軍事審判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某件i  
應許被告直接向普通法院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由•請求救濟。此號解釋公布後，萆 

事審判法即應作全盤的修正，新法遂在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二円修正公布。

3. 軍事審判法「新制」的內容

軍事審判法新制度有許多新的特點•例如：

⑴軍事法庭改採地區制，廢止了隸圃制 ’使得部隊長判決核定權、覆議爾  ̂

軍事法庭組成核定權皆廢止"但戰時得設置臨時法庭以應作戰的需要除外°(2)依] 

據釋字436號解釋的精神，资施審檢分立，分別設置軍事法院、軍事檢察署，各 

自獨立行使職權。⑶各級軍事法院受軍法行政長官之監督，胆不影窖審判權之疗巧 

(吏。⑷被告經終密軍法機關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案件，司向普通法院提起上爵 1

註 - 二

ii-

囿四十九年. 第147 If : 欠尚寬且引述3 本戰前美濃部達吉的見解，認為革事赛秦. 
權仍為固家司法根’ 而非萆t權"故史尚寬亦認為我國軍事審判制度已由統帥也轉 
向司法權也，參見氏著：萆事審判之比較研究. 刊載氏著：憲法論芨.民國六 
年， ¥ 396頁•
德囤、曰表、瑞 士 、瑞 典 、奥 地 利 已 廢 止 獨 立 萆 事 法 底 之 制 度 ’軍人犯罪由普 *法 :」 

院 審 判 之 ‘参 閱 拙 著 ：軍 中 正 義 的 最 後 防 線 ，刊 載 拙 著 ：軍 事 憲 法 論 ’第 3 1 7百- 

筆 者 即 氏 表 本 栊 解 译 聲 請 人 蘇 煥 智 立 # 出 席 憲 法 法 庭 . 擔 任 違 憲 派 的 主 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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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為三級三審。（5)大幅度援引刑事審判法的規定，使軍事審判程序更趨完善，使 

軍事審判程序與刑事審判的嚴謹度差距拉小，當有助於保障軍人的訴訟權利。

以台灣幅員的狹小’普通法院分佈甚廣，且軍事審判亦無須太多的專業智識. 

，般刑事法庭法當足以勝任，故軍事審判法的制度可以逐漸取消，納人到—般 

_班體系之內。

民國一◦ 二年七月間爆發陸軍士官洪f中丘遭凌虐致死案，引發社會共憤，二 

吳萬人走上街頭•'立法院遂火速通過軍事審判法修正案（102.08.06 ) 將平時軍 

驱罪之審判與偵査全部移往普通法院及檢察署，依刑事訴訟法審理。在平時， 

:闻法一元主義終告實現（參見f乍者在釋字704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

•司法院職權的種類

司法院依憲法第77條之規定，掌理民事、刑 事 、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懲 

筹四種權力。依憲法第78 條 ，享有憲法解釋與法令統一解釋 權 ；另依增修條 

憲法法庭也負責對於違憲政黨有宜告解散及總統、副總統的彈劾審議權.總 

胃有六種職權■■除大法官的職權將於第二十七節討論外，僅就憲法第77條所定之 

^種職權來予討論：

及一）民事審判權

民事審判權是指普通法院依據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審理有關私權的爭識。同 

^法院的任務不僅是處理訴訟且及於非訟事件，例如法人的登記與監督、失蹤人 

&產的管理、監 護 、收養、繼承等（參見非訟事件法）。

( 二）刑事審判權

刑事審判權是國家對於犯罪之追訴為確定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閑之權力。刑 

! ftW由國家所擁有.是人類社會從自力救濟的報復私刑轉變為國家公權力制裁的 

$ 公刑」制度。當個人、國家或社會之法律上受保障之利益遭®害或有侵害的危 

狯•且此* 害或危險具有相當的社會危險性，國家為保障此等法益之存在與社會 

苧的穩定，必須強力的介\，以確定有無犯罪行為及施予制裁.發動國家刑罸 

植之檢察官與被告，皆成為對等當事人•由法院擔任中立客觀的仲裁者，立場如 

L同在民事爭議中的法 院 。刑事審判是由各級法院刑事庭法官，依據刑事訴訟法規 

定所進行的訴訟程序’以決定被告有無違反國家的刑法或其他刑事特別法（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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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走私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刑事審判權應由國家常設的普通法院j  

使•若國家對於特別的犯罪或人民另行設置特別的法院以行使審判權，网如戰時 

或戰後之戰犯法庭，足屣於所謂的特別法庭（Ausnahmegericht) .此種與法洽g  

家理念不合的特別法庭.外國憲法有明文禁止者，例如德國威瑪憲法第丨()5條與， 

基本法第101條 •這種所謂的特別法庭向為權宜性的措施，亦有可能基纟：吟殊的 

政治與立法理由，因此訴訟程序、法官的資格或證據的認定_均有權宜性的現4  

立場、且多採行速審速結。不得上訴政策。故刑事審判權應由國家常設法院<  

宮行使之_並講究訴訟程序之嚴整與公正，以免刑罰權之嚴厲性與權宜性浸番^ 

義 原 則 。

至於刑事審判權的範圍如何？涉及刑事審判權的界限問題。要歸入法院所 

使的的刑事審判權之前提，須是系爭行為係刑事寊體法所明文規定者。若立#  

認該行為應受行政罰之制裁，亦即將該行為的合法性與否之裁決，並不完全^ 

在法院手中，亦可讓行政機關取得部份的決定權力，如此是否侵犯法院對於刑$

案件專屬的審判權力？這個問題亦涉及立法者對於刑事政策的裁量權問題•對¥  

具有社會危險性行為的規範可由立法者理智地考慮後.決定將之列人刑事審判5 

行政制裁的範圍；惟若超越「理智性要求」，例如將傷害、竊盜或詐欺等行為I 

為行政罰，即屬於侵犯 r 刑事審判權的範畤，而 有 違 憲 之 虞 •

(三）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是由行政法院保障人民的公法上權利，糾正違法行政行為，以解決 

公法上爭議的訴訟程序。因此.民事與刑事訴訟是以普通法院為審判機關 ， f  

訴訟則以行政法院為審判機關。民事訴訟以私權的爭議為對象，刑事訴訟以國家 

刑罰權對個案人民有無行使及其範圍為對象•而行政訴訟則以行政權力有無違；

侵犯人民權利為對象，a 是人民行政救濟中的一環（參見本書第二+五節參-+.處

註 一 四 ：至 於 國 家 可 能 會 因 為 某 些 案 件 的 特 殊 性 ，以 及 法 院 專 業 分 工 的 必 要 ，得設立备種句 

同 的 法 庭 （法 院 ） ，不 視 為 憲 法 理 念 所 禁 止 的 特 別 法 庭 ，惟 必 須 透 過 立 法 方 式 成 $  

之 。例 如 成 立 家 事 法 庭 、少 年 事 忤 處 理 庭 等 等 。威瑪憲法在前 述第丨 0 5 條 處 雖巩 #  

禁 止 設 立 特 別 法 院 ，但 卻 明 文 規 定 得 以 法 律 之 規 定 成 立 軍 事 法 庭 。所以軍事法 庭 $  

不 屬 於 特 種 法 院 之 範 圍 。

註一五：這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見解•不僅捐及刑事審判權，也侵犯國家的刑罰權•

2 7 .18. ，參 見 ：P. Badura，Staatsrccht，H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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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務員懲戒

& 公 ‘務員的懲戒是為整肅公務M的紀律，對於公務員違犯行政上義務所科處的 

:割羰措施。依公務員懲戒法（74.05.03 .以下簡稱「本法」）第2條規定公務員有 

運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皆應受懲戒。按公務員是國家經過特別選任與 

t 任命之人R ，不論其是否執行公權力，皆需負擔特別之勤務義務與紀律要求（例 

:如公務員服務法之諸多規定）。依本法第9 條之規定，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可分為 

■擻瞄、休職、降級、減痒 '記過、申誡等六種，而政務官僅得受撤職與申誡之處 

分 。惟本法是專就文職公務員規範之懲戒法，至於武職公務員則另有陸海空軍懲 

罰法之規定"

除了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之公務員有違法失職時，得逕由主管機關給 

;予記過與申誡處分外（本法第9條3項 ）‘九職等以上之公務員如有違法失職時， 

«由其長官備文聲敘事由，連同證據送監察院審查。但對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 

以下之公務員•除主管長官得逕予記過與申誡外之懲戒處分時•得逕送公務員懲 

# 或委f t會審議（本法第19條 ）。本法之此種設計，係將高階公務員（九職等以 

f上 ）有遠法失職情形時，先移送監察院，使國家之監察權能視其違法或失職情形 

而行使糾舉之權力，至於屑級較低之公務員（九職等以下），則可逕由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審議，或由主管長官行使較輕度之懲戒。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監察院所扮演的角色。各院、部 '會長官.地方最高行政 

:長官，或其他相當之主管長官，移送所屜九職等以上公務員至監察院審查.且監 

察院對該案審議結果做出糾舉案時，被糾舉人之主管長官，除在一個月內應依公 

務員懲戒法之規定予以處理_ g.得先予以停職或其他急速處分（見監察法第2] 

條）•如通過彈劾案，則仍應送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易 1之 ，監察院儘管 

擁有監察權，怛無懲戒權，其對違法失職公務員進行審議之作用，係相當於檢察 

官之於被告，僅有求刑而無判決之權。由於對公務員的懲戒已涉及到公務員服公 

職（如升遷）之權利、財產權以及榮譽等諸多限制.因此，必須慎重地論究其責 

“任 ’庶幾符合法治國家的理 念 。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隸屬於司法院內•設有九名至十五名委員.享有依據法律， 

L不分殜派，獨立審議公務員懲戒事件之權..依司法院釋字第1 6 2號解釋其地位同 

於惠法第 8 0條之法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H M .04.21)第 1 1條以下，對公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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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理案件，乃規定以法庭方式及程序辦理，顯然已將公懲會「法庭化」。

公懲會既然負责所有公務員的懲戒事宜|包括法官在內。但鑑於社會對於;^  j 
懲會審理法官之違法失職，容易淪f e 「自己人辦自己人」，以致於對法官懲戒參 

從輕處理。故民國 -〇〇年六月十四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官法，已另行設置「味 

務法庭 j •由公懲會委員長為審判長，另由四名遴選自各審級法院法官擔任陪 

法竹組成之合議庭•負責對法官的懲戒。

法官法這種職務法庭之制，將公懲會委員排除在擔任職務法庭的陪席法音之 

外.已將公懲會的職權加以縮小。既然法官的懲戒已非公懲會之職權，職務法瞎 

即非隸屬在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下，而係隸屬在司法院之下•成為一個非固定 

非常設機構，而是「個案法庭 」 （ ad hoc - court ) ，遇有案件移送•方才召奧審^ 

理之，也是屬於一種「任務編組式」的機構。如以法官為國家公務員之一 •晞當 

有一常設機關，以累積一定的辦案經驗、資訊收集與辦事幕僚人員。法官的懲戒 

機關仍應隸屬於公務員的懲戒機關之-•。本書以為：宜於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中逢3 

立法宵懲戒法庭•陪席法官由公懲會委員及各審級法院法官遴選之委員各半組成_■

共N 行使審議權。這種制度將較能保持公務員懲戒制度的完整性，也未削減) 

會及其委員的職權。

公懲會（及懲戒法哲之職務法庭）皆一審終結，無救濟之可能。已違反司法丨 

院釋字第752號解釋之1 違反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故應立即建立公憋曾的j 

判決不服上訴制度•以確保公務員服公瞰與訴訟基本權。

除了中公懲會所掌理的懲戒事宜外，另有所謂的懲處制度，此係依公務 

考績法（79.12.28 ) 第 12條規定所為之懲罰處分，包括免職' 記大過、記過 '申 

誡等。這種懲處措施，K 際上已對公務M權利造成不利之後果，係類似懲戒措施U  
然郤不必經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為之•可說另闢公務員懲戒之門'故除了如申誡' 

記過等較輕微之處罰權，可由主管長官決定外•公務人員考績法其他的懲處權y  
例如記大過' 免職等.恐C 違反憲法第77條之規定（it_ 〜 ■>

註一六：關於此點，同法院择字第298號解釋已認為憲法第77條雎規定公務员之懲戒屬刃本 

院掌理事项，但此項慜成「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内，以法律規定由其長官為之■j

易言之，長官得依法律之規定取f导對部屬之懲戒權。然而該號解釋的重點乃確也 

「足以改蛩公務S 身分」或對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戒處分.受處分人得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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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掌管上述的審判權限|具體的實施仍賴法律的規定"而上述司法院的 

職權也涉及到人民訴願及訴訟權（憲法第16條 ）的實現，因此，依司法院人法官 

釋字第466號解釋，訴訟救濟究應循普通訴訟程序抑或依行政訴訟程序為之，則 

由立法機關依職權衡酌訴訟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而為設計。因此• 

立法院可以決定訴訟的案件性質、訴訟程序以及救濟制度等。例如我國在民國九 

十七年三月二丨■八R 通過「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 j ，並在同年七月一日成立「智 

截財產法院」，將涉及智慧財產權的民事、刑事及行政案件集中審理，便是將以 

往分由三種審判法院的情形打破，俾使人民獲得更迅速的司法救濟。

另外，關於特殊的救濟程序，大法宮也在釋字第613號中表示•可由立法者 

裁量建立。

四 、預算獨立編列權

民國八十六年修憲條文第5條 6項規定司法院的提出之年度司法概算，行政 

院不得删減，但得加註意見，編人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這個新增 

規定使得司法院得享有獨立的預算編列權，可以針對司法院的需要而彈性編 列 ’ 

不再受制於行政院，可以有效維持司法院的獨立性及尊嚴。不過，基於行政院有 

權衡國家財政收支的權责，對於司法院所提的司法預算，雖不能刪減•但究竟行 

政院與立法院的互動關係遠超過司法院之與立法院，故行政院對司法院的預算編 

列只要加上其意見.當不難影響立法院。但無論如阿此條文顯示司法獨立可藉預 

算獨立的提出來進一步的保障•值得吾、贊同。 '

司法院有獨立編列預算權，行政院只能加註意見•不能刪減，能刪減者只能 

是立法院。但大法官在釋字第601號解釋更進-•步宣示：關於法官（包括大法官' 

司法院院長及副院長在内）俸給的預算，立法院不能以任何理由、方式來刪減。 

易言之，除非立法院以通過法律之方式刪減法官之俸給外，不能藉預算的審議來

法機關聲請不服的救濟規定。這個在公法學上所盛行的「重要性理論j ，雖然立意 

良好，但是許可長官依法津擁有愍成權之規定，已變更憲法第77條賦予司法院對公 

務貝 S 戒的專屬權力，因此該號解釋有違反憲法之虞。8 卟 ，釋字第491號解懌已 

經對懲處制度進行嚴格檢討_但只在專案考績之授權明確性及程序it義上著手，對 

年度考蜻之!B 4 並未檢討其合憲性，是本釋字美中不足之處’顯見大法官仍未重視 

慜處制度妨害公務 S 權益的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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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減法官之待遇，即使_ 家因財政困難，必須對全國公務員減薪以渡難關•故_  

字第601號解釋之意旨•亦不許可刪減法官之待遇。

惟法官法第7丨條3項已規定•法官得依行政院對全國公務人員各種加給年曳 

通案調整時，一併依通案調幅調整之，即可使法官與全國公務員「共體時艱」. 

或 「共享榮景」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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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六 節 法 官

應法第80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千涉； 

為法官的地位規定。第 81條規定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 

&宣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轉任或減俸 ：是為法官的身分保障" 

> 法以此兩項條文保障法官職務運作的原則（司法獨立），以及法官的身分保障 

期題。因此本節即分別以此兩條規定來予討論。

為保障及規範法官行使職權，身份及權益的法官法，已於民國一〇〇年六月 

&四日公 布 ，大多數條文將於一年後實施。故法官法之規定•亦將予以探討。

壹、法官的地位

产、司法獨立的意義

【_ 〉法官獨立審判

憲法第80條規定法官依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即揭橥所謂的「司法 

的理念。憲法不在第77條規定司法院行使職權應具有獨立性，而在第80 

條規定法官獨立審判的權利與義務。反證出我國憲法未將司法院定位為「最高法 

¥ 式」的審判機關；否則司法院既已為最高法院，則憲法第80條之規定，即可移 

，莱 77條 。

憲法第80條將法官獨立審判之規定，視為司法獨立理念的實現.已符合世界 

:禺主國家憲法所保障司法獨立理念。憲法所稱法官獨立審判之意義並不針對「個 

別」的法官，亦即此所謂的法官，係等於「法院」而 言 ，故法宫獨立審判意指法 

.院獨立審判。蓋法官不可脫離法院而為審判，國家司法權亦非直接交付於個別法 

官之手中，而係賦予法院行使之，且由法院的主要組成份子一 法官一 一 承受此 

番判權之付託。因此法官獨立審判，而不言及法院獨立審判.將失去司法獨立的 

寒 典 。不 過 ，法官行使審判權是以個別.或數人組成台議庭行使審判權，

這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司法獨立的見解a BVerfGE 18,241，254;26,】86, 194; A . Katz, 

Staatsrecht, 7.Aufl. Rdnr.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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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司 法

壹 、前 言  

C 、司法之概念 

— 、司法之意義

二 、 司法之典型特徵

三 、 行使司法權之機關

四 、 司法一元北或多元化

參 、 司法之缶務

一 、 乂民瀚爭的解泱

二 、 褶利保護—— 公榍力侵害之救濟

三 、 袪律锘督

肆 、 司法組織 

一'司祛院

二 、 其他司祛組織

三 、 法 官  

任 、司珐獨泣

— 、組織獨立 

二 、預算獨立



三 、 功能獨立

四 、 身分獨立 

陸 、法院程序

一 、 無漏洞的榍利保諸

二 、 法定聽審權

三 、 公平審判的要求

各渝篥第六！ _ 司 法
一一-..-• 399

-dbf
宣 、刖 3

除立法及行政外，司法乃是榷力分立制度下第三個重要的功能領 

域 ，我國憲法窮t :章規定7■「司佐」的重要事項：一 、司法院之地位及 

職權；二、司法院院長卽院長殳大法官的任命；三 、法官地位及身分之 

保障以及四 '司法院及各歉佐院組截之規定方式。憲法第77條至第82條 

以及憲法t曾修條文第5傕規範「司法」之規定，事賓上並無法完全呈現 

「司法」的整锻面睨。因fc有膈「司法」的規定，必須在憲法整體關聯 

下D口以了辉 1尤其是應待別考量蔌法第16條所保障的A 民訴訟權，此項 

權和保障人民權益遭受不法侵害時 > 請求司法機關予以救濟之權。此 

外，「司佐」•特別是行使司法權的「法院」，乃是袪抬國原則最重要 

的紂度，佐治國厩則不但要求立法者制定實體法來保障A 民權益，更強 

詞實健佐上析保障的權益須有實現的可能性。因此在司祛領域中，若缺 

乏特M 規定或特別規定不完整時，法治國原則的內涵則可補充適用。

戴 、司法之概念

一 、司法之意義

憲法針於司法」並来給予缶何定義，大佐官釋字第392號解釋理 

由書封於「司法」的概念則有詳細伹複雜的戢明。戶/?調 的 「司法」，觀 

念上係栢對於立法，行政而言（在我國尙包括考試、監瘵） ，槪念上原 

屬务義之法律用語•有實質意義之司法、形式意義之司法與狹義司法、 

廣義司法之分。實質意義之司法乃指國家基於祛律澍淨訟之具艘事寅所 

爲宣示（即裁判）以及輔助裁判禎行使之作用（即司祛行政）；形式意 

義的司&•則指凡佐律上释之納人司法之權限予以推劻之作用者均鬭 

之 |例如現行制度之「公證」，其牲質原弈屬司祛之範睹，但仍將之歸 

於司法予以推動。至於狹義的司袪，亦稱之爲固有意義的司法，原僅限 

於民刑事裁判之國家作用•雅動批項作用之褶能，一般稱之爲司法權或 

審判權|又因係專指民刖事銳扣權辰，亦有稱爲麸判權者。惟我國現 

制 1行政訴訟、公務員馏戎、司袪解釋興達瀋政銳解散之審理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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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性」之 作 用 ，應亦包括在內’亦即具有司法權獨立之涵義者’均堪 

於此一意義之司法•故憲法第七章所定之司法院地位、職權•即第77條 

稱司法院爲國家最高司法機關，第78條之司法解釋權以及憲法增修條文 

第 5條第4項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均可謂之狹義司法。至於爲達成狹 

義司法之目的所關之國家作用（即具有司法性質之國家怍用） ’則屬廣 

義司法之範圍。本文以下敘述的內容，除另有說明外| 原則上限於寶質 

意義的司法以及狹義的司法。

事 實 上 ，司法作爲公開的爭議解決、實現權利及確保生活和平的機 

制 •乃是傳統統治功能的一環。惟司法作爲法治圃守廉者的現代形式及 

任務則與權力分立憲法國家的發展緊密相連。司法自始即試K 將國家政 

治權力舆國家法制相連結並確保依法而治在寅際生活中長存1 ，不可否 

認 的 是 1 早期司法係統治者確保權力及法和平的工具，在中古世紀存在 

許多不同行會、城 邦 、宗敎的司法權，一直到專制國家成立後，國家享 

有疣一的行政組織 1 國家法規範在國境內享有絕對的敗力1 因此司法才 

遂靳國家化2 。惟在專制時代並不存在司袪觸立的情形，司法亦不可能 

審查國家的高權行爲。一直到了現代民主國家及權力分立制度確立後■ 

現代意義的司法才•逐淅 胲 成 ，例如司法的獨立性3 、保障人民權利對抗 

公權力的司法以及監督立法行爲的違憲審查制度。

因此司法槪念的理解與權力分立原則息息相關•權力分立原則涉及 

到姐娥及功能的歸屣問題1憲法雖在第77條指出司法所轨掌的事項，民 

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以及第78條解釋憲法與統一 

解釋法律及命令|但此並不等同於司法的槪念。司法的槪念應能凸顯司 

法的本質並在具體有爭議的個案中 '提供解决紛爭的親貼。即使能對司 

法能下簡單的定義|例如經由獨立的 '僅受法律與法柯束的囤家機關• 

在恃別設計的程序保障下，封於法律爭_所爲具有拘束力的決定4。但

P. Pernthaler, Allgcmcinc Siaatslchrc und Vcrfassungslehre, 2. Auil.T 1996, S. 229 
Pemthakr, 同註l.S.229;法院在專喇時代之目的亦在確保:依法而治會際存在。
司法■猬立之理念來自兩個不同之袪源，贫I 是法官之中主性*作為公乎客撖程枣之 
保:降；第二、逄過不受政治根力影響之法官•確保悃人之自由權和J。
H . Maurer, Staatsrecht I. 3. Aofl., 2003, S.钭0;有刖司法■灌之定A ，翁赉生•司法權

各 # 篇 苐 六 窣 司 法 <4()1

最好的方法應如同對「行政」椎念的理解敝，指出司法的典型待徵，以 

便能與其他國家櫚力作區瞄《

二 、司法之典型特徴

司袪與其他國家榍力有所不同，其典型特徵如下：

㈠法律爭議

司法權行使的標的爲祛律爭識，而非政治、社會或個人爭議，即使 

其對於袪律爭諸的泱定亦有重要牲。因此司法權行r史的標準，如同憲法 

第80條所言•依捕袪律獨立審判，而非依其他的社會規範。由於必須在 

雙方當事人間存在爭諸，因此司袪榷的行使係在對立的程序下進行，正 

反意見5 相攻犟肪漂，原被告相互對立。無論是刑事f月訟程序中檢察官 

與被告的相互對立；即使拍象甥範審资程序，表面上看起來不存在對立 

的當事人|伹司法榧仍必須在 IF反意見，尔W法律合憲舆違憲的爭議 

中 ，作a 袂 定 =

㈡拘涑力

由於司祛作爲法律爭誧的忡裁者，必須重視其決定的可信賴性，在 

訴訟程序結凍後，司袪的袂定必須具有拘束力，因此產生法院判決享有 

既判力的要求。袪脘判袂形式上的既判力係指，判決在上調期間經過、 

當事a 放蒹上訴或已耗盡訴訟途徑後，不能再循通常救濟途徑聲明不服 

及报銷ffi言 。至於實質的既判力，則指判決對於訴訟雙方當事人有拘束 

力 ，因此即使在淇他祛律爭議中亦不得舆於判決結果再加以爭執：對法 

官而言 >對同一訴訟標的不得作出與先前相歧異之裁判5。司法之本質 

即在對法律爭議作描定及終^洁並重新恢復應有的法和甲。惟既判力的要 

求可能嗡輿實質的正義有所衝突，戈其是上訴期間的限制，但若正義無 

祛立即絲周達成畤1在陏段性符合IE義要求下，既判力的存在乃是適當 

的 。重要的是，如何設計例外的情形，以避免實質IH義蕩然無存。

5
發展趙勢，法洁國家之疔政典司法■，1994年 .第 331-336頁 。 

吳及 ，行皮f 祗法論，2005年•第21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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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獨立性

作爲法禅爭議的仲裁考’司袪權的行使必須中立且獨立1才能以会 

正第三人的地位作出客観的袂定。此項猸立性表現於組織的猸立性’行 

使司法權的機關必須享有組織上的自主性而非附属於其他棵關；另一方 

面行使司法權的機關必須享有職褶上及身分上的獨立性’而不受國家其 

他權力的千預或妨害 * 司祛的獨立性亦在確保法院訴訟程序能夠潑掉落 

觀 的 功 能 ，追求法院判決的合法正確以及促進祛和平並創造袪安定性。

« 被動性

自司法權行使的標的中可以得出_ 司法櫂並不得主動及積極爲之_ 

而保對於已發生的爭議加以決定。司法的功能主要在維謖法秩序而非形 

塑 法 秧 序 （當然在此並不排除藉由法院法律續造方式導引出新的法律潑 

展 ，但法院絕非代位的立法者） 。司法並非形成政治意志的程序’而係 

依法審判的辯論程序。司法權的發動並不得主勖爲之，而必須有人民或 

有權機關發動，無論係在民事訴訟 '刑事訴訟•'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 

及蒽法辉釋與疣一脾釋法令等，行使司祛栩之機關皆不得主動作出判 

决6 。

三 、行使司法權之機關

睢然憲法第77條規定司法院爲國家最高司祛機關’掌 理 民 事 ’刑 

事 、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慜莸，但&事實上司法院所從事旳實質 

司法任務，主要限於电大法官依憲法第78搽所爲之脾釋憲法及流一巧_  

法 令 ，司法院S 前主耍僅具有最高司法行政機關的他位。司法權的行钯 

者睢然在我國憲佐中並来有直接明確旳規定，但自憲法第80條中可以辱 

出審利櫳的行使者乃是法官：自憲法第78條可以得出解釋權的行使者乃 

是 大 法 官 。因此將司法權之行使交由行政或立法機賙爲之’乃是違憲 

的 。在此並非謂司法與立法或行玫可截然分雖，司法院及各級法院灼組 

織 、法院訴訟程序 > 甚至法官身分之保障，仍須依賴立法者爲之。

李惠宗.憲法要義’ 2006年 *第5M頁；Maurer，同注4，S. 641，「無承舍■即為法

各 論 篇 苐 六 章 司 法------------------------------- #4〇 3

惟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人民非甴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 

罰 "因此司法榍的行使考亦可能是祛院，究竟行使司法權者爲法院或法 

宫 ，大法官釋字第35>2號解釋理由書中指出，法院係職司審判（戟判） 

之機關’有廣狹兩•義’狨義之袪院乃托對具體案件由獨任或數人合議以 

實行審判事務，即行使審判褶之機關，此即訴訟法上窟義之法院；廣義 

之法院則指國家爲裁判而置之乂及物之機關，此即組織法上意菝之法 

院 。故狹議之祛院原則上係RS於具有司法裁判之權限〔審判權）者 ，亦 

却從事前璉狹義司袪之褶RK (審判權）而具備司法獨立（審判獨立）之 

内涵者’始足當之：而在此一意義之法院紈行審判事務（即行使審判 

櫂）之A 瑯爲袪官’故構成狹義祛院之成員僅限於法官。其於廣義法院 

之內，俏所從事者，並非直接闕於審判權之行使，其成員固非法官，其 

桷削亦汫狨義之祛院。故就審判之訴訟程序而言，法院（狹義）實與法 

官同議’均係指行使審判權之機闕，兩者原則上得相互爲替代之使用。 

袪俏砗身若明碲爲「法官」 ，則除其關係於法官其「人」之規定外（如 

袪官身分、地位之保障、法官之迴避等），關於審判權行丨£ 之事項，其 

戶frB胃之袪官，當然即等於法院。憲法各條有關|法院」「法官」之規 

定 ’究何戶if指 ’當亦應依此予以判斷，例如憲法第8搽第1項 、第2項所 

稍之祛院，由於涉及審理訊問之權限，無審判權者不得爲之，因此係指 

有審判權之法官所構成獨任或合議之法院。

司法院依現行制 度 ’除大法官掌理之事項外’僅具最高司法行政機 

關之地位’犬法官釋字第530猇解釋交中指出，依中華民國憲法本旨， 

司袪院應爲最高審判機關，則司法權之行使者，尤;其是審判權，亦即狹 

義的司柱權頤’沬涞應將由司袪院本身行使，司法院亦成爲狹義的法 

院7 。

至於司先院洳何轉铝為袅高審列機 M  . 1999手舉行的司去改革會議顸定揲取三階段 
之改革 . 希望在2010年底俠司法•院成名全國£ 高審判機阴，雅是否能夠玟革宅成. 

仞领立法■院制建烕渗S：相 法 律 配 合 。有閛此頃問題，法治減•董保城 ，蕙法新 

讀 • 2004年 .第373-3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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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 國家法 I - 圃家組織篇

四 、司法一元化或多元化 、

所謂司法一元化係指，非依事件之性質而分設不同之法院髄系，ffg 

由單一鹘系之法院行使審判權，美國與日本之制度屬之。司法多元化保 

指 ，祛院非爲單一體系，而是依事件性質之不同，由相互不隸屬之法燒'

M系行使個別之審判權，德國基本法第95條第1項規定，司法審判權矣 

由普通、行 政 、財務、勞工與社會法院行使，係司法多元化制度之伐 

表 。我國憲法第77條雖規定，司法院爲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1_ $  

刑事、行政訴訟及公務員之懲戒，但憲法卻未明文規定採取司祛一元化 

或多元化制度。依目前法律規定，我國係採取普通法院（民刑事）、传 

政祛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以及軍事法院四項不同之多元審判體系8。

惟隨著專業分工之需求，司法一元化下單一法院體系內亦因事件性質乏 

不同而設置不同之專業法庭，此與司法多元化下分設不同法院體系在竄 

質上具有相同功能，亦即因事件性質之不同而分煩處理I

參 、司法之任務

法院係藉由法官獨立性所彰顯的國家司法組織形式，其負有許多不 

同的任務，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內，司法具有許多典型的任務，其亦受 

到憲法的保障。

一 、人民紛爭的解決

司法最古老的領域，乃是處理私法上的權利義務以及刑事事件的刑 

罰權問題。國家作爲一國之內（公）權力的獨享者 > 要求人民放棄以払 

A 力量來解決彼間的爭議，而交由國家所創設的司法制度涞解袂ie。換 

句話說，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爲使所有國家成員皆能共存共榮，放棄

此 外 ，牟業法院隨著時代之需求 ♦ 逐來押起• H 如 时 4 權 法 院 。

司 法一元化下，各慼赛 fj檬之行使萆泠法院内部數事棵分配之問題； 法多元化 

下 ，事件性它之分埚典分ae則為㈤別法院趙系 K1審判铕限爭議之閂题。

司法乃人民服我法律灰嵌及放 -棄以私义力量（武力）贫欧自己利益之桕對制 A  . 

C. Degenhart, Staatsrecht 1, 8. Aufl,, 1992, Kn. 567.

各 論 篇 第 六 窣 司 法  u p  
------------------- *405

艮人武:力 '改以扪平的方式解決成員間的紛爭，國家藉由獨立的司法 

丨 樨 、獨立的法院以及公正的訴訟程序來取得人民的信賴，使人民願意接 

受國家所提供的司法服務|亦即人民接受祛院之判袂並承認其具有拘束 

力•惟司法雖然一方面可解決糾紛，伹另一方面在使用國家強制力下，

’亦可能佼害人民之自由權利11。自沘項觀點產生篾袪上對於法院組織及 

| 去院程序要求以法律爲之的規定。

| 二、權利保誰—— 公權力侵害之救濟

現代國家內公櫂力的行使必須合乎憲祛及祛律的要求，因此產生依 

綦 芷 法 '依 法 行 政 反 依 法 審 判 的 要 求 。事 窗 上 司 法 的 任 務 ，基於其特 

貫 ，本就具有保護人民不受公權力侵害的功能，例如最古老的一項法官 

呆留 > 逮捕柯禁人民須要獲得法官的同意或許可。至若入民與公權力發 

生紛爭時，例如公權力違法侵害人民自由褶利畤，仳碩紛爭交由原本即 

是以解決紛爭爲目的所設立的法院，本 是 自 然 之 理 ，問題僅在於是否在 

已存左的普通法院（民 事 、刑事事件）外 1是否另設行政袪院來處理公 

揠力侵害人民自由權利的紛爭12 •此外，「司 祛 」此項公權力侵害人民 

自甶植和睁•應 to何 處 埋 ，亦 是 十 分 棘 手 。雖然目前有所謂的審級制 

度 、再 審 、非常上訴提供救濟管逋，佢此皆是司袪榷內部的機制，無法 

完全排除同時身爲監瞀者與被監蝥者的团垓。

權利保障的最終階段在於法院可介入立祛考是否依憲立法，其中最 

E 要的是可以將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尤其是以違憲侵害乂民憲法上的自 

由權和爲由 * 1  *認定法律違憲而宣告其無效。至於是否特設憲祛法院或以 

既有的最哥審趿法院爲之：所有的法院皆可就祛律是否逄憲表示看法或 

僅允許單一法院審査並宣告法律是否違憲，則依各國B 際的設計而有所 

差異13 »

法院之權利保謖•無論是民刑訴訟、行政訴訟或憲袪訴訟•對於任

B̂ VcrfCrE 54, 272/292 f.
19世紅發展出的fr政法院钊复大柏描展法保讀人民桩利之領域，Peruthaler，同祐

1, S. 232.
有•闌此問題，吳 庚 1蕙法的眸釋與適汨. 2004年 ，第315-324頁 。



何人丨 库 。國家不得選擇性地僅同意某一類型之稽

和救择. 八妥所享有的主觀公權利或權益受侵害，皆應可透過法峰；t f l  
自己之主張。惟此項權利在實踐過程中，尤其是在民事事件，可能因窝 

訴訟费用過高或採行律師強制而產生阻礙：此 外 ，冗長之訴訟程序、 - 

訟當事人不對等之社經地位、愈來愈複雜的法律規定以及對於法院賓務 

不同之理解，再加上傳統上大多數人民對於訴訟程序陌生或甚至畏fflgj 
法 院 ，皆使得此項仟務之達成 I 逐漸產生困難14。

三 、法律監督

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原則下，所有行使公權力的機關皆毫無例外地邊: 

須負擔法律上的責任，基於此項考量 I 法院被賦予基於公共利益審查g  
家行爲之任務 I例如國家機關間基於權限分配的訴訟、地方治自饴團鬅 

與國家間權限分配的訴訟或抽象法規違憲的審査程序等。當然不可否玆 

的 是 I 針對國家公權力提出的個人權利保謖救濟同時亦具有法律監督的 

功 能 I 蓋其常常導致其他更進一步的法院審查程序 I例如基於具鹘個案 

判決的需要 1引申出審査法律合憲性的程序。櫂利保護的任務以 i 顴公 

權利及當事人法律地位受影響爲前挠 > 基於公共利益的法律監晳•除 ± 

述 情 形 外 ，較常見的一搬稱之爲公眾（公 益 ）訴訟•其係指任何乂|無 

論權益是否受影響，皆可向袪院 i 張國家機1 的行爲違法，例如行政勖 

訟法第9條 規 定 ，「人民爲維護公益，就無關自己辎利及祛律上利益之 

事 項 |對於行政機關之違法 行 爲 ，得提起行政訴 訟 」 。惟此項制度可能 

導致法院過度負荷並且可能使公祛及私袪上的袪律關係長期限於不桟定 

的狀態，因此一般僅在祛律有特別例外規定情形下，才能實現15。

Pemthaler, 同祐 1, S. 236.
環境影饗抨估法第23條第9項規定 _ f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木法拍#訂定之相邡 

命令而主資機關跬於執行■時•受害人民或公益團禮得-敘明疏於执疔之具微 内 容 . 以  

I 面告知主管樵關。主 f 機(II]淤書面告知送这之日起六十曰内丨/5表依沬 執 行 斧 ，人  

民或公益困碰得以該主腎機rt(]為被告_ 對其忘於執疗職務之行為，直招向行皮法院 

提起訴訟，諳求判令其执行」。

經 ！ 苐 六 孝 司 法 《4〇7

肆 、司法組織

一 、司法院

憲法第77條規定，「司法院爲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 

事 、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憨戒」。惟依現行司法院組織法第3條 

規定，司法院置大法官十七人（增修條文改爲十五A ) 審理解釋憲法及 

疣一解釋法令窠件，並a 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16:於 

司法院之下‘設各敞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司法院除審 

里上開事項之大法官外•其本身僅具最高司袪行政様關之地位，致使最 

萵司法審利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1 分攤。此項現行設計與當初制憲時 

的政治瘀商#議封於司法組織的設計並不相同，司法院爲國家最高法 

院 ，不兼管司法行政，由大法官若千人組緙之，大柱官由總統提名經監 

察院同意任命之，各絞fe官須超出簇舷以外17。因此大法官釋字第53C 

猇解釋中指出•爲符合司法院爲最高審剑機關之制赛本旨，應修改相關 

姐娥法1以符憲政體制。雖然司法院應成爲最高審判機關之看法已獲得 

共裁 .但其內邡應扣何投計，則有扦多不同意見，因此大法官釋字第 

530號解釋（2001年1C月5日）雖然要求自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討修 

E 相M 組嫌法|伹迄今仍沬完成修祛之工作。

目前司法院木身|除置院長、副院長外’並設W 大法官。此外，依 

司法院組硪佐第7條規定，司祛院並設各級祛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 

腚委員會1其組嫌均另以法律定之。

(-)司£院院長、§11院長

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 I項 規 定 | 「司祛院穀大祛官十五人，並以其 

中一人爲院長，一人爲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 

司 佐 院 長 、副院長雖然同時爲大法官1但依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2項 

恒書規定|並不受大法官任期八年之任期保障；文其是2〇〇3年提名的院

另依•憲法均修除丈第2 涤 ？n o 吲 規 定 ’大法官組成：£ 法法庭赛逻總M ' jji丨迭統彈劾 

案:。
李惠•宗，同住6 ，第53 】頁>


